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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联合国的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提到 

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年鉴》两字之前有年度和省略号的（例如《一九七七 

年⋯'一年鉴》），指《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铅印本将载入《一九七九年国际法 

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内. 

凡在一段引文中插入星号(*)，是指星号前的一段文字内， 

底线是国际法委员会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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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会议的组织 

1.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1 74 (工工）号决议 

设立的。委员会依照附于该决议，后来经过修正的委员会规程，于一九七九年五 

月十四日至八月三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该委员会永久会址举行了第三十一届会 

议。会议由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絮伊先生主持开幕。 

I 本报告叙述这一届会议的工作情况。报告第二章是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 

事项的继承问题，叙述委员在这一专题方面的工作，并载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二十 

五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第三章关于国家责任，叙述委员会在这一专题方面的工 

作，并载有到目前为止暂时通过的三十二条条款草案以及对其中五条在第三十一届 

会议上暂时通过的条款的评注。第四章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 

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叙述委员会在这一专题方面的工作，并载有到目前 

为止暂时通过的六十六条条款草案以及对其中二十二条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暂时通 

过的条款的评&第瓦六、七和八章分别叙述委员会笫三十一届会议关于下列专题的 

工作：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 

地位，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以及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最后，第九 

章叙述恃别报告员的委派以及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以及一些行政及其他方面的 

问题。 

A 成员和出席情形 

3.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 

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阿根廷）； 

穆罕默德‧贝德贾威先生（阿尔及利亚）； 



胡安.何塞‧卡列-卡列先生（秘鲁）；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墨西哥）； 

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加纳）； 

莱昂纳多 ‧迪亚斯‧冈萨雷渐先生（委内瑞拉)； 

詹斯‧埃文森先生（挪威)； 

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牙买加）；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贾戈塔先生（印度）； 

弗兰克‧恩金加先生（肯尼亚）； 

克里渐托弗‧沃尔特‧平托先生（斯里兰卡）； 

昆廷‧巴克斯特先生（新西兰）； 

保罗 ‧勒太先生（法s ) ; 

威廉‧里普哈根先生（荷兰）； 

米兰•萨霍维奇先生（南渐拉夫）； 

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颁蓬‧素差伊库先生（泰国）； 

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阿富汗）； 

杜杜.提亚姆先生（塞内加尔)； 

鹤冈千仞先生（日本）； 

尼科莱•乌沙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浙特凡‧薇罗斯塔先生（奥地利）； 

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4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委员会选出詹渐'埃文森先生（挪威）、布特 

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和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阿根廷)填补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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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戈先生、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和若泽‧塞特‧卡马拉先生因当选国际法院法官 

后辞职所留下的空缺。 

5. 所有成员都出席了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有些成员无法参加委员会所 

召开的每一次会议'。 

B 主席团成员 

6. 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第一五三〇次会议上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 

员： 

主席: 米兰•萨霍维奇先生 

第一副主席： 克里斯托弗•沃尔特•平托先生 

第二副主廣: 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威廉‧里普哈根先生 

报告员： 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 

7. 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扩大主席团由本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委员会历届主席和 

特别损告员组成。扩大主席团的主席由委员会本届会议主席担任.根据扩大主 

席团的建议，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第一五四九次会议设立了一个规划组， 

在本届会议负贵审议有关委员会工作的组织、方案和方法的事项，并向扩大主席团 

提出报告。规划组的组成如下：克里斯托弗•沃尔特•平托先生（主席）、莱昂 

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弗兰克‧恩金加先生、保 

罗‧勒太先生、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杜杜‧ 

提亚姆先生、鹤冈千仞先生、尼科莱•乌沙科夫先生、弗朗西斯‧瓦茱特爵士和亚 

历山大扬科夫先生。 

关于出席问题，请参看下文第209段 



c .起草委员会 

8.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五四三次会议上，委员会任命了一个起草委 

员会，成员如下：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弗兰克‧恩金 

加先生、昆廷-巴克斯特先生、保罗‧勒太先生、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颂蓬. 

素差伊库先生、鹤冈千仞先生、尼科茱•乌沙科夫先生、斯特凡‧薇罗斯塔先生和 

亚历山大 •扬科夫先生.委员会选出威廉 ‧里普哈根先生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 

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以委员会报告员的身分也参与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D.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工作组 

9. 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第一五四六次会议上决定按照大会一九七八 

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3/139^决议第一部分第5段的要求，再度设立关于外交信使 

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工作组，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并向委员 

会提出报告。工作组的组成如下：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主席）、埃曼努尔-

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詹斯‧埃文森先生、 

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威廉‧里普哈根先生、颂蓬‧素差伊库先生、阿卜杜勒‧ 

哈基姆‧塔比比先生、杜杜‧提亚姆先生和尼科茱‧鸟沙科夫先生。 

E关于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工作组 

10. 由于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32/48号决议第2段邀请委员会就"多 

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提出意见，委员会便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第一五四六次 

会议上恢复一九七七年设立过的工作组并增加其成员人数，请它对这个项目进行研 

究后向委员会提出最后报告。工作组的组成如下：昆廷-巴克斯特先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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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何塞‧卡列-卡列先生，埃曼努尔‧科德齐‧达德齐先生，茱昂纳多 ‧迪亚 

斯‧冈萨雷斯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弗兰克‧恩詹加先生，克里^托弗‧ 

沃尔特‧平托先生，鹤冈千仞先生，尼科茱‧鸟沙科夫先生，弗朗西斯‧瓦莱特爵 

士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 

委员会成员在委员会永久会址的法律地位 

11.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届会议工作报告中认为必须更完善地确定"委员会在其 

永久会址的法律地位，包括委员会及其成员应享有的豁免、特权和便利"；请秘书 

长研究这个问题，并"同瑞士当局协商，以采取适当措施" 2 

12. 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笫一五三二次会议上，法律顾问兼副秘书长埃里 

克-絮伊先生谈到已经依照上述请求采取的措施时报告说，他已经从瑞士当局获悉, 

瑞士联邦委员会已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该决定载于寄给 

秘书长的公文中，其全文于下： 

"经联邦政治部建议，联邦委员会已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决定，国际法 

委员会成员在日内瓦参加各届会议期间得比照国际法院法官享有特权和豁免权。 

此类特权和豁免权乃派驻日内瓦各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所得享有耆。国际法 

委员会成员应可持用以红色套印的特别身分证。" 

13. —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囤际法委员会主席代表委员会和全体成员致函 

瑞士联邦委员会和联邦政治部，对它们所作的上述决定表示感谢，表示该决定使委 

员会成员更便于在日内瓦届会期间执行职务。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3/10和Corr. 1 

(只有阿拉伯文本））第417页，第1 99段（《一九七八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56页，A/33Z10号文件，第199段）。 



G. 秘书处 

14.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埃里克‧絮伊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会议，法律事务厅 

编纂司司长瓦伦丁 •罗曼诺夫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法律顾问缺席时代表秘书 

长。编纂司副司长圣蒂亚哥 ‧托雷斯-贝纳德斯先生担任委员会副秘书。高等 

法律专员爱德华多‧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担任高等助理秘书、法律专员林司宣 

先生和拉里‧约翰逊先生则担任委员会的助理秘书。 

H 议 程 

15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篇一五三〇次会议上通过第三十一届会议 

的议程，其项目如下： 

1. 填补委员会的临时空缺（规程第十一条） 

2. 国家责任 

3.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4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5. 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 

6. 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大会第32/48号决议第2段） 

7.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大会第33/13特 

决议，第一部分，笫5段；大会第33/1 4转决议，第5段） 

8.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9.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10.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 

11. 长期工作方案 

1 2今后工作的安排 

- 6 -



13.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4. 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5 其他事项 

16.委员会审议了议程上的所有项目，但对项目8 (SI家和国家组织间关系（专 

题的第二部分））和项目9(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损害性后果的囿际 

责任）则只从组织的观点进行审査'。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召开了五十四次公 

开会议（第一五三〇至一五八三次)和两次非公开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 

日和七月三十日举行）。另外，起草委员会举行了二十一次会议，委员会扩大主 

席团举行了五次会议，规划组举行了四次会议。.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 

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工作组举行了三次会议，关于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工作组 

举行了五次会议。 

参看下文第196和206段。 



第二章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A 。 导 言 

1。委员会工作的历史回顾 

17.国际法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第十九届会议时，曾作出了新的安排去处理"国 

家和政府的继承"这个专题 4 这个专题是委员会于一九四九年时选定加以编纂的 

专题之一 5 。委员会并决定把这个专题分配给一个以上的特别报告员，根据国家 

和政府继承问题小组委员会一九六三年报告中所定这个主题的大纲里面三个主要"纲 

目 " 进 行 分 配 ， 6 这三个纲目是： 

(a) 条约方面的继承； 

(b) 条约以外渊玩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 

(c) 国际组织会员地位的继承。 

4关于全部专题的历史背景的详细说明，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9号》（A/^209卢ev。 1),第2 0页起，第2 9至 4 2段（《一九六 

八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13页起，AX7209卢ev. 1号文件，第 

29至42段）；同上，《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7610/^ev„ 

1),第5 3页起，第2 0至 3 4段（《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 

本第222页起，A/76 1 0声ev。 1号文件，第2 0 至 3 4段）。 

5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25),第3页，.第16 

段（《一九四九年'年鉴》，英文本第28 1页，A / 9 2 5号文件，第16段）. 

6同上，《第十八届会议，补编第9号》（A/5 5 0 9 ) ,第4 1页，附件二 （《一 

九六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60页，A/550»f文件，附件二）. 

- 8 -



18. 一九六七年，委员会并委派了汉弗茱。沃尔多克爵士担任条约方面的继承 

问题的特别报告员，穆罕默德'贝德贾威先生担任条约以外渊沅所生权利与义务的 

继承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员会决定暂时不处理第三个纲目：圓际组织会员地位 

的继氣 7 

19. 一九七四年，委员会根据早些时候通过的暂定条款草案，并按照从各会员 

国政府收到的意见，通过了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承继"的三十九条最后条款 8。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在第3496 (XXX)号决议中决定于一九七七年召开 

全权代表会议，以审议这些条款草案，并"将其工作结果纳入一项国际公约或它可 

能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31/1 8号决 

议，一九七七年四月四日至五月六日在维也纳举行了联合国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 

继承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报告* ，其中建议大会作出决定，于一九七八年上 

半年重新召开为期四星期的最后会议。大会审议了这份报告后，在一九七七年十 

二月八日第32/47号决议核准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起在维也纳召开为.期三 

星期的第二期会议，必要时可延至四星期。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三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期会议时，会议结束了这些条款草案的审议并于一九七八年 

八月二十三日通过了《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的全文。'° 

7同上，《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9号》（A/ 6 7 0 9 , e V . 1)，第25页，第 

38至41段（《一九六七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68页，A/6709 

/Rev 1号文件，第3 8至 4 1段 )。 

8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610声ev。 1).第二章，D节, 

英文本第1 6页起。《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 

第174页起，A/96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二章，D节）' 

' A / C 0 1 E . 8 0 / 1 5 ,并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2号》 

( A / 3 2 / 3 2 )第 5 7页。 

1 0参看A/ C 0迎. 8 0 / 3 1和C o r r . l (只有法文本），2(只有英文本），3(只 

有西班牙文本），该《公约》定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任由各国签署。该《公约》仍待批准，各国仍可自由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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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贝贾维先生在被委派担任特别报告员之后，曾于一九六八年向娄员会第二 

十届会议提出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渊i元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的第一次报告''。在 

这个报告里，他除了其他各点之外，也研究了付托给他的主题范围，这个主题的适 

当标题以及这个主题可以划分的各个方面。在同一年，委员会讨论了这一报告后， 

曾采取了若干决定，其中之一是关于这个专题的范围和标题的；另一个决定是关于 

优先处理国家继承问题的一个特珠方面的。 

21. 委员会赞同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内的建议，认为关于如何划定付托给特 

别报告员的专题的范围和条约方面的继承这个专题的范围，应该以"继承这一主题； 

亦即继承的内容而非其形式为准。它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决定删除专题标题 

内一切提到渊沅的部分，以免在划定范围上，有任何含胡不清的地方。委员会因 

此将专题的标题加以修改，将原来的标题"条约以外渊沅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 

改为"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2 

22 .这一决定经大会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第2634 ( X X V )号决议第4 (b) 

段里予以确认，该决议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它的工作，以"推进关于国家对条约以 

外事项的继承问题的审议工作"。大会这一建议里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政府的继 

承"，反映出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所作的一项决定，即优先处理国家的继承问题， 

对政府的继承问题，暂时"只在其对国家继承问题的研究有补充的必要的限度内"，' 5 

才加以审议。 

"《一九六八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9 4页， A / C 1 4 / 2 0 4号文件。 

1 2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9号》（A/ 7 2 0 9 , e v 1)， 

第23页第46段，（《一九六八年⋯。年鉴!^文;^216页，^/?209/^\ 1 

号文件，第4 6段）。并参看下文第4 7 和 4 8段。 

1 5同上，《第十八届会议,，补编第9号》（A/ 5509)，第3 6页，第5 7段 

《一九六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24页，A/ 5 5 0^f文件，第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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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如前所述' 4,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里曾审査了条约以外寧项的国家继 

承这个专题的各个方面。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工作报告指出： 

"有些委员会在讨论时提及专题的某些方面（公产；公偾；被继承国的法律制 

度；领土问题；居民的身分；既得权利），并对这几方面提出初步意见。" 

该报告又说，鉴于这一专题的范围很广，又很复杂， 

"委员会的委员们赞成首先选定一、二方面，立即研究，但须了解此举并非暗 

示在同一纲目下的所有其他问题，以后都不予审议" a '5 

报告又说，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认为应首先审议继承问题的经济方面。它说： 

"最初，有人建议对公产与公债问题先作审议.但是，这方面的范围似乎太 

狭，于是有人提议与自然资沅问题合并一起，以包括关于各种经济资沅（利益与权 

利）的继承问题，连同关于特许权及政府契约（既得权利）的连带问题。因此， 

委员会决定将专题的这一方面称为"关于经济及财政事项的国家继承"，并指示特 

别报告员就这一方面编写一份报告，向下一届〔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 6 

24. 一九六九年，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第二次报告,' 7标 

题是"经济及财政方面的既得权利与国家继承"。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的工作 

报告说，在讨论这一主题时，大多数委员都认为，既得权利这个题目，是引起极大 

争论的一个题目，如果过早加以研究，必然会使委员会关于整个专题的工作受到耽 

搁。他们认为，"应釆取实验法来编纂经济及财政事项的继承法典，最好从研究 

'
4
第 2 0段。 

' 5参看《大会正式记录，氮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9号》（A/7209/^ev. 1 ) , 

第 2 6 和第 2 7页，第 7 3和 7 8段（《一九六八年⋯ .年鉴》，笫二卷， 

英文本第22Of0221页，A/7209卢ev. 1号文件，第7 3和 7 8段。 

1 6
同 上 ， 第 2 7页，第7 9 段 （ 同 上 ， 英 文 本 第 2 2 1 页 ， 1 号 

文件，第7 9段）。 

1 7《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69页，A/CE 4 Z 2 1 6 , e v . 1 



公产与公偾开始' 8。该裉告说，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编写另一报告，载述关于国 

家对经济及财政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它并说，"委员会注意到特别报告员 

拟在下一报告里专门讨论公 产和公偾问题" "。 

25.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间，特别报告员向娄员会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 

届会议提出了三次报告 九七〇年的第三次报告 2° ， 一九七一年的第四次报告,2 

和一九七二年的第五次报告 Z 2。每一份报告都是关于国家对公产的继承问题的.并 

载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条款革案。娄员会因为忙于别的工作，在第二十二（一九七 

〇年）、二十三（一九七一年）和二十四（一九七二年）届会议中，都未能审议其 

中任何一份报告。但是，它在第二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曾扼要载述第三次和 

第四次报告的内容， 2 5并在第二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里载述第五次报告的概要。 2 4 

' 8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eiO/Aev. 1， 

第7 2页，第6 1段（《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28页，A/ 

1号文件，第6 1段）。 

1 9 同 上 ， 第 6 2段（同上，英文本第22 8至2 2 9页，第6 2段）。 

2 0《一九七〇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31页A,CN. 4/226号文件。 

2 1 《一九七一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 5 7页， 4 / 

2 4 7和 A d d . 1号文件。 

2 2《一九七二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61页AycN 4/259"f文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841 0 / R e v . 1 ) , 

第188页起，第77至98段（《一九七一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英文本第34顼起，A/8 4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7 7至 9 8段）。 

2 4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f》（A/8710/^ev 1 )，第 2 5 0页， 

第71段（《一九七二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23页，A/8710/^ev 

1号文件，第7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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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大会第二十五（.一九七〇年）、二十六（一九七一年）和二十七（一九 

七二年）届会议中，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时，若千代表曾表示希望 

推进关于条约以外事项国家继承的研究工作。 2 5 —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大会通 

过了第2634(XXV)号决议，其中第4(b)段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关于国家继承问 

题的工作，以期推进关于这个问题的审议工作。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大会在 

第2780UXVI)号决议第一郤分第4(a)段里，再次建议委员会推进这个问题的审 

议工作a 最后，大会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2926(XXVI工卜号决议第 

一部分第3(c)段里，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II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问题的 

工作，要顾到大会各项有关决议所提到的意见和考虑"。 

27. 一九七三年，在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里，特别报告员提出了第六次报告 2 6 

这份报告同他上三次的报告一样,郜是关于S家对公产的继承问题的。第六次报 

告，除了别的以外，也参照一九七二年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暂定 

草案"，将早先提出的条款草案加以修订和补充，报告中载有一系列关于一般公 

产的条款草案。这些条款把公产分为如下三类：国家财产.；il家以外的领土当局 

或公共企业、公共机构的财产；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财产。 

28. 一九七三年，娄员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后，应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决定目前只研 

2 5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M 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 4， A/B147 

号文件，第7 2段；同上，《第二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8， A/ 

8537号文件，第13锻；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5， 

A/8892号文件，第19#殳。 

2 6《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页起，A/cu。 4 / 2 6 7号文件。 

2 7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二 十 七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f 》 1 ) , 第 

7页起，第二章，。节（《一九七二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0页 

起，A / 8 7 1 0 , e v。 1号文件，第二章，C节）。 

-13 -



究特别报告员所提出的三类公产中的一类.即国家财产 2 8。 同一年，委员会初读 

通过了前八条条款草案，案文载于本章B。 1 节 " 。 

29.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3071 ( X X V I I I )号决议第3(a)段建议委 

员会"参考大会有关各决议所提到意见和考虑，继续编订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 

项的继承问题的条款草案"。 

30. 一九七四年委员会笫二十六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第七次报告， 

其中专门讨论国家财产的继承问题"。报告中载有二十二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是接续一九七三年通过的八条条款草案的。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未能审议这份 

报告，因为按照大会笫307nxxvi工工）号决议笫3(a)和0))段的规定，这届会议 

大部分时间必须用来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继承间题的条款草案的二读,并编订关于 

国家责任的第一批条款草案 5'。 

2 8同上，《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010/^ev. 1)，第105页， 

第 8 7段（《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02页，A/9010/ 

Rev 1号文件，第8 7段）。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的第一至八条条文及其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 

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9010/Rev。 1)，第106页起，第三章， 

2节（《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02页起，A/9010,ev。i 

号文件，第三章B节）。委员会所通过一切条文的案文见下文B节。 

?
° 《一九七四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91页，A/ 

4/282号文件。 

51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610/Rev„ 1 )， 

英文本第143页，第160段（《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卷，（笫 

一部分），英文本第304页，A/9610/Bev. 1号文件，第1 6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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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一年，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笫3315<XX工X)号决议第 

— 节 ^ 4 (b)段建议委员会"在优先基础上继续逬行拟订关于a家对条约以外事项 

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后来，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495 ( X X X ) 

号决议笫4 (e)段、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笫31/97号决议笫4 (c)(一)段和一九 

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笫32/1 5 1号决议第4 (ç)(一)段都作了同样的建议。上述最 

后一项^议还建议委员会应"努力完成关于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一组条款的初 

读"。 

3 2 . 一九七五年，委员会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 

告所载的第九至十五条、和第X、 Y、 Z条等条款草案。委员会对关于"给予特 

许权权力的权利"的笫十条"侏留立场，把其余各条交给起草委员会。起草委 

第十条草案如下： 

"笫十条 

"给予特许权权力的权利 

" 1 。 为本条的目的，"特许权"一词是指一国在其国家管辖的领土 

内，把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或自然资沅的开采权授与一个私人企业、私法中所 

称的人或另一国家的行为。 

" 2 . 不论是何种国家继承，在已更换主权的领土内，继承国应代替 

被继承国享有一切有特许权的公产的所有权权利。 

" 3 。 现有关于特许权应得待迂的授权协定不影响国家对其领土内公 

产和自然资沅的征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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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审査了交给它的各条条款后（由于时间不够，没有审查第十二至十五条），向 

委员会提出了第九和十一条的案文，以及根据笫X、 Y、 Z等条拟订的笫X条和第三 

条(e)项的案文。委员会初读通过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案文，其中作了几项 

修订。这些案文以委员会同意的形式载于本章B. 1节"。 
* 

33. 一九七六年委员会笫二十八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第八次报 

告 5 4 ，报告讨论了国家对国家财产的继承问题，并载有新增的六条条款草案（笫 

十二至十七条）及评注。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审议了第八次报告，并初读通过了 

笫三条(f)项和笫十二至十六条的案文。这些条款的案文载于本章B. 1 节 " 。 

" 委员会笫二十七届会议通过的笫三条(e)项、第九、十一和X条的案戈及其-

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笫10号》（A/lOOlO/B.ev.l) 

英文本笫61页起，第三章，B节）《一九七五年.。.年鉴》，笫二卷， 

英文本笫110页起，A/ l O O ï O / R e v 1号文件，第三章，B.2节）。本届 

会议审査期间初读通过草案时把第二十七届会议上所通过的第九和十一条删除 

了，见下文第4 3 &委员会所通过一切条款的案文见下文B节。 

， 4 《一九七六年。 . .年鉴》，笫二卷（笫一部分），英文本第55页，A/ 

Cxi 4/292号文件。 

， 5 委员会笫二十八届会议通过的笫三条(《项和第十二至十六条的案文及其评 

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笫10号》（A/31/l())， 

英文本第3 0 4页起，第四章，3节（《一九七六年‧‧‧‧‧‧‧‧年鉴》，第二卷（第 

一部分，英文本第12 7页起，A/31/10号文件，第四章，B.2节）。委员 

会所通过一切条款的案文见下文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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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一九七七年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第九次报告， 5 6 

报告讨论了国家对国家债夯的继承问题，并载有二十条条款草案及评& 委员会 

在同一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些f款草茱（除了一条（第w条）以外），又审议了特别 

报告员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两条新的条款草茱，并初读通过了第十七至二十二条的案 

文，本届会议所审査的案文也载于下文内，" 

35. 在一九七八年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了第十次报告（A/ 

CJSf.4/313)'8 ,报告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国家债务的继承问题的审査，并提出了 

两条新的条款草案：关于在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的情况下转移国 

家债务的第二十四条草案和关于在国家解体的情况下转移国家债务的第二十五条草 

36. 委员会审议了条款草茱第二十四和二十五条以及特别报告员第九次报告所 

载的第w条的草案，并通过了第二十三条"（根据第w条草案）、第二十四和二十 

' 6《一九七七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4 5页，A/CH.4/ 

3 0 1 和 A d d . 1号文件。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第十七至二十二条的案文及其评注见《大会正式 

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 2 / 1 0 ) ,英文本第1 3 0页起， 

第三章，£.2节（《一九七七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 

5 9页起，A/32/10号文件，第三章，B.2节），委员会所通过一切条款的 

案文见下文B节。 

5 8
将印载于《一九七八竽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二十三条通过后，委员会一成员就该条第2款提出了一份备忘录（A/CW. 4/ 

工.2 8 2和Co r r . l )。该备忘录将印载于《一九七八年⋯'一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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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的案文。第二部分（国家债务的继承）第二节（关于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 

到此结束。 4 ° 

37. 此外，委员会在第三十届会议收到了一册《联合国法律汇编》，题为《国 

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资料集》（ST/LEG/SER.B/17) 4'，其中选编了关于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方面各国和国际组织通行惯例的资料。这份出版物是 

应委员会的要求由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编制的 4 2，其中有各会员国政府和国际 

组织提供的材料以及通过编纂司主持的研究工作所收集的资料。 

38. 大会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3/13^决议第一鄧分第4(b)段中建 

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问题的工作，以便在其第三十 

一届会议上完成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继承条款草茱的初读"。 

39. 报告员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提交了第十一次报告（A/CW.4/322和Corr.l 

(只有英文本和法文本）和众(1(1. 1和2)，报告讨论了对于国家案卷的继承问题， 

包括新增六个条款的案文（条款A、 B 、 C 、 D 、 E 和 ？ ） 。 " 

4 0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的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的案文及其评注见《大会正式 

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 / 3 3 / 1 0和 C o r r . 1(只有阿拉 

伯文本），第2 9 6页起，第四章，第B . 2节）。委员会所通过一切条款的 

案文见下文B节。 

41
 S T / L E G / S E R . B . 17,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F . 77 . V . 9 。 

4 2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八届会议，补编^ 1 0 号 》 （ 1 ) 

务1 0 5页，笫9 0段< 《一九七三年.. .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 

2 0 2页，A/ 9 0 1 0 / B e v . 1号文件，笫90段）。 

45
将印载于《一九七九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关于该报告内容和 

其中提议的条款案文，请参看下文第53—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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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委员会在第一五六〇至一五六五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一次报 

告，并将其中所载的条文草案A和C提交起草委员会审理。起草委员会在审査了 

这两项条文草案后，向委员会提出了条文A和C的案文。委员会第一五七〇次会议 

在对起草委员会建议的条文A和C的案文进行初读时，作了一些改动，然后予以通 

过，并决定把这些案文连同有关评注附载于草茱后面，但是，在这样做时，委员会 

的意思是要参考了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以后才最终决定它们在草案中的位置。在第 

一五八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条文C重新编号，作为条文B。 

41. 此外，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鉴于上文第3 8段中提到的大会建议, 

在第一五六〇次会议上决定由起草委员会审査草案的头二十五届会议和一九七五年 

的第二十七届会议至一九七八年的第三十届会议上获得通过，但是这些条款的最后 

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委员会今后在这一专题上的工作成果。根据这种理 

解，委员会便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和第二十七届至第三十届会议上决定"在对草茱进 

行初读时，重新审议第二十五届会议所暂时通过的条文，以作出任何可能认为必要 

的 修 正 " 。 4 4 

4 2 . 起草委员会审査了委员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和第二十七届至三十届会议上 

暂时通过的二十五条条文，并向委员会提交了第一至二十三条的案文，建议将第二 

十七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第九条和第十一条删除（参看下文第4 3 段 ） 。 委 员 会 

于第一五六八至一五七〇次会议上进行初读时通过了起草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一至第 

二十三条的案文，也通过起草委员会就若干未决事项所建议的、前经载入原第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 / 9 0 1 0 / R e v . l )第 

106页，第9 1段（《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 0 2 页 ， A / 

9 0 1 0 / R e v . l , 第 9 1段）。参看《同上，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iaf》 

( A / 3 3 / 1 0和 C o r r . l (只有阿拉伯文本），第2 8 6页，第123段【《一 

九七八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 7 0 页， A / 3 3 / 1 0 号文件，第 

1 2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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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八和二十条方括号内的茱文或部分案文，下文在分别就相关的第九、十二、 

十六和十八条提出评注时也作了这样的解释。 4 5 

43. 此外，经起草委员会建议，委员会鉴于已经在题为"国家财产"的鄧分 

详细讨论了国家对于动产和不动产的每种继承形式，因此题为"关于国家财产转属 

的一般原则"的原第九条已无必要。从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财产之转属的详 

细分类办法来看，暂时通过的第九条已经不够完善，而且可能在"i全释上造成严重的 

困难。因此，委员会认为，目前已不必重拟原第九条使它适用草案中所设想的特 

定情况，而可以把它删除了。 在作出这项决定以后，委员会核可了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不保留题为"国家债权转属"的原第十一条。鉴于委员会几个成员针对案文 

表示的意见并为了突出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已获通过的该条文仍保留方括号。委员 

会本身在对该条文提出的评注 4 6第（3)段中指出，把它列入草茱内的主要设想是要 

把被继承国的债权当作第九条所载实质情况规则的一项例外。 

44. 照大会第33/139号决议的建议，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完成关于国家对国 

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继承问题条文草案的初读。这些条文草茱曾在委员会第二十五 

届会议和第二十七届至三十一届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重新被审 

査过，它们连同有关评注已载入下文本章B节中。 

45. 按照章程第十六条和第二十条，委员会决定由秘书长将暂定的条文草案转 

送各会员国政府，请它们提出意见。 

"起草委员会在这方面所作的建议，参看A/CJJ.4 / I « . 2 9 9 / R e V . 1。 

4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 1 0 0 1 0 / R e v . 1 ，英 

文本第6 3页（《一九七五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 1 2 页 ， ^ / 

1 0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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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对条款草案的一般评述 

(a) 草案的形式 

46. 象委员会编纂其他专题的情况一样，关于&J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其条款的编纂方式在委员会完成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以前，无法^定.到时，委员 

会将按照其规程的规定，提出它认为适当的建议。在不对这些建议予先作出判断的了 

解下，委员会巳决定以条款草案的方式逬行它的研究工作,因为它相信这是辨别和 

发展关于这一主题的国际法规则的最好方法。现在拟订这个草案的方式，是要使 

它将来可以用作一个公约的基础，如果决定締结一个公约的话。 

(b) 草案的范围 

47. 如上所述 4 7 —九六七年将"国家和政府的继承"问题分为三个专题时, 

这三个专题的标题上，都没有"条约以外爭项"一语——这三个专题是：（a)条约方 

面的继承；条约渊沅以外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c)国际组织会员地位的继承。 

—九六八年，第二专题的特别报告员贝贾维先生在向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提出的一 

份报告里指出，如果将这一专题的标题（条约渊沅以外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同 

笫一专题的标题（条约方面的继承）相比较，就会发觉在这两个标题里，对"条约" 

这两个字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的。在第一个情况，条约是看成继承法的一个主题； 

在第二个情况，——条约是看成继承的'渊沅。特别报告员指出，这样将问题分开，除 

了不能划一外，还有这样的缺点：就是使第二个专题排除了条约条款所规定的一切 

事项。他指出，在许多情况中，国家的继承是同某一条约的締结一道的，这个条 

约除了别的以外，规定继承问题的某些方面；可是这些方面却因此不属于笫二专题 

" 参看上文第17和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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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一九六七年的标题)的范to。 既然这些方面也不属于免一专题的范围，那么, 

倘若继续保持这个标题，委员会就要使这个主题很大的一部分，留在它关于国家继 

承问题的研究范围之外。 A B 

48. 因此，特别报告员É议以"继承这一主题"为第二专题的标准，将这 

个专题的标题定为："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委员会接纳了这一提议，并在 

第二十届会议的工作报告里说： 

"参加讨论的委员会委员都同意，此一专题与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专题 

的区别标准在于"继承这个主题"，即继承的内容，而非继承的形式。为了 

避免意义不明起见，委员会决定照特别报告负的建议，在专题名称内不提"渊 

沅"，因为提及渊沅，便会含有将专题分为协约继承与非协约继承的意思"。 5° 

49.在就条文草案进行初读时，委员会认为应当保留草案的标题，它和该草案 

第一条的标题一样："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5 1但是，委员会意识到， 

从将草案内容限于国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决定和关于完成该草案之初读的大 

会第A/33/139号决议中所载建议来看，草案的标题不能精确显示目前条文的范 

围。在这方面，其他标题可能更为适当，例如"国家对条约以外若干事项的继承" 

《一九六八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96至97页， A Z C N , 4 X 

2 0 4号文件，笫18至21段。 

关于大会将这个专题的标题改为"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这一点，参 

看上文第100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补编^ 9号》（V7 2 0 9 / K e v : 1 )， 

第23页，第46段（《一九六八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免216、 

21 7页，A/ 7 2 0 9 / R e v : 1号文件，第46段）。 

法文本对这一标题所作的改动参看下文第一条评注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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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确切地标明"国家对国家财产，国家债务和国家档案的继承"。委员会已经决 

定暂时不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以便考虑到各国政府可能为此提出的意见。 

( C )草案的结构 

50.至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为止暂时通过的二十五条的案文在第一至三条之后 

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国家财产的继承"，包括第四至十六条，第二 

部分的标题则为"国家债务的继承"，包括第十七至二十五条。在第三十一届会议 

上，委员会为了使目前草案的结构划分同维也纳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公约和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 5 2保持一致起见，决定将暂定草案重组为三部分，以便象一九六 

九年维也纳公约那样把草案的头三条合成一个题为"导言"的第部分。原第一部 

分和第二部分则相应地重新编号。"导言"包含适用于整个草案的条款，而每一部 

分则包含专门适用于这一类或另一类所涉特定事项的条款。关于后两个部分标题， 

委员会鉴于上述情况"并认识到各种语文本对它们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有必要使 

它们适当地同每一部分所包含的条文发生联系，决定干脆分别把这两部分称为"国 

家财产"和"国家债务"。至于现有的第一部分，委员会也为了使它和一九六九 

年和一九六八年的维也纳公约在结构上保持一致而把原先通过的第二条和第三条的 

次序倒过来，以便使有关"用语"的条文列在规定条文草案范围的第一条后面。 

51.如上所述、委员会六届会议以来总共通过了二十五条条款草案，其中导 

部分三条，第二邵分十一条，第三部分九条，并将暂时编号的两条附在前二十三条 

的后面。第二和第三部分都分为两节，标题为"一般规定，，（第一节）和"关于 

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第二节）。第二部分的第一节有六条（第四至九条）， 

关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内容，参看《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70 . V . 5 ) ,英文本，第2 8 9页。 

第 2 7 和 2 8段。 

参看第2 8 , 3 2 至 3 4 ， 3 6 和 4 0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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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有五条（第十至十四条）。第三部分第一节有四条（第十五至十八条），第 

二节有五条（第十九至二十三条）。在顾到这两部分所处理的每一类具体事项的特 

性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第三部分第一和第二节的条款同第二部分对应各节的条款相 

类似。例如，每一部分的第一节都有一条限定"本部分条款的范围"（第四条和第 

十五条）；第五条和第十六条分别界定"国家财产"一词和"国家债务"一词；第 

六条"继承国对转属它的国家财产的权利"同第十七条"继承国对转属它的国家债 

义的义务"相类似。同样地，每一部分的第二节也都有一条涉及："一国部分领 

土的移交"（第十和第十九条）；"新独立国家"（第十一和第二十条）；"国家的 

合并"（第十四和第二十一条）；"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第十三和 

第二十二条）；和"国家的解体"(第十四和第二十三条）。两组类似的条文， 

在各主题内容许可的范围内尽量选用相同的字眼。 

52.随着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第十二至十六条，又予期专门涉及档案 

的规定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中通过 s委员会已完成了构成第二部分的关于国家财产 

的继承的研究工作。按照常例，这项研究结束后，委员会应该在第二十八届会议 

以后审议其他各类公共财产的继承问题。但是，鉴于大会第33 15 (XXIX)号决 

议所作的指示，特别报告员在第九和第十次报告中直接进行了对公债继承问题的审 

査，审查范围只限于国家债务的继f、 在完成第三部分关于国家债务的继承的研 

究之后，委员会已依照大会第33/139号决议完成了国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 

继承条款草案的初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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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 

继 承 的 条 款 草 " 

第一部分 

导 言 

评 注 

按照《一九六九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一九七八年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 

的维也纳公约》的模式，这一部分包括与本条款草案全部有关的一些»#性条款. 

而且，为了与各该《公约》的相应部分在结构上一致起见，第一条至第三条的次序 

也按照各该《公约》内讨论同样主题的条文的次序排列。 

第一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效果， 

评 注 

(1) 这一条相当于.《关"f«^条纷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的第一条，其目的 

是在两个重要方面P艮定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2) 第一，第一条反映出大会所作的决定：审议中的这个专题，应以"国家对 

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为标题，"委员会将这一措辞并入第一条，是打算把政府 

的继承和国家以外的国际法主体的继承，排除在本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之外，第二 

条第1款(a)项有这一排除的规定.委员会也打算将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限于"条 

约以外事项"。 

5 5 参看上文第2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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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鉴于大会第33/139"!"决议建议委员会应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完成《关于 

国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初读，委员会审议了审査"条约 

以外事项"一词以反映出此一进一步限定范围的问题。不过，委员会决定根据 

各国政府的意见及关于这个专题未来工作方案的决定，在其二读该草案时才这样做。 

但委员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决定把该专题的法文本内"matières " 前 " l e s " 

改为"des,"结果本条款草案法文本的标题以及第一条条文也因而有所变动，以便使 

其与其他语文本配合。 

(4) 第二项限制是，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限于国家继承对条约以外事项的效果。 

第二条第1款(a)项规定，"'国家继承'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由别 

国取代"。委员会在第一条里使用"效果"这个用语，是要表明它打算拟订的， 

不是关于"取代"本身的条款，而是关于"取代"的法律效果——即"取代"所生 

的权利和义 ^ ~ 的条款。 

第二条 

用 语 

1.为本条款的目的： 

(a) "国家继承"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由别国取代； 

(b) "被继承国"指国家继承时，被别国取代的国家； 

(c) "继承国"指国家继承时，取代别国的国家； 

(d) "国家继承日期"指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国际关系上被继承il所负责任 

由继承国取代的日期； 

(e) "新独立国家"指其领土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前原是由被继承国负责其国际 

关系的附属领土的继承国； 

(f) "第三国"指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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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用语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法上的使 

用或所具有的意义。 

评 注 

(1) 如标题和第1款开首字句所表明，这一条的目的是说明条款草案内所用各 

用语的意义。 

(2) 第二条第1款(a)项照录《一九七八年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第二条第I款项内"国家继承 "一语的定义。 

(3)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内，对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第二^—该条是通过一九七八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的根据——的评注里，说明该 

条内国家继承的定义，专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事实上由别国取 

代；不牵涉到囯家继承时的权利和义务的继承问题。报告里接着说，国家继承» 

的权利和义务，就是这些条款草案里所特别规定的那些权利和义务。报告里还说， 

委员会认为"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一语，比其他措辞象"对领土的主权" 

或"为领土締结条约的权力"等都好，因为这是各国惯例普遍使用的语句，而且更 

适宜于以中立方式处理任何特殊情况，不受有关领土的特珠地位的拘束（国家领土、 

托管地、委任统治地、保护地、附属领土等等）。报告里还说明，"责任"两个 

字，应该和"对领土的国际关系"等字连起来看；它没有牵涉到任何"囯家责任" 

的概念——这是委员会正在研究的另外一个专题。 5 6 

(4) 委员会决定将《关于国，条约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内"国家继承"的定 

X列入本条款草案里。委员会认为，凡是《公约》和本条款草案提到的同一é« 

时最好尽可t^r它采用同样的定义。此外，第一条补充了 "国家继承"的定义，因 

6 6《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 6 1 0卢ev, 1 ) , 

英文本第17页，第二章D节，对第二条的评注第(3)和(4)段（《一九七四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75~176页，A/9610卢ev. 1号文 

件，第二章D节，对第二条的评注第(3)和(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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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规定这个条款草案并非适用于一国的取代别II对领土的阖际关系所负责任，而 

是适用于这一取代的效果. 

(5) 第1款(b)、 （c)、 （d)项是照录《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二 

条第1款(c)、 （d)、 （e)项的规定.这几项里"被继承国"、"继承国"和"国家继 

承日期"等用语的意义，都是从第1款(&)项"国家继承"一语的意义引申而来的， 

似乎无须任何评注. 

(6) 第1款(e)项照录《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1款 

项的条文，该条是根据委员会一九七四年通过的条款草案第二条第1款(
f
)项。该 

条定义的有关评注也同样适用于本条.委员会曾指出： 

"第1款(f)项的定义包括一切旧附属领土变成独立的情况，不论是哪一种 

附属领土〔（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保护地等）〕，虽然为了简化起见 

只用单数字样起草，但它应理解为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一个新独立国家的 

情况.在另一方面，这个定义不包括下列情况：新国家的出现，是从现有国家分 

出一部分的结果；两个或几个现有国家互相结合。也就是为了把这些情况和旧附 

属领土变成独立的情况，明白地加以区分，所以才选用"新独立国家"这个名词， 

而不用更简短的"新国家" 

(7) 《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二条并没有"第三国"一词。 

这是由于该《公约》无法用"第三国"一词，因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已把它作 

为一个专门名词来表示"非条约当事国的国家".不过，就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 

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而言，委员会认为"第三国"这个用语是称呼被继承国和继 

承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的最简单明了的办法' 8 . 

(8) 最后，第2款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及《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维 

"《同上》，英文本第17—18页，对第二条的评注第(8)段（《同上》，A/"610/ 

R e v 1号文件英文本第176页，对第二条的评注第(8)段）。 

' 8参看《同上》，英文本第18页，对第二条的评注第（12)段，（《同上》，A/ 

9 6 1 0 / R e v 1号文件，英文本第176—177页，对第二条的评注第（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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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公约》第二条第2款一致，.目的是要在专门用语方面保护各国在它们的国内法 

和用法上的立场。 

第三条 

属于本条款范围的国家继承事件 

本条款只适用于依照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囯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而发生的 

国家继承的效果。 

评 注 

(1) 这一条是在作出必要的修正后，照录《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维也纳公 

约》第六条的规定，而该条是根据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拟订的条款草案定本第六条。 

(2) 如委员会在第二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内所说，委员会在拟订各种条款草案 

以编纂一般国际法的规则时，通常都假定凡是适用这些条款的事实和情况，其发生 

都是与国际法相符&所以，它通常都不说明这些条款的适用，要受这种限制。因 

此，当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拟订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时，就有若干 

娄员认为无须在草案里规定草案的条款只适用于依照国际法而发生的国家继承的效 

m 5 9 

(3) 但是，别的委员则指出，遇需要对与囯际法不符的事项作特珠处理时，委 

员会总是明白说出的。他们举跌于条约法法的草案内有关用威肠取得的条约、与绝对 

法规范抵触的条约、和各种可能含有违背某一国际义务的情况的各种规定为例。M 

此，这些委员认为，为所拟订各条款草案的目的，特别是在领土转移方面，应当明 

白规定，只有依国际法而发生的转移，才属于"国家继承"概念的范围。委员会 

采纳这一;1见。但是，委员会的报告里说明： 

"《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871 0卢ev. 1)，第3 9 页 

第 二 章 c 节 ， 对 第 六 条 的 评 注 第 （ 1 ) 段 和 第 ( 2 ) 段 （ 《 一 九 七 二 年 

⋯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6页,A/8710/Rev. 1号文件，第二章C 

节，对第六条的评注第(1)段和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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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假如对某一类国家继承，明白规定它必须具备与国际法相符的要素， 

则对于别类国家继承是否亦要具备这个要素一点，在立场上很可能引起误解， 

所以委员会决定在总则里列入一项规定，为本条款所处理的囯家继承的合法性， 

提供一个,障。因此，第六条规定本条款只和依国际法而发生的国家继承的 

效果有关。" 6 0 

(4)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决定，在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 

案导言部分里，列入一项与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第六条相同的规定。 

委员会认为，现在比第二十四届会议主张订立第六条时还多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倘 

若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里，没有象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 

条款草案第六条一样的规定，则可能使人怀疑，委员会所拟订的条文只与其发生与 

国际法相符的事实和情况有关这个一般性假定，是否亦适用于本草案。 

《 同 上 》 ， 第 3 9页，对第六条的评注第(2)段（《同上》，英文本第236 

页 ， A ^ 7 i o , e v . 1号文件，对第六条的评注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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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家财产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四条 

本部分条款的范围 

本部分条款适用于国家继承对国家财产的效果。 

评 注 

这一规定的目的只是要说明第二部分的条款只与第一条所提到的"条约以外事 

项"，即国家财产有关。 

第五条 

国冢财产 

为本部分条款的目的，"国家财产"指在国家继承日期时，按照被继承国国内 

法的规定，为该国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评 注 

(1) 第五条的目的，不是要解决对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怎样处理的问题， 

而只是要建立一个确定这类财产的标准。 

(2) 在实例上，对于国家继承，条约中以条款确定什么是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 

的例子相当多，有时还规定得很详细。这类条款中包括：一七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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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得勒支条约第十条； 关于出售路易斯安那的法国和美国间一八 〇三年四月三 

十曰条约第二条； 6 2茱奥波德王将刚果让给比利时囯家的一八九五年一月九日条约 

第二条； 6 3中国和日本间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马关和平条约第二条， 6 4 

和这两个国家间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八日交还辽东条约第一条； 6 5西班牙和美利坚 

合众国间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和平条约第八条； 5 6 关于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的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条约的附件。67 

(3)在大会为执行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意大利和平条约 6 8的规定而通过的两个 

决议中，对两个国家继承案件，也详细地规定被继承国将财产转移给继承国的细节。 

第一个决议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通过的笫388 00号决议，标题为"利比亚经 

济及财务条款"。第二个决议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第530 ( V I ) 号 

决议，标题为"厄立特里亚经济及财务条款"。 

6 1

 P. I s r a e l , ed., Major Peace Treaties of Modem History, 1648-1967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丄isJiers i n association with McGraw-Hill "Book 'Co. ， 1967), 
vol.工，pp. 207-208. 法 文 本 M. de Clercq, Recueil des Traités de l a France 

(Paris, Durand et Pédono-Lauriel, 1880), v o l . I (1713-1802), pp. 5-6. 

6 2 g.F. de Martens, e d " Recueil dos principaux traités (Gottingon, L i b r a i r i e 

D i e t r i c h , I831), v o l . V I I , p. 709. 

一— « G.P. de Martens, ed., Nouveau r e c u e i l général-d t raité s (Gottingon, 

L i b r a i r i e D i e t r i c h , I896), 2nd s e r i e s , v o l . XXI, p. 693. -

6 4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v o l . 86, Londres, H.M. Stationery Office, 

1900, p. 800. 

65 Ibid., p. 1195* 

6 6

 G.P. do Martens, od., Nouveau rocuoil général do traités (Leipzig, 

Litiraar丄e Die t r i c h , 1905), 2nd Sorios, vol. XXXII, p. 76. 

6 7联合国，（条约汇縐》，第三百八十二卷，第8页。 ― 

68《lfUi》，第四十九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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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但是，从上述条约的条款中一这些条款的内容，按每一案件的情况而不 

同一和从大会的两个决议中一这两个决议的通过，是为了执行某一条约的规定， 

只适用于特珠情况―，都无法推论出一般可以适用的标准。此外，如法国—意 

大利和解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一项裁定里所说，"在确定什么是国 

家财产方面，习惯国际法没有规定任何的独立标准"。" 

(5) 在发生国家继承的男外时候以前，被继承国的财产和这些财产作为国家财 

产的地位，都要按该国的国内法确定。继承国照这鉴财产的原有状况，予以接收， 

纳入其本国的法律体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继承国在一般国际法的范围內， 

可以自由地改变这些财产的地位，但是它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任何决定，必然是采取 

于国家继承之后，而且是基于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权限，而非基于它作为继承国的资 

格。这类决定不属于国家继承问题的范围。 

(6) 但是，委员会注；t到，在外交实例上，有若干这样的情况：继承国在确定 

@家财产时，并不考虑到被继承国的国内法。有些国际法庭对引起争端的财产的 

裁定，也是这样的。 

(7) 举例来说，常设国际法院在对彼得 ‧帕斯马尼大学案的一九三三年十 

二月十五日判决中，就认为在决定争执中,的财产是否为公产的问题上，"无须依 
70 71 

靠"被继承国法律的解释。事实上，特里亚农条约的若干条款曾对这一问题加 

以规定，限制了法院在判决方面的自由。在另一个案件里一在这个案件里，意 

大利为被继承国一，利比亚联合国法庭曾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这样裁定： 

在决定某一机构是公共机构抑或是私人机构时，法庭不受意大利法律和判例的拘 

""关于圣莫里斯和圣拉扎勒斯所属财产的争端"的裁定，Annuaire français do 

droit intornâtion.?.l, XI, 1965 ( p a r i s ) , p. ?23. 

7 0 常设国际法院Series A/& No. 61， P.2J6. 

" B r i t i s h and Foroign State Papers. 1920， vol. 113 (London, H.M. Stationoxy 

Office, 1923), p.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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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这里，这个问题又是由特别条款加以规定一在这一案件中，是由上述笫 

38 8 ( V )号决议7 3加以规定的，它限制了法院在判决方面的自由。 

(8) 不过，委员会认为，为本条款草案第二部分的目的，确定"国家财产"定 

义的最适当方法是把问题交由被继'承国的国内法处理。 

(9) 第五条的开首字句，是强调该条所表明的规则，只适用于本草案第二部分 

的条款，并强调委员会象通常对这类憒况所采的办法一样，绝不打算订出一种一般 

性的定义。 

(10) 委员会愿意强调一点，就是第五条内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一词，仅指 

法律性的权利和利益。这个用语在许多条约的条款里，都可以看到，象凡尔赛条 
74 . " 

约第二九七条，圣日尔曼昂茱条约第二四九条，塞纳河畔纳伊条约第一七七 
76 

条，特里亚农条约第二三二条 和;1：大利和平条约第七十九条。 

di)在第五条里，"被继承国,内法"一词，是指被继承国法律体制中可以对国 

家财产适用的那些规则，对于立法不统一的那些国家来说，这些规则尤其包括旨在确 

定被继承国每一种国家财产所应适用的被继承国法律一国家法律、联邦法律、城巿法 

律或领土法律一的那些规则。 

7 2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編》，第十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63. V. 3 ) 第390页。 

7 3参看上文本评注第（3)段。 

B r i t i s h and Foroiffn State Papers, 1919» vol. 112 (London, H.M. Stctionory 

Office, 1922；, p. 146, 

" Ibi d . , p. 434. 

7 6

 Ibid., p. 839-

" Ibid., 1920, v o l . 113j p. 839. 

7 8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十九卷，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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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初读通过第五条时委员会希望指出，终有一天会根据将来就国家财产 

昶国际档案之间的确实关系所作出的决定来审查"财产、权利和利益"等词。 

第六条 

继承国对转属它的国家财产的权利 

对于按照本部分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财产，阖家继承引起被继承国权利的消 

灭和继承国权利的产生。 

评 注 

(1) 第六条^明，对于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在从前者转属后者的国家 i f产方面各 

别的权利问题，国家继承发生双重的法律效果。一方面，它引起被继承国对这些 

财产所享权利的消灭；另一方面，它同时引起继承国对这些财产的权利的产生。第 

六条的目的不在于确定那一些国家财产要转属继承国。这种确定工作要"按照本 

部分各条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财产"，或更具体地说，要按照第九至十四条执 

行。 

(2) 第六条是用一个单一的条款去说明一个一贯性的惯例，并反映出各种程式 

所尽力表明的一个规则，即对于转属继承国的国家财产来说，国家继承引起被继承 

囯权利的消灭和继承国权利的产生。为此目的而使用的用语，因时因地而不同。 

在和平条约里所发现的最早使用的概念之一，是这样的概念：被继承国对割让出去 

的领土，放弃一切权利，包括与囯家财产有关的权利。这一概念曾出现于一六五 

九年比利牛斯条约，"其后又出现于一九二三年洛桑条约 8°和一九五一年日本 

，、 第四十一条 （ 英 文 本 在 F. I s r a e l , éd., op. c i t . , vol. I , p. 51； 
'法文本在 J .

 d u

 Mont, Corps universel diplomatique du droit des gens, contonanfc 

un r e c u e i l des traités d'alliance, do paix, do trêve ‧‧‧ (Amsterdam, Brunei, I72B , ‧ 
vol. VI, part I I , p. 269). '' 

8 0特别参看第十五、十六、十七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二十八卷， 

第 2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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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条约。 8' 凡尔赛条约对国家财产也表明类似to概念，因为它有一款规定："得 

到德I：志割让领土的国家，应取得该领土內属于德《志帝国和德意志各邦的一切财 

产和所有物"。"圣曰尔曼昂茱条约、 a-塞纳河畔纳伊条约 8 4和特里亚农条约"里 

都有类似的条款。若干条约里也常常使用割让这个概念。"尽管程式不一，但 

大多数有关转移领土的条约里都载有这样的一个一贯的规则：对国家财产的权利， 

其消灭和产生是同时发生的。 

(3)就第六条而言,委员会采用国家财产"转属"的概念，而不用国家财产"转 

移"的概念，因为它认为转移这个概念不符合有关两国对国家财产的权利因国家继 

承而发生之效果的法律性质。一方面，转移往往预先假定出于转移者的意愿。但 

是，如第六条内"引起"这两个字所表明，被继承国权利的消灭和继承国权利的产 

生，是当然的。在另一方面，转移1：味着某种连续性；但权利的消灭和产生同时 

发生这一点，却:1：味着连续性曾经中断。、不过，委员会对于后面一点，愿！:提出 

两点评论。 

8'第二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三六卷，第4 8至 5 0页）。 

8 2 第 二 五 六 条 ( J r x u ^ ^ Foreign State Papers, 1919» vol. 112, p. 1 - ； ； 

" 第二〇八条,(iMd., pp. 412-414). 

" 第一四二条，-bid., "一 112, pp. 821-822). 

85 第一九一条（iÈii., 1221, vol. 115， PP. 564-565). 

8 6参看，例如一九一六年八月四日美利坚合众国和丹麦îl间关于割让丹麦西印度 

的条约第一条(苏玄本在Supplornent 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v(Bew Toxk^Aaezloaa Sooiety of International Lav,Oxford UnlTersity Px^am, 

1979)»Vol.II p. 54;法文本在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71, P a r i . , 1971); t . XXIV, p. 54)以及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关于割让昌德 

纳戈尔自由镇给印度的条约第五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二〇三卷，第 

1 5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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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继承国可以暂时保持被继承国有关国家财产制度的法规的效力，从 

而创造出某种连续性要素。'固然，这些法规的执行，已不再是代表被继承国做的， 

而是代表继承国做的一继承国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资格，作出决定，将这些法规容 

纳在它本国的法律里面。可是，在继承的时候，所牵涉到的虽然是另一个法律体 

系，但法规的实质内容却是一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继承的效果，主 

要在于改变对国家财产享有权利的国家。 

(5) 第二，事实上，被继承国国家财产的依法转属继承国，在这两个国家之间， 

往街艮着有一种实际将这些财产转移的行为，包括编制财产目录、交付财产证明书. 

和其他文件在内。 

第七条」 

国家财产转厲日期 

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国家继承日期即为BI家财产转厲日期. 

评 注 

(1) 第七条是补充规定，说明国家继承日期即为国家财产转属日期。这一规 

定，要连同第二条(d)款去看，该款说明"'国家继承日期，指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囯-际关-系丄被邀承厘所―tftl壬由—继承国取代的日-期，，。 

(2) 第七条规定补充性质，见于该条开首的辅句："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 

这一句表明，国家财产转属日期，可以用协议或裁决加以规定。 

(3) 事实上，在惯例上，有关国家有时协议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外，选定一个国 

家财产转属日期。上述开首一句内"协议"一词就是指这种情况.委员会里有些 

委员建议加上"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等字。但是，别的委员反对这一建议， 

因为对位于S三1境内的茵家财产来说，转属日期可能要由被继承国、继承国和 

第三国间締结的一个三边协议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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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若干案件里，国际法庭也曾对某些国家财产从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国的曰 

期问题，加以裁决。 8 7因此，委员会在第七条开首一句"协议"两字之后，加上 

"或裁决"等字。但是，委员会无意说明谁可作出裁决。 

(5) 若干委员认为，不单只第七条 y就是草案的其他条款，大多数也都是补充 

性质的，所以，草案里应该包括有一个说明这一点的一般性条款。他们认为，有 

了这样的一项规定，第七条的开首一句就没有必要了。 

(6) 对于第七条的主要规定一即该条第二句所载的规定一，在委员会讨论 

时，有的委员指出国家财产转属日期是视每类继承而不同的，不能以一个一般性 

条款加以规定。此外，他们认为，现在这个形式的第七条只是说明国家财产转 

属曰期的定义，没有将任何义务加于有关国家。倘若委员会决定保留这样的一个 

条文，应该将它列入关于用语的第二条才对。 

第八条 

a家财产的无偿转属 

在本部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国家财产从被继承a转属 

继承国时，不予补偿， 

评 注 

(1)第八条包括一个主要规定和两个辅句。主要规定是说明这样的一个规则： 

国家财产按照本部分各条规定从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国时，不作补偿。这是对第六条的 

8 7参看例如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常设国际法院在"波兰上西里西亚若干德国 

利益案，，宣布的第7号判决（常设国际法院， A辑，第 7号），及其一九二三 

年九月十日《关于德国割让波兰领土内德裔移民若干问题》的咨询意见（同上， 

B辑，第6号，英文本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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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补充，但它同第六条一样一而且也为了同样的理由，
8 8
 ;1思不在于确定那一 

些国家财产要转屬继承国。 

(2)除了若干例外，
8
'第八条主要规定内所说明的规则，在惯例里得到证实。 

在许多关于领土转移的条约里，关于继承国对被继承国所让与的公产―包括国家 

财产一都没有规定有缴付补偿费的义夯，所以事实上就是表示已接受了这一规则。 

别的条约则明,地说出这一规则，规定对这种让与不作补偿。这类条约采用诸如 

"不作补偿，，：。"当然"、" " 不 必 繳 付 任 何 款 项 " （ 法 语 . S a n s 

-参看上面对第六条的评注第(1)段。 

8 9除了别处之外，这些例外可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締结的四个和平条约（参 

看凡尔赛条约第二五六条(British and F o r e i ^ i State Papers, 191J, v o l . 112， 

f

.p. 125)； 圣 日 尔 曼 昂 莱 条 约 第 二 〇 八 条 U M â . ， P',: 415) r 

塞纳河畔纳伊条约第一四二条(i^,， v o l . 1 1 2 ) ；特里亚农条约第 

一九一条 ( i b i d ; , 192Q, v o l . 113, P; 494)). 按照 

这些条约的规定，被继承国让与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其价值从被继承国应赔偿 

继承国的总额中扣除。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对于某些国家财产，上述条约规 

定其转移不作任何补偿。例如凡尔赛条约第五十六条(ibii- ， À212> 

v o l . 112, P- 45) ，就规定："法国取得第五十一条所述领土内属于德;1 

志帝国或德1：志各邦〔即亚尔萨斯一洛林内〕的一切财产zf 口地产时，不必为 

此而向割让领土的任何国家或邦缴付或承允繳付任何款项，，。 

90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东京签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间关于天见群岛 

协定第三条第4款（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二二二卷，第195页）。 

"一七一三年四月十一日关于法国将赫德森湾和海峽割让给大不列颠的乌得勒支 

条约第十条（ F. I s r a e l，（前引书）r第207页；法文本载在de Giercci, 

( 前 引 # 第 5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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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i e m e n t " 92 或 " G r a t u i t e m e n t " ， 3 )等措# a 

(3) 但是，若干委员怀疑，委员会将来是否须对国家财产转屬时不作补偿这一 

规则，容许若干例外，以顾到每一种国家继承的特珠情况，特别是有关国家财产的 

性质和所想到的继承类别。别的委员甚至怀疑是否有可能就这个问题拟订一个一 

般性的规则。 

(4) 第八条的第一辅句"在本部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的目的是为了保留第二 

部分其他各条款的效果。这些条款中的一个明显例子是第九条关于国家继承对第 

三国国家财产不发生影响的规定。 

(5) 第八条的第二辅句是："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这一句的目的，是明 

白地规定该条所定的规则，有受减损的可能。它同第七条里的一句相同——委员 

会对这一句已有评述。' 4 

第九条 

国家继承对第三国国家财产不发生影响 

国家继承本身对国家继承日期时在被继承国领土内，按照被继承国国内法的规 

定，为第三国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不发生影响。 

9 2意大利湘平条约，附件十第1款和附件十四第1款（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四 十 九 卷 ， 第 2 0 9 、 225对；联合国大会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题为"利 

比亚经济及财务条款"的第38800号决议（第一条第1款）^一九五二年一月 

二十九日题为"厄立特里亚经济及财务条款"的第530 (VI)号决议（第一条 

第1款）。 

9 3洛桑条约第六十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二十八卷，第5 3页）， 

94参看上面对第七条的评注第(2)至(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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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第九条内所制定的规则基于下述事实：国家继承，即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 

系所负责任由别国取代，对第三国的财产不发生法律影咽.在对这一条作出评注 

之前，委员会要指出，这一条已列入草案的第二部分内，第二部分专门讨论国家财 

产的继承问题.因此，没有理由因为第九条不提及私人财产、权利和利益而提出 

相反的论据。 

(2) 象"国家继承"一词后出现"本身"字样所强调的，第九条只涉及国家继 

承的问题。这决不妨碍继承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家继承后按照国际法其他部 

门的规则就第三国的财产问题采取任何措施. 

(3) "财产、权利和利益"的字样是从第五条借用的，在第五条内，这些字样 

是"国家财产"'一词定义的组成部分.而在第九条内，该词后面跟着"对国家继 

承日期时在被继承国领土内"的隈定性从句.委员会认为，国家继承对于在受到 

这种继承影响的领土之外的第三国财产、权利^利益显然不发生任何影响，因此本 

条的范围应限于受继承影响的领土. 

(4) "按照被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等字也是从第五条借用而来。委员会在 

这方面要提到上面对第五条的评注第（11 )段所载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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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关于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 

评 注 

(1) 本部分第一节的条款草案论及一般适用于各种继承的与国冢对国冢财产继 

承有关的各种问题.第二节包括她十条至第十四条，论及每种继承中被继承国的 

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问题.鉴于各种继承之间有显著的差别，对草案笫二部分 

第二节来说，这个方法最适当.各种继承之间所以有显著的差别，是因为：第一, 

牵涉到IS家继承所涉领土的主权的变更或牵涉到为这种领土负国际关系责任的当局的 

变更时的政治环境；第二，某种财产的移动性质对谋求解决办法所加的各种限制. 

在论及个别条款草案之前，委员会愿意就本节条款的若干特征作出以下的一般性评 

论. 

关于继承种类的选择 

(2)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专题，委员会在它一九七二年的暂订草案， 5 

中，采用了四种不同的国家继承：(a)领土一鄧分的移转；（b)新独立国；（c)国 

冢的合并与联邦的解体；（d)—个或一个以上国冢的领土的一部分或几部分的分离. 

不过，委员会在一九七四年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对关于国冢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条款 

草案进行二读时，作了某些更改，结果更全面地和更明确地重新界定了'第一种继承， 

并将最后两种继承合并为一.首先，"领土一部分的移交"改称为"对领土一部 

分的继承".委员会并将"虽非一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其国际关系由该国负责的任 

诃领土，成为另一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情况归入这种继承.委员会用这个公 

9 5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二 十 七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1 )英文本 

第9页起，第二章，0节（《一九七二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0 

页起，A/ 8 7 1 0 / R e v 1号文件，第二章，C节）， 

9 6 同 上 ， 《 第 二 十 九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1 ) , 英 文 本 第 4 9 

页，第二章，D节，笫十四条（《一九七四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英文本第2 0 8页，V 9 6 1 0 / R e v . I号文件，第二章，D节，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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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与其殖民国以外的另一国合并从而结束其殖民地地位的非自治领土的情况。 

为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目的，任何这种情况都归入第一种继承，即"对领土一 

部分的继承"。此外，委员会将最后两种国家继承合并，标题则是"国家的合并 

和分离"。 

(3)为关于11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草案的目的，国际委员会对它所作继承种 

类的选择总结如下： 

"关于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这个专题一向都是从各类不同事件对被继承国 

条约的影响这个观点来探讨的，主要是：另一个国家归并被继承国的领土；自愿 

割让领土给另一国；部分领土脱离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新国家；几 

个国家结成一个联盟；受另一国家的保护或此类保护的终止；领土的扩大或丧 

失。除了研讨国家继承的传统类别外，委员会还顾到了联合国宪章对附属地 

领土的规定。它的结论是，为了编纂关于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的现代法律， 

把国家继承事例分为三大类就已足够，计开：（a)对一部分领土的继承； 

新独立国家;(e)国家的合并和分离。 

(4)委员会在从事编纂和-逐步发展有关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和国家对条约以 

外事项的继承的法律时，经常记得在这两个系列的条款草案间维持某一程度的平行 

关系是合乎需要的，特别是在可能的范围内采用相同的定义和相同的基本原则，但 

不因此而忽略或不理会这两个专题的个别特征。委员会认为在尽可能不使工作变 

质或受到不必要的妨碍的条件下，应将这两个系列的条款草案的平行关系视为合乎 

需要的目标a 然而，就本草案而言，应该让它有必要的伸缩性，以便通过最能实 

现以下目的的案文：即在一个独立的草案内编纂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特别是国家财产的继承的国际法规则， 

(5)根据以上各点，委员会重申了它的以下立场，即为了编纂国家在条约方面 

的继承的现代法，象在一九七四年草案内所做的一样,将国家继承的情况依上文所 

" 同 上 ， 第 1 3页，第7 1段（同上，第 1 7 2页，A ^ 9 6 i o卢 e v . 1号文件，第 

7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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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三大范畴"、加以分类即可，但它发觉，鉴于HI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特别是国 

家财产，的继承的主题均有其各自的特征和要求，为本公约草案的目的，在选择继承 

种类时必须更精确一些.因此，关于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委员会决定还是在本 

草案区分下列三种情况并分别处理为宜：（1) 一国将领土一部分移交给另一国的情 

况，即第十条的主题；（2)附属领土成为负责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另一国领土 

一部分的情况，即非.自治领土与其殖民国以外的另一国合并，从而结束其殖民地地 

位的情况-这是第十一条（新独立国家）第3款的主题；（3) il家的一部分领土 

与该国分离而与另一国合并的情况，这是第十三条（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 

离）第二款的主题。此外，关于国家的合并和分离,委员会沿用了在不同的条款 

内分开处理这两种继承的方式，但它觉得还是对"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的分 

离"（第十三条的主题）和"国家的解体"（第十四条的主题）加以区别为宜。 

一般规则和有关"特定种类"财产的规则两者之间的选择 

(6) 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报告，考虑在三个可能的方法中采用哪一个 

方法以决定应为每种继承制订规则.第一个方法是就国家继承所涉及的最基本和 

最广泛的特定种类的国家财产(这些财产可以说从国家的存在本身所衍生，代表所 

有国家的共同因素，例如货币、国库、国家资金、档案和图书馆）通过特别规定 a 

第二个方法是：为每种继承草拟一般性的规定，而不是关于每一特定种类的国家财 

产。第三个可能的方法是将前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为每种继承，制订一、二条一 

般性的条款，并斟酌情形，加拟一两个关于特定种类的国家财产的条款。 

(7) 委员会决定通过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八次报告"恢复采用的方法，即为每 

种继承制定对所有种类的国家财产适用的一般性规定，委员会决定不采用第一个 

方法一这个方法曾是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的基础并曾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一九 

七五年）上加以讨论一-倒不是因为根据"特定种类"财产的选择可能被视为人为 

的、随意的或不适当,而是因为必须为货币、国库和国家资金等复杂事项草拟极端 

9 8
见本评注上文第(3)段， 

"《一九七六年⋯'年鉴》，第二 è ,第一部分，第 5 5页起，A , C N . 4/292号 

文件。 
一 44 ― 



专门化的规定，不过，委员会采取了以下的立场：鉴于档案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性 

质特别，草案似应有单独一节对这个特定问题予以适当的处理。 

不动产和动产的区别 

(8) 委员会为每种继承制订对所有种类的国家财产适用的一般性规定的过程中 

发现有必要区分国家不动产和国家动产，因为对这两类国家财产不能作同样的处理， 

而且关于对国家财产的继承，不论被继承国和继承囯的法律体系为何，必须予以分 

别考虑。这一区别见诸世界各主要法律体系，主要是同物的本质所造成的物理区 

别标准相对应。按照物理来说，某些财产同领土相连，因此不能移动；这就是不 

动产，而其他种类的财产可以移动，因此可以从领土上移走；这就构成动产。不 

过，似乎有需要明白表示：委员会采用这一用语，并不是倾向于普遍适用某一体系 

的法律。特别是那些完全导自罗马法的法律，因为如同关于区分公私所有权的情 

况一样，如果国内法的概念不存在于所有主要的法律体系，即不应涉及。因此， 

所作的区分有别于象法国法律那样的严格的法律范畴。而仅仅是为了国家财产的 

继承的目的，使用"动"和"不軌两个词来指出可以移动和不可移动的财产似最 

恰当. 

(9) 将国家财产的两个范畴与"领土 " 一并提及，仅仅反映出国家主权是从对 

土地的主权发展而来的历史事实。谁只要拥有土地，也就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 

这一点必然对当代的法律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的国家主权主要是建立在一个实 

质因素之上：领土- 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不论一国的政治或法律体系为 

何，所有以任何方式与领土相关连的东西都构成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国家便不 

能存在。 

财产与领土的关连的基准 

(10)不论是何种继承，国家对国家财产的继承都要符合适用于草案第二部分 

第二节全部的一个主要基准：这种财产与领土之间的关连。应用这一基准，基本 

基本原则是，国家产财一般由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国。关于国家财产的转属原则本 

身可从一项物质基准（即由财产的性质或财产的位置而来的领土与财产之间的关系> 



的适用而导出。此外，这个原则背后还有另一个原则，即关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的实际生存原则。 

(11) 关于国家不动产，这种财产与领土之间的关连原则是根据有关国家财产 

的地理位置具体适用的。因此对本部分第2节所论及的各种继承，是按照情况以 

第十条第2款(a)项和第十一条第1款(d)项的下列说法来表达关于被继承国的国家不 

动产转属继承国的规则的: 

"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或以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第1款(a)项略为不同的形式表达： 

"位于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很显然地，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国家不动产的转属的规则对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以外的国家不动产不适用，但迂国家解体的情形（如第十四条的评注所解释者）， 

当然不在此限。 

由于财产的流动性而造成特别问题 

(12) 关于囯家动产，由于国家财产的可动性质或流动性的特别情况对国家在 

这方面的继承问题增加了特别的困难。尤其是由于这类财产可移动，因此随时可 

以被移动，使得易于改变对财产的控制。委员会认为，光是由于国家动产位于国 

«7舰麵土在内，继承囯不能因此就自动享有要求这些财产的权利，反过来说，光 

是由于动产位于领土以外，被继承国不能因此就自动享有保有这些财产的权利。被 

继承国保有或继承国接受这些财产，都必须满足其他条件。这些条件与关于国家 

继承所涉领土和被继承国的生存的一般条件不是没有关系的。它们同永远不应忽 

略的一般的公正原则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形下，这一原则要求将财产分配给继承国 

和被继承国，如果被继承囯不再存在而继承国有一个以上的话，则分配给每一继承 

国。被继承囯不得过分利用有关国家财产的流动性，以致使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严重 

失调并危害继承国的生存。因此，应当提请注意本着信义所不能逾越的范围，被继 

承国如果逾越此一范围，就是背弃一项基本的国际义务。 

(13) 在国家继承发生时，因为十分偶然的缘故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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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国的任何国家动产不能根据事实本身或完全自动地转属继承国。如果光是考虑 

到财产的位置，在某些情况下，就会破坏公正原则。此外，囯家财产可能光是由于 

偶然的缘故而位于某一点，并不是制订规则必须审慎从事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 

在某些情况下，被继承国并非偶然地而是故意地将动产放置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 

而这些财产与领土没有任何关连，或者至少没有只是同该领土发生的这种关连。在 

这种情形下，将该财产光是留给继承囯似有欠公平。比方，在被继承国领土到处 

流通的货币的黄金储备或金属保证可能留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之内。仅因为全部 

储备都在领土内，如果被继承,来不及带走这些黄金储备便容许继承国有权得到这 

笔财产，是不可想象的。 

(14) 在另一方面，11家动产位于国家继承发生后主权仍属继承国的领土一部 

分，虽然通常有正当理由假定这些动产应继续是被继承国的财产，但这种假定不管 

如何理所当然，并不一定是无可辩驳的，光是由于财产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之^ 

不能因此构成被继承国保有这些财产的绝对理由。如果财产单独地，或甚至同时 

地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相关连，基于公正原则和领土的生存，继承国应给予对该项 

财产的权利。 

(15) 根据上述的各项考虑，委员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就国家动产而言,国家 

动产与领土之间的关连原则不应以国家财产的地理位置为根据而具体适用。上文 

解释过，'°°对国家动产的转属适用的法规应建立在领土的生存原则之上，并照顾 

到公正原则；委员会有鉴于此，审议了如何表达关于领土和有关国家财产之间的关 

连的基准问题。有人建议了各种不同的词句，其中包括与领土之间存在"直接和 

必要关连"的财产，"属于对领土的主权的财产"和"行使对领土的主权所必需的 

的财产"。委员会以这些词句不够明确不予采用，最后通过"与被继承国对国家 

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财产"这个提法。因此，对草案第二部分第二节 

论及的各种继承，将按照情况以第十条（第2款0>)项）第十一条（第1款(b)项）第 

十三条（第1款项）和第十四条（第1款(c)项）的以下用语表达关于被继承国的 

囯家动产转属继承国的规则： 

1 0 0本评注第（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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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国家动产应转属继承 

M o " - --

衡平原则 

(16) 如上文所指出的衡平原则是关于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的活动有关的国家动产转属继承国的规则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这一点，衡平原 

则虽然重要，但并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要是那样整个规则就只剩下衡平规则了。 

到了极限，这个规则将使任何编纂的尝试成为不必要，所需要的不外是一个条款， 

规定财产公平分配的规则必须适用于对国家动产的继承的所有情况。主要的任务 

不能交给衡平原则，因为还有关于财产与被继承国在领土的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物质 

基准。事实上，衡平原则应该说是一个制衡因素，起矫正作用的因素，目的在于 

保留国家动产和领土之间关连的"合理性"。衡平观念可使"与被继承国对领土 

的活动有关的‧‧。财产"的概念，得到最明智的觯释并给予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 

意乂 o 

(17) 然而，对于若千涉及非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 

被继承国国家动产转属继承国的特定种类继承所建立的规则，却需要衡平原则发挥 

较大的作用。就新独立国家言，倘若附属领土曾对这种财产的创造作出贡献，这 

些财产应按照附属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国（第十一条，第1款(c)项)。就 

国家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或国家解体的情况言，这些财产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 

继承国（第十三条第1款(c)项和第十四条第1款(d)项）。 

(18) 就国家解体的情况言，衡平原则是关于位于被继承国领土以外的被继承 

国国家不动产转属其中一个继承国的规则的根据，因为这项规则要求其他继承国得 

到公平补偿。 

(19) 最后，就国家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或国家解体的情况言，关于国 

家不动产和动产的转属的规则不妨害国家继承所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第十三 

条家3款和第十四条第2款）。 

评注的第（12)和（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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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按照夏尔‧维斯谢尔的说法，衡平原则是"一个独立和自主的法律来 

沅 " 。 ' ° 2 根据国际法研究所的一个决议： 

"1 ‧ ‧ ‧'衡平原则通常是法律的正确适用所固有的； 

"2.国际法官只有在各当事方清楚明确地授权时. ‧ ‧ 才 能 根 据 衡 f 

原则作出裁决，而不受适用法律的拘束。"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2款，法院实际上只有在各当事方同意时才能 

根据公正和善意的原则判决案件。 

(21) 国际法院确曾有机会处理这个问题。对《北海大陆架》一案，它设 

法区别衡平观念和公平原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大陆架的划线问题，向法院提 

出：应当否决"等距方法"因为它"不会导致公平的分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要求法院援引衡平观念，接受每个沿海国有权获得正当和公平的分配的原则"。'。* 

当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只有在各当事方明确同意之下才能根据公正和善意原则 

作出判决的案件与牵涉到援引衡平观念作为法律的一般原则的案件之间,作出了区 

分。法院在其判决内决定，对这个案件，国际法援引公平原则，各当事方在其后 

的谈判中应予以应用。 

(22) 法院说： 

" • • •这不是一个只是把衡平观念作为抽象的正义来适用的问题，而是 

按照在这个领域内一向是发展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来适用一条本身 

必需适用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则的问题。"'° 5 

<°2 Annuaire de l ' I n s t i t u 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31»- ( B r u s s e l s ) , v o l . 38x 

p.239-

, 0 Î

 Annuaire de l ' I n s t i t u 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37 ( B r u s s e l s ) , v o l . ho, 

p. 271. 

' 。 ' 关于北海大陆架案的判词，《国际法院一九六九年判例汇编》，第9页。 

105 同上，第4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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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意见是，"公平原则"是建立在"极为一般性的正义和善意的规则"之上 

的"实际的法律规则"。 1 ( "这些"公平原则"有别于被视为"抽象的正义"的"衡 

平观念"。 

法院的判决 

"顾名思义，必须公正，因此在这个意义之上也就是公平的。不过，在谈到 

法院执行或宣布法律时，意思是指判决的客观正当理由并非来自规则以外的考 

虑，而是基于规则的考虑，而在这个领域，正好是法律规则要求应用公平原则。" 

(23) 法院判词第92段和第93段相当清楚地指出在应用衡平原则时的方法: 

" ‧ ‧ ‧决定必须公平是不言而喻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界定用以划界的方法，以 

确认划界是公平的.••仅根据衡平规则，而不在一定程度上指出可适用于本案 

的可能方法‧ ‧ ‧是不够的。 

"事实上，各国为了确保执行公平的程序而可能加以考虑的因素是没有法律 

限度的，而且多半是所有考虑的折衷造成了这个结果*而不是根据其中一项考虑, 

排除所有其他考虑。如何对不同的考虑给予相应的重视自然须视案件的情况而 

定 " 1 0 8 

(24) 委员会忆及上文各段所载的国际法院对衡平观念的详细阐述，愿意着重 

指出衡平观念，除了是草案从头到尾的一个兼顾因素之外，在本节还作为具体规定的 

部分实质内容，而不等于根据公正和善良原则的法律程序中所使用的衡平观念，法庭 

只有在各当事方明确同意之下方能援引后者。 

第十条 

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 

1-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问题 

~ ~ 同 上 ， 第 4 6 页 。 
1 0 7 同上，第48页。 
' ° 8 同上，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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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2 .如无协议： 

(a) 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b) 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属继承国。 

评注 

(1) 如上文所述，'°
9
国际法委员会在制订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一九 

七四年最后草案时得到的结论是：为了编纂关于该专题的现代法律，将国家继承 

事例分为三大类就巳足够：（a)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0>)新独立国家；（c)国家的合并 

和分离，在一九七四年的草案内，第十四条论及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其开头的一 

句是： 

"一国领土的一部分，或虽非一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其国际关系由该国负责的任 

何领土，成为另一国领土的一部分时；" 

上文也曾指出，"°委员会称为"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的那种继承通过上述案文 

时，对原来存在的国家领土一部分成为另一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情况，增列了非自治 

领土同其殖民国以外的另一国合并，从而结束其殖民地地位的情况，委员会认为， 

为了对条约的继承的目的，这两种情况可在同一条款内一并论及，因为一项单一的 

原则，即条约边界移动原则对这两种情形都适用。 

(2) 与其他种类的继承比较，具有非常独特性质的"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在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专题范围内引起了若干困难。边界调整本身引起"对 

领土一部分的继承"问题，在若干情况下可能仅影响到领土无人居住或人口稀少的 

几英亩地，但在某些国家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到几百万平方英里和住了几百万居民 

~~第二节第(2)和第(3)段的介绍性评注‧ 

1,0 同上，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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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仅影响到无人居住的几英亩地的边界调整，比方使瑞士能够扩展日内瓦— 

克万特兰机场包括前法国领土的边界调整，将引起国家财产，象货币、国库和国家 

资金的问题。还应当记得，边界的少许调整是有关国家之间协议的主题，它们根 

据协议解决移交领土的被继承国和接受领土的继承国之间发生的所有问题，而无需 

征求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的居民的意见。虽然"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涵盖了边 

界的少许调整的情况，而后者是通过一个给所有有关问题提供一般性解决办法的协 

议得到实现无需征求居民的意见，但是这种继承也包括一些影响到人口稠密的领土 

或地段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关于国家财产，例如货币、国库和国家资金的转 

属问题必然会发生，而且实际上这些问题特别尖锐。 

(3) 这个情况‧——即领土变更所影响的地区或许是人口十分稠密，或许是人口 

十分稀少——造成在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范围内"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 

的特定情况意义不明确、性质独特和由此而来的困难。简言之，国家财产的转属 

问题的幅度不仅视移交领土的大小而定，而主要是根据是否有必要征求有关领土居 

民的意见。这些问题在每个情况下都会发生，但当移交领土的地区十分大并且人 

口稠密，将更容易看出和更为显著。这一无可驳辩的现实只是反映出有关领土的 

主权发生了替代的现象，无可避免地由继承国将自己的法律秩序扩展到有关领土而 

出来，比方说改换流通的辅币。货币尤其是国家财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 

因为它是一国的最高权力及其主权的表现。 

(4) 应当补充指出，关于"对领土的一部分的继承"的情况并不每次都有协议 

存在，如果有协议的存在就会使将予制订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的继承的规则成为 

补充性质。此外，对一国领土的人口稠密部分转属另一国的情况——换句话说， 

正是那些较大规模地发生的国家财产(象货币、国库和国家资金）问题的情况—— 

可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协议。这不是一项理论性的假设，除了战争或通过武力 

并吞领土这两种违反当代国际法的情况外，可以设想在对自决作了全民投票以后， 

一国领土的一部分脱离该国而转属另一国的情况，或者一国一部分居民脱离该国而 

他们的居住的领土转属另一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每一次都可以依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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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的协议的，特别是鉴于这种领土变更是在高度政治性的 

环境里发生的。 

(5) 委员会根据上述的考虑决定，为了编纂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特别是国家财产的继承的国际法规则，宜在本草案内将一九七四年关于条约继承的 

草案第十四条所包含的以下三种情况加以区别，并分别处理：（1)一国将领土一部 

分移交给另一国的情况，即本条的主题；（2)—国领土的一部分分离，与另一国合 

并的情况，即第十三条第2款的主题（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和（3) 

附屬领土成为原负责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另一国的领土一部分的情况，即第十 

一条第3款的主题（新独立国家）。 

(6) 因此，第士条限于一国领土的一部分移交另一国的情况，该条标题使用 

"移交"一词和第 1款内使用"将' ‧ ‧移交"等字样用意在于着重指出第十条规 

定的准确范围。所设想的领土移交情况都是对继承国取代被继承国负责有关领土 

该部分的国际关系并不以征求领土该部分居民意见为前提，因为那块地方在政治、 

经济和战略的重要性很小，或者即使有人居住却人口稀少。此外，所设想的情况全都 

是那些草案第三条所规定的在不与国际法，尤其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相 

抵触的条件下发生-的,在-大多数上述情况之下，关于国家财产象货币、国库和国 

家资金的转属问题实际上并不发生，或者没有很大的关联，国家不动产或动产从一 

国转属另一国的问题通常是通过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协议在第十条 

所包含的情况中所占的首要地位反映在该条的第一款，该款规定："一国将一部分 

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问题应按照被继承国与继 

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应当了解，按照第1款的:规定，这种国家财产的转属在 

原则上应按照协议解决，协议应规定如何处置财产，但并不应此而有任何谈判或协 

议的义务。 

(7) 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如无协议，第十条第2款的规定应予适用。第2 

款(a)项是关于国家不动产的转属，而(b)项则是关于国家动产的转属。正如上文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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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第2款(a)项载列符合被继承国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基本原则的关于被 

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按照其地理位置转属继承国的规则。因此，它规定"位于 

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也许在这里不妨 

再次指出，这一规则并不包括位于继承所涉领土以外的国家不动产——这些财产仍 

然属于被继承国。 

(8) 第2款(b)项载列上文解释过的" 2关于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按照该动产与 

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之间关系的物质基准转属继承国的规.则。这 

个基准对有关国家动产的实际地点不作区分，因此也无需明确提到财产"在国家继 

承日期"转属，而且草案第五条所载的国家财产的定义巳包括了时间因素。所以， 

第2款项规定"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 

产应转属继承国"。 

(9) 第十条规定所包含的情况不同于上文所指出的'' 5第十三条第2款所设想 

的一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如这种分离（不同于领土 

一部分的移交）情况之下，继承国代替被继承国负责有关的领土部分的国际关系以 

领土分离部分的居民表示同意为前提（由于该分离领土的范围、居民人数众多，或 

者该分离领土具有政治、经济、战略等方面的重要性）。象货币、国库、国家资 

金等国家财产的转属问题是在一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在 

这些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意义，而这些问题往往不是通过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 

议解决，当有关的领土是在高度政治性环境里发生变更时（实际情况往往是如此） 

这类协议是不太可能的。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完全是可予见的，但不会 

得到第十条给予协议的首要地位，因为对第十三条第2款所涉情况最重要的是居民 

在行使自决权利时所表达的意愿。因此，适用于一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 

~同上，第（1 1 )段。 

m 参看同上，特别是第（15)段。 

"
5
 本评注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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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国合并的情况的第十三条第1款与第十条第1款的规定有别而载有下列条款： 

"除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10) 对第十条所包含的情况适用的规则和对第十三条第2款所包含的情况 

适用的规则两者之间还有一项差别，这项差别是由上文所述的两类情况之间的实际 

差别而造成的，反映在如下的规定：如无第十条和第十三条所设想的协议，第三 

类国家财产只在后者的情况下才转属继承国。因此，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当一 

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第2款），除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另 

有协议外（第1款），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无关的被继承国国家 

动产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第1款(c)项和(b)项合并起来）。第十条所包 

含的情况并不需要这种规定。 

(11 )关于一国领土一部分移交另一国（第十条）和一国一部分领土与该国 

分离而与另一国合并（第十三条第2款）的国家财产转属规则可在国家惯例、法院 

裁决和法律理论里找到依据；一般说来，这三者都是承认被继承国国家财产是可以 

转属的。某些实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即使它们的范围似比通过的规则更广泛。 

(12) 这种国家财产的转移显然是确立的惯例。此外，有许多国际文件记 

载被继承国在没有取得任何补偿条件的情况下将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所有国 

家财产不加区别地明示让与。据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应更有理由接受位于该 

领土内而又属于范围较窄的国家不动产一类的国家财产的让与。如此转属继承国的国家不 

动产是陂继承国在有关领土部分为表示禾Pft使其主，义或为履行行使该主权所涵蕴的一般性义 

务（例如保卫有关领土部分、安全、促进公共卫生和教育、国家发展等等）曾经适 

当使用过的财产。要逐一列举这些财产并不困难：比方，它包括兵营、机场、监 

狱、固定的军事设施、国立医院、国立大学、地方政府办公大楼、中央政府各主要 

办事处、国家财政、经济或社会机构的建筑物以及其通常职能由被继承国本身负责 

的邮电设施。 

(13) 以下的例子将省略两种不足作说明之用的情况，因为它们反映转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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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产一般性原则的适用是由于其他特别和特定种类的原因。第一种包括一切割 

让领土的情况。抵充偿付购买省份、领土等等在过去许多世纪是一般接受的做法, 

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自愈来愈坚决确认民族自决权利以来，这种做法 

逐渐灭迹。从自决权利可以推论：割让一民族的领土来抵充偿付的做法必须受到 

谴责。很明显地，这些往昔的移交情况再也说明不了什么。一国购买领土，即 

买入领土上的一切，或它所想要的一切，或另一方想卖的领土上的一切，但国家财 

产的移交在这里不证明规则的存在，而仅证明有支付能力.
1 1 4 

比方，参看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四日《加施泰因公约》，奥地利根据这个条约 

将劳恩堡以二百五十万丹麦里斯元的代价卖与普鲁士，(英文本见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65-1886(London, William Mdgeway，l870)，vo:i* 

56, p. 1026;法文本见Archives diplomatiques，1865， (Paris Aymot,édit., 

l
8 6 5

) t . IV，p.(^一八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华盛顿条约》，俄罗斯根据这个条 

约将其在北美洲'的属地以一百二十万美元的代价卖给美利坚合众国（英文本 

见M.Malloy,corap., Treaties, Conventions,工nternational Acts,Protocols 

and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nd othsr Powers, 

I776-I909(Washington .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0),vol.II, P. 

1521)J法国据以将路易斯安那州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代价卖与美利坚合众 

国的条约(英文本及法文本见G,F.<ae Martens, éd., Recueil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Gottingen,Librairie Dieterich , l 8 5 1 )，t‧VII'P-IOS) 0 



M第二种情况是被逼割让领土，国际法对这种情况明文禁止，所以对这种情 

况的财产继承并无规定.'' 5关于这一点，参看箪案第3条的规定. 

m第三种情况也许是非常明显的，它涉及"无偿自愿割让".在这些十分 

特珠和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财产的转厲既无争论也不含糊，因为与其说它是遵照国 

家继承的一般原则发生的，无宁说是根据明示的意， 1 16 

1 , 5从前，这种被逼割让的情况相当常见而普遍.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这 

里引用其中一则作为关于当时如何解释与主权相关连的财产继承概念的文件证 

明.《比利牛斯条约》将阿拉斯、贝顿、朗斯、巴波米等地割让给法国，其 

中规定这些地方： 

"••••••••过去属于天主国王⋯-⋯将转属最虔诚的基督国王及其继承人和 

受让人⋯-⋯享有相同的主权权利、财产权、君权、授职权、监督权、管辖 

权、任命权、以及对在上述国家范围内的主教区、教会和其他大小修道院、 

宗教高位.牧师寓宅或任何其他宗教财产的特权和优越地位⋯-⋯为此目的 

天主国王兹放弃〔这些权利〕⋯-⋯以及所有人、奴仆、子民、区、村、小 

村、森林:⋯⋯.天主国王同蒽⋯⋯-与法国皇室合并；所有相反的法律、惯例、 

规约和宪章⋯-⋯全部失效.，， 

(英文本见F, I s r a e l , op. c i t . , vol . I , .pp .69-70 ；法文本见 à u Mont, op. c i t . 

t.VI, part I I , p.269.) 

116 
比方，参考大不列颠于一九八〇年将伊利湖部分马蹄礁割让给美国；一八二一 

年七月在索得维的亚举行的马拉圭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合并的芝普天娜省的决定； 

一九七八年米卢兹自由市自愿加入法国；一七九五年库兰公爵领地自愿加入俄 

国；巴西和乌拉圭于一九〇九年十月三十日締结的关于无偿割让威水湖、岛屿 

和小岛的《里奥条约》；根据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日《苏黎世条约》，法国无 

偿地自愿将伦巴第割让给皮德蒙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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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第十条和第十三条所涵盖的领土变更发生在战争之后者相当多.在这种 

情形下，和平条约载有关于战败国割让的领土。 基于这个理由，对和平条约和其 

他类似文件关于领土移交所发生的问题的规定，即使不作明确保留，也须谨慎处理. 

在这个条件之下，可以指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主要禾,彭游»^位于割让的 

德国、奥匈或保加利亚领土的所有公共财产全部转属继承国。"
7 

Ht)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捷克斯洛伏克和苏联之间 

的条约规定在《圣曰尔曼昂茱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内割让喀尔巴阡以南的乌克兰与 

苏联。附于条约的议定书规定"无偿地将在喀尔巴阡以南的国家财产的所有权移 

交".芬兰和苏联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所締结的和平条约'' 8规定相互割让 

领土，并载有一个附件，其中规定位于任一国割让领土内具有军事或经济重要性的 

一切建筑和设施应原封不动地移交继承国。议定书特别提到桥梁、水坝、飞机场、 

军营、货仓、铁路联轨点、制造企业、电报设施和电力站。同盟国和意大利于一 

九四七年二月十日所締结的和平条约也载有应用被继承国财产，包括不动产在内， 

转属继承国的原则的规定。比如，条约附件十四（关于割让领土的经济和财务规 

定）第1款规定"继承国应无偿地接受在割让领土的意大利国家财产和准国家财产 

" 119 

ft 

as法院和其他管辖机构也似乎无保留地赞同关于一般公共财产的转属，尤其 

是国家财产，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转属原则。首先，国家法院便是如此，据卢梭说， 

、"参看《凡尔赛条约第二五六条(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v o l . 112,p. 125) 

《圣日尔曼昂茱条约》第208条'（同上，PP. 41 2 — 4 1 4)《特里亚农条约》第 

—九一条（同上，vol. 113. PP. 564—565),和《塞纳河畔纳伊条约》第 

—四二条（同上,v o l . 112, PP. 821—822)。 

" 8 英文本见Supplement 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v, 19^0 

(Concord (N.H.),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Rtimford Press, 

1940)， vol.3^,PP.127-13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十九卷，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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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法院无异议地接受关于公共财产转属新国家或合并国家的一般性原则'V 2 Û 

(19)国际法律机构的决定肯定了这个规则。对彼得‧帕索马尼大学案，常设 

国际法院笼统地申述了（所以可在这个范围内引用该项申述）关于公共财产转属继 

承国的原则，按照该法院的说法，这是"一般接受的国家继承法律的原则'
2
'拫 

#"力孤九年二月十日与意大利締结的和平条约而设立的法意和解委员会肯定了关于 

国家不动产的全部所有权专属继承国的原则。这一点可从它所作的一个决定中推 

断出来.委员会发现"意大利政府的主要论点同第1款十分明确的词句相抵触： 

Ch. Rousseau^ Cour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l'es transformations 

t e r r i t o r i a l e s des Etats et leurs conséquences juridiques ( P a r i s , Les Cours 

de droit, 1 9 6 4 - 1 9 6 5 ) , p. 1 39 . 书中笼统提到柏林卜-诉法院(Kammergericht)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的判决书（对梅梅尔的国家继承案——依一九三九年三 

月二十二日德意志立陶宛条约将梅梅尔领土归还德意志帝国（H. Lauterpacht, 

ed., Animal Digest and Reports of public工rvbernational Law Cases, 19X9-

I9U2, Supplementary Volume (London), ca.ee No.Ulf, pp. 7^-76)), 

它提到公共财产转属继承国的'比较法，(按前后关系应为"普通法，，之误）. 

书中还提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巴勒斯坦最高法院判决书（阿米尼‧南米 

卡‧苏尔丹对检查长案(H. Lauterpacht, ed., Annual digest ‧‧‧， 19^7, case 

No.:U+，P;P*36-iKD).)，该判决书根据对一九二三年《洛桑条约》第六十条的觯释，确 

认土耳其公共财产移交巴勒斯坦（英国）政府的有效性。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判决书，对匈捷混合仲裁法庭一项判决的上诉（彼 

得‧帕季马尼大学对捷克斯洛伐克州案）,P.C.I.J.， Series A/B N0.61, 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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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国应无偿地接受在割让领土内的国家财产，以及准国家财产，包括社区财产，，.'22 

m就国家动产而言，委员会曾解释过，'"鉴于国家动产的可动性的特别性质， 

不能根据有关财产的地理位置，具体适用关于这些财产与领土之间的关连原则，委 

员会决定以下列公式表示关于领土和有关动产之间的关连的基准："与被继承国对 

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财产"• 这个概念可视为与国际法院判决所 

支持的一个概念密切相关，即关于领土地方当局生存所必需的地方当局财产的转让 

的概念‧ 比方，对领土为法意新边界所分割的地方当局关于财产分配的争端，根 

据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同;t大利締结的《和平条约》而设立的法意和解委员会曾指 

出： 

"⋯一.《和平条约》并不反映出⋯一.在意大利的立法中或在领土割让收受国的 

立法中可能存在的公共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分别.不过'财产的性质和它 

的经济用途，对财产的分配有一定的影嘀. 

"分配首先必须正当和公平‧ 不过，《相平条约》并不只限于诉诸公正 

和公平，而是为地方性财产一整类和通常是最重要的一类财产规定具体的基准. 

"〔条约〕-⋯⋯是否规定两种不同的协议⋯-⋯其中一种关于公共当局财产 

的分配，另一种确保 4对居民继续提供必需的市政服务*'⋯一，的问题或许可 

搁置一旁.但即使如此，当必要的市政服务按通常情形是由必须分配的市政 

府财产所提供时，关于对居民继续提供必要的市政服务的基准就更有理由起决 

' 2 2法意和解委员会，"其领土为和平条约第二条规定的边界所分割的地方当局关 

于财产分配的争端：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和十月九日所作的第一四五和一六 

三号决定，，（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十三卷（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64. V. 3 )第 5 1 4页）‧ 

附件十四，第1段规定"继承国应无偿地接受在割与它的领土之内的意大 

利国家和准国家财产⋯-⋯"（联合国，《条约汇编》笫四十九卷，笫225页,〉 

参看上文第2节的介绍性评注第(13 —as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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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作用* . 分配应按照效用原则*进行，因为在这个情况下，由《条约》 

的起草人看来，该项原则^然是最为公正和公平的". 

el)更具体地说，关于国家动产，下文将举例逐一讨论货币、黄金和外汇储 

备的情况.为现有的目的，同时有鉴于上文所述的委员会的决定，这些情况已 

足够用作说明，在第十条的范围内将不另提到档案问题，因为关于这点已有许多国 

家惯例存在. 

货币 

m为国际法的目的，货币的定义应照顾到以下三个»因素:a)货币是主权的 

一个属性，（b)它在特定的领土内流通，（c)它代表购买力.有人指出这个法律 

定义 

"必然建立在国家的概念, ‧ 更笼统一点，建立在法律上或实际上的主权权力 

之上.这一命题的必然结果是：在法律上讲，流通的交易媒介如果不是由国 

家确定或核准发行，就不成为货币，反过来说，货币只有通过正式的非通货化 

才会失去它的地位".' 2 6 

为了本专题的目的，它的含意是在继承所涉领土内被继承国丧失，而继承国则行使 

它自己的货币权力.这意味着在同一时候，与货币主权的表现或领土内活动有关 

的国家财产（黄金和外汇储备、位于领土内发行机构的不动产和资产)必须从被继 

承国转属继承国。 

货币同领土的正常关系表现在以下的概念中：货币只能在发行当局的领土 

内流通，国家的"货币领土性"或"货币空间"的概念涵蕴以下两点：第一，被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十三卷（前引书）第519页. 

参看上文对第2节的介绍性评注第(7)段。 

"
6

 D. Carreau, Souveraineté et cooperation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e 

( P a r i s , Cujas, 1970),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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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国完全放弃有关领土的货币权力；第二，继承国代替被继承国取得该领土内的 

相同特权。但无论是放弃权力和取得权力，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安排，即在国 

家继承发生之日，一领土不可能没有任何货币流通。由于被继承国不可避免地留 

下货币在领土内流通，而继承国又暂肘保留这些货币，继承国因此有正当理由要求 

享有作为这些货币的保证或支持的黄金和外汇。同样地，按照关于国家的"货币 

的领土性"或"货币空间"的这项原则，领土继承所涉领土内中央发行机构任何部 

门的不动产和资产转属继承国。由于货币的流动涵蕴了保证或支持——归根结蒂 

是公共债务——流通中的货币不能离开它的基础或正常支持，后者是由所有黄金或 

外汇储备和发行机构的所有资产所构成的.毕竟，这个绝对不可分性只是描述了 

货币现象运行的全球性和"机械"方式. 

m在现有的世界货币制度中，货币只因黄金支持才有其价值，因此在国家继 

承问题上，将货币同它的支持分开是没用的，因此，对不可避免地有纸币流通的 

领土行使管辖权的继承国一定需要接受数额与发行这些纸币所需支持相当的黄金和 

外汇。不过，实际上并非常常如此。关于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分配或指定辅币 

的原则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货币、黄金和外汇储备以及各种属于继承国的 

辅币留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是暂时或偶然的，被继承国无意将它们分配给该领土， 

那么很明显地它们与该领土就没有任何联系或关系，不能转属继承国。一八七〇 

年法德战争期间留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国银行所拥有的黄金在阿萨一洛林割与德国后 

不能转属德国，除非确立这些黄金曾经"分配"给割让领土。 

^ 当外约旦成为约旦时，约旦继承了巴勒渐坦货币理事会的一郤分公积金， 

估计为一百万英镑，但因为其他原因，须同英国付出了等数的款项。 1 2 7 

^6)帝俄在笫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其领土的一部分转属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1 2 7参看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联合王国和约旦所締结的关于解决因结束巴勒斯坦委 

任统治而引起的清算的财务问题的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一七卷， 

第1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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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和波兰。' 2 8 根据所締结的和平条约，新的苏维埃政权完全负起俄罗斯国家 

银行在上述四个国家所发行的纸币所代表的债务.这些文件的规定有的指出苏 

联免除有关国家债务的有关部分，俨如条约放弃了自动继承偾务的原则。其他规 

定甚至言明所以放弃的理由，即这些国家在战时遭受了破坏，'"在同一时候，这些 

条约也有规定，俄罗斯国家银行的部分金块储备移交各该国.就波兰而言，所持 

的理由颇有意思：苏联在这项目下，所付的三千万金卢布相当于波兰领土"积极参 

加"帝俄的经济生活所作的贡献。 

国家资金 

'27)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国家公共资金应理解为现金、股票和股份，这些虽 

然是国家全盘资金的一部分，但由于国家对该区域的主权或在区域内有活动，同该 

领土有关连。如果它们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则无论是流 

动的或投资的，均转属继承国。关于与活动的关连的原则在这种情形是有决定性 

的作用的，S为很明显地.在有关领土转运、暂时或偶然在该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 

资金不转属继承国。 

这里没提到芬兰的情况，因为它在帝俄统治下已享有货币自主权，也没提到土 

耳其。 

参看以下各条约：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同爱沙尼亚的条约第十二条；一九二〇 

年八月十一日同拉脱维亚的条约第十二条；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同波兰的条 

约第十九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笫十一卷，第5 1页；第二卷，第 

2 1 2页；第三卷，第1 2 2页；和第四卷，第1 2 3页）。 

参看"La monnai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1929-11 ( P a r i s , Hachette, 

1930), v o l . 27, p.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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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共资金可以是流动的或投资的；这些包括了各色各样的股票和股份。 

因此，根据波兰最高法院的判决，取得在割与波兰的领土内的德国的"所有财产和 

所有物"也包括将一个协会的资金股份移交继承国."'一 一 -

es)作为"无偿地移交对国家财产的所有权权利"的一部分，苏联接受了位于 

捷克斯洛伐克按照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条约割让的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领土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圣日尔曼昂莱条约》所规定的界线之内）的公共资金。 

第十一条 

新独立国家 

1. 继承il为新独立a家时： 

(a) 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所有，在领土附属期间成为被继承国国家财产的 

动产，应转属新独立国家； 

(b) 与被继承SI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属继承闺； 

(c) 第(a)和(b)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冢动产，附属领土曾为其创造作出 

贡献者，应按照附属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HI; 

(d) 位于II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SJ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2. 新独立国冢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 

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应按照第1款的规定决定。 

3. 附属领土成为原负责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一个国家的领土一部分时， 

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问题，应按照第1款的规定决定。 

' 5'联合国秘书处关于波兰高等法院对"波兰财政部对德国中产阶级基金会案" 

(—九二九年）的判决的摘要，（《一九六三年⋯一.年鉴》笫二卷，笫1 3 3 

页 ， 4 / 1 57号文件，第3 3 7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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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之间对ISI家财产的继承不执行第1至第3款的规定 

而另外締结协定予以决定时，此等协定不应违反各阖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 

永久主权的原则。 

评 注 

(1) 第十一条涉及新独立国家对国家财产的继承。本草案所用"新独立国家 

一词已在第二条第1款(e)项列有定义，因此应参看第二条评注内的有关段落'， 2。 

(2) 在其他形式的国家继承中，被继承国对继承国所继承领土行使充分主权， 

直至继承发生时为止；而本条所指的国家继承，则涉及附属或非自治领土，这类领 

土在《联合国宪章》规定下，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 

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5 Î中指出，这一类领土具有 

"与其管理国之领土分别及不同之地位；在该殖民地或非自治领土人民依照 

宪章尤其是宪章宗旨与原则行使自治权之前，此种宪章规定之分别及不同 

地位应继续存在。" 

此外，按照大会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XV)号决议，每一民族尽管在 

其历史的某一阶段未能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仍具有作为一个民族所固有的国家主 

权的各种属性。下文'h中解释了每一民族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也同样地享有 

永久的主权权利。 

(3) 有人可能会质问委员会，在非殖民化过程实际已结束的情况下何须再对新 

独立国家作出特别的规定；但委员会深信有必要在本草茱中列入这些条款。凡是 

象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这方面的条款草案，必然要先假定民族自决权的 

行使——这种权利是联合国的首要宗旨之一，具有绝对法的特性；这样的条款草款 

不能忽^国际关系的近代历史上实现民族自决权的最重要最广泛的形式，即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所进行的非殖民化过程。事实上，委员会在编纂和逐渐发展有关国家 

"' 2上文，第二条评注第(6)段。 

1 "大会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第 2 6 2 5 (XXV)号决议，附件。 

1 5 4 本评注第 ( 2 7 ) - - (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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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方面的国际法规则的工作上，充分意识到大会所交付的确切任务，即，在审査 

国家继承问题时，要妥为顾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莸致独立各国的意见。' 5 5非 

殖民化的过程虽已大体上得到实现，但并未全部完成；二十四国委员会一九七八年 

的报告'' 6确认了这一点，其中指出，许多附属或非自治领土仍有待于进行非殖 

民化。此外，本条款草茱不仅限于对尚待非殖民化的附属或非自治领土发生效用。 

在许多情况下，非殖民化的作用，包括国家财产的继71等问题，在达成政治独立的 

多年之后仍然存在着。委员会在进行其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工作时，充 

分认识到有列入关于新独立国家的条款的必要；这些条款列入了一九七四年提交大 

会审议的该草案最后定本，也列入了根据这一定本而于一九七八年通过的《关于国 

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对于当前这个问题，没有理由要改变关于 

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条款草茱中既定的型式；相反地，在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 

的继承的问题上，如果不是更有理由也是同样有理由应保持涉及"新独立国家"的 

继承型式的。另外，鉴于这两组条款挲案间的«关联和对称性，如果本草案中不 

列入关于新独立国家的条款，就会形成一个无法解释的漏洞。 

(4)第十一条内包括了非殖民化过程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最常见的是该新独 

立国家由一个附属领土形成；有时新独立国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第 

2款）；有时附属领土成为原管理国以外的一个已存在的ffl家的领土一部分（第3 

款）。在所有上述情况中，国家财产转腐的规则均应相同，因为每一种情况继承 

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就是非殖民化。基于这个理甶，委员会已说明过'"，它认为 

宜于把最后一种情况归入本条之内一在一九七四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 

草茱中，这种情况列入为第十四条的条款（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 8——-因为 

' 5 5大会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765 ( XVII)号决议和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十八曰第1902(XVI工工）号决议。 

1 5 6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 

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3号》（A/3 3 / 2 3 / R e v。 i )。 

'' 7参看上文第二节介绍性评注第(5)段。 

"
8
该条相应于《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十五条。 



这是同一原则——-"移动条约边界"规则——的适用问题。 

(5) 关于国家财产转属新独立国家的规则与关于其他继承型式的规则有些不同， 

目的在于充分照顾到新独立国家刚形成时的特珠情况。对于从殖民统治下达成独 

立的国家必须适用"领土生存原则"，而"公平原则"又要求在关于国家财产的继 

承的法律规则上对这一类国家给予优惠待迂。因此，下面将说明其中两个主要的 

不同点。第一，作为一般的规定，位于有关附属领土内的不动产以及与被继承国 

对所涉附属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动产，应于新独立国家诞生时转属继承国，不论该新 

独立国家是由一个或两个或若干个附属领土所形成，或当附属领土通过与另一已存 

在的国家合并或联合而达成非殖民化时转属继承国。与其他继承型式的有关条文 

不同的是，这里不需提及任何协议。第十一条中对于新独立国家没有使用第二节 

其他各条所用的"如无协议"，或"除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等措词； 

其原因主要并不是因为一个尚未成为国家的附属领土，严格说来，还不应视为具有 

订立国际协定的能力，而是在于体认到新独立国家经过非殖民化而诞生时所处的极 

为特珠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为了取得独立而进行谈判时，会由于该领土同原宗主 

国之间不平等不平衡的法律、政治、经济关系而造成许多情况下对于将要独立的一 

方十分不利的后果。 

(6) 第二点差别是，这里提出了贡献的概念，即：被继承a的某些动产，与被 

继承国对所涉附属领土的活动无关，而附属领土曾为其创造作出贡献；这类财产应 

按照附属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国。这^规定是衡平概念的兵体应用，构 

成了实证国际法的一条规则的部分实质内容；这氽规则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存居住 

于有关附属领土内的人民的祖传财产和他们的历史及文化it/s 当继承a为新独 

立国家时，其全国都受到这种国家继承——对被继承国财产的创造曾作出贡献国家 

的继承一一的影响。这些财产应按照附属领土对其创造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 

国才是公平的。这里，可以提一提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第3391 (xxx) 

号决议，其中大会呼吁"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确认"由一个国家将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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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物、博物馆珍品和手稿迅速无酬地归还原主国家，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际间的 

合作"，并请联合国各会员国批准教科文组织大会一九七〇年通过的《禁止和防止 

文物非法进口、出口和转移主权措施公约》。'〃 

(7)第十一条第1款(a)项所处理的是新独立国家特有的一个问题。即在附属期间 

以前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所有的动产的问题。到了附属期间，这些财产的一部 

或全部很可能转属于管理该领土的被继承国。这些财产可能是具有文化或历史意 

义的动产例如艺术品或博物馆珍品等，也可能是大使馆或行政大楼之类的不动产， 

这一项内规定，此类财产应归还原主。但(a)项的文字只提到"动产",规定这种 

动产应转属新独立国家。第1款(a)项没有杷不动产包括进去是因为第1款(d)项涉 

及所有的"位于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包括附属前原属领土所有的不动产 

在内。第1款所涉情况有必要明确加以规定，虽然它也可以视为有关附属领土 

"本身财产"的较大问题中的一个方面。第十一条的规定并不打算适用于非自治 

领土属下的财产^为这些财产不受国家继承的影响。一般说来，殖民地享有一种可 

以说是立法上和传统上的特性的特殊地位。它们具有某种国际的个性，可以在其 

领土以内或以外拥賓财产。因此，继承行为没有任何理由会使殖民地丧失它们自 

身的财产。只有位于领土內或与被继承国对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宗主国所遗留 

下来的财产构成继承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对第1款(a)和(d)项所涉情况不作明确 

规定旳话，则在一SI曾经变成附厲领土的情况下，原属该国，伹经转属管理国的财 

产是否仍应视为附属领土的财产这一点就会成为疑问。 

(8)应指出的是，第1款(a)项同其他各项不同，在其句首没有提"II家动产" 

而只提了"动产"。其目的是要扩大此项规定的范围，使其^括在附属期以前原 

属这个作为继承国的新独立国家的领土的财产，不论该领土在附属期以前是一独立 

7 9教科文组织，《大会记录，第十六届会议，第一卷，决议》（巴黎，一九七 

〇年），英文本第1 3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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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一其他形式的自治体，例如邵落或地方政府。 

(9) 第1款(b)项处理"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国家动 

产的问题，这一规则是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的分离、 

以及国家的解体等情况所共同采用的观则。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第二节介绍性评 

注中同本项有关的索（1—2)至（15)段。应该指出，那些暂时或偶然置于附属领 

土內的国家动产，例如法国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撤往西非的黄金，不属于本 

规则的适用范围，因为这些财产并没有实际牵涉到该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 

活动。 

(10) 同第1款0))项所订规则有关的国家惯例，可按国家动产的两个主要类 

别——-货币和国家资金——-来讨论。 

(11) 货币方面，各国的惯例并不一致，虽然有个不变的原则：发行的特权 

属于继承国，因为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权利，也是公共权威的一种象征。在这个 

意义上，就发行而论，国家继承的问题并不发生；被继承国丧失它在附属领土内的 

发行特权，而新独立国家则在取得独立时行使其自身的特权——-这是随着它的主权 

而产生的。附属领土内由它自己的发行机构发行代用币的问题同国家的继承也没 

有直接关系。 

(12) 可以举出的实例有：十九世纪初取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备殖民地；当时， 

西班牙货币一般并没有收回。各个共和国仅仅把流通的辅币上的西班牙天主教国 

王陛下的肖象和名字换成新国家的国徽、紋章或印记，或是把西班牙比索改成其他名 

称而不改变其面值或货币结构。 

(13) 至于印度，这个国家继承了印度储蓄银行的英镑资金，约为116， 000 

万英镑' 4 °。 但是，这些资金不能随蕙动用，只能逐渐地使用。其中6， 500 

万英镑存入一个活动帐户，而其余的较大部分的资金，则放进一个冻结帐户。有 

些款项须由印度转给联合王国以巴基斯坦名义存入英格兰银行,作为运转收支之用。 

1 4°联合王国，《联合王国政府与印度政府间的财政协定》。Cirmd.7195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4 August 1 9 4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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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帐户的取用条件规定在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联合王国同印度和巴基斯坦订定的 

各项协定之中'"。 

(14) 法国政府从法国在印度的行政机关收回了它的代用币，但同意付出赔偿 

金。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印协定》' 4 2 第二十三条规定： 

"法国政府自实际转移之日起一年期内向印度政府偿付与它在实际转移后 

从行政机关收回的流通中的货币票面价值相等的英镑或印度卢比。" 

(15) 由于国家惯例不一致，因此不可能在货币方面订立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 

的继承规则，而必须审査继承之日的当时具体情况。如果货币是由属于领土本身 

的发行机构所发行，则独立后这种情况不改变。但是，如果由"宗主国"发行机 

构负责在领土内发行的货币仍将继续流通，那么就需有黄金和储备金作担保，其理 

由已在第十条评注内作了解释。 

(16) 关于国家资金方面，这里也举一些实例。当法国委任统治结束时，叙 

利亚和黎巴嫩共同继承了"共同利益"资产，包括"共同利益"库存资金以及两国 

从各种特许权所收取的利润。这两国继承了叙利亚和黎巴嫩银行的资产，但资产 

中的大部分被冻结，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为止的一段期问內才逐渐地解冻' 4，。关于 

1 * 1 详情参看工》 Pae:-ison， Les Conséquences flna?iexeres de l a succession des 

Etats ( 1932- 1953) ( P a r i s , Daaat-îfonchrestien, 3 , ) , ：passif,特别是 

p a r t i c u l a r pp. 0^-66 f̂P 8 0 . 

1 4 2
英文本载于《印度外交政策：文件汇集，一九四七至六四年》（新德里，Loïc 

SalDlia(秘书处），一九六六,第212页。法文本载于《法国条约和协定集， 

一九六二年》（巴黎，一九六二年），第5 3 5页。 

' 4 '叙利亚部分，参看《结业办法公约》，《解决债权要求公约》和《付款协定》， 

三份文件日期均为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France, Journal o f f i c i e l de l a 

Republlqiîe lançaise, Lois et décrets, P a r i s , 10 îlarch 1950 , 8 2 n d year, 
lïo. 6 0 , pp. 2597-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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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过去对缅甸的予算赤字所垫付的款项，联合王国免除了其中1， 5 0 0万英 

镑的债款，其余部分则由缅甸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起的二十年期间内无息偿还。 

该前殖民国还免除了它在一九四五年以后缅甸重新建设期间内为缅甸行政管理垫付 

费用方面的偾务'"。 ' 

(17)第十一条第1款(c)项论及(a)和(b)项范围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家动产，附 

属领土曾为其创造作出贡献者，应在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e) 

项同(b)项一样，它所指的这些财产可以是位于被继承国、继承国或者是第三国领土 

内的财产。有人可能会问，譬如说，继承国是否可以在管理国向世界银行之类的 

国际或区域金融机构资本总额所认股额中要求其中任何一部分。虽然这类资产在被 

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进行分配的办法似无先例可寻，但这个问题仍有可能发生，因 

为许多属于技术性的政府间机构是开放给附属领土参加的。这类财产大可视为一 

种基于当然权利应按附属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而属于该领土的财产。委员会认为， 

(c)项所订规则，即：第(a)和(b)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的财产，附属领土曾为其创造 

作出贡献者，应按照该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国，可以用来较顺利较公平地 

解决在这方面产生的许多问题。 

(续）黎巴嫩部分，参看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法国和黎巴嫩金融和财 

政协定》（同上，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和十五日，第八十一年，第6 4,号， 

第2651—2654页，并载于联合国《条约汇編》，第一七三卷，第9 9页）。 

联合王国还偿还了缅甸在一九四二年运动期间向英军供应物品的费用，以及一 

些有关复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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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1款(a)项处理位于取得独立的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不动产的问题， 

按照国家财产的转属以财产与领土间的关联为基准的原则，本项同涉及其他各种继 

承型式的条款一样，规定位于领土内的不动产应转属新独立国家，这个办法不论 

在法律文献或国家惯例中都是一般所接受的，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不会每次都明 

白提到"位于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不动产"；而常常是只提总的财产，不论其 

性质和地理位置为何，因此，如果已有总的转属的规则，则本项所述的较为有限 

的一类财产应转難承国的规定自然更应成立了， 

(19) 在这一点上，可以参考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九日（法国与阿尔及利亚间 

的埃维昂协定）《经济和财政合作原则宣言》第十九条第一款，其中规定："阿尔 

及利亚境内的〔法国〕公共房地产将转属于阿尔及利亚国 ‧ ‧ ‧ " "， ‧ 事实上， 

法国的全部军方房地产和多数民间房地产经过若干年后都已逐渐转羁于滩F及利亚国 

(只有一些双方议定保留的财产和其他仍在争议中的财产除外）. 

(20) 有许多管理国或托管国的双边文书或单方面的法令简单地表示，被继 

承国不要求任何赔偿，放弃其位于S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一切国家财产，或更广泛 

地放弃一切公共财产而不加区别，例如，马来亚联邦宪法（一九五七年）规定， 

联邦或某一殖民地内原属女皇陛下的一切财产和资产，应于宣布独立之曰起归属于 

联邦或其中一国.其中用语是一般性的，不加限制或特定条件，规定被继承国所 

有的，不论何种财产一律转属 ‧ 另外还可提一提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的 

《丹吉尔国际会议最后宣言》，虽然并不完全适用，因为丹吉尔国际政府不能视为 

一个S家.该宣言所附议定书的第二条规定，摩洛哥国"恢复对国际政府受托经 

管的公私产业的所有权⋯.接的I护⋯ ‧，， 147.其'也可咴,的实例有印,—亚与荷兰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〇七卷，第6 5页 . 

《国家继承资料汇编》（ST/aEG/SER.B_/l4，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E_/:p.68.V.5 )第85—86页.并参看西萨摩亚独立国宪法（一九六二 

年）其中宣布："独立日之前属女皇陛下•…或王国政府的一切财产⋯•自独 
立日起应归属西萨摩亚"（同上，第1 1 7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二六三卷，第1 7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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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于一九四九寺十一月二喚T圆桌会议（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一月）将结束 

时所通过的"过渡措施协定草案"；草案中规定转移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公私产 

业内的一切财产，而不仅限于不动产.随后又以一项军事协定向印度尼西亚转移 

了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舰队中属于动产的一些战舰和军事维修设备，外加殖民部队 

所使用的一切固定装置和设备同样地，当塞浦路斯殖民地获得独立时，岛 

上政府的一切财产（包括不动产)均成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财产.利比亚接 

收了"利比亚境内意大利is家所有之动产不动产，无论属于意大利国家名下，或 

属意大利管理利比亚当局名下".，，° 其中，立即移交的财产有："利比亚境内 

的BI家公产（demanio p u b b l i c o )和 不 可 分 割 的 国 家 财 产 （ p a t r i m o n i o 

i n d i s p o n i b i l e ) " ， 以 及 " 法 西 斯 党 及 其 机 关 在 利 比 亚 境 内 的 财 产 " . 

同样地，缅甸也可继承殖民政府公私产业内的一切财产'"，包括联合王国在缅甸 

境内的固定军事资产 

(21)委员会也知悉一些在被继承国与新独立国家间订立的协定，其中，新 

148 

U9 

191 

1 9 2 

1 " 

同上，第六十九卷，第 2 6 6和 2 8 8页.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在尼科西亚签订的有关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各项条 

约，连同附件、附表、地图等等.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三八二卷，附件 

E,第130—138页，第一条和其后各处. 

联合国大会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题为"利ItlE经济及财务条款"的第 

3 3 8 ( V ) 号决议第一条. 

同上.《意大利民法典、第八二二至八二八条定义 3 ，，不可移转的S家财 

产"，其中包括矿产、石矿、森林、营房（即不动产)、武器、军火等等(即 

动产） • 

缅甸政府法案，一九三五年. 

《联合王国政府与缅甸临时政府间关于71 认缅甸独立及有关事项的条约》， 

附件：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仰光签订的国防协定，Cmd 7360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48). 

- 7 3 -



独 立 国 家 向 被 继 承 国 放 弃 当 国 家 继 承 发 生 时 转 属 于 它 的 那 部 

分 国 家 财 产 的 所 有 权 独 立 协 定 之 后 附 加 的 各 种 有 关 财 产 问 题 的 

议定书，规定了独立国不继承属于被继承国的财产的全部.这种情况通常是为了 

提供在原宗主国同新独立国家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气氛中的共同需要.这些协定 

的形式则各有不同.在有些场合下，暂时还保持独立前的原状。在其他一些 

场合，前宗主国（公私）产业的转移是作为原则确认的，但实际上只有对各种军事 

或非军事业务上所不需要的财产才真正执行' 5 6, 有时，同取得独立的领土间 

参看G,Fouilloux: " l a succession aux biens publics français dans l e s E t a t s 

nouveaux d'Afrique"in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XI， 

1965(Paris, C.N.R.S.),pp.885-915. % G. fouilloux, "La succession 

des E t a t s de L'Afrique du Nord aux biens publics français", i n Annuaire 

de L'Afrique du Nord, 1966, pp. 51-79.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二日在巴黎签订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与乍得共和国政府之 

之间关于在法兰西共和国和乍得共和国间各项合作协定生效之前所适用的过 

渡安排的协定"（《国家继承资料汇编》（前引书），第153—154页）第 

四条.随后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签订了一项财产协定的议定书• 该 

议定书满足了两国在"共同需要"方面的愿望，使继承国放弃接受某些财产 

的转移（参看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第63—271号法令，其中公布了一九六 

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国和乍得共和国间财产协定议定书（附有议定书原文)， 

载于J o u r n a l o f f i c i e l d e la R e p u b l i q u e f r a n ç a i s e , L o i s 

et d é c r e t s ( p a r i s , 95"bli y e a r ), ¦2lMaro/.i963, P P .2721-2722 ) 

参看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笫63—270号法令，其中公布了于一九六二年九月 

月十八日签订的关于解决法国和塞内加尔之间财产问题的公约（附有公约原 

文），同上，第2720页.公约第一条订立了向塞内加尔转移"以法兰西 

共和国名义‧‧ ‧登记的国家物件的所有权"的原则.而第二条则具体规 

定："然而，国家物件如证明为其执行任务所需者，仍应归法兰西共和S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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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订协定中明确规定向继承国转移一切公私产业，合并至其继承物内，但同一协定 

又明白表示追回其中某些部分的所有权或其用益权.、"在某些情况下，新独立 

国家同意与前宗主国划分财产，但划分的标准不明显，除了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即 

在需要技术援助，以及前宗主国在场的条件下而言.最后，还有一些情况，条 

约中对于领土或宗主国的公私产业一律不加区分，而规定一种使两S在各项合作协 

定中认为可满足"个别需要"的划分办法： 

1 5 7 

有，并登记在它名下••••••这类物件经列成一览表"载于附件中• 这条观 

定所指的并不是法国业务上所需的国家财产的，，而是这些财产的所有 
一 ―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法HI同毛里塔尼亚之间的公共财产 

协定（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第63—1077号法令），载于Journal 

of fi ci ?1 de l a R e p u b l i q u e f r a n c ai s e, Lois et de 

c r e t s ( P a r i s , 31 O c t o b e r 1963)，. 9 5 t h year. No. 2 5 6 , 

PP. 9 7 0 7 - 9 7 0 8 . 协定的第一条规定永久转移公共产业和私人产业， 

第二条让出了法画业务上需要的某些公共财产.第三条向法国归还了一 

些住宿用的军事方面房产的所有权.第四条规定法S可以在一项防御协 

定下自由使用"在执行交付给法国军事部队的防御任务时所需的设备"‧ 

参看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第63-268号法令，其中公布了一九六一年六月 

六日法国与加蓬共和国间财产协定议定书，载于Journal o f f i c i e l 

da la R e p u b l i q u e f r a n ç a i s e , L o i s e t d e c re t s ( P a r i s, 

21 M a r d i 1963), 95th y e a r , .69, p p . 2718-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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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各方同意以公z平并满足个别需要的全盘办法取代根据物件性质的办 

法来处理财产 . " "， 

(22) 但应指出，这些文件通常都是暂时性的‧ 在许多情况下，当被继承 

a同新独立的继承s之间发展出较平衡的政治关系之后，继承s迟早会把位于领土 

内，同前宗主国订有协定的国家不动产收回， 

(23) 第二款涉及新独立国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附羈领土组成的情况,其 

中规定，第十一条第1款所订的一般规则适用于这些情况•关于这类新独立IS家， 

可 举 出 的 实 例 有 ： 尼 日 利 亚 是 由 四 个 原 先 的 领 土 组 成 ， 即 拉 各 

斯殖民地、尼日利亚北部和南部两个保护领地、以及喀麦隆英囯托管领土的北部地 

区；加纳是由原先的黄金海岸殖民地、阿散蒂、北部保护领地以及多哥兰托管领土. 

组成；马来亚联邦于一九五七年由两个殖民地，马六甲和槟榔屿以及九个保护领地 

所组成‧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不按照一九七八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 

也纳公约第三十条笫1款的方式处理；其中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一般规则的适用上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的新独立国家的情况是和仅由一个附属领土产生的新 

独立国家的情况同样处理的 r 

i9f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国同马尔加什关于经济与财政合作的协定，经一 

九六〇年七月五曰马尔加什法案批准，并经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国法案 

批准 ( J o u r n a l of f i c i e l de la R e p u b l i q u e ；Française 

：Lois et d e c r e t s ( P a r i s , 20 J u l y I960), 92nd y e a r , Eo . 

1 6 7, P . 6 6 1 5 随后于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八日签订了一项法国与 

马 尔 加 什 关 于 财 产 问 题 的 议 定 书 （ 一 九 六 三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第 e s -

s e s 号法 令 公 布 此 一 议 定 书 ， 载 于 J o u r n a l o f f i c i e l 

d e l a R e p u b l i q u e f r a n ç a i s e , L o i s e t d e c r e ts ( P a r i s, 

21 March 1963),95th year,No.69,PP.?-?19-2720)• 她 儺 服 了 一 ;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另一项经济合作协定所订出的情况，并承认了一-—仅在此范a内一一马尔加 

什对其余国家物件的所有权，而军用房产与建筑仍属法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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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3款涉及附属领土成为其管理国以外的一个已存在的国家的领土一 

部分的情况.上面巳解释过 1 6 0 ，委员会认为这种情况较适于同新独立S家的情 

况一并处理，而不照一九七八年维也纳公约的办法，那个办法是把这种"对于部分 

领土的继承"树献，纯的 •领土的移交的情况合并处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 

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中明确指出，同一个独立S家联合或 

合并，和建立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完全一样，也是实现民族自决权的一种方式‧ 

因此，把这一款并入有关新独立s家的条文内是较为合理的.鉴于继承国是新独 

立国家的情况与继承a是一个有附属领土与其合并或联合的国家的情况，在s家财 

产继承的问题上有基本的相似之处，因此本款规定这两种情况都适用本条第1款所 

'订的一般规则， 

(25) 笫4款的规定确认了各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 

应优先于被继承s和新独立国家之间对a家财产的继承不采用本条所订原则而另外 

締结的协定.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曾在许多大会决 

议和联合国其他文书中坚定地加以确认. 

(26) 联合国系统内关于对自然资沅的永久主权问题的近来发展中显得突出 

的是在联合a贸易和发展会议主持下制订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份 

《宪章》是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3281 (xxIX)号决议所通过；该决议 

指出《宪章》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公平、主权平等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相 

互依存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新制庹的有效文件* "《宪章》（第一章）列出十五 

条基本原则，规定各国间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要受这些原则指导，其中包括： 

"°参看上文第二节介绍性评注第（5)段. 

参看，例如大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626(v工工）号决议；一九六二 

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803 ( xvil)号决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曰第 

2158(xx工）号决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曰第2386 (ni工工）号决议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692 ( x x v )号决议.并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第1737(LIV)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第 

1 9 5 6 ( L I X )号决议.又参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H际公约》第一条第 

2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第2200 A ( X X I )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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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武力造成的、使得一个il家失去其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手段的 

不正义情况，应予补救* " . B家财产当然是必需的"自然手段"之一。 

《宪章》第二条（第1款）规定："每个画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沅和经济 

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得自由行使 

此项主权. " 

上文所述的决议中的一段文字在第十六条第1款内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所有画家有权利和义务，个别地和集体地采取行动，消除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以及其经济和社会后果，作为发展的先决条件，实施这种胁 

迫政策的国家，对于受到影响的国家、领土和民族负有经济上的责任，必须钍 

4*和充分赔偿这些国家、领土和民族的自然资沅和一切其他资沅所遭受的剥 

肖1 J、消耗和损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向它们提供援助." 

(27) 大会在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讨论"能沅危机"所带来的经济问题 

而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一九七四年五月一 

日第3201 ( S—VI)号决议），其中适当地强调了："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 

沅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地永久主权".在《建立新的园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 

领》（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3202(S — VI)号决议）第八节中，大会规定应作出 

一切努力."挫败妄图阻止自由和有效地行使每个ii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沅拥有充分 

和永久主权的权利的尝试". 

(28) 在一国的社会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同样地，在il际范ill内，所有 

S家应一律平等.但尽管理论上应该平等，实际上，只要主权 种銜量标准 

一一没有经济独立的伴随，则各国间公然的不平等仍会继续下去的.当各li经济 

独立的根本基础不存在时，空谈各国主权平等原则是无用的，如果真正想要消除 

关于各国主权平等原则的大部分的错觉就应使这项原则适应现代的条件，使各国能 

够恢复其国家经济独立的根本基础.为此目的，必须订立一项具有新的最大法律 



功能的经济独立原则，给予当代国际法原则的地位；原则中应反映出各s人民有权 

处置他们的自然资沅，禁止对各国经济事务进行任何形式的无理干予，并且禁止在 

经济和商业关系上使用武力或进行任何形式的胁迫.大会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 

日第1514 (xv)号决议一一其中没有忽略人民处置他们的自然资沅的权利一一以 

及更具体地确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原则的第1803(xv工工）号决议和 

后来各有关决议说明了大会一贯致力于使经济独立这项根本原则成为法律现实，并 

设法补救发达S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差距不断扩大的令人不安的现象. 

(29) 所谓"合作"或"转移"协定，以及新成立的国家同前殖民国家之间， 

在建立"特别"或"优惠"关系的借口下所签订、对新 S家强加苛刻条件、破坏 

它们经济的一切双边文书，其有效性都应按上述各原则的标准加以评价.这类条 

约关系的有效性应以其尊重政治自决和经济独立原则的程度来衡量.委员会有些 

成员表示，违反这些原则的任何协定自始就是无效的，根本不需要等到新画家对其 

不公正的性质正式加以谴责.其无效性应自当代国际法自然导出，而不只是在后 

来宣告无效时才成立. 

(30) 因此，转移协定必须按照其内容来评判.这类协定很少遵守S家继 

承的规则。事实上，协定中对于国家的独立增添新的条件.譬如说，新独立国 

家如要保持独立，就必须同意不要求某些财产，或同意承抠某些债务.推广施行某 

些法律、尊重管理国的某些条约等等.这就是与其他继承型式裉本不同的地方， 

在其他的继承型式里締约各方的独立葸志是必须承认的.在转移协定中，一Iil所 

享有的締结协定的自由所得到的结果是该国本身的独立被强加了一些条件.这类 

协定以其限制性的内容，构成了一种"察看"制度：新独立国家的有条件虫立， 

基于这个理由，应该对这些协定的内容的有效性发出疑问. 

(31) 根据上述考虑，委员会虽然了觯到对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 

原则适用于所有人民，而不仅仅是新独立S家的人民，但却认为在有关新独立国家 

的国家继承问题上，这项原则特别相关，必须加以强调. 

(32) 第十一条于一读通过时，委员会某一成员表示对案文有所保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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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条第1款照字面觯释似嫌过度，实际无法适用，例如(a)项可适用的动 

产，可能是附属期以前沅出于该领土，而由被继承国通过正常商业交易过程或以 

礼赠方式取得的财产.此外，他认为(b)项中"与被继承国.⋯一的活动有关的，， 

等字不够明确，（c)项的适用会牵涉到极为困难的问题， 

第十二条 

囯家的合并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应转 

属继承国。 

2 . 在不妨碍第1款的规定的条件下，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划归继承国或其组 

成部分的问题，应依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决定。 

评 注 

(1) 在本草案中，委员会所用"国家的合并"一词与一九七四年关于国家在条 

约方面的继承的条款草案中该词的意义相同，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成一 

个国家⋯，这些国家在继承日期是各有单独的国际人格，"。 1 6 2第十二条包括了当 

一国并入另一国，而后者的国际人格在合并后仍继续保持的情^0 因此，这种情 

况和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新独立国家的情况以及第十一条内述及的关于附 

属领土同一原先存在的国家合并或联合的情况必须分别看待。 

(2) 如委员会于一九七四年所解释的，本条所指的国家继承，并不考虑继续国 

采用的内部宪政结构为何种形式： 

"合并结果可能产生一个完全单一的国家，也可能产生一个联邦或任何其 

1 6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610/Rev。l)，英 

文本第93页，第二章，D节，第三十和三十一条评注第(1)段（《一九七四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253页，A/9610/Rev.l号文件，第 

二章，D节，第三十和三十一条评注第(1)惑 参看《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 

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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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形态的宪政安排。换言之，原来的国家于合并后在继承国的宪法范围内所 

保留的个别人格的程度，对于这些条文的各项规定的实施，并不相干。 

"这些条文因为只与两个或几个国家的合并成为一个国家有关,所以，国 

家结合成政府间组织，象联合国、专门机构、美洲国家组织、欧洲理事会、经 

济互助委员会等等，完全不属这些条文范围；有些混合性的联盟，也是这样， 

因为这些联盟表面上虽然似乎有点象国家合并，但实际上并没有成为一个新旦 

1 , 所 以 并 不 构 成 皿 继 ^ o " 

(3) 第十二条制订的关于国家合并时国家财产继承的国际法律规则仅规定了一 

个国家财产由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国一般性规则，而对转属所涉财产的内部分配则规 

定适用继承国的国内法。所以，本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 

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应转属继承国；第2款规定,转属的财产划 

归继承国或其组成部分的问题，应依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决定。但是，第2款加 

上了"在不妨碍第1款的规定的条件下"一语的限制，以强调第1款是本条的基本 

国际法律规则。 

(4) 第2款所指的"国内法"包括该国宪法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成文或不成 

文的国内法律规则，以及把国际协定并入国内法的规则。'64 

第十三条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同上，评注第(2)和(3)段（同上，评注第(2)和(3)段）。 

以下为这类国内法的实例：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第四条，第3节）；一八四 

八年瑞士宪法（第三十三条）及其一八七四年宪法（第二十二条）Hilty, 

Les Constitutions fedoraJ.es de l a Suisse, lïeiichàtel, A« Hinger, I 8 9 I . pp.'+51 

and m; 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法案（第75节）（联合国《国家继承资料汇编》 

(前引书），第92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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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位于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S; 

(b) 与被继承面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属继承国； 

(c) 第(b)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家动产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 

2. 第1款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 

3. 第1和第2款的规定不妨碍国家继承所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 

第十四条 

阖冢的龢体 

1. 被继承国解体和不复存在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冢时，除 

有关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a) 位于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1S1的国冢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b) 位于被继承国领土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其中一个继承国， 

但需对其他继承国作出公平补偿； 

(c) 与被继承国对国冢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冢动产应 

转属有关继承国； 

(d) 第(c)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各继承国。 

2. 第1款的规定不妨碍国家继承所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 

第十三和十四条评注 

(1)第十三和第十四条都是涉及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 

一个或一个以上个别国家的情况。不过，第十三条所述的是被继承国继续存在的 

情况，而第十四条则是有关国家的解体-当其领土各部分分离之后，被继承国不复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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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顾委员会在一九七二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条款暂定草案' 6 

中，明确地区分了国家一部分的分离，或脱离，和国家的解化 但是，对于这种 

办法，若千囯家在它们对草案的评论意见中提出了质疑，另外，第六委员会的某 

些代表也在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作了同样的表示；于是委员会在其一九七四年的 

条款草案中对这两种情况的处理作了一些修改。国家的解体和国家若干部分分离这 

两种情况虽然还保留理论上的分别2但却从继承国的观点并入同一条款（第三十三 

条）内处理；同时，义从继续存在的被继承国的观点对于国家若干部分分离的情况 

作了规定（第三十四条)。 1 6 7 

(3) 对于国家财产的继承的问题，委员会认为，鉴于这方面继承的特珠性质， 

脱离与解体之间的区分是应该保留的。它认为，如果在条约方面的继承上应有所 

区分，则在国家财产的继承上更应如此。如果被继承国留存下来 2就不应剥夺它 

的一切国家财产；如果它不存在了，国家财产就不能没有继承者。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8710/Re V。l)，第 

176和184页，第二章，C节，第二十七和二十八条（《一九七二年⋯-⋯年鉴》， 

第二卷，英文本第292和295页，A/87 1 0 / R e v。 l号文件，第二章，C节， 

第二十七和二十八条）。 

《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68 — 6 9 页 ， A / 

C l 4 / 2 7 8和 A d d 。 1一 6等号文件，第390和391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610/Re V。l )，英 

文本第99 一 106页，第二章，D节，（《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卷，（第 

—部分），英文本第260 — 2 6 6页， A / 9 6 1 0 / R e v。 l号文件，第二章， D 

节。参看《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四和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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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十三和十四条第1款(a)项是有关国家不动产转属的一般规则。该项规定 

除非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或当被继承国不复存在时，各有关继承国之 

间另有协议，否则，位于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前 

面已解释过，
1 6 8
这项基本规则，除些微的变动外，适用于本草案第二部分第二节内 

列出的一切型式的国家继承。 

(5) 在这方面可以举出若干有关的国家惯例。关于第十三条所述国家的一部分 

或几部分领土的分离，首先应指出的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大多数脱离的实例都 

是"殖民地的脱离"；因为殖民地，通过各种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假定，是被视作"宗 

主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些情况同此处所讨论的国家若干部分分离的问题 

不相关，因为，根据当代国际法，这些情况属于《联合国宪章》所述非殖民化的过 

程下产生的新独立国家。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不属于非殖民化的脱离的实例只有 

三个：巴基斯坦自印度分离；新加坡自马来西亚退出；以及孟加拉国的脱离。关于 

巴基斯坦的情况，按照某一作者的叙述，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委派了一个专家委 

员会来审议英属印度的财产的分配问题；而进行审议的一项根据就是假定"印度仍 

保持作为一个不变的国际个体，巴基斯坦则构成一个继承国：：如此，巴基斯坦 

是根据纯粹的假定视为一个继承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印度同巴基期坦签 

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每一自治领成为位于各该领土内不动产的拥有者。 1 7° 

1 6 8 

16? 

参看上文第二节介绍性评注第（11)段£ 

D.P. O'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i n Municip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vol.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20. 

1 7 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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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家惯例中较早的一个是一八三九车四月十九日关于荷兰与比利时的条约, 

其中第十五条规定："荷兰王国承担全部或部分费用而修筑的公私设施，如运河、 

道路或其他类似的建设，应连同其收益和费用，一并属于其所在地国"'
7
'- —九 

六三年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也用了同样的规则，规定"联邦位于某一领土的完 

全保有的地产应在该领土名义下属于王国政府"
m
 。 

(7) 在学说方面，法律文献不大注蒽这一类to国家继承，即通过脱离或解体方 

式的继承。但我们可以引述A. S. de B u s t aman t e的 著 作 。 关 于 继 承 的 问 

题，他说："在原则方面，公共财产转属的一般原则是没有疑问的，除了在特殊原 

因 下 议 定 某 一 个 别 项 目 的 转 移 外 " 。 他 还 提 到 P e s s o a的 国 际 法 法 典 草 案 , 

其中第十条规定："如果一个国家是通过某一省或地区的解放而形成，则位于该脱 

离的领土内的公私产业转属于它"，' 7*上述作者还提到国家解体的情况如下： 

"一国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家，而没有一个新国家保留或继承已不复存在 

的国家的人格时，对于每一新国家国界以内的公私财产必须适用我们所熟悉的 

法则〔财产转属继承国原则〕"' 7 5 。 

(8) 关于位于被继承国领土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第十三条内没有具 

体的规定，这同草案第二部分第二节各条款对国家财产的转属所适用的一般原则是 

相符的，因为该原则要求国家财产的地理位置必须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之内。但 

是第1款(a)项所订共同规则在这两条内分别由于第十三条第3款和第十四条第2款 

的规定而有回旋的余地；这两款内保留了国家继承所可能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 

在被继承国解体的情况下，国家不动产自然应转属继承国。不动产是不可分的，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 a p e r s , I.638-I839. vol.XX\M;i (London,Harrison . 

1 8 3 6 ) , p p . 997-990-

'
7 2

 0 ' C o n n e l l , 前引书，第 2 3 0 页 ' 

i"-〖'"S. de Bustaraante y Sii-ven,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 法 文 译 本 

P . G o u l é , 195^1-1939 ( P a r i s ,Sirey. I 9 3 6 ) ,vol .1.11 ; p . J 10 . 

m 同上，第2 8 1— 2 8 2页。 ' 

同上，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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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十四条第î款g>)项规定这类财产应转属其中一个继承国，但有一个条件就是 

其他继承国应得到公平的补偿. 

(9)上述规则是符合国际法专家的意见的，他们一般认为，当被继承国完全不 

存在时，即已不再具有拥有财产的法律能力，因此它在国外的不动产应该转属继承 

国，归根结蒂，继承国原是这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一部分，它有较大的权利取 

得这些财产.当被继承国消失时，唯一的可能就是由继承者接收被继承者的国家 

财产，否则，这些财产就变成被遗弃的无主的财产.如果发生的是财产被遗弃的 

现象，那并不是产生继承权的主因，最多也只是偶然的诱因而已.无论如何，实 

际上，这类财产通常是在继承国之间以特别协定加以分配的.因此，一九〇六年 

三月二十三日为了解决瑞典和挪威联盟解体所产生的经济问题而订立的协定第七条 

就曾规定： 

"一八七七年以'领事馆联合基金'名义购置，有效期至一九四五年为止的 

伦敦领事馆房地，目前由瑞典驻伦敦总领事享有；该房地的占有权将由瑞典总 

领事馆出售⋯一 " .售出后的收益由瑞典和挪威均分，" 1 7 6 

(10) 一个较近的例子是，一九六三年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解体时，据报曾 

締结了若干关于联邦领土以外财产的转移问题的协定，根据协定，南罗得西亚获得 

了伦敦的罗得西亚大厦，而赞比亚获得了罗得西亚高级专员的住宅. 1 7 7 

(11) 第十三条第1款项和第十四条第1款(c)项所订为有关国家动产的基本规 

则，这项规则是本草案第二部分第二节从头到尾一贯适用的.其中规定，与被继 

承国对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该国国家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7 a 

(12) 当巴基斯坦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所签订的一项协定下自印度分离时， 

大量的装备，尤其是武器划归印度，印度则承诺付给巴基斯坦一笔款项作为兴建军 

176 -

Baron Descamps et L. Renault, Recueil international dea traités du XX 

siècle, 1906 (Paris, Rousseau ) , pp. 861-862 . 

177 0 » C o n n e l l ,前引书，第2 3 1页， 

1 7 8参看上文第二节介绍性评注第（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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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工厂之用. , 7'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解体时，联合发行机关的资产，以及 

黄金ft外汇储存等，是按被继承国内变成继承国的各个领土所流通或拥有的货币数 

量来分配的。 

(13)第十三条第1款(c)项相第十四条第1款(d)项所订是一般性的规则，即：除 

了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动产以外的该国国家动产，应按照 

公平的比例转属（各）继承囿.在有关财产分配的规定之中，公平是其实质内容 

的关键部分，而使这种规定带有实证国际法规则的性质；这一点上文已有所解释， 

114)关于解决瑞典*挪威联盟解体所引起的经济问题的协定之中有如下规定： 

"第六条。（a)瑞典应自挪威购回国外各使馆内以联合帐户购置的*动产中 

属于挪威的⋯-⋯一半份额，这些动产应由专家估价，提交瑞典湘挪威外交部 

核准. 

各理事馆内以联合帐户购置的动产，不需予先估价，在瑞典和挪威之 

间作如下分配： 

" 总 领 事 馆 的 动 产 划 归 瑞 典 . 

" 总理事馆的动产划归挪威."' 8 2 

(15)如所周知，波兰在重新建国，自奥匈帝国、德国相俄国收复领土的时候， 

对它国界以内和国外属于这些收复的领土的财产以及这些领土曾为其获得作出贡献 

的财产，要求所有权.波兰要求按其所收复领土作出的贡献的比例，获得这些财 

产中应有的份额，但是，外交惯例中显然并不是一贯遵守这项规则的.当哈普 

斯堡王朝崩溃时，捷克斯洛伐克企图收回一些船只相拖船以供多瑙河航行使用。 

17' O ' G o n n e l l ，前引书，笫220-22 1页 D ' 

' 8 °同上，第1 9 6页. 

1 8 1
参看上文第二节介绍性评注第（17)段以及其后各段. 

'82 D e s c a m p s et R e n a u l t ,前引书,第8 6 0— 8 6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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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曾作出一项仲裁裁决。在诉讼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对某些原属匈牙利君 

主国或奥地利帝国或受过它们的补助的船运公司的部分财产要求所有权，理由是购 

买这些公司的股权所用的钱来自组成前奥地利帝国和前匈牙利君主国的所有各国， 

这些国家各按其所缴税款的比例作出了贡献，因此应按同样比例拥有这一财产。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立场则是；首先，这些财产并非公共财产,而只有公共财产方能 

转属继承国；其次，即使由于公共当局不同程度的财政参与而认为它有公共财产的 

性质，"条约本身并未赋予捷克浙洛伐克对位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国家财产的权 

利"。仲裁者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裁决，其理由是条约的条款并未赋予他对这 

个问题的审理权。这样的决定同位于国外的公共财产的转属原则并无抵触之处， 

国家显然可斟酌情况，締结惫约，作出原则以外的决定。 

(16)第十三条第2款规定,同条第1款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 

另一国合并的情况。这项规定曾在第十条评注内提到过， 1 8 6该处所述的情况不 

同于第十条关于一国郤分领土的移交的规定内所包括的情况。在一九七四年关于 

条约方面的继承的草案内，第十三条第2段*口第十条所涉的情况是并入单一的一项 

1 8 5转让船只和拖船以供多瑙河航行使用案，同盟国（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捷克浙洛伐克）对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翱保 

加利亚（决定：巴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仲裁员：沃尔特‧海因斯（美国)). 

参看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編》，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1948 。第二卷），第97—212页。 

1 8 4同上，第120页。 

' 8 5同上，第120—121页。所提到的条约为《圣日尔曼昂茱条约》第二〇八条 

( B r i t i s h and F o r e i g n S t a t e P a p e r s , 1919 ， v o 1. 11 2 (前引 

书），第412—414页)，和《特里亚农条约》第一九一条（同上，1922 , v o \ 

113 (前引书），第564—565页）。 

1 8 6参看上文第十条评注第(5)， （9)和（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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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内的' 8 7 ，因为该处的问题是对这两种情况皆适用同一条约法原则，即移动条 

约边界原则的问题，但是，在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方面，这两种情况就有了 

区别，须由不同的法律条款来加以制约.这些区别主要牵涉到是否需要征求国家 

继承所涉领土内的人民的葸见，这个问题须视领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少，以及其政 

治、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而定；同时还牵涉到通常环绕着第十三条第2款所论国 

家继承的极具政治性的问题.上面已解释过 1 8 8 ，在法律方面所造成的区别可分 

为两类：第一，在第十三条第2款所涉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 

的情况中，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不如第十条的关于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 

给另一国的情况那样起主要的作用；第二，同第十条不I司的是，第十三条中还规定 

了应转属继承国的第三类国家动产，即：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 

关的动产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家动产. 

(17)最后，第十三条第3款和第十四条第2款所订的共同规则为:这些条款内 

的一般规则不应妨碍国家继承所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这是上文已提到过的 

包含衡平概念的实证国际法规则在第二节中的又一个实例.此一规定的目的是 

要确保当某一财产全部划归被继承国或划归一个或数个继承国，因而剝夺了任一继 

承国或被继承国的合法份额时，将给予此等国家公平的补偿.例如，可能有这样 

的情况：被继承国所拥有的不动产全部或几乎全部都位于其领土的某一部分，这一 

部分领土后来分离而形成一个新国家，但上述财产是被继承国以共同经费购置的. 

如果按照第十三和十四条第1款(a)项的规定，这些财产将转属其所在领土的继承国， 

被继承国可能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资沅可作为单独的个体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 

下，第十三条第3款湘第十四条第2款内的规定应予适用,以避免发生上述的不公 

平现象. 

1 8 7
第十四条，相当于《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十五条. 

1 8 8参看上文第十条评注第（9 )和（10)段. 

' 8，参看上文第二节介绍性评注第（17)段以及其后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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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国家债务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十五条 

本部分条款的范围 

本部分条款适用于国家继承对国家债务的效果. 

如上所示.'，° ,委员会为了要使本部分内关于国家债务的继承的条款同第二部 

分关于国家财产的继承的条款尽量相对应起见，决定在第三部分开头列入一条关于 

该部分各条款的范围的规定.因此，第十五条规定，第三部分的条款适用于国家 

继承对国家偾务的效果.这一条同草案第四条相对应，采用了该条的文字,i作 

了必要的改动，即"财产"改为"债务" .本条的用意是要明确指出，草案第三 

部分只处理公共债务的一类，即国家债务——定义见下条. 

参看上文第5 1段 

- 9 0 -



笫十六条 

甲家债务 

为本部分条款的目的，"国冢债务"指： 

(a) 一国对另一国、某一国际组织或任诃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负的任何财政义夯; 

0)) —国应担负的任何其他财政义务。 

皿 

(1) 第十六条相当于第五条,其中载有为本草案第三部分条款的目的而对"国家 

债务"所下的定义。为了决定这个定义的明确界限起见，必须从一开始就弄清楚 

"债务"究竟是什么，它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为何，它在什么主体之间产生这种关杲 

以及ffi任诃种情况下，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另一主体的参予而发生更替。另外，还必 

须确定所指的"国家"是哪一个。 

债务的概念及其所建立的关系 

(2) "债务"这个概念作者们通常是不下定义的，因为他们认为定义已不言自 

明。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债务"的概念牵涉到一个晨向的或双方面的问题， 

既可从这项义务的受益一方（称为"债权")，又可从这项义务的履行一方（称为 

"债务"）的观点去看。这一点显示了定义中的一项要素，即：债务可视为某一 

称为债务人的法律主体的一项法律义务——为了另一称作债权人的一方的利益而做 

或不做某一件事，以履行一项行为的义务。由这样一种义务所产生的关系涉及三 

个部分：权利所赖而产生的一方（偾夯人)，权利所属的一方（债权人），和权利 

的主题（将履行的行为）。 

(3) 另外应予指出的是，债务的概念属于个人义夯一类。义务的范围完全限 

于债务人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是一种"相对的"义务：受益一方（债 

权人）不能以似乎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态度来要求他的权利。在私法中，只有演务人的 

一 91 一 



财产——当债权人为了要供应对他履行的义务得到实行而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债务 

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可以依法处理以偿债务。 

(4) 简言之，债务人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个人的，至少在私法中是如此。 

债权人一债务人关系不论在契约关系的形成或在义务的履行方面，无疑地都牵涉 

到起主要作用的个人问题在內。债务人和偾权人之间存在着一个"个人因素"。 

某一作者写道："考虑债务人的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在该项义务视作法律义 

务时是如此，在视作一项资产时也是如此;^A所值亦即债务人之所值"， 9'。债 

务的履行不仅决定于偾务人的偿付能力，而且决定于同他的诚意有关的各种考虑。 

因此，债权人不愿意他的债务人方面发生任何换人的事，这是可以理解的。各国国内 

法通常是不自未取得债权人的同意下转移债务的。 

(5) 为了本部分的目的，以上所述是否也适用于国际法的问题便产生了。 特 

别是当涉及国家继承时，主要的问题在于：作为债权人的第三国 1 9 2 、作为第一债 

务人的被继承国、以及同意承担债务的继承国三者之间的三边关系是否会产生，在 

何种情况下产生，和消灭。 

被继承国以外国家的债务不包括在内 

(6) 提到国家债务时必须指明是那一个国 I 可能涉及的国家只有三个：第 

三国、继承国和被继承国；但由于国家继承现象的结果而在法律上"牵涉到的"只 

有其中一国的债务：即被继承国的债务。 

191 H., L. and J . Mazeauâ, Leçons de dro i t c i v i l , 4th ed. ( P a r i s , 

Montchrestien, 1969), v o l . I I ， p. IÔ93. 

1 , 2为了方便起见，在本条评注的以下各段中，凡提到债权人之处，只以第三国作 

为偾权人；但应有一项了解^处的有关的#虑同时也适用于作为偾权人的各国 

际组织或其他国际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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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三国可能对另一第三国、对继承国、或对被继承国负有财政义务。在 

第一种情况下，这种财政关系——同对国家继承而言都属于第三方的两国之间的任 

诃种关系一样——显然不会受到国家继承所发生的领土改变现象或其后果的任何影 

响。第三国同继承国之间可能存在的任诃财政关系也是一样。第三国对继承国 

(或可能的继承国）所欠债务没有任诃理由、也决不应仅仅因为发生了国家继承而 

得到不同的处g»如果继承国在继承发生之前已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则继承的筝实 

不改变继承国的国际人格。继承的发生可能会便继承国的领土组成扩大，但这一 

改变不影响，未来也不影响第三国对它所欠的债务。如果在第三国的债务发生时， 

.继承国尚不具有国家的国际人格（例'如，一个领土可能达成独立，或可能从一国领 

土分离出来以形成另一国家，而这个领土同第三国之间存在一项商业性债务），则 

国家地位的获得不会便该继承国丧失它对第三家的权利，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8) 至于第三国对被继承国所负债务，这些债务是被继承国对该第三国的债权。 

这种债权属于国家财产，由国冢对国家财产的继承那一部分 讨论；因此不属于本部 

分的范围。 

(9) 继承国可能对第三国或对被继承国承担着财政义务。在对第三国承继债 

务的情况下，不会发生问题。债务在国家继承发生时开始存在——换句话说，即 

当继承国取得继承国地位时开始存私 谈到继承国对第三国的债务时，该项债务 

必然是由继承国自己承担的，同所发生的国家继承显然没有任诃联系。继承国对 

第三国所承担的这一类债务不属于本部分的范围；按照严格的法律意义说来，这一 

类债务是实际上由继承国对第三国承担的债务，其存在完全同国家继承行为无关。 

如果这一类债务是在国家继承发生之后才产生的，那就更不属于本部分的范围了。 

另一方玛任诃一项债务，如果是由于国家继承的事实而成为应该由继承国对第三国 

承担的债务，则严格说来，这种债务并非直接由继承国对第三国承担的，而是由于 

国家继承的结果间接转移给继承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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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继承国对被继承国的债务有三种可能的来& 第一，这种债务可能同国 

家继承所产生和决定的被继承国与继承国间的关系毫不相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 

不属于本草案的范围之内。第二，这种债夯可能来自国家继承的现象，使得继 

承国应对被继承国的一项债务负责。但从法律上说，这不是继承国的债务，而是 

由于国家继承的结果转移给继承国的被继承国的债务。这种情况将同被继承国的 

债务一并讨论" 5 。 这种债务是在国家继承发生之前，作为被继承国的债务之一 

部分而产生的；而国家继承所讨论的正好是关于这种债务如何处理的问题。但严 

格说来，这种情况下的债务已不是原先由继承国对被继承国承担的债务。 

ai)最后，这种债务可能是由于国家继承的结果而成为继承国对被继承国所欠 

的债务。换句话说，可能是在国家继承过程中，并由于国家继承的结果而须由继 

承国承担的债务。例如，继承国可能需要付出一些款项以补偿被继承国，作为两 

国间的财政解决办法。这种债务已非原先存在的债务；而国家继承所关涉的问题 

却是对原已存在的债务应如何处m 这里的问题已经由国家继承的行为解决了。 

这并不是说，这种债务同国家继承无关，而只是说已不在同它有关了。 

槺继承国对可能的继承国或对第三国负有债务时，这些债务都同国家的继 

承直接相关。二者的区别是，在被继承国对继承国负债的情况下，唯一的可能就 

是不转移偾务，因为，把债务转移给作为债权人的继承国实际上就等于取消或废除 

债务。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债务的转移实际就是债务的不转移，也就是消 

除。无论如何，国家债务继承的基本问题在于如诃处置被继承国所承担的债务， 

而且仅仅是被继承国的债夯；因为，引起国家继承现象的是，而且仅仅是涉及被继 

承国的领土改变。被继承国领土管辖权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引起了被继承国的地位、 

连续性、缩小或消失的问题，并因而引起债务国领土管辖杈的改变。国家对债务 

继承方面的整个问题就在于这种改变对该国承担的债务是否会有任诃影响，其影响 

如诃。 

, ? 5
参看以下本评注第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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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的机关所承担债务不包括在内 

aa债务发生的形式很多；为了对国家债务这个概念有较正确的认识起见，首 

先要知道债务的确切形式。以下对各种不同类别的债务所作的简短的检査可能有 

助于澄清这个概念。 

在国家惯例、司法判决或法律文献中，对于债务一般都作下列各种区分： 

(a) 国家债务和地方当局的债务； 

(b) 一般偾务和特殊的或地方化的债务; 

(c) 国家债务和公共机构、公共企业以及其他半国家性机关的债务； 

(d) 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 

(e) 财政偾务和行政债务； 

(f) 政治债务和商业债务； 

(g) 外债和内债； 

(h) 契约性债务和侵权或半侵权债务； 

( 1 )有抵押的偾务和无抵押的债务； 

(j)有保证的债务和无保证的债务； 

(k)国家债务和其他列为"恶意"债、战争债或征服债和延伸言之的政衩 

债等等国家债务-。 

M首先应加以区分的是国冢偾务同地方当局的债夯。后者的承担人不是一 

个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当局或部门，而是一个公共机构，其政治性质通常与国家不同， 

且无论如诃是次于国家的。这种地方当局具有有限的领土管辖权，其范围无论如 

诃要小于国家的管辖范围。地方当局可以是联邦内的一个单位、一个省、(province). 

地(Land.)、郡 (de parte nie n t ) t 洲 ( r e g i o n ) K 国(country ) % g ( d i s t r i c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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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区 f a r r o n d i s s e m e n t , c e r c l e ) 、 县 ( c a n t o n )、市(city )或直辖市(municipality) 

等等。地方当局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才能以它自已的名义借款。但 

它仍然是从属于国家的，而非公认为一冬国际公法主体的主权结构的一部分。这 

就是为什么"地方当局"的定义一般都属于国內公法的缘故；国际法上不存在它的 

定义。 

HSj虽说如此，国际法著作的作者们有时也谈到关于对一个如"社"这种当局 

下定义的问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在海牙签订附在 

陆地战例条约之后的条例第五十六条"
4
援用《一八九九年海牙公约》的前例，试 

图拟订一个关于战时保护公共财产，包括各社区(comunes)拥有的财产的制度„ 

" 社 （ c o n ， n e ) " —字随即吸引了作者们的注意^。无论如何，地方当局是国家 

以外的一个公法的地方性机构。它以它的财政自主权签订的任何债务在法律上不 

属于国家的债务，对国家没有约束力；其理由正是出于该项财政自主乾 

as)严格说来，国家继承应同"地方"债务的处置无.关，因为这种债务在继承 

之前和继承之后都是分离题土的责任。被继承国从未承担过这些债务，因此也不 

可能由继承国来承担。领土缩小的那个国家不可能向那个扩张的国家转移一个它 

本身从未承受过的负抵 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某一国家取代另一国家所产生的 

国家继承的问题。不幸的是，关于这一点的法律理论没有想望的那么明确。法 

律文献中，对于"地方"债务转与继承国的规则几乎是一致同意的。这一点在实质 

上可能并没有错，但至少说法是很含混的。如果所述债务经完全确定为地方性债务， 

同其他债务有正式的区分，则偾务应专属于该分离题土 当然，这些债务不应由 

i?4 J.B. S c o t t , T h e P r o c e e d i n g s o f the H a g u e P e a c e C o n f e r e n c e s (îlev/ Y o r k , 
Oxford U d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2 0 ) , v o l . I， 6 2 3 . 

1" 。 • D e b b a s c h , L ' o c c u p a t i o n m i l i t a i r e 一 P o u v o i r s r e c o n n u s a u x f o r c e s 
a r m é e s h o r s de l e u r t e r r i t o i x ^ ^ n a t i o n a l ( P a r i s , L i b r a i r i e générale de d r o i t et 
j ^ i s p r u ^ n c e , 1 9 6 2 ) , p p , 4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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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的被继承国来负责，从这个观点看，上述各作者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伹并不 

能就此而推论出，如各位作者所主张的，这些债务变成了继承国的责任。这些偾 

务原先是，而且继续是仅由已分离的领土承担的债务。但在某一类的国家继承，新 

独立国家的情况下，专属于该一称为"地方"的领土（相对于殖民国家本国领土而 

言）的债务应由继承国承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分离的领土和继承国是完全相同 

的。 

(17)地方债务——意指由次于国家的一个地方性当局所承g在国家继承之前责 

任归于该分离领土，以后也将仅属于该领土的债务——还必须同以下所述区分: 

即国家本身可能为了全国总的禾j益或仅仅为了已分离领土的利益所承担、须由国家 

负责的债务。这两类债务在国家继承发生时应如何处理——这是国家继承理论中 

的一个问题。下面为了澄清其间的区别，对一般性债务和特殊或"地方性"的债 

雜了比较。 

a a i过去对于视为国家债务的 "一般债务 "和区域或地方性债务 « » ^ 。 

如上面所指出的，后者是由较次级的地方当局所承担，是对这一类债务的唯一的负 

责当局。如今，我们可以再分出另一个类别，即所谓"特殊"或"相对"偾务， 

由被继承国仅仅为了满足所述领土的需要而承担。因此，在地方债务（不是国家 

债务）和地方化的债务（可以是国家债务）之间应有明确的区分。区分的标准在 

于这项专门用作地方用途的借款是否为国家本身所借。国际惯例在某一程度上承 

认:地方债务完全属于分离的该部分领土的责任，被继承国不须承付其一分一毫。 

这种规则体现了一句法律格言"财产转移，债务也随之转移". 

(19)作者们把"地方"债务分为若干类别，但并不见得都在地方债务和"地方 

化"债务之间划±明确的界氣 这是应该较積确地加以说明的。"地方"债务 

是个显得具有相当性的概念 当国家一部分领土分离之前，债务之具有地方性是 

因为它们同该部分领土的多方面的联系。而同时，这些债务也可能同领土缩小了的 

那个国家有明显的联系。问题就在于债务的地方性是否盖过它同被继承国间的联 

系了。 这主要是个如诃判定程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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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以下是试验性地提出的区分地方化国家偾夯和地方债务的标准： 

(a) 债务人如诃：地方当局或殖民地，还是代录二者之一及其利益的中央 

政府； 

(b) 分离的该部分领土是否具有财政自主权，其自主程度如何； 

(c) 债务用于何种目的：在分离的该部分领土内便用； 

(d) 该部分领土内是否存在某一抵押物。 

所列标准虽然不是绝对可靠的指导方针，但每一项都可对该笔债务应视为债务 

或视为地方化的国家债务的问题提供部分解答。这些标准显示了为什么这方面的 

法律理论摇摆不定的原因。要决定国家以外的一个地方当局是否真正有财政自主 

权，以及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主程度有时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确定为国家的 

责任时（换句话说，即该笔债务为国家债务），也不是每次都能肯定指出各项借款 

借入时的目的为诃，其对应的支出为诃，或该笔款项的支出是否实际上用于有关的 

分离领土 

el)债务人的人格是各项标准最不易确定的。如果一个区域性的地方当局本 

身承担了一项债务，则很可能假设其为地方债务。国家不牵涉在内，也不致因为 

戍了被继承国就产生任何关联。因此，继承国也不牵涉在内。同时，也就不发 

生须按国家继承来处理的问题。如果债务是由中央政府所承担，但显然是代表分 

离的地方当局而承担，则在法律上是国家债务。这种债务可以称为地方化的国家 

债务,因为国家借这笔款的目的是用于领土的某一部分。如果债务是由中央政府 

代表一个殖民地而承担的，则理论上应该属于同样情况。 

-98 -



(22) 分离的领土部分是否具有财政自主权是另一个有用的标准，虽然实 

际上可能很难从其中作出绝对明确肘结论。除非有关的领土部分有某种"程度， 

的财政自主权，债务不得被认为是地方债务。但这是指省或殖民地的财政必须 

独立呢？ 还是说只要它的预算与被继承国的总预算分开就够了？ 而且，是否 

债务列在该分离领土本身的预算内而能加以区别，换句话说能加以辨明就够了呢? 

例如，对于由借款支付的某些"主权开支，"中央政府规定列入殖民地的预算内， 

其用途.是安置来自宗主国的移居者，或镇压某一独立运动应如何加以处置 

呢？' 9 6由于领土的财政自主而将借款列入领土的地方预算内并不足以掩盖为支 

付这种支出而承抠的债务是国家偾务的事实。 

(23) 第三个标准，即已承担的债务打算作何种用途以及其实际的使用情 

形本身并不能作为区分地方（非国家）债务和地方化（国家）债务的关键。一 

个中央政府以它本身的名义可以决定，就象一个省经常做的那样，将它承担的借 

款专用于一个地方。这是指定供领土使用的国家偾务。打算作何种用途的标 

准必须同其他的标准一起考虑才能决定该债务是否为国家债务。换句话说，地 

方债务和地方化债务两个概念的后面都有一项假设，即借款实际上将用于有关的 

领土。 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项很有力的假设。因此，对于一项借款用于有 

关领土时需要有多大程度的联系假设，才是正当必须作出决定。就由低级领土 

当局约订的地方债务而论，这项假设当然是很有力的：一个社区或城市通常是为 

它自己借款而不是要将借款的收益分配给别的城市。对于由中央政府签订，打 

算专用于领土某一部分的地方化债务而言，这项假设显然较弱。 

(24) 为了进一步精细研究这个论据，可以认为，从第三点看来，地方化 

的国家债务有三个连续的阶段。第一，国家必须打算对有关领土作出相应的有 

关支出（指定用途或打算使用的原则）。第二，囯家无须确实将贷款收益用于 
- • 

1 9 6
这里发生了"恶意， •政权债务、战争债务或征服偾务等问题；参看本评 

注下面第（41)至（4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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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领土（实际使用的标准）。^三，这项支出必须是为了有关领土的好处而 

作的，必须符合其实际利益（领土,益和好处的标准）。有了这些条件，就可 

以避免中央政府滥用的问题，而政^债务或征服偾务等方面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 

正当和令人满意的解决。 

(25) 另一项证据是偾务可能有抵押或保证。这是最后一个标准。譬 

如，债务可能以不动产或财政资源作抵押，而财产或所征之税可能遍布被续承国 

的全部领土或者只限于与国家分离的领土部分。这可能是判定一项偾务是否为 

国家偾务的另一个指标。但为此目的应用这个标准必须十分小心，因为中央政 

府和省为了它们各自的偾务都可能提出这一类的抵押。 

(26) 当某项债务之为国家偾务已充分可靠地确定时，还需要决定的一 

这是国家继承债务的主题一就是最后应如何处理该项债务。继承国不一定要 

对它负责。譬如说，由属于分离领土的财产作为抵押的国家偾务，贷款并不一 

定是为了该分离领土的利益而签订的.这或许是因为被继承国没有其他的财产 

可以用来作抵押。因此仅仅因为加入继承国的领土刚巧不幸是唯一能够提出抵 

押的地方，就要由继承国承担这项偾务是不公平的。无论如何，这种债务是国 

家债务（而非地方债务），应由被继承国负责。对于由地方财政资源抵押的债 

务而言，这个假设就较为有力，因为这种形式的抵押是在被继承国领土任何部 

分都可以承担的（除非涉及特珠税收的问题），它与分离的领土部分之间在这方 

面的联系是明确的。然而，就象以不动产作为抵押的情形那样，这项债务可能 

是国家债务也可能是地方债务，因为国家和省都可以用地方财政资源来作为各自 

债务的抵押。 

(27) 国际法协会将公共债务分成三类、"., 

国际法协会《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海牙举行的第五十四届 

会议的报告》（伦敦），一九七一年，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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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国家债务:"国家债务是列于中央政府一般税收帐户中的债务， 

它与任何特定领土或任何特定资产无关"； 

( b ) 地方债务:"地方债务不是中央政府为了特定领土支出的目的 

而承担的债务，就是由特定领土自己承担的债务"； 

( c ) 地方化债务"地方化债务是中央政府或某领土政府为了某领 

土内的.某项目的支出而承担的债务"， 

( 2 8 ) 总之，地方债^可以说是（a)由国家之下某领土当局承担的;(b) 

由该当局用于其自己领土内的;(e)其领土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â)因 

而该债务是可以识别的。此外，"地方化债务"是国家指明用于领土中明确界定 

部分的一种国家债务。因为国家债务一般并不是"地方化"的，如果这种债务 

确实是地方化了那末就应该明白说出。对于地方债务而言这是多余的，因为它 

们都是"地方化"的，那是位于该领土也用于该领土的。指明某一债务为"地 

方化"债务的原因是，它是国家债务，但例外地，它"位于"某地理区域之内。 

简言之，所有的地方债务根据定义都是"地方化"的，但国家债务通常并非如此； 

如果是的话，就必须表明，以便让大家知道它是地方化的债务。 

( 2 9 ) 草案本部分限于讨论囯家债务，公共企业或公共机构可能承担的任 

何债务不属于这个用语的范围。根据某些国家的国内法，有时很难区分国家和 

它的公共企业。而且即使的确可以作出这项区分，那就甚至更难不把与国家本 

身有财务关系的公共机构所承担的债务当作国家财务看待。首先这里牵涉到如 

何界定公共机构或公共企业的问题'"，它们是有别于国家的实体，它们有它们自 

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互换的，虽然，根据某些国家的国内法，这两个机构的 

法律制度可能是不相同的。在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里，établis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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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人格，而且通常有某种程度的财政自主权，按公法受某特殊法律制度管辖， 

从事经济活动或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或公用事业的性质。关于国家责任的 

特别报告员把它们形容为"具有自己的法律人格和行政与管理的自主权，意在提 

供某种服务或执行某项职责的公共公司和其他公共机构。"在国际法院审议 

p u b l i c "或 " g f f e n t l i c h e Anstalt" 与''entreprise public" 或 " S f f e n t l i -

che Untemehmung"不同：英国的法律和相关的制度几乎不区分"Public Cor-

poration"» "enterprise", * •undertaking" 和 "public undertaking" 

或 "public u t i l i t y undertaking 西班牙有 " i n s t i t u t o s pûtalicos'\ 

拉丁美洲有"Autarguias",蔔萄牙有"estabélecimentos pûblicos" 或 " f i -

s c a l i a s y意大利有 " e n t i pubblici", " iraprese ptAbliche", "aziende auto-

nome", 等等 0 参看 W. Friedraann, The Public Corporation; A Comparative 

Symposium ,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hool of Law ， Comparative Law 

Se r i e s , vol . 1 ( London ， Stevens ， 195^ ) . 

还可参看《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第5 9 到 6 1页和第6 3页， 

A / C N . 4/267号文件，第四部分，第3 2 到 3 4条。 

国际司法机构必须考虑公共机构的定义，特别是： 

( a )贝克曼仲裁裁决（德国赔偿案：《Arbitral award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r t i c l e 260 of the Treaty of V e r s a i l l e s » 

(仲裁员 F * V * N *贝克曼），赔偿委员会出版物，附件2145&,巴黎，一九二四 

年，和联合国，《仲裁裁决报告》，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8. 

V . 2)，第45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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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挪威贷款》案中，法国政府的代理人说： 

"一⋯在国内法内⋯'⋯'一+公共机构是应分散的需要而产生的；为了预 

算的理由或服务的目的"^如，发挥协助的功能或促进文化的目的—— 

可能需要让某些机构和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给予它国内法的 

法律人格就可以达到这种独立性。" 2 0 0 

(30)国际法委员会在其草拟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时已解决了就国家的国 

际责任而言公共机构的偾务是否可以认为是国家偾务的问题。然而，在国家继 

！承方面，对于这种机构之债务是否国家债务的问题，答案显然只能是否定的。 

因此，公共机构的债务不包括在革案本部分的范围内，就和次级领土当局的偾务 

的情形一样。虽然两者都具有公共性质。这种公共性质不足以使其偾、务成为国 

家债务，从下面另一类债务的情形可以着出‧ 

( b ) 联合国利比亚法庭的一项决定（联合王国和意大利政府就处置在利比 

亚的某些意大利财产而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签订的协议的第五条内所提的 

机构、公司和协会案：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决定（联合国，《仲裁裁决报 

告》第十二卷（联合囯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 V , 3 ) 第 3 0页以下）； 

( c ) 常设国际法院对于匈牙利公共大学案所作的决定（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十五日的判决，根据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混合仲裁法庭的判决（The Peter 

Bâzmâny University V. the State of Czechoslovakia), (P.C.I.J., S e r i e s 

A/B, No. 61, pp. 236 et.seq.) 

1 9 9《一九七一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254页， A / C E 0 

4 / 2 4 6 和 A d d . 1—枵文件，第1 6 3段。 

2 0 0 《I* " J . Pleadings, case of Certain Norwegian Loans ) (France V. 

Norway )， Vol. I I ， p. 72 〔译自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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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上面几段显示，债务具有公共性质是它被认为是国家债务的绝对必 

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公共债务"是一公共当局而非私营机构或个人 

必须偿还的偾务.但是称一项债务为"公共"债务并不能更完整地确定承担该 

债务的公共当局是什么，它可能是国家，可能是国家'之下的领土当局，或者是与 

国家不同的公共机构或机关。"公共偾务"一词（与私人偾务对立)因此对于 

识别国家债务并不是很有帮助的，这个词太广泛了，不但包括本部分所讨论的 

国家债务，而且包括其他具有或不具有领土性质的公共实体的债务。 

( 3 2 )财政偾务是与信用的概念相关的。另一方面，行政财务则是公共 

事务活动自然产生的，不涉及任何资金的.提供或投资。国际法协会"'举出了几 

个例子：原来的国家服务的某些开支；公共当局的决定所引起的偾权；向国家的 

公共机构或属于国家的公司提出的债权；由国家支付的建筑补助；公务员的薪金 

和报酬 2° 2。 财政债务可以是公共的或私人的，但行政债务只能是公共的。 

2攀1 国际法协会,同前，第118至121页。 

2 0 2 参看《国家继承资料》（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6 8 . V . 5 )，第 

1 1 4到11 5页（Polder瞧s V. State of the Netherlands: Judgment of 8 

December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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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至于政治债务和商业债务，商业债务可以是国家偾务、地方当局或公共机 

构的债务或私人债务，政治偾务永远是国家债务。一位作者说，"政治偾务"一 

词应该是指： 

"由于政治事件的结果，一国宣布或承认要偿还另一国的那些偾务。最常见 

的例子是和平条约中加于战败国的偾务（战争赔偿等）。同样，一国给另一国 

的战争贷款引起的也是政治债务。" 2°' 

同一作者补充说："政治债务只存在于政府间，一国与另一国之间。债权人是一个 

国家，偾务人是一个国家;偾务是由贷款引起的还是由战争赔偿引起的并没有多大 

差 别 。 " 2 0 4 他把在债权人与偾务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国家间的关系的政治偾务与 

商业偾务作对比，商业偾务是"国家向§M厘，不管是银行还是个人借款所引起 

的那些债务。" 2°， 

(34) 国 际 法 偾 錢 其 形 式 、 目 的 和 偾 ^ A 的 地 位 ， 区 分 如 下 ： 

贷款可以： 

(a) 通过与政府的个别合同从个别私人贷方取得； 

(b) 从购买"国内"公债的私人投资者方面取得，这种公债是最初并非打 

算卖给国外投资者的⋯⋯-； 

(c) 从购买"国际"公偾的私人投资者方面取得，这种公债是为流通在国 

际贷款市场上的贷款而发行的，旨在从外国吸取资金； 

(d) 为一般目的以某种贷款契约的形式，从外国政府取得； 

(e) 为固定目的，以某种贷款契约的形式，从外国政府取得； 

(f) 从国际组织取得， 
206 

203 

204 

G. Jèze, "Les défaillances d'Etat", Recueil des cours 1935-III (Paris, 
Sirey, 1936), vol. 53,p. 383。 

同上，第3 8 3 — 3 8 4页。 

2 0 5
同上，第 3 8 3页。 

2 0 6国际法协会，同前，第 1 0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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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国夕Ht务和国内债务之间的区分通常只适用于国家债务，虽然也能适用于 

其他公共债务，甚至私人债务。国内债务是债权人为债务国国民的债务，而 

国外债务则包括所有一国向他国或与国外机构公司或个人承担的债务。 

(36) 由被继承国所犯不法行为引起的侵权债务对a家的继承产生了特别的问 

题，这主要要依据关于国家的国际责任的各项原则来解决。 

(37) 所有债务，不论是私人的，公共的还是国家债务，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某 

种形式的抵押。本部分只讨论国家债务。在这方面，有抵押的债务是极端重要 

的。有两类债务必须区分。第一，某些国家债务指明由某种税款作为抵押，即 

业经决定或同意，将以某项税款的收入为国家债务作保。第二，国家债务可能特 

别由某项财产作抵押，在某种意义上借款国家是抵押了某些国家资产。 

(38) 国家债务不单可以由S家本身承借款项引起，还可以由它为其他一方的债 

务作保引起，这个其他一方可以是国家、次级领土当局、公共机构或个人。世界 

银行在批准对附属领土的贷款时，通常要求管理国家提出保证。因此当有关领土 

取得独立时，两个国家在法律上都对偿还债务负有责任。 2°'但是研究一下向世界 

银行承借款项的实际记录就可以看出，国家继承并不改变在继承之前已经存在的情 

况。取得独立的附属领土仍旧是主要的债务人，以前的管理国仍旧是保证人，唯 

一不同之点是，附属领土的法律地位改变了，成了独立国家，而这对债务并没有实 

际影响。 

2 0 7 参看D. Bardoimet, La auccessioa d,Etats à Madagascar - Succession aa droit 
oonreatAoniàel et auât̃arol

j
ts patrlaoaisax (Paris, Idbralr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tarlstprttdence, 1970), pp. 271 276. 

2 0 8参看，同上，第3 0 5页。关于继承国如何处理侵权或半侵权债务，作者提到 

( 第 2 7 0 页 ) Keith, Hba Theaxv of State Succession - v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 and Golomaj. Lav {London. Waterlow and Sons. 1907).~~ 

以下。~还可参看国际法协会，同前，第1 2 2页 （appendix C, "Debts 

of the Belgian Congo", Brussels Court of Appeal, Bcnagnet e t Hock v. Belgitoo, 

jud^aent of k December 1963). 

O.S. Belaume, leg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Lending and Economie Derclopment 
H n a n d n g (New Toik, Oceana, 1967), p. 321； K. Zesaanek, "State sxiccession 
after decolonizatlori", Recueil des cours"" 1965-HI (ikydea, Si^thoff, 
1965), vol: 116, pp; 259-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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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这里所作的区分不仅^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拆开了，也区分了用于不同层 

次的一整套名词。为求严格准确，可把国家债务和政权债务试作比较，因为顾名 

思义后者是一个政权或一个具有某种特别政治形式的政府.所承担的债务。但是， 

这里的问题不是有关政府是否在同一领土内被另一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府所取代 

的问题，因为这只涉及政府的继承，而在政府的继承中是可以拒付政权债务的。相 

反地，这里涉及的是国家的继承，换句话说，是被继承国的政权债务是否转属继承 

S的问题。为了本部分的目的，政权债务必须认为是国家债务。.国家继承的法 

律并不关涉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机构，而是关涉国家本身的。就如国家所犯国际 

不当行为产生国家责任一样，政权债务，即政府承担的偾务，也是国家债务。 

(40) —位作者认为，政权债务指的是： 

"被瓜分的国家为了某一政治形式的暂时利益所承担的债务，平时可包括 

特别为了殖民化或收并某一领土^目的而承担的征服债务，在战时可包括战争 

债务。，， 2 , 0 

这是较广泛的"恶意"债务理论的一种适用，以下几段还要提到。 

"恶意债务"问题 

(41) 特别报告员第九次报告中 2 "有一章提为"'恶意，债务的不可移转性"。 

该章首先讨论了"恶意债务"的定义。特别报告员除了别的以外回顾了讨论"战 

争 债 务 " 或 " 征 服 债 务 " 2 ' 2 和 " 政 权 债 务 " 2 " 的 法 学 家 的 著 述 。 对 于 " 恶 意 

债务"的定义，他提出了条文c，如下： 

2 1 0 C h . R o u s s e a u ?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u b l i c ( P a r i s , S i r e y , 1977)， v o l . I I I， 

P， 458, = 

2"《一九七七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4 5页， 

3 0 1 和 A d d . 1号文件。 

譬如 de Bustamante y Sirvén, op.cit., vol. I I I ， pp. 29^-294 ahd^. Fauchille,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8th edition of Manu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by H. Bonfils (Paris. Rousseau. 1922). vof: 1 (part one), 

P. 352. 

2 " 瞽如 G . Jèze, Cours de science des finances e t de législation financière français, 

6th ed. (Par i s , Giard, 1922j, vol. 1 (part one), pp. 302-305,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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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文 c 恶 意 债 务 的 定 义 

为本条款的目的，'恶意债务，指： 

(a) 被继承国为了达成与继承国或转移领土的主要利益相违背的目的而承 

担的一切偾务； 

(b) 被继承国为了不符合IS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 

原则的目标所承担的一切债务。" 

(42)其次，该章讨论了如何决定恶意债务的归宿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审査了 

有关"战争债务"的国家惯例，包括若干不把这种偾务转属继承国的案例， 2 "和 

这种债务转属的案例。" 5 他还提到关于"征服偾务" 2 "转属或不转属继承国的 

国家惯例。就恶意债务的不可移转性，他提出了以下条文D: 

2 , 4报告提出了以下等等例子：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蒂尔西特条约第二十四条（参 

看 E . H« feilchenfeld, Pabllc Debte and State Succession (New York, Macaillan, 

1931), P. 91 〉；联合王囿吞并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ibid., EP.380-

396, ef* J* de Looter, Le droit lnteamatloaaial public positif (Oxford, Vid-

rersity Press, 1920), TOI. I , p. 229);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条 

^，特别;iJL^赛，第二五四条(British aoâ yorelgn State Papers, 1919, TOI. 

C3ŒI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22), pp,12U-125),圣曰尔曼昂茱条 

约第二〇三条（ibid,, pp. It05-l»07),塞纳河畔纳伊条约第一四一条(ibid,, 

P .821),特里亚农条约第一八六条(ibid., vol. CXiri,pp.556-568),研条 

约第五十条(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XXVHI, pp.î^l and h3), 
对意和平条约附件十和十四（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k9, pp.209,225: 

2 , 9例如，瑞典和普耆士间的一七二〇年条约（参看E. F e i l c h e n f e l d , 同前， 

第 7 5页，脚注6 )；意大利的统一（同上，第2 6 9页）；捷克斯洛伐克在 

一段短时期内对某些奥地利—匈牙利债务的假设(参看0' C o m i e l l ;同前， 

第 4 2 0 — 4 2 1页）。 

2 , 6特别报告员提到西班牙和玻利维亚间的一八四七年条约(参看下面关于第二十 

条的评注）；西班牙和美国间的一八九八年巴黎条约的范围内西班牙有关古巴 

的偾务（参看Fe i l c H e n f e l à ,同前，第 3 3 7 —3 4 2 页 ； R o u s s e a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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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D恶意债务的不可移转性 

〔除国家合并的情形外，〕被继承国承担的恶意债务不得移转给继承国。 

(43) 委员会时论了条文c和条文D后，认识到"恶意"偾务问题联带引起的问 

题的重要性，但是它最初的意见是，为每一种国家继承拟订的规则很可能解决这个 

问题所引起的问题，'而不需要草拟这方面的一般规定。对本部分完成一读后，委 

员会肯定了它最初的意见。 

国家债务的定义 

(44) 在考虑了上述因素后，委员会通过了第十六条条文，其中包括为草案第三 

部分各条款目的，对国家债务所作的定义。条文中指出"本部分条款"是与整个 

草案的用法一致的，特别是与第二部分的各相应规定即第五条的词句是一致的。第 

十六条提到"财政义务"以便显示有关债务涉及货币方面，它将这种财政义务分成 

两类a 第一类是一国"对另一国、一国际组织或任何国际法主体"所负的任何财政 

义务（(，〉，这种义务可以称为国际财政义务。第二类是"一国应担负的任何 

其他财政义务"（皿），旨在照顾到债权人不是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偾务。 

(45) 委员会通过了第十六条，虽然有些成员对(b)段表示保留，他们认为"国家 

债务"应该限于在里显一级引起的财政义务。此外，委员会某些成员认为，当债 

权人是被继承债务国的国民时，不论他是法人还是自然人，段都不应该延伸到包 

^ 2 ' 6 同 前 ， 第 4 5 9页）；凡尔赛条约第二五五条（参考以上脚注â 4 )和关于德 

国使波兰殖民化的"所有协约国的答复"(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919, vol." CXII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22), p. 290J;根据一九 

四九年圆桌会议，荷兰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债务问题以及印庚尼西亚后来牛一九 

五六年宣布无效的问题（参看下面第二十条的评注第（16 )到（19 )段）；以 

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债务的问题（参看下面第二十条的评注第（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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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国应担负的任何其他财政义务"。但其他成员鉴于目前外国私人来源对国家 

提供信贷的数量和重要性，赞同段。他们认为，删除(b)段会限制国家和国际组 

织的信贷来源，这就会有损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特别是急需外来资金以实施其 

各种发展方案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它们较易进入私人资本市场是关于经济事 

项的"南北对话"的目标之一。
2
'

7 

第十七条 

继承国对转属它的国家债务的义务 

对于按照本部分条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国家继承引起被继承国 

义务的消灭和继承国义务的产生。 

评 注 

(1) 第六条（继承国对转属它的国家财产的权利）定下了规则，肯定国家继承 

对于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对国家财产从前者转属后者的权利的双重法律作用，这包括 

被继承国对有关财产权利的消灭和继承国对该财产的权利的同时产生。第十七条 

就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对按照第三部分条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 债务所应负的义务, 

列入了一个平行的规则。 

(2) 应该强调，这个规则只适用于"按照本部分条款规定"确实转属继承国的 

国家债务。这些规定中最重要的是第十八条，它作为第十七条的补充，保证了债 

权人的权利。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巴黎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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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国家偾务的转'属对债权人的参响 

1 . 国家继承本身不影响偾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2 . 被继承国或继承国对主张权利的第三国或国际组织，不得援引被继承国^ 

继承国之间或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关于转属的某一部分或某几部分被继承国国家偾 

务的协定，除非： 

(a) 该协定的后果符合本部分条款的其他适用规则；或 

(b) 该协定已获得该第三国或国际组织接受。 

评注 

(1) 本条款草案第二部分（国家财产）中，委员会釆用一项规则，这便是第九 

条保护第三国财产，使它不因国家继承中领土变更而受"影响".如果狭隘地解 

释第九条，可以说它所指的是有形财产，例如土地、建筑、领事馆，也许也包括银 

行存款，即按其性质可以根据第九条确定其所在地是在被继承国的存款。第三国 

债务索偿是无形财产，所在难以确定。不过现在没有对笫三国"财产、权利和利 

益"一语加上一种能把这种笫三国债务索偿拼除在外的限制。所以如果认为第九 

条也指第三国债务索偿，这便是说，相当于第三国这些债务索偿的被继承国的偾务， 

就绝对不受国家继承的影响。换言之，研究国家继承在债务方面的一般间题便无 

意义，因为被继承国的债务（这只是第三国'的偾务索偿而已）必需严格保持现状， 

不能因国家继承而变更。 

(2) 第九条真正的意思是使第三国的债务索偿权不因领土变更以致不再存在或 

受损害。国家继承以前，债权国^债务国是由具体的法律上债义债务关系而发生 

联系。所以问题是，在这个情形里，是否国家继承不但要创造和确立被继承债务 

国同继承国之间的一项法律^，1M者能把它对第三偾权動债务全部或其中一部分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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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继承国；而且也要创造并确立一项"继承国——第三国"的新的法律关系，以便 

按照"被继承国一继承国"负担偾务关系所示的比例，代替"被继承国——第三 

国"的关系.对这项问题的答案必需是国家债务方面的国家继承可以创造一种被 

继承国^继承国之间关于前者同笫三国有联系的债务的关系；但是,果继承国 

"负担"被继承国的债务，国家继承本身不能确立第三债权国同继承国之间的任 

何直接法律关系.从这项观点来看，国家对债务的继承问题，比较接近国家对条 

约的继承，而较不近似国家对财产的继承。 

(3) 考虑到此处只讨论债务转属问题而不讨论债权转属的问题，当然有理由说 

"国家继承"，严格说来，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发生：由于领土变更，被继承国对 

第三国的若千国际债务完全按照这种转属的国际法规范规定而转属于继承国，完全 

同被继承国或继承国方面的意思表示无关。但是国家继承的效果本身应该至此为 

止。在债务方面，被继承国同继承国之间建立了一项新的法律关系。不过，这 

项关系既不产生自动解除从前"被继承国第三国"之间关系的后果（除了被继承国 

完全不存在的情形），也不产生在债务方面以新的"继承国——第三国"间关系来 

取代的后果。 

(4) 如果这样便作出结论，认为偾务转属于继承国（其方式正是国家继承的主 

要目的所要决定的）就不能说，除它对被继承国所发生的正常效果之外，还必须当 

然对第三债权国发生效果.象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情形一样，在国家债务方面的 

继承事项里有一个人方面的差别。第三债权国同被继承国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在 

三角关系里X重更新.果然如此，便会产生在继承国同笫三国之间建立直接关系 

的效果。 

(5) 这个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所涉意义很重要。第一，如果继承国承担被继承 

国的一部分债务，实际上这便是它要向被继承国付出它应担负的一部分，被继承国 

要负责清偿它对第三偾权国的债务。这样，被继承国仍然保留它的债务国地位，： 

对旧偾完全负责。这个情形时常发生，纵然是完全由于实际原因而发生的，被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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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国由于债务而发行由该国签署的债券.如果继承国要能直接承认债券，它便必 

须对偾券作出保证；这一行动便是法律关系的更新，在更新之前，被继承国仍然要 

对债权人负全部债务的责任.并不是只有在领土损失极小而被继承国仍有赍任继 

续清偿全部旧偾的情形下才是这样的。此外，如果继承国拖欠，被继承国便仍旧 

对第三债权国负全部债务的责任，直到有明示的更新使继承国具体而直接地同第三 

国发生关系为止. 

(6)有一作者支持上述立场，他说： 

"如果兼并不是全部的,如果只是部分分裂,这个问题便是无疑难。 

兼并前后一样，债券持有者只有一个债务人，这便是发行贷款的国家⋯⋯-。 

继承国^分裂国家间债务的划分并不立刻产生当然使继承国成为分裂国家 

所发行的债券的持有者的直接债务人的效果.用法律术语来说，债权人 

提起诉讼的权利仍旧同分裂以前一样;只有继承国^分裂国所摊部分受到 

影响；这是国家间的一种法律关系. 

"兼并或分裂并不自动地因偾务人变更而更新， 

"实际上对一切有关方面来说,最好是债权人有真正的主要偾务人， 

作为直接债务XI~~所以情愿不变更债务，让分裂国家仍然作为债券持有 

者的唯一债务人.兼并国将要把它所摊的一部分付给分裂国，由后者单独 

负责清偿债务（付息^还本)，正如分裂以前一样. 

"兼并国要把所摊部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付⋯-⋯或者以一次付清方 

式偿付。"
2 , 8 

Z 1 8 G. Jèze, "L'emprunt dans l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一 La répartition 
des dettes publiques entre Etats au cas de démembrement du territoire", Revue de 
science et de législation financières (Paris), vol. XIX, No. 1 (Jan.-March 1921)； 
pp. 67-69.〔从法文译为英文后转译〕Jèze又引用 A . d e Lapradelle and 
N. Politis, Recueil des arbitrages internationaux (Paris, Pédone, 1905), vol.I, 

P'
 287

'本过，A. Sack采取相反的立场，他拟订过如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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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脚 注
2 1 a 

"负债领土的一部分不必担负或偿还比较.它负责的更大的份额。如果其中 

一个领土的政府拒绝担负或实际上不付它所负责的旧债的一部分，那么，其他 

分裂出去的国家和继承国家或现已缩小的原来国家都没有偿付该领土所负责的 

一部分的义务。 

"这条规则确切认为分裂国与继承国都是独立主权国；不能要求它们联合 

保证它们中每一国和现已缩小的原来国家（如果它还存在的话）负责付的款项, 

也不能要求它们担负它们之一所拒绝担负的偾务。 

"不过有下列问题发生：如果原来国仍然存在，如果其领土只有其一部分 

分裂出，，原来国家是否也免除了这样的一种义务了？ 

" 

"如果说现已缩小的《原来，国家对债权人来说仍然是债务人，以此地位, 

它对分裂出去的国家和继承国有追索权。这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的说 

法，以为对债务的继承是根据各国之间的关系⋯⋯-

" 

"这样，原则上，缩小的原来国家有权认为它自己只负旧债的一部分的责 

任，即是按它出钱能力的比例负责的一部分。 

" 

"债权人没有追索权（或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无 论是关于旧债中由继 

承国负责的一部分对于缩小的原来国家没有这种权利⋯-⋯或者是关于旧债中由 

一个⋯⋯-继承国或由缩小的原来国家负责的那些部分，对于另一继承国也没有 

这种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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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了便于辩论，可以提到由于两国协议所产生的国家债务的情形。在这 

情形里，第三债权国和被继承的债务国,可以在条约里订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被继 

承国湘继承国所締结的"移交协定，，也许已经决定了该条约的命运，也决定了该条 

约中规定的债务的命运。但是，虽然被继承国已经缩小了，第三债权国如果认为 

它比继承国更有偿债能力，可能情愿仍旧同被继承国联系。由于第三国有债务索 

偿权，所以它有一项不能由被继承国^继承国以协定来随意处置的权利。关于条 

约^第三国的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换言之，即《关于条约法的维也纳条约》第三十 

四条至三十六条）十分自然地在这里适用。当然必需承认，被继承国^继承国关 

于国家债务转属问题的协议不是在原则上对第三债权国有损的，而是要确保该国所 

负债务仍然继续。 

(8) 不过，委员会就国家条约继承情形下的移交协定问题说过， 

"移交协定的措词，通常都不容许协定被解释为一种旨在为第三国确立权利义 

务的工具。依照它们的任务，这些协定单纯是处理把被继承国的条约义务^ 

权利移交给继承国的问题而已。" 

续脚注 2 1 8 

"各债务国有权将从前所共有的债务分摊给全体的负债领土。 这是各债 

务国的权利，无需债权国同意。因此，债务国仅有义务向债权国偿付旧债中 

由其中每一国负责的一部分"。(A. Sack, "La succession aux dettes publiques 

d'Etat", Recueil des cours ... 1928-III ( P a r i s , Hachette 1929) v o l . 23, 

PP. 303-304, 306 and 320.) 〔从法文译为英文后转译〕。 

2 , 9《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Z 9 6 1 0 ^ e v . 1 )英 

文本2 5页，中文本5 7页，第二章D节第八条评注第(5)段（Yearbook⋯ 

1974, v o l . H, Pa r t One, p. 184， doc. A/96lO/Rev.l, 第二章D节第八条评 

注第(5)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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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又说： 

"移交协定应当依照当事国的明显意思，^视为被继承国要把它在以前对领土适 

用的条约之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继承国：但是，这样的一种立意转让，其本 

^：是否就能更动任何有关国家的法律地位，是极成疑间的.维也纳公约对于 

条约权利或条约义务的转让，都没有任何规定.理由是，'转让'制度见于 

若干国家的法律制度，它规定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不经契约另一方的同意，就 

把契约权利转让；但这个制度似乎未为国际法承认。国际法的规则似乎很明 

显，就是条约一方所订把它在条约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的协定，除非得到条约另 

一方的词意，否则不能对该方发生约束力.因此，在原则上，移交协定本身 

是不能把被继承国的条约义务或条约权利移给继承国的.作为一个 条约，这 

种文书只能在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闳发生约束力，而这种文书必然也只对被继 

承国和继承国发生直接的法律效果. 

"有效的移交协定至少构成一种一般的表示，说明继承国愿意继续对领土适用 

的被继承国的条约，这一点似乎已很明显.重要的问题是，移交协定是否尚 

有其他进一步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是否构成愿意继续被继承国条约的表示， 

这种表示可以由条约当事国的第三国加以接受，只有在接受后，继承国才必须 

继 续 这 些 条 约 . " w 

(9)对第三偾权国的影响，还有一种类似情况，这就是继承国单方面宣布承受 

被继承国的债务，无论后者是怎样同意的.继承国单方面宣布它承受领土变更后 

被继承国领土的全部或一部，是否这样便事实上更新第三债权国同被继承债务国间 

较早由条约建立的法律关系？这项宣布无疑有利于被继承国；如果该国有所反对， 

便出乎意料之外，因为其实际效果是减轻它的偾务负担。至少原则上，也有利于 

2 2 0
 《Ç上》英文本第25̶26页译注笫6)、 （ 11 )两段，（《I^Ji》英文本第 

184页译注第（6)、 ( 1 1 )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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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债权国，因为后者可能恐怕领土变更会妨碍它的债务索偿权的全部或一部。不 

过，第三债权国按政治上或物质上的利益可能拒绝同意债务人代换或债务转让。此 

外，按照多数国家国内的法律制度，转让债务当然是一般不可能的。债权国有一 

项主观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个人意见。此外，债权国可能有一个重大的原因 

而拒绝同意债务的转让；例如它如果认为继承国单方面宣布取得被继承国的债务份 

额太大（或太小)，结果由于两国（被继承国或继承国）中的一国的偿债能力程度或由 

于该第三国同两者之一间关系的性质，或由于任何原因，而这种宣布可能妨碍该债务 

国的利益。更简单的情形是，第三国觉得不能因继承国单方面宣布而自动受拘束， 

因为被继承国可能就继承国单方决定担负的债务数量而不承认该项宣布。 

(10) 上面对于第三债权国的考虑，在债权人不是国家的场合下也是同样有用 

的。委员会有了这些考虑，便通过了现在的关于国家债务的转属对债权人的影响 

的一条。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基本原则,国家继承不得仅因此一现象而影响债 

权人的权利和义务。按该款规定，国家继承虽然可能有被继承国的债务得由该国 

矛口继承国分摊或由其中一国完全承受的效果，但不因它自己而有拘束债权人的效果。 

此外，国家继承本身没有使债权人因此获得一个等于可能转属于继承国的国家债务 

数额的确定索偿权；换言之，债权人并不仅因国家继承而获得追索权或对债务继承 

国采 取法律行动的权利。"债权人"一词包括第三部分各条范围内债务索偿权的 

所有人，应该解释为第三债权人，所以不包括继承国，或在适合的情形下也不包括 

继承国或被继承国管辖权范围内的自然人或法人。本款虽然实际上大抵适用于债 

权人的"权利"，但也提到"义务"，不让规则留下空隙，任人解释为继承的本身 

可能影响到债务关系中债权人由于国家债务所产生的义务。 

(11) 第二款予想到一项情况,即在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或在各个继承国 

之间特别为国家债务的转属签订一项协定。显然，这种协定它的本身对债权人的 

权利没有影响。要产生这项影响，协定的后果必须符合下列规则：继承问题应由 

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协议解决。除了这个规则之外，还必须符合这一部分条款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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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适用规则.这便是(a)项中的规则。应该强调，（a)项只谈协定的后果而不及协 

定本身-协定的效果须根据关于条约湘第三国的国际法一般规则，也即《关于条 

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四条湘第三十六条。如果第三债权国或国际组织接受 

了关于被继承国将债务转属于继承国的协定，那么也可以承认这项协定的影响。换 

言之，除非债权人已经明白或默然表示同意，国家继承本身并没有自动让被继承国 

解除已由继承国承担的国家债务（或其一部分）的影响。这一点已由(b)款规定。 

在有些情形下，债权人认为如果有了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的各继承国家之间就国 

家债务转属问题达成的协议，则更安全，举例说，这是因为继承国比被继承国的偿 

债能力更高。所以，债权人如果有按(b)项规定接受该协定的可能，这是对他有利 

的。 

(12) 由于第十八条中的规则是关于国家债务的转属对债权人的影响的，所以 

第二款的起革方式是，除非符4(a)^(b)项条件之一，便不得对债权人援引该协定。 

虽然第二款f句挺到"第三国或国际组织"而未提及其他国际法主体，委员会的用意 

却^是要排除后者'这项规则也适用于这些主体，不提只是为免文字上过于累赘。 

(13) 委员会一读通过第十八条时，有些成员指出文字中晦涩之处，特别是第 

二款(a)项中"后果"、"其他适用规则"等字样。不过，委员会决定采取现有案 

文，—但保留在二读时重行审査文字的可能. 

第二节 关于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 

评 注 

在本条款草案第二部分（国家财产），委员会决定按^在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 

的继承条款草案所订的各类继承，来草拟关于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不过对这几 

类也有若千修改，以便配合在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问题上应有的特征*规定。 

所以，委员会订出下列五种继承：（a) —国部分领土的移交、新独立国家、（c) 

国家的合并、W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的分离、（e)国家的解体.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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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委员会在情形适当时也尽力遵循第二部分国家继承的分类法。这样，第二 

节^其中条款草案的标题符合第二部分第二节和该节中条款草案的标题' 

第十九条 

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 

1.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转属继承国的问 

题应按照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2 . 如无协议，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除了别的以 

外，应考虑到转属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利益与该项国家偾务之间的关系。 

评注 

(1) 第十九条规定的一种国家继承便是第十条规定的一种.就第十九条所设 

想的一种国家继承而言，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转属（或不转属）给继承国的事件究 

应适用什么法律原则，这在国家惯例上，办法不一；在法学文献里，也是意见分岐。 

以下各段介绍关于一国普通债务和地方性债务的，术意见相国家惯^P司法决定的实例。 

(2) 有一位作者评论学说上对分裂国家为普遍需要所举一般公共债务意见不定， 

作结如下： 

"对于分裂国家的一般公共偾务问题有何结论？各家意见大相径庭.有 

几派学说。第一派认为，一国领土一部分的转让，对其公共债务应无影响； 

债务仍然完全是它的义务，因为分裂国家仍然存在一并保留其个性；所以它必须 

对债权人负责，此外，兼并国在私人身份上仅为受让人，不应负其让与 

私人债务的责任⋯-⋯。第二派认为，分裂国家的公共债务必须分给该国和被 

兼并的领土；兼并国不应负担其中任何部分。 根据第三派，兼并国必需. 

承担分裂国公共债务的一部分。这意见最广泛，主要理由有二。 第一,由 

于公共债务是为了一国全境的利益而承担的，现已分裂的部分同其他部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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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利益，所以它应该在某一程度上继续承担偾务，才算公平。其次，由于 

兼并国因转让的部分而获益，所以负担其费用，才算公平。一国原来指定以 

其全部资沅来偿付债务，丧失了部分领土，即是丧失了部分资沅，必须解除债 

务的相当部分。'" 

(3)赘成把一般偾务的一部分转属的理由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世袭国家和 

领土全境承担债务的理论a 例如，有位作者主张，被继承国家按所移交的领土的 

分担能力大小将一般债务转属于继承国，他的理由如下： 

"不论一国领土如何变更，国家债务仍由承担债务的领土的整个公共遗产 

保证，公共信用的法律基础正是在公共债务由债务国的领土负担⋯⋯-

"从这个观点看，法国大革命宪法所宣布的不可分原则^是很有启发性 

的；还有许多其他宪法也宣布了这项原则⋯⋯-政府的行动及其后果，还有其他 

事件，可能对偾务国的财政和偿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这都是债权人必须冒的风险at权人不能限.制政府一⋯.自由处置〔其〕财 

产^国家财政的权利⋯-⋯ 

"尽管如此，债权人确有一项法律上的保证，这便是债务国领土要承担债 

权人的索偿权⋯⋯-

"一国领土承担的债务是任何对该领土有管辖权的新旧政府都须受其拘束 

的。在领土变更的情形之下；该项债务是该领土各部分的一切政府都须受其 

拘束的⋯⋯-

2 2 1 Fauchille ， op.cit., p.351 ‧〔从法文译为英文后转译〕. 

2 2 2从上下文看，作者显然是指被继承国被分割以前领土全境而言. 

2 2 5作者在此是指共和国及其领土的不可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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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原则的理由很明显.取得财产，便不能不负责任：ubi emolumentum 

ibi onus esse debet, res transit cum suo onere....〔有利益,即有义务； 

物权转移,其债务也随之转移）.‧‧‧‧所以，关于国家偾务问题，这利益后果 

便是承担债务的 ;领土范围内的公共遗产. 

(4) 上段中有两种说法互相混杂。第一种说法就原则来说是可以争辩的.因 

为一国全境都"保证"所举的债务，所以分离的部分，即使是在另一主权之下，仍 

将继续保证.因此，继承国就应负责被继承国一般债务的相应部分。这种说法 

是能成立的，就象世袭国家的理^也能成立一样.此外，另一种说法使第一种说 

法罩上一层不利的阴影。这便是移交的领土可能已从贷款中获得利益，或承担责 

任的理由是在于取得资产。这项说法对"地方性"或"地方化"债务可以充分适 

用，因为在这种情形，必须考虑移交的领土从债务中取得利益，或者比较资产和负 

债。这同这里所处理的情形无关。后者涉及一国为了一般需要所举的一般债务， 

这些需要可能不是使所移交的领土从一般债务 获得利益的，或者不是使移交领土象 

其他领土一样从一样债务获得同等利益的. 

(5) 第二种说法是移交领土从贷款获得利益的理论.例如，有位作者说， 

"从兼并获得利益的国家必须负责清偿被兼并领土在割让国的公共债分中 

分担的份额.如果受让国所取得的领土从一个债务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获 

得利益，只有由这个受让国分担这个偾务才算公平. 2 2 5 

另一位作者说，"国家以贷款或任何其他方式承担一项债务，是为国家的一般福利 

才这样作；全境都因此获得利益" 2 2 6 ；他从而下了相同结论.又有人说，"这 

些债务是为一般利益而承担的；使用这些偾是为了种种改善，过去这个被兼并地区 

2 2 4 Sack, op.cit.t pp.27^-277 • 

Zz5 H. Bonfils j Manue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aMic (droit des f^ns) 
5th ed. (Paris, Rousseau, .1908), p. 117» 

226 H. Polit is. Les emprunts d'Etat on droit international rniblio • 
(Paris, 1691) [thesis], p.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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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改善获得了利益，将来或许还会获得利益⋯⋯-；所以应该把债务中有关移交 

的一省的部分偿还该国，才算公平。 2 2 7 

(6) 实际上，这个理论走进了一条死路；因为事实上，这是该国为全境的一般 

需要而承担的一般债务，并未事先将债务明确分配于特定领土；既然如此，如果说 

这项贷款使一特定的移交领土受益，这话便引起了含胡和不肯定。对继承国如何 

承担被继承国一般偾务中公平而易于计算的份额，它提不出一项自动而可靠的标准。 

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地方债务和地方化国家债务的继承原则的延长；地方债务既不 

是国家债务，便不在本项草案范围之内；关于地方化的国家债务在下面讨论。 2 2 8 

此处，这项理论在有的领土转让的事件确不公平，这会破坏它本身公平正义的基础。 

(7) 第三种说法原意是要解释》jj可以转让一部分一般债务，但事实上只解释 

了这项转让应该如何施行。例如，有的理论坦率说到移交领土的"偿付能力". 

使继承国负责被继承国一般债务的一部分。这种立场同利益论完全相反，于是两 

者互相抵消。一个移交领土的"偿付力"，举例来说可以用它从前对被继承国提 

供的财政资沅和经济潜力来计算，但是作为一个标准却同移交领土从贷款获得利益 

的理论有些出入。属于另一国的领土.天赋已经甚厚，未必已从贷款获得利益， 

却可能已在从前民族团结的范畴里，以其财政资沅对偿付一般国家债务而大有贡献。 

如果该领土改属另一国，便要求继承国按照该领土当时提供的财务资沅计算，来承 

担被继承国的全国性公共债务的一部分，那么根据利益论这项要求便没有理由。领 

土财务能力的标准并不考虑该领土可能已从贷款获得利益的程度如何。 

(8) 第四种说法是基于对被继承国公正与衡平和债权国的安全等的考虑。有 

人说，领土的转让，特别是富裕领土的转让，使变小的国家损失资沅。被继承国， 

尤其是债权国，是靠赖这些资沅的。结果，有人认为，只有使继承囯取得被继承 

国一般债务的一部分，才算公平。但是问题是在如何计算这个份额；有的作者提 

到"偿付能力".这是合還辑的.因为它的前题是该项领土从前提供的资沅；别的 

作者考虑^该领i从贷款所获得的利益。因此.不同作者的著作里可以看到这些 

227 R. Selosse, Traité de l'annexion au t e r r i t o i r e français et de son 
dénoribronont ( P a r i s , Laxose, 1880), p. 168. 关于这些作者及其他作者，详见 

Sack, ov. c i t " pp. 295 et seq* 

2 2 8见评注下面第（22)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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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交相重叠的考虑，总是彼此纠缠，互相联锁。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十九世 

纪或二十世纪初叶的作者虽然处于一个以征服和战争来兼并地方的时代，然而他们 

的著作却说到衡平和公正。所以.'很难想象兼并国（它对于割取敌国领土甚至对 

于强迫敌国赔款或出战费，都没有感到畏缩）如何会受衡平和正义等考虑的感动， 

而承抠它所削弱的国家一般债务的一部分。这套理论结构中有些缺乏现实。 

(9)有人从两种不同根据提出理由来否认被继承国在转让部分领土情形下有任 

何把一般债务转移给继承国的法律依据。第一种说法是根据国家主权的性质。继 

承国对分裂领土所行使的主权.并不是被继承国转让的主权；继承国是在那儿行使 

它自己的主权。在国家继承时，没有转让主权，而是由一个主权代替另一个主权。 

换言之，继承国扩大了领土，在新领土上行使它自己的主权。并不是进而取得了 

被继承国的主权。因此，继承国不承担被继承国的债务或其中的一部分。 

ao)第二种说法是从国家债务的性M推得的。有的作者不承认国家公共债务 

的（也即一般国家债务的）一部分转属继承国，他们认为这是承担债务的国家个别 

的债务。所以.在他们看来，领土变更时，这项个别的债务仍然是领土减少了的 

国家的责任，因为该国尽管损失了领土，但仍保持它的政治人格。例如，有一位 

作者写道： 

"分裂的或被兼并的国家个别地订立债务。(我们在此只考虑星 I债务 

而不考虑^债务⋯⋯ - )。不论将来如何，这个国家已经严肃保证清还偾务。 

的确，它原来指望从§尘领土所得的税收来邦助偿偾。在，兼并的情形下， 

国土分裂便减少了它原来期望可以用来偿债的资沅。不过，在法律上，债务国 

的债务不因其资沅大小的变更而受影响"。 2 2 9 

2 2 9

 Jéze, "L'emprunt dans l e s rapport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u x . . . l o c . c i t . , p . 6 5 . 不 

过，这位著者在同一文章内又说： 

"兼并国并没有为自己承担了被兼并国或分裂国的债务。因此，由于兼并结 

果，它最多只应由于物权的关系.也即因为兼并的关系而承抠义务，这样才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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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作了一个脚注说： 

"在部分兼并情形.英国和羡国著者多数认为这项原是绝对正确的，因此 

他们甚至宣称，兼并国在法律上并无承担分裂国任何部分债务的义务"。
2
，° 

例如，有位这类著者写到： 

"一国的一般债务是它自己的偾务⋯⋯-新国家同该国作为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所取得的权利，亳不相关。原来国家并未消失"。
2
" 

"，（续） 

辑两公平⋯-⋯由于物权关系关系而负的义务究竟是什么？这项负担与被兼并领 

土上居民的清偿能力相当。"（《同上》第62页） 

这样，Jêze在这段中赘成继承国对于被继承国的一般债务作出偿付。但 

请参看他《同上》第7 0 页。他在那儿说： 

"不论发生什么政治事件，即使兼并国不同意承担债务的一部分，分裂国 

领土的每一部分，的纳税人都必须继续承担全部债务⋯⋯-领土大小的变更并 

不会使主管当局正当地承当的法律义务消失。分裂国的纳税人，尽管土地的 

大小和土地的资沅减少，仍受原来义务的拘束。" 

最后终于必须把 z e列入赘成被继承国国家公共债务可以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予以转移的一类著者，因为他结论如下： 

"总之，原则上(1缣并国必须承抠被兼并国债务的一部分;(2)承抠的分额 

必须按照被兼并领土的偿付能力计算；（3)在例外情形，如果能以确定和诚信的 

方式证明,被兼并领土的资沅目前和最近将来都不足以支付债务中按此方式计 

算应由兼并国支付的一部分，后者得中止或减少债务.但以获得适当的财务稳 

定性所严格必要为限"（《同上》第72页）。 

2 5 0 同上，第6 5页，脚注 2。 

"| W.E. Hall, A 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Oxford, Clarendon 

Presa,1917), pp.93 and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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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关于被继承国移交部分领土是否移转一般国家债务的问题，国家惯例同样 

漫不一致。在几个情形下，继承囯承抠这种债务。 

(13按照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国撒丁条约第一条规定，法国既然从萨丁 

尼亚王国取得尼斯和萨瓦两地，便承抠撒丁债务的一小部分。一八六六年，意大 

利接受了教皇的一部分债务，相当于意大利于一八六〇年兼并了的教皇国家（罗马 

尼阿、马尔凯、翁布里亚、贝内文托）的人口。 一八八一年，希腊合并了土耳其 

所属的领土塞萨利，便承担了奥托曼帝国公共债务的一部分，相当于该被兼并的该 

省人口的偿付能力(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条约第十条）。 

H3)第一次大战后欧洲许多领土变动，大大引起国家继承公共债务的问题。凡 

尔赛、圣日尔曼昂茱和特利亚农等条约曾试图解决这问题。有一位著者说，这些 

条约内"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发挥作用"。他又写道： 

"协约各国实际上自行起草条约，无意完全摧毁战败各国的经济结构，使 

它们陷于无力偿债的境况。这就说明了它们何以不让战败国单独担负债务， 

因为那样它们没有继承国的邦助便不能清偿债务。但是还考虑到其他因素， 

例如确保协约方面债权国获得优惠待遇的必要，以及由于赔偿担负重大所产生 

的在安排经常偿债方面的困难⋯-⋯ 

"最后，应该指出，法律理论对于公共偾务是否必须转移的这个问题，有 

了传统上的分岐.以致引起有关国家发生分裂.使被瓜分国和兼并国的II内司 

法决定形成了完全对立的形势。，， 2 5 2 

因此，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条约第25條肯定了德国公共债务继承 

的一般原则。根据此项规定，取得德国领土的各国要抠允偿付德意志if债务的 

一部分，并偿付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属于德国的被割让领土的部分债务，偿付分额 

Rouss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 cit.)t Vol.Ill, p.V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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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再定。
2
"不过，该条约第二百五十五条对这项原则作出若干例外规定。例 

如，由于德国从前于一八七一年兼并阿尔萨斯一洛林时拒绝承担法国的有关一般公 

共债务的一部分，所以协约国决定，照法国的请求，免除法国因归还阿尔萨斯一洛 

林而对德国公共债务分摊的义务。 

W —位作者引述一个继承国分抠被继承囯一般债务的一部分的情形。但是 

这情形不符现代国际法，因为该项领土的一部分是用武力而获得转移的。一九四 

一年十月四日第三帝国（德国）同捷克斯拉夫的协议，的确规定了德国承担îoof乙 

捷克斯拉夫克朗的债务作为分担该国一般债务,（和分担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 

西亚等被征服各邦的地方债务）。这 îoof乙中的一部分是用以偿付国家内部综合 

债务、该国短期债务发行中债务、政府经费的偾务，例如中央社会保障经费、电、 

水和养恤金经费的偾务，（还有前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 

的一切债务，这是国家债务,，但该作者将它们错列为第三帝国征服的领土的债务）？ 

U5)另一方面，时常还有下述情形，继承国无需支付被继承国一般国家债务中 

的任何部分。一八六四年八月一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丹麦的和 

平草约"第三条规定： 

"以丹麦王国的名义或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等公国之一的 

这样，战债并不包括在内。《凡尔赛条约》第二百五十四条（参看上面脚注 

2 1 4 )如下： 

"取得德国领土的各国应，除第二百五十五条所加的限制外，抠允偿付：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意志帝国债务的一部分⋯-⋯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囿所属被割让领土债务的一部分一.⋯，，。 

Raenson,op.cit., pp.112-113. 

著者提到一项不合法的兼并，并认为捷克渐拉夫的情形属于"部分领土的割让 

一类。事实上.这次情形比较复杂，涉及一国瓦解，不仅因为领土同匈牙利和 

第三帝国相连接，而且因为建立了新国家，即所谓"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保护 

国"和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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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所订立的债务仍由各该国负其责任。" 2 " 

as)在以征服实行兼并是一般惯例的时代，俄国拒绝继承它从奥托曼帝国取得 

的领土的土耳其公共债务的一部分。它的全权使节把那些由协议、赠送或交换而 

转移的部分领土（这可能引起对部分一般债务的承担）和由当时属于可以接受的征 

服而转移的领土两者分开。后者绝对不产生一种减免承寺旦被继承国债务的权利。 

这样，在一八七八年七月十日的柏林会议上，土耳其全权使节卡拉德奥多里.帕沙 

提出下列决议："俄罗斯应承扭兼并于俄罗斯的亚洲领土的奥托曼公共债务的一部 

分 "。该次会议的记录说： 

"舒瓦洛夫伯爵答复说，他相信他有理由认为大家承认，领土由协议、赠 

送、交换而移交时，该领土的债务便可以分摊，但这在征服的情形却不适用。 

俄罗斯在欧洲和在亚洲是战胜者。它无须为这些领土支付任何款项，也决不 

能要它共同担负土耳其债务的责任。戈尔洽夫亲王断然拒绝卡拉德奥多里• 

帕沙的要求.并称这个请求事实上令他惊奇"。 

主席说，由于俄罗斯全权代表反对，他认为不能接受土耳其的提议。 2 5 6 

(17) 根据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法兰西与普鲁士在法兰克福订的条约，阿尔萨 

斯——洛林转移给德国。这条约有意地不提继承国承担法国一般偾务的一部分的 

事。傅斯麦公爵强迫法国在色当战败后偿付战争赔款达50亿法郎，又坚决拒绝 

s " de Martens,ed.,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Qottingen, Dieterich, 

1865),vol.XVII, pp.^70 et aeq. 

"s Protocole No. 17 du Congrès de B e r l i n sur l e s a f f a i r e s d'Orient, i n 

B r i t i s h and Foreign State
 p

apers 1877-l8?8(london, Ridgway,1885),vol.LXIX, 

P -
8 6 2

 ^ PP - 1 0 52^t_se3.这正是其他欧洲国家在征服的场合之下所采取的政 

策。 - 1 2 7 -



比照从法国割据的领土大小来承担法国国家公共债务的一部分" 7
 。 一八七一年 

阿尔萨尔——洛林割i给德国，不附带任何偿付法国公共债务一部分的条件，这已 

经产生反响的效果，我们已经看到 2 " 这两省归还法国时，条约》第五十五 

条和第二百五十五条，也毫无任何公共债务。 

(18) 智利根据一八八三年十H二十日《安康条约》兼并秘鲁的塔拉帕卡省时，拒 

绝承担秘鲁国家公共债务的任何一部分。不过，两国发生了关于执行条约问题的 

争端以后，又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在利马签订了另一条约，确定智利无需承担秘 

鲁的任何公共债务 2 "。 

(19) —九〇五年，萨哈林（库页）岛的南部移交给日本，但没有把俄国公共 

债务的一部分随同移转。 

(2D)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惯例的趋势，与第一次大战结束时的觯决方式 

迥然不词。一九四五年以后所订条约，与一九一九年的条约不同，一般都免除了 

由继承国家担负被继承国国家公共债务的一部分的义务。这样，一九四七年二月 

十日对意大利的和约便规定被继承国的债务一,不得转属，例如的里雅斯特就是这 

" 7 俾斯麦公爵首先将战争赔款订为60亿法郎，然后故意减低其数额，我们不 

可搞错，因为这并不是德国承担了法国一般债务的一部分。后来达尔宁在 

—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布鲁塞尔会议上便利用傅斯麦的这项表面退让作为 

借口，否定德国分担法国一般公共偾务的义务。 

" 8 见本评注第03)段。 

259 不过，移转给智利的该省中的鸟粪储藏显然足以保证秘瞢对外国一-朝如'法 

国、意大利、联合王国、美国——的公共偾务,秘鲁公共偾务既然有该转 

移的领土上的资沅作保证，有人便要求继承国继续承担保证并分担其一部分 

债务；法国智利仲裁法庭认为，由于偾权国的权利来自秘瞢同这些债权国若 

干国民间所订定的私人合同，所以债权国并未取得保证或抵押品（一九〇一 

年七月五日Ra p p e r s w i (仲裁裁决）。 见Foilchcnfeld, oy,c±±,, pp. 

521-329 and D.p. O'Connell,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Canbridre. 

University Press, 195^, PP 167-170 „' 免论如何，上述利马条约确 
定智利作为继承国 s'并无责任。 

-128 一 



种情形， 2 4 0但被割领土上所发行的偾券的持有人不在此限。 

(21) 关于司法上的成例，援引最多的例子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E.博雷 

尔在"奥托曼公共债务"一案中所作仲裁裁决。由于这个案件是关于把奥托曼帝 

S公共偾务分摊给从奥托曼帝国分裂出去的各国和领土（一国领土的一部分或几部 
» 

分分离，建立为或未建立新国家），虽然这个案件涉及的是一种国家继承，但不是 

一国领土一部分转移给另外一国，因为日内瓦的仲裁员经过考虑以后使用的这名 

词的一般性质，才同本问题有关。他认为，除条约另有规定以外，没有要转让被继 

承国一般债务一部分的法律义务。他在裁决书上说： 

"仲裁员的看法是，尽管有前例存在，仍然不能说，接受他国割让领土的 

一国便自动地须负担该领土原属国家公共债务相当部分的责任" 2 4 1 。 

他又更明确地说： 

"不能够认为，在实证国际法中，已经确立一国取得另国领土必须同时承 

担该他国公共债务的相当部分的原则。这样的义务只能从条约产生，由当事国 

家按条约承担义务；这样的义务要按照条约规定的范围和条件" 2 4 2 。 

炝至此为止所集中讨论的是被继承国家的一般国家债务。但有时中央政府代 

表全国签订合同承担国家债务，特别要用以满足地方的特殊需要，所以这笔贷款的 

收益可能已经用于移交领土的计划项目。那么，这种地方化的国家债务的情形如 

何？首先必须指出，地方化的国家债务经常同一般性的国家债务分别讨论。但要辨 

别这种债务实际上却有困难。有人说到这一点： 

"下面几点不是总是可能确定的：（a)订定每项特定贷款时的原定目的； 

W它实际是如何使用的；（e)有关支出应该属于何地⋯ '一；(d)是否某笔特 

定支出的确有利于该领土。 " 2 " 

2 4 0参考文件，见上面脚注21 4。 

2 4 1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一卷（前引），第573页。 

2 4 2《同上》，第571页。 

2*5 Sack, op. c i t . . p.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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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公法学者之中，最普通的，或许是最容易为人接受的学说，似乎是：一 

项特别的国家偾务如果只对被割让领土有益，便应该认为属于该为其利益而举债的 

转移领土；债务原系为它的利益而设定的。在这情形，这债就"根据一种继续 

权"，随该转移领土而转移。
2 4 4

不过，国家为一部分领土的特别利益设定的债务, 

同不是国家所签订的一般所谓地方债务两者之间，没有作出明确区别。主张地方 

债务根据继续权便要随该领土的命运或主张它们继续随附于转移的领土，这却表示 

它们在领土转移之前便已随附于该领土。 地方化的国家债务却不是这个情形，因 

为通常这种债务属于该国中央政府的预算。 

m 一般说来，这一方面的作者似乎都同意，如果被继承国的特别债务能从转 

移的领土上实行若干计划项目而获确定和辨别，继承国便应承担这种债务。当然这 

笔偾务可以属于继承国而不属于转移的.领土；因为后者在从前的法律秩序里便没有 

直接承担债务，所以在新的法律秩序内也无理由认为它属于该领土。此外，可以这 

样解释：如果转移的领土从前要对债务负责，也不会有把握地把它看成一国中央政 

府为该领土的利益或需要而特别签订的一项国家 债务。它无宁是一个地区自己签 

订和承担的地方债务。这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不涉及国家债务的问题，从而 

不在本条款草案的范围之内。 

(25)国家实例表示，一般来说，把地方化的国家债务划归继承国承担，几乎一 

律为人所接受。这样，一七三五年，皇帝査理六世从伦敦一些金融家和商人借贷了 

一百万克朗，以西里西亚公国的收入作为担保。一七四〇年他死亡时，普鲁士的 

弗烈德力克二世按照布雷斯劳条约和柏林条约从玛丽亚‧特丽萨取得这个公国。按 

照一七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曰签订的柏林条约，弗烈德力克二世同意承担该省根据抠 

保安排所负担的主权债务（即今日所谓国家债务）。 

m奥地利皇帝和法兰西于一七九七年十月十七日在福米奥营签字的《和平条 

约》,中有两条，大概解决了为比利时各省的利益而设定的并在奥地利将这些领土割 

让给法国时以它们为保证的国家债务的问题。这两条如下： 

z»* F. Dcspacnet, Cours de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3^ ed. ( P a r i s , 

Larose et Tenin, 15)05)，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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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凡是战前以前面各案所称各国领土为保证的、并按习惯方式设 

定的债务，均应由法兰西共和国承担。 

"第十条.凡按本条约割让、取得或交换的各国领土作为保证的债务应移 

交给取得这些国家的当事人。"
2 4 5 

这两条同其他各条约中类似条款一样，提到以一省"领土为保证的债务"，其他别 

无详细规定。这项保证的安排可能是由中央当局为国家债务作出的或是由地方当局 

为地方债务作出的。不过，从当时情形看来，它事实上这是国家债务，因为有人怀 

疑这项债务，其理由正是地方各省未同意这些债务。法国根据这项理由，拒绝承担 

从奥地利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所谓"奥地利-比利时"的国家债务。
2 4 6 

<Z!)因此，一八〇一年二月九日法兰西、德意志和奥地利締结了《吕内维条约》， 

其中第八条如下： 

"象《福米奥营条约》第四和第十条一样，兹协议，获得按照本条约割让、 

取得或交换的各国的当事人应该承担上述各国领土所保证的债务；不过，由于 

这项问题上关于解释《福米奥营条约》所述各条的困难，兹明白协议，法兰西 

共和国仅承担从被割让国家各'省，所正式核可的贷款中所产生的债务，或从 

上述各国实际行政当局所作支出中所产生的债务。 2 4 7 〔原文此处 'States ， 

—词不指国家，实际指省而言〕 

2 4 5 do Clercq, op. c i " , v o l . I (1713-1002) pp. 336-337； G.F. do Martens, ed. 

Recueil des principaux trait(Ss (GSt七ingen, Diotorich, 1029), v o l . VI, 

pp.422-423. 

246 见 S a c k , op. c i t . , pp. 260-269. 

2 4 7 do Clorcq. op. c i t . , v o l . I , pp. 426-4275 àe Martens, éd. Recueil 

(GSttingen, D i e t e r i c h 1031), v o l . V I I , p. 299； Baron Descanps and 

L. Konaiat, Recueil international des traités du XIX。 sièclo (P a r i s , 

Rousseau), vol.工（1001-1025)，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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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八〇七年七月九日在蒂尔西特签订的法国和普鲁士和平条约规定继承 

国需对旧国王为所割让领土或在所割让领土内承负的偾务负责。条约第二十四条 

规定如下： 

"普鲁士国王陛下以在本条约下割让或放弃的国家、领土、领地、财产和收益 

所有人的身份⋯‧承担或承负的一切保证、债务和义务，均应由新所有人承担 
2 4 8 

(29 ) —八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奥地利和法国间条约第九条规定德意志和奥 

地利国王陛下： 

"对奥地利王室基于所有权和它以在本条约下放弃的国家领土为保证而承负的 

任何债务，不负任何义务。" 2 " 

同样的，一八〇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国和荷兰间条约第八条规定： 

"荷兰国王陛下以所割让械市和领土所有人身分承担或承负的一切保证、债务 

和义务，均应由法国承担‧ ‧ ‧ " 25° 

一八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威浙特伐利亚和普鲁士间条约第十四条同上述条文一样。 

(30) 一八〇七年五月二十日法国和符腾堡间的巴黎条约第五条仿照一八〇一 

二月九日吕内维尔条约第八条，它规定： 

"在本条约第二条下割让的领地和国家，其所承负的债务应依吕内维尔条约第 

八条关于以莱因河左岸国家的领土为保证而承负的偾务规定处理 

2 " 

" 2 5 2 

2 4 8 do Clercq # op,oit,, v o l . I I , (1005—1015), p. 221; do Martens, ed. t 

Recueil ••" 1035, vol» V I I I , p. 666; Descanps and Renault, Recueil XIXe sièclo 

(op> c i " ) , Vol. 1 , p. 104 0 

249 de Clercq, o p < c i t < > v o l . I I , pp* 147-140； clo Martens, ûd., Recueil ••" 

vo l . V I I I (çrp»cit，)， p. 391； Descanps and Renault, RGCUGJI XIXe siècle ( o p , c i t ) < 

v o l , 1， p. 153. 

250 de Clercq, op*cit*, v o l , II, 241； cLe Martens, e d " Recueil 

vo l , V I I I ( o r u c i O , p # 720, 

251 de Martens, cd., Nouveau Rooueil do traitas (Gî>ttin{jen, Dieterich, 1 Û 1 7 ) , 
v o l . 1， p. 367. ̃ ̃ ̃ ̃ ̃ ― ̃ « 

252 do Clercq, oru c i t > > v o l . I , p. 502; do Martens, ed,Hecueil des 
principaux t r a i t a s (GSttingen, D i e t e r i c h , 1031), v o l . V I I , p, 4W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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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〇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巴塔维亚共和国和普鲁士间条约第四条措词相同 z"。 此 

外，一八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普鲁士国王和萨克一魏玛一爱森纳赫大公爵间条约第 

十一条规定，"殿下应承担‧ ‧ ‧特别以所割让地区为保证而承负的〔任何债务〕"。" 4 

(31) 一八一五年六月四日丹麦和普鲁士间条约第四条规定如下： 

"丹麦国王陛下保证承担普鲁士国王陛下按照一八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普鲁士 

和英王汉诺威国王陛下间条约第四、第五和第九条的规定就劳恩堡公国承担 

的义务. ‧ ‧ " 2 5 5 

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国和奥地利间协定第二十六条完全是处理债问务问螺的;协 

定规定，继承国应承抠"构成法国公共债务一部分"（国家债务），但"原本为特 

别以现在不再属法国的国家为保证或为了该等国家的内部管理而承负"的债务（第 

六 条 ） 。 2 5 6 

2" de Martens, cel. Recueil ••" v o l . V I I， (op, c i t , ) t pp # 427-420» 

2 5 * do Martens, ed.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GSttingen, Dioterich, 1031), 
vol.工工工，p* 330; Doscanps and Ronaiit, H e c u c ? i l … X I X G s i p c l o ( o p ^ o i t . ) , v o l , 1， 

P. 513. 

255 de Martens, od. Nouveau Recueil ••" 1G0J9 vol #工工(op, cit») p, 350； 
Doscanps and Renault, H e c u o i l … X I X G siècle (oym c i t > ) f v o l . 1, p. 426. 

2 5 6

 de Martens, GèU Nouveau Recueil ••" v o l , I I (op» c i t , ) p. 723； Doscanps 

and Hcnault, Recueil ••• XIXe sièclo (oy./cit•)» v o l , 1, p. 531； B r i t i s 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015-1016, v o l . I I ' I (London, lïidcoway, 1030), pp. 326-327• 

并^看一八〇九年十月十四日法国和奥地利间条约关于以奥地利割让给法国的领土 

(上奥地利、卡尼奥、克恩滕‧伊斯特利亚）为保证而承付的债务问题的第五条 

(de Clorcq, op, c i t , , v o l . I I , 295； de Martens, od., Nouveau Rocuoil ‧‧" 

v o l . I (op. c i t , ) , p. 213),. 一八一四年六月三日奥地利和和巴伐利亚间条约第七 

条(de Martens, Gd" Nouveau Recueil ••" v o l . I I (op« cit«) p. 2 l)； >八一五 

五月十八日普鲁士和萨克森间条约第九条（ d e
 Clercq, op c i t , v o l . I I pp. 520^521? 

de Martens, od., ITouvcau He one ̂ 'l ‧‧‧， v o l # I I (op, cit. ) pp. 277-270);—八一 

六年三月十六日割让条约（撒丁王国把萨瓦的一些领土割让给瑞士并入日内瓦州） 

第十九条(de Mortons, éd., ：Nouveau llecuoil ... (Gô'ttincon, Dioterich, 1000)， v o l , 

I V， p. 223; Doscanps and Renault, H e c u e i l … X I X G siècle (op. c i t . v o l . 1， 

p.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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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 关于不合常规的强行兼并领土，可以一提下列情况：按照一九四一 

年十月四日协定，德意志第三帝国应承担捷克斯洛瓦克为该国被第三帝国夺取的土 

地内私有铁路的目的而承负的债务。
2 5 7

这类债务似乎原本是政府性的，但目的则 

为地方性。 

( 3 3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从意大到重新取得坦达和布里格，它同意 

在下列四项条件下承担意大利的一部分债务：（a)债务是为被移转领土内公共工程 

或民事行政服务而承负的；0>)债务是在意大利参战以前承负的而不是为了用于军事 

目的；（c)被移转的领土曾从债务得到好处；（d)债权人住于被移转领土内。 

( 3 4 )如果用于满足特定领土需要的特别国家债务，有特别的捏保安排作支 

持，则这种偾务极可能被继承。被继承P承负特别债务时，可能是以从它要失去 

的领土取得的税收作保证，或以在该领土内的财产，例如森林、矿或铁路等作保证; 

不论是用哪一种保证，这种债务通常都被继承。 

( 3 5 ) 不过，也有少数情况，地方性债务的移转受到拒绝。一个这样的例 

子是凡尔赛条约第二五五条，它对第二五四条所定的被继承国公共债务移转一般原 

则，规定了若干例外。 2 5 8 例如，对于阿尔萨斯一洛林以外的一切被割让领土， 

继承国不承担:德意志帝国或德国为其拥有的位于被割让领土内的财产所需支出而承 

负的债务。显然的，在这一特定情况中，有政治考虑。 

( 3 6 ) 从以上所述，或许可以作这样的结论：虽然继承国必须承担地方性 

的国家债务这一原则已相当确定，但对于一般性的国家债务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 

协商一致意见。虽然继承国拒绝承担被继承国的一般性债务，常见于关于这个主 

题的著作和司法判例及国家惯例，但显然的，政治上的考虑和权宜上的考虑对这种 

拒绝有相当的影响。同时，这些考虑对继承国最后承担被继承国的一部分一般性 

债务，似乎更有影响（例如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情况）。无论如何， 

必须承认，现有的条约先例中，大部分是结束战争状态的条约；人们很有理由假定， 

"7 raonson, op. cit«, p. 113 

2 5 8 参看上文本条评注第（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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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很难自由表示同意，或顾到正义、公平或甚至法律——如果有法 

律的话-一的要求。 

(37) 正如一位作者所说，不管情况如何，继承国拒绝承担被继承国的一部 

分国家公共偾务，似乎是合于逻辑；不过他也同意，这种做法对割让国不大公平， 

因为它已失去一部分财产，但仍需担负债务，而受让国虽然是富裕了或扩充了，但 

在债务方面的负担却没有相应增加。"
9
但是，试图找出一项无可争辩的国际法规 

则来避免这种情况，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建议，如果当事方之间 

没有协议，则采用公平概念作为解决国家债务移转问题的基础。委员会在草案第 

二部分中已采用这个概念，因此在这里无需再作详细评注。
2 6 § 

(38) 第十九条所定的规则和第十条所定的关于国家财产的移转的规则，有 

点类似。第 1款规定——也就是鼓励——被继承国和继承国间以协议解决。虽 

然该款说，"转属 • • •问题应按照‧ ‧ 《解决"，但不应将之解释为假定一定有 

这 种 转 属 。 规 定 不 能 达 成 这 种 协 议 时 的 处 理 办 法 。 它 规 定 被 继 承 国 的 国 

家债务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对每一特定情况，在决定什么是"按照 

全平比例"时，应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这些因素中，I除了别的以外，必须包括转属 

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与有关国家债务之间的关系。 

(39) 第十九条的措词，是要包括一切种类的国家债务，不论为一般性或地 

方性债务。显然可见，按照第2款的规定，地方性的国家债务将转属继承国，因 

为从地方性国家债务得来的"财产、权利和利益"是必然转属继承国的。 

2 5 ? 
L, Cavaré,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ositif> 3rd od. (Paris 

redone, 1967), vol.工， 3 0 0 . 

2 6 0 

见上文第二部分第2节导言性评注第（16)至（24)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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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新独立国家 

1. 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不应转属新独立国家，但 

鉴于与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国家债务同转属新 

独立国家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之间的连系，新独立国家和被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 

者除外。 

2 . 第1款所述协议不应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 

原则，其执行亦不应危害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基本均衡。 

评 注 

(1) 第二十条论到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关于国家偾务的国家继承问题。这 

是与关于新独立国家继承国家财产问题的笫十一条相似的一条。 

(2) 委员会已经有几次肯定了把"新独立国家"列为一种独特继承国家的必 

要和用处。委员会在其关于国家继承条约的条款草案里这样做了 2 6'，在目前 

的一系列的关于国家继承财产的条款草案内又这样做了 。 2 " 有些人或许会说， 

非殖民化是过去的事，几乎完全属于国际关系史上的陈迹，因此无须在继承国家 

的类型内列入"新独立国家"。事实上，非殖民化尚未全部完成。世界若干直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9号》（A/9610/Bev. 1 ) ， 

英文本笫8页，第10—11页，笫45段，笫57—60段，（《一九七四年 

...年鉴》，笫二卷，笫一部《英文本第167—169页, 

1号文件，第45段，笫57—60段）。 

参看上文笫十一条的评注的笫(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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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区仍是属地，尽管有些这种地区只有微个面积。而且从另一观点看来，非 

殖民化的工作绝对还没有完成'。如果认为非殖民化是要结束政治支配的关系， 

那末非殖民化就已经达到很高的阶段了 。 但是经济关系极其重果并且远政治关 

系不易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政治独立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独立。即使我们承 

认差不多一切国家的经济都是互相依赖的，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可能还是仍旧长期 

特别依赖过去的宗主国并且受它的牢固的束缚。因此，不能否认关于国家债务 

的国家继承条款草案可能是有用的，不仅对仍是附属的领土有用，而且对新近取 

得政治独立的国家有用，甚至对很早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也有用。事实上，债 

务问题，包括偿还债务问题，和为期即使不是几十年也是几年的逐步分期还本付 

息问题，是继承问题所包括的事项而在政治独立后很久还存在的最标准的例子。 

因此，关于国家债务的国家继承问题的影响继续在数十年内都感觉得到，并且似 

乎比条约或国家财产的继承问题的影响更为持久。关于条约和国家财产的继承， 

委员会已经各有专章讨论非殖民化了。 

(3)关于国家偾务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结局，在检査国家惯例和法学家的意 

见以前，先从历史上看看在上一世纪和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发生的殖民事例中殖民 

国家愿意负担殖民地领土债务的程度，这也许是有意义的。各国的惯例在这方 

面似乎是矛盾的。在一八八〇年并吞塔希提岛（根据国内法律）、.一八年 

并吞夏威夷（根据国内法律）、和一九一〇年并吞朝鲜（根据条约）的事例中， 

并吞这些领土的国家负担了有关领土的全部或部分债任。 2 6 î 美国司法部长就 

美国国会关于规定并吞夏威夷的联合决议提出的意见说： 

"...根据显明的正义原则建立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就并吞国家或割 

让领土来说，取代的主权国家承担所并入的国家或领土的偾务和义务一 

Feilchenfeld, op. cit.,分另！I参看 P
p

. 3 6 9， 3 7 7 和 3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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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接受负担与利益。"
2 6 4 

就一八七四年并吞斐济群岛的事来说，似乎联合王国在并吞后自愿同意承付领土 

在并吞前所负的某些债务，作为一种"恩惠"。"
5
 宗主国当年没有承认有偿 

还有关债务的法律责任。一八八六年联合王国并吞缅甸时似乎采取了相似的立 

场 。
2 6 6 

( 4 )在其他事例中，殖民国家拒绝偿付有关领土的债务。建立（第二次） 

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保护关系的一八九五年条约的笫6条，除了别的以外，说，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对马达加斯加女王陛下政府在签订本条约以前所作 

承诺、所负债务和所给特许概不.负责。"
2 6 7 

在签订上项条约后不久，法国外交部长在下院中就马达加斯加政府在国外所负债 

务问题宣称， 

"法国政府为自己的利益无须担保这种债务，将严格遵守关于因军事行动 

结果而转移领土主权的国际法的规则。" 2 6 8 

据一位作者说，上面宣称的话虽承认有处理已丧失主权的国家债务的国际法规则 

存在，但是也言明，依法国政府的意见，没有一条国际法的规则强迫一个并吞国 

家必须担保或承担被并呑国家的债务。 2 6 9 —八九六年的并吞法令，宣布马达 

同 上 ， S 379。 似乎当年英国政府不认为上缅甸是一个"文明国家"， 

因此可适用比兼并一个"文明"国家更有利于"继承政府"的规则。 

0 'Connell, State Succession....(op. c i t . ) , vol. I , P. 377• 

Feilchenfeld, op. c i t . , P. 292. 



加斯加为法国殖民地，对于马达加斯加人债务的继承问题默默无言。殖民国家 

还根据过去未独立国家保有相当的法律人格的理由，拒绝偿付成为殖民地的领土 

债务。十九世纪的末尾在突尼斯、安南、东京湾和柬埔寨建立保护关系时的情 

形似乎就是这样。，可以提到的另一例子是比利时并吞刚果。 2 7 1 在一九 

〇七年割让条约中，笫三条规定比利时继承"刚果自由国"的一切负债和一切财 

政责任，如附件c内所载。但是一九〇八年殖民法笫一条说比属刚果是与宗主 

国家不同的一个实体，另有其法律、资产和负债；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刚 

果的债务仍由殖民地完全负责。 

早期的非殖民化 

(5) 就北美的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来说，继承国美国没有继承英国政府 

的任何债务。大不列颠承认上述领土独立的一七八三年凡尔赛条约和美国的制 

宪文书（一七七六年和一七七七年的邦联条款和一七八七年的宪法）都没有提及 

任何偿付过去的宗主国所负债务的事。 2 7 2 这一前例曾经在西班牙与美国在两 

国战争以后于一八九八年举行的和平谈判中提到。当时西班牙代表团宣称有若 

干国际法专家认为取得独立的十三个殖民地曾付一千五百万镑给大不列颠以偿清 

殖民债务。但是美国代表团认为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指出美国与大不列颠之间 

的初步和约（一七八二年）和确,定和约（一七八三年）均未载有所说的这种规 

定 。 2 7 5 

(6) 一八二〇年代，在南美当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时，被继承国家的国家 

2 7 0 同上， P P 3 69-371 。 

2 7
' 同上，PP. 375—376 。 

2 7 2 同上，PP. 53—54 。 

2 7 5 同 上 ， S 5 4 , 脚 注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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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有了相似的结局。一八二二年在伦敦谈判期间，葡萄牙政府要求说它的国 

家偾务的一部分应由新国家负担。巴西全权代表一八二四年八月二日的通信， 

向巴西政府报告他们如何反对该项要求，他们认为这种要求不符合外交史上的先 

例 。 通 信 说 ： 

"过去荷兰和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王国政府时，都不曾付出任何款项 

给马德里朝廷来交换使它们的独立获得承认；新近美国也不曾为换取同 

样的承认而付出补偿款项给大不列颠，"
2 7 4 

由于这次谈判的结果而筌订的一八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巴西和葡萄牙的条约事实 

上并未明文提及把葡萄牙国家债务的一部分转移给巴西的事。但是因为有牵涉 

到两国的若干相互要求，另一文书——同一日期的一项增订协定——规定由巴西负 

责付出二百万英镑作为清偿此等相互要求的安排的一部分。 

( 7 )关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的独立， 2 7 5西班牙与新独立的墨西哥于一 

八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马德里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七条说： 

"鉴于墨西哥共和国根据其议会于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所通过 

的法律，已经自愿和自发地承认西班牙祖国政府及其官员在他们统治现 

2 7 5 

一八二四年八月二日的通信载于Archive? diplamatico de independencia, 

v o l . I I , p. 95, 曾由H. Accioly 在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P. Goule, 译 ( P a r i s , S i r r e y , 1 * 0 ) ,vol. I pp. 198-199. 

内予以引用。似乎有关的问题与其说是巴西接收葡萄牙国家公共债务的 

一部分的问题，不如说是付出"补偿款项"以交换"独立的承认"的问题. 

参看 J.B. Moore, A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vol.I, pp . ^ 2 - ; 5 " 3 .也参看Feilchenfeld 

op. c i t . , pp. 251 - 257, 和 Jeze, "L
1

 emprunt dans l e 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 . . . " , l o c . c i t . , p. 76. 古巴的事例在本评注下面第（12) 

段内有所论述。 ， ^ 



在独立的墨西哥国家*直至一八二一年他们完全订止统治它为止的期间承 

担由其国库负担*的一切偾4，都是墨西哥共和国自己的偾务，都是国家 

的债务.. .西班牙女王陛下.. .同墨西哥共和国，双方同意终止因此 

而可能发生的一切索偿和要求，并宣布这两个締约国从此永远不负关于这 

个项目的一切责任 "。 2 7 6 

这样似乎可明白看出，按照它的单方面声明，独立的墨西哥只接受了西班牙国家 

过去代表墨西哥所负的偾务，并且已经令墨西哥国库支付。 

(8) 西班牙与厄瓜多尔于一八四〇年二月十六日在马德里筌订的和平、友好. 

承认条约的第五条也规定说， 

"厄瓜多尔共和国...自愿和自发地承认，无论由西班牙政府直接 

命令或由其在厄瓜多尔领土内委派的官员承担由其国库负的每一项偾务*， 

但须此种偾务一直登记在旧日基多王国和管辖区的财政机关的会计簿册或 

用某种其他合法的和同等效力的办法证明此种债务是在上述领土内由上述 

西班牙政府及其官员在他们管理现在独立的厄瓜多尔共和国直至一八二二 

年他们仃止统治它为止的期间所订 . . . " 。 2 7 7 

(9) 西班牙与委内瑞拉的一八四五年三月三十日条约第五条也有同上述条约 

中的条款多少相似的规定。委内瑞拉在这项条约内承认 

2 7 6

 B r i t i s 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35 - I836, v o l . XXIV, (Londen, 

Ridgway, 1853 ) , pp. 868 -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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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uès âe O l i v a r t , Colecciôa de l o s Tratados, Convenios y Docxiraentos 

Internacionales ( Madrid, E l Pr ogre so E d i t o r i a l , 1890 ) , v o l . I ,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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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国库所欠偾款和前委内瑞拉总督的分类帐簿和会计簿 

册上登记的偾款或因其他公允合法要求而应付出债款的总额...都是 

国 家 债 务 。 "
2 7 8 

西班牙与过去其他殖民地締结的许多条约也有相似的措词。m 

ao美洲的前西班牙属地的非殖民化的事例似乎同美国和巴西所创立的较早 

的先例有些出入。但是可以注意到出入的范围有限，没有涉及被继承国的国家 

债务的继承，但是涉及了两种偾务，就是被继承国为了附属领土而代表该领土承 

担的债务，和殖民地的机关承担的偾务。已经讲到过，"°后一类偾务现被视 

为领土自己专有，无论如何，不能列入本条款草案的题材，因为这种偾务，严格 

说来，并不属于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的范围和定义之内。尽管在过去根据当时 

B r i t i s 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 1846 - l8Vf, v o l . XXXV ( Londen, 

Harrison, i860 ) , p. 302. 

例如一八五九年七月九日西班牙与阿根廷的条约第四条（同上，18^9-

1860, v o l . L (Louden, Ridgway, l867)p. I l 6 l ) ; —八四一年十月九日 

西班牙与乌拉圭的条约第十一条（同上，1841-倉,vol. XXX, 1858, 

P. 1366); 一八五〇年五月十日西班牙与哥斯达黎加的条约笫五条（同上， 

v o l . XXXIX (Londen, Harrison, l86j ) , p. 八五〇年 

七月二十五日西班牙与尼加拉瓜的条约笫五条（同上，S 1 3 4 0 )； 一八 

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西班牙与危地马拉的条约第四条（同上，1868-1869 

v o l . LIX (Londen, Ridgway, 185^), p. 1201); —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 

日西班牙与萨尔瓦多的条约第四条（同上，1867-1868, v o l . L V I I I 

(Londen, Ridgvay, 1875 ) pp. 1251-1252. 

参看上文笫十六条的评注的第（14)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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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殖民法律认为海外领地是宗主国的领土的扩大部分，此种领土与宗主国构成了 

单一的领土，但是写文章的人不曾想到硬要这种领地负担宗主国的国家公共债任 

的任何部分。 2 8 1据一位著者说，这是一种自然解决办法，因为,"〔宗主国的〕 

债权人按理绝不能够设想他们的债款会以这种财政自主^领土的资沉来偿付的 

所牵涉到的问题，不是过去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分担西班牙宗主国领土的国家偾 

务，而是由此等殖民地接受当然是西班牙的但是由宗主国代表其海外领地并且为 

了领地的利益而负的国家债务。.^ 此外还必须指出：就某些条约来说，当年 

原想完成一种包括各种相互补偿办法的"一揽子交易"，而不是要实际分担被继 

承国为殖民地的利益代表它所负的债务。最后，可以注意到的一点是，在有关 

西班牙与其过去殖民地的大多数事例中，继承国所接受的债务甚至在同西班牙締 

结条约以前就用国内法律来接受了条约内往往仅是注意到这种国内法律的规定而 

已。但是所订条约中没有一个谈到继承国家债务所须遵循的国际法规则或原贝1的 

确，有许多条约规定指明所牵涉到的是新独立国家一方面的一种"自愿和自发的" 

决定。 

宗主国在往昔殖民帝国时代得以征用殖民地的一切资沅或原料来偿付其国 

家债务的一部分。这种事情巳经被认为是陈旧的或罕有的事例而不予重 

视。参看下文的脚注3 2 9 。 

Jèze, "L'emprunt dans l e 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 ( l o c . c i t . ) 

p. 7". 

不过这一点似乎很清楚：当年取得独立的南美共和国不曾试图碉定是否宗 

主国有充分理由把这种债务列入各该共和国国库所负的偾务。宗主国把 

这种债务记在殖民地的财政机关的帐上所根据的假定是这种债务是代表殖 

民地并为了殖民地的利益承担的。在后来的继承案件中此一假定遭迂了 

强有力的异议。参看本评注下面的第（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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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但是有一个似乎与前一段内简述的南美区域的非殖民化的一般惯'例有所 

不同的拉丁美洲事例，应予提及。这关系到坡利维亚的独立。一八四七年七 

月二十一日西班牙与坡利维亚签订的一项承认、和平、友好条约笫五条规定： 

"坡利维亚共和国...根据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律已经承 

认，所有由其国库负担的债务，无论是根据依西班牙政府的直接命令* 

或是根据该政府在上秘鲁领土，现在的玻利维亚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官员 

所发的命令；并〔承认〕由上述国库承付的因战争而有或战前发生的关 

于养老金、薪给、供应、垫款、运费、迫贷、存款、契约和所有其他偾 

务无论什么种类的一切欠款*都是共和国的合并债务，与最高优先请偿 

的债务同属一类；但此种欠款一定必须是遵照西班牙政府的直接命令* 

产生的，或该政府在现在构成坡利维亚共和国的殖民地内设立的官员的 

直 接 命 令 产 生 的 . . . 。 " 2 8 4 

as 在一七八三年的英美先例和一八二五年的葡巴先例以后，继续有美国与 

西班牙在两国战争结束以后締结的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巴黎和平条约。西班 

牙要从古巴予算项下偿还西班牙国家偾务，这事遭迂了争议。美国全权代表成 

功地反驳了这种债任是为了该岛的利益而代表该岛承担的这个假定。一八九八 

年十二月十日的条约只免西班牙担负古巴专有的债务，即是在一八九五年二月二 

十四日以后所负的债务和哈瓦那市的抵押债务。至于西班牙要古巴担负的西班 

牙国家债务的任何部分，则这项条约都没有容许继承。 2 8 5 

B r i t i s 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 1868 - 1869 (op. c i t . ) v o l . LIX, 

p. 422. 

Feilchenfelâ, op. c i t . , PP. 529-3^5； Moore, op. ci七.,P. 351 et se :g; 

Jeze, "L*emprunt dans l e 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 l o c . cit),P . 8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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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的非殖民化 

( 1 3 ) 检査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的非殖民化的事例就可知道新独立国家的办 

法没有什么一致。关于继承国家偾务，有赞成的先例，也有反对的先例，也有已 

经接受这种债务以后又拒绝的事例。委员会不打算把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的一切 

非殖民化事例逐一列入，致使本评注篇幅过多。下面提及各种事例不是要把这方 

面的惯例详尽叙述，而是作为例证提出。 

( 1 4 ) 菲律宾的独立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国国会通过的菲律宾独立 

法案（又叫做《泰丁斯一麦克达菲法案》）批准的. 2 8 S 该法案把菲律宾在一九 

三四年以前经美国国会批准发出的公债与其他公共偾务划分开了。 法案规定美国 

对于菲律宾一九三四年以后的一切债务不负贲任，因此推断美U当时打算继续负 

担一九三四年以前国会批准的偾务• 2 8 7 关于一九三四年以前的此种债务，按照 

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的一项法律，把菲律宾出口税所得的款项划归美国国库以便设 

立一项特别基金以供分期偿付一九三四年以前菲律宾经美国批准后所承担的债务之 

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九年法案，都规定了菲律宾不得抵赖已由被继承国批准 

的贷款，又规定了如果在独立之日特别基金不足以偿付该项已经批准的偾款，则菲 

律宾应付出一笔款项，使这项帐户平衡.根据菲律宾宪法（第十七条）和它与美 

国所订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条约，菲律宾都负担群岛的一切债务贲任。 

286 

严，& S U C f ? S S i ° ? ⋯
（
M .

 cit.〉， " I . 1, p. 433; G. Fischer, 
_Un cas de decolonisation- Les Etats-Unies et l e s P h i l i t ^ f a e s ( P a r l s 

5 f ， r e
 générale â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i960 L P. 26 -̂

JJ.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v ( Washington, D.C.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63 ； , v o l . 2, pp.221-213, 8^h. 

2 8 7

 Fischer, op. c i t . , p.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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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是继承国接受被继承国债务的另一例子。如 

说，继承国，那就更正确了。 事实上，由于划分的结果，似乎有两个阶段的继承 

巴基斯坦继承印度，印度继承联合主国。已经说明过： 

"两个自治领之间没有债务的直接划分。英属印度中央政府的一切债务 

包括贷款和抵押在内，仍然都是印度的贲任'⋯-"印度继续是中央债务的唯一债 

务人，巴基斯坦按其承受资产照比例在这种偾务中所分摊的部分，则成为对印 

度 所 负 的 债 务 。 " 2 8 8 

对于各种不同债务种类似乎没有划出许多区别。设立来就资 产和负债的分配提出 

建议的专家委员会似乎仅作出了一种区别。这在一方面是公共债务，包括长期贷 

款、国库债券和特别贷款，另一方面是未备基金的债务，包括储蓄银行存款和银行 

存款。上述各种债务都交由印度负担，但是没指明究竟这是无论如何总应移交印 

度的附属领土专有的债务，仰或是就这样转移给继承国的被继承国的债务。专家 

委员会最注意的问题似乎是定出印度与巴基斯坦间分配债务的方式的问题。两国 

间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协定是要载入这项工作的所得实际结果并确定分别缴付 

的款额。但是由于两国对有关数额意见分歧，该项划分没有执行。（这些关系到 

国家划分的问题将在研究一种更有关的继承时更详细地予以讨论）。 

(16) 由于印度尼西亚继承荷兰王国而发生的问题关于债务方面的主要见于两 

种文书：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在海牙签订的园桌会议协定， 2 8 9和一九五六年二 

2 8 8

 0
!

Connelly State Succession (op# c i t * ) , v o l , 1, p, kQk. 

2 8 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9卷，第3页。又参看O'Coimell, _St ate」 

"Succession ... (op. c i t . ) . v o l . 1， pp. 437-438; and Paenson, op. c i t . . 

PP.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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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五日印度尼西亚拒付债款的法令，印度尼西亚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已经通 

告废除一九四九年协定。"° 财政和经济协定（这是会议协定中的唯一财经协定） 

详细载明印度尼西亚同意负担的债务。 2 9 1 第二十五条把债务分为四个系列： 

( a )六种合并贷款的一个系列；欠第三国的债务；（ c ) 欠荷兰王国的债务； 

(d)印度尼西亚的内债。 

(17) 这里无须考虑到最后两类债务。印度尼西亚欠荷兰王国的债款事实上 

是被继承国要求的债款，因此不属于本报告的范围。在主权转移之日印度尼西亚 

所负的内债，按照定义，并不包括在内。但是应当知道，这一类是没有明确规定 

的。被继承国后来 解释该项规定包括继承国认为是"战争债务"或"可憎债务" 

的那些债务。似乎这是造成一九五六年宣告协定无效和拒付债款的个因素。 

(18) 新独立国家继承的其他两类债务是：(a)荷印玫府的合并债务 

Z9Z 

290 

29 \ 

2 9 2 

2 9 3 

•Rniîgfl̂ jTj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op, c i t . ) , v o l . I I I , pp» 451-452, 

联舍国，《条约汇編》，第69卷，第252—258页，draft F i n a n c i a l 

and Economic Agreoiaenx, a r t i c l e s 25-27. 

参看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二日Litee Belgique . "L'Indonésie répuâie sa 

dette envers l e s Pays-Bas", 引用于：一九五六年/V月二十八日I^ance, 

Présidence du Conseil et Ministère des a f f a i r e s étrangères, La docuaen* 

t a t i o n française - Problèmes éconooiques ( P a r i s ) , 28 August 1956， No. 

452， pp. 17-18. 

一向认为这是由附属领土为了本身的利益自行承担的债务（Tusseau,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op. c i t . ) , v o l . I I I ， p. 451; 0'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 (op. ciU), p . 4 3 7 ) . 但是这种债务似乎是根据荷兰法 

律承担的；因此可以有理由说这种债务是宗主国为附属领土的利益而承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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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前所发一系列公债构成的荷兰合并国债中认为是属于荷印的部 

分；（ b )欠第三国的若干特定债款。
2
" 

( 1 9 ) 园桌会议期间，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机关与宗主国的机 

关比较之下在承担债务时所享有的自主程度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全权代表又特别 

提到了贷款的分配以及领土如何利用贷款和从贷款得到什么利益的问题。如在其 

他事例中一样，海牙谈判的结果，似乎应当根据全盘安排对全部结果加以检査， 

谈判导致了"荷兰—印度尼西亚联盟"的创立，以后于一九五四年解散了。 其后 

不久，在一九五六年，印度尼西亚宣告对其殖民地偾款一概拒付。 

( 2 0 ) 利比亚取得独立时，联合国大会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标题是 

《利比亚经济及财务条例》的第388 决议内解决了国家继承问题，包括继承债 

f的问题在内。该项条例的第五条说"利比亚不负摊还意大利公债的责任"。 

( 2 1 ) 几内亚在一九五八年取得独立。这是它在同年九月二十八日成立第 

五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宪政公民表决中投否决票以后。一位著者说："国际关 

系史上，国家继承如此突然开始，实属罕有"。" 5 几内亚实行币制改革，使该 

爵退出了法郎区。此外，前殖民国与这个新独立国家断绝外交关系，经历了一个 

长的期间。这种情况不利于促成二十年左右以前发生的国家继承问题的迅速解决. 

不过自从一九七五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似乎有了一种寻求解决的趋势，但是 

债务问题在两国的关系中显然未占重要地位；这问题似乎基本上变成了文武人员养 

老金问题。 

( 2 2 ) 其他过去法属非洲附属领土的新独立国家中，马达加斯加的事例" 6可 

以一提。马达加斯加如同所有一般过去法属海外领土一样，有法律人格，有相当的 

z n 这包括马绍尔计划下的债务和一九四七年欠美国的一九四五年欠加拿大及一九 

四九年欠澳大利亚的债款. 

299 Gonidoc, 经G. T i x L e r于 " L a succession à l a réci。 tics chenins 

de for de" 1 'A^P • " 内引用，An^mi-re français de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1965 ( P a r i s ) 7 v ^ l . XI, 1966, p. 921. 

2 ， 6 参看Bardonnet, op» c i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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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自主权。这个岛屿因此能够考发公债并对一八九七年、一九〇〇年、一九〇 

五年、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五次公债行使了此项权力。发公债的决定，在 

原则上是马达加斯加由总督在听取各行政机关和经济及财务代表团的意见以后作出 

的。如果进行程序到此为止，而且可以实际由公众认购公债，那末债务就只是在 

附属领土的财务自主权范围内承担的。债务于是须叫做"专属于领土的债务"， 

而不能认为是被继承目的债务，所以就不应在本评注的范围内予以讨论。 2" 但 

是似乎还须由管理国作进一步的决定。决策程序在马达加斯加开始，然后在管理 

国中央政府的法律和规章的范围以内完成。公债的批准可以根据国务院通过的法 

令，也可以根据法规。事实上，一切马达加斯加公债过去都必须经宗主国依法批 

准 。 " 8 这种批准可以说构成了公债的一种重要条件，绝对必要的条件，不足满 

此一条件就不同艇发行公偾。似乎只有管理国在这方面才真正有权承担债务；因 

此，它负起了可与世界银行所要求的担保相似的义务。世界银行给予被继承国以 

"主要债务人 "而不 "仅是保证人 "的地位。 2 " 

( 2 3 )这种债务已经由马达加斯加共和国负起。当时马达加斯加似乎对于 

债务没有提出争辩。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兰西―马达加斯加关于货币、经 

因为不同的理由，一八九七年的第一次马拉加斯公债必须置之不理。那次 

公债定期六十年，在一九五七年独立以前已经偿还清了。 无论说它是领土 

专有的债务或是宗主国的债务，这次公债显然与国家继承无关。这完全是 

殖民地事务。其他各次公债就同国家继承有关，因为它们的财务后果就非 

殖民化来说，继续有一种影响。 

参看一八九七年四月五日法案；一九〇〇年四月十四日法案；一九〇五年三 

月十九日法案；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法案；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法案, 

关于其他详情，参看B a i ^ o n n " , op. G i t , P . 650所载马达加斯加公 

债表。 

参看下文本评注第（51)至（54)段。 

―149 -



济和财政事项合作的协定的谈判者因此未曾拟订出关于这种继承的任何特别规定。 

后来政权变更后，马达加斯加政府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告废除一九六〇年 

协 定 。 ， 

( 2 4 ) 前比属刚果依照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比利时法案的第二五九条于一 

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取得独立。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问内战爆发，两国间 

外交关系断绝。国家继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五年后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 

签订两项协定。第一项协定是关于"比属刚果殖民地的公共债务和有价证券问题 

的解决"。'。'第二项关系到"比利时——刚果分期偿债和管理基金"的规章。
5
°

; 

( 2 5 ) 解决比厲刚果殖民地的公共偾务和有价证券问题的协定第二条内把债 

务分为三类：（1)"截至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为止刚果各公共机构所负的以刚果 

法郎计的债款和以外币计的债款-⋯⋯"；(2)"由比利时担^：的以外币计的债款 

―-⋯ "； ( 3 ) "不由比利时担保的以外币计的债款（刚果各公共机构所负债务的 

债券除外）••••••••". 这种分类法最终导致了内债与外债的区分。 

( 2 6 ) 我们不应当对内债 ‧ '注意，不是因为这是"内债"，而是因为这是 

刚果各公共机构所负的债务，'° 5就象一位著者所指明的，内债有"四分之三" 

是此种偾务 5° 4。 因此，这种债务与地方公共机关的债务混合起来，所以不能视 

为被继承国的国家 债务， 

3 0 0 参看 Rousseau, t r o i 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 c i t . ) . v o l . I I I , 

P. 454. 

'0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4 0卷，第 2 2 7页。 

5 0 2 同上，第 2 7 5页。 

5 0 5 协定附有这些机构和款项的一览表：（同上，第253页）。 

3 0 4 c

« Le jeune, "Le contentieux f i n a n c i e r belgo-congolois", Revue belge 

àe d r o i t

 international ( D r u s s c l s ) , I969-2, p.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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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外债又细分为有担保的外债和无担保的外偾。比利时所担保的或指定 

的夕ht也包括上述协定所附的表三内列的两类偾务。 5。，第一类是比利时仅作担保 

人的刚果债务。这是以外币（美元、瑞士法郎和其他货币）计的偾务。在这类 

债务里可以提及比刚协定第四条内所讲的比属刚果与世界银行締结的贷款协定。 

就世界银行贷款来说，比利时的担保和贲任自然不会超过"比属刚果在一九六〇年 

六月三十日以前（即在独立以前）⋯⋯-提取的款额"。比利时在担保时似乎是要 

担任"主要债务人而不仅作保证人"。根据与世界银行所订协定的实际条款，比 

利时担保的第二类偾务甚至更明白地显露了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的性质。 

(28) 第二种外债叫做"指定"债务；这是"比利时签订的贷款，所得款项 

已经指定给予比属刚果"。，"这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是一个特别显著的实例。 

比利时已经不仅是一个抠保人了。 责任直接属于比利时，因此该国是债务人。 

(29) 担保的和指定的两种债务后来成为比利时的责任。这是解决公共债务 

问题的协定的第四条所规定的，其措词如下： 

"1.比利时对列为本协定附件并构成其一部分的表三内所列的公共债务 

部分，应在每一方面独自负贲。 

〔前面各段叙述表三的内容〕。 

"2.关于比属刚果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所订的各个贷款协定，本条第1 

段内所述公共债务部分应只包括tb^刚果根据这些协定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 

日以前提取的款额"。，° 7 

(30)未经比利时担保的外偾，在美国发行的"狄龙公偾"是以外币计算的，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40卷，第255页。 

同上，第257页。 

同上，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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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外债则是以比利时货币计算的。这些公债的债权人据一位著者说，是"称为 

，殖民地债券持有人'的人们"，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比利时人。，° 8 这似乎是 

一种"殖民地债务"，就不属于所讨论的范围。不过另一位著者认为"比属刚果 

的财政自主权纯粹是形式性质的，殖民地的行政完全操在比利时当局手里"。 5° 9 

按照这种意见，这种夕ht或许就有关了。 但是比利时和刚果都不同意负起债务贲 

任。两国为避免困难，设立一个特别国际机构来处理这项债务。这是觯决公共 

债务问题的协定的第五至七条规定设立一个基金的意义。"° 

( 3 1 ) 作为"自主的国际公共机构"的基金的设立和联合向基金缴款的安排， 

含有两层意义： 

(a) 两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接受债务人的地位。这一点明白载于协定第十 

四条： 

,"比属刚果公共债务的解决是以上条款的主题，也是締约国双方对比属刚 

果公共债务的承认问题保留其法律立场的一种解决办法"。 

(b) 两国却都认为此事已获最后觯决。这一点见协定的第十八条第I款： 

"由于前述条款是要构成有关问题的最后解决，締约国双方承允对于比属 

刚果的公共债务或有价证券不采任何行动也不作任何追索。当事的一方对于 

他方在本协定生效之日以前关于比属刚果的公共债务和有价证券所作的任何管 

理或其他行为，均应完全地和不可改变地认为无害"。 

508 Leôexme, loo, c i t * , p. 546. 

3 0 9

 Rousseau,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op, c i t * ) , v o l . I I I , p. 453. 

3 , 0 参看协定第五条第i款： 

"比利时和刚果按照本协定联合设立一个自主的国际公共机构，称为'比 

利时一刚果分期偿债管理基金'，以后简称'基金'。基金的规章应以另一 

协定制订之"。 

基金将收两国以比利时法郎交付的年度缴款，其中五分之二来自比利时，五分之三 

来自刚果（协定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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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就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来说，埃维阳协定内所载"经济和财政合作原则宣 

言"的第十八条，"规定了阿尔友利亚国继承法国在P可尔及利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 

但是，埃维阳协定内所载的这项原则宣言或其他'宣言都没有特别提到公共债务，更 

没有提到各种各类的这种偾务，所以著者认为协定对于此事默不作声。" 2 

(33)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年底，两国进行了关于公共偾务的谈判。 

结果，订了一些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协定，由阿尔 

及利亚付给法国一笔总数四亿法郎（四百亿旧法郎）以解决两国间的财务争议。 

之后，阿尔及利亚似乎不曾付出款项，从而继承"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因为阿 

尔及利亚果真继承这种债务，就应当付了款项，不是付给被继承国（它按规定是赓 

务人），而是付给法国因其过去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所欠的第三方面。这里所牵 

涉到的债务，可称为"杂项"偾务，这是因新独立国家接收一切公务机关的结果所 

造成，而由它负起此种债务作为对这种接收或购回某些财产所给的补偿。其中还 

有追溯既往的债务，包括继承国须付给被继承国作为国家继承的最后觯决的一部分。 

阿尔及利亚没有负起法国H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而有的（欠第三国）的国家债务。 

(34) 阿尔及利亚在谈判时曾说，只要法国对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答应某些事情， 

阿尔及利亚同意继承法国的"义务"。根据上述"原则宣言"，法国援助阿尔及 

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给予"阿尔及利亚剩余产品（酒）在法国领土内的销售便 

利" 5 1 5是对阿尔及利亚按照宣言第十八条负起义务所给予的报酬。阿尔及利亚 

谈判人员认为阿尔及利亚与法国间"订约"所承担的事项只有在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时才可视为有效：（a)两国分别负起的义务是适当地均衡的，（b)阿尔及利亚 

所继承的财务状况是健全的。 

5 , 1往来的信件和埃维阳会谈结束时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九日通过的各项宣言构成 

一种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7卷，第25页。 

"
2

 Rousseau,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op, c i t . ) , v o l .工 I I， p, 454， 和 

0*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 (op. c i t . ) , v o l . 1， pp. 444-446. 

"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7卷，第 5 7和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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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阿尔及利亚也拒绝承担法国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完成在阿尔及利亚的 

经济计划项目所借的贷款的那些债务。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当时说：此种项目是在 

一种特别政治和军事的意义下为了增进法国移民的利益和法国的一般操纵力量而进 

行的，而且这些项目是属于法国的全面经济战略范畴内，因为差不多法国在阿尔及 

利亚的一切投资在性质上是相辅相成的。阿尔及利亚方面又说：独立以前的几个 

月之间法国居民离开造成了大规模的投资毁损，阿尔及利亚在必需的收入已经用尽 

而且投资毁损过程已在发展的时候，不能够为投资付出款项。 

(36) 阿尔及利亚的谈判人员说，阿尔及利亚境内经济方案的很大部分使该 

国在尚未独立时就负起偾务。他们说，在七年半的战争期间，管理国为了政治的 

原因过分慷慨地保证由阿尔及利亚支持很多的债务，因此使阿尔及利亚财富受到严 

重损失。最后，阿尔及利亚的谈判人员拒绝承担他们认为是"可憎债务"或"战 

争债务"而法国要记在阿尔及利亚帐下的某些债务。 

(37) 从这种简略叙述就可看出甚至关于债务分类(法兰西国家偾务或附属 

领土专有的债务）的问题已经争论很多，这指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财务争端性质 

复杂。这种争端，由谈判人员于一九六六年底最后解决了。 3'4 

(38) 关于英国附属领：t的钡:2：，似乎英属殖民地的借款是由殖民地当局借的 

单独是殖民地财政机关的责任。 5 1 5 —般惯例似乎是：前英属殖民地继承四类债务 

殖民地公债法案下的贷款；欠世界银行的贷款；殖民地福利和开发贷款；在伦敦和 

当地公债市场所举的其他贷款。 3 1 6鉴于已规定国家债务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 

似乎被认为上开四种偾务是附属殖民地专有的债务，所以或许不在条款草案的范围 

以内。 

5 , 4 有一位著者说：一九六六年协定是"一种妥协办法"（Rouss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e (op. e i t ) , v o l . Ï1I} p. h^k ). 

'is O'Connell, State S u c c e s s i o n … ( o p . c i t . ) v o l . I I , p. h23. 

" 6 同上，P. 4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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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独立国家的财政状况 

( 3 9 ) 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是不能够在与目前世界所处的5^治和1#况, 

树青形之下来 « 的。委员会认为它必须在它向国际社会提议的法规中自 » 皿 

心和需要。因此理由，如不相当考虑到一些新独立国家所处的情况，就不可能拟 

订一套关于新独立国家所欠国家债务的法规。 

(40) 不幸，没有统计数据来确切表明此等国家的广泛债务问题有多少是由 

于它们取得独立并负起有关国家继承的某些债务，有多少是由于它们作为主权国家 

试图克服其发展落后而必须借的债款而有的。
5
'

7
同样地，一切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统 

计资料不易细分，用以个别说明从第二次世界战争以来新独立国家的特珠情况。下 

面举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外债的数字；包括拉丁美洲各国一一即很久以前已非殖民化 

了的国家。这里的目的，与其说是要精确计算新独立国家因承担被继承国的债务 

而有的财务负担，不如说是要特别指出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受了影响的一种显著的， 

普遍的债务问题。这种关系和这种情况使牵涉到新独立国家的国家继承有了特殊 

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在他种继承方面普遍有的。 

(41) 此等国家的越来越难于负担的债务问题巳成了一种结构现象，其深远 

影响在目前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以前很久已经显然可见了 。 一九六〇年发展中国家 

对外的公共债务巳经共达数十亿美元。在一九六〇年代期间，贸发会议所研究的 

八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数以百分之十四的年率增加，以致在一九六九年底，这 

®际经济和财务组织公布或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够详细，因此不能分出独立以前 

的 偾 务 和 独 立 以 后 的 债 务 。 经 合 发 组 织 发 表 了 各 种 研 究 报 告 和 很 多 的 

表 载 有 按 偾 务 国 、 债 权 人 种 类 分 列 的 债 款 细 数 ， 但 是 没 

有 指 明 是 否 这 种 债 务 是 " 殖 民 地 债 务 " 。 参 看 经 合 发 组 织 ， T o t a l 

external l i a b i l i t i e 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Pfeiris, 1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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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个国家的外偾已达五九〇亿美元， 3' 8据估计，在同一日期此等国家单是为公债 

还本付息和外人把利润汇回本国所付出的总数是一一〇亿美元。 5" 当时某些发展 

中国家单是为了公债的还本付息已经消耗了它们的出口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截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据世界银行收集的八十六个发展中国家的数 

据，未偿的对外 0共计一一九〇亿美元， 3 2 0 这大约是一九年贸发会议计算出 

的八十个国家的数额的两倍。单是公偾的还本付息开支一切其他资金外流数额还 

不包括在内，就达到了一一〇亿美元。 5 2' 

(42)外偾这样大量增多，使某些国家，特别是面对使人惊恐的情况的许多 

发展中国家，承受一种无法忍受的负担： 

"过去若干年内，为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遭迂了偾务危机，理应采取 

减轻债务的行动。关于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智利、加纳、印度、印度 

尼西亚、巴基斯坦、秘鲁和土耳其，曾经举行了多边偾务重新谈判，往往一再 

地举行。此外有十多个 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双边债务的重新谈判。偾务危机 

有 破 坏 发 展 中 国 家 经 济 的 作 用 , 响 。 , 资 受 国 

M f t W行国际资沅转移的办法不使发展中国家感受债务困难"。 5 2 2 

贸发会议，《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E . 72, H. D 1 2 ) ,第 1 2段。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三届会议的会议录》，第三卷，《资金筹供和 

无形贸易》（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3. H. D 6),英文本第71页， 

TD / 1 1 8 / S u p p . 5号文件，第4段。 

世界银行，《一九七五年年度报告》（美京华盛顿），英文本第8 1页。 

同上，英文本第9 7页，统计附件，表8 。 也参看经合发组织，•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1976 Review (reported by M.J. Williams, Chairman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 h r i s , 1976〗，pp. kl et seg. and 25" 

et seq> 

经合发组织， Debt problem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 P a r i s , 197^) ‧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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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业国家的通货膨胀大为加剧，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这对那些进口深 

为依赖这些工业国家的发展中国血，有严重的影响，因此加重了它们的外债。 

(44) 这些非石油出口国家'的经常赤字在一九七三年为九一亿美元，至一九 

七四年增加到二七五亿美元，至一九七六年又增加到三五〇亿美元。 5 Z 3这些赤字 

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使发展中国家的未偿外债大量增加，又使此种债务的还 

本付息的开支也大量增加。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新近研究揭露这些国家未偿付的 

有抠保的公债总额在一九七三年大约为六二〇亿美元，到一九七五年估计增加到了 

九五六亿美元一一增加了三分之一。 3" 

(45)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偾务正在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相对价值却在减 

低。这种转让的数量仍旧远低于《国际发展战略》所要求的国产总额百分之一的 

最低数。除了这种趋势以外，同时发生了反向的资沅转移大为增加的现象。 Ï 

种资沅转移是釆'用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把在发展中国家里所得的利润汇回本国的方式。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沅的绝对价值增加，事实上却隐蔽了此等国家偾务情况恶化。 

据估计一九七七年要把出口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而一九 

六五年只用百分之九。 

(46) 从许多国际会议的记录看得出各方对债务问题的关心，本段和下面两 

段所提各点可以作为例证。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偾权国两者都能同意的补救这种显 

著情况的办法是不易得到的。债务国已经指出：它们的债务如不重新调整就可能 

抵销任何谋求发展的努力。 5 2 5 

5 2 5 货T|î基金组织，"World economic outlook: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i n the 

non-oil primary producing countries
1 1

, p.^f, Table 1# 

3 2 4
同上，表 8。 数字与世界银行的数字不同，因为所选定的国家,所研究的项目、 

和所用的计算方法都不同。 

5 2 5 一九七三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将此 

问题陈述如下： 

"在苛刻条件下所欠外债的负担对发展中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造成的 

不良后果，应以适当国际行动予以消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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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取消前殖民地国家债务的问题已经由某些新独立的国家提出了，"6大会 

会以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3202 (S-VI)号决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的行动纲领》，其中第二. 2节规定，除了别的以外，应当釆取下列措施： 

5 2 5续 "应采取适当措施去减轻偾务还本付息的沉重负担，包括重新安排日 

期的方法在内。"（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文件。 

《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参看A/9330And C o r r 1，题为《国际货币和 

金融制度》的第一节，第6- 7段）。） 

5 2 6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主席的资格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宣称： 

"在这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负债问题加以审査，是十分需要 

的。在审査时，有多项债务应该考虑撤消，其他的则应该在到期日期、 

延期及利率等问题上考虑给予较好的条件。"（《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届 

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二二〇八次会议，第136^ ) 

马里财政部长内格雷先生在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第 

五十八次全体会议上说： 

"许多国家都能合法地对在外国主持下所欠债务的合法问题提出异议 

⋯⋯-发展中国家已经要求它们的债权人表现出更好的公道精神，并且提议 

它们可能在本次会议期间;t布⋯一取消殖民地期间欠下的一切债务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记录》，第一卷（和Corr. 1， 3 

和 4，和 A d d . 2)，《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l 68, 

I. D. 14)附件五，英文本第140页）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蓬皮杜先生在一次正式访问的非洲各法语国家时，决定取消 

十四个非洲国家所欠债务约十亿法郎。这种姿态当时很受欢迎。但是这不 

在本草案的范围以内，因为这与被继承国的债务要求(构成该国的国家财产） 

无关。 参看Journal o f f i c i a l de l 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L o i s et décrets 

( P a r i s ) , 20 July 197"， 106th year, No. 170， p.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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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采取适当的紧急措施，包括国际行动，以减轻在苛刻的条件下欠下 

的外债重担对发展中国家现在和将来的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 

"(g)对债务逐项进行重新谈判，以期就取消债务、延期偿还、重新安排 

偿还日期或发给利息津贴签订协定。" 

( 4 8 )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 

务问题》的第A / 3 1 / 1 5 8号决议，说： 

"大会， 

"深信如果对它们的官方偾务.⋯作出决定性的紧急宽缓措施，可以减轻发 

展中国家面对的这种情况‧‧‧‧‧‧‧‧， 

"承认在当前的情况下,各个发展中国家偿付债务的困难所具有的共同煮， 

已足构成需要对它们现有债务采取一般性措施的理由， 

"认识到发展中的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岛屿 

国家的特殊困境和债务负担， 

"1.认为对发达国家所欠债务重新安排一个程序,使其走向新的方向， 

摆脱主要是商业性质的旧经验，而采用着重发展的方针，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的组成部分； 

" 2 . #就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达成一项普遍有效的解决办法的紧急 

性； 

"3.同意未来的偾务谈判应在国际同意的发展指标、国家发展的目标和 

国际金融合作的范围之内加以考虑；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应按照根据上述宗 

旨引伸的目标、程序和机构重新安排； 

"4.强调所有这些措施的审议和实施都应该不损及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借 

贷信用； 

"5.敦促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就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债务、特别是发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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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岛屿国家的官方债务的立即 

和普遍的宽缓问题，以及就改组关于债务条件重新谈判的整个制度使其具有着 

重发展而不着重商业的方针的问题，早日达成协议。"
5 2 7 

第二十条里反映出的准贝j 

(49) 在这个时候回顾一下条款草案的第三部分的范围和对"国家债务"下 

定义的第十六条的规定，可能是有邦助的。前已讲过,
5 2 8

与国家继承有关的领土 

所专有的债务,和由领土当局之一所举的债务，都不在本草案的"国家债务"的范围 

以内，因为严格说来，不能认为这种债务是被继承国的债务。委员会在非殖民化 

方面采取这种看法，是由于认识到对新独立国家来说，不是一切有关债务继承的问 

题都由第二十条获得解决。事实上就非殖民化而言，有关继承的债务的大部分可 

能不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它们可能是所谓"附属领土所专有的"债务，就是 

由行使正式财务自主权由领土内的殖民地机关所承担的债务，这可能构成相当大数 

量的债务责任。如已经看到的，关于这类债务的真正性质，常常发生争执；新独 

立国家有时认为这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因此必须仍旧是被继承国的责任。 

因此第二十条所直接包括的债务是管理国政府为附属领土的利益代表它欠下的债务。 

严格说来，这些债务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这种债务因新独立国家的出现而有的 

终局是这一条的题材。 

(50) 还有一些由某一个继承国根据一份规定前附属领土独立的协定或安排 

所承担的债务，也不在内。这种债务包括例如新独立国家因接收一切公务机关所 

须负担的"杂项债务"。这似乎不是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之日所欠的债务，而是 

相当于继承国为了国家继承的最后解决所付的款项。实际上，可以说这种债务是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有时称为"南北会议"）«债务宽缓或改组问题达成最后 

协议。 

参看上文第十六条的评注的第（14)段及其以下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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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承国为解决国家继承时发生.的争执对继承国提出的"偾务要求，，。"'最后，上 

面已经说明过，"°委员会暂时撇开了有关"可憎,偾务"的一般规定的起草问题。 

(51 )再说本条的范围，从有关新独立国家出现的国家惯例看来，还有另一类 

债务存在：这是由附属领土所欠但由管理国抠保的债务。这类偾务特别包括附属 

领土欠世界银行的大部分贷款。世界银行规定必须由管理国作特别稳妥的抠保。 

世界银行与管理国为附属领土所订的抠保协定^即使不是全数也是大多数载有两 

个重要的条文，就是第二条和第三条： 

" 第二条 

第2» 0 1款.担保国，在对于本担保协定所载任何其他契约不加限制或 

约束的情况下，作为主要债务人而不仅是保证乂特此无条件地担保按数准时 

还本付息À付有关贷款的其他费用⋯-⋯ 

第2. 02款.迂有合理的原因认为借款者资金不足以按照贷款协定执行或 

安排执行计划时，担保国，在同世界银行和借款者商量后，将采取必要措施来 

邦助借款者取得另外所需的资金。" 

"，另有一类债务也不应列入 5这就是被继续国的"国民债务"。此种偾务就是 

被继承国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和为给它自己的宗主国国民使用所欠的债务，但是 

决定这种债务的一部分由所属各附属领土负担。这类偾务是某些国家在几个 

世錕以前的殖民帝国时代的办法，同现代世界无关。这也包括现代发生的某 

些希有的事例，例如管理国面临国家或国际危险(象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战争） 

为继续努力作战可能夂下债务，并要求其附属领土献金来参与其事。（这当 

然不是努力攻击附属领土本身的军事行为。）因为这一类的债务是特别罕见， 

在目前情况下决定撇开不谈。 

"°参看第十六条的评注的第（41)至（43)段。 

"«参看例如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联合王国与世界银行在华盛顿签订的抠保协 

定（北罗得西亚—罗得西亚铁路计划），联舍国，《条约汇编》，第172 

4 ,第 1 1 5页。 ，， 



"第三条 

第 & 0 1款.抠保国同世界银行的互助谅解是：除本议定另有规定外， 

担保国不对任何外债给予超越此项贷款的任何特惠或优先‧‧‧‧‧⋯" 

(52) 就有抠保的债务来说，管理国给予的担保造成一种它应负的明确贵任和 

债权人的一种相关的固有权利。如果国家继承使担保完全失效，由此使被继承国 

解除其责任之一，债权人的一种权利就无理地消失了。 因此，问题不在确定附属 

领土专有的债务如何了结，这种债务似乎事实上通常由新独立国家负担。问题是 

在确定那种以管理国担保方式对债务提供支持的因素如何了结。换句话说，问题 

不在附属领土专有债务的继承，而是在被继承国对领土债务所负责任的继承。 

(53) 世界银行在这方面所遵循的惯例似乎是清晰的。世界银行先找新独立 

国家，因为它认为只要债务人仍可辨认得出，附属领土所签订的贷款协定便不受国 

家继承的影响。就这些贷款协定来说，世界银行似乎认为好象国家继承没有使独 

立以前存在的国家或领土改变地位。可是世界银行认为，而且担保债务的被继承 

国也绝未否认，担保合约的法律效力在领土取得独立后继续发生作用，所以如果继 

承国拖欠，世界银行能够随时找被继承国。从世界银行所循惯例看来，被继承国 

不能解除它作为主要债务人所负的抠保责任，除非在世界银行、继承和被继承国之 

间为此事签订新的契约，或在前二者之间，为解除被继承国因以前扭保所负一切贲 

任，而签订新的契约。 

(54) 鉴于上述的考虑，委员会认为只要注意到国家继承的本身并不影响被继 

承国对前附属领土之一所欠债务提供的抠傲也就够了。 

(55 )在寻求新独立国出现时被继承国家的国家债务结局问题的一般解决办法 

时，有些著者曾经强调了前附属领土所得贷款的用途或实际利益的标准" 2 。初看 

之下，此种标准似乎有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把它定为此事的基本准则，在 

实际应用上就极端困难。一九七一年，训研所在阿克拉举行区域座谈会期间，此 

此问题曾经提出如下： 

. été Bustamante y Sirvén, op.oit., v o l . I I I , pp,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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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了证明把债务移交新独立国是合理的，说：在多数事例中，宗主 

国为殖民地另行作出财务安排。既然这样那就可以确定此种债务的性质和范 

围。有一位发言人说，为某一领土所欠的任何债款不一定都用来谋求该殖民 

地的利益。他说，也许应以这项债款是否用来谋求殖民地的利益来作决定因 

素。这一点虽被几位代表认为大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人怀疑下列一点： 

用途的理论实际如何应用，这就是实际为殖民地所用债款的数额由谁确定，又 

用 什 么 方 法 确 定 。 "
5
" 

(56) 如果是为附属领土的发展而放给管理国的贷款（予期的用途和分配的标 

准），必须考虑到这种领土由于这种贷款而获得的发展的殖民地性质。可是绝对 

没有把握说，有关的投资不是主要地有利于殖民地的外国人居住区或则有利于管理 

国的本土经济，^即使继承国保有"丝毫"投资，例如公共工程基层结构方面的 

投资，但在非殖民化的情况下，有了新独立国家所决定的新经济方针和新规划优先， 

此种基层结构也许已告陈旧或不能使用了。 

(57) 在拟订关于本条题材的一般准则时也应考虑到另一因素，这是新独立国 

家偿付被继承国有关债务的能力。在新独立国家以外的其他事例中，已经发生这 

训研所应加纳政府邀请，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加纳，阿克 

拉举办的联舍国非洲区域国际法座谈会的报告，英文本第9页。 

这里可提及凡尔赛条约第二节第二五五条，其中规定： 

"就波兰来说，赔偿委员会议为由于德意志和普鲁士政府为使波兰成为 

德国殖民地所采措施而有的那部分债款，不应列入^二五四条下分配的 

数额内。，， B r i t i s h Foreign and State Papers, 1919» v o l . CXII 
( o p . c i t . j l ,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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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素。常设仲裁法院在一九一二年的《俄国赔款案》，"中认识到： 

"在国际公法以及在国际私法方面都可提出 不可抗力的辩护：国际 

法必须自行适应政治需要。" 5 5 6 

第一次世界战争结束时締结的和平条约似乎指出：把被继承国债务分配于各个继承 

国之时，在有些情形下，考虑到了继承国的财务能力，即是将来的偿付能力（或 

缴款能力）。， 5 7 —位著者引用了一九三二年的一个国家惯例的例子，其中债权国 

(美国）给债务国（联合王国）的照会，宣称：偿付能力的原则没有要求偾务国完 

全竭尽其现在或将来的能力的完全限度来偿付，因为压制性的解决办法，和延迟外 

国债务国的复兴和进步的解决办法，都不符合偾权国的真实利益。" 8 

(58)移用于新独立国家继承债务的问题，上述的有关债务国财务能力的考虑, 

就在寻求关于此种继承的基本准则方面极其重要。委员会不是没有认识到下一事 

实:"国家拖欠"的事例牵涉到债务国已经承认的指定由它负担的债务，在本条所 

注意的事例中，偾务尚未经"指定"由继承国负&整个问题是先决定是否在决定 

新独立国家在财力上是否能够负担此种偾务以前，一定要使它在法律上负这种偾务 

的贲任。不过如果要对一些宜于事前予防而不宜事后补救的情况寻求切舍实际的 

公正解决办法，这两个问题必须联系起来。有人也许要问：如果事前已经知道一 

555 

?5 7 

"8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一卷，（联合国出^物，出售品编号： 

6 1 . \ 4 )，第 4 2 1页， 

同上，第 4 4 3页, 

Rouss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o p . c i t . ) , v o l . III， 

PP. 442-447, 464-466 and Feilchenfeld, op. c i t . , pp. 455-461, 852-856. 

Jèze, "Les défaillances d'Etats", l o c . c i t . , p.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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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困难是偿付某种债务的很大障碍，那么在准则中规定可 

以把此种债务移交给它这又有什么M处？ 当然，在一项条文草案中明文考虑到 

一个国家的"财务能力"，就不免用一种有些含胡的文词，可能让人妄加洤释。在 

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负抠的债务超出了这种限度，则既对债务国 

有害，又对债权国也无益。如果无视这种合理的限度，不但是不可能的，也不切 

实际的。 

(59) 上述的关于支付能力的一般考虑，必须从现代国际关系中发生的一个演 

变的角度来看。这个演变是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有永久主权的原则，构 

成了人民自主权的一个基本要素。
5 4
°这个原则已^人联合国的惯例中出现了。就 

那些要继承被继承国国家债务的新独立国家的财政能力来1这个原则非常重要， 

因为这种国家债务可能已同所说的资沅有了关系（例如这种资沅可能已经作了某一 

项债务的抵押品）。因此传统的"偿付能力"问题必须在其现代意义范畴内予以 

研究，考虑到新独立国家的目前财政状况以及所牵涉的人民极重要的自决权和各国 

人民对其财富及自然资沅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 

(60) 在试图起草可适用于新独立国继承被继承国国家债务问题的一项基本法 

规时，委员会从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得到启示来进行工作： 

"为造成国际间以尊直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系所 

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联舍国应促进: 

"几个新国家进狞经济复兴，因而引起由前殖民国家或由其领土管理当局作 

出的财务和经济安排的继续的问题。"（mtematior^l Law Association, 

op.cit.， p.102). 

参看上文第十一条的评注的第（25 )至（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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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较高之生活程^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展。 

(丑）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之解决；国际间文化及 

教育合作。 

国际间安定的情况和有秩序的关系是和平友好所必需的，不能够与人民平等权利和 

自决原则分开，也不能够与现今国际社会促进经济情况和社会进步及为国际经济问 

题提供解决办法的全面努力分开。从国家惯例,从法学家的著作，都找不出对前 

宗主国的国家债务的结局问题所提供的明晰一致的答案。因此，委员会认识到， 

起草这种题材的法不免有点牵涉到法律的逐步发展。从国家惯例看来，有互 

相冲突的原则，有基于妥协的而不明白承认任何原则的解决办法，有严重纷坡的意 

见，在国家继承问题据说已经解决了以后许多年还继续显露出来。不过这.是事 

实：在许多情形下，被继承的宗主国的国家债务没有转属新独立国家。委员会不 

得不承认现今国际生活中的某些现实，特别是若干新独立国家的财政状况所显出的严 

重债务负担，同时它在非殖民化的范畴里起#«11家*有关的法规时，也不能够忽 

视人民自决的基本权利和每一国家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沉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所 

涉的法律问题。委员会曾经考虑是否可起草一项基本准则，规定在附属领土实际 

上得到好处的情况下，此种偾务即转属附属领土。 但是上文已指出， 5 4 '如果单 

独采取起来，这项标准似乎实际上难以应用，而且也未提供解决问题的稳定友好办 

法。不应忘记，有关的问题，就是新独立国家继承宗主国的国家债务的问题，完 

全是在非殖民化的范畴内出现的，因此引入在他种国家继承中未见的各种独有的特 

别因素。由于后一考虑，也就必须避免"公平比例"一类的概括的话，因为这类 

参看本评注第（55)和（5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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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的话虽在他种继承中已经证明是适当的，但是在非殖民化的范畴内就会引起严 

重的途释问题和可能滥用问题。 

(61) 委员会鉴于所有上述的考虑，决定采取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不转属继承 

国的法则，作为一种基本法则。这项法则载于第二十条第1款第一部分，内云： 

"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不应转属新独立国家⋯'⋯-⋯。"不过委员会在这样规定了 

基本的不转属法则以后，又不愿排除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经正当手续自由締结国 

家债务继承协定的重要可能性。委员会深知：新独立国家往往需要资本投资，所 

以应当避免拟订一些可能阻止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提供必需援助的法则。因^ 

第二十条第1款第二部分的用意是本着草案其他条款的精神鼓励被继承国和继承国 

在它们之间签订协定来解决国家债务的转属问题。当^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此 

种协定必须是按照双方自由表示的意愿来合法地締结的。把这种考虑表示得更明 

确一点，第1款的第二部分讲明了締结这种协定应当具备的必需条泮。这样，第一， 

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必须"与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活动有关"。措 

词大体 上依照其他已经通过的关于国家财 产继承的条文草案内的措词（特别参看第 

十、第十一、笫十三和第十四条）.目的明白地是不考虑那些同被继承国作为宗 

主国在有关附属领土内的活动并没有关系的被继承国债务。第二，被继承国的 

国家债务，既同被继承国在有关领土内的活动有关系，还必须同"转属新独立国家 

的财产、权利和利益"有联系。如果继承国继承被继承国的某些财产、权利和利 

益，就象第十一条内所规定的一样，.那么：关于国家债务继承的协定I然应当考虑 

到这种财产、权利和利益可能附有的相应责任。因此，第十一条和第二十条在这 

方面有密切联系。尽管一般说来都在避免使用"实际好处"的标氣但是可以看 

出这项标准的某些构成部分还是在这里有用地反映出来：偾务转属问题可以鉴于这 

些债务有关的好处（财产、权利和利益）转属继承国互相协议来解决。 

(62) 尽管第1款所述协定的締约国可以II由地议定协定内所载的规定，委员 

会仍认为必须有保证条款，以确保此种规定不忽视继承这种债务的新独立国家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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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也不违反每一国家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此种 

保证条款载于第2款，就第1款内提到的一类协定来说，那就是就前宗iSl与其前附 

属领土之间締结的协定来1这保证条款是特别必需的。草案第2款打算再次强 

调协定必须是灰方站在平等地位締结的。这样，有些协定，其目的据说是在建立 

被继承国与继承国间的"特别"或"优惠"关系（时常称为"移转协定"），但是 

事实上却把一些毁坏新独立国家经济的条件强迫此等国家接受。因此，不能认为 

这种协定是第1段构想的协定。这一条予先假定，第2款要加强这种假定，谈判 

这种协定时，要充分尊重政治自决或经济自主的原则。因此，明文提及每一国家 

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又明文提及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基本 

均衡。 ^可注意的一点 ; ^第 2款英文本认为应当用 " s h o u l d "—字来表达所 

要表示的意思：固然不要妨害当事双方进行谈判的自由，却也有某些基本准则存在。 

(63) 委员会还要回顾关于已经通过的与第二十条有关的其他条文草案的某些 

决定。"新独立国家"一词的定义已经载于草案第二条第1款(e )项。象第十一 

条一样，第二十条要适用的实例。也有新独立国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 

构成的。这条也同样适用于附属领土成为对其国际关系负贵的国家以外其他一个 

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的事例。，"最后将回顾的一点是：关于国家财产继承的第十 

一条并未特别提及附属领土在国家继承之日以前以其自己的名义及其自己的资格所 

取得的财产的下落。同样，委员会认为不必论及被继承国欠附属领土的债务在国 

家继承之日以后继续应当偿付新独立国家的不言而喻的事例。 

(64) 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不能赞成第二十条的条文，对此条表示保留和怀疑。 

一九七七年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暂行通过此条时，一个成员也对这条的评注的某些 

5 4 2 在这一方面，请注意下列事实："均衡"一词见《设立欧洲煤钢联营的条约》 

第六十条（联舍国，《条约汇編》，第26H第19 1页），和《建立欧洲 

经济共同体条约》第三条第(g)项（同上，第2984，第1 6页。） 

5 4 5 参看上文第二部分第二节的评注导言的第（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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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表示保留。该成员当时，这条另提条文，，"而且得到了有的成员的一些 

支持。有人表示意见说，原则4»宁可容许被继承园的国家偾务可以采用两国间 

协定以外的某种其他办法而转属继承国，即使在国家惯例中通常是用协议办法把债 

务转属继承国的。据说，用协定以外其他办法的转属仍是严格有限制的，与已经 

通过的条文的第1款所订明的关于締结协定的条件i相似，实际上鼓励被继承国与 

继承国締结协定。关于自然资沅的永久主权的问题，有人表示赞成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见的术语。此外还相信所通过的 

第二十条的条文能有阻止贷款给余下的殖民地领土的作用。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 

有人表示另一意见，.1第二十条应当订出若干法规：就是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不 

得转属继承国的基本原则，和为求公平而不遵守这项原则的例外情形，不管范围怎 

样有限。现有第2款的规定于是就提供了适用于困难情形的程序，那就是采用协 

议的办法。按照上述观点，这条的主要缺陷是不容许基本原则有极小的例外，并 

且把原则问题同解决争端的问题混为一谈，使后者居于重要地位。 

~ ~这位成员反对列入一九七七年评注的第（ 3 9 )至第（ 5 0 )段（参看本评注第 

(39)至第（48)段），特别因为他认为各段所载的经济说明和分析不在委 

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内，而且这种说明和分析的某些方面是可以辨论的。该 

成员还认为重要的是注意一些国家不同意第十一条评注的第（26)和（27) 

段所引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 

某些部分；上文讨论第二十条时注脚340^提及第十一条的评注的这几段。 

， " 该条（A/CN. 24/工.257)内容如下： 

第二亍；条.新独立国家 

"1.被继承国代表已成为:新独立国家的领土_欠的债务，或为此领 

土欠的债务，不应转属新独立国家，但新独立国家为受益者的财产、权 

利和利益有关的偾务不在此限，又转属的偾务对新独立国从有关的财产、 

权利和利益在过去或现在，得到的好处成公平的比例者也不在此限。 

"2.被继承国与新独立国家为执行前款所载原则而订定的任何安 

排应按照国际法妥为顾到新独立国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沅享有的永久.主. 

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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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国家的合并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转 

属继承国。 

2. 在不妨碍第1款的规定的条件下，继承国可按照其国内法，将被继承国的 

国家债务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划归其组成部分。 

W ^ 

(1) 第二十一条是关于国家合并时国家债务的转属问题；这一条与关；国家财 

产的继承的第二部分第十二条相应。因此无需再说明这种继承的确切范围 5 4 6 . 

(2)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组成一个继承国时，后者按理也应继承前者的债 

务，就象继承它的财产一样，第1款列明了这项债务随财产一并转移（Res 

t r a n s i t c u m suo o n e r e )的基本法则。这项法则在学术理论上是普遍 

接受的。例如有一位作者写道，"若干国家合并组成一个新国家时，其债务应由 

新 S 家 承 担 . " 5 4 7 

(3) 在各国的做法中，对于国家合并时国家债务的转属冋题似乎只有少数情况 

是在国际一级上处理的;通常有关国家债务的问题都在各国国内法中明确规定。 

用国际安排处理的一个例子是比利时与荷兰根据一八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法令合并 5 4 8 。 

546
参看上文第十二条评法第(1)和第(2)段。 

、'"Fauchille,前引书，第380页。 

3 4 8荷巨王子国务大臣阁下在议定的基础上接收比利时各省主权时于一八一四年七 

月二十一日在海牙签署的法令（d. e M a r t en s , e d ， N o u v e a u r e c u e i l 

de t r a i t é s ( G o t t i n g e n , D i e t e r i c h , 1887) ， vol, II， p.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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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令第一条规定： 

"两国紧密和彻底地合并，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实施荷兰原已订立的宪法， 

该宪法将按照新情况协议修订。" 

鉴于合并的"紧密和彻底"性，法令第六条便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的结论： 

"既然负扭矛口利益都应与共，荷兰各省和比利时各省在合并之前所负的各项 

债务均应由荷兰财政部承扭。" 

—八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法令后来成为《维也纳会议总议定书》的附件，，"上面 

引述的第六条则多次成为荷兰和比利时之间决定债务分摊比率的依据. 

(4)第二个例子是意大利的统一，这里的情况不十分明确，囡为学术界在描述 

其统一方式时意见分歧。一如安齐洛蒂所总结的： 

"某些人认为意大利王国是撒丁王国的扩张，理由是它是经过撒丁王国数度 

并吞后形成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以前所有意大利各国，包括撒丁王国在内， 

合并产生的一个新的法律主体，合并后原有各国不再存在"。"° 

总的说来，意大利王国承认原先独立各国所负的债务，并继续施行撒丁国王原已订 

立的办法。在一八六六年十月三日的《维也纳条约》中，"奥地利皇帝騰下 

〔同蒽〕伦巴德——威尼托王国同1；大利王国合并'"（第三条），其中第六条则规 

定： 

"意大利政府承担下列责任：（1)奥地利按照一八六〇年在米兰执行《苏黎 

世条约》第七条所订立的协定保留的萦特—伦巴德一威尼托地区； 5 5 2 ( 2 ) 蒙 

' 4 '同上，第 3 7 9页.并参看F e i l c h e n f e l c i ,前引书，第 1 2 3— 1 2 4页， 

5 5 0 D A n z i l o t t i , C o r s o di d i r i tto i n t e r.n a z'Ii o n a l e, 4 ed. 

( P a d u a , C E D A M , 1 9 5 5 ) , P 1 7 1 。 

5 5 1 de M a r t e n s e d, ， N o u v e a u R e c u e i l g é n é r a l de 1;rai1;és 

( G o t t i n g e n , D i e t e r i c h , 1 8 7 3 ) ， v o l X V I I I , pp. 4 0 5 - 4 0 6 „ 

" 2 —八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奥地利同法国订立的《苏黎世条约》把伦巴第割让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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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一伦巴德一威尼托于一八五九年六月四日至本条约締结之日止这段期间内所 

欠下的其他债务；（3)为数3, 500万奥地利弗罗林的一笔现款，这是一八五 

四年给威尼托的贷款中用来支付不能运输的战争物资的一部分。" 

(5) 另外还可以提一提有关中美洲各国合并的某些条约.特别是一八九七车 

六月十五日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组成中美 

共禾口国的条约" 3和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哥渐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控和洪 

都拉斯在中美共相国解散后締结的《中美同盟盟约》" 4 . 这两个条约内都载有 

一些关于债务处理的规定.虽然这些条约直接处理的是如何将债务在合并国的各 

个组成部分间进行分配，但是，在国际关系上，各个被继承国所欠的债务无疑地应 

由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国家承抠.一八九七年的条约声明该合并"的宗旨之一是在 

国际关系上作为一个统一体"（第三条），其中规定： 

"任何一国已承担的，或未来可能承担的金钱或其他债务应由各国各自负责 

( 第 三 十 七 条 ） " . 

一九二一年的盟约中规定，联邦政府管理全国财政，全国财政同各组成国的财政应 

加以区分；各组成国"应继续管理其现有的国内和国外偾务"（第五条（m)款）. 

接下去它又规定： 

"联邦政府有责任，保证上述管理得到切实执行，并保证拨归该方面的国家收 

入专门用于该项用途，" 

(6) 如上所述，有关国家债务的问题通常都是由各国国内法加以规定的.这 

些法律往往规定国家偾务的内部分担办法，因此同本条约没有直接关系.不过， 

有些例子可以提一提，因为其中假定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将转属于继承国；否则就 

5 5 2国。该条约第七条规定，"伦巴第的新政府"将承担蒙特一伦巴德一威尼托五分 

(续）之三的债务（同上，1860 , v o ; X V I , p a r t工工，p . 518 ) ‧ 

工bid. ( L e i p z i g , D i e t e r i c h , 1 9 0 5 ) , s e c o n d s é r i e s, vol, X X X I ; 

P. 279 0 

' 5 4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五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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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产生分配给各组成部分的问题了。 

(7)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合并主要是根据下列两件文书：一A^c七年十二月二十 

—日"关于奥地利君主政体内各国^益与共的事项及其处理方式的〔奥地利〕法令", 

以及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二'日"关于匈牙利王权属下各国以及受君权管辖的其他各国 

利益与共的事项及其处理方式的甸牙利〔第十二号〕法令".，"奥地利法令第四 

条规定： 

"原已存在的公共债务，其分扭办法应由帝国的两部分协i义决定.，， 

匈牙利一八六七年第十二号法令则作了如下规定： 

"第五十三条.关于公共债务，匈牙利由于其宪政地位，按照严格的法律 

规定，未经国家在法律上明示同意，不应承担债务。 

"笫五十四条.但是，本国会已经宣布，'如果真正的立宪制度能在我们 

国家以及帝王属下的其他各国内，速得到切实执行，那么，为了公平原 

因，同时基于政治理由，它愿意^越其法定义务的范围，进行任何不违 

反国家的独立及其宪法规定的权利的活动，目的是使帝王属下的其他各 

国加上匈牙利本身，不致被专制政权所累积的支出重担压绔，并使刚刚 

结束的一段悲惨时期能避免发生不幸结果。' 

"第五十五条.由于这一点考虑，也仅仅由于这一个原因，匈牙利愿意承 

担一部分公共债务，并在同帝王属下的其他国家以自由人民对自由人民 

的地位进行协商后締结一项有关的协定。" 

F R D a r e s te a n d P. D a r e s t e, Le s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s m o d e r n e s, 

vol,工，3rd ed ( P a r i s , C h a l l a m e l , 1 9 1 0 ) ， PP. 3 9 4 et seq. 

(奥地利法令），PP. 4 0 3 et seq.(匈牙利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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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九五七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中载有一条题为"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很 

长的条文，即第一六七条，其中作了如下规定： 

"(1)―⋯.下列各方面的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 

"(a)女王陛下对联合邦政府的权利、贵任和义务， 

联合邦政府或任何政府官员代表联合邦政府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自独立日〔即联合之日〕起，均成为联合邦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2) •…下列各方面的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 

"(a)女王陛下对马六甲政府或槟榔屿政府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b)统治者殿下对任何一州的政府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c)任何一州的政府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自独立日起均成为各该州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因此，上述规定表明，每一州只负责在其范围以内的资产和负债。"权利、贲任和 

义务"是按照联合邦同所属各州间权限范围的划分而分配的。自联合之日起归属 

一州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其有关的债务即由该州负责。第一六七条又规定： 

"(3)关于任何事项的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如在独立日以前由联合邦 

政府负贵，但自该日起成为了某一州的政府责任，则自该曰起应移交给该州负 
鲁 
贝。 

" (4)关于任何爭项的一切权利、贲任和义务，如在独立日以前由某一州 

的政府负责，但自该日起成为了联合邦政府的责任，则自该日起应移交给联合 

邦政府负责。" 

"
6

 Malayan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 r i n t e r , 1959)，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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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联合邦由马来西亚继承。一九六三年九月卞六日起 

生效的关于马来西亚的协定的附件《马来西亚法案》的第四部分为过渡和临时条款， 

其中题为"权利、责任和义务旳继承"的第7 6节有如下规定： 

" ( 1 )关于任何事项的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如在马来西亚日以前由婆 

罗洲一州或新加坡的政府负贵，但自该日起成为了联邦政府的责任，则自该日 

起应移交给联邦负责，除非联邦政府同该州政府另有协议。 

" ( 2 )本节不适用于第7 5节效力范围所及的任何权利、责任或义务，也 

不能援引本节来将服务于各州的人员调往联邦服务，也不能影响这类服务或任 

何雇用合同所产生的权利、责任或义务；但是，除这项限制外，本节所指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包括一切不论是否由合同产生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 ( 4 )本节所提到的州政府包括马来西亚日以前作为该州一部分的领土的 

« 0 ，，
 557 

联邦内各州自己的宪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沙巴的宪法中关于权利、贵任和 

义务的第五亍条规定： 

" ( 1 )女王陛下对北婆罗洲殖民地政府的一切权利、贲任和义务自本宪法 

开始施行之日起成为本州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 5 0 % ,第 6 0页 . 

同上，第110页，义参看第134页(沙捞越州宪法第四十八条）相第 1 76页 

(新加坡州宪法第一〇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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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 i八年三月五日的临时宪法"
9
中虽然没有明显地 

提到对两个被继承国埃及和叙利亚所负债务的继承^题，但在第二十九条中规定了： 

"政府除非得到国民大会的同意，不得承负任何债务，亦不得进行在未来一 

年或数年内将成为本州财政部的负抠的任何计划项目 

这一规定可解释为只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立法当局有权承负债务，叙利亚和埃及 

则没有这种权力.此外，由于第七十条规定两个区域共有一个单一的予算，因此 

有理由同意一位权威作者的蒽见，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看来是有权偿付两区债务 

的 唯 一 实 体 " ，
6
° . 

( 1 1 ) 第 二 十 一 絲 2 ^ ! » 款 所 列 基 本 法 则 的 补 充 规 定 ， 它 的 目 的 是 在 说 

明，只要第I款的条件得到满足，继承国可对偿付国家债务的最后分担办法作出内 

部安排。这样，继承国可以把偿付一项债务的全部责任分配给各组成部分，它可 

以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也可以同它的组成部分共同承担，只要这种安排不妨害第I 

款所列主要法则的适用即可。不过，作为,际法W—项法则，本条没有对内部安 

排的方式作出规定。这方面将由有关继承国的国内法处理。如同第十二条评注 

英文本见 E . Cotran, "Some le g a l aspect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Arab Stat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London), v o l . 8, p a r t I I ( A p r i l 1959 ) ， PP. 374— 

387 。 

0 ' G o n n e l l . S t a t e S e c c e s s i o n (op. c i t ) v o ! ^工，p. 3 8 6 . :， 

应当注蒽的是，埃及和叙利亚在合并之前欠教科文组织的会费作为阿拉伯联合 

共和国的欠款看待，（《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资料》（ 

I ^ Q / S E i ^ By 17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Î ; 77. V 9 )，第5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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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解释的，第 2款提到的"国内法"包括国家宪法以及任何其他种类的成文 

或不成文国内法规一包括把国际协定,列入国内法的那些规定在内。 

( 1 2 ) 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认为，继承囯将国家债务分配给它的组成部分，应得 

到有关债权人同意，因为改变偿付债务实体对偾权人来说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事。其 

他成员则反对把这个条件列入第2款中，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是对继承国内政 

的干涉，同时，按照第十六条（b)敖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包括禾认债权人,这样， 

在若干情况下实际上也无法取得所有偾权人的同意。另外他们还认为，偾权人已 

受到其他条款，特别是本部分第一节各条款的保护。委员会通过了第2款的现有 

案文，这是两种相反意见的折衷案文，其中很明白地指出，第I款的法则是基本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有效；继承国不论对偿付偾务的分担办法作出何种内部安排，最 

终还应对全部债务负责。 

( 1 3 ) 委员会认识到，第I款对债务转属所涉的国际问题作出规定，而第2 

款涉及的纯粹是国内如何分担偿付债务的责任问题，并不是必要的。但它还是保 

留了第2款，因为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继承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继续对该组成部分 

在同另一个或数个国家合并之前所负的债务承担其偿付责任。如果不照第2款这 

样明白表示可以作出内部安排，那么债权人——特别是私人债权人——就很难确定 

应到何处去收取债款. 

见上文第十二条评注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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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但须 

顾及一切有关情况。 

2 . 第1款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 

第二十三条 

国家的解体 

被继承国解体和不复存在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除各继 

承国另有协议外，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每一继承国，但须顾 

及一切有关情况。 

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条评注 

(1) 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关于国家继承的事项同第二部分第十三条和第十 

四条相应。因此相应条款中关于各条范围的划定，用语完全一样。第二十二条 

和第二十三条都有关一国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或一个以上 

国家的情况。不过，两条的差别是，第二十二条中被继承国继续存在，第二十三 

条中它在领土各部分分离后便终止存在，后一情况在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三条中称 

为 "国家的解体 "。， 6 2 

(2) 委员会订定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时相信，除非有坚强的相反理由，这 

两条所规定的两类继承中有关国家债务移转问题应该根本上以共同规则规定，一如 

3 6 2见上文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评注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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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对国家财产的规定情形。下面各段中即以此项假设为基本考 

虑对国家惯例和法律学说加以研究。 

(3) 在领土的一部分或几部分分离方面，各国的惯例不多。尽管如此，仍可 

提出几例。其中之一是爱尔兰自由国的建立。根据一九二一年条约，爱尔兰从 

联合王国获得自治领土地位成为爱尔兰自由国。该条约对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 

分摊债务的规定如下： 

"爱尔兰自由国应按公平合理比例负责偿还联合王国在该日期所负公共债 

务本息和支付在该曰期所负抠的战争养恤金，但须考虑到爱尔兰方面以抵销或 

反索赔方式提出的任何合理债权，各项有关款额如无协议，应由为英帝国公民 

的一个或一人以上独立人士仲裁决定。" 3 6 5 

(4) 另一例是新加坡于一九六三年加入马来亚联邦后，在一九六五年退出该联 

邦独立。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在吉隆坡签订的关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为独立主 

权国的协定第八条规定： 

"关于新加坡政府同任何其他国家或法人团体締订的并经马来西亚政府予 

以保证的任何协定，新加坡政府保证同该国家或该法人团体谈判缔订新协定， 

解除马来西亚政府在该项保证下所负的责任和义务；新加坡政府保证就马来西 

亚政府因该项保证而须负抠的责任和义务或所受损失向马来西亚政府负完全赔 

偿 之 贵 。 " 3 "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曰大不列颠矛口爱尔兰条约第五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 

第二十六卷，第1 0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63#，第9 4页。一九六五年马来西亚宪法（新 

加坡修正案）对"责任和义务的继承"也作了若干规定，其中有下列一段： 

"9.在马来西亚日以前属于新加坡政府或由其负贵但在该曰或该日以后 

成为马来西亚政府财产或由其负责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权利、责任和义务, 

应在新加坡日归还和归属或移转給新加坡而再成为新加坡的财产或责任。，， 

(同上，第10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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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述两例是分离经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协议的情况，不过，分离远非一定 

都通过协议达成的。例如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至；十九日孟加拉国和巴基斯 

坦在达卡谈判失败以后，两国间分摊问题似并未解决 3 6： 这一点明白显示出第二 

十二条所处理的分离情况同第十九条所处理的一国领土的一部分移转情况不同.应 

该记得，第十九条所牵涉到的是面积较小或较不重要的领土的移转；这种移转在理 

论上按照相平程序，在原则上按照让与国和受惠国间所订协定进行. 

(6) 关于第二十三条所处理的国家的解体问题，历史上可引述的先例有：大哥 

伦比亚的解体（一八二九 八三一年）；挪威瑞典联盟的解体（一九〇五年）； 

奥匈帝国的消失（一九一九年）；马里联邦的终止（一九六〇年）；阿拉伯联合共 

和国的解体（一九六一年）；罗得西亚—尼亚萨兰联邦的解体（一九六三年)‧下 

面讨论其中几个先例，看有关各方如何尝试解决国家偾务的移转问题. 

(7) 大哥伦比亚于一八二一年由新格林纳达、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联合组成， 

但国寿不永.大约十年之内，因内部斗争，联盟便告终了， 一八三一年完全解体， 

继承国同意承扭联盟的债务责任，新格林纳达和厄瓜多尔最先在一八三二年十二 

月八日于巴斯多締订的和平友好条约里建立此一原则.条约第七条规定： 

'
6， Rousseau, Droit interna-fcional public ( o p . c i t . ) , v o l . I I I , p»U5" • 

根据卢梭，"孟加拉国要求在一切共有财产中划取百分之五十六，但同时对分 

摊现有债务却保持緘默，它似乎不愿在划分财产问题解决前处理这个问题；据 

称巴基斯坦拒绝这样办法。"（同上）。 

36$ 见 v.-L. T a p i l , I-astoire de l'Amérique l a t i n e au XIX erae siècle ( P a r i s , 

I&ntaigne, 1^5 ) 特别参看大哥伦比亚的分裂的讨论，第5 7 — 6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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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极其严肃地并按照两国法律规章的规定协议，新格林纳达和厄瓜多 

尔应按它们作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组成部分所负拒的比例，清付哥伦比亚共和国 

全体共同承认的国内相国外债务的一部分。此外，两国同意对各别所已处置 

的属于哥伦比亚共^国的款额，负责说明其使用情况。" 3 6 7 

此外，一八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格林纳达同委内瑞拉间又签订波哥大公约， 

厄瓜多尔后来也于一八五七年四月十七日加入。 5 6 8这两项条约显示，继承国将按 

下列比例分摊大哥伦比亚的偾务:新格林纳达百分之五十，委内瑞拉百分之二十八 

点五，厄瓜多尔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3 6 9 

(8) —八三〇年的"比利时—荷兰问题"，使神圣同盟五强不得不插手干涉， 

于一八三〇年在伦敦召开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到一八三九年才有结果，于同年四月 

十九日签订伦敦条约。， 7°九年谈判期间拟订了若干文件后，才解决了有关荷兰王 

国偾务的各种偾权。 

3 6 7

 de Martens, ed.,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GS七tingen, Dieterich, 1838)， 

vol«XI工工，p*63« 

5 6 8关于承认^划分哥伦比亚活动债权和无息债权的公约（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I83H-I835, vol.XKTEI (London, R i d g w , 1052 )， p. 13^2. 

见 F e i l c h e n f e l d ,前引书，第 2 9 6—298页（特另!]是第29 6页，其中引述 

公约有关条文）。 

3 6 9

 de 33ustaxaante y Sirven, op.cit., vol.工工工，p,337; Accioly, o p . c i t " v。 l . I， 

p.199； o T

Connell, State S u c c e s s i o n ⋯ ( o p . c i t . ) , v。IU工，p*3'38, 

5 7 0 见 G.F. de Martens, éd., Nouveau Recueil de t r a i t e s (Gottingen, Dieterich, 

l 8 U 2)vol.}WI,p . 7 7 3 .神圣同盟五强为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普鲁士、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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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件之一为五强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所拟的伦敦会议第十二号议定书， 

它第一次提出伦敦条约草案一般原则中应包括的一个相当具体的解,务模式。五 

强首先以下面的理由说明它们的干涉是正当的："经验不断告诉它们，如果五国的 

殷切关注都不能邦助达成协议，直接有关当事各方绝无可能对这些事项达成协议。" 

它们举出它们邦助建立的有关先例，这些先例"过去导致了一些决定，这些决定所 

产生的原则已有很久历史，一直支配各国间相互关系，五国间所订的特别协定都曾 

加以引述和确认；所以这些协定未经締约国参与绝对不得更改。" 5 7 2 五国所依 

靠的主要先例之一显然是前述关于比利时和荷兰联合的一八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法 

令 。 5 " 该法令第六条规定： 

"既然负扭和利益都应与共，荷兰各省和比利时各省在合并之前所负的各 

项债务均应由荷兰财政部承担。" 

根据这项规定，五国得出这样的原则性结论："联盟结束时，有关共同体大概也结 

束，作为这一原则的另一项当然结果，联盟体系下所合并的债务，可在分离的体系 

下重新分开。"五国把这项原则适用于荷兰情形，认为"每一国家首先应对 

它在联盟以前所欠债务单独抠负责任"，比利时另外应该"按公平比例负抠联盟 

成立以来和联盟时期内荷兰王国财政部所负并列于王国予算内的债务。" 5 7 5 这 

项结论并入于《第十二次议定书》附件《荷兰和比利时分离的基础》。《基础》 

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全文如下： 、 

571同上，（1836)， vol.X, v.lGh, 

5 7 2
同上，第 1 6 5页. 

5 7 3
见上文第二十一条评注第(3)段。 

de Martens， ed., Nouveau Recueil de七rai"fc;s (Gottingen, Dieterich, 1836), 

vol.X, p.I65. 

5 7 5
同上，第 1 6 5— 1 6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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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皇家财政部目前负责的荷兰王国债务，即(1)应支付利息的未 

偿债务；（2)递延债务；（3)分期付款辛迪加的各种债券；（4)以特别抵押方 

式用国家土地抠保的可偿付年金，应按一八二七、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间荷 

兰和比利时分别缴交的王国直接税、间接税、消费^平均数额的比例，由两国 

分摊, 

"第十一条.由于按上述平均数额，荷兰应负担上述债务的三十一分之十 

五，比利时应负抠三十一分之十六，大家了解，比利时将继续负责偿付适当的 

利 息 。 " " 6 

法国反对这两项规定，它说"法国皇帝陛下的政府认为这些基础不公平，不能接 

受 " . " 7 四国政府收到法国政府的来文后，答称： 

"^：号议定书对债务问题所订原则如下：荷兰和比利时联合组成荷兰王国 

后，当时两国所负偾务由一八一五年条约合并为一项单一的整体债务，并宣布 

该项债务为联合王国的国家债务.所以在荷兰和比利时分离时，两国应就联 

盟以前各别所负的债务重新抠负责任，这些债务在两国联盟时合并，在两国分 

离时也应分开，这是必要而公平的， 

"联盟成立后，联合王国负有新债；联合王国分裂时，这些新债应由两国 

公平分摊;不过，议定书未明确规定什么是公平比例，而把此项问题留待以后 

解 决 ， " 

5 7 6 同上，第 1 7 2页. 

3 7 7 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七日伦敦会议第二十号议定书（附件A ) 。 法国全权代表 

給会议的来文，一八三一年三月一日，巴黎（同上，第228页）。 

5 7 8 同 上 ， （ 附 件 B ) . 四国全权代表給法国全权储的复文（同上，第 2 3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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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荷兰感到特别满意，所以便授权其全权代表表示完全接受确定比利时和荷 

兰分离条件的一切基本条款，这些条款的基本规定#来自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 

二十七日的伦敦议定书。 w 比利时的观点见于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五日比利时外 

交部长向摄政提出的报告： 

"一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议定书‧‧‧‧‧‧‧‧明白暴露出会议中若干全 

权代表（无疑不是自愿）的偏袒.这些议定书规定边界、订火、特别是偾务 

的分摊，都是最后要毁灭比利时的安排，⋯-⋯二月二十二日的照会是外交委员 

会的最后文件，恢复了这些议定书。" 5 8° 

因此比利时拒绝接受《比利时和荷兰分离的基础》中的各项规定.更确切地说， 

它接受与否要看到列强是否愿便利它以价款取得卢森堡大公爵的领地。 

ai)伦敦会议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十四号议定书明白显示出，"如 

果五国同意支持比利时以价款取得声森堡大公爵领地，此举将大大便利比利时国会 

接受《比利时和荷兰分离的基础》"。 5 8 ' 由于比利时的希望不获实现，比利时 

便拒绝同意向它所提出的债务分摊办法建议。于是列强便着手另订债务分摊办法， 

这便是伦敦会议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五号议定书的主题。新议定书载 

有一项条约草案，共有条文十八条。第十二条规定： 

"债务应予分摊，使两国分别负责各别领土在组成联盟前原负的一切债务， 

并使两国公平分捏其共同所负的债务。" 5 8 2 

这实际上只是重新肯定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曰第十二号议定书内所定的分摊债务 

原则，但不明订数字而已。但新议定书与第十二号议定书不同，它没有明订双方 

确定荷兰疆界的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伦敦会议第十一号议定书（同上，第 

158页）；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八日第十八号议定书（同上，第196页）。 

同上，第222页. 

同上，第269页。 

同上，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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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负责的偾务。这一次是荷兰王国拒绝接受伦敦会议的提议 3 8：而比利时却接 

受了。 5 8 4 

伦敦会议于一八三二年十月一日休会前，还作出几项建议^反建议，但都 

徒 劳 无 功 。 3 8 5 直到七年后，即一八三九年四月九日，比利时荷兰条约才订出办 

法，解决比利时和荷兰分离所产生的偾务继承问题. 

5 8 5见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伦敦会议第二十八号议定书（附件A )，"荷兰政 

府一八三一年七月十二日从海牙致会议来文"(ibid" 1337, V O L S , pp.212-222, 

特别是第221页）。 

5 8 4见一八三一年七月十二日伦敦会议第二十七号议定书（附件），"比利时政府 

一八三一年七月九日从布鲁塞尔致会议来文"（同上，第210页）. 

5 8 5包括在两项议定书和一项条约内所作的建议和反建议： 

(a) 一八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伦敦会议第四十四号议定书（附件A )， "伦敦 

会议的建议"，其中项目3共有十二项条文（第七至第十八条），前三条规定 

如下： 

"七.比利时，包括卢森堡大公爵领地在内，应对它在荷兰王国成立以前所合 

法承付的债务负责。 

"从王国成齐起至一八三〇年十月一日止所合法承负的债务应平均分摊. 

"/、荷兰政部关于仍为两締约国之一的财产的特别项目的支出，应由该締 

约国承付，其款额并应从另一締约国所分摊的债务中扣除. 

"九。上条所述支出包括按照第七条规定依原有债务的比例分期偿还的未偿债 

务和递延债务。，，（同上，第291页）。 

由于有关两国对这些建议严厉批评，这些建议没有得到通过。 

m 一八三一年十月十四日伦敦会议第四十九号议定书（附件A)，《关于比 

利时从荷兰分离的条款》，第十三条很长条文的头两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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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和荷兰间对荷兰国家债务继承问题的争端，最后由一八三九年四月 

十九日条约解决，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 ' 

"i.从一八三九年一月一日起，比利时为分摊荷兰王国的公共债务，应 

继续承负五百万荷兰盾的年金债券，其本金应从阿姆斯特丹总帐或荷兰王国财 

政部总帐的借方一桓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桓。 

" 2 . ^fc^#i£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的本金和年金债券——总额以五 

百万荷兰盾的年金支付为限——应视为比利时国家债务的一部分，比利时保证 

目前和将来都绝不在因它同荷兰联盟而产生的公共债务部分相比利时现有或将 

来承负的任何其他国家债务之间，作任何区分。 

"4.比利时创设上述五百万荷兰盾年金后，对荷兰即解除因分摊荷兰王 

国公共债务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5 8 6 

"I.从一八三二年一月一日起，比利时为分摊荷兰王国的公共债务，应继 

续承付8， 400， OOOf兰盾的年金债券，其本金应从阿姆斯特丹总帐或荷兰王 

国财政部总帐的借方一栏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 

"2.按上款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的本金相年金偾券——总额以 

8， 400, 00喊兰盾的年金债券为限——应视为比利时国家债务的一部分.比 

利时保证目前和将来都绝不在因它同荷兰联盟而产生的公共债务的这一部分和 

比利时现有或将来承负的任何其他国家债务之间，作任何区分。"（同上，第 

3 2 8— 3 2 9页) . 

比利时同意此项规定（同上，第350—351页）。 

(c)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五国和比利时在伦敦签订的关于比利时和荷兰决 

定分离的条约（同上，第390页）采用了上述第四十九号议定书的措词。但这 

次荷兰仍不接受（见一八三二年一月四日伦敦会议第五十三号议定书附件A ) 

( i b i d . , v o l , :Œ工，pp*285 et seq.). 

I b i d . (1842), vol.XTI, pp.?8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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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九年条约是在神圣同盟五强的主持下签订的；五强以它们同日同比利时和荷 

兰所签订的两项公约保证该条约的规定。该两项公约说，比荷条约的条款"视为 

具有与它们如果全文列入本文书时应具有的同等效力相价值，因此它们也在五国皇 

帝陛下的保证之下' "
5 8 7 

m 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几项公约解散了挪威瑞典联 

盟 。
5 8 8

 —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三曰关于解决因挪威瑞典联盟解体而引起的经济问 

题的协定，决定了债务处理办法
3 8 9

,对该协定的一般解释是，它规定两国应继续各 

别负责自己的债务。"° 该协定规定如下： 

"第一条.挪威应向瑞典支付经挪威投票赘成从一九〇五年瑞典和挪威外 

交关系共同予算里拨入内阁基金的经费中该年上半年应摊的份额，以及经挪威 

投票赞成的同年内阁基金蒽外支出经费中支付一九〇五年上半年外交部官员和 

驻外人员生活津贴款额挪威应分摊的份额. 

"第二条.挪威应向瑞典支付经挪威投票赞成从一九〇五年共同予算里拨 

入领事馆基金的经费中同年一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期间应摊的份额，以及一 

5 8 7五国同荷兰签订的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九日伦敦条约第二条（同上，第773页）， 

和五国同比利时签订的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九曰伦敦条约第一条（同上，第790 

页）。 

'88 见 L. Jordan, La separation de l a Suède et de l a ITorvege ( 博士论文 ) 

( P a r i s , Pldone, 1906); F a u c l i i l l e , op.cit., p,23)" 

3 8 9

 Descamps and Renault, Recueil ‧‧‧ XX
e

 siècle, 1906 ( o p . c i t . ) , pp. 858-

862. 

" ° 例 如 ？ a u c M l l e 在前引书第389页说： 

"瑞典和挪威于一九〇五年解散它们的政合国后，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三 

曰两国签订一项公约，规定两国各别负责自己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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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四年所承付但在同年划拨经费中未列支的以下开支中挪威应摊份额： 

"(a) —九〇四年全年间^^领事馆实际工作支出；和 

"(b) —九〇四年下半年人员支领薪金的各领事馆实际办公费用，但以能 

开具证明文件为限. " " 1 

如果我们记得，瑞典国王当时是具有夏重职掌，同时兼任挪威国王，而瑞典机构完 

全负贲联盟的外交、领事事务，那我们就更"^以明白这些规定的目的便是要使挪威 

负抠它在共同予算支出中的份额。关于这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两国分裂的原因， 

就是因为挪威希望自己处理自己的领事事务." 2 综上所述，可推知瑞典挪威联 

盟解体的后果，一为两国继续各别负责自己的偾务，二为两个继承国分摊共同债务。 

m 一九五三年起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共同组织一个联邦；一 

九六三年英国政府以枢密院令解散该联邦.命令中并规定该联邦的债务由三个领 

土按下列比例分摊：南罗得西亚百分之五十二，北罗得西亚百分之三十七，尼亚萨 

兰百分之十一.这项分摊比例是按照分配給各领土的联邦收入份额订定。" 3但 

是英国政府以枢密院令执行的这一债务分摊办法，在原则方面和在程序方面都受到 

反对.首先有人指出，"这次解体既然是英国行使主权的决定，英国应负其责，" 

由于英国使用权力分配各继承国负担的债务中，包括有在管理国扭保下向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所借的债务，所以上述意见更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北罗得西亚说，"它 

从来未曾同意该项命令中所订的分配办法，只是勉强默认这项解决办法而已。" 5" 

Descanps and RenauTb, R e c u e i l ⋯ X X siècleg 1906 ( q p . c i t . ) , pp # 858-859• 

?92 , 

Acadaide diplomatique internationale, Dictionnaire diplomatique, edited *by 

A,-P. Prangulis ( P a r i s ? Lang, Blanchong)[1933]， v o l , I I , p. 233* 
3 " y. 、 

0 f

Connel3^ State Succession ••• (op«cit,)9 v o l ' I , ]?.393. 

5,4同上，第3915"； 

同上，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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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即前北罗得西亚一后来因为联合王国政府向它提供援助，所以放弃了它的 

要 求 。 " 6 

as)上述例案之一，即大哥伦比亚的解体，在继承国分摊被继承国债务近五十 

年后还引起两次仲裁裁决，即大不列颠淞委内瑞拉按照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协 

定设立的加拉加斯混合委员会所处理的萨拉。坎贝尔(Samh ell)和阿克澌一凯 

奇 （ I f . Ackers-Cage ) 两 案 。 " 7 在这两个案件中，亚历山大'坎贝尔 

( A l e x a n d e r Campbell ) (后来其遗孀萨拉.坎贝拉)湘阿克斯—凯奇两申请 

人要求委内瑞拉偿付大哥伦比亚欠他们的偾务。仲裁员斯图鲁仆在一八六九年十 

月一日的仲裁裁决中认为，"委内瑞拉共和国应偿付这两项要求偿还的债务。但 

由于它们都是该国外偾的一部分，所以规定要对它们全部偿付便不公平。"" 8 

(17)有两位作者评论这一仲裁裁决说："委内瑞拉从前哥伦比亚共和国产生， 

它对后者的债务有贵任，这是没有人异议的，也不容异议"，因为他们认为（引述 

邦菲斯（Bonfils )和福希尔（ F a u c h i l l e )的论点），"一国因分裂成或分为 

几个新国家而终止存在时，各新国家应按公平比例对原来国家整个债务每国负拒一 

部分"的这一规则，可以视为国际法的一项规则。"V 另一位作者的意见也相同, 

5 , 6 同上，脚注 6。 

3S97 

A # de Lapradelle and H. P o l i t i s , Recueil des arbitrages internationaux 

( P a r i s , Pédone, 1923)， vol . 11 , pp.552-556. 

3 9 8同上，第 5 5 4—5 5 5页。 

3 "同上，第 5 5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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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中肯地说，"仲裁员斯图鲁仆裁定公平地减低要求的数额时，只不过是顾到继 

承国的财力。" 4°° 

aa>关于一般的国家解体问题，有人提出下列规则： 

"如果一国因分裂成或分为几个新国家而终止存在，每一新国家应按公平 

比例负责清偿原来国家整个债务的一部分，每国并应单独负贵偿还完全为其领 

土 利 益 而 承 负 的 偾 务 。 " ^ 

as)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位权威作者，也提出类似的办法；在就这个主题编篡的 

国际法中，第四十九条规定： 

"如果一 ni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新国家而其中没有一国可视为原来国家的 

继续，原来国家便视为终止存在，新国家以新法人地位取代原来国家." 4° 2 

他也建议要公平分摊已消灭的被继承国的偾务，并引述"荷兰分为两个王国即荷兰 

和比利时"为例，不过他认为"原来的荷兰在某种程度上仍由荷兰继续，特别是在 

殖 民 地 方 面 。 " 4 " 

go)从上面的研究，可得两项结论，值得在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范围内 

予以注意。第一项结论是关于上面引述的各项先例所表示的国家继承的分类。委 

员会从历史中选出反映各国惯例的案例，并将它们分为分离或脱离和解体两类，主 

要是考虑到，在前一类，被继承国在领土转移后仍继续存在，但在后一类，它却终 

止存在。在前一类，债务分摊问题是发生在被继承国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继承国之 

间；在后一类，它发生在继承国之间.但是，即使这项看来非常可靠的国家消失 

或继续存在的标准，最后仍然不能完全用作确切准则，因为它特别会引起国家的继 

续性和特性这些棘手问题。 

4 0 0

 Roiass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o p . c i t . ) , v o l . H I , 

4 0 1

 F a u c h i l l e , op.cit., p. 380. 

4 0 2

 J.C, Blvmtschli, Das moderne vaiOcerrecht, 3rd ed. (tlôrdlingen, Beck, 1878) 

P(P. 81-82. 

4 0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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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认为一八三〇年荷兰王国消失是国家解体的一例，但也不无犹疑， 

被继承国比荷君主国似乎真的消失了，并由两个新继承国继承，即荷兰和比利时， 

每国各负被继承国债务之一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在是解决债务分配问题 

的模式，因为它确定荷兰王国内所发生事件的性质，使之可以称为"国家的解体"。 

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荷兰例子，即把它视为脱离的例子并象上面所引 

述的一位作者那样，认为"从法律观点来看，比利时独立不过是一省的脱离。" 4°* 

如果真按这种看法行事，则对荷兰的利益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原因正是因为没有 

人能证明脱离的一省负有邦助原来国家清偿债务本息的法律义务，更不要说公平 

分抠。事实上伦敦会议甚至于当事国自己都没有采取这项看法，更不要说比利 

时.两国都认为它们的分离是一个联盟的解散，它们都各自声称自己是终止存 

在的被继承国的继承国.这便是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九曰五强同荷兰締结的上述 

伦敦条约所采取的办法，该条约第三条规定： 

"荷兰国王陛下、卢森堡大公爵承认，荷兰和比利时间按照一八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维也纳条约成立的联盟* ，现已解体*。 " 4 ° 5 

m还有一些其他例子，大家对它们是否应视为第二十二条或第二十三条一类， 

意见不一，但无论如何，这两类继承情况显然关系密切，所以，对这两种情况至 

少应采取类同的解决办法。 

m第二项结论是关于国家在偾务方面的继承所引起的问题的性质.在一国 

部分领土分离和一国解体的情况，国家债务的转属问题，归根到底，涉及有关国家 

利益的调整问题。这些利益常很重大，而且几乎往往都是互相冲突的，在许多情 

况，必需受国家继承问题直接影响的各国进行艰难谈判，才能予以调和。只有这 

些国家才真正了解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才最有资格为这些利益辩护；无论如何， 

*°* Feilchenfeld ,前引书，第208页' 

409 

de Martens, éd.,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v o l . XVI ( o p . c i t . ) , p.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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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它们才知道能作多大让步。这些考虑在前述一八三〇z—八三九年比荷例案 

中最为突出，当时，荷兰和比利时；^第三国即当时的列强所提出的许多觯决方案， 

都拒绝接受。最后还是由有关国家自己订出解决办法，虽然它们最后采取的解决 

办法同五强向它们所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之间，可以看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无 

可否认，让有关各方有最大的自由自行寻求它们每一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不但合 

乎需要，而且也确有其必要；不过，这种"面对面"的对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使最弱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m根据上述各项考虑，对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所设想的两类继承，最好 

釆取的解决办法是，规定一项一般的残余规则，在有关各国不能就被继承国债务的 

转属问题达成协议时适用。此外，委员会根据上面分析的历史先例和本条款草案 

中一再表达的理论上考虑，结论认为这项à则应以公平为基础。 

C5)因此，第二十二条第1款和第二十三条规定，除非有关各国另有协议，'被 

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伹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 

在第二十二条，有关国家为"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在第二十三条则为"继承国" 

它们自己，因为被继承国解体消灭。应该说明，在第二十三条中，委员会没有象 

在第十四条那样，在"继承国"之前加上"有关"二字，因为第二十三条系规定债 

务的转属而不是财产的转属，情况有所不同。对于一个继承国，其他继承国不能 

以它们彼此间的协议将债务强加于它。 

e e )关于"除 另有协议外"等字样，委员会希望说明，这一句不意味各 

当事国可以协议采取不公平的解决办法。各国惯例说明，公平或"合理"分摊债 

务应该永远是谈判的指导原则。不过若干成员认为，第二十二条第1款的现有措 

词可能被解释为，被继承国可以締结一种不规定公平分摊国家债务的协定。此外， 

这项规定似乎同第十八条第2款相矛盾，因为该款准许债权人否认这种协定的效力. 

因此有人建议委员会在二读时重新审査一下第十八条第2款和它同第二十二条第1 

款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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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关于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两条中都用的"但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等字样， 

虽然措词同第十九条第2款所已用的以下措词不同，但委员会仍予采用："除了别 

的以外，应考虑到转属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与该项国家债务之间的关系". 

虽然第十九条第2款中所用的措词，在理论上可以包括"一切有关情况"，但委员 

会在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中仍愿用这一新的措词，以避免委员会成员对这两条 

是否应明示规定"付税能力"或"偿债能力"——这两个用语最能表达法文"capacité 

contributive "一词的含义——为应顾及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形成意见分裂. 

有些成员认为，这种能力在国家债务转属问题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别的成员 

则认为，不应该在任何条文提到这种能力，因为如果单独挑出这个因素，就可能有 

排除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的危险.此外，有人认为，"capacité contributive " 

一语太含糊，不能作统一的解释，所以，"但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的措词，应 

该了解为包括与特定情况有关的一切因素，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capacité 

contributive "，并包括转厲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与有关国家债务 

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或许还有值得特别顾及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的 

相对重要性视具体情况而异. 

^委负会在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中采用"但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这一 

措词时，十分了解在整个条款草案中必须维持用语的统一.不过，它没有对其他 

条文中已釆用的类似措词，进行审査，因为在整个条款草案进行二读时会这样做， 

第二十'二条第2款同第十三条第2款相同，目的都是对一II部分领土与该 

国分离而同另一独立囿合并的情况和一国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新国家的 

情况，作同样处理，这两种情况作同样处理的理由，见第十三条关于对国家财产 

的继承的评注. " 6 委员会认为在国家债务的继承问题上，没有理由对这两种情 

况作不同的处理， 

上文第十三相第十四条评注第(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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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导 言 

53.在一九七六年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国家财产的第 

八次报告时，一些成员表示希望他在以抽象用语拟订的关于产的条款簟案中增补 

一些明确涉及国家档案的条款。委员会照顾到这项愿望，在其一九七六年的报告 

中表示"特别报告员可'⋯提交一份报告，其中载有关于档案问题的一项特别研究， 

以便委员会可以完成其在国家财产专题中关于国家继承这一方面的工作。"m委 

员会在其一九七八年的报告中又提到这一问题，委员会表示"可能会在第三十一届 

会议上审议⋯，有关档案的各项规定，特别报告员将对档案问题提出报告。"特 

别报告员按照这一工作计划，向本 届会议提交了专门讨论国家档案方面国家继续冋 

题 的 第 十 一 次 报 告 . （ 4 / 3 2 2 和 C o r r . 1 和 A d d . 1 — 2)，其中载有六条条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 A / 3 1 / 1 0 ) ,英文本第 

303页，第10锻（《一九七六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26 

页，A / 3 1 / 1 0号文件，第 1 0艰）。应当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在较早的一些 

报告中也讨论过与国家继承档案有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第三次报告（《一九 

七〇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3 2页， 4 / 2 2 6号文件）；第 

四次报告（同上，《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57页，k / 

CE. 4 / 2 4 7和 A d d . 1号文件）；第六次报告（同上，《一九七三年》，第 

二卷，英文本第 3页， 4 / 2 6 7号文件）；以及第七次报告（同上，《一 

九七四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9 1 页 ， ( / 2 8 2 号 文 件 : ）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 S / I O ,第 2 8 6页， 

第12艰（《一九七八年⋯寺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10页，k / 

3 3 / 1 0 号 文 件 ， 第 1 2 2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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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 

54. 委员会本届会议集中审议了其中的两条条款草案，即A条和C条，它们 

最初分别题为《国家档案的转属》和《新独立国家》。 W此外，委员会在审议A 

条时，又集中注意力于同国家档案的定义有关的方面，暂不处理起草一项或数项适 

用于所有国家继承情况的一般性规定的问题。 

55. 委员会通过了 A条和B条的案文（对应于最初由特别报告员提出来的A 

条和C条），这两条案文可以很容易地并入整组条款草案。它们可以列入关于国 

家财产的草案第二部分，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第四部分而列于第三部分之后，这要取 

决于是否决定把"国家档案"包括在"国家财产"之内。委员会认为应当以初读 

通过的二十三条条款草案的附录的形式把这两条条款草案提交大会和各国政府。 

一般性评注 

(1)委员会认为，不论是否把国家档案视为一种国家财产，它们始终是国家继 

承的范围内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从抽象理论上看，国家财产移交的原则适用于 

以下列出其余四条条款草案的案文，以供大会参考：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国家档案的继承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 

(1) 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行政管理和历史有关的国家档案的转属问题应按照 

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 

(2) 如无协议： 

(a)下列档案应转属继承国： 

H属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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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财产，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并顺理成章地适用于涉及下述财产移交的具体 

情况：国家行政大楼或建筑、营房、，火库、水坝、军事设施、各种研究中心、工 

厂、制造设备、铁道设施（包括全部'车辆和固定设施）、飞机场（包括可移动和不 

可移动的设备和设施）、未偿清偾权、资金、货币等等。基于其性质，所有这些 

形式的国家财产都可以转让，因而可按照关于国家继承的规定，斟酌情况转属继承 

国。但是档案的情况并非一定如此，基于其物理性质、内容和作用，档案可能同 

时对继承国和被继承u都很重要。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国家建筑显然只能转 

属继承国，或在继承国不只一国的情况下，转属其中一个继承国而对其他各继承国 

作出补偿。同样地，货币储备金，诸如黄金，可以有形地移交给继承国，或者可 

以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在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或在几个继承国之间，按比例 

分配。这一类的国家财产，其物理性质不致妨碍到有关各国商定采取的任何解决 

4 0 9 (续) 

a全部或主要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并原在该领土制订的国家档 

(b)下列档案应仍属被继承国： 

全部或主要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并原在被继承国领土制订的国家 

档案。 

(3)继承或仍然保留国家档案的国家，在另一国提出要求并负担费用时，应将 

国家档案适当予以复制。 

D条 

国家的合并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应转 

属继承国，但须受第2款的限制。 

2. 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划归继承国或其组成部分的问题，应依继承国国内法 

的规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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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2) 相比之下，档案可能对继承国与被继承国都极其重要，而且由于其性质， 

又不能将它分开或割裂。但是国家档案有一项特性，可以将它复制，这是国家继 

承所涉其他动产和不动产所不具备的。在所有的国家财产中，只有档案能被复制， 

这就表示，继承国重新获得档案的权利和被继承国使用档案的权利都可以得到尊重, 

(3) 这一点在当前更应该加以强调，技术革命使得几乎任何一种文件都可以极 

快、极便利地复制出来。 

(4) 谨慎保管下的档案，是管理一个社区所必不可少的文书。它记录了国家 

事务的处理情况，使其得以继续下去，而同时又收录了人类历史的详情细节，因此 

它对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都极具价值。秘密也好，公开也好，它都是一种遗产， 

09
 (续） 

E 条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被继承国的国 

家档案转属继承国的问题应按照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2. 如无协议： 

(a) 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雜案应 

转属继承国； 

(b) 第 2 (a)款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 

3. 两国之中任何一国在另一国提出要求时，应将其保留或继承的国家档案适 

当予以复制，以供另一国使用。 

4. 第2和第3款的规定不妨害国家继承所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 

5 . 第1至第4款的规定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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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共财产，为各国所普遍认为不可让与和不可剝夺。根据教科文组织一九七 

六年三月召集的一组专家："档案是任何国家社会的传统中一个极其必要的部分。 

它们不仅为一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证据，为民族性打下了基础，而 

且还构成必要的地契，为公民的权利要求提供了证据。" 4'° 

(5)战争的破坏性严重损及档案收藏的完整。有时候，文件的重要程度大到 

0，(续） 

：F条 

国家的解体 

1. 被继承国解体消亡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国家档案 

转属不同继承国的问题应按照各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2. 如无协议： 

(a) 被继承国的一切国家档案,不论在何处，如全部或主要与一继承国领土 

有关，则应转属该继承国。该继承国在其他继承国提出要求和负担 

费用时，应负责将国家档案适当予以复制，以供其他继承国使用。 

(b) 无法分开的，或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继承国领土同样有关的国家档案， 

应转属档案所在地的继承国，其他有关继承国应得到公平补偿，该继 

承国在其他有关继承国提出要求时，应负责将国家档案适当予以复制, 

以供其他有关继承国使用。 

(c) 上面(b)项所述的国家档案，如果在已解体的被继承国的领土以外，应 

根据(b)项规定的条件转属有关继承国之中的一国。 

4'° 咨询小组在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合作下，就他国境内制订的档案中的文件的移 

交可能性编写一份报告，《最后报告》（教科文组织CCVYG/^S/g号文件 

一九七六年四月），英文本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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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胜利的一方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来沅急忙运回本国领土。 武装冲突的结果，不仅 

可能占领了领土，而且也可能把记录抢走。中世纪以来欧洲所有的、或近乎所有 

的兼并条约无不规定被征服的一方交出属于或关于辣割让领土的档案。对于少数几 

项没有列入要求把档案交给兼并国这种条款的条约，从法律学的角度看来，条约中 

其实也隐含此意，因此不要误认为胜利的一方不会做出抢走档案和肆意破坏既有收 

藏的恶劣行为。 4 "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照做不误。事实上，交给继承国 

(必要时还采用强迫手段）的档案主要是用作证据，用作对被兼并领土的"地契" ; 

它们过去是作为管理领土用的文书，今日则更是如此。 

(6) 国家档案方面的争端一向层出不穷，为求解决而締结的协定多不胜数" 2 

这反映了档案在国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7) 对这类协定所反映的国家行为作分析后，如一位作家所做过的"可以得 

到一些结论，现简述于下： 

H档案条款在欧洲各国締定的割让领土条约中极为普遍，但在非殖民 

化中，则近乎从未出现； 

a移走档案的现象，全球各地，从古到今都有。这些档案几乎毫无例外 

41 1 

L. Jacob, La clause de l i v r a i s o n des archives publiques dans les tr^.it'--

d'annexion ( P a r i s , l i b r a i r i e Gerard et Brièrë, "15)全书到处可见，特另!|；|^ 44 

和 4 9 页。 

4 , 2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一次报告（A/CW. 4 / / S 2 2 和 C o r r . 1 ,英文本第 3 2至 5 4 

页）有一个还不是详尽无遗的表，列出一六〇〇年以来载有与国家继承时档案 

转属问题有关的条款的各项条约和公约。 

*"参看 Ch. Kecskeneti, "Les contentieux a r c h i v i s t i q u e s . Etude p r ^ L i n i n a i r " 

sur l e s prin c i p e s e t l e s critères à r e t e n i r l o r s des négociations" 

(UNESCO document PGI-77/WSA» P a r i s , 50 June 1977) (reproduced i n ItLrGctir>n dos 
Archives, Actes de l a dix-septièn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 a Table ronde dor 
axehives ( C a g l i a r i , 5-8 octo'bre 1977) ( P a r i s , I n p r i n e r i e n a t i o n a l e ) . 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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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迟早又重归其合蜂所有国，似乎只有在非殖民化的例子中才并非如 

此。但是在这方面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效果尚未显露而已。 

曰在所有各种国家继承情况下，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行政方面或 

技术性的档案，一般说来都没有多大困难就转属继承国； 

m历史性的档案转属继承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情况；档案保 

管员对档案为何转属继承国不一定能解释清楚，反过来，法理学家对 

被继承国为何继续持有档案也不一定能给出答案。 

(8) 关于第一个结论，几乎所有中世纪以来在欧洲締结的领土转让条约，都载 

有特别的、往往还极为明确的关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档案如何处理的条款。 4" 

这类条约所处理的国家继承，总的来说，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所确定的继承类型，属 

于将一国的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以及将一国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出去。 

(9) 另一方面，在现代的非殖民化例子中，尽管新独立国家为数众多，但只有 

极少几项条约涉及档案的处理。更令人对殖民领土独立协定没有档案条款感到不 

解的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协定，在继承方面，不仅涉及不动产，而且还包括动产， 

亦即与档案属于同一类的财产。 4 " 

(续)最后成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关于"将某些国家境内档案中的文件移交给文件原 

属国所涉问题"的研究报告（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第20C/102号文件） 

的实质部分。 

4 , 4

 # # J a c o b ,同前。 

4 , 5在非殖民化情况中，涉及法律档案移交的条约为数极多。但是，这种情况下 

移交的法律记录，其中有些诉讼案件仍在位于前行政当局领土以内的上诉法院 

或最高上诉法院审理中，并且涉及新独立国家的国民。对于从此以后属于继 

承国司法主权范围以内的案件，被继承国不能继续审理。在这方面有许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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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以如此，可能有许多理由。例如，非殖民化不可能彻底和即刻做到； 

(续) 

定可以引证。例如，关于法国,和新独立领土，可以参看"一九六〇年七月十 

二日于巴黎締定的法兰西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之间关于司法方面过渡条款的协 

定，，（Journal offielsX d» la R4pu1>Uque P r a n ^ w ) 此后称为 " J O R ? "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第7043页和联合国法律汇编，《国家对条约以外事 

项的继承资料集》（ST/JLEG/SER. B / 1 7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2 / 

P. 7 7 . V. 9 ) , (此后称为"《资料集》"，英文本第 1 5 0页；同一日期法 

国 和 乍 得 之 间 的 协 定 （ 一 九 六 〇 年 七 月 一 日 ， 第 7 0 4 4 页 和 《 资 料 集 》 

157页）；同一日期法国相刚果之间目协定（JORR —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 

第7043页和《资;料集〉第163页）；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国和加蓬之 

间的协定（.JORg,—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第7048页和《资料集》，英文本 

第1S2页）；一九六〇年四月二日法国和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协定（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日，第 5 9 6 8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 2 9 0页）；一九 

六〇年四月四日法国和马里联邦之间的协定（J-ORg,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日， 

第 5 9 6 9页和《资枓集》，英文本第 3 1 5页）；法国和上沃尔特之间关于与 

行政法院和最高法院未决案件有关的记录移交问题的通信，巴黎，一九六一年 

四月二十四BCJ0KBV"九六二年二月六日，第1315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 

439页）；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国和达荷美之间的通信（J0RF， 一 

九六二年二月六日第 1 2 8 5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 1 2 8页）；一九六一 

年六月十九日法国和马里塔尼亚之间^通信（，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第 1 3 3 5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 3 4 3页）；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法 

国和尼日尔之间的通信（££H，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第1306页和《资料. 

集》，英文本第372页）；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国和象牙海岸之间的通 

信(JORg.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第1269页和《资料集》，英文本第231 -

页）；以及其他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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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至少在开始时完全是有名无实，只能逐步地做到比较名实相符，所以在非殖民 

化的初期阶段，亦即几乎无可避免地是一个名过于实的阶段，档案问题很少获得优 

先处理。新独立国家一下子就要处理日常问题，注意力完全放在应付经济事项或 

其他优先事项之上，因此不能即刻看出档案对本国发展的重要性。此外，新独立 

国家在各个方面接收下来的发展不足现象，也清楚表现在明显地不注重行使任何取 

回档案的权利上。最后，前行政当局同新独立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往往使前者能 

够回避档案移交问题，强行单方面解决。 

( 1 1 )鉴于上述历史背景，委.员会愿意强调各国在解决档案争端中保持密切 

合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到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有关建议，这些建议 

反映了各国当前在档案权利和文化遗产权利等方面的要求。 4 1 6 被继承国和继承 

国应当有责任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下定决心为这类争端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说过r由于档案作为国家财产的继承性出自国家基本主权，国家 

档案的持有和移交所涉问题基本上属于法律性质，因此这类问题应当主要通过有关 

各国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和协议解决。"' 4' 7 

6
关于这一点，请进二步参看以下 B条的评注第（ 2 7 )至（ 3 5 ) 段 

7教科文组织第 2 0 C / 1 0 2号文件，同前，第 1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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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条 

国家档案 

为本条款的目的，"国家档案"指在国家继承日期时，按照被继承国的国内法 

规定，属于被继承国所有，并由被继承国作为国家档案收藏的一切文件。 

评注 

(1〉 A条为本条款所使用的"国家档案"一词下了定义，它指符合两项条件的 

"一切文件"。首先，文件必须"按照被继承国的国内法规定，属于被继承国所 

有"，其次，它必须"由被继承国作为国家档案收藏"。第一个条件是仿效第五 

条为"国家财产"一词下定义时采用的援引国内法的办法。但是第二个条件不受 

"按照被继承国的国内法规定"等字的限制。委员会把第二个条件同一国的国内 

法分开，是想避免以下这种不良现象，即某些被继承国仅以未经其国内法指定为国 

家档案为理由，而使本条款不适用于大量新近的公共文件——也就是"活的档案"。 

应当指出，在一些国家，这类"活的档案"要等一段时间，例如 2 0或 3 0年后， 

才被列为"国家档案"。 

(2) 尽管在档案学中，"档案"通常是指" ( a )由机构或自然汄或法人在其活 

动过程中积累下来并刻意加以收藏的记录材料；（b)保管这种记录材料的机构； 

( e )置放这种记录材料的房屋" 4 1 8 ，但是本条款指的是"一切文件"，仅相当 

于上述三类之中的(a)。 其他两类，即保管机构和房屋，均被认为是不动产，因此 

属于本条款第二部分。 

(3) 对（一切）"文件"一词应当给予最广义的解释。根据南斯拉夫对档案 

问题国际园桌会议所拟问题单的答复，档案文件就是载有"可作科学、正式和实际 

8 Y

* Pérotin, "Le concept d'archives et l e s frontières de 1"archivistique", 
France, Direction des Archives, Actes de l a sept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 a 

Table ronde des archives (Paris,~Inprimerie~nationale " 1 9 6 3 ), p. 9: " 

一 203 一 



用途的可信资料"的一切物品* " . 这种文件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不是书面 

形式，也可以用各种材料制成，诸i纸张、羊皮纸、布、石头、木材、坡璃、胶卷 

等等。 

(4)当然，书面原始资料的收藏仍然是国家档案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档案文 

件的定义也应考虑到物品外观，甚至物品由来。未载有任何"文字"的.雕刻、绘 

画和图样也可能是档案物件。钱币收藏有时候是档案收藏的组成部分。除了有 

纸币或钞票和邮票的样品、印模或抽样以外，国家档案收藏或国立图书馆中甚至还 

有硬币收藏。这样的国家有罗马尼亚、意大利、葡萄牙、英国（公共记录厅拥有 

邮票和假币收藏）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纪念章陈列室拥有丰富的钱币收藏） 

通常放在博物馆里的肖象类文件，有时候也由国家档案机构保管，这往往是由于它 

们属于档案收藏之故。同重要人物或政治事件有关的肖象类文件是作为国家档案 

的一部分归档和保管的。这样的国家有‧：英国，公共纪录厅拥有丰富的肖象类文 

件收藏以及专利局的一大套技术绘图；意大利，国家中央档案拥有所有政治界、科 

学界和教会的名人照片；以及阿根廷，它的图象档案在这方面的作用相同。在某 

些国家，照片也是档案的一部分，例如波兰，国家档案收藏了国家照相机构送来的 

相片。按照许多国家（例如法国、瑞典和捷克斯洛代克）的法律规定，一些有声 

文件和电影胶卷也被认为是"档案"，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划归国家档案机构，或划 

归图书馆或博物馆或其他机构。如果划归国家档案机构，则有声文件必须被认为 

是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继承时必须等同档案处理。在美国，南业影片有 

版权，并且得在国会图书馆登记，而军队和某些美国公立机构制作的电影则归入国 

家档案。在芬兰，电影档案的建立和收藏由国家档案局长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 

负贵。， 4 2 0 

" 9 同上，第10页。 

42
° 其他的例子，请参看同上，第30至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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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一切文件"一词意指各种主题的文件——外交、政治、行政、军事、民 

事、教会、历史、地理、立法、司法、金融、财政、地籍等等；各种性质的文件一 

—手写或印刷的文件、绘虱相片、原件或复制品等等；各种材料制成的文件—— 

纸张、羊皮纸、石头、木材、象牙、胶卷、蜡等等；以及不论所有权归谁的文件。 

(6) 但是"一切文件"一词不包括艺术品在内，艺术品也可能具有文化价值和 

历史价值。这类物品的转属，应根据与国家财产有关的条款处理，或作为归还或 

偿还问题而非国家继承问题来处理。 

(7) 外交文书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字眼来称呼本条款所指的档茱，例如"一切 

档案、登记册、图样、地契和文件"； 4 2'"关于被割让领土的民政、军政和司法 

的档案、文件和登记册"； 4 2 2 "一切地契、图样、地籍以及其他登记册和文件"; 

"同割让有关或同被割让岛屿居民权利和财产有关的任何政府档案、记录、文件、 

或 公 文 " ； ^ "专门关于被放弃或被让与的主权的一切文件-⋯⋯，行政方面和司 

4 2 1 

4 2 2 

424 

这种词句出现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条约》的数项条款中：第三 

部分，涉及德国和比利时的第一节第三十八条，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并涉及 

德国和法国的第五节第五十二条，关于山东并涉及德国和日本的第八节第一百 

五十八条 ( B r i t i s 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22), v o l . 112, pp. 29-30, 42 and 61)以及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圣日尔曼 

昂茱条约》涉及奥地利的第九十三条（同上，P. 361)和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 

《特里亚农条约》涉及匈牙利的第七十七条（同上，vo; 11 3, P. 5 1 8 ) a 

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于法兰克福签订的日耳曼帝国与法国之间的和约（第三条） 
(G.F. de Martens, ed.,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Gottingen, 

1 旦74), t.XIX， p. 689；.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于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附加协定（第八条）(同上， 

( 1 8 7 5 ) , t XX， P 85 4 )。 

一九一六年八月四日于纽约签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丹麦之间关于割让丹属西印 

庹群岛的公约第一条第三款(英文本载于Supplement to七he American 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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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方面的官方档案和记录"； 4""文件，契约和档案一'⋯出生、婚烟和死亡登记 

册，土地登记册，地籍文件⋯'一 "，" 6等等， 

(8)"档案"的最详细定义见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意大利和南斯拉夫 

根据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和约締订的协定 4 2 7第二条。它包括同一切公共事务、 

同各部分人口以及同财产情况或私人法律关系等范畴有关的文件。第二条内容如 

下： 

"，属于行政性质的档案'和文件，一词应指包括中央行政当局的文件和地 

方公共行政当局的文件在内。 

"〔特别应包括〕下列⋯'一 

"文件‧⋯诸如地筹登记薄，地图及图样；蓝图、绘梗、草图、统计文件和 

其他类似的技术管理文件，特别是有关公共建筑工程、铁路、矿藏、公共航道、 

海港和海军船坞； 

4 2 4 ( 续 ） o f International law (ïïew York,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 n i v e r s i t y Press, 1917)， v o l . 11, p. 54； 法文本载于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 P a r i s , A. Pédone, édit., 

1917), t.xxiv, p. 454;. 

—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于巴黎签订的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和约第八条 

(英文本载于Malloy, o p . c i t . , p. 1693). 

4 2 6例如，一九六〇年四月八日签订的荷兰和祷蒽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关于边界某部 

分土地的条约第八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8卷，第154页）。 

4 2 7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罗马签订的意大利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 

和国之间的协定。协定是关于同按照和约的规定割让的领土有关的、属于行 

政性质或具有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的分配问题（同上，第171卷，第291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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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有关的文件，诸如处理出生、婚姻和死亡的文件， 

统计资料，登记册或其他用作证明有能力从事某种专业的文件，如证书或执照 

等； 

"关于某类财产，情况或私人法律关系的文件，诸如有效契约，司法档案, 

包括法庭押金（金钱或其他抵押）⋯⋯-； 

"'历史性档案和文件'一词应指不仅包括严格说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档案 

而且还包括与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蒽义的纪念物有关的文件：法案、图样和草 

( 9 )应当注意到"档案"和"图书馆"之间没有绝对的分野。一般认为，档 

案的文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而图书馆的物件则被认为是孤立的或独立的单 

位，伹是档案文件往往放在图书馆里，反过来图书馆物件有时也收进档案。列入 

档案中的图书馆文件，并不限于可称为"孤立单位"的珍本书或绝版书，也不限于 

依其性质属于"孤立单位"的原稿。反过来，重要人物或政治家的档案也作为礼 

物或遗产由图书馆取得或收受。因此，档案和图书馆在某些方面有所重迭，而某 

些国家，规定从印刷品（包括报刊)中取出数份加以保藏的制度以及档案当局有 

时成为官方出版物的作者或出版者这种现象，又使重迭面更加扩大。 

a o )同样地，"档案"和"博物馆"也不能置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一些档案收 

藏是放在博物馆里，而档案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珍藏物.根据X P e r o t i n ; 

"在英国，同博物馆收藏有关的档茱文件从属于前者以及反过来某些物件（例 

如箱子）则视同于文件等，都是很正常的事；‧‧‧‧‧‧‧‧地方博物馆拥有买来的、赠 

送得来的或得自学会的档案文件••••••••在荷兰，例如历史地图册就是一种依法应 

放在博物馆的文件，而印模则属于档案。在威斯特伐利亚，箱子和其他物品 

依其性质属于档案在苏联，暂时存于国立博物馆的原稿文件收藏归档案部 

门监管；经由特别决定而设立的独立大型"档案博物馆"，如高尔基、门德列 

叶夫等等，也不例外⋯⋯"在葡萄牙，维塞乌地区博物馆收藏了教区总教堂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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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羊皮文件，其余的羊皮文件藏于区档案馆或藏于里斯本的通博塔-⋯⋯在土耳其， 

⋯一.前苏丹王宫的档案与教廷的補分记录藏于托普卡皮-一萨拉伊博物馆，而相对 

应的省一级记录，整整有 1 9箱，则藏于各博物馆。"" 8 

a i )委员会审议A条期间，一些成员对条文草案持保留意见。委员会虽然 

暂时通过了 A条，但希望表明，委员会并未打算为国家档案下最后的定义，而应当 

把本条款的条文当作是达成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委员会希望提请各国政府特别注 

意本条款，并请它们提出评论，建议和意见越多越好，以便根据这些意见进一步进 

行有关这一问题的工作。 

B 条 

新独立国家 

1。 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 

(a)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所有，在领土附属期间成为被继承国国家档 

案的档案，应转属新独立国家； 

m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冢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 

留在该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新独立国家。 

2 . 除第1款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部 

分,其转属或适当复制问题应由被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协议决定，务使两国中每一国 

都能从国家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 

3 。 被继承国应从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向新独立国家提供与新独立国家领土 

的所有权或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档 

案文件的含义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搌。 

4 。 第1至第3款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情 

况。 

^ P e r o t i n , i ^ f f ,第 4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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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1至第3款适用于附属领土成为原负责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一个 

国家的领土一部分的情况. 

6。 被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之间就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締结的协定不应损害 

两国人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1 2 _ I 

(1 ) 本条款同第十一条和第二十条一样，主要是关于因非殖民化而在国际上出 

现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情况.委员会在处理其他类型的继承前，先通过与新独立国 

家有关的本条款，并将其提交大会，是因为委员会认为档案方面的继承问题目前在 

非殖民化的情况下特别显得尖锐，委员会在进一步探讨档案问题时，非常需要各国 

政府的意见. 

(2) 委员会在本条款所采用分类办法的范围内已经数次阐明"新独立国家"的 

概念，特别应当一提的是第二条第 1 (e)款的定义和对该款的评注 4"以及第十一 

条和第二十条. " 0 

( 3 ) 本条款紧紧仿效第十一条，但是鉴于国家档案作为国家继承时移交事项的 

一种有其独特性，所以在本条款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 

(4 ) 第 1 (a)款是关于独立前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所有并在领土附属期间成为 

被继承国国家档案的"档案"——而不一定是"国家档案" .因为没有理由不遵 

守关于满足同样条件的动产的第十一条第1(a)款所阐明的规定，所以除"档案"一 

词以外，本条款第1 (a)款的措词同前面的条款一样. 

( 5 ) 第1 (a)款在中间使用"档案，，一词而不使用"国冢档案"，是想包括属于 

该领土所有的档案，而不论该领土在成为殖民地以前的政治地位为何或档案的所有 

权如何一不论为中央政府所有，还是为地方政府或部落、传教团、私人企业或个人 

所有， 

*2' 以上第二条的评注第（6 )段， 

4 5 0 以上第十一条的评注第（1 )至（3)段和第二十条的评注第（1 )和（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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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殖民地以前时期的这种历史档案，不是被继承国的档案，而是该领土的档 

案，该领土在其历史进程中创制了这些档案，或以自己的资金，或以其他的一些 

方式，取得了这些档案。因此，如果这些档案在领土取得独立时仍然位于领土境 

内，它们必须归属新独立国家，又如它们已由殖民国家移出领土以外，贝1〗新独立国 

家有权索回这样同国家继承的任何问题都很不一样。 

( 7 ) 可以在一些条约中找到历史档案转属的先例。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结束对埃塞俄比亚的殖民统治时，被迫归还它在并吞期间移出埃塞俄比亚的档 

案。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意大利和约第三十七条规定：" . . .意大利将归还 

它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以来从埃塞俄比亚移至意大利并属于埃塞俄比亚或其国民 

所有的一切档案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物件"，至于越南，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 

日筌订的关于档案问题的一项法越协定在第七条中规定，经帝国政府及其"经略" 

制定并于法国占领前存放在中央档案的档案，须归属越南政府。 4 5 2 

( 8 ) 至于阿尔及利亚，与其殖民地以前的历史有关的档案，由法国管理当局加 

以伃细编目和补充，并保存在阿尔及尔，直到独立前，才远到法国（南特，巴黎， 

特别是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的一个特别档案库）。这些档案包括通常所称的"阿 

拉伯收藏 "、 " 土耳其收藏 "和 "西班牙收藏 "。经两国政府谈判后， "土耳其 

收藏"的部分文件一近卫步兵的军饷名册——以及郜分"西班牙收藏"的缩微胶卷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十九卷，第142页。在和约本条和第七十五 

条的基础上，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 

订了一项关于经济和财政事项解决办法和经济合作的协定，协定还有A、 B 、 

和c三个附件，开列了意大利已经或即将归还埃塞俄比亚的档案以及具有历 

史价值的物件（同上，第 2 6 7卷，第 1 8 9页起） 

" 经 略 " （ K i n h l M o c )即法国占领印度支那半岛以前印度支那皇帝的总 

督或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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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一九六六年归还。根据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互换的函件，阿尔及利亚政府重新取得了 "450分以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写成并同 

一八三〇年以前"——即法国进行殖民占领以前——"的阿尔及利亚的行政有关的 

名册原件"。根据两国互换函件的规定，阿尔及尔国立图书馆应于一九六七年七 

月以前免费得到西班牙文文件的缩微胶卷，这些西班牙文文件同西班牙占领阿尔及 

利亚沿海地区有关，属于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收藏"，于独立前夕,从阿尔及利亚 

远往埃克斯昂普罗旺斯。两国互换函件又规定，该文书未解决的与档案有关的问 

题，应留待日后协商。因此，阿尔及利亚于一九七四年再度提出历史档案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四月，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法国政府归还了 

1 5 5箱属于部分"阿拉伯收藏"的阿尔及利亚历史档案。 4 5 5 

(9) 荷兰库存的与印度尼西亚有关的历史文件是前管理国同新独立国在文化财 

产和历史财产领械内进行合作时谈判的主题。两国于一九七六年締结的有关协定, 

除别的以外，规定： 

"最好能将有关人种学和档案资料等一类文物供他国展览和研究，以补充彼此现有 

文物收藏中尚付缺如的部分，以促 进相互对于对方文化遗产和历史的了解和欣赏； 

"一般的原则是：档案由产生该档案的当局保管"。 4 5 4 

(10) g 1 (a)款阐述的规则在一次关于档案问题的国际圆桌会议中又受到强调， 

会议表明： 

参看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第十一次报告的增 

编二， 2 , 第 2 8 至 2 9段和 3 1段。 

4/32/203 ,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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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无疑问，宗主国应首先将殖民政权以前的档案，也就是无疑厲于领土 

财产的档案，归还给取得独立的国家...。令人遗憾的是，权力转移 

的当时情况，不能绝对确保一定交出档案，而交出档案可以说是一件责无 

旁 贷 的 事 ， "
4 5 5 

( 1 1 ) 第1 (b)款是关于有时称为"行政管理"档案的档案，规定它们也应转属新 

独立国家。由于这一用语作为法律名词还不够精确，所以委员会避免使用，委 

员会决定把这一类的档案称为"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 

^理的目的而应留在该领土内的部分"， 

( 1 2 ) 在利比亚的非殖民化例子中，大会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题为《利比亚 

经济及财务条款》的第388 ( V )号决议表示，联合国希望新独立国家至少应拥有对 

当前行政极其必要的行政档案，因此，该项决议第一条第2 (a)款规定应将"各种 

档案、公文其有关利比亚而属于行政性质或具技术价值，或与本决议案规定移交之 

财产有关者"立即移交给利比亚。 4 5 6 

( 1 3 ) 前面提到的国际档案保管员会议在这方面表示： 

"毫无疑问，（前管理国）..有责任交出一切有助于使管理工作不致间 

断并使当地居民的利益受到维护的文件.. . .因此，国家和半公冢机 

*" Di r e c t i n des Archives, Actes de l a si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 a 

Table ronde des Archives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6$j,pp.4g and 44„"̃ 

4 5 6伹是，联合国大会就厄立特里亚通过的数项条款中，有一些条款同该组织一年 

前就利比亚通过的条款并不完全一致.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题为《厄立 

特里亚经济及财政条款》的第530 ( V I )号决议第二条第二款准许意大利于其 

方便时将文件和档案的原件或付本交给临时管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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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所有权状，与公共建筑、铁道、公路和桥梁等有关的文件，土地测量 

文件，人口普査记录 s出生，婚烟和死'亡记录等等，通常都随领土一起移 

交。由此推论，地方#政档案也须移交给新的管理当局。令人遗憾的 

是，权力转移的当时情况，‧不能绝对确保一定交出档案，面交出档案可以 

说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 4 5 7 

(14) B条第2款是关于不属于第1款，但同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一部 

分国家档案。本款规定，这类文件的转属或适当复制问题应根据被继承国和新独 

立国家之间的协议决定。但是协议须符合一项条件，即务使当事双方都能从这些 

文件"获得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 

(15) 第2款所述及的国家档案中，有一类是管理国在殖民期间积累的并同该管 

理国的最高权力或绝对权力以及所涉领土内一般殖民政策有关的文件。前宗主国 

往往在领土独立前就小心谨慎地把所有这乘文件移走，而许多政策上和权术上的考 

虑，又阻止它将这些文件移交给新独立国家。 

(16) 同一次的国际档案保管员会议表示： 

"显然有法律理由须在档案问题上对主权收藏和行政收藏加以区分：前者基 

本上是关于宗主国及其驻领土代表之间的关系，涉及外交、军事和重大政策 

事项，属于宗主国的管辖范围以内，而这类收藏又直接与宗主国的历史有 

关 ，，458 

一位作者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解放带来了新的问题。新国家有权拥有对维护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以及 

使行政管理不致中断的极其重要的档案——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领 

土境内所收藏的档案中连有其他一类同继承国没有直接实际关昼而主要同磧 

：FrancT,Direct!on des Archives, Actes de l a sixièm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 (同上》,PP.^5
 a n d 

4 5 8 同 上 ， 第 4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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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家有关的档案。经伃细研究后，这类档案与欧洲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 

下亳无疑问地仍然属于割让领土国家所有的档案同属一类"。
4 5 9 

( 1 7 ) 但是不可否^一些同前管理国的最高权力或绝对权力有关的文件也同新独立 

国家"有关"（有时甚至主要同新独立国家有关）。例如，同締结适用于所涉领 

土的条约有关的文件，或同管理国与第三国之间涉及所涉领土的外交关系有关的文 

件，就属于这种文件。新独立国家想把有关被继承国最高权力或绝对权力的文件 

立即全部移交给它，是一个不实际的想法，但是如果新独立国家连利用那些同它也 

有关系的文件的机会也被剥夺，就将是一件相当不公平的事。 

( 1 8 ) 因此，对于国家档案内的这一类文件，简单地规定转属或不转属，是无法令 

人满意的，委员会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有关各国基于平等互利原则签订一 

项协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议订协定时，应充分注意到需要维持档案收藏的完整 

性，并注意到现代技术已能够通过缩微或影印方法对文件进行快速复制。同时还 

应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法律规定包括最机密文件在內的一切政治性公文在 

事隔一段期间后须对大众开放，如果任何人在事隔十五、二十或三十年后，根据 

法律都有权参阅与主权活动有关的文件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新独立国 

家有权在必要时由自己负担费用取得与它直接有关并涉及其领土的文件的缩微胶卷 

或影印本。 

( 1 9 )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于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就政治性档案和历史性档案的问 

题进行谈判时，就遵照了这^准测。两国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二十 

日交换了外交函件，函件中表明法国政府认为"把法国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过程的 

主权档案制成缩微胶卷，是同历史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当前做法完全一致的。" "0 

*，，C, Laroche/'Les archives françaises d'outre-mer",Comptes rendus mensuel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outre-mer,vol. XXVI.̃séance du Vù mars 1966 

4 4 0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法国外部长索瓦尼亚格先生答复阿尔及利亚驻法国大 

使贝贾维先生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信的一封回信。参看A/CE. 4 X 

3 2 2 / A d d 2，第1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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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3款是关于国家档案中特定的两类文件,规定被继承国应向新独立国家 

提供这种文件的"最有力证据"。其中一类文件"与新独立国家领土的所有权或 

其疆界有关"，另一类是"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档 

案文件的含义所必需的"文件。 

(21 ) "最有力证裾"是指文件原件或文件复制本。两者之中哪一种是"最有 

力证据"，须取决于当时情况。"、 

(22) 第3款所适用的第一类文件往往同管理国关于所涉领土的其他最高权力或 

绝对权力文件混在一起。但是与该领土所有权或其疆界有关的档案文件对于新独 

立S家的身分地位是极其重要賴。：新独立国家若与第三国就都分领土的所有权或 

其疆界发生争端或争讼时，就更特别需要这类文件证据。因此，委员会认为被继 

承国有责任将其手头的这类文件的"最有力证据"提供给新独立国家。" 2 

(23) 关于第二类文件，"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 ‧ ' 的 ' ‧ ‧文件"等 

字是指直接适用第1昶第2款以及第3款第一部分舶间接适用第4为第5款等的规 

定转属继承国的一切文件。 

(24) 这类文件的一个实例就是同瞢理所缔结并适用于所涉领土的各项条约的解 

释问题有关的文件。应当注意到，新独立国家迟迟不肯发出继承某些条约的通知， 

矣姜 

J.B. Sanders, de., Words and Phrases Legally Defined, Vol . 2 , 

(London, Butterworths, 1969), p. 192. 

应注意到，非洲国家^法国制图讨论会通过了一项建议，其中欢迎国家地理学 

院院长关于承认各国对一切制图档案移交给提出要求的国家，而同疆界有关的 

文件也应同时交给有关a家。非洲国家湘法国制图讨论会，巴黎，一九七五 

车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三日， General Report, recommendation No. 2, 

"Basic "car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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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就是因为它们对这些条约适用于其领土的情况不清楚，其它连这些条约的内容 

也不确知。 

( 2 5 ) 第 4湘第 5款反映了委员会就第十一条作出的决定,使B条第 1至第 3款 

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情况，或附属领土成为原负 

责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一个国家的领土一.都分的情况。 

( 2 6 ) 第4勒笫5款的案文远比第十一条相应各款（第2勿第3款）简单，委员 

会可能在二读时重新审议第十一条相应各款的案文。 

( 2 7 ) 第6款是关于被继承国勒新独立国家两国人民某些不可剝夺的权利，规定 

两国之间就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缔结的协定"不应损害两国人民对于发展湘对于取 

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浙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因此，本款是想列出三项主要 

权利，规定两国在谈判如何解决任何有关被继承国国家档案的问题时，必须尊重这 

三项权利。 

( 2 8 ) 这些权利在许多国际讲坛中，特别是在教科文组织最近的会议中受到了强 

调。 

( 2 9 ) 一九七四车十月至十一月于巴黎举行的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八届会议通过 

了以下第 1 8 ( ^ 4 * 2 1 2号决议： 

"大会， 

"铭记着教科文组织大多数成员国过去都经受过长期或短期的外国统治、管 

理允占领， 

"考虑到在这些国家领土以内制订的档案已经因此而被移出有关领土, 

"注意到这些档案对于过去曾受外国占领、瞀理和统治的国家的一般、文化、 

政治勒经济历史极其重要， 

"回顾一九七四车^月举行的国家文献、图书馆勒档案基础结构规划工作政 

府间会议的第13项建i义，并切望其范围再予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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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对是否可能在双边协定的范围内交出在其他国 

家领土以;制订或与其他国家历史有关的档案文件的问题，给予有利的考虑； 

. . . . " 

(30) 教科文组织除关心档案问题的这一方面以外，对档案作为各国文化传统的 

重要组成都分也同样感到关切。教科文组织及其各委员会湘专家小组一贯认为 

"档案昶文件"是"任何国家社会的传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都分"，它们正在协助重 

建这个传统，它们正致力于促使这些档案*文件归还或送还给原主国^‧ 它们认 

为，包括手稿在内的历史性文件，是组成各国人民文化遗产的一种"文化财产", 

(31) —九七七车，总干事按照一九七六车教科文组织大会笫十九届会议通过的 

一项决议，请求把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送还给这些文化的创造者： 

"历史的兴衰交替• • •剥夺了许多民族的都分无价遗产，而这些遗产又 

体现了它们不朽的民族性. ‧ ‧ 

参看一九七六车十月至十一月于内罗毕举行的教科文组织笫十九届大会的各项 

文件，特别是《（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关于在双边协定范围内交出在其他国家 

领土以内制订或与其他国家历史有关的档案文件的可能性的研究报告》(一九 

七 六 车 八 月 六 曰 第 号 文 件 ） ； 总 干 事 在 其 后 一 届 大 会 的 报 告 （ 一 九 

七八车八月二十五日教科文组织第20C/102号文件）；一九七九车三月二十 

九日至四月二日于威尼斯举行会议的专家委员会（教科文组织第SHC—76/ 

615/5号文件）；关于设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来促使归还或送还文化 

财产的专家委员会（一九七八车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达喀尔）（教科文组 

织笫 C C W 8 / C 0 1 O : 609/3号文件）以及关于促使将文化财产送还给原主国 

家或在其被非法占用时促使其归还的政府间委员会的条例（教科文组织大会笫 

二十届会议，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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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掠夺之害的民族，在有时长达数百车的时间里，不仅被抢走了无可替 

代的名作，而且还消灭了它们的名声，对这些杰作的回忆无疑有助于增进它们 

的自我认识，并且必然能使其他民族对它们有所了觯‧‧‧ 

‧ ‧ ‧ 

"被剝夺了文化遗产的人们因而要求至少要归还那些最能代表他们的文化、 

被他们认为最不可缺，并且认为丧失以后为它们带来最大痛苦的艺术珍品， 

" 这 是 一 项 正 当 要 求 ： ‧ ‧ ‧ 

"我庄严吁请本组织各成员国政府締结把文化财产归还原主国家的X边协 

定：提倡有关机构之间的长期出借、存放、出售湘赠送，以促进更加公平的文 

化 财 产 国 际 交 流 ' ‧ ‧ 

"我呼吁拥有最重要收藏的各大学、各图书馆‧‧‧慷慨地同创造这些收 

藏但有时一无所存的国家分享所收藏的物品。 

"我还呼吁拥有数件类似物品或记录的机构至少拿出一件来还给原主国家, 

使青车在成长时不至于没有机会就近观赏到他们祖先制作的艺术品或精美的手 

工艺品‧ ‧ ‧ 

‧ ‧ ‧ 

"把艺术品或记录送还给创造它们的国家，可以使一个民族寻回都分回忆 

勒民族性，并且证明了締造世界历史的各种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今天仍 

在各国互相尊重的气氛中进行着"。 4 4 4 

( 3 2 ) 保护勒归还文化档案、历史档案允艺术品以求保存湘将来发扬文化价值这 

项工作，在联合国中极受注意，这可见于大会一九七二车十二月十八日第3206 

(XXV工工）号、一九七三车十二月十四日第3148(XXVIII)号、一九七三牟十二 

月十/V曰第31 87 (XXVIII)号、一九七五车十一月十九曰第3391 ( X X X ) 号 ^ 

《教科文组织信使报》，一九七八车七月，英文本第4湘笫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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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车十一月三十日第 3 1 / 4 0号等项决议。一九七六车十一月三十日的决 

议载有以下各段 2 

"大会， 

"深信民族文化的发扬有助于人民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勒文明的能力，因而 

对国际合作可以 产生最有利的影响， 

"又深信以一切方法保护民族文化粕遗产是保存沏将来发扬文化价值的整个 

过程的一都分， 

"3.确认将艺术品、历史文物、博物馆珍品、手稿允任何其他文化或艺术 

宝物归还原主国的作法是朝向加强囿际合作以及保存湘将来发扬文化价值迈进 

的一步。，， 

( 3 3 ) —九七三车九月五日至九日于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S家愈政府首 

脑会议通过了一项《保存*发扬各民族文化宣言》，其中强调"需要重申民族文化 

特性并消除殖民时代的有害后果，以求保存'‧ ‧民族文化允传统"。 

( 3 4 ) 在一九七六车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于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上，不 

结盟国家^政府首脑通过了第 1 7号^笫 2 4号决议。 " s题为《归还各国被掠夺 

的艺术品*古代手稿》的第17号决议载有下列各段： 

" . . . 

" 2 .，联合国大会关于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湘手稿的第 3 1 8 7 

( X X V I I I > f f o第 3 3 9 1 (XXX)号决议的规定， 

两项决议的全文见于A / 3 1 / 1 9 7，附件四，第 1 1 8页^ 1 2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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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迫切要求所有保有这类艺术品勒手稿的囯家立即把它们归还给原主国 

^ ― 

" 4 , ！教科文组织所任命并授权负责把这类艺术品手稿归还原主的专家 

小组釆取必要¥施，完成任务，" 

(35 ) 最后，一九七七车十月于卡利亚里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通过 

了一项决议，重申各国人民有权享有文化遗产以及与其历史有关的资料，决议都分 

"画桌会议重申各国有权取回属于其档案传统一都分且目前不在本国境内的 

档案，并重申各民族集团有权在特定条件下使用与其历史有关的原始资科而不 

论这些资料收藏于何处，并有权复制这些原始资料。 

"考虑到档案争端，特别是非殖民化引起的档案争端，为数众多；• • • 

"认为应当以及边或多边谈判达成解决办法： 

"SI桌会议建议： 

(a)应当鼓励有关各方展开谈判，首先处理与档案所有权有关的问题，其次 

处理使用权湘复制权问题； • • • 

"圆桌会议确认过去属于更大的政治单位的一都分或过去在外国管理之下的 

国家的政府当局^公民享有认识本II历史的合法权利，取得资料的合法权利 

是固有权利，同档案的所有权无关• • • ，，。 4 4 6 

»*6 Arance, Sireetlon des Archives, Actes de la dlx-septeme Conference 

案文如下： 

( 同 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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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责任 

A . 导 言 

1.工作的历史回顾 

56. 国际法委员会目前关于国家责任方面的工作，目的在编纂关于国家责任的 

各项规则，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独立专题.工作的进行是以委员会下列两项决定为 

基础：(a)这一专题的研究范围，不以某一特定领域为限，例如对外国人或其财产 

所受损害的责任问题或其他领域；（b)在编纂关于国际责任的各项规则时，不对那 

些倘若违反了即引起国际不当行为责任的"首要，，规则下定义和加以编纂. 

57. 国际法委员会从这个新观点重*f开始研究"国家责任"这一专题的历史背 

景，在委员会上几次的报告里已有叙述. 4 4 7 —九六三年，国际法委员会各成员根 

据国家贲任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达成了以下的一般性结论：（a)为编纂这一专题的 

目的，应优先研讨关于国家的国际责任的一般规则的定义；（b)但绝不忽视在某些 

特定领域所得到的经验和所收集的材料，特别是对外国人或其财产所受损害的责任 

方面；（c)对于国际法的新发展可能对国家责任造成的影响，应密切注意， 

58. 这些结论得到了第六委员会的核可.国际法委员会按照大会的建议，重 

新推动编纂这一专题的工作，一九六七年，新改选的国际法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 

员罗伯托‧阿戈先生提出的一份关于国家责任的说明 4 4 8；委员会确认一九六三年 

4 4 7特别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7610/Rev.i), 

第73页以下，第四章（《一九六九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29页 

以 下 ， 号 文 件 ， 第 四 章 ） . 

4 4 8 《一九六七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3 2 5 页， 4 / 1 9 6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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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交给他的指示，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委员令详细讨论了特别报告员的第 

一次"。和第二次 4 5 1报告.这一一般性的审议使委员会能够制定研究这一专题的 

计划，确定实施这一计划的各阶段，并订定条款草案各部分应循的准则.同时， 

委员会也就方法、实质和基本术语等达^了一系列的结论，以便委员会能继续进行 

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 

59.这些方针普遍得到第六委员会成员的核可，并经大会通过国际法委员会现 

在就是以这些方针为基础来拟订所讨论的条款草案.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 

四日第3315 ( XXIX)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495 ( X X X )号决议和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 号决议里，建议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在高度优先 

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国家贲任的工作，以期完成拟订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 

任的蓠一批条款草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32/151号决议建议委员 

4 4 9 参 看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二 十 二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9 号 》 1 ) , 

第26页，第42段（《一九六七年⋯⋯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86页， 

A/6709 / R e v . 1号文件，第42段）， 

4 5 0 《一九六九年⋯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2 5页， 4 / 2 1 7和 A d ^ l 

号 文 件 。 一 九 七 一 年 ， 特 别 裉 告 员 提 出 其 第 一 次 报 告 的 增 编 4 / 2 1 7 / 

Add. 2)(同上，《一九七一年》，笫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93页）. 

4 5 '《一九七〇年⋯一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177页，A/ M . 4/233号文 

件. 

4 5 2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7610/Rev. 1 ) , 

第85—87页，第80—84段（《一九六九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2 3 3 页 ， 号 文 件 ， 第 8 0 — 8 4 段 ） ， 和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二 十 五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1 )，第106—111页，第 

70—83段（《一九七〇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07—309页，V 

8 0 1 0 / ^ e v 1号文件，第 7 0 — 8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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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应参照大会历届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继续在高度优先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国家 

责任的工作，以便在国际法委员会成员本届任期内，至少完成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 

行为的责任草案第一部分各项条款的初读.最后，大会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 

日通过的第33/1 39号决议里，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以期在 

国际法委员会成员本届任期内，至少完成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草案第一 

部分各项条款的初读，考虑到在大会辩论时所表示的意见以及各国政府的意见. 4 5 5 

2 .草案的范围 

60.因此，所研究的条款草案——草案的编写方式.在决定締结公约时，可用 

作締结公约的基础 4 5 4——只是关于'国家 4 "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委员会 

充分理觯，不但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贲任问题是重要的，国家对某些国际法未加 

禁止的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损害性后果的补偿贵任问题也是重要的，特别是对那些本 

质上含有某种风险的活动。但是委员会认为，后一类问题不能同前一类问题合并 

处理.合并审议这两个主题，只会使人对这两个主题都更难搞清楚.必须接受 

合法活动的任何损害性后果，和必须抠负违背法律义务的后果——后果不一定以补 

偿为限——是不同的两回事.有时两者用同一术语来表达，完全是因为法律方面 

的术语相当贫乏. 

4 5 5大会第33/139号决议第一部分第8段赞同委员会以下的一项决定：请各国政 

府提出它们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第一、二、三 

章各条款的意见和评论. 

4 5 4编纂国家责任条款最后所采的方式问题，显然要等委员会稍后完成草案后，才 

能决定.到时候，委员会将会按照它的规程，提出它认为适当的建议. 

4 5 5
委员会并不低估研究国家以外的国际法主体的责任冋题的重要性，但是，由于 

对专题的审议工作绝对需要明晰，同时因为草案的结构性质，很明显的，必须 

推迟审议这些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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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现有条款草案的范围以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为限，当然并不表示委 

员会不会另外按照大会的建议着手研究国家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若干行为所产生 

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
4 5 6

它只表示委员会打算把这一专题同国际不 

当行为的责任这一专题分开来研究，因为这两个问题尽管表面上有点类似，可是却 

是极不相同的，不应该在同一项草案里加以处理，不过委员会认为，对于现有的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草案笫一条所述原则的定义，需要采取这样的一 

种写法：一方面表明国际不当行为是国际贵任的起因，一方面使条文不能被觯释为 

意指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责任"起因存在.同时，委员会虽决定稍后才审议现 

有草案最后的标题问题，但它现在要着重指出，草案的标题"国家责任"一词，只 

指"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而言， 

6Z应当再次指出，现有条款草案的目的，并非在于规定一些规则，规定国家 

在国际关系的某一领域必须担负某些义务，倘若违背了这些义务就会引起责任；这 

些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首要"规则。相反的，委员会拟订这一草案，是 

着手规定一些与首要规则截然不同、可以称为"次要"的其他规则，这些规则的目 

的在于确定不履行"首要"规则所规定的义务时的法律后果.只有这些"次要" 

一九七四年，委员会事实上已按照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会第3071 ( x x v m ) 

号决议第 3 (c)段的建议，将题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的项目列入其一般工作方案，作为一个单独专题，此外，一九 

七七年，委员会参照大会其后各项决议内的建议，认为应尽早将这个专题列入 

其积极工作方案内.委员会依照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 3 2 / 1 5 1号 

决议第7段的建议，在第三十届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包括指派一名特别 

报告员，以期开始审议在研究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 

际责任这一专题方面所引起的冋题（见下文第20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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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责任的实际范围.这方面的严格区分，对适当了觯国际 

不当行为的国际责任的整个专题，是非常重要的， 

63.当然这不是说，国际法"首要"规则所加于国家的义务的内容、性质和范 

围，对于确定关于国际不当行为贲任的规则，亳不重要.委员会曾经指出在研究 

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时，显然必须在这些基础上，将不同的各种国际义务加以 

区分，为了能够评价国际不当行为的严重性和确定可归因于该行为的后果，无疑 

必需考虑到一点，就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履行某些义务——例如关于维持和平与安全 

方面的义务——的重视，和它对国冢履行其他义务的重视，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就 

在于前者的内容.同时，也必须按照某些义务的性质，将它们同别的义务加以区 

分，这样我们才能就每一个情况确定是否发生了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果发生了, 

并确定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和因此何时才可以主张所引起的国际责任-

以吸违背义务行为的持续期间.因此，为了编纂关于国if不当行为的国际贲任的 

规则，现有草案必须指出国际义务的这些不同方面，可是，基本事实仍旧是，规 

定一项规则和此一规则所加的义务内容是一回事，确定是否发生了违背这一义务的 

行为和确定违背这一义务的后果又是另一回事‧ 只有后一方面的问题才属于国际 

责任——现有草案的主题——的实际范围.倘若在这一点上造成任何混淆，就会 

妨碍工作，可能使人再次无法圆满完戍编纂本专题工作的希望. 

64 因此，条款草茱只与确定关于国冢对国际不当行为的国际贲任的规则有关： 

也就是说，关于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引起的一切新法律关系的规 

则，条款草案编纂关于国冢对"一般"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规则，而非仅编纂 

关于国家对在某些特定领域所作a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规则而已.a家的国际贵 

任是由一系列因为违背国际义务而造成的法律情况所构成，不论该义务是关于哪一 

个特定问题的规则所加的， 

65.委员会要着重指出，国际责任是法律的发展可起特别重要作用的专题之一， 

特别是在区分不同种类的国际不法行为方面和关于责任的内容和程度方面‧ 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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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被接受的原则，究竟应该怎样使其逐渐发展和加以编纂，那是无法予先规划 

的，一切要看对各有关问题采取怎么样的具体觯决办法而定。 

3.草案的一般结构 

66. 关于草案的一般结构，在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里已有详细叙 

述. 4 5 7按照委员会通过的大纲，草案第一部分的主题为国际责任的起沅,目的在 

确定根据什么理由和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因而 

应负国际贲任‧ 第二部分是关于国际贲任的内容、形态和程度的，也就是说，按 

照不同的情况，确定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在国际法下可能发生的后果（国际不当行 

为的赔偿性后果和惩罚性后果，这两种后果之间的关系，赔偿和制裁可能采取的具 

体形态），这两项基本工作完成后，委员会或许可以决定在草案增加关于"履行 

国际责任和解决争端的第三部分,委员会并认为，对于是否应在关于国冢对国际 

不当行为的贵任条款草案开首，列入一条阐明各项定义的条文或列入一条列明不属 

于草案范围的事项的条文问题，最好还是推迟作出决定.等到各项问题的觯决较 

有进展时，会比较容易看出草案的一般结构是否需要这种序言性条款。目前应当 

避免作出定义或拟订开首条文，以免予断其后采取的觯决办法。 

67. 在委员会以后可能采取的决定的限制下，草案的第一部分（国际贵任的起 

EL)原则上分为五章.第―章(通则)阐明一套基本原则，包括每一国际不当行 

为均发生责任的原则和国际不当行为具有主观和客观两要素的原则.第二章(I 

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是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主观要素的，也就是说，确定在 

什么条件下，特定行为依国际法必须视为"国家的行为"。第三章（违背国际义 

务）处理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违背国际义务——的各方面。第四章（一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10010/Rev. 1 ) ,英 

文本第7页以下，第38 — 51段（《一九七五年⋯一年鉴》，笫二卷，英文本 

第 5 5页以下， V a O O l O / E e v . 1号文件，第38—5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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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处理一国参与另一国所犯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以及 

国际不当行为所引起的责任应由犯该行为国家以外的国家承抠的情况。最后, 

五章（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阐明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排除行为的不当性：受害 

国事前同意；合法地对国际不当行为实施对抗措施；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危难； 

紧急状态；自卫. 

4 . 工作的进展 

.68. 一九七三年，委员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开始拟订条款草案，进行一读. 

在该届会议上，它根据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 4 5 8有关各节里所作的建议，通 

过了草案第一部分第一章（通则）的第一至四条和第二章（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 

为"）的头两条（第五、六条） 4"。 一九七四年，委员会在第二十六届会议上继续 

审议苐二章的条款，它根据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其他各节里的建议*6°,通过了该 

章的笫七至九条, 4 6 ' —九七五年，委员会在笫二十七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 

4 5 8《一九七一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99页，A , C N . 4 / 

2 4 6和Add. 1 — 3号文件'委员会在第一二〇二至一二一三次和第一二一五次 

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第一章各节和第二章的第一至三节《一九 

七三年⋯'年鉴》，第一卷，英文本第5-59和65—66页）， 

4 5 9《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AJI会议，补编笫10号》（A/9010/Rev. 1 ) , 第 

26页，第二章2节（《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73页， 

1号文件，第二章B节），委员会在第一二二五和一二二六 

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 

117—121页）， 
460 

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见前面脚注457 )第二章第四至六节，委员会在第 

一二五一至一二五三及一二五五至一二六三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节（《一九七 

四年'⋯年鉴》，第一卷，英文本第5—61页）， 
4 6 1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二 十 九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1 ) , 英 

文本第11 6页，第三章B. 2节（《一九七四年'⋯年鉴》，i二卷（第一部分）， 

英 文 本 第 2 7 7 页 ， 1 号 文 件 ， 第 三 章 B . 2 节 ） ， 委 员 会 在 

第一二七八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 

英文本第151 —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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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第四次报告 4 6 2里所作的建议，通过了第十至十五条 4 " ,完成了对第二章的 

f议，即关于在什么条件下可将能构成国际责任起沅的一项行为归因于作为国际法 

主体的国家的条款.一九七六年，委员会第二十会议开始审议第三章（违背 

国际义务）所涉各项问题，并且根据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里所作的建议 4",通 

过了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草案.这几条是关于以下各点的：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存 

在的一般条件；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存在，与所违背的义务的起沅无关；有关国际 

义务须对一国为有效，违背义务行为始能成立；根据所违背的国际义务的主题对整 

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来区分国际罪行和国际不法行为，"- 一九七七年委员会第二 

4 6 2《一九七二年‧‧‧‧‧‧ ‧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71页，4/264及Ad<\l 

号文件.委员会在第一三〇三至一三一七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別报告员此一报 

告内各节（同上，《一九七五年》，第一卷，英文本第3-72页）. 

4 6 5《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lOOlO/TRey.I),英文 

本第12页，第二聿B. 2节（《一九七五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61 

页，A/10010/Rev.l号文件，第二章B. 2节） .委员会在第一三四五次 

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 

2 1 4—2 1 8页）. 

4 6 4第五次报告里的第三聿，第一至四节（《一九七六年⋯'一年鉴》，第二卷（第 

一部分），英文本第3页以下，A^CN, 4/291和Ad<; 1— 2号文件）.委 

员会在第一三六一至一三七六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节（同上，第一卷，英文本 

第 6 — 9 1 页 ） ‧ 

4 6 5《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1/10),英文本第 

1 7 6页，第三章，g 2节（《一九七六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英文本第7 5页，厶/ 3 1 / 1 0号文件，第三章，3 2节），委员会在第一四 

〇一次至一四〇三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 

第一卷，第23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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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会议继续审议第三章各项条款并且根据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内载各项建议 4 6 6, 

通过了该章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这几条是关于以下各点的：国际义务的性质对 

违背义务行为的条件的影响；尤其是，违背规定必须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的国际 

义务；违背规定必须达戍某一特定结果的国际义务；以及"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条 

件在决定是否发生违背规定必须达成特定结果以保障外国人莸得某种待遇的国际义 

务行为方面的力量. 4 6 7 —九七八年，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完成了对第三聿所涉的 

一些仍未解决的问题的审议，随即开始审议与草案第四章有关的第一批问题，在 

该阶段，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里所作的建议，* 6 8通过了草案第三章 

的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六条，这几条是关于以下各点的：确定在何种条件下发生违背 

必须防止发生某一事件的国际义夯行为，并对一国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是瞬时性或 

在时间上有延续性者，尤其是对于违背防止发生某一事件的义务,确定违背国际义 

务的时刻和期间（违法时间；tempus c o m m i s s i d e l i c i t ) ;以及第四章的 

第二十七条，该条是关于一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情况的：一国向他国提供 

4 6 6 第六次报告里的第三章，第五至七节（《一九七七年年鉴》，第-卷 

(第一部分），英文本第4页以下， A / C U . 和 A d < V l— 3号文件）. 

委员会在第一四五四次至一四五七次、一四六〇次至一四六一次、一四六三次 

和一四六五至一四六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节（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215 

至233、 2 4 0至 2 4 8、 2 5 0 至 2 5 5 和 2 5 9 至 2 7 7 页 ) . 

4 6 7《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AZ3a^io ) ,英文本第 

2 0页以下，第二章，B . 2节（《一九七七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英文本第1 1 页 以 下 ， 号 文 件 ， 第 二 章 ， B . 2节）.委员会在第 

一四六二次和第一四六九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 

(同上，笫一卷，英文本第249、 250、 2 7 8— 2 8 2页） . 

4 6 8第七次报告里的i三章第八、九节和笫四章第一节（《一九七八年"一"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cg 4 X 3 0 7 Add. 1至2号文件），委员会在第 

一四七六次至一四八二次和一五一六次至一五一九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节(同 

上，第一卷，英文本第4—38和22 3— 2 4 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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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或协助，使该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这些条文以及对它们的评注，载在委 

员会上述各届会议的工作报告里. 

69.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A / q 4/31 8 及 其 增 篇 ) . 

该报告首先讨论第四章内尚待觯决的一种情况，即一国对别国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 

然后接着讨论第五章，亦即草案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该章处理各种排除国冢不符 

国际义务行为的不当性情况.罗伯托‧阿戈先生在编写第八次报告的时候，已出 

任国际法院法官，委员会曾同国际法院院长洽商，希望阿戈先生能出席委会会议， 

提出他的第八次报告以及对该报告的评注，以期审议中条款草案的编写工作能保持 

连贯性.国际法院同意让阿戈先生继续以私人资格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在 

第一五三一次会议上，根据扩大主席团的建议,决定邀请阿戈先生出席委员会会议， 

提出他的笫八次报告及对该报告的评注.委员会要向阿戈先生表示深挚的谢意， 

他编写这份报告，并向委员会提出，再次对国家责任专题的编纂工作作了卓越贡献. 

70. 因此，委员会本届会议（第一五三二次至第一五三八次、第一五四〇次、 

第一五四二次至第一五四五次和第一五六九次至第一五七三次会议）得以审议上述 

第八次报告中完成草案第四章的一节，以及关于第五章的各节：受害国的同意；合 

法执行制裁；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 委员会在第一五六七次和第一五七九次会议 

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提议的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二条条文，并一读通过了这些条文. 

71. 委员会打算在下届会议结束对第八次报告内讨论到但仍未觯决的一些排除 

行为不当性情况一紧急状态和自卫——的研究，以按照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 

九日第33/1 39号决议内的建议，在委员会成员本届任期内完成关于国冢对国际不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3/10),第208页 

以下，第三章，耳2节（《一九七八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 

文本第9 9 页 以 下 ， 号 文 件 ， 第 三 章 ， ： B . 2 节 ） . 委 员 会 在 第 一 

五一三和一五二四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 

第一卷，英文本第206—209和269—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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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的一读. 

72. 到那个时候，委员会将能继续研究这个主题，开始讨论草案关于国际责任 

的内容、形态和程度的第二部分， 

73. 为了继续审议这个主题，并鉴于原任的特别报告员已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 

委员会本届会议任命威廉‧里普哈根先生为国家责任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74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结束时收到秘书处的一份文件，其中载有对关于 

"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作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各国惯例、国际案例和 

学说的综合调查报告.此项文件是由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编制的，作为应委 

员会和前任特别报告员的要求而进行的有关此主题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4 7° 

B.关于国家贲任的条款草案 

75.委员会在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矛口三十届会议和本 

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一至三十二条的条文，以及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二十八 

至三十二条条文及其评注，均载于后面，以供大会参考. 

委员会决定将这份文件——其暂订本已以ST/JLEG/l 3编号分发——载入《一 

九七/ V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文件编号为4 X 

315. 

如前面指出（第6 0段），条款草案仅关涉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委 

员会稍后将审议草案的最后标题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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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娄员会到目前为止通过的全部条款草案 

第一章 

通 则 

第一条 

一国对其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 

一国对于该囿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s际责任 4 

第二条 

每一国家都有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 

每一国家都有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因而需负国际责任， 

第三条 

一国国际不当行为的要素 

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在下列情况下发生： 

(a) 由于某一行动或不 1行动而构成的行为按国际法规定可归因于该国； 

(b) 该行为构成违背该国的国际义务。 

第四条 

认定一国的行为为国际不当行为 

只有国际法可以认定一国的行为为国际不当行为。这种认定不因国内法 

认定同一行为为合法行为而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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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 

第五条 

国家机关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为本条款的目的，任何国家机关依该国国内法具有此种地位者，其行为依 

国际法应枧为该国的行为，但以该机关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 

第六条 

不论机关在国家组织中所处地位 

一个面家机关7论是厲于制宪、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杈力之下,不论担任 

国际性或国内性职务，也不论在国家组织中处于上级或下级地位，其行为依国 

际法应视为该国的行为. 

第七条 

经授权行使政府杈力要素的 

其他实体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1. 一个国家内地方政治实体的机关的行为依国际法亦应视为该国的行 

为，但以该机关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 

Z虽非I国家或地方政治实体正式结构的一部分,但经该国国内法授权行使 

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其机关的行为依国际法亦应视为该国的行为m以该机关 

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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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实际上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在以下情况，依国际法亦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a) 经确定该人或该群人实际上系代表该国行事；或 

® 该人或该群人,在正式当局不存在和有理由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情况 

下，实际上行使这些权力要素. 

第九条 

别国或国际组织交由国家支配的机关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别国或国际组织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如为行使后一国家的政府权力要素而 

行事，其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机关交由其支配的国家的行为。 

第十条 

逾越权限行事或违背关于其活动的 

指示行事的机关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国家、地方政治实体或经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的机关，如以此种 

资格行事,即使在某一特定事件中逾越国内法规定的权限或违背关于其活动的指 

示，其行为依国际法仍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第十一条 

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行为 

1 .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一人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Z第1款不妨碍把与该款所称的人或一群人的行为有关而按第五至第十 

条的规定应视为国家的行为的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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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别国机关的行为 

1. 一国的机关以此种资格行事，在别国领土或其管辖下的任何其 

他领土内所进行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该别国的行为， 

a第 i款不妨碣把与该款所称的行为有关而按第五至第十条的规定应视 

为某一国的行为的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该国。 

第十三条 

国际组织的机关的行为 

一个国际组织的机关以此种资格行事所作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仅因该 

行为发生于一国的领土或该国管辖下的任何其他领土，即视为该国的行为, 

第十四条 

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 

1. 在一囿领土或其管理下的任何其他领土内成立的叛乱运动的机关的 

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该国的行为。 

2. 第1款不妨碍把与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有关而按第五至第十条的规 

定应视为某一国的行为的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该国。 

3. 同样地 b第1款不妨碍依国际法可把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归因于该 

运动时，作这种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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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成为一国新政府或导致组成一个 

新国家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1 .成为一国新政府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应枧为该国的行为.但此种归 

因不妨碼把按照第五至第十条的规定原应视为国家行为的行为归因于该国. 

a行动导致在一个先已存在的国家的领土一部分或其管理下的领土内组 

成一个新国家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应视为该新国家的行为.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 

第十六条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一国的行为如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该国即为违背国际义务, 

第十七条 

不论所违背的国际义务的起源 

1. 一国的行为如构成违背国际义^;即为国际不当行为，不论该义务的起 

源为习惯法、条约或其他。 

z 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的起源，不彩响该国由于国际不当行为而引起的 

国际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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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国际义务须对一国为有效 

1. 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必须是在该义务对该国有效时期 

所作出，才构成违背该义务。 

2 .但是一国的行为在其作出时虽不符合对该国有效的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 

但如以后由于一般国际法的强制规范此种行为成为强制性行为时，即不再认为是国 

际不当行为。 

3. 如果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具有持续性，则只在该行为持 

续进行而该义务对该国有效的期间，才构成违背该义务。 

4. 如果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是由有关个别事件的一系列行 

动或不行动组成，倘若此种行为可以被认为由发生于该义务对该国有效期间的行动 

或不行动所组成，即构成违背该义务的行为。 

5. 如果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是由该国同一机关或不同机关 

对同一事件的行动或不行动所构成的复合性行为，倘若此项不符合该义务的复合性 

行为是由发生于该义务对该国有效期间的行动或不行动开始，即构成违背该义务的 

行为，即使该行为是在该期间后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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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十九条 

国际罪行和国际不法行为 

1. 一国的行为如构成违背国际义务，即为国际不当行为，不论所违背的义务的 

主题为何. 

2. 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 

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罪 

行. 

3. 在第2款规定的限制下，并根据现行国际法规则，国际罪行除了别的以外 

可以由于下列各项行为而产生： 

(a) 严重违背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 

止侵略的义务； 

(b) 严重违背对维护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 

如禁止以武力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的义务； 

(ç)大规模地严重违背对保护人类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 

奴隶制度、灭绝种族和种族隔离的义务； 

(d)严重违背对维护和保全人类环境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 

止大规模污染大气层或海洋的义务. 

4. 任何国际不当行为之按照第2款的规定并非国际罪行者均构成国际不法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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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违背规定必须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的国际义务 

一国的行为如不符合规定它必须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的国际义务所规定的行 

为，即为违背该国际义务。 

第二十一条 

违背规定必须达成某一特定结果的国际义务 

1。 一囯所采取的行为，如不能达成规定它必须以自己选择的方法达成某一特 

定结果的国际义务所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即为违背该n际义务。 

2 . 如一国的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不符合国际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但该 

项II际义务容许该国以其后的行为达成这项结果或相同的结果，则该囯只在它其后 

的行为亦未能达成该项国际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务。 

第二十二条 

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如一国的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不符合关于对外国人，不论自然人或法人的待遇的 

囯际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但该项国际义务容许该国以其后的行为达成这项 

结果或相同的结果，则该国只在有关外国人用尽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有效的当地补 

救办法，而仍未能得到该国际义务所规定的待遇，或者此为不可能，然亦未能得到 

相同的待遇时，才算违背该囯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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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违背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 

如国际义务规定某一国家必须达成的结果，是以它自己选择的方法。防止发生 

某一特定事件，则该国仅在所采取的行为未能达成该项结果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 

务。 

第二十四条 

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期间 

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作出的时刻，即为违背 

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不延续至该时刻之外。即使该项国家 

行为的效果后来仍继续存在。 

第二十五条 

时间上有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期间 

1. 有持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开始的时刻，即为违背义 

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该行为继续并且一直不符合国 

际义务的整个期间。 

2 . 由有关个别事件的一系列行动或不行动组成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 

该系列的行动或不行动完成而使综合行为存在的时刻，即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 

刻。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构成该不符合国际义务的综合行为的第一个行 

动或不行动起至此类行动或不行动不再发生为止的整个期间。 



3.由一国同一机关或不同机关对同一事件所作的一系列行动或不行动组成的 

国家复合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复合行为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完成的时刻，即 

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开始构成违背义务行 

为的行动或不行动起至完成违背义务行为的行动或不行劲止的整个期间。 

第二十六条 

违背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期间 

违背规定一国必须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的行为，于该事件开始时即发 

生.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该事件存续的整个期间。 

第四章 

一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 

第二十七条 

一国援助或协助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 

一国对他国的援助或协助，如经确定是为了使该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则该项 

援助或协助本身构成国际不当行为，即使该项援助或协助，单独来看，并不构成违 

背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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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他国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 

1. 一国在其受他国指挥或控制权力支配的活动领域内犯国际不当行为时，该 

他国需负国际责任， 

2 . 一国因受他国胁迫犯某项国际不当行为而犯该项行为时，该他国需负国际 

责任。 

3 . 第1和第2款不妨碍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在本草案其他条款下应负的国 

际责任。 

笛五章 

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 

第二十九条 

1 . 一国以有效方«示同意他国实行某项与该他国对其所负义务不符的特定行 

为时，该行为在对该国的关系上，排除不当性，但以该行为不逾越该项同意的范围 

为限。 

2 .第 1款不适用于因一般 S际法强制规则而生的义务。为本条款草案的目 

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是指得到国家组成的整个国际社会接受和承认的不容背离 

的规则，此类规则仅得由以后具È相同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加以变更。 

第三十条 

国际不当行为的对抗措施 

一国不符合该国对他国所负义务的行为，如构成因该他国某项国际不当行为而 

引起的对抗该他国的国际法上合法措施，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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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 

1. 一国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起因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该国无力控制 

的无法予料的外界事件，以致该国实际上不可能按照该项义务行事或知道其行为不 

符合该项义务，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2 . 如果实际不可能情况的发生是由所述国家.邦助造成，则不适用笫1款. 

第三十二条 

危难 

1. 一国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行为抅成该国行为的行为人在遭遇极 

端危难的情况下为了挽教其生命或受其监护之人的生命，除此行为外别无他法，则 

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2 . 如果极端危难情况的发生是由所述国冢邦助造成，或所述行为可能造成同 

样或更大的灾难，则不适用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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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二条条文及其评注 

第 四 章 

一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 

第二十八条 

一国对他国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 

1 . 一国在其受他国指挥或控制权力支配的活动领域内犯国际不当行为时，该 

他国需负国际责任。 

2. 一国因受他国胁迫犯某项国际不当行为而犯该项行为时，该他国需负国际 

责任。 

3. 第1和第2款不妨碍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在本草案其他条款下应负的国 

际责任。 

评注 

(1)应指出的是，本草案第一条规定"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 

国际责任"，也就是说，一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原则上应由该国负责，同时亦 

只应由有关行为按照草案第二章的条款应归因于它的国家负责。草案第二条也重 

申这一原则，该条规定"每一国家都有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因而需负国 

际责任"(底线是加上去的）。不过，第一条的评注里，一开首（第1 1段）就 

非常谨慎地强调，这只是一项基本规则，适用于正常情况，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充 

分认识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际责任可能落于国际不当行为归因于它的国家 

以外的另一国家"。因此评注里说明，对于这些纯粹因为性质特殊，在拟订一般 

规则时未加以考虑的情况，委员会将推迟予以审议。 4 7 2委员会当时所想到的情况， 

4 7 2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y g o i o / R e v . i ) , 

第3 4页（《一九七三年⋯一年鉴》，第二卷， A/9010yRev . i号文件， 

英文本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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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本条现在所处理的情况。本条的目的就是明确规定在什么特殊情况下，一国所 

犯的国际不当行为，其责任应由该行为按照草案第二章的条款应归因于它的国家以 

外的另一国家担负。它的目的是要确定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国际法也必 

需承认替代责任的存在，这种责任有时排除行为归因于它的国家的责任，有时可能 

与该国责任同时存在。 

(2) 当然，一国需扭负他国所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际责任时，先决条件是该行 

为本身必需存在。因此，该他国国际不当行为存在的条件，必须完全具备，也就 

是说：归因于该国的行为——行动或不行动——必需存在；该行为必需违背该国所 

负的国际义务；该行为的国际不当性必须没有因为某种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存在 

而被排除。只有已确定这些条件都具备时，才需考虑对有关行为究竟应适用第一 

条的一般规则，使该行为的责任由行为归因于它的国家担负，抑或应根据特殊情况 

适用本条的规则，例外地使该行为的责任由犯此行为的国家以外的另一国家担负， 

或由它与犯此行为的国家同时担负。 

(3) 委员会经过很长而复杂的工作，才能确定哪些情况应视为可按国际法援引 

替代责任的情况。委员会对于作者们主张适用，或实际上有人设想适用替代责任 

——往往亦称"间接"责任一原则的各种情况，以及支持此一原则的所有论点， 

遂一加以审议。委员会先审议那些它认为绝对不应适用该项原则的情况。它所 

审议的第一个这种情况是：一国对他国机关在其领土内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可能需 

负责任。委员会决定，这种行为在一国领土内发生的这一事实，其本身不足以 

4 7 5 这一可能性是 I； Klein提出的，但不很令人信服；他引述一些很老的案例。 

见P. KLein, Me ralttelbare HajPtvm^ im Vollcerrecht ; Die Harbxxng eines 

Vollierrechtssu'bj ektes fiir das vollcerrechtswidrige Verlialten eines anderen 

Vollcerrechtssubjelites (Frankfart-am-Main, ICLostermann, I9U1), pp.265 §t 

se£., PP. 299 et seq. 这些案例在第十二条草案的评注中曾提到（见《大会 

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 / l O O l O Z R e v . l ),英文本第 

3 4页（《一九七五年⋯⋯-年鉴》，第二卷，A / 1 0 0 1 0 / R e v . l号文件，英 

文本第8 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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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把有关行为的责任归由该国担负的理由。一国对于别国机关以此种资格自由行 

事，在其领土内所犯损害第三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有时可能需要担负责任，但此种 

责任绝对不是替代责任。委员会在第十二条第1款草案中，已明白指出，这种性 

质的行为不能归因于行为在其领土内发生的国家，而只能归因于在外国领土上犯该 

项行为的机关所属的国家。此外，如果该机关所属国家，在通过该机关行事时， 

在决定上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方的控制和指挥，或胁迫，那么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 

由可以说它不应单独对其行为负责。至于行为在其领土内发生的国家，虽然它亦 

可能需要担负责任，但这种责任的产生不是由于外国机关在其领土内进行该项行为， 

而是由于其本国机关未采取按情况应予采取的预防或惩罚措施。这就是草案第十 

二条第2款的含义。因此，这两种责任是两国分别负担的责任，每一国对其自己 

的行为负责。 4 7 4 

(4)委员会考虑的第二种情况是，一国对由它一般地、依义务地代表的另一国 

所犯的B际不当行为可能需负责任。过去的学说，主要的一项观点是，在这种情 

况下，"代表"国对于"被代表"国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一般应负国际责任。 4 7 5 

4 7 4所有讨论这个问题的近代作者都同意这一点。参看 A* Verdross, 

"Théorie der laittelbaren Staatenliaftrang", Oesterreiehische Z e i t s c h r i f l ; fiii-

o ffentliches Recht, Vienna, vol.工，ïIo*U (new s e r i e s ) (îlay 19U8), pp. U05 

et seq«, Ç-• Dalim, Vollierrecht, (Stuttgart, Kohlhajumer, 1961), v o l . 工 工 工 ， 

pp.203-20U; R. Quadri, Dirl七"bo intemazionale pubblico, 5th ed. (îlaples, 

Liguori, 1968), pp. 602-603. 

4 7 5这一论点最初是 D Anz i l o t t i 提出的：D* A n z i l o t t i , Teoria générale 

délia responsibilità dello Stato n e l d l r i t t o internazionale (Florence, 

Lumachi, 1902), reprinted i n S c z l t t i di d t r i t t o internazionale pubtilico 

(Padua, CEDAI-î, 1956), r o i . I I , t . 1， pp. ihG-lhl. 主张这一论点的主要作者， 

意见大同小异,他们包括 E.II. Borchard, The Diplomatic Protection of 

C i t i z e n s Abroad or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Claims (Hew York, Banks Law 

Publishing, 1915), repr. 1928， pp. 201-202; Ch. de Visçcher, "La responsabilité 

des E t a t s " , Bibliotheca Visseriana (Leiden, B r i l l , 1924)， v o l . I I ， p*105; J . 

Spriopoulos, Traité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P a r i s , L i b r a i r i e générale de droit e七 d e Jurisprudence, 1933) p. 28l ; Verdross, 

loo» ci七.，PP . U 0 8 et seq. 一九二七年国际法研究所大部分成员也接受这一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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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点，委员会首先着重指出，它同意最近的学说，认为与持上述观点的人的论 

点刚好相反，不"需要"使代表国对被代表国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负责——他们认 

为这种"需要"是因为恐怕完全无法援引这种国际不当行为的后果。乙国由甲国 

代表，所以受乙国损害的第三国不再能直接向该国要求对其不当行为作出赔偿的这 

一事实，绝不就表示它不再能要求该国赔偿以及不能要求该国抠负责任。甲国与 

乙国间存在着国际代表关系，对第三国只有一项后果，就是第三国与被代表国之间 

的关系，必须通过代表国进行；第三国完全可以通过代表国，要求被代表国作出某 

种赔偿。被代表国也完全可以通过代表国作出这种赔偿。因此，受一国国际不 

当行为损害的国家，如果因该H已委托另一国在国际上代表它，所以向该另一国要 

求赔偿损害，那并不表示这是援引代表国的责任而非援引被代表国的责任。相反 

的，如果它向代表国要求赔偿，纯粹是因为该国为另一国的代表， 4 7 Ê那么就必须假 

定它是援引被代表国的责任，而非援引代表国对被代表国行为应负的责任。 

(5)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怀疑国际法是否如一位作者所说的，" 7规定：遵 

地、依义务地代表另一国的国家必须对该另一国家的不当行为担负责任，作为 

m(鱼）（参看L. S t r i s o w e r 裉告及对该报告的辩论：Ai;mualre de I ' l n s t j t a t 

de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1927-I, P a r i s , v o l . 33， pp. "88 et seg. and 5h7 

et seq,., and 1927-m, P a r i s , pp. 1̂ 7, et seq_.)。 此外，这一学说也体现 

于同年所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外国人或外国人财产在其领土内所受损害的国际 

责任"的决议第九条第二款（《一九五六年⋯⋯-年鉴》，第二卷， 

9 6号文件，第 2 2 8页）。这一学说的影响也见于一九二九年哈佛法学院 

就同一主题编写的公约草案第三条（同上，第2 2 9页）。 

4 7 6如果它向代表国要求赔偿，是基于代表国的另一种身分，那么情况也许不同。 

在许多情况下，在国际上一般地、依义务地代表另一国的国家，也有权干予被 

代表国的内部活动。在这种情况，该国可能需要对被代表国在进行活动时所 

犯的国际不当行为担负责任，但这并非因为它代表该国，而是因为它控制该国， 

而且由于它的利益需要，使到该国在决定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受到限制。 

4 7 7

 Verdross, l o c , c i t " pp# k。8 et 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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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该国"使其与第三国断绝直接接触的交换条件。为了支持这一论点，这位作者引 

述英国和西班牙间的英国在西厲摩洛哥的财产案（British p r o p e r t y i n 

S p a n i s h M o r o c c o )仲裁员休伯（ H u b e r )先生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曰所作裁决 

中的一段话："保护国责任的产生是因为它单独在国际关系上代表被保护领土"， 

因此保护国应"代替被保护国"担负责任。 4 7 8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一裁决，可 

以发现仲裁员的真正关切之点，只在于保证以下一点：在保护关系终止被保护国的 

直接国际关系的情况，被保护国所犯国际不当行为的画际责任不致一笔勾销，以致 

遭受不当行为损害的国家无从要求赔偿。因此他认为，消除这种危险的办法是， 

保护国接受代替被保护国负责。" 9在证明这种接受是合理时，仲裁员提出的理由， 

实际上并不是说那是因为保护国在国际上"代表"被保护国，而是主要因为在多数 

情况下，保护国实际上完全压抑被保护国的独立。 

(6)委员会也考虑到一点，就是在支持代表国应对^fit国所犯国际不当行为 

负责的这一理论时，有人有时引述某些国家对一九三〇年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要求 

提供资料清单第十点的答复。第十点是这样写的："在附属国或被保护国、联邦 

国或其他国家联盟的情况下，国家的责任"。虽然有两、三件答复（特别是奥地 

利和日本的答复）的确是表示在上述情况，代表犯不当行为国家的国家，需负责任， 

但这些答复不能用作主张此一观点的理由，因为它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之间并没有加 

以区分，而且从技术上说似乎也远不能令人信服。有一些更详细得多的答复，例 

如丹麦的答复，就明白地排除代表国间接责任的理论，虽然这个理论在当时的法学 

著作里很流行。这些答复在以下两种情况之间作非常明确的区分：代表国对本国 

机关所犯行为应负责任的情况，和即使要求赔偿是通过代表国向被代表国提出，被代 

表国因行为为其本国机关所犯，仍必需抠负责任的情况。 4 8°不幸的是，一九三〇 

4 7 8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9. 

V ‧ 1 ) , 第 6 4 8页。 

4 7 5同上，第648—649页。 

4 8 0参看国际联盟，国际法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拟订的会议讨论基础》，第三 

卷，"国家对外国人人身或财产在其领土内所受损害的责任"（C.75.M.69. 

1 9 2 9 . V ) , 第 1 2 1页以下。 



年编纂会议没有时间讨论替代责任问题。此外，在编纂会议以后的几年间，也没有 

发现有人以一国代表他国为理由主张该国应对该他国的行为负国际责任的案例，虽 

然以完全不同的理由主张这种责任的案例却有一些。 4 8' 

(7)因此委员会结论认为，从国际判例和国家惯例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以下的主张是合理的：一国一般地、依义务地代表另一国时，该国必须对被代表国 

的不当行为负国际责任。委员会也不认为拟订法律（de jure c o n d e n d o ) 

建立这种责任原则，会有什么用处。代表关系如果没有一种一国"附属"他国的 

情况同时存在，则很难看出为什么代表国必须对被代表国的不当行为负责。在另 

一方面，如果在确定责任上，问题不在于代表关系的存在，而在于此种关系所掩饰 

的"附属"情况，那么，应该直接讨论这种情况，作为替代责任的可能基础。此 

外，近代学说几乎完全同意以下的原则：代表国不应仅因其为代表国即应对被代表 

国的国际不当行为负责。 4 8 2 

4 8 '可以注意意大利政府在摩洛哥磷酸盐案（Phosp h a t e s in M o r o c c o ) ̂ } 

立场。意大利政府在提起诉讼的申请书中，断言该案牵涉到一项非法行为； 

因为该项非法行为， 

"法国必须担负两种国际责任：一种是作为保护摩洛哥的国家的间接责任， 

一种是由于法国当局采取的或在其合作下采取的纯粹为谋法国利益的行动 

所引起的直接责任"。（常设国际法院，C辑（Ser i e s C )，第 8 4 

号，第1 3页）。 

因此罗马政府要求常设国际法院把它的申请书通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 方 

面作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方面作为摩洛哥的保护者（同上，第1 4页）。 

它没有提到法画当时是摩洛哥的代表；它主张法国应负间接责任的唯一理由是， 

法国是保护摩洛哥的国家。双方在其后的诉讼程序中也从来没有提到法国和 

摩洛哥间的代表关系。 

‧ 4 8 Z 特别参看^ AGOJ La responsabilité incUretta nel dirll;七o iirbemazionale 

(Padua, GEDAl-1, 193"), pp.30 et s e q " A.P. Sereni, La rappresentanza n e l 

d l r i t t o internazionale (Padua, CEDAM, 1936), pp.î-i-17 et seq. ； F.IOLein, op. 

.c i t . , prp.71 et seq.; G.Barile, "Hote a teorie sûlla responsitilltà i n d i r e t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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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 ^ ) degli State", Amiuairio dl d l r i t t o eoriinarato e di studl l e g i s l a t i v l , Rome, 

3rd s e r i e s ( s p e c i a l ) , vol.X5ŒI, fasc. 3, I9U8, pp.î+35 et seq.; M.V. Tolak, 

"Die Haffcvms der Buoidesstaates fiir seine Gliedgtaaten",. Oesterreichlshce 

Z e i t s e h r i f t fixr offentliches Recht, Vienna, v o l .工 ， N o . " (new s e r i e s ) (I'fey 

1 ， , p.38îi; A.Ross, A Te^rfooolc of Iirfcernational Law (London, Longmans, 

Green, I9U7), pp.262-2o3; H. Quadri, op. c i t . , p.ôOO. 固然，即使到今天 

仍然有些作者主张代表国应对被代表国的不当行为负间接责任，但是应该注意， 

这些作者并没有提到各方对Anzilotti学说提出的反对，也没有说明如何可 

以克服这些反对（例如参看P. Gttggenlieim,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Geneva, Georg, l$5k), v o l . 工 工 ， - 2 7 5 B. Cheng, General Prin c i p l e s 

of Lair as Applied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jials (London, Stevens, 

1953), pp.2l!+ et seq,, ; A. Schiile, "Vollcerrechtliches Delikt" Worterbuch dgs 

VoUierrechts, 2nd ed. (B e r l i n , De C-niyter, i960), vol.工，pp*33"-335î F. 

Ber-ber, Lehrbuch (Munich, Beck's, 1977)， vol.工工工，pp.17-18); 他们显然只 

考虑到附属关系，因为这种关系通常是与一般依义务的代表关系同时存在的。 

L.B. S o h n 和 R . R . Baxter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最能说明此点。 S o h n 

和Baxter在他们于一九六一年为哈佛法学院编写的公约草案中，在第十七条(c) 

款用与一九二九年哈佛法学院草案相类似的措词。按照该条的规定，一国 

除了别的以外，应对"本国国际关系由该国负责的国家的任何保护地、殖民地、 

附属地或其他领土的政府"所犯的行为，担负责任（《一九六九年⋯⋯-年鉴》， 

第二卷，A/CN.4/217和Add.l号文件，第1—4~6—页）。在对该条的评 

注中，Solm和Baxter指出，第十七条(c)款所述情况与以下情况之间必须加 

以区分："一国的对外事务利益由他国代表，例如列支敦士登的对外关系由瑞 

士处理，或者战时交战国的利益由中立国保护。在这种情况，处理他国对外 

关系的国家，是以代表的资格行事，而非如前述情况所述以当事者的资格行事。 

代表对外事务利益的这种关系，也没有意指被代表的国家在政治上附属于执行 

此一职务的国家。因此，本国机关、机构、官员、或工作人员使外国人遭受 

损害的国际法人，应负责任，即使要求赔偿可能是通过代表该国利益的国家的 

外交代表向该国提出"fRecent C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 n j u r i e s to Aliens, F.V. G-arda. Afiiador-Ir«By-gQim-and-R»R. Baxter, eds. 

(Dobbs Terry - Leiden, Oceana - S i j t h o f f , 197^), ]7p.255-25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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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委员会考虑的第三种情况是，一国对于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需负责任，如 

果该他国在与该国的关系上，为该a的"从属"或"附属"。按照一派的理论， 

"支配"国应当然地对"附属"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担负国际责任，因为受这些不当 

行为损害的第三囯实际上不可能对该附属国使用"强制"办法，如果该附属国不自 

,动地履行因这种不当行为而产生的各项义务的话。否则，这可能同时损害到"支 

配"国的利益或权利，迫使它按照它同附属面的关系所规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干予， 

以"保护"该国。 4 8 5因此，支配国是作为一个盾，使附属国不必履行国际责任； 

所以该派理论认为，第三国可以要支配国对附属国所犯的一切国际不当行为担负责 

任。这一理论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目的是要说明保护国对 被保护s的不当行 

为需负责任；后来这个理论被援引来作为主张以下责任的基础：联邦国对保持独立 

国际人格和保持有限度的国际行为能力的成员州的不当行为应负责任；"宗主"国 

对"仆从"国的不当行为应负责任；任何对别国处于"支配"地位的s家需负责任。 4 

4 8 5 这 一 理 论 也 称 为 " 保 护 论 " ( S c h u t z t h e o r i e ) 。 其主要提倡者为： 
p # Schoen 3

 M

M.e voll^errechtliche Haftung der Staaten aus "cuierlaubten 

Handlungen" ， Zeitschriffc f a r Yôllierrechta Breslau, Kern* s Simplement 2 to 

vo l . X， 1917, pp.103 et seçu; K # Stn^>p? "Das vôlïierrechliche Delilct
1 1

9 

Handouch des Voll^errechtes, (Stuttgart, Kohlliarmner), vol, I 工 工 ， p a r t h9 JTD. 

112 et seq, ； A # Decancière-Ferrancllèrej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j.onale 

des atatg à raison des dommages subis par des étrangersy ( P a r i s 5 Rousseau, 

I925)> pp#192 et seq,; Klein, op, ci"fc" pp#129 et seq, 
4 8 4对于支配国必须根据保护附属国的权利义务，对附属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抠负责 

任 的 这 一 理 论 ， V e r d r o s s 提 出 另 一 个 论 点 ， 也 就 是 " 侵 入 " ( E i n g r i f f ) 

论点。他认为对从属国采取强迫措施（特别是报复——当然是指非武装的报 

复），在"从属"国实际为"优势"国组成部分的情况，等于"侵入" "优势" 

国的法律领域，那是不容许的。他认为，这对成员州和联邦国之间的关系以 

及仆从国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因为一方的领土和公民也是另一方的领 

土和公民。 (OP • Q i t p . 4 1 5 , e t s e q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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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虽然若干主张这一理论的作者，学术上造诣很深，但是委员会仍认为这一 

理论不能令人信服。第一，在各国阐释立场的说明里 4 8 5以及在国际法官和仲裁 

员的推论里，几乎完全看不见这种理论。第二，即使纯粹从拟订法律（de j u r e 

condendo)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委员会也注意到，所提出的各种论据，最关 

切的是，避免应对本身国际不当行为负责的附属国拒绝承认这一责任时，可能迫使 

受不当行为损害的第三国对其采取强迫措施的这种不利情况。但为什么把这种国 

际不当行为归由"支配"S负责，就可以避免这种不利情况？ 如果认定支配国应 

负责任，而支配国拒绝履行它因从属国的行为而需承担的责任所引起的各项义务时， 

它便会成为强迫措施的直接目标。这更是直接侵入它的法律领域。 

do)委员会考虑的第四种——也是最实际的一种 1况是，一国如对他国相 

当广泛的活动领域具有某种指挥或控制权力，该国对该他国在受这种指挥或控制权 

力支配的领域内所犯的不当行为，应负国际责任。以下几类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 

、"乍看起来，一八七一年九月一日俾斯麦首相就德国国民施特鲁克斯贝格(Strous— 

b e r g ) 一案（施特鲁克浙贝格因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多瑙河公国（后来的罗马 

尼亚）政府违背合同而受损害）写给德国驻君士坦丁堡代办的信里，似乎采取 

赞同这一理论的立场。傅斯麦首相要求土耳其政府责成多瑙河公国当局履行 

合同的理由就是，如果对公国采取任何强迫措施，定会侵犯土耳其政府的权利 

( E i n g r i f f in i h r e R e c h t e ) ,引起土耳其政府的抗议。但是，如 

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德国首相是把公国视为奥斯曼帝国的一种 

省分的，它当时只具有内部自治地位，而没有独立的国际人格。因此，在傅 

斯麦看来，这一案并非一个国际法主体对另一个国际法主体的行为负责一类的 

案件。 俾斯麦的信，见J. ^ r h l i k , "Sine Stellungmhme des Reicliîcans;lers 

Bismarcks zu den Prooiem der mttelbaren Staatenhaftung", Z e i t s c h r i f t flir 

offentllehes Hechi, vol. :CŒ (19^1), p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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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这种情况：（a)国际附属关系，特别是"宗主关系"和国际保护关系； 

联邦国与保持单独国际人格的成员州之间的关系；（c)在领土占领的情况下，占领 

国与被占领国之间的关系。委员会依次研究这几类关系。 

ai)为了历史上的原因，国际法学家近数十年来主要是着重国际附属关系，例 

如"宗主关系"（或反过来，"附庸关系"）、国际保护关系、国际联盟A类委任 

统治关系的案例。虽然这类关系现在已在消失，但委员会研究这些案例，似乎仍 

是有用的，因为这些案例并非仅具历史价值而已：一国对他国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指 

挥或控制权力的情况，在目前一些种类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上仍很可能发生。因 

此，数十年前在上述案例中肯定的一些原则，也可准用于现在发生的情况。 

就本条所处理的事项而言，委员会对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仆从"国机关所 

犯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问题的著名案例，并不十分重视。受害国有时把"仆从" 

国视为奥斯曼帝国的一省，不具有国际人格。因此，它们向奥斯曼帝国要求对 

"仆从"机关所犯不当行为作出赔偿，并不表示它们打算援引一国对另一国际法主 

体不当行为的责任。相反的，在一些其他情况，受害国声称它们深信它们与之维 

持有直接外交关系的"仆从"国是独立行事的，不受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干予。这 

样，附属关系的存在，根本就成问题，自然没有人试图援引土耳其政府对于"仆从 : 

国机关所犯不当行为的责任。不过，奥斯曼帝国在上文第9段脚注4 8 5所述施 

特鲁克斯贝格一案中的立场，仍值得一提。土耳其政府拒绝对多瑙河公国的机关 

所犯的不当行为担负任何责任，它说该行为发生的领域是多瑙河公国完全独立行事、 

不受土耳其政府任何控制的领域。 W 6假定土耳其政府承认它认为多瑙河公国具有 

独立国际人格，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政府并不认为这个理由足以排除它本身 

的国际责任。它觉得必须说明不当行为发生的领域，不受土耳其干予。 

CL3)在另一方面，关于保护国或委任统治国对于被保护国或委任统治地H家的 

机关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问题，委员会发觉有许多案例，国际法庭是需要对 

4 8 6 见 W y r t h l i k , l o c . c i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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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这些案例中，大多数都承认保护国或委任统治国需负国际责 

任。但是必须注意一点，有时候并不容易明确地确定法官或仲裁员在有关案件中 

是用什么推论来肯定这项责任的。例如斯塔德尔案（Stmder)就是这种情况—— 

在该案中，美利坚合众国主张，英国作为贾霍里（Jahore)苏丹国的保护国，应 

对该苏丹国当局所犯的不当行为，担负责任。
w
同样的，在仲裁员休伯( H u b e r )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对英国在西属摩洛哥区的权利要求案（BritisH c l a i m s 

i n t H e S p a n i s h Z o n e o f Mor o c c o )所作的裁决中，以及在常设国际法 

院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日对马夫伦马提斯巴勒斯坦特许权案（Mavrommatis 

P a l e s t i n e C o ne e s s i o n s )所作的判决中，乍看起来似乎有关当局是肯定保 

护国对于被保护实体所犯的不当行为，以及委任统治国对于委任统治地实体所犯的 

行为，均需负责任。而且这种责任似乎是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为基础：保护国和委 

任统治国一般地代表"从属"国或社区。 4 8 8但是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 

4 8 7该案提交仲裁法庭;仲裁法庭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九日作出裁决。对于我们现 

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仲裁法庭只是这样说： 

"英国政府在本案诉讼程序中出庭，是因为它根据一八八五年条约的规定， 

为贾霍里政府承担国际责任。"（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六 

卷，第1 5 0页）。 

4 8 8关于英国在西属摩洛哥区的权利要求案的裁决，参看上文本条评注第(5)段所引 

述的一段文字；以下是马夫伦马提斯案判词中的一段有关文字： 

"从前面已可看出，第十一条授予巴勒斯坦管理当局的权力，其行使必须 

'不违背委任统治国所接受的任何国际义务，。这一限制条件是必要的， 

因为委任统治国的国际义务并不当然就是巴勒斯坦的国际义务。因为委 

任统治协定第十一条让巴勒斯坦管理当局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所以必须绝 

对明确地规定，行使所授予的权力时，不得违背委任统治国的某些国际承 

诺。对于这些承诺所产生的义务，巴勒斯坦管理当局必须尊重；如果有 

违背这些义务的情事，委任统治国必须负国际责任，因为按照委任统治协 

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巴勒斯坦的对外关系是由它负责的。"（常设国际法 

院 ， 厶 辑 （ S e r i e s A ) ,第 2 号 ， 第 2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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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觉，在前一案例中，仲裁员是认为保护国最后成为对被保护领土具有真正主权； 4 8 9 

在后一案例中，不当行为的成立是因为委任统治国自己的机关实际上（或至少协助） 

犯了违背该国所负义务的行为。"°因此，在这两个案例中，保护国和委任统治国 

分别需要的责任，是它们对自己的行为的责任，而不是对别人的行为的责任。 

(W)在另一方面，对于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根据一九一〇年八月十八日特别协 

定设立的仲裁法庭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对布朗案（Brown)所作的裁决，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有效的先例，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面，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先例。在该案中，美国因为美国工程师罗伯特‧布朗由于南非共 

和国政府三个部门一一立法、行政、司法一一串同，得不到司法公正，要求英国予 

以赔偿，因为英国在战前和在吞并南非以前对脔非共和国具有宗主权。仲裁法庭 

同意确有得不到司法公正的情事，但是它认为英国并不因此就需负国际责任——不 

论把英国作为南非共和国的继承国或作为得不到司法公正情事发生时的"宗主"国 

(后一点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特别有关）。仲裁法庭对这个问题的推论，主要为以 

下两点：（a)虽然英国当时对南非共和国具有特珠的地位和责任，但它的"宗主权" 

对南非共和国与外国的关系只有很松的控制，而且没有对内部活动（立法、行政、 

司法）作任何干予或控制;0>)因此不能认定英国需对这种在内部活动范围内使外 

国国民得不到司法公正的行为担负责任。委员会认为，仲裁法庭的这一推论，是 

4 8'仲裁员在说明"保护国责任的产生是因为它单独在国际关系上代表被保护领土" 

之后（要注意的是，他说"被保护领土"，不说"被保护者"或"被保护国"）， 

接着说："对于在某一特定领土内发生的可能影响国际法的事件所负责任，与 

排除别国单独行使主权特权的权利，是同时并存的。因为保护国在对别国的 

地位上，是与主权国家的地位相同的，所以它的责任也必须相同"（联合国，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第6 4 9页）。 

， 常 设 国 际 法 庭 ， A辑 （ S e r i e s A ) ,第 2 号 ， 第 2 3页。 

4 , 1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六卷，第1 2 0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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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认为一国对与其有附属关系联系的另一国所犯的is际不当行为，只有在以下 

情况才应担负间接责任：该不当行为发生的活动领域，是支配国对附属国有切实控 

制权的领域,， 

委员会还认为，在分析关于确定国家对于在国际附属法律关系范围内所犯 

的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问题的国际判例和惯例上，应再次注意丹麦对一九三〇年编 

纂会议筹备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清单第十点的答复。该项答复事实上是筹备委员 

会所收到的全部答复中最详尽和论点最稳固的一项答复，它明白地表示： 

"答复需视以下几点而定：两国间关系的性质；一国对另一囯行政的控 

制程度和性质；从属国或被保护国所余的自主程度。，， 

丹麦政府的观点，显然是以英美仲裁法庭在对布朗案所作裁决中适用的同一标准为 

基础。总的说来，可以这样说：与传统的、目前可以说已过时的附属关系情况有 

关的仲裁裁决或政府立场说明，虽然不多，而且相当古旧，但这些先例是非常清楚 

和非常明确的。不应忽视的一点是，没有任何其他这类的先例，经过仔细研究后 

可以说能够支持不同的解决办法。 

(16)委员会还认识到，以下的概念是在十九世纪末出现于法学著作的：国际不 

当行为的国际责任，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归由一国负贵：该国犯该项不当行为的行 

动领域是它在决定上具有完全自由的领域；如果该国受他国控制，其在决定上的自 

由受该他13利益的限制，则该他国必须担负责任。 4 9 5委员会注意到，这个概念后 

4 9 2囿际联盟，《⋯⋯-讨论基础》（前引），第1 2 2页（底线是加上去的）。 

4 9 5 一八八三年，F. de Martens写道："从遝辑和公平上说，处于这种附属 

地位的国家，对于该国对外国政府所采行动的责任，应只按其本身行动自由的 

程度担负。埃及总督（E g y p t i a n K h e d i v e )和突尼斯土著领袖（Bey 

of Tunis )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应由对他们实施监护的欧洲国家负责" 

(Traité de droit int erna t i onal ( Pari s, M a r e s q Aine, 

1 8 8 3 ) voi.l, p . 3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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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被一些作者引用并加以发挥：一九二八年伊格尔顿（C. E a g l e t o n )这样做， * 

但他没有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支配"国的责任应如何确定；一九三四年阿戈（R. 

Ago)也这样做，他认为这个原则是一国对归因于另一国的行为担负责任的实际基 

础。"
5
最后，委员会也注意到，在其后的几年，许多作者以不同的方式承认，一 

国如对他国的对外活动或内部活动实行干予或控制，该国对于该他国所犯的国际不 

当行为应负责任。"
6 

4 , 4
伊格尔顿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使到后一国家可能无法 

履行它的国际义务，保护国对从属国的责任便告产生。责任的归属必须按个 

别情况而定：确定不受外来控制的实际自由程度，或者反过来说，确定从属国 

尚余的实际控制力量"（C . E a g l e t o n , T h e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of 

S t a t es i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a w , ( N e w Y o r k , lifew Y o r k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 1928， p . 4 3 )。 

4 , 5阿戈认为："一国的不当行为由他国负责的理由是：一个国际法主体在进行活 

动时所犯的不当行为，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行动领域：在该领域内，这个主体 

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行事，也不能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必须按照另 

一主体制定的规则行事，和必须追求后者所订定的目标"（Ago, o p . c i t . , 

P.59 )。 
4 , 6参看 M . Sceroi, "Eesponsabilità degli S t a t i " , ；Movo dif;estQ itaIi.ano, 

Turin, v o l . XI, 1939» pp. h7h-k75', G. B a r i l e , op, c i t . , pp. 一 et seq.j 

H. Rolin, "Princip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Recueil des covirs ... 

1950-11, vol.17, ( P a r i s , Sirey, 1951), p. kho; G. l i o y e l l i , ïïozioni d l d l r i t t o 

internazionale, 7th eô.., (Padua, CEMM， 19ol), p. 351!-; E . V i t t a , "Responsa-

Mlità degli S t a t i " , ITovlsslmo dlgesto i t a l i a n o a Turin, T O I . XV， 1968, p. 

73"* V e r d r o s s ( l o c . oi t p . 4 1 3 ) R o s s ( op . ci t., pp.261 ̶  

262)认为，这一理论没有理由对一切牵涉到责任的情况都适用，但它可适用 

于保护关系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保护国并不代表被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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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以上所述，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得到以下的结论：如果为了某种原因， 

两国之间建立一种"国际"附属关系，"附属"国所犯的不当行为，在以下情况必 

须由所谓的"支配"国担负责任：附属国在所犯不当行为的活动领域，虽仍具有独 

立的国际人格，但受优势国的指挥或控制。委员会一位成员不同意这一结论，他 

认为在所述情况中，"附属"国并不真正是国际法的主体。他虽然不否认"支配 

国需对"附属"国所犯的不当行为负责，但他认为这种责任是该国对"自己"的行 

动的责任，而不是对"另一国"的行为的责任。" 7 

m委员会审议了国际"附属"关系的问题后，开始考虑联邦国与成员州之间 

的关系问题，特别着重以下的这种联邦：从国际法的观点，成员州保持与联邦国不 

同的独立人格。 4 9 8虽然这种情况很少，但是确有这种情况存在，而且将来也很可 

能有这种情况发生。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在成员州具有自己独立人格的活动 

领域一也就是说成员州具有国际权利和义务的领域——范围内，成员州在对联邦 

国的关系上，有时可能享有完全自主权。因此成员州似乎没有理由不需对自己的 

机关违背该州所负国际义务的行为担负责任。但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成员 

州具有自己国际人格的领域内，成员州的活动仍受联邦国的指挥或控制。而且， 

成员州在这一活动领域范围内行事时，也可能会违反它所负的国际义务。因此， 

委员会成员——只有一位成员除外 4 9 9——认为，同附属关系的情况一样，联邦国 

对于成会州在受联邦国控制或指挥的活动领域内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应负责任。 

这样，"附属"国的行为与"地方政治实体"的行为相同；按照草案第七条第 

. i款的规定，"地方政治实体"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 8为本条款的目的，如果成员州不具有国际人格，它就属于草案第七条第i款所 

述一类的"地方政治实体"。因此，联邦国就必然需要对成员州机关的行为 

负责，不过这种责任是对它自己的行为的责任。 

委员会的这一位成员认为，保持某种限度国际人格的成员州，对它自己所犯的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完全应负责任，因为在这种联邦国组织的方式下，成员州 

并不受联邦国指挥或控制权力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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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最后，委员会审议一种今日较可能发生的一国对另一国的活动领域行使 

指挥权或控制权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前面曾经提到，是一国全部或局部占领另一 

国领土所引起的情况。委员会认为，在这种情况，最常发生一国对于另一国在以 

下这种领域所犯行为担负责任的问à:在该领域内，后一囯家在决定上和行动上的 

自由受到前一国家利益的限制。当然，领土占领与保护关系和委任统治关系的情 

况不同，它通常不是以国际协定为基础；它也与宗主国和仆从囯之间或联邦国和具 

有剩余囯际人格的成员州之间的关系不同，因为它通常不是以国内法的规定为基础 

的。但尽管如此，这种关系有一些特征与诸如保护国和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特征, 

无疑是很相似的。军事占领本身，即使扩展到全部领土，也不会改变对被占领领 

土的主权，不会影响受占领国家的国际人格。但是，与保护国一样，占领国必须 

在所占领领土内行使其本身政府权力的若干要素，以保障其武装部队的安全并满足 

其本身的一般需要，或满足所占领领土人民的需要和维持法律和秩序——在这一领 

域行使政府权力要素，在某些条件下，事实上是按照战争惯例和国际协约法所必须 

作的。在这种情况，被占领国的政府机构通常并非仃止存在，而是继续存在和继 

续在领土内执行职务，虽然它须遵守某些条件和须受若干限制——这些条件和限制 

视情况大不相同；这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以看出。干予被占领国国际活动的 

结果是，把这些活动局限于某一范围，范围的大小视情况大不相同；在某些特别残 

忍的彻底占领情况，甚至完全终止这些活动。干予内部活动是必然的，虽然干予 

程度也是视情况而有不同。因此，会有若干活动领域因为不影响到占领国的利益， 

所以留给地方当局自由决定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被占领国对于在这些活动领域内 

所犯的任何国际不当行为，仍须担负国际贵任。相反的，占领国有时要使用自己 

本国政府机构的单位来行使被占领国法律秩序中所规定的某些职责，这些职责它不 

愿意或者不能够使用被占领国的政府单位来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国必须对 

自己机关——它以自己机关代替被占领国的相应机关——所犯的任何国际不当行为 

担负国际责任，而且这种责任显然是它对自己行为所负的责任。不过，也有非常 

广泛的活动领域是继续交给被占领国、其地方政治实体或其他政府实体等等的机关 



负责的，但是这些机关必须按照占领国当局的指示行事，并须受占领国当局的控制。， 

委员会就是认为，纯粹从逻辑é观点而论，对这些活动领域必须考虑到对他国行为 

的责任问题。此外，根据实际'发生的少数案例看来，这点推论是正确的。 

(20)关于这点，委员会在较旧的案例中，特别注意意大利政府认定法兰西帝 

国作为军事占领教皇国领土的国家，应对教皇机关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负责的一些 

案例。在最重要的一个案例中，都灵政府指出，如果罗马教廷对自己的行动已不 

能再作控制，对这些行动的后果也不能再负责，那么，教皇机关的行为，只能由法 

国担负责任，"法国政府即使不赞成所采取的行动，仍不能免除它对这些行动所负 

的 责 任 " 。
5
° ' 委员会也注意到另.一个立场说明，这个说明比较新，但还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它是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亚历山大上诉法院对芬克案(Fink) 

的判决中。申请人是德国国民，他要求埃及政府，他因占领埃及的英国军事当 

局没收他的商业，最后并予以仃业清理所遭受的损失。芬克认为仃业清理使他损 

失惨重；仃业清理是这样发生的：埃及瞽察请他的高级职员接受扣留，然后交由军 

事当局接管处理。法院裁定埃及当局的行为即使是不当的，也不应由埃及负责， 

5 0 0例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日给同盟国意大利监督委员会的指示有以下规定： 

"监督委员会与意大利政府和解放地区意大利行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监督和指导的关系，而非一种象同盟国军事政府那样的直接管理关系"（底 

线是加上去的）。 

同盟国军事政府只有在接近前线的地区才执行直接管理（M*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 r i n t i n g Office, 

1963), v o l . I , pp. 99O ot soq.,.-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英国、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和法国四国政府締结的《关于奥地利监督机构的协定》第一条规定："(a)奥 

地利政府和属下的一切奥地利当局应执行从同盟国委员会收到的一切指示-⋯⋯-" 

(底线是加上去的）。 

5 0 1

 SIOI-CNR, La p r a s s i i t a l i a n a d i d i r i t t o internazionale, (Dobbs Fer i y (N.Y.)， 
Ocotma, I970), l e serio (1861^1887) v5l. I I , pp. 875-876. ^指控的行为 

是，对在拉齐奥港口的意大利船只采取非法行动，以及其他的类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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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请芬克的高级职员接受扣留的警察，是受占领国的指挥和控制的。 5° 2这一反 

面结论的含义是，法院（它不需要对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作出裁定）认为埃及当局所 

犯的任何行为，责任均需由占领国负担；这种贲任显然是替代责任。 

(21)至于较近的案例，德国占领罗马期间所发生的两项行为，似乎与所讨论 

的问题特别有关。一九四四年五月二日，占领罗马的德国宪兵强行进入圣玛丽梅 

杰教堂的一间建筑物，逮捕某些人。这一行动显然是国际不法行为，因为罗马教 

廷在罗马的财产享有治外法权，而这一点在拉特兰条约中明白规定有义务加以保障 

的。这项义务是典型的地方性义务和与领土相连的义务，所以不仅对意大利具有 

约束力，对在特别情况下在罗马行使权力的任何国家也具有约束力。因此罗马教 

廷认定德国应负责任，而这项责任绝无疑问的是德国对其本身机关单独所犯行为应 

负的责任一无论从哪一个观点看来，这都是一种直接责任。不过，三个月前， 

一九四四年二月三日，意大利警察也强行进入圣保罗教堂，进行劫掠并逮捕若干人。 

伹是为众所周知的是，在罗马的意大利警察完全受占领国的控制，所以罗马教廷 

并不向意大利当局提出抗议，而向德国当局提出抗议，认定占领国在该案亦应担负 

责任。不过，罗马教廷这样作，是认为德囯应对非德国机关在受德国占领当局控 

5 0 2 法院的理由如下： 

"从这一简单的事实陈述显然可以看出，埃及政府唯一的干予，是由当地警 

察邀请申请人的高级职员接受军事当局扣留。 

首先，此一邀请在性质上可以说是一项友好行为，因为它的目的是避免这些职 

员被武力逮捕，在开罗街道当街押解。 ' 

其次，地方当局的协助占领部队，代表后者行事> 是按照国际法的原则，这些 

原则即使在上次战争中亦受普遍遵守的，因此，不能要地方当局对实际情况迫使它 

合作的行为.担负责任。 

引起诉讼的唯一损害行为，即没收商业和仃业清理，完全是由英国军事当局进 

行的。，，(Journal du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P a r i s , v o l . 55 (1928)， p. 196 

(底线是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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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活动领域内所犯的不法行为担负国际责任一一这种责任必须视为替代责任。吣 

(22)最后，根据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和平条约第八十三条设立的法国一意大 

利调解委员会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对德居兹公爵后嗣案（Heirs to the Duc de Guise) 

的裁决中，有一项立场说明与所讨论的问题特别有关。在该案中，法国政府要求 

意大利归还法国公民的财产，这些财产是被按照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和一九 

四五年一月四日（意大利）西西里高级专员颁布的命令征用的，西西里当时是在同 

盟国军事占领之下。调解委员会裁定法国的要求胜诉，它除其他外，指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时同盟国在西西里行使行政,的这一事实， 

与本案不相干，因为没有证#i正明占领部队的指挥官或同盟国当局曾作干予， 

促使颁布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和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的命令。" W 

5 0 3关于这些I司题，参看R. Ago, "L'occujazione b e l l i c a d i Roma e i l Trattato 

lateranense", Communicazioni e Studi, (Milan, Giviffré, 1945)， v o l . I I , 

PP. 154 et s e q.拿破仑时代曾经出现的一些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 

再次出现，这些情况就是所谓的"傀儡"国家或政府情况，也就是说，在占领 

国倡议下，于某一特定领土内建立国家或政府，这种国家或政府紧紧依靠扶植 

它们的国家。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曾讨论这个主题。当 

时，委员会认为，"在于这类情况，在某种情况下，支配国可能要对"傀儡" 

或附属国家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负贲⋯-⋯"。因此委员会结论认为，"傀儡" 

国家机关的行为所引起的国际责任问题，同附属国机关的行为所引起的国际责 

任问题一样，都可属于对"他国行为"的责任概念范围。委员会本届会议更 

具体地讨论这个问题，它把以下两种情况加以区分：一种情况是，"傀儡"国 

事实上被剥夺国际人格，只是草案第七条第1款含义范围内的占领国的"地方 

政治实体"；另一种情况是，"傀儡"国具有自己的国际人格。在第一种情 

况，占领国对于"傀儡"国家或政府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是作为它"自己的 

行为"负责。在第二种情况，它是对"他国的行为"负责，因为有关行为是发 

生于受它指挥或控制的活动领域。 

5 0 4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三卷，第161页（底线是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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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裁定是明白地肯定被占领国对于不受占领国任何干予或控制而自己所犯的 

国际不当行为，应负责任；这一点的反面引伸显然就是，如果发生这种干予，同时 

国际不法行为发生的活动领域受到这种控制，则责任便转由占领国承担，它必须对 

被占领国的行为负责。 

(23) 研究一国对于他国所犯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问题的国际法作者，，艮少注 

意这种问题在一囯军事占领另一国领土或部分领土的情况是否亦可能发生的问题。 

但是凡注意这个问题的作者，都同意一点，即在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替代责任的问 

题。
5
°

5
此外，委员会也注意到，许多作者都确认，对他国不当行为的国际责任问 

题，不仅可能在一国在法律上附属另一国的情况发生，也可能在筝实上附属另一国 

的情况发生。
5
°

6
因此显然的，这些作者也认为，占领国对于被占领国在受其指挥 

和/或控制权力支配的活动领域内所犯的不当行为，应负责任。 

(24) 根据以上所述，委员会（只有一位成员例外，该位成员对若干问题持不 

同意见，前面已有提到）认为，在两个条件下，占领国对于被占领国所犯的不当行 

为，可能也需负国际责任：（a)被占领国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存在； 

被占领国在受占领国指挥或控制的活动领域内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关于这点，委 

员会（只有一位成员例外）认为，占领领土是全部占领或局部占领，合法占领或非 

参看Ago, "L
1

 occupazione b e l l i c a ... " l o c . c i t . ， pp. 165 et seq-, ; Verdross, 

Volkerrecht, 5th éd., (Vienna, Springer), p. ， ‧ R 0 s s承认占领—Ë需对 

被占领国机关所犯的行为负责，但他认为这种责任是对它自己的行为所负的责 

f f ( o p . c i t .， p. 260). 

例如参看 Strupp, l o c . c i t . , pp. 112-153； K l e i n , op.cJ-b., p. 111; G. B a r i l e , 

op.cit. ， p. 446; 工.von launch, Das vb'lkerrechtliche D e l i k t i n der modernen 

Entwickltmg der Volkerrechtspemeinschaft (Prankfurt-am-Main, Kepplex. 1963)， 

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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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占领，问駄关重要，因为被占领国受占领国指挥或控制权力支配的地位是一样的。507 

(25)委员会完成了对主要案例的分析以后，几乎所有成员都认为，尽管这些案 

例彼此有差异，但显然的，按照国际法可以要求一国对另一国所犯的行为担负责任: 

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后一.国家受前一国家的指挥或控制权力支配。委员会接 

着讨论另一种情况：一国对他国实施胁迫，使该他国违背意愿地犯违背对第三国所 

负国际义务的行为。第二十七条的评注中已提到这种情况，认为要把它同"参与， 

别国国际不当行为的情况分开。 5° 8委员会说，在"胁迫"犯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 

上文所述的一位成员认为，必须区分不当占领的情况和并非不当的占领情况； 

对后一种情况，他甚至不愿意使用"占领"字样，除非至少加上诸如"解放" 

或"友好"一类的适当形容词。对于不当占领情况，委员会的这位成员认为， 

被占领国本身的国家机构完全被占领国的国家机构取代，因此，在逻辑上，占 

领国对于在被占领领土内所犯的可归因于它的不当行为，应负责任。但是， 

在合法占领的情况，例如反击侵略的情况，"被占领"国机关所犯的不当行为, 

永远是归因于该国，由该国负完全责任。所以，对草案第一条所定的规则， 

无需有例外规定。 

参看评注第^至(11)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 4 / 3 3 / 1 0 )，第261—264页（《一九七八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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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犯不当行为完全是受胁迫国家的行为。实施协迫的国家与所犯不法行为完全 

无关，因为它没有执行构成该不法行为的任何行动，也没有对该不法行为的进行提 

供任何援助或具体协助"。，°'委员会接着说，"⋯-⋯不可能要实施胁迫的国家对 

受胁迫国家所犯的不当行为分担责任。只有在该国积极参与该不当行为时，才有 

理由要该国分担责任，但这不是现在所讨论的情况"。"°同时，委员会认为不可 

能把有关的不法行为视为胁迫国对受被胁迫国损害的第三国所犯的不法行为。 5 1 '不 

过委员会补充说，这并不表示实施胁迫诱使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应视为完 

全与该项行为无关，或者它不应遭受该项行为后果的损害；同时，这也不表示被胁 

迫H家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可以与自由行使主^SI家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作相同处 

理。在现在所讨论的情况，被胁迫国的行为是一个被剥夺主权决定能力的国家的 

行为。委员会认为，这种国家的情况同附属国或领土被占领国家的情况类似，因 

此委员会表示它打算在第二十八条的范围内研究胁迫国与被胁迫犯不当行为国家之 

间的关系，是否是一种可以引起一国对另一国行为负责情况的关系。 5' 2 

同上，第2 6 2页（同上，第1 0 1页）。 

同上，第2 6 3页（同上）。 

同上（同上）。当然，如果使用胁迫本身就是一项.国际不当行为的话，胁迫国 

对被胁迫国（甚至对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是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同上，第 

261—264页（同上，第101—102页））。 

同上，第2 6 4页（同上，第101—102页）。 

265 一 



(26) 因此委员会在编写本条时，继续考虑这个问题；除了一位成员外， 5 , 5其 

余成员都认为必需承认胁迫国对于被胁迫国所犯的不当行为应负国际责任。他们 

认为这项责任是一种对他国行为所负的责任。换言之，委员会认为，一国在别国 

胁迫下犯国际不当行为的情况，事实上与一国某一活动领域受别国指挥或控制的 

情况相似。因为在后一情况，国家并不是自由行使主权地行事：它在行事时，无 

论在决定上或行动上都不能完全自由。胁迫国强迫他国犯某项®际不法行为，该 

项行为在其他情况下该他国也许是不会犯的。这种情况同附属关系的情况或领土 

占领的情况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国家的"附属"地位纯粹是偶然的，而不是永久的。 

不过事实情况仍然是：在胁迫下从事某项偶然行为的国家，与在永久受他国指挥或 

控制的活动领域内从事某项行为的国家一样，其行事事实上都是没有决定自由的。 

总的说来，从这个角度看，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委员会认为，在责任方面来说，后 

果也应该是一样的。 

(27) 委员会认为提出两个实际案例来支持这一结论，是有用的。第一个案例 

是一九一一年的舒斯特案（ S H u s t e r ) , 当时，波斯政府由于一部^H页土被沙 

皇军队占领，受到胁迫，不履行它同舒斯特所订的合同；舒斯特是一位美国金融家， 

波斯政府雇请他担任经济顾问，以改组国家财政机构。波斯政府勉强解雇舒斯特 

先生，并由它自己对后者作出赔偿，避免了一项国际争端。但是正如对这一事件 

这位成员认为，国际不当行为归因于它的国家应对它在别国胁迫下所犯的国际 

不当行为负责，而且只有它才应负责。如果胁迫是非法的，那么它本身就是 

一项国际不当行为，胁迫国需对被胁迫国（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担负责任；但 

是胁迫国只需对胁迫行为负责，而不需另外对被胁迫国所犯的不当行为负责。 

因此，即使对本段所设想的情况而言，也无需对草案第一条所定的规则规定例 

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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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论者当时所指出的，如果波斯政府不自动地作出赔偿，美国政府一定援引圣彼 

得堡政府的间接国际责任，因为波斯当局的行动是在该政府胁迫之下采取的。 5' 4第 

二个案例是罗马尼亚一美国公司案（Romano-Americana Go .);该案案情是， 

这间美国公司在罗马尼亚境内的石砝储存和其他设施于一九一六年被破坏，遭受损 

失。这些措施是罗马尼亚政府下令破坏的；罗马尼亚当时与德国作战，德国正准 

备攻入该国。战后，美国政府认为罗马尼亚当局当时是被英国当局"强迫"采取 

这一措施的，所以它代表罗马尼亚一美国公司首先向伦敦政府要求赔偿，希望美国 

国民所受的损害能从英国政府获得赔偿。 5' 5但是英国政府否认一切责任，理由是， 

在本案它或其他协约囯政府都没有使用胁迫；协约国政府只不过敦促罗马尼亚政府 

说，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以及为了共同事业，它应该采取某项行动；罗马尼亚政府是 

完全自由地进行这项行动的，如果这项行动使第三国遭受损害，则罗马尼亚政府必 

须负责。 5 1 6美国政府最后同意向罗马尼亚政府要求赔偿；罗马尼亚政府亦同意对 

5 , 4

 # ^ ' J # # C .L .Bouve, " R u s s i a ' s l i a b i l i t y i n t o r t f o r 

P e r s i a ' s b r e a c h of c o n t r a c t " ,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w, v o l . 6 ( 1 9 1 2 ) , PP.389 e t s e q ‧。 
5 , 5为了支持这一行动，美国政府提出以下的理由：案件的情况显示，"一个强大 

的交战国，主要为了其本身海上防卫的需要，强迫一个较弱的同盟国默许它在 

该同盟国的领土内进行某项行动"（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日美国驻伦敦大使馆 

照 会 ， G . H . H a c k w o r t h , D i g e s t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a w 

( W a s h i n g t o n , D.G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G o v e r n m e n t P r i n t i n g 

O f f i c e , 1943 ) ， v o l ‧ V, P ‧ 702 )。 

5 , 6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英国外交部照会： 

"英囯政府认为，本案的事实亳无疑问地证明，罗马尼亚一美国公司的财 

产是由罗马尼亚政府直接下令破坏的，因此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这都是罗 

马尼亚政府的行为〔⋯-⋯〕。英国政府不否认，它曾与法国政府和俄国政府. 

一道，通过它们驻布加勒浙特的代表，敦促罗马尼亚政府在战争初期即尽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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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国机关一九一六年所犯的行为承担责任。应着重指出的是，华盛顿与伦敦之间， 

唯一的争论点是，在这一特定案件中，英国是否曾经对罗马尼亚实施任何"强迫". 

两国政府似乎显然同意，如果在该案中确曾实施任何强迫或胁迫，则实施强迫或胁 

迫的政府必须对被迫违背自己意愿行事的政府所犯的行为担负责任。 

(28)此外，委员会还决定，胁迫国对于他国机关在其胁迫下所犯的不当行为应 

负的责任，不能视为该国对其本身行为应负的责任。" 7在现在所讨论的情况，被 

胁迫国机关的行事是按照该国所作的决定——不论此项决定是在什么条件下作出的， 

行使该国的政府权力要素。它们所犯的行为，只能归因于它们所属的国家，而不 

能归因于胁迫国。胁迫国的责任也不能作为对使用胁迫的不当行为应负的责任来 

" S (续)用它的力量防止敌人获得任何足以延长战争的工具——这个战争使当时卷入战 

争的所有各方都遭受惨重损失：但是英囿政府必须重申，它们不可能，也绝 

对没有超出合作进行共同事业的各国政府间彼此劝说和忠告的范围〔-⋯⋯：i 。 

"英国政府有充分理由相信，罗马尼亚政府愿意向罗马尼亚一美国公司提 

议釆用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公司以及诸如Astr a R o m a n o ^ p S t e a u a 

公司等股权主要由非罗马尼亚籍人持有的罗马尼亚公司都已接受的解决办法。 

因此，英国政府必须拒绝接受对罗马尼亚—美国公司一九一六年因其在罗马尼 

亚的财产被破坏而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的责任"（同上，第7 0 4页）。 

5 , 7以下作者主张，一国在他国胁迫下所犯的行为，应视为胁迫国的行为：Ross 

op . c i t p .260 ； Q u a d r i , op . ci t p . 603 ； V e r d r o s s , 

" T h é o r i e ，， ， l o c . c i t . , pp.413 et seq.; J . H . 

V e r z i j l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a w in H i s t o r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 L e y d e n , Si j t h o f f , 1973 ) ， v o l . V I ， pp.712 et s e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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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这不仅因为在某种情况下，使用胁迫本身并非不当行为，
5 1 8

而且主要因为即 

使它是不当行为，它亦只构成对受胁迫国（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所犯的不法行为。 

当然，犯此项不当行为的E家必需担负责任，但此项行为不能与被胁迫国对第三国 

所犯的行为混为一谈。因此，胁迫画对于被胁迫国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应负的责 

任，只能视为一种对于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应负的责任。 

(29) 委员会达成这一结论后，即着手研究一国对他们实施的胁迫必须具有怎么 

样的性质，才使该国需对该他国在受胁迫下所犯的不当行为担负国际责任。委员 

会特别要研究，这种胁迫是否一定要采取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部队的方式，抑或也 

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特别是经济压力的方式。委员会经过仔细考虑后，结论认 

为，为本条的目的，"胁迫"不一定以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部队为限，它应包括任 

何严重限制受胁迫国家决定自由的行动在内，也就是说，任何使该国极难不按照胁 

迫国的要求行事的措施。委员会有些成员建议，在本条所采用的胁迫概念和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五十二条所采用的胁迫概念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但是委员会最后认 

为，第五十二条所采用的胁迫概念，范围也许过窄，不合本条需要。 

(30) 委员会再找不到任何其他情况，可以在一般国际法的规定下，要求一国对 

他国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担负责任。当然，可以考虑在国际条约法下把这项规则 

5 , 8关于这点，委员会在对第二十七条的评注中说:"无疑的，在现行国际法和在 

联合国系统，胁迫行为，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部队在内，除了在特殊情况 

外，是一种极端严重的国际罪行⋯⋯-。至于其他方式的压力，特别是经济压 

力问题，大家都知道，意见仍然是很分歧；有些人简单地把这些压力视同国际 

上禁止的胁迫方式，别的人则认为这些压力虽然应予谴责，但本身并非国际不 

当"。《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0号》（4/ 3 3 / 1 0 ) ， 

第 2 6 2页（《一九七八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y^3/10号文 

件，第1 0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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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适用于其他情况。
5
"委员会认为暂且不谈一个问题，即这种情况是否这样说 

更适当：一国向另一国保证，后者任何国际责任的经济后果，由它负责；委员会要 

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情况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一个情况，但它实际包括两个不同的情 

况。局部或全部减损一般国际法的协定，可能是甲国——该国对于乙国可能犯的 

某些行为承担责任——和丙国——该协定的条款所述行为的假定受害者——之间的 

协定。在这种情况，丙国显然可以向甲国要求对乙国所犯使它遭受损害的不法行 

为予以赔偿，甲国不能逃避它在这方面所接受的条约义务。
5 2
°但是，对这种情况 

显然无需加以规定，因为条约是一定可以减损本草案的条款的，只要这些条款所载 

的不是绝对法规则。其次，为减损一般国际法而缔结的协定，也可能是甲国和乙 

国之间的协定——损害丙国的不法行为就是假定由乙国作出的。显然的，这种协 

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一般国际法规定以外的情况适用替代责任情况——必须得 

到丙国同意才能执行，因为丙国不受纯粹为他人之间行为（res i n t e r a l i o s 

a c t a )的协定约束。- 2 1无论如何，委员会认为在打算拟订的条文中，无需对此 

加以规定。 

5 , 9若干作者曾经提到这种可能性，认为在这种情况，替代责任不容怀疑。参看 

Dahm, o p t c i t . ? p. 20h; L. Cavar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 o s i t i f , 

3rd ed. ( P a r i s , Pedone, 1969), vol .11 , p. ?07；工.Browîilie, P r i n c i p l e s of 

Public工;rbernational Lav,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 kh2. 

5 2°较成疑问的一点是，如果乙国对丙国犯了国际不当行为，而丙国违背它同甲国 

所订的协定——但没有违背对乙国所作的任何承诺——，向乙国要求赔偿时， 

乙国是否可以逃避它在一般S际法规定下的赔偿义务？ 

5 2 1如果遭受乙国所犯国际不当行为损害的丙国拒绝接受乙国同甲国所订的协定， 

并且拒绝向乙国以外的国家要求赔偿，那么乙国当然要按照一般国际法的规定， 

对其所犯的行为担负责任。它的唯一办法是，自己向甲国交涉，要求甲国偿 

还它赔偿给丙国的款额。在这种情况，甲国和乙国之间的协定作为"保证" 

协定的真正性质，就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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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委员会完成了对它认为必须承认一国对他国所犯国际不当行为应负国际责 

任的各种情况的研究后，还需考虑另"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承认这种责任存在后必 

然产生的。那就是，责任归由他国担负后，原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是否就无需 

抠负责任，抑或两国的责任同时并存。委员会注意到，这方面的国家惯例不很明 

显，
5 2 2

学说也很分歧。
5 2 5

因此委员^艮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研究赞成或反对 

这两种可能情况的论点。认为对他国具有指挥或控制权力或对该国实施胁迫的国 

家，其责任应具排他性的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受指挥、控制或胁迫的国家被剥 

夺自由决定行动的权力，因此，如果要它对其在这种条件下所犯的行为负责，那是 

不合理的。主张这一论点的人认为，在承认替代责任方面，准则显然必须十分严 

格（特别是，胁迫必须是"无可抵抗的"),但是一旦确定替代责任存在的那些严 

5 2 2从一些迹象上看,国家惯例似乎是支持对他国行为负责国家的责任具有排他性 

质的这一概念。当要求一国就他S所犯国际不当行为作出赔偿的时候，从来 

没有提到该他国还须负任何责任；也没有发生同时向两囿要求赔偿的情况。被 

要求赔偿的国家，不论否认或承认责任，都没有提到同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 

划分责任。此外，各国对一九三〇年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问题 

单第十点的答复中，也没有设想双重责任的可能性（国际联盟，《⋯⋯-讨论基 

础》（前引），第三卷，第1 2 1页以下）。要指出的是，在芬克案中（上 

文第（20)段提到），要求赔偿国向被占领国要求赔偿该国机关在占领国要求 

下所犯行为造成的损害，亚历山大上诉法院裁定被占领国无需担负任何责任。 

不过，除了这一特珠案例外，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其责任从来没有被明白 

排除的。 

5

" Eagleton, o p * c i t " pp. 26 et se q ,和 R o s s , op «cit.，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归由 

实际犯不当行为国家以外的国家抠负的责任是具有排他性的。―，La respon-

saMlità i n d l r e t t a ••• (op, e i t ) , p.5U, B a r l l e , l o c . c i t , , p. hh7, îîorelli, 

op. c i t . , p. 36k和 Verzi:îl， op,cit., p. 705，则持相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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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条件完全具备，该项责任应视为排除犯国际不当行为国家的一切责任。反对这一 

观点的人则指出，在若干情况下，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对有权向它下达指示的 

国家所下的指示，或者他国实施的胁迫，原可加以反抗，如果采纳在任何情况下均 

排除其责任的原则，那么它可能不会尽力抵抗压力。此外，接受指示或被胁迫的 

国家有时甚至超越指示国或胁迫国的命令范围；还有，在一国对他国的活动只有控 

制权的情况，该他国所犯的不当行为可能不是控制国叫它做的。委员会最后认为， 

这些论点很有力。因此它决定，国际责任归由对他国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指挥或控 

制权力的国家或者胁迫他国犯不当行为的国家担负，并不当然就排除受这种权力支 

配或受这种胁迫的国家的责任。该国的责任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完全排除：该国 

犯囯际不当行为时，并没有超越他国要求的范围，同时，抵抗该项要求极为困难。 

在其他情况，该国的责任应与具有指挥或控制权力或实施胁迫的国家的责任同时存 

在，虽然责任稍轻。 5 2 4在草案第二部分，委员会将决定同一行为的责任应如何在 

两国间划分，以及每一部分责任应采取什么形态。这一解决办法似乎有一个优点， 

就是可以使委员会在考虑替代责任的起因时，不需要局限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 

种严厉的胁迫方式。委员会还认为，这个解决办法似乎最能保障受损害第三国的 

利益，因为在某些特别微妙的情况下，它仍可以向犯不当行为的国家要求赔偿。 

委员会接受这一论点，与它在第一条评注第（11 )段（见上文脚注4 7 2 ) 和 

草案第四章标题评注第（3)段内所表示的意见稍有不同。《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 / 3 3 / 1 0 )，第2 5 6页（《一九七八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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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最后，应该补充一点，就是委员会经过若干考虑后，决定不讨论一囯对 

于国家以外的国际法主体、特别是国际组织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问题。这种 

情况在理论上虽然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33) 替代责任问题是委员会在拟订本草案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委员会根据 

对这个问题所有方面详细分析所得的结论，进行拟订第二十八条。很容易看出， 

本条规定适用il际不当行为责任由犯该行为国家以外的国家抠负的这一例外原则的 

第一个情况，是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情况,也就是以下的这种情况：第一个国家在 

面际不当行为发生的活动领域内对第二个国家具有法律 上或事实上的指挥或控制权 

力.这种情况在本条评注上文各段所述的许多例子中已有详细说明，现在无需再 

评述为什么委员会认为这种情况是国际法上主要的一种替代责任情况。因此，按 

照第二十八条第i款的规定，如果H际不当行为发生在一国某一受他il指挥或控制 

的活动领域，则不论两面间的关系属于何种类型，该他国需负国际责任； 5 2 5该他 

囯不一定需要实际使用它的权力，换言之，它不一定需要实际指示该项不法行为， 

或者在行使控制权的情况，不一定需要"容许""受控制"面犯该项不法行为。同 

样的，在适用第二十八条第1款上，两国间的关系 国对他国行使指挥或控制 

权力的基础一一是一种依法建立的关系抑或纯粹的事实上关系，是一种合法关系抑 

或非法关系的问题，并不重要。前面已经论过，在历史上，两11间一国对他国的 

活动领域具有指挥或控制权力的关系，包括国际附属关系：例如过去严格意义上的 

"附庸关系"和"国际"保护关系；或者现在仍存在的联邦国与联邦中保持个别国 

际行为能力——即使范围很窄一-的成员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领土占领的情况 

中占领SI与被占领国之间的关系。无需重复的是，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虽然不是 

全体成员）认为，上述的最后一种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被占 

领国保持它的主权和个别的国际人格；占领国对被占领国很广泛领域内的活动行使‧ 

指挥和控制权力。这种关系可能是今天最常造成一国对于他面所犯行为担负国际 

在另一方面，如果有关行为发生的活动领域是行为国享有完全决定自由和行 

动自.由的领域，则该国当然需要单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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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情况的一种关系。 

(34) 第二十八条第2款规定的一囯对于他囯所犯II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 

的第二个情况是：第一个国家使用胁迫，诱使第二个国家犯国际不当行为。显然 

的，一国对他国实施胁迫，以及该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并不就构成这种情况。这 

两者之间必须有具体联系：第一个国家必须曾经要求第二个囯家犯不当行为，同时 

它必须曾经使用胁迫来支持它的要求。在另一方面，使用胁迫本身是合法抑或非 

法，并不重要。至于这种胁迫必须采取什么方式，胁迫国才须对被胁迫国所犯的 

不当行为负责这一点，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作明确规定。"励迫"两字的含义， 

非常明确，指的是针对他囯采取的行动，该行动严重限制该国的行为自由，使它非 

采取行动国要求它采取的行为不可。当然，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情况，是使用或威 

胁使用武力的情况；不过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胁迫不能采取其他的方式，特别是 

严重经济压力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必须真的使到受压力国家完全不可能自由决 

定应采取的行为。 

(35) 第二十八条第3款着重以下一点：在第1和第2款所述的情况，除了具 

有指挥或控制权力或实施胁迫的国家所负的替代责任——也就是主要的、不容推卸 

的责任——以外，犯国际不当行为国家的正常责任也可能继续存在。委员会前面已经 

提到，这种正常责任在以下情况必然发生：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其所为超过了 

具有指挥权力或实施胁迫的国家对它所作的要求范围；或者，它原不难抵抗有关指 

示或胁迫；或者，该国事实上是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虽然其行事的活动领域是 

受他囯控制。无论如何，关于如何决定两国间划分责任问题——如果承认犯囯际 

不当行为的SI家也需负责任——，草案笫二部分将加以处理，因为该部分是处理国 

际责任的内容、形态和程度等问题。本条直接有关的问题，只在决定在什么情况 

下一囯需负替代责任一不论这项责任是单独存在抑或与犯不法行为国家的责任同 

时存在。 

(36) 因此，第二十八条与同章的第二十七条一样，只处理一国牵连入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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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不当行为的情况。在第二十七条的情况，牵连情形是援助或协助他国犯国际 

不当行为。在第二十八条的情况，牵连情形是一国对他国犯不当行为的活动领域享 

有指挥或控制权力，或者一囯实施胁迫，诱使他囯犯不当行为。在这两种情况，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使他国需负国际责任。但是，这一责任的基础和理由不同, 

第二十七条事实上是包括两项不同的国际不当行为，虽然援助或协助一国犯不法行 

为的国家，其本身的不法行为与接受援助或协助的国家本身所犯的不法行为是明显 

相连的。在另一方面，本条只与一项国际不当行为有关，而且这项不当行为只归 

因于一个国家。不过，在这种情况，一国以上述方式之一牵连入不当行为，就需 

对他国的行为负国际责任，纵然这一责任不一定吸收犯不当行为国家按照一般规则 

原应担负的责任。 

( 3 7 )关于用语，委员会为了避免含胡，宁可不采用"间接"或"替代"责任 

(法文"responsabilité indirecte",德文"mittelbare Haftung")来表示第二十 

八条所设想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经常使用这两个措词来表示一国需对他国或 

另一国际法主体所犯国际不当行为担负责任的情况，但这两个措词有时一特别是 

从前——被用来表示很不相同的情况。 5 2 6因此委员会只说一国对他国不当行为的 

国际责任。 

526 关于"间接"或"替代"责任一词的各种含义，除其他外，参看Klein, op.cit, 

pp. "1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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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 

评 注 

(1) 草案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国际不当行为"；换言之，笫一部分是关于设定规则 

以按国际法确定不当行为的存在，这种行为构成一国国际责任的起沅.第一条宣 

示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的这一基本原则.在宣示这一 

原则以后，第三条一般地规定一国国际不当行为必需具备的条件，也^^规定不当 

行为的构成要素.该条规定，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在以下情况发生：该行为按国 

际法规定可归因于该国（主观要素）；该行为违背该国的国际义务（'客观要素）. 

然后，第二^第三章的条款草案分别分析^发挥这两项要素；第四章则处理一国以 

某种方式牵连入他国国际不当行为的特殊情况.第五章为草案第一部分的最后一 

章，目的在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尽管国际不当行为存在的两个条件表面上看来都已 

具备;f旦仍不能推断这种行为已经存在，因为有的情况使人不能作此推断.通常认 

为具有此种效果的情况为：同意、对抗国际不当行为的措施、不可抗力湘偶发事件、 

危难、紧急状况和自卫.第五章所处理的便是这些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 

(2) 委员会从前已经表示，它认为这些情况存在的真正效果，至少在正常情形下， 

并不是在排除责任，因为不当行为本身是会产生责任的；它的真正效果是不把国家 

在这些情况之一下所作的行为视为不当.例如第二条草案的评注第(7)段说： 

"委员会也认识到，可能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存在（第一条的评注里 

已提到），并不影响第二条所定的原则，不能视为对这个原则构成例外.当 

国家在自卫、不可抗力或合法行使制裁等情况下从事某一行为时，它的行为并 

不构成一种国际不当行为，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国家无须遵守它通常应遵守的 

国际义务，所以不发生违背国际义务的问题。因此，构成国际不当行为的必 

要条件之一，没有存在.这一情况当然不能说是下列规则的例外：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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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为如符合构成国际不当行为的全部条件——这是主要之点——，即有可能 

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 5 2 7 

(3) 所以把"排除责任的情况"视为与"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相同，是不对的。 

只有从行为责任的观点来确定不当行为的人，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只有因为法律 

规定某项行为需负责任所以才认定该项行为为不当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根据 

持这种说法的人，如果犯某项行为不需负责任，则在逻辑上说，该项行为便不能视 

为不当；因此人们说到排除责任的情况时，他们所指的概念也就是排除行为不当性 

情况的概念。 5 2 8 不过，对于认为"不当行为"概念虽同"责任"概念有关，但 

两者并非相同的人来说，事情似乎并不一样。在起草条款的整个过程中，委员会 

明确地表明，它深信必须区别"不当性"概念舶"责任"概念：前者表示一国的行 

为与国际法某项"首要"规则加之于该国的义务相冲突；后者表示按照国际法某项 

"次要"规则，一国的此种行为应有的法律后果。 

(4) 此外，必须记住，上面已经说过，本草案的基本原则即第一条所述原则，也即 

一国的每一项国际不当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所以，如果在某一特定案件 

中，某些特殊情况的存在，其后果为一国的行为不能视为国际不当行为，则这些情 

况的存在也当然有这样的一项后果，即该行为不引起与不当行为相连的国际责任。 

换言之，为本草案的目的，排除行为不当性的任何情况必然也有排除责任的效果。" 
-— 一 

5 2 7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笫 二 十 八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 1 ) ， 

第38—39页（《一九七三年.⋯车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78页）。 

5 2 8 例如H. Kelsen, "Unrecht und Unrechtsfolge ira Volkerreclit ", Z e i t s c h r i f t 

_f_ur o f f e n t l i c h e s Recht, Vienna, v o l . X I I , f a s c . 4 (October 1932) ,PP- 4SI 

et seg. 因为Kelsen不承认"首要"规则^"次要，，规则之间的区别， 

所以他自然认为义务概念本身就是从责任概念引伸出来的。 

5 2 9必需清楚区别本章所讨论的各种情况^草案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况。在第 

二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况，不当行为引起的责任，绝非排除，而只是由另一个主. 

体承担,而且这不影响犯国际不当行为国家在本草案其他条款下应负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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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反过来说，就未必绝对合乎遝辑。因为纯从理论观点来说，应该会有一些 

情况，它们虽然排除责任，却未必同时就排除行为的不当性——该行为只是因为例 

外情形才不引起责任而已。"° 

(5)所以，本章的主要问题是：一国行为不符该国应负的国际义务要求，但是这项 

行为是在例如具有主观权利的国家同意之下实行的(否则就是损害该项主观权利)， 

或者是为了执行合法措施对抗另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而实行的，或者是在不可抗力、 

偶发事件、自卫等等情况下实行的，在这种情形，该项行为是否因这些情况之一便 

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因此（仅仅是作为一项后果）不引起行为国的国际责任？或 

者该项行为本身仍属不当，但行为国不需负责？ 委员会很难想象国际法可以认定 

某一行为是国际不当行为，而不对行为国规定不利后果。否则实在看不出作这种 

认定有何意义。规定一项义务而不同时规定违背义务时的法律后果，那就事实上 

等于根本没有规定义务。此外，这种情况也是明白违背国际法律秩序这种讲求效 

力的法律系统的主要特色。 

"°有些作者认为，从理论上说，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它们虽然排除责任，但却绝 

不影响行为的不当性。 特别参看G. Sporduti, "Introduziono r.llo studio 

dollo funzioni d o l l a ncccssità nol diritr,o intornr.zionalc", R i v i s t a di 

d i r i t t o intornazionalo, Padua, 4 t h s e r i e s , vol XXII, f a s c . 1-2 ( 1 9 4 3 ) , 

pp. 19 ot son‧ ; G. H o r c l l i； Nozioni d i d i r i t t o intorncizionnl^, 6 t h ed. 

(Padua, CEDAl'I, 1963) , p. 351 ； G. Gr.jc, L
1

 osr.urir.Knto doi r i c o r s i into m i 

nol d i r i t t o intcrnr-sionr.l J (Milan, Giuffré, 1 9 6 7 ), pp. 29 ot sog. 

这些国际^#者在提出这种假设时，当然只是指"不当"行为的责任而言，因 

为如果把这种论点扩大到包括在国际法上视为"合法"的活动所引起的"国际 

责任"（实际不过是对他人所受损害作出赔偿的义务罢了），则问题便会歪曲 

了。 在这类情况下，当然可以想象有些情况可以排除这种形式的责任，可是 

绝不可能想象有任何情况排除"不当性"，因为从定义上说，不当性一开始就 

排除了。 关于这点，参看 G r

J。， Ï M ^ ， PP. 33 ^t_SH£. 

一 278 -

http://osr.urir.Knto


(6)各国对一九三〇年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要求各国提供资料问题单关于"一国有 

权否认国际责任的情况"的第十一点的答复中，清楚显示，各国认为本草案第五章 

内规定的各项情况都排除不当性，但只是间接地排除责任而已。例如奥地利政府 

在答复中说，"如果所引起的损害并不违反国际法，那么就没有理由需负a际责任 

联合王a政府的答复说："一自己可以使一国的行动成为有理，否则该项行动便为 

不正当"。 " 2 挪威政府对自卫问题说得更清楚："⋯只有国际法许可的为保护一 

国权利所作的行为，才应免除责任；不过在此情况，该项行为不是'违背国际法的 

，，，，《
 5

，
5
 . 

m不错，在对"要求提供资料问题单"第十一点的答复中以及在就实际争端所作 

的立场发言中，有些政府有时谈到"排除责任"的各种情况。不过使用这种措词 

并不就证明这些政府有意思要主张：它们所提到的情况只排除责任，但不影响国家 

行为的不当性。通常，争执的问题是，在某一特定案件中，国家的国际责任是否 

存在？ 所以当事各方最终关切所在，是要决定是否已经有人担负责任；就这点来 

说，被指称行为引起责任的行为国为辩护起见所援引的情况，究竟与责任的存在直 

接有关，抑或与不当行为的存在及其后果即责任的存在有关，并不重要。因此， 

在说明最后后果时，有些政府有时主张，一国不应因为其机关以私人身份行事作出 

某种行为，或者因为私人的行为等等而须在特定案件中抠负责任；它们不会说，在 

这些情况下，根本没有国际不当行为，所以不发生责任问题——虽然这种说法比较 

正确。显然这些政府不是要说，它们机关的行为的确构成国家的不当行为，只是 

不引起国家的责任而已；它们否定后果，也就是否定前提。所以可以结论说，各 

国际联盟，《⋯'讨论基础》（前引），第三卷，第125页。很明显，奥地利 

政府认为在所述情况没有理由需负责任，是因为国家行为的国际不当性已经不 

存在。 

5 , 2 同上，第1 2 6页。 

5
"同上，第1 2 7页。 

一 279 -



国惯例" 4确认下列主张为正确：本章所指各项情况排除国家行为的不当性，但仅 

从间接上排除该行为原应产生的国际责任。虽然国际法官和仲裁员或许没有专门 

考虑这个问题，但他们的态度清楚表示，他们不以为这些情况对本身不当的行为可 

以产生排除责任的效果。 

(8)从有关著作来说，多数作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使用的用语都暗指不当性被 

排除："排除行为通常情形下不当性的情况"、"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排 

除行为不当性的理由"、 "排除不法性"、"排除行为不法性的理由"等等。此 

外，还可以说，除了少数例外情形，使用"排除责任的情况"等字样的作者，从来 

不是主张，这些情况排除责任但不排除行为的不当性一该行为只是例外地不引起 

责任而已。使用这种措词的人事实上多数是常常从责任角度（对逾越职权范围机 

关的行为^私人行为的责任）来研究问题的作者，他们并不考虑不当性概念同责任 

概 念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些作者将讨论这项问题的章节冠以"排除责任的各种 

情况，，的标题，但在文内却说"取消行为不法性的各种情况"" 5或"排除行为不 

当性的理由，，。"6 至于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极大多数国际法学家都从这样的一个 

前题出发：此处所设想的每一个情况都因其存在而排除国家行为的国际不当性—— 

否则该行为便构成违背对他国所负的国际义务。 5， 7 

5"关于对这个问题的国家惯例的分析，参看C.a;j a， o p . c i t . p P . 3 1 - 3 2 。 

555 Spiropoulos, op c i t . ， p. 286. 

5 5 6

 L. Dolboz, Lo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3 è n e éd., 

( P a r i s , L i b r a i r i e générale do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I 9 6 4 ) , p. 3 6 8 . 

" 7除下一脚注中所述作者外，参看 R. Ago, "LG délit in t o m a t i o n a l ； Recueil 

dos c o u r s⋯ 1 9 5 9 - 1 1 . ( P a r i s , Sirey, 1 9 4 7 ), v o l . 9 6 , pp. 5 3 2 - 5 3 3 ) ； M o r c l l i , 

OP» c i t * , p. 351； A. P. Scroni, D i r i t t o internr.zionale, (Milan, Giuf f ré, 

1 9 6 2)， v o l . I I I , p. 1523； E. Jinénez de Aréchaga, "Intorncitional 

responsibility",̶ Manual 。匸Public In七c'r^vbigy.l Law, od. M. S^ronson, 

(London, ： fecm 11 an ,1968),p. 541 ； G.TénékidèFi ' 'Rôspons abi 1 i t é international G "， 

Réportoiro do droit i n t g rnc.t i ： n r l . ( P a r i s, Dalloz, I969) , v o l . I I ， p.̶  784; 

M. Gi u l i r j i o , D i r i t t o intornczionrlo ， (Milan, Giuf f ré, 1 9 7 4)， vol.1, p. 599 

A, Fr.vrc, Principes du droit dos ̂ ons, (Fribourg, Editions uni ver si七aires, 

cmd P.-ris, L.D.J., 1974), P» 645; H. J . Schlochr.noï^^io Entwicklung dos 

volkorrochtlichen Doliktsrechts", Archiv dos Volkerrechts. Tf;"binpnn Tvo1 .if,. 

^ - s c 3 , 1975, PP.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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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草案本章中所考虑的"各种情况"，有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些情况之 

一存在时，指称被违背的国际义务即确定地或暂时地不生效。" 8 有关的国家行 

为不能称为不当，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某一情况的存在，行为国就没有国际义 

务要在有关事件中作出不同的行为》 换言之，所述情况之一存在时，便没有不当 

性，因为由于该项情况的存在，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即违背国际义务的情事 

并没有发生。例如，在"同意"的情况，一国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它对别国所负具 

有拘束力的国际义务的正常要求，但它不需负任何责任，理由是，在这个特定情况, 

有关义务已因互相同意而不生效力。因此，不发生违背该项义务的情事，也不发 

生不当行为，所以也就不发生国际责任的问题。在"对抗国际不当行为的措施" 

方面，情形也是一样；不发生责任的理由是，对他国应避免一定行为的国际义务， 

在以下情况不适用：该行为是针对他国所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合法反应。在这种情 

况，有关行为也是没有违背国家所负的任何国际义务，所以，从客观观点来看，它 

也就不构成 a际不当行为。类似的理由对本章所讨论的其他"情况"也适用. 

ao)在某一特定事件中，如果有这些情况之一存在，国家行为的不当性即例外地排 

除，因为在这种情形，由于所涉及的特别情况，行动国无义务釆取其他行动。从 

有些作者认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具有这样效果，因为它们的存在即 

排除国际义务的存在。 特别参看Strupp, l o c c i t . , p.121 ； Scorni .loc. c i t . , 

p. 476., Ross, OP. c i t . , p. 243； Guggcnhciu, op tOIT. , p. 57, G. 

Schwarzonborgor, International Lr.v, 3rd o d " (London, Stovons f 1959) > 

pp. 572-573； Gaja, OP. c i t . , pp. 32-33； B. Graofrr-th, E. Oesor and 

P. A. Stoinigcr, Volkorrochtlicho VGrr.ntvortlichkoit dcr Stcvaton t(Berlin. 

Str.ntsvorlng dor Dcutschon DcLiokratischcn Republik t 1977) t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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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来看，本章所讨论的各种情况，彼此间并无差别。 5"例外性正是在,在 

特定事件中，证实存在的情况，使国际义务不生效——如果该项^不存在，国家 

就要担负这项义务，而不符合该项义务要求的任何行为就是不当。一般合法的行 

为同一般不当的行为之间显然有别，因为后者除非在特定事件中有特别情况排除其 

不当性，否则永远是不当行为。 

11.最后，从这些考虑可以看出，草案第一部分（国际责任的起沅）第五章所 

讨论的"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不可同其他情况混淆，这些其他情况可能不具有 

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的效果，但可能具有减轻或加重该行为所产生的责任的效果。 

在某一特定事件中，如果涉及这一类情况，国家行为的不当性绝不受影响。减轻 

或加重责任的情况只对该行为'的后果可能有影响。所以委员会准备在研究责任范 

围时，即在本条款草案关于国际责任的内容、形式^程度的第二部分范Ç内，讨论 

减轻或加重责任情况的间题。 

有些作者，例如Stnrpp, C-ussenheiKi，Steinisei*,C-raefi,a"bh等认为,在所有这些 

情况或其中一部分情况，根据规定有关义务的"首要"规则，国家行为的不当 

性就已排除。按他们的看法,在特定事件中，不一定需要有这些情况之一存在, 

作为例外地排除不当性情况,才能断定在这类情况中该行为并不违背任何义务, 

所以它不可能构成国际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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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同 意 

1. 一国以有效方式表示同意'他国实行某项与该他国对其所负义务不符的特定 

行为时，该行为在对该国的关系上，排除不当性，但以该行为不逾越该项同k的范围 

为限。 

2. 第1款不适用于因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而生的义务。为本条款草案的目 

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是指得到国家组成的整个国际社会接受和承认的不容背离 

的规则，此类规则仅得由以后具有相同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加以变更。 

评 注 

(1) 在依次研究按照国际法可以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的各种原因时，第一个问 

题是，一国违背其所负国际义务要求的行为，如果曾得到享有与该项义务对应的权 

利的国家同意，其不当性是否即予排除。换言之，"同意即不构成侵害"（wlerrfci 

non f i t i n j u r i a )这项原则是否适用于国际法？ 第二十九条中的规则对这个 

问题作肯定的答复。 

(2) 如果一国或国际法上任何其他主体同意他国作某项行为——该项行为如无 

此项同意便构成违背对该国所负国际义务的行为，该项同意实际上等于两个主体间 

的协议，其效果是使该项义务在此一特定情况中不生效。因此，由于在这一情况 

中，该他国不再负有义务，所以该他国的行为便不违背任何国际义务，其不当性便 

被排除，因为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并不存在。尽管如此，应该说明的是，这 

里所说的当然不是一种要全面仃止施行确立该项义务的规则的条约或协定，更不是 

一种要修改或废止该项规则的条约或协定。确立该项义务的规则仍然存在。必 

须强调的是，因对方义务而受益的国家不是同意全面仃止施行该项规则或修改或废 

止该项规则，而是同意在某一特定情况中不适用该规则所规定的义务，当然，有 

关规则和义务的性质，也可能有这样的一种例外情况：如果一旦决定在某一特定情 

况中不予适用，它们即自动地不再存在。不过，在通常情形，一国请求准许在某 

些情况中不按所负义务行事，并不是要修改或废止确定该项义务的规则，也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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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仃止该规则的施行.该项规则仍然有效，如果负有义务的国家希望不按该项 

义夯的要求行事，它必须取得同意."° 

(3) 因此，本条所规定的情况包括两点：第一，一国请求准许在某一特定情况 

中不按所负义务—行事;第二，因该项义务而受益的国家同意该国以这种方式行事. 

这两项要素合并起来就构成一项协议：在该特定情况中排除该项行为的不当性。这 

就是为何只有一国——也可能由国际法另一主体——表示同意时，才能在该特定情 

况中排除该项行为的国际不当性。一项国际法规则和该项规则所规定的义务，必 

须经过在国际一级上表示的同意，才能使其对某项特定行为不生效力。这也指出 

本条中规定的一般原则可能有的一项例外规定。在国际法绝对规则的情形里，当 

事方不得以协议减损这些规则的规定，所以主观权利受到损害的一国即使同意，也 

不能在任何特定情况中解除这些规则所创设的义务，从而排除不符该义务的行为的 

不当性， 

(4) 援引对之必须遵守某项特定义务的国家的同意，作为理由排除违背该项义 

务行为的存在，在国际惯例和司法裁决中有许多例案.固然，如果伃细分析这些 

例案，会发现对于是否确实表示过同意或一其实是一回事——是否有效地表示过 

同意的问题，大家意见不同.伹是也会发现——这是这里要注意的一点——争端 

的当事各方以及受理争端的法官或仲裁员都一致承认，如果证实确曾表示同意，则 

该项经同意的行为不可能视为国际不当行为. 

(5) 例如，外国军队进入一国领土，通常都视为一种严重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 

有时甚至视为一种侵略行为。但是如果这项行为是依该国请求或在其同意之下发 

如果一国要求他国同意全面仃止施行、修改或终止两国间有效的规则，这已不 

是排除不当性问题，而是条约法范围内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条约法的维也纳 

公约》第五部分中所编纂的若干规则范围内的问题。 

一 284 一 



生的，则显然不能再如此认定，因为该行为变为完全合法.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军 

占领奥地利是一国军队占领他国领土的典型例子。后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为 

了要解决该项占领在国际上是否合法或不当的问题，认为必须首先确定奥地利是否 

曾经同意德军进驻；军事法庭的结论是，尽管奥地利受到很大压力，它未曾表示同 

意。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第三帝国自己也认为它需要奥地利的同 

*,不然它的行为便是明显不当。另外一点是，纽伦堡法庭提出一个问题，就是 

《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昂茱条约》的当事国是否曾表示同意；它指出，审议 

这个问题是有理由的，因为辩护人声称列强的默认排除了违背这些条约对德国矛口奥 

地利所加国际义务的可能性。
5
" 

(6)对于派遣军队进入一国领土邦助镇压内部动乱、反叛或暴动，有人也举出 

得到该国政府的同意或经该国政府请求为理由，认为该项行为是合理的——如果没 

有 这 项 同 意 或 请 求 ， 该 项 行 为 即 为 侵 犯 该 国 主 权 。 许 多 最 近 

例案中都有人提出这项理由，有几次还提出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大会注意。 1 

参看Jud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IliiJ-tary Tribunal for the (Trial of German 

Major War CrimlnaJ.s, Crad* 69.5!!,. ( London, His Majesty's Soationery Office, 

19hS) f pr). 3.7 et seq. 

例如，联合王国就一九五七年英国派遣军队进入马斯喀特和阿曼（Pariàa^ïitory 

Debates (Hansard), House o:" Commons, v o l . 57"， 29 O'uly 1957, c o l . Q'f2)0 

和一九五八年派遣军队进入约旦问题（iMd.， vol, 591， 17 July 1958, c o l s . 

lU37.lii.39 and 1507ï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三年》，第831次会 

议，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第2 8段）提出这项理由；美利坚合众国就一九 

五八年美国派遣军队进入黎巴嫩问题提出这项理由（同前，第827次会议，一 

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第3 4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届紧急特别会议，全 

体会议》，第733次会议，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第7段）；比利时就一九 

六四年比利时派遣军队进入刚果共和国问题提出这项理由（《安全理事会正式 

记录，第十五年》，第 8 7 3次会议，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第《第 

十九年》，第1173次会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第7 3段）；苏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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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理事会*大会的有关辩论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否认下述原则的效力：通常， 

领土国的同意排除派遣外国军队进入其领土行为的不当性。 5 4 5 各国意见不同的 

地方是：该国是否曾表示同意？该项同意是否以有效的方式表示？ 他国的权利是 

否受到侵害？ 

(7)对于一国在外国领土驻礼军队最初原为合法——此点无人非议——但后来 

(续）一九五六年苏联派遣军队进入匈牙利和一九六八年派遣军队进入捷克斯 

洛伐克问题提出这项理由（同前，《第十一年》，第75狄会议，一九五六年 

十一月二日，第136段；《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补 

编，第8 8页，S/8758号文件））。 

在辩论中发言的若干国家，默示地或明示地确认这项原则的效力。例如，关 

于美国干予黎巴嫩和英国干予约旦问题，参看以下各国在大会中的发言：苏联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届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734次会议，第72 

段），澳大利亚（同前，第735次会议，第6 0 — 6 1段），希腊（同前，第 

738次会议，第9 5 — 9 6段），巴基斯坦（同前，第740次会议，第5 3 — 

5 4段），加拿大（同前，第741次会议，第4 2段），埃塞俄比亚（同前， 

第 7 4 2次会议，第 7 3 — 76段），古巴（同前，第744次会议，第4 0段以 

下），葡萄牙（同前，第744次会议，第109段），保加利亚（同前，第737 

次会议，第3 1—34段），阿尔巴尼亚（同前，第739次会议，第75段）， 

波兰（同前，第740次会议，第8 2段），加纳（同前，第744次会议，第94 

段），尼泊尔（同前，第 7 4 5次会议， f 7 1段）.关于一九六四年比利时 

干予刚果问题，参看以下各国的发言：坡利维亚（《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十九年》，第1183次会议，第6 9段），尼日利亚（同前，第1176次会议. 

第 6 6段），阿尔及利亚（同前，第1172次会议，第2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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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继续驻礼的问题，各国在辩论时所采取的立场，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5 4*对 

于为解救人质而派遣军队进入外国鑕土的事，有人也是提出得到牵涉其主权的国家 

的同意作为理由。对于这些"突击"的合法性，有人提出各种赞成相反对的理由， 

但是在此强调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即使原则上认为这些"突击"不当的国家也承 

认，如果"突击"得到对突击地拥有主权的国家同意，那么它是合法的。 5 4 5 关 

于一国机关在另一国领土内采取行动的问题，应该还要提到一些一国警察在外国领 

土进行逮捕的例案。这些逮捕或劫持通常显然构成违背对领土国所负国际义务的 

行为。但是从国际惯例和司法判决来看，很明显的，如果这些行动得到领土国同 

意，它们就不是不当。 

(8)关于后一类案件，可以注意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常设仲裁法院对法国 

和英国之间的萨瓦尔卡案（Sa^a^ar )的裁定。萨瓦尔卡是印度的革命家, 

被押解乘英船莫利亚号送往印度受审.船到马赛时，萨瓦尔卡设法脱逃上岸，但 

立刻为法国一名宪兵逮捕，该名宪兵并协助英国警察将其押返英船.次曰，莫利 

亚号开出马赛后，法国政府不承认法国宪兵的行为，要求将萨瓦尔卡送还。仲裁 

例如参看苏联、联合王国、希腊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就一九四六年英国在希腊驻 

礼军队问题所作的发言（《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一年第-^，^^》，第2 8 、 

2 9 、 3 0 、 3 1 、 3 2 、 3 3 、 70页）；黎巴嫩、叙利亚、澳大利亚、墨 

西哥等S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就法国^英国军队驻礼在它们境内问题进行辩论时 

所作发言（同前，第10《106« 109、 1 1 3、 1 1 7 ^ . ) ; ^ W f »军队驻扎在埃 

及问题进行辩论时所作发言（同前，《第二年》，第七十号，第175次会议， 

第2页）。 

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拉纳卡突击事件中，埃及政府对这项行动提出 

的理由是，它征得塞浦路斯政府事先同意；塞浦路斯政府为了否认该项行动的 

合法性，否认它曾表示同意（见《纽约时报》，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至二十三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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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庭 由 常 设 仲 » P M M £ A i i ^ « 英 国 当 并 表 示 英 国 警 察 的 行 动 

不构成"侵犯法国主权"的行为，因为法国通过其宪兵的行为，已经同意该项行为， 

或至少使英国警察以为法国已经同意。 5 4 6 —种类似伹与上述情形相反的情况是， 

在订泊一国港口内的外国船舶上逮捕人。此处也发生受损害主体的同意具有什么 

效果的问题。奥尼案（ A

" M s )便是一例。热那亚县长知悉意大利警方追査 

的五个人在法国船奥尼号上，该船仃在热那亚港。热那亚县长要求法国驻热那亚 

领事准许逮捕这五个人。领事表示准许后，五人随即被捕。但是次曰，领事反 

悔，并要求将被捕的五个人送还。意大利政府拒绝将他们送还，理由是法国领事 

同意后才进行逮捕的，因此采取该行动的情况完全合法。" 7 

(9)此外，在关于支付国际文件所定债务的延期偿付利息方面，也发现有些案 

例是这样的：一国对他国负有义务，但经该他国明示地或默示地同意其不履行义务， 

因此该国行为的不当性予以排除。值得注意的一个例案是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常设仲裁法院对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俄国赔偿案(liussian Indemnity ) 的 

裁定。按照一八七九年二月八日条约的规定，土耳其需向俄国赔款，赔偿后者在 

5 4 6 " ‧‧‧‧‧‧‧‧英国警察自然会认为该宪兵是依照指示行事，或者他的行为曾获许可" 

( T h e îîague Court Reports, J.B. Scott, ed. ( ITew Yorî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 , pp. 276 et seq. ) .后来,纽约区法院在索贝尔案（Sobell ) 

中采用同一原则。法院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的判决中，裁定美国执法人 

员在墨西哥境内逮捕的人不需送返给墨西哥，因为该项逮捕是在墨西哥国家同 

意之下进行的(美利坚合众国控诉莫顿.索贝尔案（ U î

^e
d

 States of M e r i c a 

v. Morton SobelJL ) ， 142^. Sirpp. 515-525 ) • 

5 4 7 见意大利外交部长 V i s c c m t i Venosta 给意大利驻巴黎公使的一八六三年七 

月十一日电报和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九日信（SlOI-Cia, La p r a s s i i t a l i a n a ••• 

op. c i t . , p. 870-871 ) . 

―288 -



俄土战争中所受损失。由于土耳其不能立即清付全部赔款，所以分二十余年支付， 

直至一九〇二年才全部清付.一八九一年，俄国政府正式要求奥托曼政府支付本 

息，但后来在分期付款时，偾权国政府却没有就利息作出保留，也没有把所收款项 

的某部分视作利息.一直到一九〇二年清偿完毕后，俄国才要求支付延期偿付的 

利息，而奥托曼政府则拒绝支付.审理争端的常设仲裁法院认为： 

"原则上，奥托曼帝国政府有义务从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八九 

一年一月十二日起向俄罗斯帝国政府支付延期偿付的补偿金，该曰期即收到要 

求支付的曰期，该项要求明确而手续正确. 

"不过，由于俄罗斯帝国政府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来放弃之故，俄国政府 

要求支付的权利因此消失，所以奥托曼帝国政府现在无义务根据支付赔偿曰期 

向俄国政府支付利息⋯-⋯"。" 8 

因此，法院认为俄国的同意使土耳其的行为成为合法，不过如无此项同意，它便是 

违背土耳其应负的国际义务. 

"8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一卷，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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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以，从对有关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国际惯例和判例都一致承认，有权要人遵守某项特定义务的主体表示同意 

便排除一国行为的不当性，该行为如非这项同意即构成对该项义务的违背。学 

术著作中也有类似的一致看法。几研究该项问题的作者都同意，如果同意行 

动主体应该采取不符通常对它一项国际义务的要求的行动，则该项行动不能称 

为国际不当行为。
5
"因此，研究名家著作后所得的结论同我们分析国际惯例 

和司法裁决后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 

5 4 9
研究一般国际不当行为问题的作者尤其如此。应该特别提到下列作者：

F
-

von L i s z t , Le droit in七。rnatior丄。.1 ‧ Exposé systénr.tiquo 从一 

九一三年德文^九版译成法文）（Paris, Podono, 1 9 2 7 ) , p. 2 0 1 ; Strupp. l o c -

c i t . p. 1 2 1 ; Ago 9
 M

Lo dél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l o c * c i t • pp. ^33 et seq •； 

Ross. op> c i t . , pp, 2 4 3 - 2 4 4 ; Guggcnhcin, op> c i t >, v o l ,工工， p , 57 ； G. 

B a i l adore P a l l i e r i , D i r i t t o i n t e r n ^ pubblico, 8th cd. (Milan, 

Giuffrè? 1962) ? p. 246 ; Morolli, op.cit., p. 35 1； A. Schùlc, "Ausschluss 

der Rechtswidrigkcit
M

, Wortcrbuch dos Volkorrcchtst 2nd od. ( B e r l i n , de 

Gruytor, i 9 6 0 ) , v o l .工工工， p , 8 5 ; Dahn, oy. c i t " v o l . I I I ， p.215; Soreni, 

( D i r i t t o intorru?.ziomlg (op>cit • ) ， vol,工工工，pp* 1 523- 1524； Jinéncz do 

Aréchcigo., l o c , c i t . , p. 5 4 1； Ténékidos, l o c . c i t . , p. 7 8 5； P.A. Stoinigcr, 

, T

Dic AllgonGincn Voraussetzun^on der vôlkerrechtlichen VcrajitwirtliclikGit 

dcr Staaten", Wissonschaftliche Z c i t s c h r i f t dor Hunblot Viilvor;:i tat zu 

B c r I i n (Gcs, Sprachn, R.) v o l . XXII， f a s " 6 ( 1973) y P- 444； Favre. ："cit*， 

P, 6 4 3； Giuliano, op, c i t , , v o l .工， p * 5 9 9 * 

不过，有些作者特别研究上文所述的一些情况，例如干予他国内政、在他国 

境内劫持人、不清偿偾务等，他们也是如此看法。关于第一种情况，参看^ Van 

V.yncn and A.J, Thorns, J r . , Non-Intervention: The Law and i t s Iriport i n the 

Arjc'ricr.s, ( D a l las, Southern Mothodist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91 ot seq,； 

E. Lautorp^cht, "The contonporary practice of the United Kin^don i n the f i e l 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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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以，根据国家惯例，国际司法裁决和学说，可以肯定，国际法里有 

一项已经确立的原则，那就是，具有主观权利国家的同意，是排除他国行为不当性 

的一个情况一如无此项同意，他国的不当行为即损害该国权利。但是要产生这 

项效果，该国的同意必须在国际法上为有效、明白确定、实在表示（排除仅为假定 

的同意）、在国际上可归因于该国而且在其所为M之前作出。此外，援引同意 

以排除他国行为的不当性，不得超过表示同意的国家对该项同""意的范围和期间原定 

的限度。 

54? intomntional law; Survey and corxiont, V"， Intc-rnational and Conparativo 

(续 )Law Quarterly, v o l . 7 (Jejiuary 1958)， p. 108; Q. Wright, "Subversive 

intervention", iu.icricrm Journal of Intarnati''.nal Lav v o l . 54 ( i 9 6 0 )， 

P* 529； J.E.S. Fr..wcett. "Iirtervontion i n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w; A study of 

sone reeefit Gases", Recueil des Cours ‧ " ， 1961, I I (Leydcn? S i j t h o f f , 

1 9 6 2 ) , v o l . 103 ; PP. 366 et seq. 关于第二种情况，参看M.H. Cardozo, 

"When extradition fr.ilc., i s abduction the solution?", An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5 (January 1961)， p. 132; v. Coussirat-Coustèrc 

and P.M. Eisemnn, "L
1

 onlèvcnent de personnes privées et l e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 Revue générale- 'le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3 r d s e r i e s , 

v o l . XL ( 1 9 7 2 ), pp. 36 1 ot seq.; M.C. Eassi o u n i , International E x t r a d i t i o n 

and World Public Order (Loyden-Dobbs Ferry, 3 i j t h o f f - Occana, 1974)， Pp. 127 

G t SG(

3,' 关于不清偿债务，参看P. F a u c h i l l c , Traité de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Vuhlic, 8th od., ( P a r i s , Rousseau, 1 9 2 2 ), vol.工，p. 5 3 2 . 

有些作者例如Strupp, Guggenhcin and Stoinigor, 认为^损害国家的"同意" 

不应该视为"排除不当性的一项情况"，因为这样便是假— 定有一项不当行为存 

在，这项行为不过是例外地成为合法罢了；他们的这一见解绝不削弱这项结论。 

这些作者的看法是——委员会一位成员的看法也相似一-，如果获得一国同意 

而对该国作出一定行为，那么便无义务作出不同行为，当然也就不会违背这种 

义务（见上面我们对草案第五章的初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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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所以，要能视为排除不当性的一项情况，同意必需首先是按照国际法 

规则为有效的同意，国际法规则规定一国的意思表示要视为同意所应满足的基本条 

件。因此，同意不可沾有错唉、诈欺、贿赂或胁迫等"瑕疵"。通常，几是适用 

于决定条约是否有效的原则，也都适用于决定一国对一项行动的同意是否有效一 

该项行动如无此项同意即属国际不当行为。 例如，如果要求一国同意一项不 

当行动，并用武力强迫方法，即用诉诸武力的行动，来取得同意，则不能称为同意, 

而该项行动仍然构成一项国际不当行为，即使从形式观点上看，可以声称有某项同 

意存在。纽伦堡法庭指出过，在受入侵威胁下表示的同意，完全无效"'。类似 

的结论也必须对沾染国际法确认的"瑕疵"的一切同意适用。委员会特别强调， 

对作出不符国际义务的行为表示同意时，该项同意必需是以有效方式表示，才能排 

除该行为的国际不当性。这一条件不但符合一般对公平的需要，并且也特别符合 

保护比较弱小国家不受比较强大国家欺凌的需要。 

( 1 3 ) 所以，同意必需是自由表示的同意。象国家其他的意思表示一寺羊， 

同意可以是默示的或默认的，但必须明白确定" 2 。 例如在《俄国赔偿案》中， 

常设仲裁法院认为，俄国对土耳其不支付其应付的延期偿付利息曾表示同意，因此 

土耳其无义务支付 5 "。 不过在该案，俄国对土耳其行为的同意，不是明示表示 

的一-该行为如无此项同意即为不当行为。根据法院的意见，俄国驻君士坦丁堡 

Ago,
!

'Le dél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 l o c , c i t * , p, 534; Ross, cp, cit», 

pp. 243-2445 Jinénoz de Aréchaga, l o c . c i t , , p. 541; Ténékidès, loc> c i t , , 

p. 758； Giuliano, op, c i t , , v o l . I , p. 599. 

"
1

 Judgement of the工ïvternationcil M i l i t a r y Tribunal f e r tho T r i a l of G̶  

Ma.ior War Cririinals Cnd. 6964， (Loridon, His Majesty's Staxicnciy O f f i c e ) , 1946, 
pp. 18-19• 

"
2
 关于此点,参看AGO, M

L G délit intema t i o r u i l " , loc* c i t " p. 534； Schùle, 

l o c , cit» > p. 85； Dahii, oy9 c i t * , vol» I I I , p , 15» 

5 5 5 见上文本条评注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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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前此的行为默示地表示了同意
5
"。 同样地，在一国机关在另一国领土内 

逮捕人的情况，有时也有人认为，当地警察同逮捕行动合作的行为，构成领土国默 

示但无可否认的同意，因此并不侵犯该国领土主权。
5
" 

( 1 4 )此外，同意必须是实在表示的，不能 "假定 "。 "假定 "的同意不 

应同"默示的"或 "默认的"同意混淆。在"假定的同意"情况，国家实在没有 

表示同意，只是假定如果可能请求同意的话，该国定然会对有关行为表示同意。对 

这项假定提出的理由通常是,采取该项行为完全是为了该国的当前利益，该国的权利 

只是形式上受到损害，因此，如果不是情况使人等不及它表示同意的话，该国一定 

是会表示同意的
5 5 6

 。 不过，即使从拟议法（de l e g e f e r e n d a ) 的 观 点 来 

看，委员会也觉得难以同意在国际法上把这种情况视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因 

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滥用情形。此外，研究这个问题的作 

关于此点，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定指出，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一再接受赔款 

尚待清偿的余数，视为等于本金尚待清偿的余数，从未提出反对或保留，并一 

再在其外交通信上如此看待。换言之，后来几年的通信，确定了一点，即双 

方事实上把一八七九年文书解释为默认，对本金金额的支付即等于对收受赔款 

人有权收受之数，这又就是默许放弃了延期偿付的利息。"（联合国，《国际 

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一卷，第 4 4 6页)。 

见本译注土面第(8)段中.所提到的《萨瓦尔卡案》中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定。 

在这种情形，可以排除不当性的情况，是因为采取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受到损害 

国家的当前利益，而不是因为该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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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的立场一般都同意这项结论" 7 。 

(15) 再者，"同意"必须是在国际上可归因于该国的。换言之，同意必 

需出之于一个机关.，而该机关的意愿在国际一级上是视为国家的意愿的，同时该机 

关必需有权在有关事件表示该意愿" 8 。 在国家惯例中，常常有人从这个观点怀 

疑同意的有'效性。这点从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可以看出。例如， 

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地方当局表示的同意是否可使派遣外国部队进入一国领 

土的行为成为合法，抑或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表示这种同意" 9 。 在别的情况中， 

有人提出表示同意的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有时是从该国现行宪法规则观点提 

出：有时是根据以下现《提 i M ,不^A民支持或倏"^ "傀儡"î識由#IHH亥项同意的 

国家力撑5S。。有人有时也怀疑同意的有效性，因为同意的表示违反国内法的有关视定 

561 。 当然，关于某一机关表示的同意是否应视为该国真正同意的问题，答案必 

在这方面，参看 AC°t "Le délit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 l o c . c i t . . PP. 535-536; 

SchùlG, l o c . c i t . , p. 85. 关于相反意见，参看Dahn, oy. c i t . , p. 215. 

《11 例外关于国际法内的默队问题，参看I.C. MacGibbon, "Th。 scope of 

acquiosconco i n international law", The B r i t i s h Yoax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4, v'.'l.XXXI, pp. 143 ot scq. ； A. Ch. KLss, "Les actes unilatéraux 

àens l a pratique frr.nç。.is。 du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 ROVUG rrénéralo do droit 

intometionr.! public, 3rd s e r i e s , v o l . XXXII (1961)， pp. 325 ot seq*; J . 

Bcntz, "LG silence ccixio Lianifostcti jn do volonté un tLroix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abid., v o l . XXXIV (1963), pp. 86 ot soq. 

5 5 8
 例如，一个著名的外国人私人表示的同意，就不能视为该外国人所属国家的 

同意。 

555 例如关于一九六〇年比利时派遣军队进入刚果共和国问题。参看《安全理 

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年》、第八七三次会议，特别是比利时代表的发言， 

第186—1 88和209段。 

5 6 0 例如参看一九五八年大会第三届紧急特别会议和安全理事会关于美国派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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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从国际法关于国家表示意愿的规则去找，当然也必须从国际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援用的宪法规则去找。 

(16)具有主观权利的国家的同意，如果要在特定事件中成为一个排除他国 

行为不当性的情况，就必须在该行为发生以前作出，否则该国权利便为受到损害。 

只有在这样情形，行为才排除不当'性，因为只有在这情形才能肯定行为发生时并没 

有违背义务。在实例中，有时可以见到一些这样的情形：同意似乎是在行为发 

生时作出的，但实际上它是在行为就要发生前作出的。无论如何，显然的，如果 

5 6 0 队进入黎巴嫩和联合王国派遣军队进入约旦问题的辩论（《大会正式记录， 

(续）第三届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七三三次会议，第7段；第七三五次会议， 

第 3 2段；第七三九次会议，第7 7段；第七四〇次会议，第8 3段；第七 

四一次会议，第4 2段；第七四二次会议，第40、 44段；第七四四次会议， 

第44、 109段；第七四五次会议，第7 1段；《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 

三年》，第八二七次会议，第114段）；并参看一九六四年安全理事会关于外 

国部队进入浙坦维尔的辩论（同上，《第十九年》，第一一七〇次会 

议，第118段；第一一七三次会议，第7 3段；第一一七五次会议，第6 6 

段；第一一八三次会议，第16、 17、 1 9段）。 

î6' 例如参看一九五八年大会第三届紧急特别会议关于美国派遣军队进入黎巴嫩 

问题的辩论（《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届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七三 

三次会议，第2 2段；第七三五次会议，第45、 11 2段；第七三七次会议， 

第 3 2段；第七三九次会议，第7 5段；第七四〇次会议，第5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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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是在行为发生后才作出的（ e x
 P °

s t

 f a c t o ),它便只是放弃追究责任和 

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是，虽弯这种放弃，事前行为的不当性仍然存在。此外，对 

于持续性行为，如果是在行为开始后才表示同意，则只能排除表示同意以后的不当 

性
5 6 2

 。 在有些情形，例如M遣外国部队进入一国领土，领土国是庄部队派遣后才 

对此项行动表示同意的。假定派遣部队本身不是一项国际合法行为，该国对部队 

入驻其领土表示同意，其效果仅为使部队入驻从表示同意之时起成为合法。在派 

遣部队入境之日起至表示同意之日为止的这段期间，即使领土国放弃追究派遣部队 

国家责任的权利，不当行为仍然存在。 

(17) 最后，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同意只能在表示同意的国家对该项同意的 

范围和期间原定的限度内，排除特定行为的不当性。例如，如果一国同意另一国 

的商用飞机飞越其领土，该项同意不能排除运输军队和军事设备的飞机飞越其领土 

的不当性。同样，如果一国同意外国军队在某一特定期间内驻在其领土，则该项 

同意显然不能排除这种军队逾期留驻的不当性。 

(18) 还有最后两点必须澄清。第一，必须指出，排除一国行为不当性的 

同意，有时可能本身是另一项不当行为。例如，甲国同意乙国军队进入其领土， 

但它原对丙国承诺不允许乙国军队入境。乙国的行为因甲国同意而成为合法，但是 

甲国的行为对丙国构成不当行为。因此，甲国的同意如果是违背甲国对第三国所 

负的义务，则该项同意就是对该第三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同样，在中立条约一类 

的不可分割条约情形，"中立化"国家如果同意某一当事国违背条约规定，它必然 

就对其他当事国犯了不当行为。 

(19) 第二，必需提出一个问题，即一国同意一项特定行为——该行为如无 

此项同意即属不当——，是否便排除一切国际责任。关于此点必须记得，同意可 

5 6 2 关于此点，参看R* Ago,"Le délit international", l o c . c i t . , P. 534； Ross, 

°P»
 c i t

" P* 243； Morolli, op. c i t . . p. 351； Schùle, l o c , c i t . , p. 85; 

S e r c n i , D i r i t t o intemazionalo (op. c i t . ) . vol.工工工，p, 1524； jinénez do 

Aréchaca, l o c c i t . , p. 541； Ténékidès, l o c . c i t . . p. 758; Giuliano, op., 

vol.工.,p. 598.关于相逸意见，参看Dahn， op. c i t . . vol. I I I ,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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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作出。一国可以同意另一国为某项行为，但条件是该 

国必须同意赔偿可能因此受损害的人。当然，在这个情形，赔偿不是一种对国际 

不当行为的赔偿：赔偿的义务不是以这类行为为基础，而是以两国之间締结的协 

议为基础。一国也可以同意一项行动，但条件是该项行动必须承担一项风险，即 

对国际法不禁止的活动所造成的有害后果担负责任。 

(20)对于有权要求履行某项特定国际义务的国家表示同意即可排除不符该 

义务行为的不当性这项原则，有无例外情形？首先应注意的是，如果在某一特定情 

况中，行为国对若干国家负有采取不同行动的义务，这些主体之一的同意，即使该 

主体是最直接有关的国家,也不能排除该项行动对其他主体的不当性。换言之， 

所表示的同意只在对表示同意的主体关系上，排除国际不当行为的存在。所以， 

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如果甲国对乙、丙、丁三国负有尊重乙国的中立的义务，而乙 

国后来同意甲国军队进入其领土，则甲、乙两国当然对丙、丁两国犯了国际不当行 

为.同样，如果一项规定每周休息期间的国际劳工公约的一个当事国，在另一当 

事国同意之下，给予后者国民以不符公约义务的待迂，那么该项行为虽对表示同意 

的国家可能不构成国际不当行为，但对公约的其他当事国则仍然是国际不当行为 5"。 

不过，这不牵涉到第二十九条原则的任何例外。本评注第(2)、 （3)两段已指出，一 

个主体所表示的同意——如无此项同意，其权利便为遭受损害——，事实上只是负 

有义务的主体和享有相应的主观权利的主体之间所订协议的一个部分一根据该项 

协议，有关义务对某一特定行为仃止生效。但是显然的，该项协议同任何其他协 

~这个问题无疑有其实际重要性,联合国有关机构在处理关于在一国领土内 

驻礼外国军队或派遣外国军队进入一国领土的争端时，便发生这样的问题： 

违背《宪章》有关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义务是否只与外国军队所在地国有 

关，抑或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也构成违背义务行为？如果是这样，军队所在 

地国的同意（如果确实存在并且有效)就不能排除这项行为对联合国其他会 

员国的不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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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一样，只在当事方之间生效。因此，如果该项义务对其他主体而言仍然存在， 

则它只是在这两国之间（由于这两国间协议的关系)仃止生效。该项义务对其他主 

体继续存在；对它们而言，不符该义务的行为必需视为国际不当行为。这项结论 

是从国家主权平等的这一根本原则得出来的。当然，这只是直接适用第二十九条 

原则的一种情况，而不是该项原则的什么例外。 

(21 )最后还要考虑的一个情况是，一国对另一国违背绝对法规则所加义务 

的行为，表示同意。这是同意为排除不当性情况这项一般原则的唯一真正例外。 

绝对法规则的存在，对我们现在审议的这项原则无疑有影响。如果我们承认国际 

法中有绝对法规则——即不容背离的强制性规范——存在，我们就必需接受一项事 

实，即一国不符合绝对法规则所规定义务的行为，即使得到受损害国家的同意，仍 

然是国际不当行为。绝对法规则是各国不能利用特别协议来规避其适用的规则。 

换句话说，根据绝对法规则的性质，任何两个国家想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上用内容不 

同的其他规则来代替绝对法规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行为不符强制性规范 

所创设的义务国家与同意该项行为的国家之间所締订的这种特别协i《不能f>向绝对法 

规则。尽管有这种协议#£ ，当事各方仍负有这项义务，所以槽义籠定的行为仍题背义务 

构成国际不当行为，该行为的不当性即使对表示同意的国家仍然继续存在。 

(22)基于这些考虑，委员会接纳本评注所述基本原则的一个例外，虽然普 

遍承认国际法中有绝对法规则存在还是最近的事，所以从国家惯例和国际司法裁决 

中一时还找不到具体例证，证明支持这个逻辑原则的结论。3^，有些声明已经出一 

种信心征象，只是还没有机会公开表白罢了。 例如，有些政府有时怀疑一国政府对 

一个外国政府作以下这类行为表示同意，是否能具有开脱罪责的效果："干予每国 

人民选择自己愿意在哪一类政府下生活的根本权利"，或进行干予，以"支持和维 

持（不得人心的政府），违背多数人民的意愿，从而否定人民• • •自决的基本权 

利 " 5 6 4 。 举例来说，今天大家是否还能接受这样的一种主张：一个主权国家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届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七四二次会议，第 
6段，和第七四五次会议，第7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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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同意他国对该国重新建立保护关系或建立某种使它依赖该他国的其他制度，该 

项同意仍可排除建立这样制度的行为的不当性？禁止侵犯他国独立和各国人民自决 

权的规则，具有普遍公认的强制性，.这显然使我们绝不能接受这种主张。无论如 

何，承认国际法中有绝对法规则存在，就绝对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一国对 

不符该国有权要求遵守的国际义务规定的行为表示同意，即排除该项行为的不当性 

这项一般原则，在对绝对法规则和这些规则的产生的义务方面，必须接受一项例外规 

定。 

( 2 3 ) 根据以上各项考虑，委员会把第二十九条起草成两款.第1款规定 

一般受损害国的"同意"是排除不当性的一项情况；第2款规定该项原则的唯一例 

外。第1款的一般原则规定如下："一国以有效方式表示同意他国实行某项与 

该他国对其所负义务不符的特定行为时，该行为在对该国的关系上，排除不当性， 

但以该行为不逾越该项同意的范围为限"。这段文字明白表示出这一排除不当性理 

由的结构。受损害国的"同意"绝不废止国际义务，而只是如条文所说的，对同 

意的"特定行为"暂仃适用该项国际义务。所以，该项义务继续存在，但它在这 

一特定情形未遭违背，因为具有与该项义务对应的主观权利的国家表示了同意。 

( 2 4 ) 这项原则的措词很严格，以避免任何人使用根本不存在的同意为借口。 

首先，已经说过，只对同意的"特定行为"排除不当性，而且按本款最后一句的规 

定，仅以不符义务的"特定行为""不逾越该项同意的范围为限"。其次，本条 

明示规定，主观权利受影响的国家表示同意，必须是"以有效方式表示"的同意。 

这项规定排除一切这样的情况：所援引的同意按照国际法有关规则为无效的同意， 

当然也包括事实上完全因错误、诈欺、贿赂或胁迫而产生的同意在内。此外，有 

效的同意必须实际"表示"，这一规定明确排除纯属"假定的"同意也具有效果的 

可能性。第三，"他国实行某项与 ‧ ‧'所负义务不符的特定行为"一句表明， 

同意必须是在实行行为"以前"表示，纵然在有的情形，同意可能是在行为"刚要 

实行以前"表示。对我们来说，要点是，在行为实行以后表示的同意无效。最 

后，在"排除不当性"之前用"在对该国的关系上"等字样是强调，本条所宣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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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绝不排除该项行为在对第三国关系上仍属不当行为的可能性。 

(25)第2款规定，如果义务是从一般国际法的强制规则（即绝对法）产生 

的，则第1款不适用。依委员会意见，这是该项一般原则的唯一例外。根据这 

项例外规定，对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加于一国的义务，享有与该义务对应的主观 

权利的国家即使表示同意，也不能使该国所犯与该义务不符的特定行为成为合法， 

也不能解除该国因该项行为而应负的责任。本款第二句照录《关于条约法的维也 

纳公约》第五十三条关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的定义，并说明这项定义系"为本条 

款草案的目的"而列入的，因为这个概念在草案第十八条第2款已经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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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国际不当行为的对抗措施 

一国不符合该国对他国所负义务的行为，如构成因该他国某项国际不当行为 

而引起的对抗该他国的国际法上合法措施，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if ^ 

(1) 第三十条规定可以认为是排除一国行为不当性的各种理由中的第二个情况， 

也就是对作出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采取合法的对抗措施。换言之，一囯行为虽然 

不符合它对他国所负的具有拘束力的国际义务的要求，但如果该行为是对该他国执 

行一项国际法上允许的措施，作为对该他国前此所犯国际不法行为的一项反应，则 

该行为不是国际不当行为。 

(2) 所以，本条所规定的"徘除不当性的情况"就是一项国际不当行为发生之 

后国际法上视为"合法"的那些"对抗措施"。应当强调的是，只有在有关的"对 

抗措施"可称为"合法"时——即为国际法所许可又合于国际法所规定的条件——， 

它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情况，可以排除一国行为的不当性——该项行为如果在别的 

情形下就是不符该囿所负国际义务的要求。一S的行为虽然不符国际义夯的要求， 

但仍为合法的原因，同"同意"的情况一样，是因为当时情况例外地使该项义务不 

生效力。在这里，不当性也是不存在，因为在有关情况中，义务暂停生效，所以 

义务没有被违背。象"同意"的情况一样，有权要求履行义务的主体早先的行为 

构成排除不当性的情况。 

(3) 本条所述的"对抗措施"，其目的根据定义便是要施加惩罚或确保履行义 

务，这些措施在不同情形下就会侵犯到对其执行措施的主体的有效的主观权利。 

这项一般的特性说明了执行这些"对抗措施"（有时称为"制裁"）和仅仅行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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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取得赔偿的权利之间的区别。因此，一项国际不当行为可能发生的两种不同 

法律后果，彼此间的区别便很明显。此外，本条所指的"对抗措施"绝不能了解 

为一定涉及使用武力的措施。它们绝对可以包括不涉及武力的行为在内。例如 

实施经济报复一类的措施便不涉及武力的使用，但其目的仍然是惩罚犯国际不当行 

为者，所以它们也属于本条所述的"对抗措施"一般概念范围。此外，此处所说 

的"措施"一定涉及某种行动，这种行动象刚才所说的一样，在不同情形下就是违 

背国际义务，侵犯他人的主观权利，
6 5
。只有在这种性质的行为是对他方某项国际 

不法行为的反应时，它才发生排除其本身明显不当性质的效果。 

(4)本评注第(2)段已经指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必需是按照国际法为"合 

法"的措施。一国可能釆取某项行动，并声称它是一种"对抗措施"，对抗被控 

违背国际义务的国家，这种行动在以下情况不能排除不当性：违背义务情事虽然发 

生，但对这项违背义务情事，国际法不允许使用所用的"对抗措施，，来对抗。不 

法行为有不同种类，情况更有不同种类。国际法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准许受国际 

不当行为损害的一国——有时国际法其他主体也受损害——可以象刚才所说的那样， 

对犯该项不当行为的il家采取侵犯该国国际主观权利的措施。如果按照国际法的 

规定，某项不法行为的唯一后果是受损害国有权要求赔偿，则对抗该项不法行为的任何‧ 

行动，倘若不符国际义务的要求，即显然为国际不当行为，不能因特定事件的情况 

而成为合法。当然，这一原则对以下情况也适用：国际法原则上虽然不排除对违 

背某项特定国际义务的国家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但它规定受违背义务行为损害的国 

家应首先要求适当赔偿，在此之前不得采取制裁行动。换言之，受损害国因他国 

违背国际义务而受损害的事实，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使受损完全有权对首先违 

背义务的国家犯某项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为合法的事，在别的情况 

不一定也为合法。 

565 这一点说明了这里所述的措施同另一种措施之间的区别，后一种措施是这样 

的一种措施：它虽然对所针对的国家有害，但不牵涉到在其他情况下即为不 

符国际义务的行动，例如报复措施。 

一 302 一 



(5) 再者，我们知道现代国际法通常对于采取某些方式的对抗行为来对抗一项 

国际不当行为——例如经济报复——不作原则性的反对。不过，"传统"国际法 

下允许的一些其他对抗方式，例如武装报复行动，现在在和平时期已不再允许。 

一般说来，关于涉及使用武力的对抗方式，目前的明确趋势是，仅限于最严重情形 

时才得使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受损害国以外的主体才能决定是否可以使 

用武力。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因他国国际不当行为而受损害的国家使用武力. 

仍属不当，因为使用武力不能视为适用合法的对抗措施。此外，即使对有关的国 

际不当行为有理由采取牵涉到使用武力的对抗行为——不论负责实施对抗行为的主 

体为何——，以此为借口所采取的行动也当然不能包括例如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所规定义务的行为在内。这种行为永远不能"合法"，永远为不当。最后，即 

使有的步骤（例如报复或其他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采取的对抗他方国际不法 

行为的行动，但如果这些步骤同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已不相称，则它们也就不再 

是"合法"方式的对抗措施。在此，一国所称它是在实施制裁的理由，也不再成 

为理由。适用对抗措施而逾越国际法所规定的范围，则对抗措施不再是"合法" 

措施；在这种情况，一国所采不符国际义务的行为，仍属不当行为。 

(6) 在国际惯例和司法裁决方面，很少看见明确肯定下列原则的宣告或结论： 

一国对他a不符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果行动国纯粹是因为其权利受到侵犯，所以对 

不法行为作出反击，采取合法的对抗措施来对抗犯该不法行为的国家，则该项违背 

义务行为不属国际不当行为。国家间争端的各当事方之间，它们的歧见不在于这 

个原则。一般来说，讨论或需要裁决的主题是另一类问题：例如，在特定情况中, 

是否可以釆取某些措施（特别是报复）来对抗侵害具有特定内容的权利的行动；采 

取这些措施是否在任何情形下都应以事先曾经寻求赔偿但失败为条件；来采取报复 

措施时——即使是合法措施——，是否可以不顾某一特定活动领域内的义务；所受 

损害和特定对抗行动之间是否事实上保持或应该保持一定的对称等等。不过在对 

这些不同问题所采的立场后面，仍然表现出外交家和仲裁员都默许一点，即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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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行为虽然不符国际义务的要求，但如该行为构成对他国不法行为的"合法对抗 

措施"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7)就S际司法裁决来说，可以参考根据《凡尔赛条约》附件第二九七条和第 

二九八条第4款所设立的葡萄牙——德国仲裁法庭的两项仲裁裁决。第一项仲裁 

裁决是法庭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对葡萄牙南部非洲殖民地内造成的损害的责 

任问题（瑙利拉事件）（feulillaa incid.ent) 一案的裁决。法庭在就德囯当局若 

干行为的国际合法性作出具体决定以前——德国当局认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因为 

那是对葡萄牙当局在安哥拉较早时所作的囯际不当行为的报复——，认为必需首先 

确定一项一般原则，就是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认为报复是合法措施。 

裁决书中载有下列一段文字，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特别说明，一项不符法律规则 

的对抗他方不当行为的行动，其本身之所以不属不当行为，是因为当事各方间暂停 

适用该项法律规则： 

"最新学说特别是德国学说对报复作以下定义：报复是受损害国的'自助 

行为'(Splhsthiifehandl寶),是在要求得不到实现后,对侵犯国的违反国际 

法行为所作的对抗行为。其效果是在两国之间的关系上暂时不遵守国际法的 

某一项规则* 。 5 6 6报复受人类经验和诚信规则的限制,这两者对 S际关系 

都适用。报复如果其动机非因一项较早的违反国际法行为引起，则为非法。" ? 6 7 

裁决书接着表示，学，报复是否必需同不当行为相称问题，意见分歧。法庭然后 

讨论本案并结论称： 

"报复权所非具备不可的第一要件是：报复的动机是因一项较早的违反国 

际法行为引起。德国方面承认，这个要件必须满足；但这个要件现在并不具 

5 6 6 此句底线是加上去的。其他底线在原文中即有。 

'67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第1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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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单凭这一事实就足以驳回德国政府的要求。"-" 

但是法庭认为必须附带说明，即使承认葡萄牙当局的行为厲于囯际不当行为，德il 

的报复行动仍属不当，因为在此项行动之前，并没有要求得不到实现的情事，而且 

德国的行动亦同指称的不当行为不相称。不过，从法庭的说明中也可显然看出， 

如果事先要求和不法行为与对抗措施相称这双重要件获得满足的话，法庭就会认为 

德国为对抗葡萄牙可能犯的国际不法行为而采取的行动，并非不当。 

(8) 第二项仲裁裁决是法庭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对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 

日以后、葡萄牙参战以前德国行为的责任问题（西斯内号案）(Cvsne c a s e )—案的 

裁决。 法庭说： 

"关于报复问题的理论，仲裁员参考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裁决，其 

中对这个问题有详尽的讨论。答辩人主张，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如果是一项报 

复，而且其动机系因一项类似的行为引起，则该行为是有理的* . 所以德国政 

府对于协约国违背《伦敦宣言》第二十八条增列禁运品的行为能够不违反国际 

法规则而以违背第二十三条增列禁运品的行为来对抗。" 9 6 9 

这样，法庭清楚说明了它的意见，即一国政府的行为，如果是一项对抗针对它而发 

的国际不法行为措施，则应视为合法，纵然该行为在本质上是"违反国际法"的 

(9) 关于国家惯例，政府机构的立场明示地或默示地表明，它们相信，一项行 

为虽然不符S际义务的要求，但如系一国在某些情况下对前此针对它违背S际义 

务的国家所釆取的行为，则该行为在S际上是合法的。关于此点，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各国对一九三〇年编募会议筹备委员会要求各国提供资料问题单第十一点（一 

国有权否认责任的各种情况）的答复，因为第十一点除了别的以外，提到下列情况: 

1 7 9 ~同上，第 1 0 2 7页。 

"， 同上，第1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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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声称它是在有理由采取报复政策的情况下行事时，必须满足何种条件？ " 57° 

这项问题的措词本身就假定有"报复政策"为合法的情况存在；提出答复的各国政 

府中，没有一国政府对这点表示怀疑。各囿政府在答复中只表示它们在什么情况 

和什么条件下才视报复为国际合法行为 5 7'。 这样，它们是默示地承认一项原则： 

在若干情况下，一国对于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可以用合法对抗措施方式，采取行 

动对抗，该项行动在别的情况下就属不当，并会引起国际责任。根据各国答复， 

筹备委员会为编纂会议拟订了 "讨论基础"如下："一国对外国人所受的损害，如能 

证明它是在有理由对该外国人所属s家实施报复的情况下行事，则不需担负责任" 

(第 2 5号"讨论基础"） 5 7 2 。 

ao) 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定确认禁止使用武力为现代国际法的一项根本原 

则，各国对报复行为的合法性的法律意见（。Pini。 .iuris),代表了一个进程的高潮， 

这个进程在接受该项原则的各个连续不断的阶段当中已经越来越清晰可见5"。 

57° 国际联盟，《‧ ‧ •讨论基础》（前引），第三卷，第1 2 5页。 

571 同上，第三卷，第12 8页以下，和第三卷补编，第4和2 2页。 

572 同上，第三卷，第1 3 0页。会议结束时还无机会讨论若干项'讨论基础"， 

包括第2 5号"基础"在内。 

575 对诉诸武装报复的合法性加以限制，最早见于一九〇七年《关于限制使用武 

力追索合同债务的第二次海牙公约》第一条。后来，诉诸武装报复实际上 

都以事先用尽及边条约（美国同拉丁美洲各国所订的布赖恩条约和其他同类 

条约）和多边条约（一九二五年洛加诺条约等）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程序为 

条件。国际联盟盟约局部禁止战争，这也引起武装报复是否合法的问题； 

一九二三年意大利在特利尼(Tellini)特派团成员在贾明纳被杀害后轰炸和占 

领科孚事件，尤其引起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仍未解决，不过有些人 

赘成禁止这种形式的报复。一九二八年，《凯洛格——布里昂公约》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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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项意见（opinio)亳无疑问地更受限制 5 7 4 。 联合国常常讨论到若干报复 

行动的国际合法性问题，特别是牵涉到使用武力的行动 5"。 各国对这个问题的 

法律观点明确体现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 

宣布侵略战争非法，又重新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些学术机构长期 

以来便主张沿此路线前进，例如国际法研究所。一九三四年国际法研究所 

通过关于"和平时期报复的办法"的决议，其第四条规定："武装报复同诉 

诸战争一样同 受禁止，，(Annuaire de l ' I n s t i t u t de droit i n ternational, 

193U; v o l . 38 ( B r u s s e l s , Falck, Peâone, e t " ) , Part 11, p. 709). 

5 7 4 在国际判例上，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国际法院对科孚海峡案（实质部份） 

(Corfu Channel case ( m e r i t s ) )的判决里可以看到这个新的态度首次出 

现。法院否认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至十三日英国海军在阿尔巴尼亚领水 

内进行的扫雷行动（称为"零售行动计划"（Operation R e t a i l ))是属 

合法。法院认为这项行动"表现出一种武力政策，这种政策在过去引起极 

为严重的滥用情形，今天，无论国际组织缺陷如何，国际法都不能容许这种 

政策"；不过法院也承认，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爆炸事件发生，使两艘 

英国军舰遭受严重损害和死亡人员之后，阿尔巴尼亚完全没有负起自己进行 

扫雷的责任（国际法院，《一九四九年判例汇编》，第3 5页）。 

575 特别参看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安全理事会决议；在该决议中，安理会一 

般地表示，它"谴责报复行动为与联合国之宗皆与原则相悖"(S / 5 6 5 0号 

文件）。此处"报复行动"一语系指"武装，，报复。关于安全理事会所 

审议的有关案件和所作决定清单，见 D.Bowett,
 f

'Reprisals involving recourse 

to armed forc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v, v o l . 66, No.l 

(January 1972), pp. 33 et seq 。 几乎所有研究这个问题的作者都认 

为，涉及使用武力的报复行为违背联合国宪章。见I. Brownlie, Intema-

t i o n a 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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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其中宣布："各国皆有义务避免涉及使 

用武力之报复行为" "
6
 。 因此，由于国际法现在禁止个别国家对别国采取涉及 

使用武力的报复行动，所以受it背国际义务行为损害的国家，不能合法地以武装报 

复来对抗违背义务国家
5 7 7
 。 

ai)另一方面，参与拟订上述《宣言》的各国政府代表绝不否认采取"武装报 

复"以外的报复措施来对抗犯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是合法的。相反的，与会代表 

明示地或默示地承认这一点
5 7 8
 。 所以，这些意见确认，如果具备了必要条 

p. 28財口他所提的参考资料。最近，由于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宪章》赋予 

它的职责时遭遇困难，所以对这项原则又重新引起讨论。关于此点，参看 

Msrican Journal cf International Law于一九六九 九七二年间的辩 

论,特另!J是 R.A, Falk, "The Beirut raid and international law of retali-

a t W , loc.cit., vol.63, No.3(July I969), pp.4l5 et s e q . ; Y. Blum "The 

Beirut raid and the international double stanard. A reply to Professor 

Richaxâ A. Falk", loc. cit., vol. 6k, No.l (January 1970), pp, 73 et seq.; 

Bowett, "Reprisals loc. cit., pp. 1 et seq.; R.W. Tucker, "Reprisals 

and self-defence: the customary law", loc. cit,, vol. 66, No.3(July 1972) 

不过，即使认为在有关事件中有理由使用武力的作者，也倾向于不用报复概 

念作为根据。 

，"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的第2625 ( XXV )号决议。 

"7 现代国际法禁止武装报复的这一事实，显然不影响《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 

条所规定不容否认的集体自卫权。 

" 8 例如参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荷兰代表在大会第六委员会中的发言（伙 

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简要记录》，第1095次会议， 

第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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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5 7 9 ,受国际不当行为损害的国家可以对犯此项行为的国家采取非武装报复的措 

施来对抗。不过，这种措施即使不涉及使用武力，仍然构成不符合国际义务—— 

对措施针对囯家的国际义务——要求的行为 5 8° 。 在这种情况，国际不法行为受 

害国采取的措施是对较早时犯该项不法行为国家的一种合法对抗行为，这一事实排 

除了这项措施原来可能发生的不当性。 

(13应该顺便提到的是，受他国国际不当行为直接损害的国家,在对该他国釆取 

本来为非法的对抗措施方面，以前是有专属权利的，但这项权利在现代国际法下已 

不再是绝对的。现代国际法逐渐确认一项原则：有些义务称为对所有S家（erga 

onmes)的义务，其范围极为广泛，违背其中的一项义务，就视为对国际社会全体 

成员犯不法行为，而不是仅对直接受影响的国家犯不法行为而已；这项原则使S际 

社会转而采用另一种制度：由SI际机构（不是国家）负专属责任，首先决定是否有 

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义务情事发生，其次决定应采取什么措施来 

应付和如何予以执行。 

m根据《联合国宪章》，这些责任由本组织的主管机关担负。这些机关在 

某些情况下不但有权授权，甚至有权指示受特定国际不法行为直接损害的国家以外 

的一个会员国，或一群会员国 5 8 1 ，或有时全体会员国，对犯具有特定内容和严重性 

的不法行为s家实施某种制裁，包括涉及使用武力的措施在内。当然，不可因用 

语而产生错误的印象。在联合国的措词上，同以前国际联盟的措词一样，"制裁" 

一词并不专指侵害被制裁国真正权利的行动——这种真正权利在不同情况下原为被 

579 即：要报复的不法行为除使受害一方有权索取赔偿外别无其他后果；如果情 

形如此，受害一方必须事先曾寻求获得赔偿；无论如何，对抗行为必需同不 

法行为成比例。另一项条件是，当事各方事前未曾约定和未解决的程序。 

580 如果不是这样，这项措施便等于一项反击而已，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报复。 

581 直接或通过《宪章》第五十三条中所指的区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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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国所享有而必须加以尊重的。这些制裁，例如《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所 

列举的一部份制裁和以前《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一部分制裁， 

无疑都可能构成对被制裁国利益有损害的措施，但它们不一定在一切情况下都不 

符合对该国的国际义务要求，虽然常常是这样情形。 

H例如，一国与他国订有经济或贸易合作条约，后来因为响应国际机构、例 

如联合国的决定，同该他II断绝经济关系；这一行为在不同情况下很可能被视为国 

际不当行为。同样，停止有关合作协定内所规定的铁路和海空交通，或对条约规 

定供应的武器或其他物资采取禁运措施等，也是一样
5 8 2
 。 在这些和其他可以想 

象到的情况里，按照《宪章》规定适用的制裁，即使可能违背制裁国应负的其他条 

约义务，但在联合国的法律体系里，当然不属不当- 8 5 。 事实上，对这项看法， 

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这项看法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按照《宪章》的规则，这些 

措施是对在这个体系内被认定犯了某些特定不当行为的国家"合法"实施制裁 w。 

5 8 2 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采取行动时，国际联盟下令制裁意大利，以 

及一九七七年联合II制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是非常著名的例子。关于对 

意大利的制裁，国际联盟行政院法律小组委员会表示，必须把意大利同国际 

联盟其他成员国之间所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最惠国条款解释为从属 

于《盟约》第十六条和第二十条。 

5 8 3 如果被制裁国不是会员国，则情况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同。不过，即使在这 

个情形按照《宪章》第一〇三条的规定，会员国被要求实施制裁时，似乎显 

然不能主张说，因为它同被制裁的非会员国之间订有某项条约，所以不能这 

样做。 

5 8 4 不过，以下的这种情况也不是绝不可能发生：本组织在直接对某一国家实施 

制裁时，其行事方式可能不符它对该国所负义斧的要求。我们不一定需要 

想象在联合国直接指挥之下使用武装分遣部队进行制裁——在这个情况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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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项看法似乎不但在本组织正式通过的施行制裁决定对会员国具有强制性的 

情况为有效，而且在采取此种措施仅属建议的情况也为有效。 

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一国采取的行为，如果是因为他国犯某项国际不当行 

为而对该他国合法采取的对抗措施，则不应视为不当，即使该行为如果不从导致其 

采取的特珠情况来看，就会被视为不符两国间现行有效的国际义务要求，因而属于 

不当。有些国际法学者在研究什么是排除不当性的情况时，提到施行制裁
5 8 5

,有 

些学者则提到针对一项早先发生的国际不当行为的制裁或对抗
5 8 6
 ，还有比较多的 

法制裁——时所犯行为的这种极端情况，但本组织或国际劳工组织或一些其 

他组织可能对一再严重违背对本组织所负义务的国家拒绝给予本组织在某项 

协定内保证给予的财务或技术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措施当然并非不 

当。不过这项问题不属本条款草案的范围，因为本条款草案专门处理国家 

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以及此种行为所产生的责任问题。 

5 8 5 例如参看H. Kelsen - l o c , c i t ，, p.56l and P r i n c i p l e s of International Lav 

(ïfev York, Rinehart and Co., 1952), p.23； Ago/'Le délit international", 

l o c , c i t , , pp.536 et s e q " Zellweger } Die vâlkerrechtiliche Verantvo-

r t l i c k e i t des Staates ftir die Presse unter besonderer Eerucksichtigimg 

der scli&feizerischen Praxis (ZUrich, Polygraphi s cher Verlag, 19^9〗,PP. 

3f巧8〗Morelli 7 op.cit.^ p.g^S; R. Monaco, Manuale d i d i r i t t o 

internazionale pu"b£lico, 2nd. e â " (Turin, UTET, 1971), p. 57̂ *• 

5 8 6 例如参看Sœrrd, l o c , c i 七 ， , ^ 0 vSereni, D i r i t t o internazionale 

5 8 7 除其他作者外,参看 d e
 Visscher, l o c . c i t , , pp.107, 109 et seq.j W. van 

Hil l e / ' E t i f l e sur l 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 de l'Eta.t",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legislation comparée, Brussels, 3rd s e r i e s , 

vol.X, Ifc,3(19^9), P*566j Spiropoulosj o p : c i t " p.286; J . Basdevant } 

"Regies générales du droit de l a p a i x " R e c u e i l des cours 1936-IV 

( P a r i s , Sirey, 1937), vol.58 > p.550； A,S, de Bustamentay Sirvé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P a r i s , S i r e y ) , v o l . I I I , p.526; Verdross, VM±errecht 

(op,clt. yp.hll} Ross, op^cit., pp.2^3, 2h^ et seq., R. Redslõb, Traité de 

droit de gens ( P a r i s , Sirey, 1950), pp. 2^2, 252; M* S^rensen, "Princip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Recueil des cours pp. 8^-85； Dahm, 
o p ^ c i t v o l . 工 工 工 , v o n Munch^ o p . c i t " ppTl̂ -i-2 et seq.; W. Wengler 9 

Volkerrecht ( B e r l i n , Springer 7 v o l . I , p."0&; U'énfekidés, l o c . c i t , ; 

pp. 785-786; K.A. Maryan Green } International Law, Law of Peace (London^ 

MacDonald and Evans, 1973) } p*259j Favre, op>cit. } p»6Uj; Schlochauer^ 

loc>cit>， pp.273 et seq*; Thierry et a l > }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P a r i s ^ Montchrestien, 1975) } p.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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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提到合法报复
5 8 7

或一般地提到自我保护措施
5 8 8

 。 主张根本不应谈例外地 

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学者，更有理由支持制裁行为的合法性
5 8 9
 。 最后, 

有的作者虽然没有明白讨论这个特定的问题，但在国际不当行为的后果方面却承认 

可以，有时并且有责任采取与a际义务要求不符的行为；这些作者默示地承认本条 

所考虑的行为是合法的，他们或一般地谈到制裁"。，或一般地谈到以报复和其他 

强制措施对抗 ®际不当行为"'。 

5 8 8 例如参看D, A n z i l o t t i , Corso di d i r i t t o internazionale,4th e d " (Padna 

CEDAM, 1955), pp.Ul9 et seq., Quadri, op.cit., pp.26、et s e q " 584. 

当然，自我保护作为排除不当性的一项情况，只有在它是一项国际不当行为 

的对抗行为时才在这里有意义。 

58? 参看前面草案第五章导言性评注第ao)段的脚注" 9 。 
990 例如，State and Law I n s t i t u t 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Soviet 

Union, Kurs Mezhdxinarodnovo Frava (International Law Course), gen. ed. 

F . I . Kozhevaikov et a l . (Moscow, Nauka3 1969)， vol.V, et seq,j 

L.A, Modzhorian^"otvetstvennost v sovremennom mezhdvmarodnom prave" 

(Responsibility i 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Soviet Yearljook of 

International Lav, 1970 (Moscow, Nauka, 1972)， pp> et seq.~ 

991 Oppenheiirij International Law; A t r e a t i s e , 6th ed. [ I s u t e r p a c h t】 
(London^ Longnians Green, 1955〕， v o l J I ^ p p * l 》 et seq.; Y, de l a Briêre7 

"Evolution de l a théorie et de l a pï*atiqu8 en catière cle représailles", 

Recueil des cours ••" 1^28-工I ( P a r i s , Hachette, 19^9), vol.22, pp.2^1 

et seq»; E. Speyer Coibert, Retaliation i n International Law (Kev York, 

King
1

 s Crovn Press, 19)+8); C.G> Fenwick,工nisernatiortal Law̃^th ed, 

(Nev York^ Appleton^ etc., 1965), pp,636-637； Balladoi-e P a l l i e r i , op*cit " 

pp,2l+9-250j Cheng} o p , c i t " pp.97-98j J-C. Venezia, "La notion de repré-

s a i l l e 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 

ational public", P a r i s vol，LXIV, (i960), pp*"71 et seq; K,J, Partsch, 
M

Repressalie", Worterbuch des VSlkerrechts ( o p . c i t . ) ^ P«103; C.Cepelka, 
Les conséquences jtiridiques du délit en dro i t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in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1965 )， vv.h2 et seq.> pp. 61-62; M>A> Akehurst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工irternational Lav (Lojxaon, Allen and Unwin^l970), 

pp. F> Kalshoven^ Belligerent Reprisals (Leyden, S i j t h o f f , 1971)； 
pp. 20 et seq.*} 22 et seqT ' 

即使完全否认使用"武装"报复是合法的作者，也承认不使用武力的报复是 

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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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因此，国家惯例、国际司法判例和学说都毫不含糊地确认，一国的行为虽 

然不符合该国对他国所负义夯的要求，但如果它是对该他s国际不当行为的一项合 

法对抗措施，所以合理，则该行为不是国际本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在这种情况， 

该项措施针对的国家先已存在的国际不当行为，亳无疑问地排除了对它所作合法对 

抗行为的不当性。 

m这样，剩下的只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对早先曾对某一国家犯国际不当行 

为的国家实施合法对抗措施时，这些对抗措施损害到第三国的权利，而对该第三s 

根本没有理由实施这种措施，则该怎么办。这完全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情况。is 

际关系中常有一国对另一国采取合法对抗措施时，其直接针对该国的行动损害到第 

三s的情况。在这类情形，行动国有时对权利受到非法损害的国家提出这样的理 

由：在当时的情况，要它对犯囿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实施必要的对抗措施或制裁而同 

时又不损及第三国，事实上很困难，即使不是实际不可能。例如，有人辩称，在 

施行报复而轰炸侵略国的某一城市或某一港口时，往往不可能避免损及外国人或其 

财产。又有人辩称，一国派遣飞机执行制裁时，所派飞机在当时情况可能事实上 

非越过第三国的领空不可——也就是侵犯其主权——，否则无法飞到被制裁国境内 

的惩罚行动目标。不用说，这类可称为间接损害第三国权利的情况，在执行不涉 

及使用武力的对抗措施时，也是一样容易发生。此外，还有这样的情况：对犯上 

述那种不法行为国家施行的报复 s事实上是直接故意针对无辜的第三国的。 

(18)因此，对某一特定国家合法施行制裁，本身绝不能构成一个排除侵害第三 

国主观国际权利行为的不当性情况，因为对该第三国没有理由施行制裁。在国际 

判例上，上面所述的葡萄牙——德国仲裁法庭对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后、葡 

萄牙参战以前德国行为的责任问题（西斯内号案）一案的裁决里明确表示了这项原 

W. 
，： 关于学者编写的编蓁草案，见 B. GraefKitli and P. A. Steiniger, "Draft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i 至 I + 

Ifeue J u s t i z , B e r l i n , 1973, No. 8， pp. 227-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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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德国声称英国违背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海战法规 

的宣言》里所规定的国际义务，所以它单方面地把若干项目增列入"绝对禁运品" 

清单，这些项目按《宣言》第二十三条原不应增列入该清单的，因为它们并非"专 

用于战争"。后来德国击沉了葡萄牙的西斯内号船，因为该船载有这些项目物品。 

在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的裁决里，葡萄牙——德国仲裁法庭同意德国的主张："违 

反国际法的行为如果是一项报复，而且其动机系因一项类似的行为引起，则该行为 

是有理的"
5 9 2

 。 然后它说： 

"德S的论点到此为止都很合理，但它忽略了如下所述的一个基本问题： 

德国政府对英国及其同盟国有权采取的报复措施是否可以适用于中立船只，特 

别是葡萄牙船只？ 即使根据德国学者的意见，答案也必然是否定的。这个 

答案是以下这项规则逻辑上必然的结果：原则上，报复是一项违反国际法的行 

为，只有在它是被另一项同样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挑衅引起时，才能加以辩护。 

只有对挑衅国的报复才被允许。当然，对犯不法行为国家采取的合法报复行 

为，可能影响到无辜国家的国民。但这是一项间接和无意的后果；受害国实 

际上总是尽力避免或限制这项后果。相反的，一九一五年德国对中立国商船 

采取的措施，却是直接故意针对并未象英国及其同盟国一样违背《伦敦宣言》 

的国家的国民。因此，除非中立国之一对德国犯了违背国际法的行为，可能 

遭受报复之外，德国的这些措施不符《宣言》规定，构成了违背国际法的行为。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葡萄牙曾犯此类行为；德国的要求完全根据英国及其同盟国 

的行为。因此，葡萄牙既然没有任何足以引起报复的挑姅行动，所以必需认 

为德国无权对葡萄牙国民违背《宣言》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此，把西斯内 

号货物看作绝对禁运品是违反国际法的" 5 9 5 。 

992 

"5 

见本条评注第(8)段。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第1056— 1 0 5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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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此点的看法，证实这项裁决中的原则是合理的 5 9 4 。 

m根据前述考虑，委员会拟订第三十条如后："一国不•该国对他面所负义务的 

行为，如构成因该他面某项国际不当行为而引起的对抗该他国的国际法上合法措施， 

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这段文字同该条标题（"国际不当行为的对抗措 

施"）突出了一点事实，即委员会明确规定，"一国的行为"必须是：（a)因他国 

所犯的 "国际不当行为 "而 "引起 "，（ b ) " 构成 . • •对抗该他囯的国际法上合 

法措施"。这段文字说明了关于这个主题的一般规则似乎必需具备的要件。具 

备了这些要件时，该规则便排除有关行为的不当性，如果该行为"不符合"该国对 

早先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所负义务"的话。 

21)委员会认为，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起见，在本条标题内使用"对抗措施"和 

在条文内使用"措施"字样，要比其他字样好，特别是象"制裁"的字样，因为本 

条内规则是全面规定两种不同的情况的：（a)有关的"一国的行为"是受害®对向 

它作出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直接和独立地实施对抗措施的情况；"—国的行为" 

是根据主管国际组织的决定实施对抗措施的情况——因为该组织将该项措施的实施 

委托给受害国本身、另一国、若干国家或该组织全体成员国办理。委员会这样做 

是考虑到现代国际法的趋势，就是把"制裁"一语保留给根据国际组织因为一项违 

背国际义务行为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严重后果而采取的决定实施的对抗措施使用， 

特别是保留给联合国根据《宪章》所订制度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有权釆取的若干 

除其他作者外.参看Strupp, l o c . c i t . , pp. 188-189 和他所引述的作者； 

J . Hatschek, Yolkerreclifc (Leipzig, Erlangen, Scholl, 1923), pp. kO^ et 

seq.j Cheng, op.cit,^ p.98; J . Stone, Legal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Sydney, Maitland Publications, 195"), p. 920; Veneaia ; l o c . c i t . , 

pp.495 et seq.; Partsch, l o c . c i t . , p.10^; Schlochauer, loc.cit.,pp.2J^-2jh. 

并参看国际法研究所一九三四年通过的第3号决议第六条(Annuaire de 1' 

I n s t i t u 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5", vol.38, ( o p . c i t . ) ^ P, 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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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已经说过，本条内"对抗措施"和"措施"两语是指一国在主管国际组织 

根据其规章命令执行的制裁范围内戶；»的行动和指一国根据一般II际法为对抗另一 

国向它所作出的国际不当行为而有权采取的行动。本条规定，在这两种情形，有 

关措施必需构成对抗早先犯国际不当行为国家的"国际法上合法措施"。"构成" 

两字是经过伃细推敲后选定的。目的是要强调，该项措施的合法性必须客观地根 

据国际法来确定。本评注其他各段中说过，有一系列的国际不当行为，按国际法 

是没有理由采取（至少不能立即采取)惩罚措施或强制行动的，它们只产生要求赔 

偿损害的权利。在这类情形，除非受害国曾要求赔偿而无端被拒，它通常不得采 

取上述一类的对抗措施，如果它没有经过试图取得赔偿失败便即迳行采取这类对抗 

措施，它便不能要求主观地认定其行动为"合法"。应该注意的是，前面已经说 

过，有关"对抗措施"按国际法可以合法采取的形式，因所对抗的国际不当行为的 

性质而有不同。此外，菌际法所许可的各种对抗行动方式，其条件也不一定在各种 

情况都一样。例如，先提出赔偿要求的条件，甚至对抗行为同所对抗的不法行为 

之间应成比例的原则，在报复的情况和在主管国际组织集体采取制裁的情况，作用 

就不相同。 

C3)不过，本条不是要对本条所指的对抗措施或制裁行动所可采取的各种形式 

加以规定，也不是要确定实施这类措施的条件，亦不是要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 

取某种形式。委员会保留将来在条款草案规定国际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的第 

二部份范围内再研究这些问题的权利，换言之，就是在它要决定国际不当行为所造 

成的各种新的法律情况时再行研究，因为草案第一部份完全是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 

定义的。关于第三十条内提出的规则的理由，只需要假设以下一点就够了：国际 

法在某些情况和某些条件下准许对较早所作国际不当行为采取对抗措施，同时，这 

些对抗措施在特定情况下得为不符国际义务要求的行为。 

Ê4J最后，委员会要指出，第三十条规定排除某些国家行为的不当性，只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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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犯国际不当行为而引起有关"对抗措施，，的国家的行为而言。本条评注a?)至 

as)段说过，实施这样一项"对抗措施"，不可能产生排除第三国所受损害的不当性 

的效果。不过，仅管如此，有的时候这种损害的不当性仍然可以排除，但其根据 

是在特定情形内起作用的其他情况。 

第三十一条 

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 

1. 一国不符合该国a际义务的行为如起因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该菌无力 

控制的无法予料的外界事项，以致该国实际上不可能按照该项义务行事或知道 

其行为不符合该项义务，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2 . 如果实际不可能情况的发生是由所述国家邦助造成，则不适用第1款。 

评 注 

( 1 )在S际生活上经常有人援引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作为排除 1 1家行为不 

当性的理由。学术著作方面对这类理由的任何分析往往也都优先处理不可抗力和 

偶然事故。这并不是说"不可抗力 "和"偶然事故"二词被政府辩护律师、国际 

法官和仲裁员和不同的作者使用时，两者一定意义相同。 5" 这两个用语的意义 

不同造成混淆，这种混淆有时还会因为将"不可抗力"一词用作"紧急状态" 

( é t a t de n é c e s s i t é )的同义词而更为严重。因此，委员会认为在提出关 

于本条萆案所设想的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效力和适用条件问题之前,f先必须 

扼要地考虑一些因素，以期尽可能明确地区分这两个情况作为一个整体和本章所研 

讨的其它情况之间的差别，然后再看看是否还应该区分"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 

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 

5 9 5在这方面，参看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司所编写的研究报告内提供的资 

料，该报告的标题是：" '不可抗力，偶然事故， :作为排除不当性的情况： 

对 国 家 惯 例 、 国 际 司 法 裁 决 和 理 论 的 调 査 " 号 文 件 ， 在 《 一 九 

七八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的编号则为 4 / 3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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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别"不可抗力"昶"偶然事故"和第二十九条（同意）昶第三十条 1 1际 

不当行为的对抗措施）所规定的其他各项情况很容易，不会有任何实际困难。在 

这些情况中，排除一a行为不当性的情况，是因为在特定情况中，该行为针对的国 

家有某一行为存在。此一行为是下列行为：表示同意他国实行某项在别的情况下 

为违背该®厘际义务的行为；或者，早先犯某项国际不法行为，使人有理由对该不 

法行为的行为菌实施合法的对抗措施。如果所援引的情况是本章第三十四条（"自 

卫"）所处理的情况，则情形与后一情况类似。可是这并不适用于"不可抗力" 

或"偶然事故"。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实行的行为所针对的国家，并无关连：它 

既没有同意实行该项行为，早先也没有从事构成厘际不法行为的行为。无论如何， 

它的行为与确定有关情况是否存在无关。另一方面，"不可抗力"偶然事故， 

在这点上却与两种其他的情况有相同之处，这两种其他情况是"危难"和"紧张状 

态"，委员会将在箪案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分别加以处理。相同之处就是在， 

援引本条所述情况证明为有理的行为所对抗的国家的早先行为，并不相干。 

(3) " 不可抗力 "和 "偶然事故 "同 "危难 "之间，与 "不可抗力 "和 " 偶然 

事故，，同"紧急状态（état; de nécessité)，，之间一样，也有其他相同之处。 

这些用语都是用来表示采取行动的主体所面临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使该主体不得 

不实行与其所负国际义务要求不符的行为。但是，相同之处到此为止。如果主 

张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并非不当所根据的理由是，事实上该行为是在"危难"的 

情况下实行的，则该项情况通常是指这祥的情况：作为国家机关行事的人，其生命 

或受其监护之人的生命遭迂极严重的危险，除了采取不符合其所属厘家的国际义务 

的行为外，别无他法可以避免该项危险。 5 9 6 在这种情况，该11家机关显然是可 

例如一架飞机的驾驶员，为了避免灾难， 

犯了别S的领空；或者一艘军舰的舰长， 

他未获得进港许可的港口避难等等。 

就只有降落在最近的飞机场，因而侵 

为了避免军舰沉没，就只有立即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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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出选择的，即使只是在不符合s际义务的行为和符合义务的行为（但须作出不 

合理的牺牲）之间作出选择。换言之，该机关违反国际法规定行事的决定，无疑 

含有意志因素。同样，但更明显的是，如果行为或不行为是在"紧急状态"的借 

口下实行的，而且声称目的是为了挽救11家的生存或至少是为了挽救它的一些根本 

利益，以免受到严重紧迫的危害， 5 9 7则该行为或不行为的自愿性质不仅是无法否 

认，而且根本就包含在所提出的理由内，不论该项理由在客观上具有什么价值。任 

何援引"紧急状态"的人都完全了解，他是故意选择实行不符合s际义务的行为的。 

(4)另一方面，援引"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一般都是为了证明有理由 

采取某一非自愿或至少是非故意的行为。一切"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情况 

都有一项特征，那就是，必须履行某项S际义务的国家——或行为构成该S国家行 

为的机关——，它之所以没有按该项义务行事，是因为某种它无法抗拒的力量，或 

无法补救的不能予料的外界事件，以致它"实际上不可能"按照该项义务行事，或有 

时甚至不可能知道事实上它所采取的行为是违背该项义务的要求的。 5 9 8 因此， 

例如，为了使遭受自然灾害的人口中一部分能够生存而征用外S的交通工具或供应 

品；为了避免®家破产而推迟偿还a家债务；为了防止内战爆发而在外国领土 

内逮捕准备挑起内战的人；为了防止本国海岸受到广大污染而在公海上击沈溢 

出石油的外s船舶等。 

例如，一架国有飞机的驾驶员因或损坏，失去控制，虽然尽力避免飞入他 

国领空，但仍不得不飞入他s领空的情况，就不是自愿的；同样的，一个飞机 

驾驶员由于大气扰动导致飞行仪器失效，不知不觉中飞入外il领空，其行为也 

非故意。又如,一国按照条约规定应将某项特定财产交付给他a,但该项财产 

突然被该国所无法控制的自然或其他事故毁坏，以致该国一无法这样做，则 

这种情况也不是自愿或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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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认为，一国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行为的这一"非自愿"或"非故意"性,乃是 

"不可抗力 " f t "偶然事故，，情况的共通特 

(5)委员会这样确定了它认为第三十一条所述各项情况》本章其它各条所述情 

况之间的不同性质后，开始讨论将来是否必须详细说明"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 

这两种情况各别的特点，以及必要时将它们分别以单独条文规定的问题。可是， 

委员会不得不作出以下的结论：从国家惯例和国际司法裁决或法学著作来看，这两 

种情况之间并没有明显和确切的区别；这两个用语的使用远非一致；甚至在委员会 

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是极为分岐，这主要是因为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法系， 

所根据的标准不同。有一组成员认为，"不可抗力"情况和"偶然事故"情况之 

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所述情况的1厘：在第一种情况，原S是具有所强调的"不可抗 

拒"性的"力量"或"强制力"；在第二种情况，原因是某一"事件" "无法予料" 

地发生。该组成员中，有些成员认为，"不可抗力"或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情况， 

应该限于因自然因素而产生的强制力，别的成员则认为，因人的行动而产生的强制 

力也应属于此种情况。委员会另一组成员则强调不可抗力情况和"偶然事故"情 

况的个别t丞；在一种情况，后果是除了违背a际义务之外实际上不可能采取其他 

行为；在另一种情况，后果是不可能知道当时所采取的行为不符合所负义务的要求。 

因此，这两组成员可能都同意以下的分类办法："不可抗力"情况是指某种 

"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到s家或以s家名义行事的人实际上不可能遵守国际义 

务的情况；"偶然事故"情况是指某种无法予科的事件使到它们不可能知道其 

行为违背所负义务的情况。可是，对于例如以下这些情况应如何分类的问题, 

则结论不同："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到不可能知道所采取行为的不当性；或者， 

因为发生无法予料的外界事件，使到实际上不可能按照国际义务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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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是，委员会经考虑后决定，没有必要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纯理论的辩论； 

这个问题应该留给法学工作者继续进行分析，以期区别这两个用语所包含的概念； 

不应纯粹为了制订规范性规则的目的而考虑这种区别。因此，委员会决定不用两个 

个条文来分别规定"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的情况，而用一个条文来处理这两个 

密切相关的情况。因此，本条包括国家可能所处的两种"实际上不可能"情况和 

导致这种"不可能"的两类原因。委员会认为，这种"实际上不可能"——即避 

免以不符合国际义务的方式行事，或知道自己正在以此一方式行事——，事实上乃 

是本条总括规定的排除一S在这些条件下所作行为——不论它们采取什么形式—— 

的不^性情况 M要构成部分。委员会这样决定，只是依据当前国际惯例相司法 

裁决适用的有关准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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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此，本条所述两种实际上不可能情况的"因素"（"不可抗拒的力量" 

或"无法予料的外界事件"），可能是因为自然因素而产生，例如自然灾祸或任诃 

种类的灾害
6 0 0

 ，也可能是因为人的行动而产生，例如丧失主权或仅仅无法控制国 

家领：t的某一部分
6
°'。这个外界"因素"可能便到确定不可能履行国际义务

6
 °

2
 ， 

也可能只使到暂时不可能履行义务;它可能便到国家无法履行某项"行为"义 

J :
 6 0 4

 ，或某项"不行^T义务
6
"。简言之，各种各类的情况可能都在考虑之列， 

6
°°前面提到过大气扰动可能使一架国有飞机偏离它的正常航向，在违反驾驶员意 

志或意图的情况下飞入他国领空，以及地震可能毁坏一国应该交付或归还给他 

国的财产（例如一件艺术品）„ 其他的情况还有水灾或旱灾毁灭了按照贸易 

协定应交付给外国的产品等等。 

6 0 1例如，一国承诺将产自某一特定地区的土壤或心土的产品交付给另一国，伹此 

一地区后来归入第三国的主权，或者被第三国的军事行动所破坏，或者因判乱 

致使该国无法控制等。 

6 0 2例如，应交付给某一特定国家的财产完全被毁坏，或边界被侵犯，就是这种情 

况。 

6 0'例如，原定便用的交通工具受到无法予料的毁坏，以致暂时不可能将特定的粮 

食运往另一国，就是这种情况。 

6 0 4例如地震摧毁了应交付给他国的财产，或判乱便一国无法控制一部分领土，以 

致该国无法在该部分领土釆取保护外国代表或其他外国人的必要措施，就是这 

种情况。 

6 0 5只需要提及前文所述的国有飞机因损坏或风暴而飞入外国领空的例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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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国家机关非自愿地.陷入一种情况， 

便它实际上不可能釆取符合该国所负国际义务要求的行为或"知道"它所采取的行 

为不符舍所要求的性质。委员会就是针对一切情况都具有这个共同特点这一点， 

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些条件下实行的国家行为是否应视为"违背"有关义 

务，换言之，是否应视为构成导致责任的国际不当行为。
6
°

6 

(8)委员会在研究各国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时首先注意到，一九三〇年海 

牙会议的筹备工作对这个问题的邦助没有对其他问题的邦助那么九 这是因为海 

牙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各国提出的要求提供资料清单并没有特别提出"不可抗力"或 

应该觯释的是，"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情况，除了可能排除国家行为的 

不当性这一理由外，还可能因其他理由而在国际法上起作用：它满足了引起国 

家特定义务的一项条件。有些国际协定是把采取"行为"的国际义务同不可 

抗力情况联系起来的。例如，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在布达佩斯签订的《关 

于海洋航运的合作协定"规定，締约国应该协助因为气候恶劣而被迫进入其港 

口的外国船舶。同样，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营救宇宙飞行员协定》 

规定，締约国有义务协助非出于故意而降落在其领土内的宇宙飞行员，并且迅 

速将他们送回给发射国的代表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关于外交关系的维 

也纳公约》第四十条规定，締约国应该对前往第三国但因不可抗力而进入该国 

领土的外国外交代表给予某些豁兔 在别的情况，不可抗力也可能导致国家 

'不行为、义务的产生，例如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后不得没收因不可抗力而留在其 

港口内的敌国船舶义务（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关于敌对行动开始时敌国商船 

地位的第六《海牙公约》第二条：S T / : L E G/13，第5段以下，第81、 99.100 

段）。但显然的不能以这些"首要"规则作为证据，证明应将不可抗力视为 

书赊国冢,對生的一种情^ 这些规则至多只是间接证实这个结论在某些情 

况下为有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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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事故 "——换言之，"不可能符舍国际义务"或"不可能知道所采取的行为 

不符合"该项义资一是否是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或排除该行为应负贲任的一种情 

况问题。不过瑞士咴府在对要求提供资料清单关于国家对行馼机关行为的责任的 

第五点的答复中，审慎地详细说明以下一点："在国际责任方面还应该规定纯粹的 

偶然事故或不可抗力为例外情况，但有一项了解，即如果国家在偶然事故或不可抗 

力情况发生以前先犯过失，而此项过失便笫三国国民的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则该 

国仍应负责"。 6° 7其他国家的政府关于国家因未能防止个人损害外国或外国国民 

的人身或财产的行为而可能需负国际责任这一问题的立场，也明示或默示地肯定这 

一 608 

国际联盟，《⋯讨论基础》，前引，第三卷，第5 8页。 

各国政府的答复和各国代表在会议第三委员会的发言显示，它们在国家是否应 

对外国人釆取与保护本国国民相同，有时甚至优于保护本国国民的予防措施^ 

"正常"予防措施的问题上，虽然仍意见分歧，但两派意见都同意一点，即国 

家因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而实际上不可能采取必要的予防措施时，其责任应予 

排除。参看各国馼府对会议筹备委员会提交给各国的问题单第五点第1项(c) 

和第七点(a)和(，D)项的答复：国际联盟，《一讨论基础》，（前引），第三卷， 

第 6 2页以下，和第三卷补编，第12L 14和18—19页。关于各国代表在会 

议第三委员会上就《讨论基础》第10、 1 7和 1 8点的发言，参看国际联盟， 

《国际法编纂会议最后文件》〔海牙，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三日至四,月十二日〕， 

第四卷，《第三委员会会议记录》（c. 35/isl. M . 1 4 5 M - 1930. V ) , 

第 1 4 3页以下和第1 8 5页以下，特别是中国代表的发言，（同上，第186 

页）和芬兰代表的发言（同上，第1 8 5页）。关于对各项答复和发言的详 

细分析，参看秘书处ST/LEG/13号文件，第69—70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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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在这方面，各国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曰《关于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 

的筹备工作方面所采取的立场甚室更为明显。一九六六年国际法委员会所通过的关 

于条约法的条款草案第五十八条规定，可以援引执行条约所必不可少的标的物已经 

永远消失或毁灭，条约"永远"或"暂时"不，能执行为理由来"终止"条约或"停 

止"施行条约。该条评注第 (3)段解释说："委员会深知有时一造得以不可抗力为理 

由推卸其不履行条约之责任,上述情形未始不可如此而论。但委员会认为遇有时时 

发生的条约义务赓续不可能履行的情形时，似宜承认得予暂时停止施行条约，以此 

为条约法的一部分。" 6 0 9因此，早在一九六六年委员会就认为，"不可抗力"如果 

导致真正不可能履行义务，就应视为排除国家责任的一种情况。此外，至少在履 

行义务所必不可少的标的物毁灭或消失的这种不可抗力情况，委员会把贵任的排除 

归因于义务的终止或暂时停止。 

m墨西哥'曾经在维也纳会议上提议将该条约范围扩大到包括不可抗力导致不 

可能履行义务的一切情况。W墨西哥代表在说明这一提议的理由时，提出这样的 

论点：委员会草案第五十八条只提到一种特殊的、他认为很少会发生的因不可抗力 

而不可能履行条约的情况；可是更经常发生的情况还有许多，例如因为罢工而不可 

能交付某一特定产品，因为战争而关闭某一港口，或因为严重的财政困难而不可能 

6 0 9《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会议，补编第9号》（A/6309/Rev. 1)，第 

二部分，第8 5页（《一九六&年⋯⋯-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256页， 

A / 6 3 0 9 / ^ e v 1号文件，第二部分）。〔第一句内的底线是加上去的〕。 

6 , 0此项提议首先规定一国得援引不可抗力作为终止条约的理由，但需该不可抗力 

导致永远不可能履行该国在条约规定下应负的义务。然后它还规定，只有在不 

可能履行条约义务是暂时性的时候，才可以援引不可抗力作为停止施行条约的 

理由。（《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曰至 

五月二十四曰，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至五月二十二曰），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 

会 议 文 件 》 ， 全 体 委 员 会 关 于 会 议 第 一 届 会 议 工 作 的 报 告 ， 3 9 / 1 4 

号文件，第5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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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某些款项等等。 6"因为这些例子中，有些例子使人怀疑所述的"不可能"情 

况是否真的是绝对不可能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的情况，所以许多代表都不准备把它 

视为可以排除国家不符条约规定行为的不当性以及有权援引不可能履行条约义务为 

理由来终止或停止施行条约的情况。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会严重危及国家间条 

约关系的安定。因此，墨西哥最后撤回它的提议，会议亦通过了《关于条约法的维 

也纳公约》案文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其中规定，终止或停止施行条约的唯一理由是: 

"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之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毁坏"。不过，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显然可以看出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看法，那就是，不可能——或至少实际上不可能—— 

遵守条约义务，构成排除负义务国家所采取行为的不当性情况。 

因此，墨西哥代表结论说："不可抗力是法律上很明确的一项概念：'没有人 

必项傲不可能的事'这一原则，不仅是国际法上的一项普遍规则，也是一项常 

识。此项原则在适用上没有使法庭遭遇任何特殊的困难，因此也无须拟订适用 

该项规则的各种情况清单。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本条的评注第3段认为，这些情 

况也许可以简单地视为一方得以不可抗力为理由推卸其不履行条约的责任情况。 

可是，对某项行为或不行为可以不负责任，也就是有权作某项行为或不行为。 

国家在遇有不可抗力情况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是因为在不可抗力存在期间，条 

约必须视为停止施行"。(最后一句的底线是加上去的），同上，《第一届会 

议，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第3 — 4段，全体委员会第六 

十二次会议，英文本第361—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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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援引"不可能"按照国际义务行事或知道其行为不符合该项义务为排 

除其所作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实际案例，不可胜数。可是，只有在很少数的案例 

里，国家辩称这种情况确实使它真正"实际上不可能"按照义务行事。这是可以了 

解的一个国家很少会处于一种无法避免的情况，使它真正实际上不可能按照它所负 

的国际义务行事；国家往往说"不可能"，伹实际上它只是遭遇严重困难而已。此外， 

如果发生此种情况，而且有显然不可能的情事，履行义务对象的国家很少会一再声 

称义务已被违背，并援引其后果。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争端一方能够证明真正 

存在着实际上不可能的情况，则争端他方对这种情况的法律后果是不会争辩的。如 

果有争辩，一般也是集中在所援引的情况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而非集中在它确定 

存在时是否可以作为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的情况问题。 

(12) 如同上文已经指出的，因为"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情况的存在以致 

不可能履行国际义务情事，有时候也会对"不行为"的义务—一换言之，即不作某 

一行为——发生。此类情况的例子包括下列这个情况，即一架国有飞机因损坏、 

失去控制或风暴被迫飞入他国领空，但事先未取得该国同蕙：不论这是因为驾驶员 

经过努力而仍无法避免发生此事或是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发生何事。各国在实际发 

生过的许多此类案件中所采取的立场明确显示，它们承认此种情况的存在排除行为 

的不当性。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战争期间，交战各方往往援引例如大雾、 

乌云和大气扰动等因素作为飞机在驾驶员不知情或无过失的情况下无蕙间飞离航线 

而飞越中立国领土的理由。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原定飞往IN#烈港的协约国飞机 

飞越瑞士领土就是一例。十一月二十六日，英国海军大臣在议会中说，协约国的驾 

驶员是因为高度太高和能见度全无以致不知道他们已飞离航线，才无意间侵犯了瑞 

士的领空。德国一架齐伯林飞船轰炸荷兰的戈斯城时，德国政府说该飞船的驾驶 

员是因为云雾而迷路的。它对侵犯丹麦、挪威和瑞典的领空事件，也是提出类似 

的理由。应该指出的是，有关国家对若干事件并不接受所提出的理由，但这纯粹 

是因为它们认为在有关事件中，所称的实际情况并不存在，而非因为它们拒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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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由正当的原则。 6 1 2另一方面，在诸如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七日德国飞行员轰 

炸肖兹德丰德斯和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国飞行员轰炸波朗特鲁韦等事件，则 

认定是由于飞行员的过失所致，而非由于偶然事故，交战方保证处罚过失者，并对 

所造成的损害作出赔偿。 6 " 

(13)就现在所讨论的问题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斯拉夫政府和美利坚合众 

国政府之间在一九四六年美国军用飞机进入南斯拉夫领空若千次后的换文。一九四 

六年八月三十日南斯拉夫代办给美国国务院的照会中，要求美国政府"⋯一制止这 

些飞行，但紧急情况或天气恶劣除外,对这些例外情况的处理可由美国和南斯拉夫 

当局以协定加以规定"。 6 " —九四六年九月三日，美国代理S务卿在他的复函中说: 

"美国政府已经向南斯拉夫政府保证，美国飞机未经南斯妆夫当局事先许可，将不 

会飞越南斯拉夫领土，但因天气恶劣、迷失方向和机械故障等无力控制的情况而不 

得 不 这 样 做 时 除 外 。 W "
7 7 7

" 

参看ST/LEG/13号文件，前引，第250—256段。 

同上，第2 5 5段。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 u l l e t i n , vol. 15, 19^, p. 502 

(转载于ST/I^G / 1 3号文件，第1 4 4段）。 

同上，第5 0 4 页 ， 和 号 文 件 ， 第 1 4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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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九四八年，两架土^其军用，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其中一架被击落， 

另一架被迫降落。土耳其政府提出抗议，理由是，侵犯保加利亚国界并非出于故 

意，而是因为下雨致使驾驶员不知道他们已经飞出了土耳其领空'保加利亚政府 

的答复是，这两架飞机是在能见度极佳的情况下飞行的，因此，所讨论的不是构 

成"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的情况排除国家在这些情况下所作不符合国际义务行 

为的不当性原则是否有效的问题——此项原则的效力并未引起任何争执，而是在特 

定事件中，这些情>Jf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 

(15)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美国政府分别向匈牙利政府和苏联政府发出关 

于美利坚合众国飞机和机员在匈牙利的待迂案（ Treatment i n Kungary of A i r c r a f t 

and Crew of the United Ctates or America ) 

两项照会。一架飞往贝尔格茱德的美国飞机进入了匈牙利领空并且被迫降落在匈 

牙利领土，全体机员被拘留.美国的照会说，飞越匈牙利边界并非出于故意；飞 

行员并不知道他已经进入匈牙利领空。但这两件照会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写照 

会的人审慎地列出一系列事实，以期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即使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也 

不可能发觉航向错误。照会说： 

"该飞机和机员一直设法按照原定航线飞往贝尔格茱德，可是，虽然机员尤其 

是飞行员相信飞机航向无误，但事实上飞机正被大风吹着，而飞行员并不知 

道大风的存在和风向，或收到任何警告；风速大大加快了飞机速度，远超出 

飞行员认为的飞机飞行速度，因.此，飞机的航向稍微偏北，离开了.原定航 

向，所飞距离远比飞行员当时认为或有理由认为的为远"。M 

因此，美囯政府认为,为了排除该飞行员行为的国际不当性起见，仅说他犯错误 

是不够的，而必须证明该项错误是由于无法予料的外界事件引起。 

6 , 6 见 号 文 件 ， 第 1 4 7 段 。 

6 , 7《国际法院，诉状，美利坚合众国飞机和机员在匈牙利的待迂案》（给匈牙利 

政府的照会），第 1 4页。美国政府在次页中补充说："选派担任该次飞行 

的机员都是够资格的一飞机及其装备符合飞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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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航海"方面，一九五八年日内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十四条宣 

示了一切国家的艇â在外国领海内享有"无害通过"权原则之后，在第三款内规定： 

"通过包括《丁船及下锚在内，但以通常航行附带有此需要，或因不可抗力或迂灾难 

确有必要者为限 "。 6 ' 8 

此外，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和会议各主要委员会主席拟 

订的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订正1第十八条第2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还有 

一些公约规定，不可抗力情况可以使某项"不行为"义务"止生效，因而可以排除 

不符合该项义务的国家行为的不当性。例如，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日在纽约签订的 

《内陆国家过境贸易公约》第七条第1款规定."除迂不可抗力之情形外,各締约 

国应采一切措施以避免过境运输之迟延或限制。" 6 2°几乎不必指出，条约法的这 

些规定绝不是一般国际法某些其他原则的例外规定。在这些条款中，"不可抗力" 

公认是其中所规定的"首要规则"的组成部分，可是，不可抗力并入这些规则的事 

实，显然是对某些特定情况明示地确认习惯国际法上"不可抗力"可以排除不当性 

的一般原则。 

6 , 8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16卷，第227页。值得注意的是，"：relâche 

forcée " 一词在英文本则为" f o r o e m ^ e i 3 r e " ( 不可抗力）。还应该注意该 

款对"不可抗力"情况和"灾难"情况之间所作的区别。该公约的条文仿照 

一九五六年国际法委员会所通过的海洋法条款草案内的相应条文。《大会正式 

记录，第十一届会议，补编第9号》（A/3159),第18页（一九五六年⋯一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58页，A^315^f"文件）。 

6 , 9非正式综合案文/订正1第十八条第2款规定如下："⋯一 .〔无害〕通过〔领 

海〕包括"f丁船和下锚在内，但以通常航行所附带发生的或为不可抗力或危难*所 

必要的或为救助迂险或危难人员、船舶或飞机的目的为限。"（《第三次联合 

国海洋法会议记录》，第八期会议，A/COIO; 6Z^P 1 ,第3 4 

页）。 

6 2°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97卷，第7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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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可是，在国家惯例上，援引"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作为不可能履 

行"不行为"国际义务规定的理由的情况，在上述"空中"或"海洋"领域之外的 

其他领域内也有发生——尤其是在不履行关于外国国民人身或财产的待迂的S际义 

-务方面。例如，一八八一年，在智利和秘鲁战争期间，占领基尔卡镇的智利军事 

当局两次没收意大利商人的货物.经意大利驻圣地亚哥代办要求后，智利政府同意 

发还该等不当没收的货物，如果货物已毁损则支付货价，但它拒绝任何损害赔偿， 

因为它认为只有"欺诈行事"的人才应对损失和损害支付赔偿。意大利外交部长 

曼齐尼答复说，智利当局不仅必须证明它的行为出于"真诚"，而且必须证明它曾 

尽一切努力，防止中立国财产被侵犯。这个见解表示，智利当局的行为只有在能 

证明它的行为出于真诚而且并无过失时，才能视为正当。最好的理由显然是：不. 

论地方当局是否有任何过失，某项'1M事故使到无法区别中立国货物和大量的敌国 

货 物 。 2 2 1 

例如，由于海啸引起海水泛滥，海水浸入中立国货物同敌国货物一起放置的港 

口房舍，毁损了货物的一切帜别标记。关于这种情况的说明，参看SIOI-CHR, 

La prassi itallaaa (op.oit),vol.11, pp.867 et 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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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 一九〇六年，当美国军舰査塔努加号驶进中国烟台港时,正巧旁边有 

一艘法国军舰在进行步枪射击训练，一颗来自法舰的子弹击毙美舰上服役的美国公 

民英格兰上尉，美国政府要求并获得了赔偿，它提出的理由是："虽然英格兰上 

尉的被击毙只能视为一项意外事故，但不能视为属于不引起责任的无法避免事故* 

一类.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迪佩蒂特•图阿斯号上负责步枪射击训练的军宫没 

有适当防范，在查正常航行通过公共水道进入射击线时仃止射击，则实在 

无法想象怎会发生这一意外.，， 6 2 2对本案进行分析后可以知道，两H政府都断定 

英格兰上尉被击毙虽然是意外的，但如该法国军舰的军官不疏忽的话，是不会发生 

这一意外事故的.因此，此一事件不可能视为真正的"偶然事故" .美 S国务 

卿说本案不能视为属于不引起贲任的"无法避免事故"一类，就是这个意思.可 

是，这个双方同意的结论也是以双方同样明确同意的一项信念为基础，即国家机关 

在可以正确称为"偶然事故"的情况中所作的行为并不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 

( 1 9 ) 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于"行为"义务,也就 

；B兑从事某一行为的义务，本条评 «注 6 0 0里曾提出一国必须交付或归还他国 

的货物或财产受到毁损的情况为例.在国际实践上，有一个典型的国际争端例子， 

是关于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行为"S际义务的情况是否存 

在的问题.该条约规定——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条约后来经协定加以修正——德 

国每年应#-定数量的煤交付给法国.可是，德国在一九二〇年交付的煤，数量 

远低于该等有效文书所规定的数量.法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米尔朗先生于 

一九二〇年二月五日向法国S会汇报情况并宣布^T算采取适当措施时说："此外， 

德国不能够主张说，它没有履行承诺是因为它实际上不可能这样氣* 我们所得 

到的精确情报显示，今年一月里，德S六千万人口消耗了八百多万吨煤，而法国四 

6 2 2 春看 M Whi t eman. Damage s i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w ( W a s h i n g t o n 

D. C., U. S. G o v e r n m e n t P r i n t i n g O f f i c e , 1 9 3 7 ) , Vol^ I , 

P 2 2 1 , 和 S V ^ E G Z I S号 文 件 ' 第 1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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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人口的消耗量尚不到此数的一半；它只有3, 250, 0 0 0电 换言之，每一个 

德国人比每一个法国人有更多的煤取暖，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情& " 6 2 5 这 段 话 

等于是从反面间接承认，如果德国真的"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它的承诺，那么就不 

发生违背义务问题. 6 2 4 

(20 )国际司法^仲裁机构也讨论过实际上不可能情况对恢复财产原状义务 

的影响问题，例如常设仲裁法院在其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曰 Z二十七日关， 

塔特许权案( L i g h t h o u s e C o n c e s s i o n )的裁决书中'拒绝了法国第 1 5 .项 

要求，该项要求是请求对一九一五年被希腊政府征用其所拥有灯塔的一间法国公司 

提供赔偿.该灯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土耳其炸毀；因此，法院认为这是一 

种不可抗力情况，希腊政府不可能将该灯塔恢复到征用前的原化 6 2 5 

( 2 1 )在不偿付国家债务方面,以不可抗力作为排除国家不符合其所负国际 

义务要求的行为的不当性情况问题，在一些締结主要多边公约的会议里以及在处理 

特定争端时，往往都加以考虑，例如，一九〇七年海牙会议进行修改一八九九年 

6 2 5 见八 Ch K i s s , Répertoire de la p r a t i q u e f r a n ç a i s e en 

m a t i è r e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u b l i c ( P a r i s , E d i t i o n s 

du C e n t r e n a t i o n a l de la r e c h e r c h e s c i e n t i f i q u e , 1962), 

v o l . 工 , p . 12a 
6 2 4关于"不可抗力"对交付某些产品的义务的影响，可以注意一点，就是有一些 

商品协定准许締约国在迂到非它们所能控制的情况使它们无法履行协定所规定 

的义务时，可以退出协定或仃止协定对它们的实；^ 例如，参看一九五八年 

湘一九六三年国际橄榄油协定（第三十九条，第2 (a)款)以及STyiEGyl 3^ 

文件第 5 4段以下所引述的其他协定 

6 2 5
参看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二卷，第219—220页，和 

1 3号文件，第 4 8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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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矛口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海牙公约》所订仲裁制度时，海地代表就表示，仲裁法 

院应该有权受理关于鉴别暂时使一国实际上不可能偿还债务的不可抗力情况的争端‧ 

他提出下列理由："因为不可抗力情况——也就是说，非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事实情 

况~~使人的意志瘫痪，常常会妨碍履行义务⋯一我想象不出一个强大的债权国会 

不依谢中裁决定而认为由于洪水、火山爆发、农作物歉收等等原因而无法履行义务 

的债务国是出于"欺诈".但这种看法绝对不符合现代史实⋯⋯-" • 6 2 6 虽 然 有 

些代表不同意一种主张，即这些不可抗力情况经常发生，因此必须在修正的公约内 

特别加以规定，伹是没有任何一位代表怀疑下述的原则：如果发生真正的不可抗力 

情况——即绝对不可能履行义务的情况——，以敎一国实际上无力偿付债务，则不 

应视该国为没有履行义务， 

C22) 在许多因没有偿付债务而引起的国际争端中，债务国都明确地援引 

"不可抗力"情况作为解释其行为正当的理由.可是，经过仔细分析这些案件后 

可以得知，在许多案件中，有关的情况是属于"必要"的概念而非属于实际上不可 

能履行的概念， 6 2 7可是，负有义务的国家因某些非其所能控制的外界因素而实际 

6 2 6 参看J", Bt S c o t t . T h e P r o c e e d i n g s o f T l i e H a g u e P e a c e C o n — 

f e r en o e. The C o n f e r e n c e o f 1907 (Mew Y o r k , O x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 P r e s s , 1 9 2 1 )， Vol,工工,P 296; S V ^ E Q/l 3号文件' 

第1 05段. 

6 2 7例如常设仲裁法院在其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关于俄国赔偿案的裁决中不接 

受土耳其为解释它不偿还债务而主张的不可抗力理由.可是，该案的各项细 

节显示，情况并非"实际上不可能"偿还债务的情况，而可能是"必要"情况， 

这点从法院裁决书中以下这段话可以看出： 

"在国际么卜法和私法上都可以援引不可励作为一项主要的抗辩 

俄罗斯帝国政府明确同意⋯⋯-'如果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如果遵守国际 

义务⋯-⋯会自取灭亡/那么国家履行条约的义务就会减弱，"（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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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可能履行义务的情况，可能涉及债务的偿迅从此一观点来看，常设国际法院 

关于偿付在法国发行的各类塞尔维亚债券案（ C a s e c o n c e r n i n g tiie p a y -

m e n t of v i r o u s S e r b i a n l o a n s i s s u e d i n F r a n c e ) 口用黄尝 

付在法国发行的巴西联邦债券案（Case c o n c e r n i n g the p a y m e n t i n 

g o l d of the ；Brazilian ：Federal l o a n s i s s u e d in P r a n c e ) 

的判决，显然是一项有效的先例，足以澄清本条所涉的不当性情况的某些方面. 2 6 8 

续 6 2 7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一卷，第443页，和ST/LEGyl3号文件' 

第394段）， 

在另一个提交常设国际法院的案件中(比利时商业公司案（Soci'et" 

C o m m e r c i a l e de B e l g i q u e ) ) ,曾经明确援引不可抗力情况作为不可 

能履行义务的理由，并且深入加以讨论，不过，希腊政府的论点是，如杲它 

向该比利时公司支付按照国内法仲裁裁决应付的特定数颍款项，则会"危害到 

该国的经济生存矛口公*服务的正常工作"，因此,希腊政府在说"不可抗力" 

矛口 "不可能"从事该项义务所规定的行为时，或许并不是想到"实际上不可能"， 

而是想到如果支付该笔数额就会损害到该国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一种或许 

可以归入"必要"一类的情^ » (常设国际法院，C辑（Se r i e s C),第87 

号，第141 ^ 1 9 0页；另见STy r E G y l 3号文件，第27嫩）， 

6 2 8在这两个案件中'引起争执的义务都是国内公法上规定的义务，而非国际义务' 

但不按时偿付债券引起国际争端，H为债权人的本国经由外交途径釆取行动保 

护他 C l 此外，法院在这两个案件的判决中都将"不可抗力"视为对任何法 

系都有效的一般原则，而非牿定H内法律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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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偿付在法国发行的各类塞尔维亚债券案中,法国政府代表法国笈的债 

权人进行诉讼，它主张塞尔维亚一克罗 «̶̶斯洛文尼亚王国有义务用金法郎 

来偿付欠塞尔维亚债券债权人的债款，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 

国却主张它可以用纸币法郎偿付这些债款.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 

亚国为了支持它的主张，首先援引衡平法上的论点，即塞尔维亚的法国笈债权人所 

受的待迂绝对无异于法H本国给予法国笈债权人的待i£ 然后，它又援引法律上 

的一项论点，那就是，有"不可抗力"情况存在，使到实际上不可能用金法郎付款. 

法院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判决裁定：塞尔维亚无疑因为战争而难以履行其义 

务，可是，它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履行义务，法院指出.合同性义务的内容并非规 

，金法郎偿付债款，而是规定由它任意决定用金法郎或用按金法郎计算的同样数 

额的纸币法郎来偿付债款；因此，并没有实际上不可能履行所述义务âH青事，可 

是,法 接 承 曾 经 明 确 规 定 须 用 " 硬 币 " 偿 付 t o 义 务 ， 则 真 正 发 生 实 际 

上绝对不可能履行义务的情事，而在此情况下，不履行义务不可能构成"违背"义 

各 6 5 0 ‧ -

(24) 常设国际法院在用黄金偿付在法国发行的巴西联邦债券案中，也釆取同 

样的立场.法国政府也是代表其国民进行诉讼，它主张巴西国家发行的债券应该 

按照债券的金法郎价值偿付，而巴西政府却主张应该1照纸币法郎价值偿付，在 

此方面，巴西政府还提到它认为使它无法按照金 法郎计算偿付债券的"不可抗力" 

和 " 不 可 能 " 情 ^ 6 5 1法国政府不同意，在该案中有任何真正不可能偿付债券的 

6 2 9参看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律师的 

发 言 （ 常 设 国 P 示 法 院 ， ( S e r i e s C )第 1 6 - m号，第211—212页）， 

6 5 0 常 设 国 际 法 院 ' A 辑 （ S e r i e s A)'第 2 0 7 2 1号'第33—40页' 

631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巴西政府诉状（常设国际法院，C辑（Series C！)，第 

1 6— I V号，第15 3、 155、 15饰158页),另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巴西辩 

诉状（同上，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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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6 5 2 法院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的判决中赞同法国关于此点的论据， 

但它这样做绝不;!排斥下列这种看法：使履行某项义务成为"绝对不可能"的情 

况的存在，可以排除国家不符合该项义务要求的行为的不当'I 6 5 5 

(25) 在国家实践湘II际判例上，也有人援引"不可抗力"^ "偶然事故" 

作为排除国家有关某类特定"行为"义务的行为不当性的情况；此类义务也就是所谓 

的"予防性"的国际义务， 6 3 4 "偶然事故"就是特别针对这类义务而作为排除国家 

不符合国际"行为"义务的行为不当性的情^ 如果S际义务是保证不发生他人 

引起的某一事件，那么该事件的发生，就是"偶然".换言之，事件显然无法予 

料相无法予见的性质，使其发生成为"偶然事故"，因此国家机关不可能履行义务 

或者知道其行为不可能发生防止义务所规定防止的事件的效果 因为"偶然事故" 

如果具有此种性质，即不可能指控国家犯了应受处罚的疏忽行为， 6 3 5所以它在囯 

际上也可以用作解释未能防止事件发生的有效理由. 

(26) 在许多案例中，可以提一提普拉茨案（Prats), —/V六二年美S内战 

期间，叛乱的南部邦联支持者烧毁了一艘英国船舶及其货物，该批货物属于墨西 

哥公民萨尔瓦多。普拉‧有，他向美利坚献国提出赔陰要求，此项要求交由按照一八六八 

年七月四日条约设立的墨西哥和美E混合委员^h理，美国^墨西哥的委员都同意 

拒绝此项要氣 美国的委员沃兹沃思主张,美国政府对于已脱离其控制并已落入 

6 5 2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法国政府辩诉状（同上，第225^25 7页），另见一九 

二yV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国政府诉状（同上，第186页）和它的律师的口头陈述 

(同上，第1 0 9页 ) . 

6 "常设国际法院，厶辑（S e r i e s A)第20—21号，第1 2 0页. 

6 3 4
此一名词是指规定国家应釆取行动以防止发生有损外国和外国人的事件的m际 

义务；这些事件可能起S于自然原因，或起因于个人活动——后者更常见，而 

且完全是行为不可归因于国家本身的个人的事件， 

6 5 5当然，这段评论并不意味，对于国家没有防止发生某一事件，不能指控其犯了 

应受处罚的疏忽行为，需负国际责任的情况，应以该事件因其无法予料和无法 

予见的性质而具有真正"偶然事故"样貌的情况为限，由于事实上予防义务 

所需的努力程度因义务的内容和每一特定事件的具体情况而有不同，所以可能 

还有其他有力理由可以排除应受处罚的疏忽行为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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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份子手中的领土 1在叛乱份子继续控制这些领土期间，没有义务保护在这些领 

土内的外国人及其财产，
6 3 6
 墨西哥的委员帕拉西奥则特别强调限制保护义务的 

"可能性"概念，并就此点申述如下： 

"实际上，可能性是一切人类义务的最后限度：最严格的和最不可侵犯 

的义务都不能越此一步.超越这个限度的目的，不啻为企图主张不可能性； 

因此，法学家^法律学者在确定谁都没有责任傲不可能做到的事（a d 

i m p o s s i b i l e nemo t e u e tur)这一准则时,只是阐明常识而已⋯⋯"在 

这样一种情况〔战争情况〕巧11家没有力量防止或避免叛乱者所造成的或打算 

造成的损害⋯"⋯同时，因为谁都没有责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从这个时候 

开始，责任就不存在.无过失即无责任；而众所周知的是，不做不可能做到 

的事，不是过失，过失基本上须视意志而定，如果意志囡为某一力量"完全 

消失，而这一力量所生的行为不可能加以抵抗，则不言而喻的一项结果是：此 

一力量所作的一切行为一'⋯既不涉及过失，也不涉及损害或责任， 

"如果问题牵涉到国家.甚至是极强大的国家，则说暴力（不可抗力） 

亦不足为奇,"" 7 

6 3 6

 «J. B. Moor e. H i s t o r y a n d D i g e s t o f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b r i t r a t i o n s to_ w h i e h t j i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h a s b e e n a 

P a r t y ( W a s h i n g t o n , D C , U S. G o v e r n m e n t P r i n t i n g O f f i c e ) , 

v o l . Hi, p. 2.889，和S 1/1^0 / 1 3号文件，第 3 4 1段， 

6 5 7

 M o o r e '前引，第 2 8 9 3页以下，和 S T y i E Q / l 3号文件 '第 3 4 1徵 关于 

表示类似意见的许多其他案例，见 E g e r t o n和 B a r n e t t , t h e S p a n i s h 

g o n e o f M o r o c c o Claims,矛口 S T y ^ E G / l 3号文件所载"房屋保险公司，， 

( H o m e I n s u r a n c e C o . )等案,第 3 5 4， 41 2—42 0和 4 26—429段，关 

于其他有关的立场声明'见德囯按照凡尔赛条约第二六〇条规定赔偿案（Case 

o f G e r m a n R e p a r a t i o n s u n d e r A r t i c l e 2 6 0 o f t h e T r e a t y 

o f V e rsailles);该案涉及不可抗力对德国占有德国国民拥有的某些企业或 

特许权的义务的影响（ST/LEq / 1 3号文件，第 4 0 9—41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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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八六四年美国内战期间，大约有二十名南部邦联军队的成员设法穿过 

了加拿大湘美国间边界防线；他们到达弗蒙特的圣奥尔本，，毁坏财物，抢劫村庄 

然后带着赃物回到加拿大。美国政府指称加拿大当局没有尽义务防止从加拿大领 

土出发的反抗美国军事行动。英国政府答说，加拿大当局并无过失，因为所发生 

的事件是绝对无法予料的.按照一八七一年五月八日的条约成立的美国和英国索 

偿委员会对袭击圣奥尔本浙案（ S a i n t A l b a n s R a i d )的裁定是拒绝美国的 

要求，并且特别指出，加拿大当局不可能发现该次袭击的准备，因为该次的袭击是 

在最高度的秘密下策划和安排的 6 5 8 。 

(28) 在大约同一时期，一艘载有美国驻委内瑞拉领事威珀曼先生的船舶在委 

内瑞拉海岸一处没有人烟的地方搁浅。印第安人部落攻击该船并且抢走了该领審 

的财物。美国政府要求委内瑞拉赔偿，指称后者没有尽责保护外国领搴.此一 

争端提交按照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五日条约成立的美国——委内瑞拉索偿委员会. 

芬德利委员以委员会的名义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理由是，居住在大城市的领禀受到 

警察或军队应该管制的敌对分子的攻击，与下列情况完全不同： 

"个人非以领事身份，而以乘客身分，同普通人一样，在一艘不幸搁浅于没 

有人烟海岸的船上，受到按常理无法予防的野蛮攻击，遭受意外"损失⋯.⋯‧！ 

有任何证据⋯-⋯证明政府事前得知此一攻击或有理由予期这种袭击会发生⋯-⋯-

这次袭击是意外的、无法予料的事件，是按常理无法予见的."* 6 5 9 

6 5 8弗雷译委员的意见是委员会多数委员接受的，他认为： 

"袭击圣奥尔本斯的一小撮人是在没有表露任何敌意的情况下从加拿大 

进入该地的⋯'一这个事件的策划非常秘密* ，所以我不能说女皇陛下在加 

拿大的官员没有发现这一秘密是由于他们可能疏忽* . 我认为这是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按常理可以要求另一国所作的注意"，是不足以发现这 

一 秘 密 的 " 见 M o o r e ，前引，第四卷，第4054页， 

6 3 9
见Moore，前引，第三卷，第3040—3043页，*口 S T Z ， Z 1 3号文件，第 

3 4 9 - 3 5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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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芬德利委员在布里索特等人案（Br i s s 0 1 e t a l )中采取了类似的 

立场.他不认为委内瑞拉应该对美国船阿普雷号所受的损害扭负责任：该船载 

有委内瑞拉共和国的一个州的州长加西亚将军，受到一群叛乱者的袭击；他指出， 

委内瑞拉政府： 

"确实无法知道或予见此一屠杀事件*⋯一 .阿普雷号船上的加西亚将军 

矛口他的部队⋯-⋯似乎显然没有料到在这个地方会迂到任何困难.攻击是突击 

性的，完全出乎意科之外.* 完全没有理由⋯一要委内瑞拉对它未能予见并 

予防事件的发生负责；最直接有关的应该知道的人相现场的当審人都不知道禀 

件 要 发 生 . " " ° 

(30)最后还有按照一九二六牟十一月十九日的条约成立的英国——墨西哥索 

偿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九日对吉尔案（"ill )的裁定 .约翰 .吉尔是居住 

在墨西哥的英国国民，他的房屋因为反对马德罗政府的人的无法予料的突然行动而 

被摧毁.委员会认为，政府对于未能予防损害性行为无需负责，如果未能予防并 

非出于疏忽，而是因为政府当局真正不可能立即采取保护措施以处理"非常突然的 

情 况 " . s " 因此，这一案例同前引的其他案例一样，都证实了一点，即按照S 

际判例相政府惯例，一国未能予防损署外国或外国人的事件，如果是无法予见和无 

法予料的，以致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此种事件必须视为"偶然事故"，则该国并无国 

际不当行为. 

(31 )关于负有义务的国家因为叛乱或其他原因而无法控制其领土以外的情况， 

也有人援引"实际上不可能"作为不履行"予防性"国际义务的理由.关于此点, 

6 4 0

 M o o r e，前引，第四卷，第 2 9 6 9页，相 S T / L E G y l 3号文件，第352段. 

6 4 1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五卷，第 1 5 9页^ 号文件， 

第 4 6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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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提一提科孚海峡案'以及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11际法院判决书上多数法官意 

见和基里洛夫法官的反对意见之间的冲突.法院在其判决中指出，虽然不能证明 

阿尔巴尼亚在该海峡的水域内布雷，可是，它显然不会不知道有水雷存在.因此， 

阿尔巴尼亚至少有义务将水雷的存在通知外国船舶；它可以而且应该立即这样做， 

即使这些水雷是在英国军舰迂难前不久才布置的.因此，阿尔巴尼亚对此一严重 

的不行为应负国际责任，
6 4 2

 另一方面，基里洛夫法官在*反对意见中否认阿尔 

巴尼亚违背了应将危险通知英国船舶的义务.他认为，即使阿尔巴尼亚在》件发 

生之日以前已经知道布雷区的存在，阿尔巴尼亚海岸防卫队也无法在这一天警告英 

国船舶，因为它既无时间，也无技术这样做. "，所以，法院多数意见昶反对意 

见的差别仅在于事实问题，即阿尔巴尼亚当局是否实际上可能及时警告英国船舶有 

此危险，可是，它们都同葸，如果阿尔巴尼亚事实上的确"实际上"不可能警告 

英国船舶，则不能指控阿尔巴尼亚违背义务，犯了国际不当行为. 

(32)伃细分析学术著作 6 4 4的作者所表示的蒽见后可得知，他们除了在用语 

矛口概念定义上有不同蒽见外，大家几乎一致认为：如果国家实际上不可能采取它在 

特定情况下采取的不符合其国际义务的行为以外的行为，则该国行为的不当性即予 

排 除 。 6 4 5 有些作者明确主张，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情况排除不符合该项义务 

行为的不当性；" 6别的作者一其实意见是一样——则強调行为必需是"自愿的"， 

^ 
6 4 2《国际法院一九四九年判例汇编》，第2 3 页 . 

6 4 5 同上，第 7 2页， 

6 4 4 特 别 参 看 秘 书 处 在 3 号 文 件 第 4 8 7 至 5 6 0 段 内 对 这 个 问 题 的 讨 论 ， 

6 4 5有些作者则说"责任即予排除".关于此点，参看草案本章导言性评注内的 

评论。 

6 4 6例如，Cheng，前引，第 2 2 3页说："不法行为必须出自不法行为人的自由意 

志。如果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他的意志，而且非他力量所能控制，简言之， 

即起因于不可抗力，则无不法行为问题因为一项如被违背即构成不法行为 

的义务，如果不可能履行，即仃止存在"*,另见 T ë i i e k i d e s ,前引，第 7 8 5页， -341 -



"自由采取的"等等，才有不当性^因此而生的责任. 6 4 7 许多作者提到"不可 

抗力"可作为排除不当性的一种情况；而且不论他们认为这个名词应具有什么意义 

和范围，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把"不可抗力"列入作为使国家绝对不可能履行义务的 

一种情况. " 8 此外，有些作者虽然不明确提到"不可抗力"不可^履行" 

6*7 '僻如,0. Sperdati»"Sulla Colpa in dlxltte intaznaaional«yCoBunloaslonl e 

stadi(«iXan Oulffw) ,volIII(1950),P.103 说不可抗力排除不当性.他 

还补充说："不可抗力在一个抽象实体的责任方面⋯一所产生的影响，与对机 

关个体使用暴力在法律文书效力方面的影响相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 

在心理上不可能决定（身体上的胁迫（Vis absolute ) )或自由决定（精神 

上的威胁（Vis Compulsiva ；按义务行事，所以个别机关所作的行为不能视为该 

实体的行为，无论如何，由于情况特殊，该实体的行为不引起后果".同样 

J i m e n e z de Aréchaga前引，第544页说"如果损害非出于国家代理人的 

i f志而是出于不可抗力.则T发生责任问题". M . S i b e r t ^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Dalloz,195l)> vol. II, p.311 中 

认为，如果要把损害行为归赍于行为人，则"该行为必须出于他的自由决定" 

同才羊；，G*Sehnaraenib©rge»在."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tw", Ejecueil d e s cours--""-t 1 9 5 5̶1, L e y d e n , S i g t h o f f , 

中说，"不法行为"必须是"自愿的，，才产生责任， 

5 8 9页,相工，Br o w n l i e , p r i n c i p l e s of 

L a w , (前引），第 4 2 3页. 

1956， vol,. 87， P 3 5 1 

另见Quad r i ,前引，第 

p u b l i c Intttznatlonal 

648 例如，见 Basdevant, loc. cit., vol. 58, p. 555; J. Personnaz, La rgparatioa 

du prejudi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Sircy, 1938 ) , pp.62-63 

Delbez, op. cit., p.368; R. Luzzatto, "Responsabilità e colpa in diritto 

internazionale",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I96Q, p. 93； D. Ruziè,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Dalloz, 1978 ) , p. 56; Giuliano, op. cit., 

V o 1
' 工 ，

p
'
 6 0 1 /

极多的作者曾提到"不可抗力"可作为解释国家不符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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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但他们也认为如果不可能指控国家的行为具有恶意或过失，则也不可能认 

定国家须拒负责任；因此他们必然间接地承认，国家在绝对不可能履行义务的情况 

下采取的行为，其不当性应予排除.国家行为如出于不论其意志如何亦绝对无法 

采取其他行为的情况，则不能说国家疏忽，"， 

( 3 3 )学理对于确定"偶然事故"的定义，从而把它同"不可抗力"加以区别 

方面，并没有什么帮助，学理上的问题 6 5°主要见于下列两派学者的辩论：一派 

学者认为：国家对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所负的国际责任是一种"客观的"责任 

另一派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国家的国际不当行为引起责任的一项先决条件是， 

国家机关的行为出于故意，或至少有疏忽. 6 5 2 有些学者，特别是赞同第二说的 

651 

" 8 (续）外 I I人待迂的义务的行为为正当的一种情况;见 S T /工 3号文件，第 

5 3 8 段 以 下 ， J Go e b e l 在 "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o f State f o r i n j u r i e s sustained "by aliens on account 

of m o b violence, i n s u r r e c t i o n s and Civil War", Ameri can 

J o u r n a l o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w, vol 8, no. 4 ( October 1 9 1 4 ) 

P. 813中所采取的立场值得注意，他认为："不可抗力概念是国内法上的理 

论，它被转用到国际法学上，以便使国家可以避免原应担负的贵任。" 

6 4 9另一方面，有些作者（例如 3 Q u a d r i *B P S p e r d u t i )认为没有理由采 

取相反的主张，那就是，规定S家行为必须出于自愿，必然就蒽味着国家并无 

疏忽，某些作者，例如;P e r s隱a z、 Delbez *oRuzie等，他们支持"不 

可抗力"是排除不当性情况的主张，但同时也主张，没有"过失"或"疏忽"， 

并不就足以排除不当性， 

6 5 0 详 细 情 形 见 号 文 件 第 4 8 8 段 以 下 . 另 见 R Luzzatto^E 

" R e s p o n s a b i l i t é e Colpa in diritto i n t e r n a z i o n a l e " , 

Ri vis ta ai ai r 1 1 f u i n t e r n a z i o n a l e , o p. cit , pp. 5 3 et 

.££5所透彻分析的各项立场. 

(注 6 5 ' 6 5 2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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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着重确定"疏忽"的定义相决定不符合国际义务但仍"可原谅"的行为 

同必须视为真正"违背"该项义务的行为之间的分野。可是，主张第二说的人显然 

认为，"偶然事故"亳无疑问，是排除国家机关的疏忽罪责，因而亦排除其行为或 

不行为的国际不当性的一种情况.此外，不应该认为主张国际责任与行为机关是 

否有"过失"无关的学者，甚至于否认排除国家在"偶然事故"情况下所釆取行为 

的责任这一合乎遝辑的原则，相反的，这些学者中有些人最近从事了彻底的研究， 

他们公开支持这种排除责任的主张
6
" . 

主要例子见 S T y X E G Z 1 3号文件，第 3 0 8—30 9页， 

同上，第307—308页， 

L u z z a t t o I前引，第 9 3页）认为国家对于不可能被认为"不当"的行为 

——因为不涉及欺诈或疏忽——亦应担负补偿责任。但是他又指出，如果国 

家行为是出于"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则此项责任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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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 还应该指出的是，加西亚‧阿马多尔为国际法委员会编写的编纂草案和格 

雷弗拉斯和施泰尼格编写的编纂草案也都明确提到"不可抗力"是国际法上可以排 

除国家行为的不当性及该项行为所生国际责任的一种情况。虽然这些草案中所使用 

的"不可抗力"一词，其含义似乎比使到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的情况更为广泛， 

可是显然的，它必须包括实际上不可能的情况在内。 6"此外，虽然其他的编纂草 

案并未明确提到"不可抗力"是排除不当性的一种情况，可是这并不一定就表^不 

可抗力"不能作为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因为这些草案也没有提 

到排除不当性的其他情况。 6 5 5 

( 3 5 ) 虽然这些编纂草案没有特别提到"偶然事故"是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的一 

种情况，但事实上有些草案仍一般地规定，国家是否应负国际责任 6"须视导致责 

任的行为，或至少不行为 6 5 7 ，是否出于欺诈或疏忽而定。其他的草案对它们所涉及 

6 5 4 一九六一年加西亚‧阿马多尔提交委员会的订正初步草案第十七条第1款全 

文如下："行为或不行为如起因于使国家不可能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且非国家本身的 

机关或官员的行为所引起的不可抗力，则不应归咎于国家"。（《一九六一年⋯⋯-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4 8 页 ， 4 / 1 3 4 和 A d d . 1号文件）。格雷弗拉 

思和施泰尼格的草案第十条第6款如下：Bntschadigungspflicht entfal.lt bel 

hoherer Gevalt sowie im F&lle elnes Staatsnotstandes 

(赔偿义务对不可抗力或国家必要情况不适用)(Wissenschaftliche Z e i t s e h r i f t des 

Hygnboldt-Universitat zu B e r l i n , Gesellschafts- und Sprachvissenschaftliche 

'Roihe, 197.5, vol. XXII, No. 6; P. k63) 

" 5 参 看 秘 书 处 在 号 文 件 内 （ 第 5 6 1 段 以 下 ） 关 于 这 个 主 题 的 评 论 。 

6 5 6 号文件，第561段以下。 

657参看史特鲁普编写的草案第一条第二款（《一九六九年⋯'一年鉴》，—第二卷， 

英文本第 1 5 1页，A / C A 4 / 2 1 7 和 A d d . 1号文件），和罗思编写的草案第三条 

(同上）。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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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有限的领域——即损害外国人人身或财产的行为——也规定了同样的条件 6 5： 

此外，其他草案对不符合预防义务的行为也作类似规定 6 5 9 。因此，这些草案是间 

地把"偶然事故"列为不引起国际责任的一种情况。 

(36)委员会认为，经过调査国家惯例、国际司法判例和学说后，可以作出一项 

结论，那：，在国际法上也有下列这项一致公认的根深蒂固的原则：如果国家由 

于"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情况以致"实际上不可能"采取其他行为或知道它 

的行为不符合国际义务，则该国不符合国际义务要求的行为并不构成该国的囯际不 

6 5 8参看日本国际法学会草案第一条（同上，第141页）和国际法研究所一九二七 

年通过的决议第一条（《一九五六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27—— 

2 2 8页， A / c u . 4 ^ 9 6 ^文件）。 

6 5 9参看哈佛法学院一九二九年编写的草案第十、十一、十二和十四条（同上，第 

229页），一九六一年编写的草案第三条第1款(a)和(b)和第五条至第十三条 

(《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4 3页以下， 4 / ^ 1 7 

和 A d d . 1号文件），和一九六一年加西亚‧阿马多尔起草的订正初步草案第 

七条。值得注意的是，订正初步草案第七条是关于决定国家对个人行为损及外 

国人的国际责任的，它明确规定，作出此类决定时须予考虑的情况"应特别包 

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预见该项损害行为⋯⋯-"* (《一九六一年⋯⋯-年鉴》， 

第二卷，英文本第4 6 页 ， 4 X 1 3 4 和 A d d . 1号文件）。这意味着，因 

为按照定义，"偶然"事故是指无法预料的事件，所以， "偶然事故"必然排 

除在引起责任的情况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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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为。如果再提出一两点评论，或许有助于澄清在什么条件下这项结论方为正确。 

第一，"不可抗力"必须实际上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外界事件的发生必须是客 

观上"无法预料的";换言之，国家必须确实无可能逃避这种力量或事件的影响。 

第二，承担义务的国家本身必须没有故意地或由于疏忽而导致发生使它无法履行义 

务或知道其行为，合义务的"实际上不可能"情况。例如，如果一国故意毁坏应 

"i交付给别国的财产，或使它被毁坏，或â忽而不能防止它被毁坏，则该国不得援 

引该项财产已毁坏作为不将之交付给该别国的理由。同样，如果引擎损坏是出于国 

家本身的行为或疏忽，则该国不得援引引擎损坏作为其飞机进入别国领空的理由。 

固然，国家在采取不符合其所负国际义务的行为时，不可能采取别的行为或知道其 

行为违背了义务，但此一情况是它自己本身的行为所造成的，因此它不能使用这种 

情况来解释其行为正当或主张给予原谅。 6 6 0 

( 3 7 ) 如果满足了上述各项条件，因"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而造成的"实 

际上不可能"无疑会产生下述后果：排除国家在这些情况下所作行为的不当性，即 

使该行为不符合该国原应履行的义务亦然。因"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而无法 

履行的义务，是一项继续存在的义务，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永远或暂时无法履行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不发生违背此项义务的问题。因为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不存在，所以 

没有国际不当行为。 

( 3 8 ) 关于上段内的评论，委员会要指出，如果国家的行为是持续性的，那么就 

会发生以下的问题：如果行为开始时存在的"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情况在行 

6 6
°瑞士政府对一九三〇年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提交各国的要求提供资料问题单第 

五点的答复（见上文第(8)段)就提到这个条件，它明确指出"偶然事故"和"不 

可抗力"是排除国际责任的情况，但附有一项但书，即"如果国家在偶然事故 

或不可抗力情况发生之前先犯过失，而此项过失使第三国¥k的人身或财产遭 -

受损害，则Sâl^;—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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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续期间内停止了，则后果如何。，委员会认为，不论国家的行为是由行动或不行 

动构成，如果行为不变，一旦"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情况停止存在，该行为 

当然成为国际不当行为。关于"不行为"义务，例如不得在海上排出石油，任 

何因"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而发生，因而不是不当的排出行为，如在"不可 

抗力"或"偶然事故"情况停止后，仍继续进行，即构成不当行为。关于"行为" 

义务，例如供应煤或某些其他的土产品，无法供应如果是因为灾难或其他自然原因， 

可以原谅，但如条件许可恢复开采和供应产品后而仍无法供应，即为不当行为。 

换言之，国家行为不当性的排除，以持续行为中在"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情 

况存续期间发生的那一部分行为为限。 

(39)委员会有些成员虽然原则上同意排除国家在本条条款规定情况下所作行为 

的不当性，但是他们仍然怀疑，如果在"不可抗力"或"偶然*故"情况下所作的 

行为引起实际根害，由本身受损害或其国民受损害的国家单独承受全部损失，是否 

合理。他们认为，损害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估计的因素造成的，但如仅由受害 

人承受损失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同行为引起损害的人一样，都是无辜的。这些成 

员认为，至少应该考虑某种共同分担损失办法。委员会赞同这一意见，并且指出现 

在所拟订的条文只是排除国家不符合国际义务、在"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情 

况下所作行为的不当性，同时排除国家对不当行为的责任，但并不排除对这些行为 

6 6' —九一五年，德国两艘齐伯林飞船飞入中立国荷兰的领空;在某一特定时刻， 

曾向它们发出位置讯号，并命令它们降落，但它们继续依原有航向飞行。荷兰 

政府指称，即使这两艘飞船可能是因为偶然错误而飞越荷兰领土，但从它们知 

道其位置开始，它们的行为就不再有任何理由。德国政府承认荷兰的抗议是有 

理由的，故表示抱歉。见G. H. Hackworth, D i g e s t of I n t e r n a -

t i o n a l Law (op, ci t ) . vol. pp. 551̶552. 

6 6 2 在 比 利 时 商 业 公 司 案 中 ， 比 利 时 政 府 律 师 主 张 : " 关 于 替 代 物 品 ^ 如 某 

某一款额金钱一-有关的义务，绝无任何不可抗力，而只有或长或短的无力偿 



适用其他规则的可能性，使国家承担与作为不当行为无关的全部或局部赔偿义务。 

委员会认为可以在关于国家不当行为责任的报告第二部分或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 

行为所引起的责任的报告范围内，深入研究此类义务。 

( 4 0 )关于本条的条文，委员会希望指出，第 1款使用"不可抗力的"这个形容 

词来形容"力量"二字，是要强调一点，即在有关情况中，必须有某种强制力，是 

国家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来避免或反抗的。在"事件"二字之前使用"无法预料的" 

和"外界"这两个形容词是要表明，国家对所发生的事件必须完全处于局外，
6 6 5 

而且，事件的发生必须不能够预料或不容易预料。"无力控制"一词与事件的关系 

与刚才所说.的在"力量"二字之前加"不可抗拒的"形容词的关系一样。事件必须 

是其发生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绝对不是国家所能纠正或避免的。在"不可能"三字前 

使用"实际上"这个副词是为了表明，为本条的目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或"无 

法预料的外界事件"使国家极难于按照其义务行事或知道其行为违背义务是不够的。 

换言之，委员会是要强调，国家在这方面必须完全没有其他选择。最后，"以致该 

国实际上不可能⋯⋯-"等字样是为了突出一点，即"不可抗拒的力量"或"无法预 

料的外界事件"同国家"实际上不可能"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 

( 4 1 )第2款规定，"如果实际上不可能情况的发生是由所述国家帮助造成， 

则不适用第1款"。这一款的目的是规定适用第1款规定所必需的其他条件。如果 

付债务状态，但并不影响偿付的法律义务"。（常设国际法院，0辑（Seri — 

e s C),第87号，第270页）。可是，极可能有一种不可抗力情况，它在某 

一时刻使人无法偿付，但其本身性质是暂时性的。它一旦停止，义务即自动再 

次生效，如果负有义务的国家仍继续违背义务，其行为即为不当。 

6 6 ?另一方面，使用"外界"二字并不是为了表示，有关事件必须发生在国家境外。 

委员会决定保持"外界"二字，但有些成员认为这二字是多余的；委员会这样 

决定是为了消除对它所说明的一点再有任何疑问。 



国家以任何方式故意地或因疏忽而帮助造成"不可抗力"或"偶然事件"所产生的 

实际上不可能情况，则该国行为的不当性不能排除，即使有该国真正无法控制的其 

他因素存在亦然。 

(42)最后，委员会审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考虑到对这个论题的评论，但 

否应该在本条内增加第三款，规定排除国家在第1款和第2款所述情况下所作行为 

的不当性，并不影响行为国可能基于对不当行为担负责任以外的理由而承担某些义 

务，例如赔偿该行为所引起的损害的义务。可是，委员会发觉，这种规定亦需适用 

于本章所述的其他排除不当性情况。因此，它决定在下届会议完成审议排除国家行 

为的国际不当性的各种情况后，开始研究是否需要在本章内插入这样一种但书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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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危难 

1. 一国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行为构成该国行为的行为人在遭迂极 

端危难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其生命或受其监护之人的生命，除此行为外别无他法，则 

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2. 如果极端危难情况的发生是由所述国家邦助造成，或所述行为可能造成同 

样或更大的灾难，则不适用第1款。 

评注 

(1) 本条处理国际法上可能排除不当性的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行为构成国家不 

当行为的行为人处于"危难"的情况。"危难"是指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国家 

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于特定时刻内所作的行为不符合有关义务的要求，但为i挽救自 

己或受其监护之人，除此行为外别无他法。 

(2) 在草案第三十一条所述的"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情况，代表国家行 

事的机关或个人，除了不符合义务的行为外，"实际上不可能"采取其他行为。因 

此，如同已经指出的，在"不可抗力"情况下采取的行为不是自愿的。行为人没 

有选择：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他采取不符合他本国所负国际义务要求的行为。 

同样，在"偶然事故"情况下采取的行为，即使不是非自愿的，至少也是"非故意 

地"不遵守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在"危难"情况，理论上是有选择余地的，因 

此，所采取的行为并非完全非自愿。可是，在采取决定上说，这种选择并非"真 

正的选择"或"自由的选择"，因为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知道，如果他采取符合国际 

义务要求的行为，他和受其监护的人几乎一定丧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按照、 

国际义务行事的"可能性"只是表面的。实际上，由于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危 

难"情况就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所以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因此，研究 

这种情况的学者往往把它解释为一种"相对不可能"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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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这种情况同"实际上"或"绝对不可能"的情况拉得更紧，同时他们通常都 

把这种情况同"不可抗力"情况一起讨论。 6 6 4 

(3) 此外，委员会必须指à，在本条所'述的"危难"情况下，理论上说，行事 

的国家代理人可作的选择，不是遵守国家的国际承诺，或维护该国的更高利益。极 

为紧迫的危险是指危及在有关事件中行为构成国家行为的国家机关代理人的人身的 

危险，而非危及国家生存或其根本利益之一的危险。因此，所涉有关情况，是国 

家机关代理人人身的"必要"情况，而非国家的任何实际"必要"情况。所以， 

本条加以规定的"危难"情况的这一另外特点,我们 «区别"危难"情况和下一条 

加以规定的"必要"情况，即紧迫严重危及国家及其根本利益的情况。 

(4) 在国际惯例上，主要是在涉及侵犯别国边界、特别是领空和领海的案件中， 

"危难"常被援引作为可以排除国家原为不当的行为的不当性情况，并且获得如此 

承认；例如，一艘遭迂危难的国有船舶船长，为了躲避风暴，未经许可即驶入外国 

港口避难；或一架国有飞机的飞行员的为了躲避否则必然发生的灾难，未经许可即 

降落在外国领土等等。事实上，也有一些案件牵涉到为挽救迂险人员的生命而侵 

犯陆地领土边界的情况。 6 6 5 

例如关于一国的飞机在"危难"情况下未经许可，飞入外国领空，就有人认为: 

"此种飞入在以下意义上可以说是，故意'的：飞行员知道他未经明确许可而 

飞入外国领空；可是，其他的可能选择，例如迫降着陆或迫降水面，都会使飞 

机蒙受不合理的重大危险，因此此种飞入必须视为是飞行员无法控制的情况所 

迫成的行为（不可、抗力）。 (0丄Lissitzyn, lfThe treatment of aerial 
intruders in recent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V?， 1953‧ P. 588)-

例如一八六二年意大利士兵侵犯奥地利边界的案件。见S.I,0*I.—C.N.R.,La 

P r a s s i i t a l i a n a . . . (前引），VOL. H , 第 8 6 9 页 ， 和 号 文 件 ， 

第1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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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侵犯外国领空的案件很多 6 6。 6 在这些案件中，常常援引应负责遵守S家 

所负国际义务的机关代理人的生命遭遇严重危险作为觯释该机关不符合义务的行为 

为正当的理由。这些案件中有一件特别重要，那就是一九四六车美利坚合众国的 

军用飞机飞入南^拉夫领空案。一九四六车八月九日湘十九曰，两架美歴军用飞 

机未经许可即飞入南斯拉夫领空，受到南浙拉夫防空都队的攻击。第一架飞机迫 

降着陆，第二架坠毁。美国政府声称，这两架飞机飞入南斯拉夫领空完全是为了 

躲避极大的危险；它对美机受到攻击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抗议。南斯拉夫政府的 

答复是谴责有系统地侵犯南斯拉夫领空，它指称，侵犯领空事件频频发生，足见是 

故意的。但是，一九四六车八月三+日南斯拉夫代办在一项照会中通知美国国务 

院，铁托元帅已下令禁止射击未经许可即飞越南斯拉夫领土的飞机，并推定，"美 

利坚合众国政府方面将会釆取必要步骤，以制止这些飞行，但紧急情况或天气恶劣 

除外，对这些例外情况的处理可由美国昶南浙拉夫当局以协定加以规定"。 6 6 7 — 

九四六车九月三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在答复中重申："除非在紧急情况下被迫这样做 r 

美国飞机从来没有在未获得南斯拉夫当局事前许可的情况下故意飞越南渐技夫。我. 

假定南浙拉夫政府承认，一架飞机及其乘员如遇到危难，该飞机可改变航向，以求 

安全,*即使此一行动可能造成未经事前许可即飞越南浙拉夫领土的情况亦然"。 6 6 8 

除ST/LEG/13号文件第141， 1 4 2和 2 5 2段所述案件外，## L i s s i t z y n , 

前引，第 5 5 9页以下所引述的案件。另见Hac k w o r t h ,前引，第二卷，第 

305页所引述的案件。 

见上文第三十一条评注第（1 3 )段。 

《国务院公报》（前引），第504页，和ST/LEG/13号文件，第144段。一 

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美国政府就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空难事件案(Aerial 

Incident of 2? July 1955)向国际法院提出的备忘录中也采用同样的论点（国 

际法院《诉状、辩诉词和文件》(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空难事件案.以色 

列控诉保加利亚；美利坚合众国控诉保加利亚；联合王国控诉保加利亚），第 

22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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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国政府事实上都同意，侵犯领空的行为如果出于挽救飞机及其乘员所必要 

则是有理由的。 

(6) 一些侵犯领海的案件也确认这些原则。例如，一九七五车十二月十日至 

十一日的夜晚，英国海军船舰进入冰岛领海。联合王国政府说这些船舰这样做是 

为了"躲避恶劣天气 ‧ . '按照习惯国际法，它们是有权这样做的"。 6 6 9 一方 

面，冰岛则认为，英国海军船舰进入其领水，完全是为了要挑起事件。但这里值 

得注意的是，冰岛并未对下列法律观点提出异议，那就是，如果英国船舰遭遇"危 

难"情况，它们就有权获得许可进入冰岛领海 6 7°。 

(7) 编纂海洋法的各项公约也规定"危难"可作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委 

员会在它关于第三十一条的评注内已经引述一九五八车关于领海及毗连区的日内瓦 

公约第十四条第3款；该款规定，按照无害通过外国领海的权利，应容许"停船& 

下锚"，但以因不可抗力或危难确有必要者为限。 6 7'关于海洋法的一九七九车非 

正式综合协商案文/订正1第十八条笫2款亦载有类似的规定；它规定，为救助遇 

到危难的人员、船舶或飞机，应容许"停船"。 6 7 2其他的公约或公约草案也规定 

联 合 国 ， 1 8 6 6 号 文 件 第 7 页 ， 号 文 件 ， 第 1 3 9 段 。 

值得注意的是，"危难"虽然不是排除国家行为的国际不当性的一项情况，可 

是它常常被例外地视为外国私有船舶可以进入别国港口勒"停泊"^"下锚" 

权的理由。可是，在这些情况，所排除的不当性，是国内法上的不当乱见 

3号文件笫328至第331段所引述的案件（包括著名的企业号案), 

关于私有船舶，还可参看一九五八车八月二十八日联合王国政府就一九五五车 

七月二十七日空难事件案向11际法院提出的备忘录中所釆取的立场（国际法院 

'《诉状、辩诉词湘文件》，前引，第358至359页）。 

见上文第三十一条评注第（1 6 )段。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八期会议记录》，A/COFg 10y 

Rev 1号文作，笫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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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可作为解释不符合正常要求的行为为正当的情况。例如，关于防止海洋 

污染的国际公约就有类似的规定。一九五四车五月十二曰《关于防止石油污染海 

洋的国际公约》笫四条第1款(a)就规定，禁止石油排放入海洋的规定不适用，如果 

此种排放是"为了确保船舶安全、防止船舶或货物受损害或挽救海上的人命"。 6 7 3 

同祥，一九七二车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防止倾倒废物勿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第五条规定，禁止倾倒这些废物为其他物质的规定不适用，"如果在因气候恶劣引 

起的不可抗力情况或在任何构成危及人命或真正威胁到船舶、飞机、平台或其他人 

造海上结构的情况下，必须确保人命安全或船舶、飞机、平台或其他人造海上结构 

的安全，而倾倒似乎是避免此一威胁的唯一方法‧ ‧ ‧ "。 6 7 4 许多其他的多边公 

约也载有此类条款；这些条款只不过反映公认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8)因此，委员会认为，各国在具体争端勒締结国际协定时所持的立场显示出 

有一套国家惯例存在。按照此项惯例，如果国家机关的行为不符合未经别a许可 

不得越过该别国的海、空边界或陆上领土边界的义务，,(或不符合海洋法的其他特定 

义务，而该机关是为了挽救自己生命或受其监护之人的生命而不得不釆取该行为， 

则该行为不构成国际不当行为。因此，委员会认为有下列三个问题：（a)是否应 

结论认定，有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则，该规则对不符合任何国际义务的行为都适用， 

而不论义务的内容如何；或者仅有一种适用范围有限的规则，该规则只适用于它在 

实践上被明确接受的领域？ （b)是否只有所述机关或其他人员的生命遭到危险的情 

况，才能排除不符合特定义务的行为的不当性；或者这些人员的其他根本利益遭到 

危险的情况，也可以排除不当性？ （c)釆取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所保障的利益是 

否应该同该义务所保护的利益——也就是要牺牲的利益——成比例？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 2 7卷，第 8页，^ 号文件第91段, 

联合国，《法规汇编》（ST/JLiSG/SER. B/16 ， 笫 4 6 6 页 ， ^ S T / L E G / 

1 3号文作，第 9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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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上述第一项问题的答复，在学说上众说纷云。
6 7 5

事实上，只有在有关 

义务是未经别国许可不得进入该别国领海或领空的特定情况下，才援引"危难"作 

为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某些公约已将本原则的适用范围 

扩大到某些多少不同的领域，而从实际原则的理由而言，这项原则也可类推适用于 

其他类似的情& 如果政府机关人员被决心歼灭他的叛乱份子或暴动份子追逐， 

为了躲避而未经允许即进入某一外国大使馆，他们行为构成国际不当行为吗？还可 

以考虑其他的情况，但是这些情况的范围显然必定受所设想情况的性质的限制，也 

就是说，国家机关人员在严重危险情况下所作的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是为了挽 

救其生命或受其监护:的生命。此外，机关人员在危难情况下为了挽救自己生 

命或受其监护之人的生命，不会面临违背其本国的许多国际义务，特别是其中较重 

要的义务。 

(10)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在惯例上，通常都说"危难"情况，这最 

多可能包括严重的危险情况，而非必然损及有关人员生存的情况。保护生命以外 

的利益，特别是人身不受损害方面的利益，固然足以严重限制个人决定自由并且促 

使他釆取一种虽不符合其本国所负国际义务但仍属有理由的行为，可是为了国际关 

系的稳定起见，还必须考虑到一点，那就是，不宜使国家行为的不当性得以排除的 

案例过度增加。 

(11) 关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委员会似乎肯定认为，除非不符合国 

际义务的行为或不行为所保护的利益同义务予期保护的利益，彼此间在价值上大致 

相等，该行为或不行为的不当性不得排除；此外，被牺牲的利益必须事实上没有保 

护遭到"危难"的机关人员的生命的利益那么重要。想把为挽救一个人或一小群 

例如Quadri (前引，第226页）是概括地拟订这项规则，而？. Lamberti 

Zanaxdi则设想这项规则仅适用于特定义务， 

"Nécessita [Diritto intemazionale ] " , Enciclapedla del diritto (Milan 
Giuffîrê), vol. 27, 1977, pp. 90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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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而危及人数多得多的人的生命或可能损害其他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更高利 

益的行为觯释为有理由是不能接受的， 6 7 6例如载有爆炸物的军用飞机如紧急着陆可能 

会引起灾难，或者，发生严重损坏的核潜艇如进入避难港口可能会在该港口发生核 

澡炸。委员会认为必须注意这项因素对适用本原则的影响。 

(12)根据以上所述，委员会蕈拟笫三十二条时在第1款中明确规定"一国不 

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行为构成该国行为的行为人在遭遇极端 6 7 7危难的情 

况下为了挽救其生命或受其监护之人的生命，除此行为外别无他法，则该行为的不 

当性应予排除"。本款开首一段文字明确规定本款所述的情况是一种"极端危难" 

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行为构成该国〔不符合国际义务〕行为的行为人" 6 7 8 

"为了挽救其生命或受其监护之人的生命，除此行为外别无他法"。 

(13 )委员会明确指出的是按照本条第1款排除不当性必须具备第2款所述的 

条件，即 ( a ) "所述国家"没有"邦助造成" "极端危难情况的发生"， J b ) "所 

述行为"尔"可能造成同样或更大的灾难"。如果没有满足这两项条件中任何一 

项;条件，即不可能按照第1款的规定排除不当& 所述国家必须没有邦助造成极 

端危难情况的发生这一条件，与第三十一条第2款对"不可抗力"或"偶然事故" 

情况所规定的条件类似；它反映同样的考虑。另一方面，所述行为必须不"可能 

造成同祥或更大的灾难"的这一条件，是"危难"作为国际法上排除不当性情况的 

一项特有条件，这一条件我们将来讨论"必要"情况时还会碰到。 

(14)最后，委员会要指出，关于第三十一条的评注第（42)段内所述的考虑， 

亦适用.于第三十二条关于"危难"作为国际法上排除不当性情况的规定。 

6 7 6委员会一名成员曾正确地促请注意下述事实：遭到"危难"的国家机关所作行 

为可能损害到的利益不一定是挽救人命。还可能要顾到其他重要利益。 

6 7 7委员会使用这个事实上几乎属于多余的形容词，是为了想加强情况以极端危险 

的情况为限的这一构想。 

6 7 8因此，"行为人"一词应理解为是指按照蕈案第二章所定准则，其行为可以归 

因于国家的机关或个人——后者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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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 

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A 导 言 

76. 委员会在较早的一次报告 6 7 9内记述了它在何种情况下开始对国际组织为 

当事方的条约从亊研究，以及它^定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会通过了一系列^议 

(一九七四年亍二月亍四日第3315(XXIX)号?夭议，第一节，第4(d)段；一九七 

五年亍二月卞五日第 3 4 9 5(XXX)号^议，第 4 M )段；一九七六年卞二月卞五日第 

31/97号^议，第4(c)C=)段；一九七七年卞二月卞九日第32/151号?夭议，第4 

( C)C=)段），建议委员会继续就这个专题进行研究。大会在一九七八年卞二月卞九 

日第 3 3 / 1 3 9号^议第一节第 4段中建议委员会： 

"(0)继续拟订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 

约的条款草案，以便尽快完成这个条款草茱的初读。" 

77. 委员会在第二卞六届、 6 8°第二卞七届、 6 8 '第二卞九届、 6 8 2和第三卞 

6 7 9《大会正式记录，第二亍九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9 6 1 0/Rev. 1)，英 

文本第129页起，第四章（《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2 9 0页起， A / 9 6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四章）。 

6 8°同上，第132页起，第四章，B节（同上，第294页起，笫四章，B节）。 

6 8 '同上，《第三亍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1 0 0 1 0/Rev. 1)，英文本第 

118页起，第五章（《一九七五年‧‧‧年鉴》，第二卷，第169页起，A/ 

1 0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五章）。 

6 8 2同上，《第三亍二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3 2 / 1 0 ) ,英文本第 2 2 6页起， 

第四章（《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 5 页 起 ， A / 

3 2 / 1 0号文件，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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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 6 8 5上通过了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6 8 4第一条至第三亍八条相应的条款。 

在第三卞届会议上，委员会迅速地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A/CIT. 4/312) 6 8 : 

所提出的笫三亍九条至第四亍一条，并把这些条文交给起草委员会，但它没有时间 

对这些条文作进一步的审议。 

78. 委员会于第三卞一届会议在第一五四六至一五五三和第一五五七至一五五 

九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第八次报告（A/CU. 4/3 19)所提出的第四卞二至第 

六卞条条文，并把这些条文交给起草委员会。委员会根据起草娄员会的报告，在 

第一五七六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三卞九至第六卞条。 

79. 下文载有以前已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 

条约的条款草案全部条文，以及委员会第三卞一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三卞九至第六卞 

条条文及其评注，以便利大会工作。 6 8 6 

80. 委员会第三卞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的条文，是第四部分（条约的修正和修 

i)的条文（笫三卞九至第四卞一条）以及第五部分（条约的失效、终止和停止施 

同上，《第三卞三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3/I0),第325页以下，第 

五章（《一九七八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3页起，A/33/ 

10号文件，第五章）。 

公约的茱文，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舍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 70. V. 5),第289页。下文将该公约简称为《维也纳公约》。 

将载于《一九七八年‧ ‧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见下文B节，第1分节载有委员会迄今所通过的所有条款的条文。第2分 

节载有第三卞一届会议所通过的条款的条文及其评注。关于对第三卞届会议 

所通过的条文的评注，见上文脚注683;关于对第二卞九届会议所通过的条文 

的评注，见上文脚注682;关于对第二卞六届和第二亍七届会议所通过的条文 

的评注，分别见上文脚注679和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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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î)的大部分条文（第四亍二至第六亍条）。委员会还需审议和通过的，只有第五 

部分的少数条文（第六卞一至第七t二条）和第六和笫七部分的八条条文。 

81. 同它以前所审议的条文一样，委员会能够把《维也纳公约》的许多条文， 

只作一点措词上的改动，即可移入草茱；有些条文甚至不需改动即可采用。这些 

条文只是发挥《维也纳公约》所根据的协商一致原则，和强调有能力承担国际承诺 

的任何实体，不论其为国家或为囪际组织，表示接受拘束意愿的重要性。有一、 

二条条文，委员会需要解^一些相当棘手的措词问题，但是除非为了使条文明确确 

有必要，否则委员会避免更动《维也纳公约》的措词。 

82. 但是，有几条条文，特别是第四卞五和第四卞六条，牵涉到重要的实质问 

题，也就是国际组织在国际上能力比国家较受限制的问题，以及应如何加以规定的 

问题。委员会有些成员认为，这种有限制的能力，应在比关于国家能力的条款更 

为有力的条款中反映出来；特别是，不应容许一个组织以行为表示默认某一被认定 

无效的条约仍为有效（笫四卞五条）；同时，一个组织关于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的一切规则，都应视为具有根本重要性（第四卞六条）。委员会曾研究若干办法， 

使维也纳所订定的解决办法也可调整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同意这一特殊情况，但未为 

委员会成员一致接受。 

83. 在下文可以看出，有若干条文草案（例如第五卞二条），在措词上实际与 

维也纳议定的关于国家与SI家间条约的规定一样，不过在评注方面却要作相当长的 

说明，以促使读者注意关于国家间条约的条文所根据的理由及其范围，并说明在什 

么实际情况下可以把这些条款适用于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或ni家和囪际组织间的 

条约。 

84. 委员会认为，因为就这个专题编写的一套条款草案，既长又复杂，应该让 

各方有充分时间提出意见和评论，然后由委员会参照这些意见和评论，于适当时候 

对审议中的条款草茱进行二读。因此委员会达成以下的结论：本草案的条文，在 

整个草茱一读通过以前，应提交各方发表意见和评论。这种程序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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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别的草茱，例如关于条约法的条款草茱，也曾采用这种程序
6 8 7

——可以使 

委员会不致拖延过久就能开始'进行二读。作为这个总结论的一部分，委员会第三 

卞一届会议W定按照委员会规程第亍六条和第二亍一条的规定，通过秘书长将迄今 

为止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瞬且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递交 

各国政府，请它们发表评论和意见。此外，因为大会在一九六九年卞一月卞二曰 

第 2 5 0 1 ( X X I V ) 号^议第 5段中建议委员会"依其惯例斟酌情形，苘同各主要国 

际组织"研究此一专题，所以委员会也^定把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关于这个专题的 

条款草案递交这些组织，请它们发表评论和意见；根据娄员会对专题工作的惯例， 

这些组织是指联合国和曾被邀请派遣观察员参加联舍国编纂会议的政府间组织。委 

员会打算在下届会议时，于完成整个草茱的一读后，请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就该届 

会议所通过的条款草茱发表评论和意见，并订定对整个草案提出评论和意见的限期, 

考虑到委员会需要在一九八一年届会举行前收到这些评论和意见。 

B.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茱 

85.兹将委员会在笫二卞六届、第二卞七届、第二卞九届、第三卞届和第三卞 

一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一条至第四条、第六条 6 8 8至第卞九条、第卞九条之二、第卞 

九条之三、第二卞条.、第二亍条之二、第二卞一条至第二卞三条、第二卞三条之二、 

第二卞四条、第二卞五条、第二卞五条之二、第二卞六条至第三卞六条之二 W 

和第三卞七条至第六卞条条文，以及委员会第三卞一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三卞九条至 

第六卞条的条文以及其评注，列于下面，以供大会参考。 

6 8 7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卞一届会议，补编第9号》（A/6309/Rev. 1 ) , 

第二部分，第 9页，第 1 6 —18段（《一九六六年‧‧。年鉴》，第二卷，第 

1 7 4 — 1 7 5 页 ， V 6 3 0 9 / R e v . I号文件，第二部分，第 1 6— 1 8 段 ） 。 

6 8 8草茱并不包括《维也纳公约》第五条的相应条款。 

6 8'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卞届会议（笫一五一二次会议）同意不对第三卞六条之二采 

取夾定，留待以后再参照大会、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该条茱文的意见，进一 

步加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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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员会迄今通过的条款草茱全部茱文 

第 ^ 分 

导言 

第一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 

(a) —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和 

(b) 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 

第二条 

用语 

1 .为本条款的目的： 

" 汆约 "指 

H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 

C=)国际组织相互间， 

所締结的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它是载入一个单独文件或载入 

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亙有关的文件，亦不论它采用什么特定名称； 

( b ) "批准"指一国表示批准的国际行为，用以在E际上确定该K同意接 

受条约的约束； 

( b之二）"正式认可行为"指一种相当于一国表示批准的面际行为， 

SI际组织用以在国际上确定它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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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之三） " 接受 "、 "赞同 "和 "加入 "分别指一 B I或一 I S际组织表 

示接受、赞同、加入的国际行为，用以在国际上确定它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c) "全权证书"指一国主管当局所发文件，其中指定由某人或某些人代 

表该国谈判、议定或证实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 

条约案文，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或执行有关条约的任何其他行为； 

(c之二）"授权证书"指一国际组织主管机关所发文件，其中指定由某 

人或某些人代表该组织谈判、议定或证实条约案文，传达该组织同意接受 

条约约束或执行有关条约的任何其他行为； 

(d) "保留"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字或（以任何协议的方法〕W意接受 

条约约束时所作的片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其目的在排除或更改条 

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或该国标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果； 

(e) "谈判国"和"谈判组织"分别指参与草拟和议定条约案文的 ； 

H 国 家 ， 

C D国际组织； 

。"缔约国"和"締约组织"分别指不论条约已否生效，同意接受条约 

约束的 

H 国 家 ， 

(=)国际组织； 

fe)"当事方"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且条约已对它生效的国家或国际 

组织； 

W "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指非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CD "国际組织 "指政府间组织； 

(3)"组织的规则"尤指组织的组织法文件、有关决定和决议以及确立的 

惯例。 

2.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各项用语的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国家的ffl内法 

或任何面际组织的规则上的使用或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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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不厲本条款范围的面际协定 

本条款不适用于 

H 〔当事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不是面家或 

国际组织的实体的国际协定；或 

C=).(当事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家、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不是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实体的国际协定；或 

曰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面际组织相互间 

所締结的非书面国际协定， 

但此一亊实并不彩响： 

(a) 此类协定的法律效力； 

(b) 对此类协定适用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应适 

用于此类协定的任何规则； 

(c) 对SI家和K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以亦有其他实体为〔当事方〕 

的国际协定为基础的关系适用本条款。 

第四条 

本条款不溯既往 

在不妨磾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于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的任何规则的适用的 

情况下，本条款只在本条款对该等国家和该等国际组织〔生效〕后才适用于此等条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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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条约的締结和生效 

第一节条约的缔结 

第六条 

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能力 

面际组织締结条约的能力依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第七条 

全权证书和授杈证书 

1.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国议定或证实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或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a) 他出示适当的全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该国。 

2. 下列人员由于所任职务，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秣代表其国家： 

(a)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执行有关締结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一切行为； 

(b) 国家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 

—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 

(c) 国家派珐国际组织的机关的代表团团长：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K家和 

该S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 

(d) 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该S!际组织间 

的条约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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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签署，或事后尚待核准地签著一个或一 

个以上国家和该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如果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常驻代表团 

团长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目的代表其国家， 

3.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杈代表一国际组织议定或证实条约案文： 

(a) 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授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该国际组织。 

4.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杈代表一面际组织传达该组织同意接受条约 

约束： 

(a) 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授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一 

目的代表该国际组织。 

第八条 

未经授杈所执行行为的事后确认 

依照第七条规定不能视为获授权代表一国或一面际组织締结条约的人所执行的 

有关締结条约的行为，非经该面或该国际组织事后确认，不发生法律效果， 

第九条 

案文的议定 

1. 除依第2款的规定外，条约案文应以所有参与草拟案文者的闳意议定。 

2 .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 

组织间的条约案文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与会者三分之二系数议定，但出席并参加 

表决的与会者以同样多数决定适用另一规则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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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案文的证实 

1.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依下列方法 

确定为作准定本： 

(a)依案文所载或参与草拟案文国家和国际组织所协议的程序；或 

0»如无这种程序，由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 

文的会议最后文件上筌署，作尚待核准的签署或草签。 

2. 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依下列方法确定为作准定本： 

(a)依案文所载或参与草拟案文国际组织所协议的程序；或 

0»如无这种程序，由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文的会 

议最后文件上筌署，作尚待核准的签署或草签。 

第十一条 

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方式 

1. 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约 

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或任何其他议定的方 

式表示. 

2. —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正式认可 

行为、接受、赞同或加入或任何其他议定的方式确定。 

笫十二条 

以签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 .在以下情况，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条约约束，以该国代表的签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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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条约^ ^筌署有此效果； 

(b) 参加谈判者协议签署有此效果；或 

(c) 从该国代表全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S表示，该国有意使筌 

署有此效果。 

2. 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该组织代表的筌署确定： 

(a) 条约规定签署有此效果；或 

(b) 从该组织代表授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确定，该组织有意使 

签署有此效果。 

3. 为第1和第2款的目的： 

(a) 如经确定参加谈判者有此协议，案文的草签构成签署； 

(b)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代表所作的尚待批准的签署，如经该国或该组织确 

认，即构成正式筌署。 

第十三条 

以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在以下情况，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 

以上国际组织间以彼此间交换的文件构成的条约约束，以该等文件的交换确定： 

(a) 文件规定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或 

(b) 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协议，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 

2-在以下情况，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相互间以彼此间交换的文件构成 

的条约约束，以该等文件的交换确定： 

(a) 文件规定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或 

(b) 这些组织协议，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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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以批准、正式认可行为、接受或赞同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 在以下情况，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51际组 

织间条约约束，以批准表示： 

(a) 条约规定以批准方式表示同意； 

(b) 参加谈判者协议需要批准； 

(0该面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批准的筌署；或 

(d)从该国代表全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表示，该国有意对条约 

作须经批准的筌署. 

2. 在以下情况，一S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正式认可行为确定： 

(a) 条约规定以正式认可行为确定同意； 

(b) 参加谈判者协议需要正式认可行为； 

(c) 该组织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正式认可行为的签署；或 

(d) 从该组织代表授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确定，该组织有意对 

条约作须经正式认可行为的筌署。 

3. 一a以接受或赞同方式确定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或一国际组织以接受或赞同方式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其条件与适用于批准或正式认可行为者相同。 

第十五条 

以加入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i .在以下情况，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条约约束，以加入表示： 

(a)条约规定该国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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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加谈判者协议该面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或 

(c) 所有当事方其后协议该国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2.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加入确定： 

(a) 条约规定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确定此种同意； 

(b) 参加谈判者协议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或 

(c) 所有当事方其后协议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第十六条 

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的交换、交存或通知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依下 

列方式确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 

组织间条约约束： 

(a)由締约国和締约国际组织互相交换； 

将文件交存保管机关；或 

(c)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缔约国和締约国际组织或保管机关， 

2.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依下列方式确 

定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约束： 

(a) 由締约国际组织互相交换； 

(b) 将文件交存保管机关；或 

(c) 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締约国际组织或保管机关。 

第十七条 

同意接受条约一部分的约束和不同规定间的选择 

1.在不妨碍第〔十九至二十三〕条的情况下，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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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一部分的约束，仅于条约许可 

或其他缔约Sf和締约国际组织同意时有效。 

2. 在不访碍第〔十九至二十三〕条的情况下，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 

间条约一部分的约束，仅于条约许可或其他締约国际组织同意时有效。 

3.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许可在不同规定间作出选择的一个或一个以上 

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仅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 

4. 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许可在不同规定间作出选择的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 

仅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 

第十八条 

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旨的义务 

1.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义务不从事任何足以妨碍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的行为： 

(a) 如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已签署条约或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而须经批准、 

正式认可行为、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或 

(b) 如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 

条约的生效不过度推迟。 

2. 一国际组织有义务不从事任何足以妨碍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的行 

为： 

(a) 如该国际组织已签署条约或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而须经正式认可行 

为、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或 

(b) 如该国际组织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条约的 

生效不过度推迟。 

-371 -



第十九条 

对几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提出保留 

一国际组织可于签署、正式认可、接受、赞同或加入几个面际组织间的条约时, 

提出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 凡不属(a)和(b)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第十九条之二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囿家间条约提出保留 

1. 一国可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 

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时，提出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a)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 凡不属(a)和(b)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2 . 如一国际组织的参加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 

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是必要的，该组织于筌署、正式认可、接受、 

赞同或加入该条约时，在以下情况下可提出保留：该条约明示准许^经协议准许该 

项保留。 

3 . 凡不属'第2款所称的情形，一国际组织可于签署、正式认可、接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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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加入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 

约时，提出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 凡不属(a)和(b)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第十九条之三 

反对保留 

1. 对几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一个E际组织可以反对保留。 

2 . 一面可以反对第十九条之二第 1和笫3款所述的保留。 

3 . 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问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S家间 

条约，一个国际组织在下列情况下可反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提出保留： 

(a)条约明示准许它可以反对或者由于条约规定该国际组织应负的任务而 

必须反对；或 

Cb)该组织的参加条约对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并非必要。 

第二十条 

接受对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提出的保留 

1. 凡为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无须其他缔约国际组织事后予 

以接受，但条约规定需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 

2 . 如果从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可见，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全部 

条约为每一当事方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时，保留须经*当事方接受， 

3 . 凡不属以上两款所称的情形，除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另有规定外： 

(a)保留经另一締约国际组织接受，就该另一组织而言，提出保留的国际 

组织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须条约对各该组织均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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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留经另一締约国际组织反对，则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际组织和提出 

保留的国际组织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提出反对的组织明确表示相反的意4 

者不在此限； 

(c) 表示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附以保留的行为，一俟至少有 

另一缔约国际组织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4.为第2和笫3款的目的，除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另有规定外，如果一个国 

际组织在接获关于保留的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或至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之日为止，两者中以较后的日期为准，迄未对保留提出反对，此项保留即视为业经 

该组织接受。 

第二十条之二 

接受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或国际组织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提出的保留 

1. 凡为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间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或另经准许的保留，无须締约国或締约国际组织事后予以 

接受，但条约规定需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 

2. 如果从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 

家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可见，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全部条约为每一当事方同意接受 

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时，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须经全体当事方接受。 

3. 凡不属以上两款所称的情形，除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 

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另有规定外： 

(a) 保留经一个締约国或締约国际组织接受，就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 

织而言，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须条约在该国和 

该国际组织间或该两国间或该两国际组织间已生效； 

(b) 保留经一个締约国或締约组织反对，则条约在 



提出反对的面家和提出保留的国家间， 

提出反对的国家和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间， 

提出反对的国际组织和提出保留的国家间，或 

提出反对的国际组织和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间， 

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明确表示相反的意思者不在 

此限； 

(c)表示一HI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附以保留的行为，一俟 

至少有另一締约面或締约组织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4.为第2和第3款的目的，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如果一个締约国或缔约组织 

在接获关于保留的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或至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曰为 

止，两者中以较后的日期为准，迄未对保留提出反对，此项保留即视为业经该国或 

该组织接受。 

第二十一条 

保留^‧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法律效果 

1. 关于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依照第十九条、第十九条之三、第二十条和第 

二十三条，或者关于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家间条约，依照第十九条之二*第十九条之三、第二十条之二和第二十三条之 

二，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 

(a)对提出保留的当事方而言，其与该另一当事方的关系上照保留的范围 

修改保留所关涉的条约规定；及 

0))对该另一当事方而言，其与提出保留的当事方的关系上照同一范围H 

改此等规定。 

2 . 此项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方相互间不修改条约的规定。 

3 . 如果反对保留的当事方未反对条约在它和提出保留的当事方间生效，此项 

保留/开'关涉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于该两当事方间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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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撤回保留及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 

1. 除几个国际组织间、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可随时撤回，无须经业已接受保留的s家 

或国际组织同意。 

2 . 除第1款所称的条约另有规定外，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可随时擻回。 

3 . 除几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 

(a) 保留的撤回，在对另一締约组织的关系上，自该组织收到撤回保留的 

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b) 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撤回，自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收到擻回反对的通 

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4 . 除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 

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 

(a)保留的撤回，在对締约国或締约组织的关系上，自该S或该组织收到 

撤回保留的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Cb)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撤回，自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收到撤回反 

对的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第二十三条 

对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提出保留的程序 

1. 关于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保留、明示接受保留及反对保留，均必须以书 

面提出，并致送纾约组织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其他囯际组织。 

2 . 保留系在筌署须经正式认可、接受或赞同的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时提出者 

必须由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认可。遇此情形，此 

项保留应视为在其认可之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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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明示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系在认可保留前提出者，其本身无须经过认可* 

4. 撤回保留或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必须以书面提出。 

第二十三条之二 

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提出保留的程序 

1 . 关于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间条约，保留、明示接受保留及反对保留，均必须以书面提出，并致送締约国及締 

约组织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2. 保留系在一个国家签署须经批准、接受或赞同的第I款所称的条约时提出 

或在一个国际组织签署须经正式认可、接受或赞同的第1款所称的条约时提出者， 

必须由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认可。遇此情 

形，此项保留应视为在其认可之日提出。 

3 . 明示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系在认可保留前提出者，其本身无须经过认可. 

4. 撤回保留或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必须以书面提出。 

第三节条约的生效及暂时适用 

笫二十四条 

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生效 

1 . 国际组织间条约生效的方式和日期依条约的规定或依谈判组织的协议。 

2. 如无此种规定或协议，国际组织间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组织同意接受条 

约约束，即行生效。 

3 .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如系在条 

约生效后的某一日期确定，则条约自该日起对该组织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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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际组织间条约中为条约案文的证实、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碉 

定、条约生效的方式或日期、保留、#管机关的职务以及在条约生效前必然发生的 

其他事项所制订的规定，自条约案文议定时起适用。 

第二十四条之二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生效 

1.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生效的方式和日期 

依条约的规定或依谈判国和谈判组织的协议。 

2 . 如无此种规定或协议，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国和谈判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即行生效。 

3 .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如系在条约生效后的某一日期确定，则条约自 

该曰起对该国或该组织生效。 

4.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中为条约案文的证 

实、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确定、条约生效的方式或日期、保留、保 

管机关的职务以及在条约生效前必然发生的其他事项所制订的规定，自条约案文i义 

定时起适用。 

第二十五条 

国际组织间条约的暂时适用 

1. 国际组织间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于条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适用： 

(a) 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b) 谈判组织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谈判组织另有协议外，S际组织间条约或条约一部分对 

一个国际组织的暂时适用，于该组织将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通知暂时适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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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国际组织时终止。 

第二十五条之二 

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暂时适用 

1 .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于条 

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适用： 

(a) 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b) 谈判国和谈判组织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 除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另有规定，或谈 

判国和谈判组织另有协议外： 

(a) 条约或条约一部分对一国的暂时适用于该国将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 

意思通知暂时适用条约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时终止； 

(b) 条约或条约一部分对一个国际组织的暂时适用于该组织将不愿成为条 

约当事方的意思通知暂时适用条约的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时终止。 

第三部分 

条约的遵守、适用和解释 

第一节条约的遵守 

第二十六条 

条约必须遵守 

凡有效的条约对其各当事方具有约束力，必须由各当事方善意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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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面家的面内法、国际耝织的规则和条约的遵守 

1. 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当事方的国家不 

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 

2. 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不得援引该组织规则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但依 

照各当事方的意思，条约的履行须不违反该组织职务和权力的执行者不在此限。 

3 . 以上两款不妨碍〔第四十六条〕。 

第二节条约的适用 

第二十八条 

条约不溯既往 

除从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有不同意思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方生效之日以前所 

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己不存在的任何情势条约的规定对该当事方不具有约束力。 

第二十九条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领土范围 

除从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有不同意思外，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际组织间条约对为当事方的每一国家的约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 

第三十条 

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的适用 

1.为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应依 

下列各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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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先订或后订条约的规定应居优先。 

3 . 遇先订条约所有当事方同时是后订条约的当事方，但不〔依第五十九条〕 

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的范围 

内适用。 

4. 遇后订条约当事方不包括先订条约所有当事方时： 

(a) 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两个国家间、两个国际组织间或一个国家和一 

个国际组织间，适用第3款的同一规则； 

(b) 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家和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的一个IS家 

间，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家和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的一个SI际组织 

间，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际耝织和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的一,面际 

组织间，和在同为两条约当事: t鹼一个国际组织和仅为其中一条约S事^的^ 

个国家间，两当事方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依灰方均受其约束的条约规定。 

5. 第4款不妨碍〔第四十一条〕〔或依第六十条终止或停止施行条约的任何 

问题或〕一国或一个国际组织因締结或适用一条约而该条约的规定与该S或该组织 

对非该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依另一条约所负的义务不合所发生的任何 

赍任问题。 

6 . 以上各款不妨碍联合国宪章第一〇三条。 

第三节条约的解释 

笫三十一条 

解释的通则 

1.条约应依照其用语按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 

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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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为解释条约的目的，上下文除指连同序言和附件在内的案文外，应包括： 

(a) 所有当事方因締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的任何协定； 

(b) —个或一个以上当事方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方接受为条约有 

关文件的任何文件。 

3. 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还有： 

(a) 当事方间其后所订关于条约的解释或其规定的逸用的任何协定； 

(b) 其后在条约的适用上确定各当事方对条约的解释协议的任何惯例； 

(c) 适用于当事方间关系的国际法任何有关规则。 

4. 如经确定各当事方有此意思，条约用语应给予特珠意义。 

第三十二条 

解释的补充资料 

为证实由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的意义起见，或依第三十一条作解释而： 

(a) 意义仍然不明或难解；或 

(b) 所导致结果显然荒谬或不合理时， 

为确定意义起见，可使用解释的补充资料，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和締结条约的情 

况在内。 

第三十三条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作准的条约的解释 

1 。条约经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作准，除条约规定或当事方协议遇 

意义分歧时以某一案文为准外，每种文字的案文应同一作准。 

2 „以案文作准文字以外的其他文字作成的条约译本，仅于条约有此规定 

或各当事方有此协议时始得视为作准案文。 

3.条约用语推定在各作准案文内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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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依笫 1款应以某一案文为准外，如比较各作准案文后发现意义有差别 

而非适用第三十一条及第三十二条所能消除时，应顾及条约的目的及宗旨，采用最 

能调和各案文的意义。 

第四节条约和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 

笫三十四条 

关于第三国和第三国际组织的通则 

1. 国际组织间条约非经第三国或第三组织同意，不为该国或该组织创设义务 

或权利。 

2 .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非经第三国或笫三 

组织同意，不为该国或该组织创设义务或权利。 

第三十五条 

为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规定义务的条约 

1.〔在第三十六条之二规定的限制下，〕如条约各当事方有蒽以条约的一项 

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的方法，而一个第三国以书面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则该第三 

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 

么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作为确立某一第三国际组织活动范 

围内的一项义务的方法，而该第三组织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则该第三组织即因此项 

规定而负有义务. 

a第-三国际组织接受第2款所述的义务，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并应以 

书面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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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为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规定权利的条约 

1. 〔在第三十六条之二规定的限制下，〕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 

规定把一项权利给予一个第三国或该第三国所属的国家集团或所有国家，而该第三 

国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该第三国如无相反 

的表示，应推定其表示同意，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2.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把一项权利给予一个第三国际组织 

或该第三组织所属的组织集团或所有组织，而该第三组织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 

组织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 

3. 第三国际组织依第2款规定表示同意，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4-按照第1或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遵守条约所规定的 

或按照条约规定所确定的行使该项权利的条件. 

第三十六条之二 6 " 

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为该组织成员的第三国的效果 

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对其因该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规定而负有的义务， 

应予遵守，对其因该等规定而享有的权利，可以行使，如果： 

(a) 在締结条约时候可适用的该组织有关规则规定该组织的成员国受该组 

织所締结条约的约束；或 

(b) 参与谈判条约的国家和组织以及该组织的成员国均承认条约的适用必 

然引起这种效果.〕 

第三十七条 

取消或变更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的义务或权利 

1.按照第三十五条第1款使第三国担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各当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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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该第三国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2. 按照第三十五条第2款使第三国际组织担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 

各当事方和该第三组织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3. 按照第三十六条第1款使第三国享有权利后，如经确定原葸为非经该第三 

国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 

4.按照第三十六条第2款使第三国际组织享有权利后，如经确定原意为非经 

该第三组织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 

(5.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在第三十六条之二(a)款规定的条件下担负义务或 

享有权利后，该项义务或权利必须经条约各当事方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締结条 

约时侯可适用的该组织有关规则另有规定或经确定条约各当事方另有协议者不在此 

限 .〕 

〔6.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在第三十六条之二(b)款规定的条件下担负义务或 

享有杈利后，该项义务或权利必须经条约各当事方及该组织成员国同意才可取消或 

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7.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或第三国际组织依以上各款规定表示同意，应遵 

守各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第三十八条 

条约所载规则由于国际习.惯而成为 

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有约束力 

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妨碍条约所载规则作为公认的国际法习惯规则, 

而成为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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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条约的修正和修改 

第三十九条 

关于修正条约的一般规则 

1. 条约经当筝方间协议，可以修正。第二部分的规则对这种协议适用。 

2 . 国际组织对第1款所述协议的同意，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第四十条 

多边条约的修正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的修正应依照下列各款规定。 

2.在全体当事方间修正多边条约的任何提议，必须按情况通知所有締约国和 

締约组织，或所有締约组织，各该締约HI或締约组织应有权参加： 

(a)决定对此提议采取的行动； 

谈判和締结关于修正条约的任何协议。 

3 .凡有资格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亦有资格成为修正后条约的当 

事方。 

4 .修正协议对未成为修正协议一方的条约当事方无拘束力；第三十条第4 

款(b)项的规定对此种当箏方适用。 

5.凡于修正协议生效后成为条约当筝方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如未表示不同 

意向，则应： 

(a)视为修正后条约的.当筝方； 

(Jo)在其对不受修正协议拘束的条约任何当事方的关系上，视为未修正条约 

的当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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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卞一条 

协议仅在若干当事方间修正多边条约 

1. 多边条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方可以締结仅在它们之间修改条约的协议， 

如果： 

(a) 条约规定可以作这种修改；或 

(b) 条约不禁止作这种修改，并且这种修改 

H不影响其他当爭方享有条约上规定的权利或履行其 义务； 

«不涉及任何如予减损即与有效执行整个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合的 

规定。 

2. 除属笫1款(a)项范围的情形而条约另有规定外，有关当事方应将它们打算 

締结协议的意思和协议对条约的修改通知其他当事方。 

1. 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效力，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 

这种条约拘束的效力，必须引用本条款才能提出异议。 

2 . 对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效力，或 

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这种条约拘束的效力，必须引用本条款才能提出异议。 

3 . 条约的终止、废止或;一当筝方退出条约，必须是适用该条约的规定或本条 

款的结果。此一规则也适用于条约的仃止施行。 

第五部分 

条约的失效、终止和仃止施行 

第四十二条 

条约的效力和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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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无需基于条约的国际法义务 

因本条款或条约的规定的适用结果，而致条约失效、终止或废止，一当亊方退 

出、或仃止施行的情形，绝不损害任何国际组织，或者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 

履行该条约内所载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按照国际法无需基于条约需担负的任何义务的责任. 

第四十四条 

, 条约的规定可否分离 

1 .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备当筝方另有协议外，条约规定的或第五十六条下发生 

的当事方废止、退出或仃止施行条约的权利，仅能对整个条约行使。 

2 . 本条款所承认的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仃止施行的理由，仅能对整个条 

约援用，但下列各款或第六十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在此限。 

3. 如果理由仅与特定条文有关，在下述情形下，仅能对各该条文援用： 

(a) 有关条文在适用上可与条约其余部分分离； 

(b) 由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有关条文的接受并非其他当事方同意接受整个 

条约拘束的必要基础；和 

(c) 条约其余部分的继续实施不致有失公平。 

4. 在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所述的情形下，有权援引诈欺或贿赂理由的国 

家或国际组织可以对整个条约或在第3款的限制下仅对特定条款这样做。 

5 . 在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所述的情形下，条约的规定一概 

不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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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丧失援^使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 

施行条约的理由的权利 

1 . 一国于知悉事实后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再援引第四十六条至第五 

十条或笫六十条及〔第六十二条〕所规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 

际组织间的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仃止施行的理由： 

(a) 该国已明示同意条约有效或仍然有效或继续施行； 

(b) 根据该国的衧为必须视为已默认条约的效力或条约的继续生效或施行。 

2 . —国际组织于知悉事实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再援引第四十六条至 

第五十条或第六十条及〔第六十二条〕所规定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仃止施行的 

理由： 

N该组织已明示同意条约有效或仍然有效或继续施行； 

(上）根据该组织的行为必须视为已放弃援引该项理由的权利。 

3 -第2款所述的同意和行为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第二节条约的失效 

第四十六条 

违反关于締约权限的规定 

1 . 一国不得以其表示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的条约的拘束为违反该国国内法关于締约权限的规定为理由而撤销其同意，但 

违反情事甚为明显并且涉及该国具有根本重要性的il内法规则者不在此限。 

2.在第1款所述的情况，违反情箏如对于按照通常惯例和本着善意处理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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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SI家说来都是客观明显的，即为甚为明显。 

3 . 一国际组织不得以其表示同意接受一个条约的拘束为违反该组织关于締约权限 

的规定为理由而撤销其同意，但违反情事甚为明显者不在此限。 

4.在第3款所述的情况，违反情事如为任何締约国或任何其他締约组织所能 

认识到或应当认识到的，即为甚为明显。 

第四十七条 

关于表示或通知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特定限制 

1 , 一国表示同意接受某一条约拘束的代表，如果其权力附有特定限制，除非 

在其表示同意前已将此项限制通知其他谈判国和谈判组织，该国不得以该代表未曾 

遵守限制为理由而撤销其所表示的同意。 

2 . 一国际组织通知同意接受某一条约拘束的代表，如果其权力附有特定限 

制，除非在其通知同意前已将此项限制通知其他谈判组织，或谈判国和其他谈判组 

织，或谈判国，该组织不得以该代表未曾遵守限制为理由而撤销其所通知的同意。 

第四十八条 

错 误 

1 .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以条约内的错误为理由，撤销其同意接受条约的拘束, 

但须错误涉及该国或该组织于締结条约时认为存在并且构成其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 

必要基础的事实或情况为限。 

2 . 如果错误是由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本身行为所助成，或者当时情况足以使 

该国或该组织知悉有错误的可能，则第I款不适用。 

3 . 仅为条约文字措词的错误，不影响条约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适用〔第 

七 十 九 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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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诈 欺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如因另一谈判国或谈判组织的诈欺行为而締结条约，该国或 

该组织得以诈欺为理由撤销其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第五十条 

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代表的贿赂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如果是由于另一谈判国或谈判组织直 

接或间接贿赂其代表而造成，该国或该组织可以贿赂为理由撤销其同蒽接受条约拘 

束。 

第五十一条 

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代表施加强迫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換受条约拘束的表示系以行为或威胁对该国或该国际 

组织的代表施加强迫而取得的，应无法律效果。 

第五十二条 

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施加强迫 

条约系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締结 

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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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绝对法）抵触的条约 

条约在締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抵触的无效。为本条款的目的，一般 

国际法强制规则指全体国家的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公认为不许减损并且只有以 

后具有同样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方可加以更改的规则。 

第三节条约的终止及停止施行 

第五十四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各当事方同意而终止或退出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得终止条约或一当事方得退出条约： 

( a ) 依照条约的规定，或 

(b ) 任何时候，经全体当事方按情况同其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和其 

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咨商后表示同意。 

第五十五条 

多边条约当事方减少至条约生效所必需的数目以下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并不仅因当事方数目减少至其生效所必需的数 

目以下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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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条 

废止或退出无关于终止、废止或退出规定的条约 

1。 条约如无关于其终止的规定，亦无关于废止或退出的规定，不得废止 

或退出，除非： 

(a) 经确定各当事方原意为容许有废止或退出的可能，或 

(b ) 由条约的性质可认为含有废止或退出的权利。 

2 。当事方应将其依照第1款规定废止或退出条约的意思至迟于十二个月 

以前通知， 

第五十七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当事方同意而停止施行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得对全体当事方或某一特定当事方停止施行条约 s 

( a ) 依照条约的规定，或 

(b) 任何时候，经全体当事方按情况同其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和其 

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咨商后表示同意。 

第五十八条 

多边条约仅经若干当事方协议而停止施行 

1。 多边条约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方得締结协议，在它们之间暂时停止 

施行条约的规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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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条约内规定有此种停止的可能；或 

(b) 有关的停止非为条约所禁止，并且： 

(一） 不影响其他当事方享有条约规定的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二） 非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2。 除属第1款（a)项范围的情形而条约另有规定外，有关当事方应将它 

们打算締结协议的意思及条约内它们打算停止施行的规定通知其他当事方。 

第五十九条 

条约因締结后订条约而默示终止或停止施行 

1。 条约于其全体当事方就同一主题事项締结后订条约，且有下列情形之 

一时，应视为终止： 

(a)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方的意思为此一筝项应以该条约为准; 

或 

(b )后订条约与前订条约的规定不合的程度使两者不可能同时适用。 

2。 如果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方有此意思，前订条约应仅视为 

停止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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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条约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 

1。 双边条约的一个当事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 

终止该条约，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 

2。 多边条约的一个当事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 

( a ) 其他当事方有权以一致协议。. 

(一） 在它们与违约国或违约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上，或 

(二） 在全体当事方之间， 

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或终止该条约； 

(b) 特别受违约影响的当事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电在它与违约国或违约国 

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 

(c) 如果由于条约的性质关系，一个当事方对条约规定有重大违反情事叱 

每一当事方在继续履行其条约义务 上所处之地位都会发生根本改变， 

则违约国或违约国际组织以外的任何当事方皆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将 

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对其本身施行。 

3。 为本条的目的，重大违约系指 s 

( a ) 废弃条约，而此种废弃非本条款所准许的；或 

(b) 违反条约规定，而此项规定为达成条约目的或宗旨所必要的。 

4。 以上各款不妨碍条约内适用于违约情事的任何规定。 

5。 第1至第3款不适用于人道主义性质的条约内所载关于保护人身的 

-各项规定，尤其关于禁止对受此种条约保护的人采取任何方式的报复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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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第三十九至第六十条案文及其评注 

第四部分 

条约的修正和修改 

第三十九条 

关于修正条约的一般规则 6" 

1.条约经当事方间协议，可以修正。第二部分的规则对这种协议适用。 

a 国际组织对第 i 款所述协议的同意，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 t 

评注 

《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九条的目的是在确订一项简单原则：几当事方决定的事, 

也可以决定予以取消。因为《维也纳公约》对条约的締结形式没有任何特别规定, 

该公约排除"相反行为"原则，按照该原则，任何一项修正条约的协议必须采取与 

条约本身相同的形《 该原则对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或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 

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有效。可是，委员会认为，《维也纳公约》所容 

许的仅止于形式方面，因此有必要对这点作出比《公约》案文更明确的指示，但不 

改变案文效用。首先，《维也纳公约》所用的"以当事国之协议修正之"字句， 

6"《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三十九条 

关于修正条约之通则 

条约得以当事国之协议修正:^ 除条约可能另有规定者外，此种协议适用第 

二编所订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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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更明白的"经当事方间协议可以修正"；这一改变并未违反《维也纳公约》， 

因为新的条文规定第二部分的规则对这种协议适用。然后加添了笫2款，对条款 

草案也不是什么新的改变，只不过说明关于国际组织的同意的一个必要规免 作 

这两处改动的目的是在表示，修正案的协议，其本身便是条约，因此须依照本条款 

草 案 的 规 t 末了，删除了 "除条约可能另有规定者外"；委员会数位成员曾对 

这一句表示疑惑，认为无甚意义，因为正如第四十条已予重申的，第二部分的规则 

便可保障当事方在条约事务方面的自由；因此没有必要再于笫三十九条提到。 

第四十条 

多边条约的修正"
2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的修正应依照下列各款规定n 

2. 在全体当事方间修正多边条约的任何提议,必须按情况通知所有締约国和 

6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四十条 

多边条约之修正 

一.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之修正依下列各项之规定。 

二. 在全体当事国间修正多边条约之任何提议必须通知全体締约国，各该締约 

国均应有权参加： 

(甲）关于对此种提议采取行动之决定； 

(乙）修正条约之任何协定之谈判及締结。 

三. 凡有权成为条约当事国之国家亦应有权成为修正后条约之当事国。 

四. 修正条约之协定对已为条约当事国而未成为该协定当事国之国家无拘束力； 

对此种国家适用第三十条第四项（乙）款。 

五. 凡于修正条约之协定生效后成为条约当事国之国家，倘无不同意思之表示： 

(甲）应视为修正后条约之当事国；并 

(乙）就其对不受修正条约协定拘束之条约当事国之关系言，应视为未修 

正条约之当事国。 



締约组织，或所有締约组织，各该締约国或締约组织应有权参加： 

(a) 决定对此提议采取的行动； 

(b) 谈判和締结关于修正条约的任何协仏 

3. 凡有资格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亦有资格成为修正后条约的 

当事方。 

4. 修正协议对未成为修正协议一方的条约当事方无拘束力；第三十条第4款 

(b)项的规定对此种当事方适用。 

5. 凡于修正协议生效后成为条约当事方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如未表示不 

同意向，则应： 

(a) 视为修正后条约的当事方； 

(b) 在其对不受修正协议拘束的条约任何当事方的关系上，视为未修正条约的 

当事方。 

评注 

《维也纳公约》第四十条的目的是处理专门与修正多边条约有关的某些问题， 

如关于修正程序和国家对原来条约和修正后条约的地位的问题。其所制订的规则 

对本条款草案所适用的条约有效；仅在第2、 3 、 4和5款内稍作措词上的修改， 

以顾及国际组织参加所述条约的情形。 

笫四十一条 

协议仅在若千当事方间修正多边条约" 5 

1.多边条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方可以締结仅在它们之间修改条约的协议, 

如果： 

6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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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条约规定可以作这种修改；或 

m条约不禁止作这种修改，并且这种修改 

H不影响其他当事方享有条约上规定的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a不涉及任何如予减损即与有效执行整个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合的规定。 

Z除属笫1款(a)项范围的情形而条约另有规定外，有关当事方应将它们打算 

締结协议的意思和协议对条约的修改通知其他当事方。 

评注 

《维也纳公约》关于彼此之间协议的笫四十一条不须改动即适用本条款草案所 

述条约。 

6 9 5 (续前） 

第四十一条 

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之协定 

一. 多边条约两个以上当事国得于下列情形下締结协定仅在彼此间修改条约： 

(甲）条约内规定有作此种修改之可能者；或 

(乙）有关之修改非为条约所禁止，且： 

H不影响其他当事国享有条约上之权利或履行其义务者； 

a不关涉任何如预损抑即与有效实行整个条约之目的及宗旨不合之规定 

者。 

二. 除属第一项（甲）款范围之情形条约另有规定者外，有关当事国应将其締 

结协定之意思及协定对条约所规定之修改，通知其他当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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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条约的失效、终止和々止施行 

第一节一般规则 

第四十二条 

条约的效力和继续有效 6 9 4 

1.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效力，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 

这种条约拘束的效力，必须引用本条款才能提出异i义。 

a对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效力，或 

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这种条约拘束的效力必须引用本条款才能提出异仏 

―：、4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四十二条 

条约之效力及继续有效 

一. 条约之效力或一国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之效力仅经由本公约之适用始得加 

以非it 

二. 终止条约，废止条约，或一当事国退出条约，仅囡该条约或本公约规定之 

适用结果始得为:^ 同一规则适用于条约之仃止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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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约的终止，废止或一当事,方退出条约，必须是适用该条约的规定或本条 

款的结瓜此一规则也适用于条约的仃止施行。 

评注 

(1) 将《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二条第1款分列为两款，纯然是为了措词理由， 

实质上并未作任何变动，以便个别论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及一个或 

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草案第四十二条笫3款直接 

引自《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二条第2款，未加改动。 

(2) 但委员会仍讨论了数项问题——都是与本条款草案第五部分的包罗万象的 

特性有关的问题。首先，考虑了如当一个国际组织继承另一国际组织或转变成一 

个国家后可能发生的继承问题；这类情况很少发生，也不厲于本条款草案范围。可 

能在适当的时候应草拟出一项专门讨论国家继承问题的第七十三条，其范围比《维 

也纳公约》第七十三条还更为广泛。 

(3) 另一个问题是，特别国际法的某些规则，譬如那些从《联合国宪章》产生 

的规则，是否不会对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根据该特别国际法所締结的条约产生影响。 

虽然现在便为特别国际法产生的失效问题找理由，似乎过急，至少为时过早，但单 

就条约的灯止施行而言，便不见得是这样了。 在确立宪章比某些条约要优先方面， 

《维也纳公约》第三十条和条款草案第三十条所提到的宪章第一〇三条不就规定了 

这类条约的施行将部分遭到仃止吗？那么，应不应该规定，甚至更概括地规定，凡 

是国际组织的成员条约可载有一项与宪章第一〇三条类似的规定，对组织成员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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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条约事项生效？国际法委员会终于采纳一个看法，即是不须考虑唯有在特别 

国际法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假设情况'，并且认为就宪章第一〇三条而言，当委员会通 

过所有提议的条款后，可以重新考虑通过一个条款草案使关于第一〇三条适用问题 

的附文对整个草案适用；委员会对此一附文也应载于第三十条之外其他条文的意见 

表示反对。 

笫四十三条 

无需基于条约的国际法义务 

因本条款或条约的规定的适用结果，而致条约失效、终止或废止，一当事方退 

出、或仃止施行的情形，绝不损害任何国际组织，或者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 

履行该条约内所载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按照国际法无需基于条约需抠负的任何义务的 

责 仇 

评注 

《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三条的规则经少许措词上的改动后扩大适用于本条款草 

案所支配的条约。因为无可怀疑的，国际法规则可以适用于一个国际组织，而无 

需基于其可能为一当事方的任何条约。第四十三条所根据的是同第三十八条相类 

似的考虑。 

6 , 5《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四十三条 

无需基于条约之国际法所加义务 

条约因本公约或该条约规定适用结果而失效，终止或废止，由当事国退出，或 

仃止施行之情形，绝不损害任何国家依国际法、而毋须基于条约所负履行该条约所 

载任何义务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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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条约的规定可否分离 6 9 6 

1.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各当事方另有协议外，条约规定的或第五十六条下发生 

的当事方废止、退出或仃止施行条约的权利，仅能对整个条约行使。 

2 . 本条款所承认的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仃止施行的理由，仅能对整个条 

约援用，但下列各款或第六十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在此限。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四十四条 

条约之规定可否分离 

一、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当事国另有协议外，条约内所规定或因第五十六条 

所生之当事国废止、退出或仃止施行条约之权利仅得对整个条约行使之。 

二、 本公约所承认之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仃止施行条约之理由仅得对 

整个条约援引之，但下列各项或第六十条所规定之情形不在此限。 

三、 倘理由仅与特定条文有关，得于下列情形下仅对各该条文援引之： 

(甲）有关条文在适用上可与条约其余部分分离； 

(Z)由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各该条文之接受并非另一当事国或其他当事国 

同意承受整个条约拘束之必要根据；及 

m条约其余部分之继续实施不致有失公平。 

四、 在第四十九条ME十条所称情形下，有权援引诈欺或贿赂理由之国家 

得对整个条约或以不违反第三项为限专对特定条文援引之。 

五、 在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所称之情形下，条约之规定 

一概不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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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如果理由仅与特定条文有关，在下述情形下，仅能对各该条文援用： 

(a) 有关条文在适用上可与条约其余部分分离； 

(b) 由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有关条文的接受并非其他当事方同意接受整 

个条约拘束的必要基础；和 

(c) 条约其余部分的继续实施不致有失公平。 

4. 在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所述的情形下，有权援引诈欺或贿赂理由的国家 

或国际组织可以对整个条约或在第3款的限制下仅对特定条款这样做。 

5. 在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所述的情形下，条约的规定一概 

不许分离。 

评注 

《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四条的详细规则以协商一致意见的总原则为基础；在草 

案第四十四条内，这些规则扩及本条款所讨论的条约，仅在第4款稍作措词上的修 

改， 

第四十五条 

丧失援引使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仃A 
施行条约的理由的权利 

6 9 7 

1 . 一国于知悉事实后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3隊四十六条至第五十 

条或第六十条及〔第六十二条〕所规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 

组织间的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仃止施行的理由： 

6 9 7《维也纳公约》的,应条款： 

第四十五条 

丧失援引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 

~ ~ 订止施行条约理由之权利 ~ ~ 

一国于知悉事实后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再援引第四十六条至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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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该国已明示同意条约有效或仍然有效或继续施行； 

(b) 根据该国的行为必须视为已默认条约的效力或条约的继续生效或施行。 

2 . 一国际组织于知悉事实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再援引第四十六条至 

第五十条或第六十条及〔第六十二条〕所规定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仃止施行的 

理由： 

(a)该组织已明示同意条约有效或仍然有效或继续施行； 

根据该组织的行为必须视为已放弃援引该项理由的权利。 

3 . 第2款所述的同意和行为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评注 

(1)《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五条谈的是一国丧失援引使条约失效、终止、退出 

或仃止施行条约的理由的权利。该条款十分清楚地暗示，其中不包括无权援引非 

法施加迫胁（第五十一条和五十二条）或抵触强制规则（第五十三条）理由使条约 

失效的此一可能。它承认一国可以放弃其援引除上述两种理由外任何理由使条约 

失效，和放弃援引任何理由使条约终止、退出或仃止施行的权利。至于放弃权利 

的原因，第四十五条提到明示同意（ (a)项）和根据行为理由视为已默认(项）。 

前者从未引起任何困难，但后者在维也纳会议上曾招致讨论和一些反对意见," 8因 

(续)十条或第六十条及第六十二条所规定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仃止施行条约之 

理由： 

(甲）该国业经明白同意条约有效，或仍然生效或继续施行；或 

(2)根据该国行为必须视为已默认条约之效力或条约之继续生效或施行。 

6 ? 8《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 

简要记录》，A/COM 1 . 39/1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68. V 7 )， 

第390-402段，第六十六次会议，第46以及其后各段，和第六十七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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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人担心其所制定的原则可能会被人利用来巩固政治统治烟幕所控制的局面。会 

议遵循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通过1r(b)项，作为基于善意和合乎法则的一般原则说 

明。 6 9 9此外，提交维也纳会议的条款未曾付硬性规定，会议拒绝了许多主张加上规 

定的提议；因为这个理由，各国在采取表明放弃权利的方式时仍可以继续有若干程 

度的灵活性。 

(2) 国际法委员会在草案第四十五条第1款保留了在维也纳所制订关于国家的 

同意的规定。委员会就国际组织的同意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在第2和3款内作有 

规定。 

(3) 须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是，到底国际组织是否应同国家一样适用同样的规定。 

委员会一些成员认为应该如此，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不平等 

不应显现在条约关系上。 

(4) 其他成员倾向于另一意见，即是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在结构上差异悬殊， 

有必要为后者订出特别的规则。他们说，国家是一个总体，表示国家可视为是受 

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一般权限的代理人所约束。如果其代理人之一（国家首长、 

外交部长，或在某些情况下，大使）注意到第四十五条所i魏的^即表示国家注 

意到这些事实；如果其代理人之一从事某项行为，即表示国家从事该项行为。相 

反的，国际组织的机关性质与此完全不同；而且国际组织不同于国家的是，不能因 

为组织的任何机关或代理人注意到某种情况，就认为该组织已全然知悉该情况，或 

仅因为其任何机关或代理人从事某项行为，就认为该组织须受到该项行为的约束。 

因此，大家认为，委员会应仅保留(a)项规定的情况，这样便不致引起任何争论，亦 

可避免任何提到关于组织的行为的条文。 

6 , 9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9号》（A / 6 3 0 9 , e V . 1),第二部 

分， 第69—70页，第二章，对第四十二条的评注（《一九六六年.⋯年 

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9-240页，A/6309/Rev 1号文件，第二部分，第 

二章，对第四十二条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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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员会其他成员持有一种看法，即对于一个组织比对一个国家更为必要， 

要使能够约束它的机关注意到情况，并且等于放弃权利的"行为"应该由该同一机 

关作出；但是他们认为，为了同国际组织締约的当事方的保障起见，甚或出于对善 

意原则的尊重起见，为国家订定的规则应扩及国际组织，但规定国际组织充分知道 

事实的行为就等于某些权利的放弃。他们指出，这个解决办法将可较好地保护组 

织的利益；因为不须牺牲任何原则，该组织便可采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放弃某一特 

别权利，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在注意到有关事实后继续援用该条约。 

(6) 委员会最后同意提议为国际组织制定一项保留它们行为效力的(b)项条款。 

但它删去了条款草案第1款和《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五条对于国家所用的"默认" 

两字，认为其中带有似应避免的被动性和过于简易的含义；并且略为修改了0>)项的 

用字，它提到放弃 "援引 "该项理由的 "权利 "。但是为了推出一个考虑到 

上述评论意见的平衡解决办法，因此加上了第3款，以提醒明示同意和"行为"两 

者皆须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一些成员虽不反对第3款，但他们说认为该 

款并无必要；可是其他成员认为，鉴于所有情况，在就某一具体情况援引第2款 

项时，该款可有助于重述一下决不容忽视的一般原则。 

(7) 对于国际组织和国家，委员会规定草案第四十五条所制订的规则应适用于 

该条款所设想的所有情况，例如适用于第四十六条至五十条和第六十条和六十二条 

所涉情况。可是，委员会一位成员认为，第四十六条第3和4款所处理的关于国 

际组织的情形，不藤2,艮诞国际组织按有关规则的行为，不能等于放弃了对 

明显违反该组织关于締约权限的规则援引规定的权利。但是委员会其他成员认为, 

各组织差别极大，虽然某些组织关于締约权限的有关规则非常严格，但不见得所有 

组织都是如此；因此无法制订比第3款所述更为概括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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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节条约的失效 

笫四十六条 

违反关于締约权限的规定
7
°° 

1 . 一国不得以其表示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的条约的拘束为违反该国国内法关于締约权限的规定为理由而撤销其同意，但 

违反情事甚为明显并且涉及该国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内法规则者不在此限。 

2 . 在笫1款所述的情况，违反情事如对于按照通常惯例和本着善意处理该事 

的任何国家说来都是客观明显的，即为甚为明噩。 

3 . 一国际组织不得以其表示同意接受一个条约的拘束为违反该组织关于締约 

权限的规定为理由而撤销其同意，但违反情事甚为明显者不在此限。 

4 . 在第3款所述的情况，违反情事如为任何締约国或任何其他締约组织所能 

认识到或应当认识到的，即为甚为明显。 

《维也纳公约》的有关条款： 

笫四十六条 

国内法关于締约杈限之规定 

一. 一国不得援引其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表示为违反该国国内法关于締约 

权限之一项规定之事实以撤销其同意，但违反之情事显明且涉及其具有基本重 

要性之国内法之一项规则者，不在此限。 

二. 违反情事倘由对此事依通常惯例并秉善意处理之任何国家客观视之为 

显然可见者，即系显明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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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违反宪法的条约"或"不完整的批准"问题是主张单元论与主张双元论 

两者之间最常讨论的理论问题，但是甚少实际适用，至少在有关西欧一体化条约引 

起人们重新对该问题的注意以前是如此。国际法委员会以及随后的维也纳会议 

(会议以94票对零票、3票弃权的结果采取立场）
7
°'就这个事项采取了变通立场 

为稳固立法关系订定了合理的规定。由于考虑到订约期间各国间关系中一些公认的 

习惯作法，以及某些代理人（特别是国家首长和外交部长）经国际法授权，可就国 

家对条约的限制表示同意，笫四十六条对违反国家国内法締结的条约承认其无效， 

但限于下述两种情况：违反的规则必须具有根本重要性，而该项违反情事亦必须甚 

为明显。这也就是说，"对于按照通常惯例和本着善意处理该事的任何国家说来 

都是客观明显的"。换句话说，与该国往来的其他国家在同该国交往时，行为必 

须表现出相当的审慎，其准则应该与任何善意的国家按照通常惯例行事时所采取的 

准则相同。 

(2) 国际法委员会就制订草案期间能否将类似《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条的条 

文适用于受本条款草案拘束的条约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应否将国家的同意 

规则直接扩及国际组织的同意？ 应否保留《维也纳公约》关于国家的同意规则， 

但另外制订组织的同意规则？ 或者应否为国家和组织制订一项通用的新规则？三 

种解决办法在委员会中都有其支持者。最后大家同意，应保留在维也纳制订的规 

则用于国家的情况，但组织的同意可稍有不同。因此，第四十六条的两款被分为 

7。'《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笫二届会议，《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 

简要记录》， A / C 0 I O \ 3 9 / l l / A d ( i . l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70.V.6 ),英文本笫88页，第十八次会议，笫3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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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款，以便分别处理国家情况（第 1款和 2款）和组织情况（第3款和 4款）。条 

款标题也已改动，以避免对国际组织情况提到任何"国内法"，委员会取消了原来 

的用字，而采取"组织的规则"（第二条，第1款(力项）。因此，关于国家同意 

的条款草案第四十六条第1款和2款内容除了少许措词上的改动外，：闳《维也纳公约》 

第四十六条完全相同。 

(3) 关于组织的同意（第3款和4款），.似乎可以将《维也纳公约》所制订的 

两项条件免除其一，即免除违反根本重要性的规则的条件。委员会一些成员认为， 

国际组织关于締约的所有规则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们比国家更应受到免遭违反的 

保护。其他成员虽不赞成此一观点，但承认评定关于此事的一项规则的"根本" 

性质是一个极其主观的行动，并且只有违反根本规则的情事才是"明显"的，所以 

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条件可减为一个。 

(4) 但是委员会主要注意的是，组织规则遭到"明显"违反的定义 (第4款)。 

所有这些"明显"、"客观"、"显然"等字事实上仅在强调一个特性：外表的说 

服力。《维也纳公约》措词的整个份量在于提到"通常惯例"上；但这个名词的 

意义是什么？ 对某些人来说，它提到上面已提及的一项事实，即是国际惯例对所 

有国家是一样，同时由于这个惯例，某些特珠地位的谈判人（依照《维也纳公约》 

第七条，国家首长和外交部长）所作该国同意接受某一条约的拘束的表示便占有特 

珠重要的地位。但是国际組织的同意没有这类特珠地位的谈判人来表达，负责国 

际组织对外关系的机构或代理人可能不同于国家的，实际上确也不同；因此国际组 

织便无所谓"通常惯例"了。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与一个国家条约关系的"通常 

惯例"只不过意味着一种正常处理事务的行为标准，集合有审慎、信任、仔细和主 

动等精神。按照这一解释，就可对组织和对国家同样地提到"通常惯例"了。 

(5) 最后，委员会总结认为，判断"明显"违反行为的标准，可以在締订条约 

时提到国际组织的締约当事方而加以定义。无可争议的，如果締约当事方注意到 

违反行为，该国际组织便可据以为理由申明条约无效；但也可接受的是，如果締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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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方应注意到而事实上未注意到的违反行为，国际组织也可申明无效。无论它 

们是因为不知情或不在意，以至违反了合理的行为标准，皆可对它们援引违反行为 

的规定。这里又一次借用条约法采用的责任法原则；归根结底,，《维也纳公约》 

第四十六条是沅自于它的，尽管条款草案第四十六条措词上有所不同，但仍保留了 

该条款的精神。 

第四十七条 

关于表示或通知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特定限制
7
°

2 

1. 一国表示同意接受某一条约拘束的代表，如果其权力附有特定限制，除非 

在其表示同意前已将此项限制通知其他谈判国和谈判组织，该国不得以该代表未曾 

遵守限制为理由而撤 销其所表示的同意。 

2 . —国际组织通知同意接受某一条约拘束的代表，如果其权力附有特定限制， 

除非在其通知同意前已将此项限制通知其他谈判组织，或谈判国和其他谈判组织， 

或谈判国，该组织不得以该代表未曾遵守限制为理由而撤销其所通知的同意。 

7 0 2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四十七条 

关于表示一国同意权力之特定限制 

如代表表示一国同意承受某一条约拘束之权力附有特定限制，除非在其表 

示同意前已将此项限制通知其他谈判国，该国不得援引该代表未遵守限制之事 

实以撤销其所表示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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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七条谈的是，赋有正式权力的一国代表，在必要情 

形下并可赋有全权，以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某一条约的约束，但是他的权力也按照指 

示受到限制，只有在某些情形下、某些条件或某些保留下，才能表示该项同意。虽 

然该代表遭到这些指示的限制，但如果这些指示未予泄露，他如不遵行这些指示， 

便不能以他未遵守指示为理由作为对其他谈判国援引规定的口实，而该国即须接受 

该项条约的约束。由于情况各有不同，必须在表示对某一条约的同意之前将各项 

限制通知其他国家。 

(2) 这一规则必须保留在条款草案第四十七条关于国家的同意内，仅根据条款 

主题作了少许措词上的必要更改，内容未变。这便是第四十七条第1款的目的。 

(3) 该规则亦可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同意，在措词上作了相应的改动后，已将该 

规则列于第四十七条第2款。但是，委员会在前面的条款草案内，对国际组织接 

受某一条约拘束的同意未曾用过"表示"两字，只用过"通知"（第二条，第 1款 

( c )项之 2 ,第七条）或"确定"（第十一条、十二条和十五条）。因此，第 2款 

条文内和条款草案第四十七条标题都用了"通知"两字。正如委员会巳经指出的， 

采用不同措词的目的是在强调"必须依照组织的法定程序来确定该组织同意接受某 

一条约的约束，该组织代表的使命应是传达此种同意；至少就本条款草案而言，不 

应受权让代表自行决定组织同意接受某一条约的约束"。 7" 这并不阻止一个组织 

的主管机关表示该组织对条约约束的同意，同时并给予组织代表必要的指示，可以 

"通知"该项同意，但一定要符合某些条件：譬如，其他締约方未作保留；在该组 

织发出任何通知前某些国家已经表示该项同意等等。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十号》（A/10010/Rev.l )， 

英文本第125页，笫（11)段，（《一九七五年...年鉴》，第二卷，第 

A / 1 0 0 1 0 / R e v . l号文件，英文本第 1 7 6页，第（ 1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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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7 0 4 

错 误 

1 .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以条约内的错误为理由，撤销其同意接受条约的拘束， 

但须错误涉及该国或该组织于締结条约时认为存在并且构成其同蒽接受条约拘束的 

必要基础的事实或情况为限。 

2 . 如果错误是由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本身行为所助成，或者当时情况足以使 

该国或该组织知悉有错误的可能，则第1款不适用。 

3 . 仅为条约文字措词的错误，不影响条约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适用〔第 

七十九条〕。 

评 注 

(1)《维也纳公约》以第四十八条和错误事例来处理有时被称为"使同意无效" 

的事例。委员会认为，条约的这方面一般理论也适用于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的 

拘束.因此，它通过第四十八条草案，除了第 1和第 2款措词稍作更改外，这一 

条与《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八条相同。 

7 0 4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四十八条 

错 误 

一. 一国得援引条约内之错误以撤销其承受条约拘東之同意，但此项错误以关涉 

该国于締结条约时假定为存在且构成其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必要根据之事实或情势 

者为限。 

二. 如错误系由关系国家本身行为所助成，或如当时情况足以使该国知悉有错误 

之可能，第一项不适用之。 

三. 仅与条约约文用字有关之错误，不影响条约之效力，在此情形下，第七十九 

条适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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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这并不表示，使得可能确定某些事实从而导致第四十八条的错误准则生 

效的实际情况，对组织与对国家完全一样。因此，委员会审议了一组织可能有的 

"行为"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它应"知悉有错误的可能"。第2款这样的措词当然 

是从一种基本想法出发，即一个组织好象一个国家一样，应对其行为负责，从而也 

应对其疏忽负责。不过，对国际组织要以不同于对国家的往往比较严格的方式来 

证明它的疏忽，因为——再一次回到同一问题上——国际组织没有一个相当于国家 

元首或外交部长的机构，可以在所有条约义务上完全代表它们并完全以它的行动来 

确定组织的"行为"，从而作为一个决定中心，负责"知悉"与组织有关的一切事 

情。相反的，想确定一组织是否犯了疏忽，就得先审査各组织特有的结构，重新 

考虑导致错误的一切因素，然后根据情况决定，是该組织或只是该组织的一个人员或 

甚至一个机构犯下错误或行为疏忽。不过，关于国家的错误的国际法理学显示， 

这件事对国家来说也并不简单，就如所有涉及责任的问题一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 

对组织，客观事实毕竟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第四十九条 

诈 欺 7 ° 5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如因另一谈判国或谈判组织的诈欺行为而締结条约，该国或 

该组织得以诈欺为理由撤销其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评 注 

(1)《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九条规定，诈欺——其定义是一谈判国以诈欺行为 

7 0 5《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四十九条 

诈 欺 

倘一国因另一谈判国之诈欺行为而締结条约，该国得援引诈欺为理由撤销其承 

受条约拘束之同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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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另一国締结条约——构成使同意失效的因素，这样做，是对国家的不法行为采取 

了甚至比对错误更为严厉的制裁，尽管国际法上诈欺的实例很少，接受这一原则 

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委员会认识到，一国际组织可能受诈欺，也可能诈欺人.因 

此，它提议第四十九条草案，这一条基本上以《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九条为根据， 

不过在措词上作了必要一些修改，以便将国际组织包括在内。 

(2) 一国际组织从事了诈欺行为，这种想法本身无疑需要与对错误主题所作的 

相同的评注。首先，国际组织的诈欺行为事例很可能比国家还要少，比较易于想 

象的诈欺行为也许是在承担经济和财政义务方面；例如，一国际组织知道某些金融 

方面的决定已经采取但尚未公布，可能会以种种手法让一个急需贷款的国家对世界 

金融情况有一种错误的了解，以使它同意承担特别不利的财政义务.但必须指出, 

国际组织往往是在集体机关一级决定并締结条约文书的，集体审议犯诈欺行为是困 

难的。因此，可归因组织的诈欺事例很少，但原则上不可能排除这种事例存在的 

可能性。 

第五十条 

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代表的贿赂 7 0 6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如果是由于另一谈判国或谈判组织直 

接或间接贿赂其代表而造成，该国或该组织可以贿赂为理由撤销其同意接受条约拘 

束。 

7 0 6《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条 

对一国代表之贿赂 

倘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表示系经另一谈判国直接或间接贿赂其代表而取得, 

该国得援引贿赂为理由撤销其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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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委员会在其工作的早期就认为，一国代表受另一谈判国贿赂构成撤销同意 

接受条约拘束的因素，乃是必须提到的事例，尽管这种事例不常见。不幸的是， 

从那时以来已证明贿赂并不象人们所相信的那么少见.因此，第五十条为一组织 

成为贿赂受害者或犯下贿赂罪的事例作出了规定，在措词上对维也纳公约第五十条 

案文和标题作了必要的修改.此外，为了避免案文冗长，将"一国同意⋯'之表示" 

和"一组织同意的通知"（后一项措词参看上文第四十七条评注）改为"一囯或一 

国际组织表示同意～" 

(2) 这里如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的情况一样，必须认识到，从事直接或间 

接的贿赂，对由集体组成的机关而言不及对由个人组成的机关容易，因此在国际组 

织里从事贿赂就比较困难。但不要忘记，《维也纳公约》第五十条（以及第五十 

条草案）范围内的贿赂可以多种方式进行.集体机关事实上不可能进行谈判；技 

术上，谈判必然是以专家的专门知识或评价为根据，这些人的意见有时是决定一切 

的，他们可能受贿赂的影响.尽管国家^組织不可能拥有无需说明来沅的资金， 

但它们有其他同样宝贵有效的资产，尤其是它们有权可以任命高职^遣派出差。虽 

然委员会希望，事实将证明贿赂事例是极端稀有的，但技术上没有理由排除贿赂的 

可能存在，即使是就国际组织而言. 

第五十一条 

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代表施加强i| 7 0 7 

7 0 7《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一条 

对一国代表之强迫 

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表示系以行为或威胁对其代表所施之强迫而取得者， 

应无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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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表示系以行为或威胁对该国或该国际组 

织的代表施加强迫而取得的，应无法律效果。 

评 注 

一组织代表与一国代表可能以个人身份遭受强迫，这是没有疑问的；应指出的只 

是，一般地说，一国代表比一组织代表的权力要广阔，所以对他施加强迫会带来更 

加严重的后果。对《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一条的茱文和标题在措词上作了类似第 

五十条草茱的修改. 

第五十二条 

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施加强迫 7 0 8 

条约系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締 

结的无效。 

评 注 

(1) 本第五十二条草案保持不变，《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二条案文只有标题需 

要提到国际组织。 

(2) 不过，委员会还是详细讨论了应否把第五十二条扩大应用到一个或多个组 

织加入的条约，委员会尝试评定了这样做的实际后果.可以想见所有国际组织或 

至少许多国际组织可能遭受到违反《联 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的武力威胁 

或使用武力的情况吗？或甚至它们本身会这样做吗？ 

7 0 8《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二条 

以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施行强迫 

条约系违反联合国宪章所含国际法原则以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締结者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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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委员会必然面对一个问题，即《维也纳公约》第 

五十二条仅指威胁使用武力或使用武装力量，还是将各种强迫方法都包括在内。这 

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委员会以前曾讨论过，当时仅是审慎地提到宪章原则。这 

个问题在关于条约法的维也纳会议上又再次提出，会上审议了明文提到政治^经济 

压力的修正茱，7<"最后通^：了《关于禁止实施军事、政治、经济胁迫以締结条约的 

宣言》作为《最后文件》的附件。宣言庄严谴责"任何一国违反各国主权平等^ 

自由同意原则，威胁使用或使用任何形式的压力，不论是军事、政治或经济压力， 

强迫另一国釆取任何有关締结条约的行动"r° 大会在维也纳会议举行之前讨论 

过这个问题（参看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 1 3 1 ( X X )号决议，"关于各国 

内政不容千涉及保护其独立和主权宣言"），7'
1
并自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以 

来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大会一些特别案文规定禁止使用武力、谴责侵略（特别 

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 3 1 4 ( x x i x )号决议"侵略定义"），但大会一再 

指出，这项禁止没有把一切形式的非法使用武力包括在内，例如，第3314 (xxix) 

号决议的序言部分，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的序言^ 

正文，"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7 1 2 ；以 

7 0 9参看会议全体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工作报告，《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 

议 文 件 》 ， 迎 . 3 9 Z 1 4 号 文 件 第 4 4 9 段 ， 英 文 本 第 1 7 2 页 。 

7 , 0《同上》，A / C O N : F . 39力6号文件附件英文本第285页。 

7 , 1第二段："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胁迫他 

国，以谋自该国获得主权行使之屈服，或取得任何利益-⋯⋯"。 

7 , 2特别参看"依照宪章不干涉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事件的义务原则" 

"-⋯武装千涉及对国家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及文化要素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予 

或试图威胁，均系违反国际法。 

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他种措施强迫另一国家， 

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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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2936(xxv工工）号决议，"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 

武力湘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3281 ( x x i x )号决议,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7 "； —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 1 / 9 1号决议， 

"不干涉各国内政"；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 2 / 1 5 3号决议， "不干涉各国 

内政"等等。 

(4) 这些众多的立场声明肯定支持在委员会上表示的意见，即宪章所体现的国 

际法原则规定禁止施加不仅限于武力的强迫。不过，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修改第 

五十二条的措词，因为其范围广泛已足以把国际法的一切发展包括在内。何况， 

即使仅就武力而言，也可以想到足够的例子，证明有必要将《维也纳公约》第五十 

二条的规定扩大应用到国际组织。 

(5) 任何组织都可能在违反国际法原则的武力压迫下締结条约。例如，一国 

际组织总部也许会在内战或国际战争期间处于受威胁和受武装暴力包围的情况；为 

了避免发生最坏情况，也许会被迫同意締结条约，放弃某些权利、特权^豁免权。 

如果强迫是非法的，例如在侵略的情况下，条约就无效。也可能是对任何组织在 

总部以外的人员或代表施加武力，在这种情况下，该组织为了从非法武力下救出这 

些人而締结的协定，根据第五十二条草案也是无效的。 

(6) 一组织显然只有在它拥有必要的手段情况下，才可能非法使用武力；因此， 

这只关系到几个组织。不过，这个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以致大会三番几次加以审 

议。大会在某些关于非法使用武力的决议中避免用"国际组织"一词，宁愿使用 

含义更广的"国家集团"一词 7' 4. —九七〇年，它在第2625(xxv)号决议内以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干涉⋯‧"，规定了依照宪章不干涉任何国家国内管 

7 , 3特别参看第一条和第三十二条。 

7 , 4 大会在第 3 2 8 1 (xxix)号决议所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十二条内，使 

用国家"集团"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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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事件的义务原则。再后些时候，它在侵略定义"
5
中在对第一条的解释性说明 

内再论述了这个问题如下： 

"本定义中"国家"一词-⋯ 

( b )适当时包括"国家集团"的概念在内. " 

"国家集团"一词不论如何定义都包括"国际组织"a 所以可以结论说，大 

会授以足够权力，承认一国际组织在理论上可被视为非法使用武力. 

(7) 还有人指出，《宪章》本身在承认区域机构维持和平的行动并要求它们的 

活动与《宪章》相符合时，就是承认这种活动，事实上可能违反《宪章》所体现的 

国际法原则. 

(8) 根据所有这些考虑，委员会提议了第五十二条草茱，将《维也纳公约》为 

各国定下的规则扩及^"国际组织. 

大会第 3 3 1 4 ( x x i x )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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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三条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绝对法）抵触的条约 7 1 6 

条约在締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抵触的无效。为本条款的目的，一般国际 

法强制规则指全体国家的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公认为不许减损并且只有以后具有 

同样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方可加以更改的规则。 

评 注 

(1) 第五十三条对《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案文只在措词上稍作修正。 

(2) 各条草案显示，国际法的强制规则既适用于各国际组织也适用于各国，这 

是不足为奇的。国际组织是各国之间締结的条约所制造的，根据《维也纳公约》 

第五条规定应受该《公约》的支配；尽管它们的地位在某些方面有异于这些条约的 

締约国，它们仍然是这些国家的产物。所以说各国可以设立一个组织来规避强制 

规则是站不住脚的。再者，最可信的已知强制规则的例子，禁止违反《宪章》所 

体现的国际法原则使用武力，也适用于国际组织，我们在第五十二条草案部分刚谈 

到过这一点。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三条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 

(绝对法）抵触的条约 

条约在締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 

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具仅有以后具 

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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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员会审议了第五十三条草案应否保留《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内"国 

家之国际社会"一词问题。这里可以想见加上国际组织一词，从而变成"国家和 

国际组织之国际社会"。但在法律上，这样的措词没有给《维也纳公约》用词增添 

任何意义，因为国际组织必然由国家组成，这样做也许会多此一举地产生使国际组 

织与国家处于平等地位的弊病。另一个可能是使用较短的"全体国际社会"一词。 

经过考虑后，由于牵涉到最重要的国际法规则，委员会认为应当指出，在当前国际 

法情况下，被促请订立或承认强制规则的是各个国家。基于这些考虑，委员会保留 

了《维也纳公约》的措词。 

第三节条约的终止及停止施行 

第五十四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各当事方同意而终止或退出条约W 

在下列情形下，得终*约或一当事方得退出条约： 

(a) 依照条约的规定，或 

(b) 任何时候，经全体当事方按情况同其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和其他締 

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咨商后表示同意。 

7 1 7《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四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当事国 

同意而终止或退出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得终止条约或一当事国得退出条约： 

m依照条约之规定；或 

(Z)无论何时经全体当事国于咨商其他各締约国后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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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维也纳公约》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同非条约当事方的締约国进行，起草委员会 

主席解释其原因如下： 

"••••••••这个问题曾在起草委员会提出，有人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一项已 

经生效的条约不对某些締约国生效，虽然这些国家已经表示同意接受该条约的 

拘束，但条约的生效期延至某些程序完成时，在这种极其少数情况下，有关园 

家不能参与关于终止的决定，但有受到咨商的权利；不过，这些国家是締约国 

但非条约当事方，而且只限于在所说这段时间内。"
7
'

8 

为了将这一规定适用国际组织，该条(b)款最后一部分经过修正，以便将下列两种情 

况包括在内：国际组织间的条约、一国或一个以上国家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 

之间的条约。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 

简要记录》A / c o i o \ 3 9 / l l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6 8 . V . 7 )，英 

文本第 4 7 6页，第八十一次会议，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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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多边条约当事方减少至条约生效所必需的数目以下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并不仅因当事方数目减少至其生效所必需的数目 

以下而终止。 

评 注 

这一条草案采用《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五条，没有作任何改动，但应认识到， 

它在目前只关系到很少数事例。它的适用只限于开放给广泛加入的多边条约，就 

国际组织间的条约而言，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关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与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会有一些国家之间的条约开放给各国广泛加入， 

在某些条件下也开放给一些国际组织加入；这种做法在经济领域日益普遍，特别是 

在商品协议方面。草案其他各条内已有这种可能，例如第九条第2款。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五条 

多边条约当事国减少至 

条约生效所必需之数目以下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并不仅因其当事国数目减少至生效所必需之 

数目以下而终止。 



第五十六条 

废止或退出无关于终止、废止或退出规定的条约
7 2
° 

1. 条约如无关于其终止的规定，亦无关于废止或退出的规定，不得废止或退 

出，除非： 

(a)经确定各当事方原意为容许有废止或退出的可能，或 

由条约的性质可认为含有废止或退出的权利。 

2. 当事方应将其依照第1款规定废止或退出条约的意思至迟于十二个月以前 

通知。 

评 注 

这一条草案采用了《维也纳公约》第五十六条的案文未予更改。记得在关于国 

家之间条约的各条款最后草案中，委员会没有通过现在第1款(b)项内的规定，这项 

规定是会议后来加上去的。 7 2 1这项规定在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条约方面引起很大的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六条 

废止或退出并无关于终止、废止或退出规定之条约 

一、 条约如无关于其终止之规定，亦无关于废止或退出之规定，不得废止 

或退出，除非： 

(甲）经确定当事国原意为容许有废止或退出之可能；或 

(Z)由条约之性质可认为含有废止或退出之权利。 

二、 当事国应将其依第一项废止或退出条约之意思至迟于十二个月以前通 

知之。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会议，补编第9号》（A/6309/Rev.l),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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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对于本各条草案所支配的条约可能也是这样。什么条约事实上由于其性质关 

系，是可以废止或可以退出的？就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而言，关于交换资料和文件 

的条约应否归入这一类？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 

约中，有一类条约虽然没有关于废止的规定但似乎可予以废止：如一国与一组织之 

间締结的总部是协议。一国际组织选择总部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一般不是 

一成不变的；再者，总部协议能否顺利执行要看该组织与东道国之间的特别关系而 

定，而这种关系并非单方的意愿所能保持的。由于条约的性质关系而变得可以退 

出或可以废止的其他例子更是有疑问的，只有一种情况当然例外，就是一国际组织 

对于目的仅在于执行该组织一项决定（而它已保留改变这项决定的权利)的协议有 

权？以废止（参看笫二十七条草案评注）。 7 2 2 

(续前） 

编， 第80至81页，第二章，第五十三条的评注（《一九六六年⋯--⋯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2 5 0至 2 5 1页，A / 6 3 0 9 / R e v . l号文件，第二 

编，第二章，第五十三条的评注）；Î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 

A/coio^.sg / l l / A d d.SC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 V . 5 ) ， A / 

COITF.3 9/14号文件，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英文本第17 7页，第 4 8 5段 

起。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2/10),英文本第 

290-294页，第四章（《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 

本第1 1 8 至 1 2 0页，A/32/10号文件，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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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当事方同意而停止施行条约 7 2， 

在下列情形下，得对全体当事方或某一特定当事方停止施行条约： 

(a) 依照条约的规定，或 

(b) 任何时候，经全体当事方按情况同其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和其 

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咨商后表示同意。 

评 注 

对《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七条案文措词上的改动，作有与第五十四条的改动相 

同（参看上文）的评注。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七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当事国同意 

而停止施行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条约得对全体当事国或某一当事国停止施行: 

(甲）依照条约之规定；或 

(乙）无论何时经全体当事国于咨商其他各締约国后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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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条 

多边条约仅经若干当事方协议而停止施行 7 2 4 

1. 多边条约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方得締结协议，在它们之间暂时停止施行 

条约的规定，如果： 

(a)条约内规定有此种停止的可能；或 

W有关的停止非为条约所禁止，并且： 

H不影响其他当事方享有条约规定的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t)非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2. 除属第1款(a)项范围的情形而条约另有规定外，有关当事方应将它们打算 

締结协议的意思及条约内它们打算停止施行的规定通知其他当事方。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八条 

多边条约仅经若干当事国协议而停止施行 

一、 多边条约两个以上当事国得暂时并仅于彼此间締结协定停止施行条约 

之规定，如: 

(甲）条约内规定有此种停止之可能；或 

0有关之停止非为条约所禁止，且： 

H不影响其他当事国享有条约上之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a非与条约之目的及宗旨不合。 

二、 除属第一项(甲)款范围之情形条约另有规定者外，有关当事国应将其締 

结协定之意思及条约内其所欲停止施行之规定通知其他当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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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没有对《维也纳公约》第耳十八条案文作任何改动，甚至没有使这一条的 

标题更准确地符合案文的措词，这一条案文是规定停止施行"条约的规定"，而不 

是停止施行整个"条约"。但根据《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九条，《公约》并不排除 

停止施行条约全部规定的情况。 

(2) 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把《维也纳公约》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扩及国际组织为当 

事方的条约。 

第五十九条 

& 729 条约因締结后订条约而默示终止或停止施行 

1. 条约于其全体当事方就同一主题事项締结后订条约，且有下列情形之一时， 

应视为终止： 

(a)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方的意思为此一事项应以该条约为准; 

或 

W后订条约与前订条约的规定不合的程度使两者不可能同时适用。 

2. 如果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方有此意思，前订条约应仅视为停止 

施行o 

评 注 

与《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九条的案文和标题完全一样。第五十九条与第五十八 

条一样，都规定了明确的协商一致办法的规则，所以将这一条规定扩及受本各条草 

案支配的条约不产生任何困难。 

7 25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五十九条 

条约因締结后订条约而默示终止或停止施行 

一、任何条约于其全体当事国就同一事项締结后订条约，且有下列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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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条约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
7 2 6 

1. X边条约的一个当事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终止 

该条约，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 

(续前） 

一时，应视为业已终止： 

(甲）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国之意思为此一事项应以该条约为准; 

或 

(Z)后订条约与前订条约之规定不合之程度使两者不可能同时适用。 

二、倘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国有此意思，前订条约应仅视为停 

止施行。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文： 

第六十条 

条约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 

一、 艰边条约当事国一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终 

止该条约，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 

二、 多边条约当事国之一有重大违约情事时： 

(甲）其他当事国有权以一致协议： 

H在各该国与违约国之关系上，或 

C = )在^ #当事国之间， 

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或终止该条约； 

»特别受违约影响之当事国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在其本国与违约国之关 

系上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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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边条约的一个当事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 

(a) 其他当事方有权以一致协议： 

H在它们与违约国或违约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上，或 

t = ) 在 * 当 事 方 之 间 ， 

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或终止该条约； 

(b) 特别受违约影响的当事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在它与违约国或违 

约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上，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 

(c) 如果由于条约的性质关系，一个当事方对条约规定有重大违反情事 

时，每一当事方在继续履行其条约义务上所处之地位都会发生根本 

改变，则违约国或违约国际组织以外的任何当事方皆有权援引违约 

为理由，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对其本身施行。 

3. 为本条的目的，重大违约系指： 

(a)废弃条约，而此种废弃非本条款所准许的；或 

违反条约规定，而此项规定为达成条约目的或宗旨所必要的。 

4. 以上各款不妨碍条约内适用于违约情事的任何规定。 

(续前） 

m>如由于条约性质关系，遇一当事国对其规定有重大违反情事，致 

每一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义务所处之地位因而根本改变，则违约 

国以外之任何当事国皆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将条约对其本国全部 

或局部停止施行。 

三、 就适用本条而言，重大违约系指： 

(甲）废弃条约，而此种废弃非本公约所准许者；或 

(乙）违反条约规定，而此项规定为达成条约目的或宗旨所必要者。 

四、 以上各项不妨碍条约内适用于违约情事之任何规定。 

五、 第一项至第三项不适用于各人道性质之条约内所载关于保护人身之各 

项规定，尤其关于禁止对受此种条约保护之人采取任何方式之报复之规定。 



5.第1至第3款不适用于人道主义性质的条约内所载关于保护人身的各项规 

定，尤其关于禁止对受此种条约保护的人釆取任何方式的报复的规定。 

评 注 

《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是关于条约发生违约时对该条约规定的影响，并规定 

这方面的各项原则，没有理由不能将这条规定扩及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因此， 

第六十条案文只须在措词上稍作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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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86. 大会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第2669(xxv)号决议第1段建议SI际法委员 

会应"先行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之法律.以期逐渐发展与编幕该项法律，并参 

照该委员会予定之工作方案，一俟其认为适当时即考虑可否釆取必要行动"。 

87. 一九七一年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在其总工作方案中列入了 "国际水道非 

航行使用"的项目 " I 委员会并同意.为了对有关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的国际法 

规则进行实质研究，以期在全球基础上 s逐渐发展与编纂该项法律.应该对所有与 

国家愤例有关的材料进行编汇昶分析，委员会注意到，祕书长按照大会一九五九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1401 ( x i v ) 号 决 议 而 提 出 的 " 子 与 国 际 河 i | 的 有 关 : - : 

â^#f司题"的报告 7 2 8以及《联合囿法律汇编》都已发表了相当多的这类资料。 

大会第 2 6 6 9 ( x x v )号决议第 2段请秘书长继续大会第 1 4 0 K X I V )决议所发动的 

研究，以便编制关于这个问题有关法律问题的"补充报告"，"工作时须考虑到最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庙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y 8 4 1 0 ^ e v . l ) , 

第 2 1 1页，第 1 2 0段（参看《一九七一年⋯一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 

分，英文本第3 5 0 页 ， 第 A / 8 4 i ( ^ e v . 1号文件，第 1 2 0段）， 

《一九七四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33页,第AZ5409号 

文件. 

联合国：《联合国国际河道非航行利用的立法条文^条约规定^ST/LBO/SBR/B/12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 V.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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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国家惯例与国际裁决方面对国际水道法适用以及政府间及非政府方面对于此项问 

题研究"。 

88。 大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第2780(xxvi )号决议第一部分第5段建议 

"国际法律委员会参照其予定工作方案,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所应给予的优先秩 

序作出决定"。 

89。 委员会一九七二车第二十四届会议表示，在讨论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时. 

它将采纳.大会上述建议，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作出了结论，认为国际水道的污染 

问题是一个十分迫切而且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它请秘书处继续收集有关该问题的 

资料，特别注意国际水道^污染问题"。。 

90。 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2926 ( X X V I I )号决议笫一部分第5 

段注意到委员会拟在讨论它的长期工作方案时对该项目所应给予的优先秩序作出决 

^大会同意决议（第一部分，第6段）请秘书长"尽快提出"大会第26 6 9 

(XXV)号决议所要求的"关于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有关的法律问题的研究报告"‧ 

并把研究报告先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i义 

91。 委员会第二十五庙会议对该项目所应给予的优先秩序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 

注意。委员会考虑到不久的将来祕书处将向各成员提出关于国际水道的补允报告 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庙会议， 

第；2 5 3 页 ， 第 7 7 段 （ 《 一 

第 3 2 4页，第A / 8 7 l 0 y^ev, i 

参看上面笫8 7段。 

补编第1 0 号 》 （ A / 8 7 1 ( » v。 1 )， 

九七二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 

号文件，第7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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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认为关于何时开始该项目的工作的问题应等到成员审查了该报告后才作出正 

式决定 7 5 2。 

92. 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3071 (XXVI工工）号决议笫4段建议委员 

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应通过其规程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初步措施，借 

此开始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法的工作"。大会同一决议第6段请秘书长 

完成第2669 (xxv)号决议所要求的补充报告，在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前及时送 

交给委员会。 

93.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收到了秘书长根据大会第2669(xxv)号决议的要 

求提出的与国际水航行使用有关的法律问题的补充报告 7"。 

94. 按照大会第3071 (XXV工工工）号决议第4段的建议，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 

议设立了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小组委员会，由克尼先生（主席）、艾利阿 

斯先生、沙哈维克先生、塞提。卡马拉先生*塔比比先生组成，小组委员会将负责 

审议此问题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小组委员会通过并提出了一份报告 7 5 4 ，其中 

提议向各国提出一份问题单，问题内容是关于提议的研究范围，将审议哪些水的利 

用方法，污染的问题是否应该优先考虑，处理水灾控制^流失问题的需要，以及航 

行用途和其他用途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i 0号》（AygoioyRev. i ) 英 

文本第6 9页，第1 7 5段（《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 

3 1页，Az/901Q/》ev, 1号文件，第1 7 5段）。 

《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2 6 5 页 ， 4 / 

27 4号文件。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1 ) , 

英文本笫140页，，附件（《一九七四年⋯⋯-车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英文本第3 0 1 页 ， i 号 文 件 s 第 五 章 ， 附 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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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委员会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举行的第一二九七次会议上审议了小组 

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未经改动，获得通该报告收在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报 

告的有关章节附件内 7"。 委员会还任.命理査德。克尼先生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 

用冋题的特别报告员"6。 

96.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3l5(xxix)号决议第 

一节第 4 (e)段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应： 

"参照大会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第2669(xxv)号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三十曰第3071 ( X X V I I I )号决议以及有关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工^的 

其他决议，并参照会员国对委员会报告书第五章附件提到所提出的问题所提出 

的评论，继续它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研究，，， 

秘书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的通知请会员国，如果可能的话，于一九七五年七 

月一日以前将它们对大会第3315(XXIX)号决议上述段文中提到的问题单提出的 

评论转达给他，交给会员国的问题单最后内容如下： 

A . 在淡水使用^淡水污染两者法律方面的研究上，国际水道的恰当定义范 

围是什么？ 

B . 国际流域的地理概念是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律方面的问题的恰当 

基础吗？ 

《同上》，英文本第1 4 0页，第五章，附件（《同上》，英文本第30 

1页， A Z 9 6 1 0 ^ e v。 1号文件，第五章，附件）。 

《同上》，英文本第1 3 9页，第1 5 9段，（《同上》，英文本第301 

页，A / 9 6 1 Q/^ev. 1号文件，第1 5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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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国际流域的地理概念是研究国际水道污染法律方面的问题的恰当基础吗？ 

D . 委员会应该用以下淡水用途大纲作为它研究的基础吗？ 

(a) 农业用途： 

1 。灌溉； 

2 .排水； 

3 .废物处理； 

4 ,水产； 

(b) 经济^商业用途： 

1 .能量（水力发电、核能和机械能）； 

2 .制造； 

3 .建筑； 

4 .航行以外的运输； 

5 .本料漂浮； 

6 .废物处理； 

7.提取物质（采矿、产油等）， 

(o)家庭湘社会用途： 

1 .饮用（饮水、烹调、洗涤、洗衣等）； 

2 .废物处理； 

3 ,游乐（游泳、运动、钓鱼、划船等）。 

E • 还应该包括任何其他用途吗？ 

. 委员会应该把水灾控制^流失问题包括在其研究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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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委员会的研究中应考.虑到航行用途昶其他用途间的相互作用吗？ 

H . 你赞成委员会在其研究的最初阶段内研究If际水道污染的问题吗？ 

I 。 应该通过设立专家委员会等方式，作出特别安排，以傲正委员会莸得它所 

需要的技术、科学*经济方面的指导吗？ 

97。 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没有审议此项目，它在等待会员国政府对委员会问 

题单的答复 7 5 7 。 

98。 大^""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495 ( X X X )号 决 议 第 4 (e)段建议国 

际法委员会应继续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99。 一九七六年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收到了二十一个会员国政府对问题单 

的 答 复 。 7 5 8 它还收到了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理査德'克尼先生提出的报 

告 7 " 。 该报告专门讨论了各国政府对问题单的答复以及有关国际水道方面工 

《同上，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Z i O O l O ^ e v . 1 ) ,英文本 

第132至133页,第138段（《一九七五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8 3页 至 1 8 4页 ， A y l 0 0 1 0 , v 。 1号文件，第 1 3 8段 ）。 

《一九七六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47页，k/ 

4/294和A d d , 1. 

《 同 上 》 ， 英 文 本 第 1 8 4 页 ， 4 / 2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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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范围和方向的问题可从问题单中得到的结论，由于对有关委员会工作范围的 

问题A、 B 和 c (参看上面第96段）的答复有很大的分歧，而对其余问题的答复 

则十分一致，因此报告大 部分的讨论是围绕着"国际水道"这一名词的。 

100。 委员会于该届会议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和十九日 

举行的第一四〇六第一四〇九次会议上，讨论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问题。 

101。 讨论当中，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对各国政府的答复 

的讨论里提出的关于委员会在此专题的工作范围和"国际水道"一词的意义等问题, 

报告指出，各国政府对问题单内下面问题的答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即关于用国际 

流域的地理概念作为提议的对各种用途情形以及污染特别问题两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委员会成员在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进行辩论时所表示的意见也有分歧。但大家一 

致同意，决定"国际水道"一词意义的问题不需要在委员会开始其工作的时候解决, 

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有关的段落如下： 

"164.探讨了淡水利用领域内需要做的工作的各个基本方面后，委员 

会普遍同意，决定"国际水道"一词的义意的问题不需要在工作开始时觯决。 

注意力应集中于开始拟订适用于这些水道的使用的法律方面的一般原则，这 

样做的时候，应尽量努力制订出既不过分详细以致无法普遍应用，又不过于一 

般以致失去效力在两者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各项规则。此外，各项规则的目 

的应在于倡导设立各个国际河道系统，由于这个理由，它们应是备用性质， 

应尽力使这些规则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接受，并考虑到各国对其在水这方面利益 

的特别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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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在拟订水的使用的法律规殿时，必须探讨权利的滥用、善意、 

邻邦合作和人道对待等概念，这是除了责任的赔偿规定外应该考虑到的问 

题。，， 7 4 0 

î o a 委员会的讨论显示，一般成员同意各国政府对于其他问题所表示的意 

见。委员会表示，特别报告员可以依靠问题D建议的用途大纲(参看上面第 9 6 

段），但应当考虑到各国政府所提出的增加或改动大纲内容的各种建议，研究范 

围应包括水灾控制、流失和沉积问题以及航行用途和其他用途之间的互相关系。污 

染的问题应该尽可能与产生污染的特别使用情形一道处理，委员会还表示，特别 

报告员应该维持与联合国各机构已经建立的关系，并且在看来有必要时，向委员会 

提出如何取得技术指导的问题，
7
" 

10a 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97号决议第4 (a)段和第5段建 

议国际法委员会应继续它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并促请还没有这样做 

的会员国向秘书长提交它们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这个问题的书面评论，一 

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秘书长发出通知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尽快提交第31/97 

号决议中提到的书面评论。 

7*°《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1/10),英文 

本第387页（《一九七六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62页， 

A / 3 1力 0号文件） 

7 " 《同上》，英文本第388页，第166段(《同上》，英文本第162页，A/ 

3 1 / 1 0 号 文 件 ， 第 1 6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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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任命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接替里査德。克尼 
先生担任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克尼先生没有竟选连任，"

2 

1 0 5 . 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 ^ / 1 5 1号决议第 4 (d)段建议继续委 

员会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3/ 

139号决议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1 0 6 . 一九七八年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中散发了四个会员国政府按照大会第 

3 1 / 9 7 号 决 议 提 交 的 答 复 。 4 / 3 1 4 ) . 

1 0 7 . 委员会在其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的第一五二六次会议上听取 

了特别报告员关于此一专题的发言，他除了别的以外，叙述了最近联合国关于国际 

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问题的活动。他并告诉委员会，在与法律事务处合作下，已请 

了联合国某些机关，方案和区域经济委员会的秘书处以及某些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 

组织提供与此专题有关的最新资料和材料。.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特别报告 

员的发言，表示希望他能在最近的将来编写出一分关于这个专题的报告,并决定再 

次强调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政府遵照上述大会第31/97号决议提交它们对委 

员会问题单的答复。 7 4 5 

1 0 8 .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新任特别报告员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提出的 

关 于 此 一 专 题 的 第 一 分 报 告 4 / 3 2 0 和 C o r r . 1 (只有英文本）），以及 

一 会 员 国 对 委 员 会 关 于 此 一 专 题 的 问 题 单 的 答 复 4 / 3 2 4 ) , 

1 0 9 . 特别报告员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举行的第一五五四次会议上提出 

7 4 2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2/10),英文本第304 

页，第 7 9段（《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 1 2 4 

页，入 / 3 ^ / 1 0号文件，第 7 9 段 ） 

7 4 5《大会正式文件，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3 3 / 1 0 ) ， 

第393—394页，第157—160段（《一九七八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英文本第 1 4 8页， A / 3 3 / 1 0号文件，第 1 5 7至 1 6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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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第一分报告。该报告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导言部分，讨论了本问题的性 

质，描述了本项中需要特别处理的水的各种显著物理性质。第二章摘要说明了至 

今处理本问题，特别是国际法委员会处理本问题的一些历史，讨论了委员会这方 

面工作范围的问题以及"国际水道"一词的意义。其中包括由特别报告员草拟的 

第一条，"本条款的范围"，第三章讨论了如何利用"使用者协议"，使与某一 

国际水道直接有关的国家，在提议的一套规定了普遍适用的一般备用规则的条款草 

案的范围内，承担适合该水道特珠性质的详细责任。在这方面，为集中并便利委 

员会就此一专题进行辩论，特别报告员建议了以下条款草案："使用国"（第二 

条 ） ； " 使 用 者 协 议 " （ 第 三 条 ） ； " 定 义 " （ 第 四 条 ） ； 者 协 议 的 当 事 

方"（第五条）；"本条款与使用者协议的关系"（第六条）；"对国际水道生 

效"（第七条），最后一章讨论了一个基本的责任领域，即数据的收集和交换的 

规则。报告草拟了三个条文： "数据收集"（第八条）；"数据交换"（第九 

条）； "数据收集和交换的费用"（第十条）。特别报告员在提出此报告时指 

出，他收到各国际组织应上文第107段提到的要求提出的有关资料、文件和材料。 

此外，他提到，秘书处向他提供了一分有关从事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问题研究的多 

方和发方委员会的清单，并附有说明。 

110. 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和七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 

举行的第一五五四次至一五五六次、一五七七次和一五七八次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 

员的第一分报告，专门审议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问题。它对特别报告员报 

告中提出的问题，以及与此一专题整个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辩论。辩论的 

摘要载在下面B节内。 

B。本届会议对此一专题的审议 

111. 委员会成员同意特别报告员采取的立场，即国际水道的使用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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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国际法律问题是影响最大，实际上最具重要性的问题。水对于生命，就象空 

气对生命那样，是不可或缺的，水也是个普遍存在的物质，它流经、穿过国家边界, 

并存在于国家边界之下。水尤其可能出现耗尽和变质的现象，随着世界人口的 

增长，工业和巿区的扩张，农业的扩展，对电力的需要日增，水的需求量将会继续 

增加。在某些情形下，水的供应量可以扩大，但在另一些情形下，水可能遭污染 

或枯竭，供应就不够。如果不予控制，水可能泛滥，损害到千万人的生命。 

112。 一般普遍承认，淡水问题是人类面临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它对所有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对生命的存续的重要性，是不可能被夸大的。 

有人认为，如果人类想要有效地解决庞大的用水问题的话，国际社会就必须逐步 

发展并编纂适当的国际法原则，订立其应用的程序，建立其继续发展的制度， 

1 .专题的性质 

113。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囯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性质与委员 

会目前审议的各问题的性质不同。国际水道专题的主题事项是一个独特的物理现 

象，有其特出的物理性质。 

1 1 4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有关水的三个主要方面：（a)水分循环； 

(b)自净化；（c)水量和水流的变化。 

11 5.虽然完整的水分循环的想：法——水从海面和地面蒸发到大气，化为雨 

雪降回地面，进入地下，流入水道，然后流回海洋——直到较近的时候才得到科学 

的注意和证明，但这个问题本身的性质是很简单的，只要我们了解到就全球而言, 

有多少水离开陆地，就有等量的水回到陆地。这个过程不曾间断地进行着，来去 

的形式无时无地不在变化，但就水而言，上升的都会降回地球。此外，循环的进 

程相当迅速：每十二天差不多全部空中的水都会降下由新的水分取代。水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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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道的作用在于引导地面水和一些地下水流回海洋，前者是水道水分比较明显 

的来沅 s但后者更具重要性，因为除去海洋、冰盖和冰河的水分以外，地球上百 

分之九十七的水分是地下水. 

116。 水的第二个重要性质，就如在水分循环中发现的，它能自己净化自 

己，河溪中的流水能通过流动或加入淡水引起的扩散或靠氧与废物发生的化学反 

应来进行自净。但是自净的后一种形式里，河水从空气和植物中吸取的氧气可以 

用尽，如果进入河水的废物量过大就会使河水无法自净。 

117。 国际水道水流的第三种性质是水量和水流的变化，作为一种资沅， 

水最特出的一种性质是它的量虽有限，但却永远是可再生的。水道系统中定量 

的淡水，就象几乎所有资沅一样，是不平均地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造成了许多区域 

大量缺水，而其他区域大量过多的情形，气象、集水和人的因素都会对在水道系 

统中流动的水量产生影响，污染、森林开伐、酸性雨、植被的转变、都市化使得 

吸收面减少等，都是人类活动严重损害到水分循环的例子。 

118。 水的各种各样的用途是与水的这些特性分不开的，当审査各种用途时, 

绝对有必要考虑到这些特性，在决定各国间对于淡水使用应该订立哪些规则时， 

必须认识到这些物理事实。水的物理性质可以影响到国际事务，是说，水不受政 

治边界的限制，它具有把一地发生的变化或变化的影响传递到另一地区的性质。 

因此报告认为委员会必须对于此一专题涉及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具有一般性的了解。 

委员会在此一专题上的工作过程中必须得到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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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专 题 的 范 围 

1 1 9 . 特别报告员在他第一份报告里忆及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曾根据各国政 

府对委员会问题单的答复和前任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讨论了委员会在此一专题的工 

作范围和"国际水道"一词的意义（参看上面第 1 0 1段）。与对问题单的答复一 

样，该届会议对于用国际流域'的地理概念来作为提议中对于各种用途和污染的特别 

问题两者进行研究的适当基础这点，，意见十分分歧。然而该届会议产生了一种一 

致看法，即决定"国际水道"一词意义的问题不需要在委员会对此问题开始进行其 

工作时解决。 

1 2 0 . 特别报告员认为，虽然从科学和经济的角度看来，利用国际流域的概念 

作为出发点，发展如何使用流过国际水道的淡水的原则，似乎是把由一个河流系统 

排水的整个区域里互相关系问题考虑进去的适当方法，但就所有记录看来，显然大 

会在其有关决议中，以及委员会以前审议此事项时，还没有就"国际水道"实际上 

等于一或不等于一"国际流域系统"采取立场。他强调，委员会必须注意到各国 

政府对于以流域的概念来作为工作的基础所表示的不同意见，如果工作的成果得不 

到相当多数沿河国家的支持的话，工作的用途就很有限。他因此总结认为，目前 

必须接受模棱两可的"国际水道"一词 ；并决定委员会和各国予备在什么程度内 

解决在有关具体使用淡水方面水文过程的物理性质所产生的问题。因此他就范围 

问题提出的条款草案并没有就该词各主要定义作出选择。 7 4 4最后，特别报告员建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条款草案如下： 

第 一 条 

本条款的范围 

1.本条款适用于国际水道之水的使用以^K灾控制、流失、沉积、咸 

水入侵等相关问题。 

2 .只要本条款对水的其他用途的规定影响到航行或受到航行的影响时， 

国际水道之水的航行用途即属本条款范畴 u 



议，在拟订关于此专题的条款时，"国际水遛"一词意义分歧的困难可能可以由加 

入"任择条款"的方法予以克服，条款内国际水道义务的范围可以定为连续的国际 

河流、湖泊和运河，或定为以上水道加上其支流，包括完全在一国领土内的支流， 

即河流系统，或河流系统加上地下水，即流域。-

121。 基本上，委员会中谈到此一问题的成员都同意委员会先前对此事项采取 

的立场和特别报告员的结论，认为对于"国际水道"一词不需要在委员会开始进行 

关于此专题的工作时来决定。然而，有些成员还是对"国际水道"一词的意义表 

示了他们的看法一有些赞成国际流域的地理概念，有些则赞成连续国际河道的概念。 

特别报告员主张在任何关于此一专题的条款草案内加上任择条文，以有效解决由于 

对定义问题意见分歧而引起的问题，他的建议得到了一些支持，对于该建议没有人 

提出反对。 

12 2 . 而另一方面，少数成员对于委员会延迟审议国际水道的定义的决定是否 

明智表示怀疑，因为对于涉及的事项缺乏适当的定义，就很难订定各项规则。由 

于成员的意见似乎有些分歧，并且由于各项规则的内容将取决于国际水道的定义如 

何，因此根据这种看法，委员会必须尽早审议此一事项。 

123 .另一种意见表示，大会在有关决议中如果是使用"国际河流"一词,比 

使用"国际水道"正确得多。一位成员认为，"水道"一词只能是指在某一渠道 

中流动的水，因此不包括湖泊，或许也不包括地下水。但另一方面，有人指出， 

大会选择"水道"而没有用"河流"一词至少是要保证，河流注入或向河流供水的 

湖泊将包括在委员会工作的范围内。至于地下水，科学上的事实是，它一般是流 

动的，而且的确是向河流供应大量的水。 

124.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和特别报告员大致都支持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采取 

的立场（参看上面第102段），认为一九七四年问题单（参看上面第96段）中问 

题D内淡水使用大纲，从全面并且具体的角度来讨论使用的问题，联同水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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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和沉积问题，可以作为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一个基础。有人建议加上 

咸水入侵作为相关问题加以审议，这个建议得到了赞扬。有人忆及，，应尽可能地 

把污染问题同产生污染的特别使用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在辩论过程中，大家认识 

到，对可使用方法的数目不可能加以限制。世界上大多数城市不是海港就是座落 

在河流沿岸，这往往是碁于经济、商业、或农业的理由，但差不多也往往是为了娱 

乐或都巿环境美化的目的。有人促请委员会应专注国际水道之水的使用方面，而 

不应专注国际水道本身，并且促请委员会下届会议仔细审査水的各种使用方法。他 

们特别强调应该审査使用水来灌溉和发电的问题。有人建议特别报告员将来的报 

告或许可以集中讨论国际水道的某些特别的用途，或许可以拟订条款草案，订立适 

用于或应该适用于这些用途的法律原则。然而其他成员却建议特别报告员接下去 

应注意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国际法方面的一般原则。 

125. 委员会这些成员警告，不可严格根据对国际水道个别用途的审査来拟订 

各项规则。我们需要的是一套适用于国际水道所有各种用途的标准和规则。期 

望委员会掌握水的每一种用途的错综复杂的技术问题，就每一种用途拟出法律规则， 

对于没有这种用途的水道可能并不适用，然后才想从其中提取适用于所有用途的较 

具一般性的规则，这样作并不实际。有人主张，委员会应该注意的是国际水道或 

河流的使用而不是这些水道之水的使用。在这方面，有人对于是否应把水灾控制、 

流失和河岸环境等"相关问题"包括在研究的范围内，表示怀疑。 

126. 然而对于最后一点，其他成员强调，污染的问题是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 

题，任何想要拟订这方面的规则的努力都绝对有必要处理这个问题，虽然不能只在 

国际水道的各种用途的范围内来审査这个问题。此外，关于国际水道污染问题的 

标准如果其适用范围只限于沿河国家的话，就不会是很有效的；因为这些标准是关 

系一个影响水道整个生态系统的现象的，必须适用整个河流系统。 

127，对于国际水道航行和非航行用途之间的关系，大多数讨论到此一问题的 

成员认为，水的航行用途很可能影响到水的其他用途，而反过来情形亦然。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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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可能导致国际水道的污染。航行用途的需要会影响到水供其他用途的量和质, 

譬如，航行需要维持某一高度的水位，要有可通过或绕过水道中障碍的通路。因 

此有人认为，任何就此问题拟订的条款草案，都不能不包括国际水道的航行使用， 

因为它对非航行使用的影响巨大。但是也有人主张，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的国际 

水道都是无法行船的，就此问题拟订的任何条款草案应该主要是针对这些水道的， 

因为对于主要的国际河流，沿河国家都已签订了协议。有一位成员建议，委员会 

应该区分可航行水道一可供所有国家使用的国际河流一和不可航行水道一仅可由沿 

河国家使用的多国家河流。 

3 ‧拟订关于此专题规则的问题 

12 8 .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强调，拟订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规则必须面对的一 

个问题是各国际水道系统情形的差异极大。由于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国际水道，它 

们的物理性质和它们可以满足的人类需要，也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各方面情形一样， 

有着极大的差异。特别报告员强调，虽然要认识到每个水道有其独特的特征，我 

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国际水道性质和用途上的差异，因为它们也有其共同之处。他 

相信，委员会将会发现某些国际法原则已经存在了，它们不是在大批国家惯例中尚 

未经明确订立，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公认的一般国际法的一部分。必须运用 

才智，在特珠与一般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特别报告员认为，现在需要的是一套 

条款，对国际水道的使用订下原则，其范围广泛，足以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而同 

时又具备了可以加以更明确定义或修改其中条文的方法，以便把个别水道的特性和 

把其领土的水排入该水道的国家的种种需要考虑进去。 

12 9 . 委员会大部分就这一事项发言的成员同意，就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拟 

订一般普遍规则是可取而且必要的。虽然这些规则是属于一般性的，但它们不应 

该是抽象空洞的原则，而应该列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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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0 . 若干委员会成员强调，在拟订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一般原则时，绝对 

有必要铭记着现有适用于此一事项的一般习惯国际法的各种规则。应该研究关于 

航行、污染和发电方面的许多条约，以期推演出这种规则。以往经验显示，如何 

管理某一特别国际水道的问题可以由一般的国际法来解决。委员会将要拟订的一 

般规则应该不只是备用规则，因为它们根据的将是习惯法。据说一般认为，按照 

现代国际法，一国在决定如何使用其领土内的国际水道方面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 

拟订关于此一问题的一般规则的目的，显然不是要消除各国在资沅上的天生不平等, 

或是要贬低国家对自然资沅拥有主权的原则。但同样明显的是，国际法中一向有 

一种观念，认为一国如何使用领 i内自然资沅，需对邻国负责。这点对于国际 

水道的使用特别适用，因为水是大家共有的一种自然资沅。另一个主要原则是要 

合理而公平地使用国际水道之水。沿河国家会因为上流沿河国家为本国利益应用 

现代化技术而整个失去河流的现象，是不可思议的。下流沿河国家不要水的自然 

流动，建立起水坝以供自己水力发电的来沅，因而使得邻国宝贵的土地遭受泛滥， 

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上下流沿河国家都应该适当地考虑到别国的利益。 

1 3 1 . 有些成员认为，研究的问题涉及到限制国家的领土主权问题，认为在绝 

对尊重领土主权原则和使用国际水道方面严格的国际限制之间，必须找到恰当的平 

衡。有人说，由于有了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将整个人类环境划分为个别主 

权国家领土的这种国际制度，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对于水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了。 

因此必须有一套各国就各自领土间自然交通渠道进行合作的制度，来弥补国家划分 

世界的制度。 

1 3 2 . 也有人表示，拟订关于国际水道的保持和使用的如此重大事项的条款时， 

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上流沿河国家显然有权使用它们领土内的水道，但它们的使 

用绝不能在实质上损害到下流沿河国家的权利，因为这些水道是大家共有的自然资 

玩，必须受到有关各国的保护。如果各国表示.出必要的政治意志的话，法律上的 

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有人说，任何关于此一问题的条款草案都可供愿意就使用某 

一水道签订协议的国家作为准则。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做到均衡。因此，委 

员会的目标必须是要以公平的方式，来调节国际水道的使用，使所有国家获益。有 

- ^ 9 -



人认为，事实上已经有了一组关于国际水道使用的法律规则，但其内容根据的是直 

接有关的国家间的X边和多边协议。其中有些协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现有协议 

并不一定可以用来制定普遍有效的一般规则。 

133.少数委员会成员对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问题是否已经成熟，可以进 

行编纂，表示怀疑；他们促请委员会进一步思考，要极其审慎地处理这个问辦，有 

人强调，每一条河流都有其历史、社会、地理和水文方面的特色，关于此专题的法 

律尚未发展成形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在缺乏任何关于谈判主题事项的法律规则 

情形下有义务进行谈判，可能似乎是会成问题的，但是通过谈判，在国际水道方面 

还是达成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以往的经验显示，虽然某些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 

但除了这些最低限度的规则外，再迅速发展其他的规则就很困难了。 有人强调， 

委员会因此应该小心从事这项工作，考虑到国家主权的原则以及人民对他们自然资 

沅的权利一这项权利要求遵守一项规则，即一国的行动绝不能损害到别国的权利和 

利益。有人进一步强调，如果制订了一般规则，它们可t由于过于笼统，因而对 

于编纂法律没有什么价值 3委员会是否能够拟订出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全面法规，令 

人怀疑。有人认为，很少国家（如果有的话）会同意不应允许它们充分使用它们 

国家边界内的水。一国充分而负责任地使用国际水道并不一定不符合保护下流沿 

河国家的利益的要求。因此，重点应该放在各国就利用水道进行合作而不是放在 

限制各国使用水道的权利上面。对于是否有必要拟订国际水道的一般法则，还需 

要进一步交换意见才能决定。 

4.拟订关于此专题的规则将采取的方法 

134«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解释，他的第一份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委员会就如 

何处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问题.提出一个概念和策略范畴。他发现在这方^ 

一九二三年《关于发展涉及一国以上的水力发电的日内瓦公约》 7"特别值得注意, 

其中各项规定考虑到发展水力发电的有关共同国家应达成进一步协议，即达成可以 

说是"执行"、"使用者"或"系统"的协议，这些协议在公约一般承诺下提出明 

~ ~ ~ 盟 ， 《 条 约 汇 编 》 ， 第 三 十 六 卷 ， 第 7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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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义务规定。他认为，同样地，在任何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拟订的一般法律 

原则之下，不仅必须有说明如何应用这些原则的各种规则而且这些规则还应该由使 

用者协议加以补充，把个别水道的性质和使用情况也考虑进去。因此特别报告员 

提议,关于此一专题的条款草案可以按照或许可称为"范畴公约"
746
的形式加以 

拟订,作为拟订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同时又适当地考虑到这^K道的巨大差异的一般 

规则的可能解决办法,范畴公约将订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一般备用原则，并配 

有"使用者"或"系统"协议，让某一水道的国家能对该水道的使用订出详细的安 

排 和 义 务 。
7 4 7 

135.大部分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成员认为特别报告员主张的范畴方式大致是可 

以接受的。相邻国家或对某一水沅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看来会不断需要使用者协 

议；依靠一般原则是不够的。有人认为.*委员会可能制定的任何一组一般国际 

法规只能作为最-直接有关的各国间订立更具体的常规的范畴.他们认为'拟订这 

样的范畴是十分艰难的工作；这项工作要对许多现有的常规进行仔细分析'以便 

7 4 6 使用"范畴公约，，一词是暂时性的.关于此专题的任何条款草案的最后形式 

要到较后的阶段才能作出决定。 

7 4 7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条款草案如下： 

第二条 

使用国 

为本条款之目的，向一国际水道供水并利用其水的国家将被称为使用国。 

第三条 

使用者协议 

本条款可由使用国之间的使用者协议加以补充。 

第四^ r 

定 义 

为本条款之目的： 

1. "締约国"指本条款的使用国当事方，但不一定是使用者协议的当事方。 

2. "合作国，，指使用者协议的•国当事方，但不是本条款的当事方。。 

3 . "非締约国"指既非本条款当事方也非使用者协议当事方的使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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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其中共同的法律因素，并将这种因素与纯属组织和规章的事项区分开来.也 

有人说，委员会在拟订基本的一般规则时，应该利用现有的丰富文献和资料.以 

便决定哪些是一般基本性规则‧哪些是可以包括在使用者协议内的特别准则性规 

则。有些现有的使用者协议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该协议不影响当事各方在国际 

法规定下的义务和权利.在这种情形下.有人认为要区分基本和特定的法律是 

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了解了协议本身的各项规定以及涉及的其他机构的工作情况 
9 

区分仍然是可能的. 

136. 同时.委员会少数成员怀疑除了譬如说.最一般性、最低限度的规则外， 

是否可能拟订出关于此一专题的其他规则，（参看上面第133段） 

137.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报告中也审査了提议的"范畴公约"与使用者协议之 

7 4 8 

间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虽然一个予备締结使用者协议的国家也可能愿意接受 

范畴公约的约束，但他相信，可能会有国家只愿意在某一国际水道的范围内締结 

7 4 8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条款草案如下： 

第五条 

使用者协议的当事方 

非本条款当事方的使用国可以是使用者协议的当事方，如果使用者协议的一 

个或一个以上使用国当事方是本条款的当事方。 

第六条. 

本条款与使用者协议的关系 

1. 使用者协议应在本条款的范畴内締结。 

2 . 对于不受使用者协议管制之事项，本条款对成为使用者协议当事方之国 

家适用。 

第七条 

对国际水道生效 

第二份使用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三十天后，本条款即应对一国际水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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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在原则上，不应反对授权这样的使用国成为使用者协议的当事方，但应 

符合两项条件。第一.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使用国是公约的当事方'也是使 

用者协议的当事方，'以保证«1者协议是在公约的范畴内生效的。第二'使用 

者协议应承认公约载列的原则和规则适用于使用者协议所未提及的事项'从而加 

强这项关系。不然的话，特别报告员认为.通过公约的媒介确立基本的，如果 

是备用的原则的目标就会受到损害。他相信这种做法是符告《关于条约潘的维 

也纳公约》的，因为第三国只有当它在签署使用者协议时同意査照公约的规定， 

才会受到公约的备用规则的约束。但他，认识到，这种关系可能十分复杂.需要 

仔细审査，无论如何，非公约当事方的国家可以自由締结与公约无关的使用者协 

议。 

138. 在辩论中提到此专题这一方面的人大多同意.对于提议的关于一般原则的 

条款草案与现有的和将来的使用者协议之间的关系，迟早必须作出决定。必须伃 

细审议将要拟订的基本原则与供使用者协议在这些规则范畴内生效的规定之间的关 

联。他们认为特别报告员所描述的这种关系十分新颖，需要进一步审议，要如何 

表示这种关系以及究竟应该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是难以予料的。有一种看法认为 

使用者协议应从属于范畴—公约中订定的一般规则。另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公约的 

规则应是补助使用者协议或填补其中空隙的，或是为使用者协议的拟订提供准则的 

此外，有人强调应该铭记着《关于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的规定，因为我们不可能强 

迫与国际水道接壤的国家遵守它们没有接受的基本规则，或限制国家自由締结协议 

的行为能力。同时*也有人认为，就提议的公约的一般义务可以被解释为编纂整理 

现有的国际习惯法而言，它们可以根据《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通过国 

际惯例，适用第三国并给予约束。 

139. 一般成员同意，将就一般原则拟订的条款草案与予期将在此种范畴内締结 

的使用者协议之间的关系或关联，不是必须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委员会关i专题的 

工作的较后阶段在恰当时应再讨论这个问题。 

140. 委员会注意到有必要澄清"使用国"一词。按照特别报告员的说法，使 

用国可以指向一国际水道供水或使用一国际水道之水的国家，或向一国际水道供水 

并使用一国际水道之水的国家。供水的国家指有水流入国际水道的国家，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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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道之水的国家，据了解，也指该国有形和无形的居民。在辩论当中，若干 

成员提出了关于各种可能使一个国家被划分为使用国的活动的问题。有人问，使 

用别国利用国际水道的水所发的电力的国家，是否成为该国际水道的使用国，仅用 

国际水道来航行的国家是否可以被视为是该水道的使用国，在考虑到水分循环的情 

形下，哪些国家可以被认为是向一水道供水的？ 一般成员认为，需要进一步的思 

考，才能明确回答这些问题。 

5。 收集和交换关于国际水道的数据 

141。 上面提到（参看第134段）特别报告员第一份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向 

委员会提出一个如何处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概念范畴。但是该报告内也 

包括了关于该使用法一个解说和实质方面——数据收集和交换的准则 7"——的各 

,提议和考虑.特别报告员认为，根据有关的国家惯例和客观的需要，关于此 

专题的一套条款草案有必要处理数据收集和交换以及其中费用的问题，并应订定 

具有约束性的规定，以期保证能收集到足够达成水道管理方面各项基本目标最低 

限量的数据，但这也是为了要避免订出不切实际的划一准则，而且要利用使用者 

协议提供的伸缩性。 

7 "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草案如下。• 

第八条 

数据收集 

1。 締约国应用以下方式收集和记录降雨和蒸散方面的数据和其领土 

内国际水道的水位、平均流速和水的排出等方面的数据： 

1 。 … ' 一 • （待完成） 

2 。 (待完成) 

3 。 '………'•…'一 - - (待完成） 

4。……― （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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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締约国应尽最大努力，收集并记录数据，以促进締约国与合 

作国对数据的合作利用。 

3。 使用者协议可规定收集对于国际水道的发展、使用和环境保护可 

能具有重大意义的其他数据，特别是关于水质和与水有关的疾病等方面的 

数据。它们可以明确规定收集数据的方法和使用的记录的性质。 

第九条 

数据交换 

1。 按照本条款第八条第 1和第 2款的规定所收集的数据^ 

定期提供给締约国与合作国。 

2。 締约国与合作国应尽最大努力，设法满足締约国与合作国对于特 

别数据（未包括在第八条第1款内的数据）的要求，并设法满足締约国与合 

作国对于以下这类数据的要求：本条款对在接受要求之締约国生效前所收集 

的数据，或使用者协议对接受要求之合作国生效前所收集的数据。 

3。 使用者协议可管制数据交换的其他方面。 

第十条 

数据收集和交换的费用 

1 。 按照第八条第1款和第九条第1款收集和交换数据时，其费用应 

由提供数据的国家负担。 

2。 接受要求的国家为满足第九条第2款所指的特别数据所花的费用， 

以及 

( a ) 本条款对接受要求之缔约国生效前，或 

( b ) 使用者协议对接受要求之合作国生效前， 

所收集的数据所花的费用，应由提出要求的国家负担。 

3 . 使用者协议对于数据的收集湘交换，可以规定不同或其他的费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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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辩论显露出委员会成员对此问题有不同意见。有些成员对于拟订 

出关于管制数据收集和交换的条款草案表示欢迎，但其他成员则相信，规定如此 

的义务对某些国家可能结果会过于累赘，而且这种技术性规则不可能照顾到所有 

各种情况。根据后一种看法，没有必要收集和交换每一个国际水道的技术数据, 

只有对被开发利用的国际水道，才有理由从事这类活动。此外，世界上不同的 

区域需要不同的数据。有人建议可以草拟一般条文规定有关.国家在研究某一国 

际水道情况方面以及在交换数据方面应进行合作。 

1 4 3。 另一种看法认为，虽然构成收集和交换数据的建议的基础的广泛原 

则是可以接受的，但实际义务的细则最好由使用者协议加以规定。最后，有人 

说，虽然这方面的规定是关于此专题的条款草案的一个必要部分，但将来还需对 

它们进行更为仔细的审査。 

6。 将来关于此专题的工作 

144。 特别报告员最初向委员会表示，他将来关于此一专题的报告将可能 

包括关于以下问题的条款草案：使用类别（诸如家庭使用或"饮用，，、灌溉、 

发电、发电外的工业用途、养鱼和其他水产、游乐和木材漂浮）；专门问题 

(诸如水灾控制、流失、沉积、盐水入侵，或许还包括港湾和單灾）；使用类别 

与特别问题的相互关系；合作使用国际水道和解决争端的制度化安排。污染的 

问题将与特别用途一并讨论。在辩论当中，有些成员特别提到有需要拟订解决 

争端的程序和国际合作的程序，以处理国际水道的各种问题。也有人建议，任 

何一套关于此一专题的条款草案都必须规定国家对于水上受伤问题所负的责任， 

并且应该仔细考虑这方面的技术援助，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的规定。 

1 4 5。 后来，在第一五七七次和第一五七八次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根据本 

届会议的辩论提出了他编写未来报告时可能釆取的四个途径，并邀请委员会成员 

提出评论。他提到的第一种途径是拟订关于、渚如灌溉或发电等特别用途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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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对每一种使用方法提出可能的原则，纳入范畴公约内，同时対补助性的使用 

者协议的可能因素提出建议.第二种途径是集中注意诸如污染等对'水的滥用和 

使用水的影响。第三种可能的选择是致力于拟订关于国际水道的一般原则。笫 

四种途径是讨论就国际水道进行国际合作的制度化安排。这些途径是互相增进 

的；特别报告员把它们当作可供选择的办法，只不过是想了解委员会以及他下一 

步应该怎么做。 

146。 委员会'的反应并不一致。有些成员赞成最先集中注意诸如灌溉或 

发电等具体用途，其他成员却赞成下一步应讨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一般原 

则。特别报告员表示希望本专题范围似乎已有的某种程度的协议在委员会明年 

会上无论如何要能明朗化. 

147。 铭记着有需要了解本专题涉及的科技问题，委员会授权特别报告员 

向秘书处试探，是否有可能——最好是在联合国系统现有的资源和人员*——取 

得专门的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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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最后，鉴于此一专题的重要性以及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会员国政府 

的意见起见，委员会决定再度通过秘书长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政府"。对委员会 

一九七四年拟订的问题单提出它们的书面评论（参看上面第9 6段）。 

截至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对委员会问题单提出答复的有二十六个会员国政 

府：阿根廷、奥地利、巴巴多斯、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荷兰、尼加拉瓜、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西班牙、苏丹、斯威士兰、 

瑞典、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也门和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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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A. 

1 4 9 . 国际法委员会遵照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大会第31/76号决议的规定, 

在其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开始审议题为"详细制订一项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 

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的提议"的项目。 

1 5 0 .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核可了工作组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将 

它提交一九七八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7 5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第六委员会的两 

个不同的议程项目下讨论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成果，这两个项目是："各国执行 

—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各项规定的情况：秘书长的报告"（项 

目 1 1 6 )和"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项目 1 1 4 ) , 

1 5 1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关于项目11 4的第 3 3 / 1 3 9 

号决议，在该决议第一部分第5段中，大会建议： 

"⋯'一国际法委员会继续研究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部邮袋 

的地位问题，包括委员会已经确定的那些问题，以期可能拟订一项适当的法律 

文书，进行研究时应参照大会第三十三庙会议第六委员会辨论这个项目时所作 

的评论以及各会员国将来提出的评论••••••••" 

该决议又请所有各国对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 

的地位问题所作的初步研究，提出书面评论，以便列入该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工 

作报告之内。 

7 5 1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3 3 / 1 0 ,第 3 6 9— 

3 8 6 1 , 第 1 3 7 — 1 44段《一九七八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 

本第 1 3 8— 1 4 7页， A / 3 3 / 1 0号文件，第 1 3 7— 1 4 4段)，以下称为"一九七 

八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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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关于项目116，大会于同一日未经表决通过了第33/140t决议.在序言 

部分的一段中，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对于有关拟订一项关于外交信使 

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的各项建议所作的研究，此项议定 

书可以进一步促进国际外交法的发展"，并且在执行部分第5段决定 

"⋯⋯-大会将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并认为，除非各会员国表示宜于早日 

审议，否则等到国际法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它对是否可能拟订一项关于外交信使 

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适当法律文书问题所进行的工作结果 

时，再进行审议，较为适当." 

153. 在本届会议，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第一五四六次会议上再次成立 

了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工作组，工作组由下列成 

员组成：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主席）、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莱 

昂纳多‧迪亚浙‧冈萨雷斯先生、唐斯‧埃文森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威 

廉‧里普哈根先生、颂蓬‧素差伊库先生、阿卜杜勒‧塔基姆‧塔比比先生、杜杜， 

提亚姆先生、,尼古拉‧鸟沙科夫先生.工作组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二十四 

日和二十七日召开了三次会议. 

1 54.工作组手上有秘书处按照大会第33/139号决议第一部分第5段和第33/ 

140f决议第3段的规定收到的各国评论（A/CN. 4 / 3 2 1和A d d . 1-5),和秘书 

处编制的一份工作文件（AZCN. 4/WP. 4)，其中载有各国政府就详细制订一项关于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提出的一般意见的分析摘 

要，以及各国政府和委员会自己对于这个项目的具体问题的评论和蒽见. 

155.工作组根据第154段提到的文件及其他有关材料，研究了关于外交信使和 

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各种问题.研究的结果载于下面B到D节. 

B节讨论和分析了在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提出关于这个题目的初步研究结果的报告 

之后各国政府就详细制订一项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的议定书提出的一般意见.C节载有各国政府自一九七六年以来就有关外交信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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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具体问题提出的评论和提议的摘要. 这 

些 摘 要 与 委 员 会 自 己 的 意 见 一 起 ， 均 按 一 九 七 八 年 委 员 会 暂 时 确 定 的 十 

九个问题加以分类。D节载有工作组在本届会议审议和认为必须加以研究的某些 

问题。 

B .关于详细制订一项议定书的一般意见 

156. 许多政府 7 5 2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 

交邮袋的地位问题的工作显示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成^»不是不存在就i不够妥善。它 

们強调必须详细制订一项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 

定书。若干国家政府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应该承担详细制订这项议定书的任务。它 

们也认为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为未来更进一步的努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157. 其他许多政府 7 5 5没有提到国陈法委员会的工作，但它们也认为目前关于 

这个问题的公约还很不完善，因此，应该详细制订一项附加议定书. 

" 2阿尔及利亚（A/c. 6X33/SR. 1 8，第20段)，阿根廷（A/c. 6/33/SR. 40, 

第44段)，保加利亚（A/C, 1 9 ,第6段；SR. 40，第31段），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A/c. 6/33/SR. 17，第7段；SR. 39，第37 

段），塞浦路斯(A / c . 6/33XSR. 16，第7段），捷克斯洛伐克（A/c. 6 / 

3 3 / S R 41,第58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A/c. 6/33XSR. 19，第33段； 

A/CE. 4/321/"Add. 2，英文本第2页），匈牙利（A/c. 6/33/SR. 15，第 

1 2段；SR。 3 6 ,第19段；A/Cff. 4/321/Add. 2,英文本第4页），印度 

( A X C 6/33/SR. 19，第55段），肯尼亚（A/c. 6/33/SR. 3 8 ,第54段)，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A/c. 6/33/SR. 18，第31段)，蒙古（A/c. 6 X 3 3 X 

SR. 1 5 ， 第 4 段 î SR. 41，第24段)，新加坡（A/c. 4 3 ,第 4 2 

段)，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A/C. 18，第17段)，和苏联 

( A / C . 6/33/SR. 14，第15段；SR. 3 7 ,第34段；SR. 42,第26段；A/ 

CE. 4/321/Add. 1，英文本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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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8 . 有些赞成详细制订这种议定书的政府 7 5 4特别重视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 

交邮袋的地位问题. 

1 5 9 . 有一个政府 7 5 5表示，它可以考虑草拟这样一个议定书的可能性，只要 

它在序言里承认《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是不完善的，并且为了 

纠正这些鈇点，必须进行充分的和大量的订正工作。 

1 6 0 . 有一些政府 7 5 6认为，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问 

题的研究工作，应由国际法委员会或第六委员会进行，其他一些国家 7 5 7表示， 

如果其他政府坚持，它们也不反对国际法委员会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1 6 1 . 另一方面，有若干政府 7 5 8认为，目前的公约已能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不需要详细制订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附加议定书.总的来说，它们都强调， 

7 5 5阿富汗（A/c. 6 / 3 3 X S R . 19，第42段)，哥伦比亚（A/c. 6 / 3 3 / S R . 17,第 

9段），古巴（AZC. 6 / 3 3 / S R . 1 9，第 2 9段；A/CN. 4/321，英文本第5 

页)，民主也TKA/U 6 / 3 3 / S R . 19，第58段)，埃及（A/c. 6 / 3 3 / S R . 17，第 

33段)，埃塞俄比亚（A/c. 6 / 3 3 / S R . 15，第16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C 6 / 3 3 / S R . 16,第2段)，伊朗（A/c. 6 / 3 3 / S R . 1 9 ，第38段)，伊拉克 

( A / C . 6 / 3 3 / S R . 18,第3段)，波兰（厶/^. 6 / 3 3 / S R . 1 8 ,第 8段； S R . 3 8 , 

第8段），卢旺达（A/c. 6 / 3 3 / S R . 4 1 ,第 7段），斯威士兰（A/C. 6 / 3 3 / 

SR. 45，第36段），和鸟干达（A/c. 6 / 3 3 / S R . 1 9 , 第 6 0 段 ） . 

7 5 4哥斯达黎加（A/c. 6 / 3 3 / S R . 19 ,第 5 7段)，埃塞俄比亚 ( A / C 6 / 3 3 / 

SR. 15,第16段）和德蒽志联邦共和国（A/CN. 4 / 3 2 1 / A d d . 2，英文本第 

2页）， 

7 5 5突尼斯（A/c, 6 / 3 3 / S R . 1 8，第 1 4段）。 

7 5 6奥地利（A/CN. 4 / 3 2 1 / A d d . 3，英文本第2页）和哥斯达黎加（A/C. 6 / 

3 3 / S R 1 9，第 5 6段)。 

7 5 7
加拿大（A/c. 6 / 3 3 / S R . 1 6 , 0 1 5段)和意大利（ A / c . 6 / 3 3 / S R . 1 7 ，第 

1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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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格地遵守有关公约的各项规定更为重要。有一个政府 7 "表示，这个问题并 

不是那么迫切需要解决。 

162。有些政府 7 6°认为，最好等到国际法委员会已经完成关于这个问题的工作 

以后，才决定应该进一步采取什么行动。 

C与议定书可能包括的内容有关的评论和建议 

1 . " 外交信使 "的定义 

(1)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并无'外交信使，的定义但下列各款规定可视为包含可 

能定义的组成部分： 

(a)《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1和第5款） 

1. ‧⋯一使馆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的该国其他使馆及领事馆通讯时， 

得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信使⋯-⋯ 

7 5 8 奥 地 利 （ 6 / 3 3 / S R . 37，第6段)，加拿大（A/C. 6 / 3 3/SR. 16,第15 

段；AZCN。 4 / 3 2 1 ,英文本第 4页），意大利（ A / c . 6 / 3 3/SR. 1 7 ,第 1 6 

段），日本（A/c. 6 / 3 3/SR. 1 9,第51—52段）.科威特（AyVN. 4 / 3 2 1 / 

Add. 4，英文本第2页），荷兰（A/c。 19 , 第 1 4 一 15段)，西 

班牙（A/c. 6 / 3 3/SR. 15 ，英文本第7页），瑞士 （ 4 / 3 2 1 ,英文 

本，第7页），联合王国（A/c. 6 / 3 3/SR. 1 5 ,第 2 0段； A / C W . 4 / 3 2 I X 

Add. 5,英文本第2页），马拉圭（A/c. 6 / 3 3/SR. 19 ，第24段)，美国 

( A / C . 6 / 3 3/SR. 1 8 ,第 2 7段； S R . 40 ，第11段）和委内瑞拉（A/C。 

1 9，第 2 2段；SR. 4 3 ， 第 1 8 段 ） a 

7 5 9
以色列（A/c, 6 / 3 3/SR. 41 ，第 3 4段）。 

7 6 0
法国（A/c. 6 / 3 3/SR. 2 0，第 3段）'和日本（A/c. 6 / 3 3/SR. 19 , 第 

5 3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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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交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及构成外交邮袋的包果件 

数⋯⋯-，，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1款和第5款） 

1.⋯⋯-领馆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的该国使馆及其他领馆通讯， 

得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或领馆信使，⋯-⋯ 

5. 领馆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及构成领馆邮袋的包果件 

数。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1 、第 3和第 6款） 

1 .⋯一，特别使节团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的该国使馆、领馆 

及其他特别使节团或同一使节团的各部分通讯时，得采用一切适当方法， 

包括信使⋯⋯-

3.特别使节团于事属可行时，应使用派遣国常设使馆的通讯便利， 

包括-⋯⋯信使在内。 

6. 特别使节团的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及构成邮袋的包 

果件数⋯⋯-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1和第5款和第五十七条第 

1 ，第 3和第 6款） 

7 6 ,下文内所用"现有各项公约"一词是指《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简 

称《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简称《一 

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特别使节公约》和《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 

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简称《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关于这 

些公约的案文，分别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0#/ 第95页；《同 

上》 â 第 5 9 6 #， 第261页；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大会第2530 

(XXIV)号决议的附件；和《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 

问题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卷，《会议的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5. V. 12)，英文本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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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1.⋯-⋯常驻代表团同派遣国政府和它在各地的使馆、领馆、常设 

代表团、常设观察员代表团、特派代'表团、代表团和观察员代表团通信， 

可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信使⋯-⋯ 

5. 常驻代表团的信使，应持有说明他身分和所携构成邮袋的包果件 

数的正式文件⋯-⋯ 

第 i 十七条 

i.-⋯"代表团同派遣国政府和它在各地的使馆、领馆、常设代表团、 

常设观察员代表团、特派代表团、代表团和观察员代表团通信，可采用 

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信使⋯-⋯ 

3.在切合实际的时候，代表团应利用派遣国使馆、领馆、常设代表 

团、常设观察员代表团的通信方法，包括⋯一信使。 

6. 代表团的信使，应持有说明他身分和所携构成邮袋的包果件数的 

正 式 文 件 ⋯ 一 " 

(2)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凡携带外交代表团与派遣国政府或无论何处的该国其他使馆通讯的外交邮 

袋 者 ， 即 为 外 交 信 使 . （ 6 / 3 1 / S R . 6 5 ，第 4 1 段） . 

(b) 凡被授权在外交代表团及其本国政府和无论何处的该国其他代表团和领事 

馆之间传递外交邮袋者，即为外交信使.外交信使应持有说明其身分和所镌构成 

外 交 邮 袋 的 包 果 件 数 的 正 式 文 件 . 4 / W P . 1/Add. 3,附件，英文本第1 

页 ） * 

-H65 -



(c) 议定书最好列入这样一条规定，即"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等用语， 

在必要肘可以与下列用语作同样的解释：《一九六三年维也纳领筝关系公约》第三 

十五条所使用的"领馆信使"和"领馆邮袋"；《一九六九年特别使节公约》第二 

十八条所使用的"特别使节团信使"和"特别使节团邮袋"；以及《一九七五年关 

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第二十七条和第五十七条所使 

用的"代表团信使"和"代表团邮袋"（同上，英文本第 4页）。 

(d) 外交信使是负责传递外交邮袋的人。(A/c. 6 / 3 3 X S R . 1 7 ,第 2段）。 

(e) 这个用语可以说含有以下的意思：凡获本国政府正式授权负贵保管^实际 

运送外交邮袋，或转达派遣国给在接受国的有关使馆或办事处的口信者.即为外交 

信使。但是这个问题应该与下面项目 1 3关于"外交邮袋"的定义联系起来。再 

者，为了更加完善起见，不管如何起草定义条款，都应该包括"过境国"和"接受 

国"的定义。(AXON. 4 / 3 2 1 / A d d . 1 ,英文本第 2 — 3页）。 

2 .外交信使的职务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上文( 1 )内所述现有各项公约的条款亦与本标题相关。有些成员強调必 

须澄清一点，即信使的职务是国家性的，而非个人性的。还有人指出，信便 

的职务不以携带外交邮袋为限；他亦可镌带口信。"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现行多边公约为确定外交信使的职务提供了一些准则a 在履行他的具体任务 

时，外交信使是一个国家以安全和庄重的方式与当时需要它关心的某一便馆、领馆、 

常设观察员代表团、特别使节团或观察员代表团联系时所‧的一种适当方法。所 

以，实际上外交信使有许多职务，因此，它的定义应该比较广泛而灵活，而不要太 

狭窄，不要限于列举的几项活动 a (A/CK 4 / 3 2 1 / A d d . 1,英文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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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交信使的多重任命 

(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 

(2)各国政府的评论 

如 果 情 况 需 要 ， 看 来 没 有 人 反 对 外 交 信 使 的 多 重 任 命 。 4 / 3 2 1 / 

Add. 英文本第3页）。 

4.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一般）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般而论，对于应给予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问题，有些成员强调给予 

信使尽可能充分的外交地位的重要性，别的成员则认为此类特权与豁免应严格 

限于其职务范围。 

—般而论，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人认为现有各项公约并不包括信使同时兼 

有其他身分的情况，例如他同时为外交人员或领事官员。"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应该特别注意豁免外交信便的关税和其他收费等问题。（A/31/145 ，第 

1 7页）。 

(b) 在使馆依靠外交信使收发邮件的情况下，外交信使在接受国领土内，军有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外交人员应当享有的一 

切特权和豁免。（同上，第2 0页）。 

(c) 外交信使应该至少享有外交人员的一些特权和豁免。（A/C。 6 Z 3 1 Z S R . 

65，第3 7段）。 

(d) 议定书应该规定外交信使享有给予外交代表的一切特权和豁免。（A/C. 

6 / 3 1/SR. 6 5 , 第 4 2 段 ； 4 / 3 2 1 , 英 文 本 第 6 页 ； 4 X 3 2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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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1，英文本第7页；A/Cïf. 4/321XAdd. 2，英文本第 4页；A/C. 6 / 3 3 / 

SR. 4 1 ,笫 5 8段）。 

(e) 给予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应以履行其职责所必需者为限。（A/CÎÎ. 4 / 

321XAdd. 1 ,英文本第 3页；Add, 2 ，英文本第 2页)。 

(f)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六款和第七款所提出的例外情况i 

或第五款所载的一般规定，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议定书应该明白规定，携带邮袋 

的人与邮袋本身各有独立地位，以保证任何国家对前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均不会影 

响 到 后 者 。 6 / 3 3 X S R . 17，第1 3段）。 

4(a).人身不得侵犯 

(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的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 

5. ••••••••他〔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5款） 

5. ⋯-⋯他〔领馆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6款） 

6. '⋯一他〔特别使节团的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和第五十七条 

第6款）： 

第二十七条 

5. -⋯'他〔常驻代表团信使〕人身不受侵犯⋯⋯-

笫五十七条 

6. ⋯-⋯他〔代表团信使〕人身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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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外交信使应享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i不受任何形式的邃捕或扣留。当 

一国外交代表团通过外交信使收发邮件时，接受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防止外交 

信使的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侵犯。（A / 3 1 / 1 4 5 ,第 2 2页； A d d . 1 ,第 2页； 

AXGE. 4 X W P . l X A d d . 3，附件，英文本第2页；A,CK 4 X 3 2 1 ，英文本第6页） 

(b) 因为违反《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的事件不断发生，他本国代表团认为， 

考虑到目前海关和边关检査所使用的技术，必须更明确地规定外交信使的人身不得 

侵 犯 ， 以 补 充 笫 二 十 七 条 的 规 定 。 6 X 3 1 X S R . 6 5 , 第 3 2段）。 

(c) 国际法委员会应该集中注意应采取何种步骤来提高外交信使人身不得侵犯 

原则的效力。（AZCN. 4 X W P . l X A d d . 2，附件，英文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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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H免受逮捕或拘捕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 

5. ‧⋯他（外交信使）'⋯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禁。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5款）： 

5. ―他〔领馆信使〕⋯-⋯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禁。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6款）： 

6. ―.⋯他〔特别使节团的信使〕⋯'一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禁。 

(â)《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和第五十七条第6款）： 

第二十七条 

5. ⋯⋯-他〔常驻代表团信使〕⋯⋯-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留。 

第五十七条 

6. 他〔代表团信使〕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留。"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外交信使不应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禁。（A/31/145,第22页；Add. 1， 

笫2.页5 A / C E 4/WP 1/Add 3 ， 附 件 ， 英 文 本 第 2 页 ； 4 / 3 2 1 / 

Add 1，英文本第7页)。 

4(a)Q,免受人身检査或管制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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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交信使不应受任何人身检査或控制，包括以技术方法进行的检査或控制。 

( A / 3 1 / 1 4 5 , 第 9 页 和 第 2 2页）。 

(b) 外交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时，应免受为了保证民航的安全而在机场进行的人 

身检查，也不应使用机械，隔一段距离进行检查。（A/CE. 4/WP 1/Add 3,附 

件，英文本第2页）。 

(c) 议定书应该规定外交信使免受人身检査或管制。（A/C. 6 / 3 1 / S R 6 5 , 

第 4 2 段 ； A / C M 4 / 3 2 1 / A d c V 1 ，英文本第 7页； A d d 2，英文本第4页）。 

(d) 不需要特别规定外交信使免受人身检査⋯-⋯因为信使的任务是作为通信员， 

而非作为外交代表，因此，应该避免给东道国造成太多的困难（A/CE. 4 / 3 2 1 / 

Add. 4，英文本第2页）。 

4 (a)曰。个人行李免受检査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外交信使的个人行李〔在任何情况下〕应免受检査，包括海关检查在内。 

( A / 3 1 / 1 4 5 , 第 2 2页；A/C。 6 / 3 3 / S R 41，第5 8 段 ； 4 / 3 2 1 , 英 

文本第6页；Add. 1，英文本第7页；Add. 2，英文本第4页）。 

(b) 外交信使的个人行李应免受海关检査（A/31/145,英文本第9页和第19 

页）。 

(0)因为违反《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的事件不断发生，有人认为，考虑到 

目前海关和边关检查所使用的技术，必须更明确地规定外交信使的行李不得侵犯， 

以补充笫二十七条的规定。（A/c. 6 / 3 1 / S R 65，第32段）。 

(d)外交信使的个人行李，如果没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中有东道国法律禁止 

入口或必须经过检疫的物件，应免受海关检査。这种检査只能在外交信使面前进 

行 。 4 / W P 1/Add 3,附件，英文本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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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住所不得侵犯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规定。有人强调必须保护信使在履行职务期间所 

居住的地方。 "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外交信使在东道国或过境国履行其职务期间所居住的房舍不得侵犯。东 

道国或过境国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外交信使的住所不受侵扰或损坏。 

(A/Cîî 4/WP 1/Add 3,附件，英文本第3页；A/31/145,第2 2页）。 

(b) 议定书应规定外交信使在接受国和过境国的住所或临时性官方房屋不得侵 

犯。（ A / 3 1 / I 4 5 ,第 1 9页； A / C . 6 / 3 3 / S R . 41，第58段；A/CN 4 / 3 2 1 , 

英文本第6页，Add. 1,英文本第S页和第7页；Add. 2，英文本第4页）。 

(c) 不需要规定不得侵犯外交信使的住所，因为信使的任务是作为通信员，而 

非作为外交代表，因此应该避免给东道国造成太多的困难。（A/CW. 4 / 3 2 1 / 

Add 4，英文本第2页）。 

4 (c) 0 交通工具不得侵犯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有人强调必须保证信使所使用的交通工 

具受到适当保护。" 

(2) 各B政府的评论 

(a)应该承认各国的合法安全利益，特别是关于它们的交通设施的技术操作方 

面。（A/C. 6 / 3 1/SR. 65，第41段）。 

关于外交信使的交通工具不得侵犯问题，《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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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必须增订更明确的规定。（A/C. 6 / 3 1 / S R 65，第32段；A/Cïï 4 / 3 2 1 / 

Add 1，英文本第3页和第7页）。 

4 (d) 0 豁免管辖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有人说应该对信使履行职务给予此项豁 

yo o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外交信使在东道a或过境S的领土内执行其职务时，应享有豁免该国刑事、 

民事和行政管辖的权利。外交信使在东道国或过境国没有义务作证。外交信使 

虽应豁免东道国和过境国的管辖，但不应豁免外交邮袋所属国的管辖。（A/CÎ[ 4 / 

WP 1 / A d d 3，附件，英文本第2页）。 

(b) 议定书应规定外交信使完全豁免他旅行所经国家的管辖。（A/C. 6 / 3 3 / 

SR 4 1 , 第 5 8 段 ； 4 / 3 2 1 , 英 文 本 第 6 页 ； A d d . 1,英文本第7页）。 

4 (e)。 豁免的放弃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外交邮袋所属国可放弃负责传递外交邮袋的外交信使的全部或部分豁免权。 

豁免的放弃一定要明白表示。（A/CP. 4/WP 1/Add 3，附件，英文本第2页）。 

(b) 就放弃这种特权而论，《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中适用于外交人员的第 

三十一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原则，应该仍然适用。（A/CM 4 / 3 2 1 / A d d 1，英文本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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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 

(2) 各B政府的评论 

(a) 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与各国按照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其他S家的外交代表或 

大使的尊敬和礼遇有关。因此，具体的便利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是一个事实问题。 

所以最好的办法似乎是要求各国保证在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时尽可能给予方便，例 

如及时*迅速地发给签证。U/CN. 4 / 3 2 1 / A d d 1，英文本第3页）。 

(b) 应该详细制订一项关于外交信使在护照和海关手续方面的优惠待遇的规定。 

( A / C E 4 / 3 2 1 / A d d 2,英文本第2页）。 

(c) 为了迅速而周全地执行委托给他的任务，外交信使应该能够信赖各国提供 

的保证，即在需要签证时，各国一定会给他签证。拟订一项规定，载明过境国有 

义务充许外交信使在它们的领土内旅行，就是对外交信使为了执行其职务在过境国 

旅行的一项有效的保护。因此，最好把这个原则并入关于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的 

项目 5之中。（ A / C M 4 / 3 2 1 / A d d 1，英文本第6页）。 

6.外交信使享有特权矛口豁免的期间 

(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不过，有关特别信使的下列各项规定可供 

参考： 

(a)《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6款）： 

特别〔外交〕信使将其所负责携带的外交邮袋送交受信人后，即不复 

享有⋯-⋯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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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一 九 六 三 年 维 也 纳 公 约 》 （ 第 三 十 五 条 第 6 款 ） 

特 别 〔 领 馆 〕 信 使 将 其 所 负 责 携 带 的 领 馆 邮 袋 送 交 收 信 人 后 ， 即 不 

复 享 有 ⋯ ⋯ - 豁 免 。 

(c) 《 特 别 使 节 公 约 》 （ 第 二 十 八 条 第 7 款 ） 

〔 特 别 使 节 团 〕 特 别 信 使 将 其 所 负 责 携 带 的 特 别 使 节 邮 袋 送 交 收 件 

人 后 ， 即 不 复 享 有 ⋯ ⋯ - 豁 免 。 

(d) 《 一 九 七 五 年 维 也 纳 公 约 》 （ 笫 二 十 七 条 第 6 款 和 第 五 十 七 条 第 7 

款）： 

第 二 十 七 条 

〔 常 驻 代 表 团 〕 专 程 信 使 在 将 其 所 负 责 携 带 的 常 驻 代 表 团 邮 袋 交 到 

收 件 人 后 ， 即 不 再 享 有 一 ⋯ . 豁 免 。 

第 五 十 七 条 

〔 代 表 团 〕 专 程 信 使 在 将 其 所 负 责 携 带 的 代 表 团 邮 袋 交 到 收 件 人 后 ， 

即 不 再 享 有 ⋯ ⋯ - 豁 免 。 

有 人 认 为 ， 从 事 情 的 本 质 上 说 ， 即 使 信 使 执 行 职 务 完 毕 后 ， 仍 应 继 续 享 有 管 辖 

豁 免 权 。 

( 2 ) 各 国 政 府 的 评 论 

(a) 外 交 信 使 在 执 行 其 职 务 时 ， 自 进 入 东 道 国 或 过 境 国 领 土 开 始 ， 到 离 开 该 国 

领 土 为 止 ， 应 享 有 议 定 书 规 定 的 特 权 和 豁 免 。 特 别 外 交 信 使 在 他 进 入 东 道 国 或 过 

境 国 开 始 ， 到 他 将 委 托 给 他 的 外 交 邮 袋 送 达 目 的 地 时 为 止 ， 应 享 有 议 定 书 规 定 的 特 

权 和 豁 免 。 4 / W P 1/Add 3 ， 附 件 ， 英 文 本 第 3 页 ） 。 

(b) 似 乎 有 必 要 重 申 现 有 四 项 多 边 公 约 所 规 定 的 原 则 ， 即 外 交 信 使 将 外 交 邮 袋 

送 交 收 件 人 后 ， 即 不 再 享 有 特 权 和 豁 免 。 4 / 3 2 1 / A d d 1 ， 英 文 本 第 4 页 ） 。 

(c) 外 交 信 使 在 接 受 国 的 整 个 期 间 内 ， 都 应 享 有 特 权 和 豁 免 ， 但 有 一 项 了 解 ， 

即 外 交 信 使 将 外 交 邮 袋 送 交 使 馆 和 从 使 馆 收 取 外 交 邮 袋 这 两 项 行 动 必 须 亳 不 迟 延 地 

地 进 行 之 后 ， 立 即 离 开 。 （ A / e g 4 / 3 2 1 / A d d . 2 ， 英 文 本 第 2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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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交信使的国籍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5款）有 

以下规定： 

-⋯⋯除经接受国同意外，领馆信使不得为接受国国民，亦不得为接受国永 

久居民，但其为派遣国国民者不在此限一⋯.。"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鉴于派遣国通过外交信使将其官方行动扩展到外交邮袋的运送和传递方面，又 

鉴于将这种任务委托给具有本国国籍和经正式授权的一个官员身上的重要性，因此，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的原则看来是稳妥的，即信使不得为接受 

国国民，亦不得为接受国永久居民，但其为派遣国国民者不在此限。 4 / 

3 2 1/Add 1，英文本第4页)。 

8 .外交信使职务的终止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有人说，信使的职务应在他返抵本国时终 

止 。 "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议定书应该载有于必要时解除外交信使职务的手续的规定（A/31/145, 

第7页）。 

0>)关于外交信使职务的终止显然涉及性质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他 

在国际一级的职务；另外一方面是关于国内法规定的职务。就第一点而论，外交 

信使在将他奉命携带和交付给收件人的外交邮袋送达之后，他作为信使的职务即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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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止 ； 就 第 二 点 而 论 ， 当 他 在 接 受 国 向 指 派 他 承 担 公 务 的 当 局 或 办 事 处 报 告 他 已 经 

完 成 任 务 时 ， 他 的 职 务 即 告 终 止 。 （ A / C E . 4 / 3 2 1 / A d d 1 , 英 文 本 第 4 页 ） 。 

9 . 断 绝 或 中 止 外 交 关 系 ， 召 回 外 交 使 团 或 武 装 冲 突 的 后 果 

(1)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 一 九 七 八 年 的 报 告 ） 

" 现 有 各 项 公 约 没 有 规 定 。 " 

(2) 各 国 政 府 的 评 论 

(a) 如 果 外 交 邮 袋 所 属 国 与 东 道 国 或 过 境 国 的 外 交 关 系 断 绝 或 中 止 ， 或 它 们 之 

间 发 生 武 装 冲 突 事 件 ， 东 道 国 和 过 境 国 必 须 尊 重 和 遵 守 在 它 们 领 土 内 的 外 交 邮 袋 不 

得 侵 犯 的 原 则 ， 以 及 外 交 邮 袋 所 属 国 的 护 送 外 交 信 使 享 有 特 权 和 豁 免 的 规 定 。 （ A / 

3 1 / 1 4 5 , 第 2 3 页； A / C N . 4/WP 1/Add 3 , 附 件 ， 英 文 本 第 3 页 ） 。 

(b) 应 该 对 外 交 邮 袋 适 用 《 一 九 六 一 年 维 也 纳 公 约 》 第 四 十 五 条 ( a ) 款 关 于 断 绝 

或 中 止 外 交 关 系 的 规 定 ， 将 信 使 的 法 律 地 位 问 题 进 一 步 加 以 确 定 。 根 据 一 般 所 持 

的 法 律 观 点 ， 外 交 邮 袋 不 得 侵 犯 是 使 馆 的 官 方 通 信 、 档 案 和 文 件 不 得 侵 犯 的 必 然 结 

果 。 在 上 述 第 四 十 五 条 ( a ) 款 的 情 况 发 生 时 ， 接 受 国 或 过 境 国 仍 然 必 须 遵 守 外 交 邮 

袋 不 得 侵 犯 原 则 和 关 于 信 使 的 特 权 和 豁 免 的 规 定 。 （ A / C 。 6 / 3 1 / S R 6 5 ， 第 4 3 

段）。 

(c) 就 外 交 信 使 享 有 特 权 和 豁 免 这 一 点 来 看 他 的 职 务 与 外 交 人 员 的 职 务 同 样 是 

程 序 性 质 ， 而 不 是 实 质 的 政 治 性 质 ； 因 此 ， 断 绝 或 中 止 外 交 关 系 ， 或 召 回 外 交 使 团 

都 不 应 该 决 定 性 地 影 响 到 外 交 信 使 在 过 境 国 家 过 境 期 间 执 行 其 职 务 。 根 据 严 格 的 

法 律 规 定 ， 甚 至 在 与 接 受 国 和 过 境 国 发 生 武 装 冲 突 的 情 况 下 ， 也 是 如 此 。 在 与 接 

受 国 断 绝 或 中 断 外 交 关 系 ， 或 召 回 外 交 使 团 的 情 况 下 ， 外 交 信 使 可 以 作 为 派 遣 国 和 

同 意 照 顾 该 国 利 益 的 外 交 使 团 之 间 的 联 络 员 、 因 此 在 这 种 不 正 常 的 双 边 关 系 也 不 会 

影 响 外 交 信 使 执 行 他 的 职 务 。 在 发 生 武 装 冲 突 的 情 况 下 ， 事 实 上 的 局 势 会 阻 止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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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信使继续执行他的职务。（A/cïf。 4 / 3 2 1 , Add 1，英文本第4页）。 

10.对外交信使给予签证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有人认为，最好订定一项规则，规定在需 

要签证时，给予签证便利。有人指出，关于签证，应该给信使以充分的外交 

人 员 地 位 。 " 

(2) 各B政府的评论 

(a)应该设法解决给予外交信使签证的统一和简化手续的问题。鉴于现有的 

惯例，应该支持制订一项规定，责成接收国和过境国必须立即给予信使外交签证或 

特别签证，不管他持有何种护照。（A/C. 6/31/SR 65，第4 3段）。 

给予外交信使签证仍然是过境国同意给他的便利之一。（A/CU. 4 / 3 2 1 / 

Add. 2，英文本第4页）。 

( c ) 看 来 在 签 证 问 题 上 并 不 需 要 给 予 信 使 外 交 人 员 的 地 位 。 4 / 3 2 1 / 

Add. 2，英文本第3页）。 

11.被宣布为不能接受的人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 

(2) 各国政府的意见 

(a)东道画或过境国可以通知外交邮袋所属国，指出传递外交邮袋的外交信使 

为不受欢迎人物，而不必说明其决定理由，但是当外交信使已在东道国领土内时， 

东道国不能要求将他召回或终止他的正式职务，直到委托给他的外交邮袋送达目的 

地为止。（A/31./145,第2 2页；A/CN. 4/WP 1/Add. 3，附件，英文本第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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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议 定 书 应 该 规 定 给 予 接 受 国 适 当 的 权 利 ， 可 以 宣 布 外 交 信 使 为 不 受 欢 迎 的 

人 U / C . 6 / 3 3 / S R 4 1 ， 第 5 8 段 ； A / C H 4 / 3 2 1 ， 英 文 本 第 6 页 ） 。 

(c) 应 该 详 细 制 订 一 项 类 似 《 一 九 六 一 年 维 也 纳 公 约 》 第 九 条 关 于 宣 布 外 交 信 

使 为 不 受 欢 迎 人 物 的 规 定 。 （ A / C N , 4 / 3 2 1/Add 2 , 英 文 本 第 3 页 ） 。 

(d) 根 据 《 一 九 六 一 年 维 也 纳 公 约 》 第 九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的 原 则 ， 宣 布 一 个 人 为 

不 受 欢 迎 人 物 所 直 接 针 对 的 是 不 具 有 外 交 人 员 地 位 的 使 馆 职 员 。 因 此 ， 根 据 这 种 理 

由 ， 既 然 外 交 信 使 不 是 使 馆 的 职 员 ， 也 不 是 与 使 馆 或 接 受 国 长 期 有 联 系 的 人 员 ， 所 

以 接 受 国 不 得 要 求 派 遣 国 召 回 外 交 信 使 。 另 一 方 面 ， 因 为 信 使 的 职 务 大 体 上 是 临 

时 性 的 ， 因 此 ， 甚 至 指 派 一 个 已 经 被 宣 布 为 不 受 欢 迎 的 人 作 为 信 使 去 有 关 国 家 ， 也 

是 可 能 的 。 并 且 如 上 所 述 ， 外 交 信 使 并 不 在 使 馆 或 办 事 处 内 执 行 他 的 职 务 ， 而 是 

在 使 馆 或 办 事 处 之 外 作 为 派 遣 国 和 有 关 使 馆 之 间 的 正 式 联 络 人 ， 因 此 他 并 不 涉 及 使 

馆 内 部 的 业 务 。 再 者 ， 外 交 信 使 与 派 遣 国 使 馆 或 领 馆 的 联 系 ， 只 维 持 到 他 将 所 携 

带 的 邮 件 或 信 息 传 达 时 为 止 ， 因 此 ， 有 时 即 使 在 他 被 指 派 为 外 交 信 使 以 前 已 被 宣 布 

为 不 受 欢 迎 人 物 ， 也 不 能 阻 止 他 完 成 他 当 时 的 任 务 。 但 是 ， 为 了 避 免 将 来 刺 激 接 

受 国 的 感 情 ， 派 遣 国 可 以 担 保 不 派 遣 已 经 被 该 国 宣 布 为 不 受 欢 迎 的 人 为 外 交 信 使 。 

( A / C N 4 / 3 2 1/Add 1 , 英 文 本 第 4 - 5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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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特 别 外 交 信 使 的 地 位 

( 1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 一 九 七 八 年 的 报 告 ） 

" 现 有 的 公 约 规 定 如 下 ： 

(a) 《 — 九 六 一 年 维 也 纳 公 约 》 （ 第 二 十 七 条 第 6 款 ） ： 

6 . 派 遣 国 或 使 馆 得 派 特 别 外 交 信 使 。 迂 此 情 形 ， 本 条 第 5 款 的 规 定 

亦 应 适 用 ， 但 特 别 信 使 将 其 所 负 责 携 带 的 外 交 邮 袋 送 交 收 件 人 后 ， 即 不 复 

享 有 该 款 所 称 的 豁 免 。 

(b) 《 一 九 六 三 年 维 也 纳 公 约 》 （ 第 三 十 五 条 第 6 款 ） ： 

6. 派 遣 国 ， 其 使 馆 及 领 馆 得 派 特 别 领 馆 信 使 。 迂 此 情 形 ， 本 条 

第 5 款 的 规 定 亦 应 适 用 ， 但 特 别 信 使 将 其 所 负 责 携 带 的 领 馆 邮 袋 送 交 

收 件 人 后 ， 即 不 复 享 有 该 款 所 称 的 豁 免 。 

( 0 《 特 别 使 节 公 约 》 （ 第 二 十 八 条 第 7 款 ） ： 

7. 派 遣 国 或 特 别 使 节 团 得 派 特 别 使 节 的 特 别 信 使 。 迂 此 情 形 ， 

‧ 本 条 第 6 款 的 规 定 亦 应 适 用 ， 但 特 别 信 使 将 其 所 负 贵 携 带 的 特 别 使 节 

邮 袋 送 交 收 件 人 后 ， 即 不 复 享 有 该 款 所 称 的 豁 免 。 

( d ) 《 一 九 七 五 年 维 也 纳 公 约 》 （ 第 二 十 七 条 第 6 款 和 第 五 十 七 条 第 

7 款 ） ： 

第 二 十 七 条 

6 . 派 遣 国 或 常 驻 代 表 团 得 派 遣 常 驻 代 表 团 的 专 程 信 使 。 迂 到 这 

种 情 形 ， 本 条 第 5 款 的 现 定 也 一 样 适 用 。 但 专 程 信 使 在 将 其 所 负 责 携 

带 的 常 驻 代 表 团 邮 袋 送 交 到 收 件 人 后 ， 即 不 再 享 有 该 款 所 称 的 豁 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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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7.派遣S或代表团得派遣代表团的专程信使。迂到这种情形， 

本条第6款的规定也一样适用。但专程信使在将其所负责携带的代表 

团邮袋交到收件人后，即不再享有该款所称的豁免。 

有人说，特别信使可能同时兼有一种身分，例如外交人员或领事官员，但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还无规定。还有人指出，对于特别信使把负责携带的邮袋送 

交收件人后，在等待携带另一个邮袋的那段期间内，地位如何，也有必要加以 

规 定 。 " 

(2)各国政府的评论 

(a) H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规定，外交信使"应享 

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也不受任何形式之逮捕或拘禁。"第6款为特别外交信使 

作出规定，给予第5款所称的豁免，直至他将负贲携带的外交邮袋送交收件人为止。 

第7款涉及把外交邮袋委托商营飞机机长转递的情形，伹机长不得视为外交信使， 

使馆得派馆员一人迳向该机长自由取得外交邮袋。问题在于根据国际惯例，第6 

和第7款的两个例外规定和第二十七条第5款的一般规则是否完全合理。t)如果 

答案为肯定的话，有人提议应在议定书上清楚订明，携带或护送外交邮袋的人（特 

别外交信使和（或）商营飞机机长)与邮袋本身地位不同，以保证接受国可能对护 

送者采取的任何措施均不牵连外交邮袋，反之亦然（A/Cl 4 / W P . 1 / A d d . 1 英 

文本第 4至 5页）。 

(b) 特别外交信使从进入东道国或过境国领土时起，到他将委托他护送的外交 

邮袋送抵目的地为Jh应享有议定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A/Cl 4 / W P . 1 / A d d . 3, 

附件，英文本第3页）。 

(c) 所有提到的多边公约都允许指派特别外交信使。这些公约表明，在任何情 

况下，这种信使的特权和豁免范围较为有限，因为在他把负贵携带的邮袋送交收件 

'人后即不复享有这些特权和豁免。因此，在适用于外交信使的一般规则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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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出关于特别外交信使的具体规定，说明他在送交外交邮袋后和获委托携带另一 

邮袋之前的过渡期间内的法律地位（A/ci 4 / 3 2 1 /Add , 1，英文本第5页）。 

(d)特别外交信使应享有一般外交信使的相同地位（A/Cl 4/321/A(ici.2， 

英文本第3页）。 

1 3 . " 外交邮袋 "的定义 

(1)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外交邮袋"的定义。不过下列规定可供参考：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2 、 4款） 

2.来往公文指有关使馆及其职务的一切来往文件。 

4.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须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以装载外交文 

件或公务用品为限。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1 、 2、 4款） 

1. ⋯-⋯领馆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的该国使馆及其领馆通讯，得 

釆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或领馆邮袋⋯⋯-

2. -⋯⋯来往公文指有关领馆及其职务的一切来往文件。 

4. 构成领馆邮袋的包裹须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鄧标记，并以装载来往 

公文及公务文件或专供公务之用的物品为限。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2、 3 、 5款） 

2. ⋯-⋯来往公文指有关特别使节团及其职务的一切来往文件。 

3. 特别使节团于筝属可行时应使用派遣国常设使馆的通讯便利，包 

括邮袋⋯⋯-。 

5. 构成特别使节团邮袋的包裹须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志，以装载 

特别使节团的文件或公务用品为限。 

-1+82 -



(d)《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二十七条第2、 4款；第五十七条第 2 、 

3、 5款）： 

第二十七条 

2, 来往公文指同常设代表团和它的职务有关的一切来往文件。 

4.构成常驻代表团邮袋的包裹，只能装常驻代表团的文件和公务用 

品，且应在外面明白标明性质。 

第五十七条 

2. ⋯⋯-来往公文指同代表团和它的职务有关的一切来往文件。 

3. 在切合实际的时候，代表团应利用派遣国使馆、领馆、常设代表 

团、常设观察员代表团的通信方法，包括邮袋⋯⋯-

5.构成代表团邮袋的包裹只能装代表团的文件和公务用品，且应在 

外面明白标明性质。" 

(2)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外交邮袋是一国政府或其使馆的来往公文，供政府和使馆之间，以及使馆 

同其他无论何处的该国使馆及领馆之间通讯之用。外交邮袋可由或不必由外交信 

使护送（ A / C l 4/WP , 1/Add. 3 ,附件，英文本第 1页）。 

(b) 对什么是外交邮袋及其装载的物品作出更精确的定义便可以使使馆不必采 

用复杂和不同的手续来确定发送邮袋的外交性质，并且会使各航空公司更容易给予 

邮袋应有的优惠待迂。可是，国际法娈员会研究报告的项目1 3指出，在成文法中 

不够明确的问题之一是邮袋内容的定义，而该报告在项目1 6又指出，在这方面目 

前没有任何规定可以阐明接受国法律的作用。'由于外交邮袋的内容视外交职务本 

身而定，只有根据该项职务对邮袋内容加以限制，伹接受国的规章不得阻碍或限制 

为履行外交职务而装运的物品（A/C . 6 / 3 3/SR . 1 5 ,第 7段）。 

(c) 应该指出，菲利普‧卡希埃把外交邮袋定义为"有表明其公务性质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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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邮袋或包裹"（A/C . 6 / 3 3/SR. 1 7 ， 第 1 0 段 ） 。 

(d) 正如在项目I已经指出，这个定义应该同"外交信使"的定义联系起來 

不过，最好还是拟订一个考虑到四'项多边公约规定的定义。因此，"外交邮袋" 

可以说是一切有表明其性质的外部标记的包裹，专为派遣囯同它的使馆或国外办事 

处而设，供传递公文或物品之用（A/Cl4/32I/Adci。l，英文本第5页）。 

(e)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4款对外交邮袋作出了明确定义 

( A / C 。6/33/SR. 1 8，第 1 4段）。 

14.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1)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下列规定可供参考：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3款） 

3.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拆或扣留。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3款） 

3. 领馆邮袋不得予以开拆或扣留。但如接受国主管当局有重大理由 

认为邮袋装有不在本条第4款所称公文、文件及用品之列的物品时，得请 

派遣国授权代表一人在该当局前将邮袋开拆。如派遣国当局拒绝此项请求， 

邮袋应予退回至原发送地点。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4款） 

4. 特别使节团的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 

(à)《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3款，第五十七条第4款） 

第二十七条 

3.常驻代表团的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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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4.代表团的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 

此外，下面，(a)和(19)所引各项纟见定也可供参考。 

有人指出，现有各项公约对有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在信使住所或在运输工具 

内的保护问题，没有适当的规定。" 

(2)各国政府的评论 

(a) 现有的规章没有进行修正或详细说明的需要。不过，万一这件事再被提出 

讨论，应该设法对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性加以限制，不管这些邮袋有没有信使护送。 

如果有理由怀疑信使邮袋或包裹有被滥用的情形，接受国应有权拒绝让它进口，除非 

表面前将邮袋或包裹打开，证明没有滥用而令接受囯满意（A/3I/145 ， 

第 1 4页）。 

(b)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邮袋可被开拆或扣留。 

不过，由于法律往往追不上现实情况，因此如果接受国掌握重大证据，认为邮袋所 

载物品有异平常，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认为危害到其本国的安全，则接受国可决定开 

拆该胂袋。因为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过，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议定书应该 

加以处理，除了别的以外，应制订关于下列各点的观则，以防止武断行动： 

- 必须具备何种严重情况或重大证据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邮袋开拆或用X 

射线检査。 

- 有权命令开拆邮袋的官员。 

- 开拆邮袋的行动。菲利普‧卡希埃建议，邮袋应在接受国一位外交部礼宾 

人员和收受邮袋的使馆的一位馆员面前开拆。对我们来说，这项措施似乎 

颇适合上述例外情况。 

- 在上述人员到达以前短期扣留邮袋。 

- 上述人员任何一方不出席时的处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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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检査邮袋的目的只能在于检验包裹的物质内容，并 

且应尽可能不造成延误，以免妨碍外交通信。正如第二十七条第2和4款 

指出，来往公文"指有关使馆及其职务之一切来往文件"和枸成外交邮袋 

的包裹⋯⋯-以装载外交文件或公务用品为限"（A/Cl 4/WP. 1/Add ‧ 1 

英文本第3 - 4页）。 

(c)外交邮袋不管是否有外交信使护送，均不得侵犯或予以开拆或扣留，任何 

人也不得在不开拆的情况下利用仪器检査邮袋内容。一切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 

不管有没有外交信使护送，都必须有标明其性质及所属政府的外部标记，以装载外 

交文件或公务用品为限（A/Cl 4/WP. I/Add. 3，附件，英文本第1页）。 

(a)议定书应规定外交邮袋的地位，不管有没有外交信使护送，应强调外交邮 

袋的不可侵犯和接受国与过境国均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证外交邮袋不受侵 

^ ( A/CE . 4/WP. l/Add . 2 ,附件，英文本第 1页；A/C . 6 / 3 3 / S R。 18， 第 

I I段，和 S R . 4 I ,第 5 8段；A / c w ' 4 / 3 2 I，英文本第 6页）。 

(e) 关于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性，虽然《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 

第3款禁止开拆或扣留外交邮袋，但该公约的措词让接受国可以借口对邮袋的内容 

或安全有重大怀疑而开拆外交邮袋（A/C . 6 / S R . 1 7 ,第 I 0段）。 

(f) 这个项目是关于各国对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采取的安全措施。必须考虑的 

因素之一是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的原则；此外，就象项目1 8 和 I 9所提到的，应 

该规定过境国和接受国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适当地保护外交邮袋（A/Cl 4 / 3 2 1 / 

A d d . 1,英文本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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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A 。 一般规定 7 6 2 

(1) 囯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上面(14!所引述的各项规定，对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问题，也 

可作参考。，，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就没有人护送的外交邮袋而论，《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只有两项规定， 

即第二十七条第 3和第 4款。宣布外交邮袋不可侵犯原则的第 3款需要加以修正， 

因为利用现代技术，无须开拆邮袋就可以确定它的内容。《一九七四年波兰奥地 

利领馆公约》的有关条文规定，领馆邮袋不得开拆、控制或扣留（A/C.6/31/ 

S R . 6 5 ,第 5 7段）。 

(b) 东道国或过境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在其境内的外交邮袋不受 

侵犯和尽快抵达目的地。至于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收发手续问题，应 

由有关国家締结特别协定来予以解决（A/C14/WP. I/Add. 3，附件，英文本第 

2页）。 

(c) 议定书应规定，保护邮袋的安全是过境国或接受国的贲任（A/C. 6 / 3 3 / 

S R . 1 7 ,第 2 1段）。 

(d) 为了经济原因，发展中国家特别普遍地使用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 

除对邮袋内容有重大怀疑外，必须确保邮袋不可侵犯（A/C . 6 / 3 3 / S R ' 18，第13 

段）。 

(e) 在拟订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时， 

应该考虑下列四点：必须在情况严重或有重大证据时才可以开拆或用X射线检査邮 

袋；有权下令开拆邮袋的官员；开拆邮袋的行动（菲利普'卡希埃提议邮袋应在接 

7 6 2 参看上面项目 I 5可能有关的评论和意见，这里不予复述。 



受国外交部礼宾人员一名和收受邮袋的使馆人员一名面前开拆）；在上述人员到达 

以前短期扣留邮袋；任一方面的官员不出席时应采取的程序；规定检査邮袋的目的 

只能在于检验包裹的物质内容，并且应尽可能减少延误，以免妨碍外交通讯（A/ 

C . 6 / 3 3 / S R . 1 7 ,第 I I段）。 

(f) 似乎有必要详细规定同发送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有关的权利与义 

务.关于这方面，至为重要的是确保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不可侵犯.要实 

现这一点，可规定接受国保证立即将入境的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递送，并 

且在外交邮袋运输工具出发之前即行批准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出口.制 

订关于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式样和颜色的规章，也可有助于保证尽可能直 

接和迅速地将邮袋从运输工具送往使馆授权的人员，或从使馆授权人员送往运输工 

具（ A / C î f . 4 / 3 2 1 / A d d . 2，英文本第 3页）。 

(g) 世界社会，特别是在民用航空方面，有对付恐怖分子活动的合理保安需要; 

而同样合理的是，人们要求外交邮袋不受侵犯，这两者之间的分岐所造成的问题， 

应当特别加以注意。这方面可以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是，由机长运送的外交邮袋 

的收发工作可否直接安排在国际机场的停机评上进行（. 4/321 / A d d . 3，英 

文本第2页）。 

攀 

(h) 应该指出，各国越来越少使用外交信使，现在外交邮袋通常不委托信使， 

而采甩陆、海、空的方式运 I 许多国家用邮寄方式寄出构成外交邮袋的种种包 

裹.它们一般被当作普通或挂号邮件或包裹处理。最好能够拟订一些规定，保证 

在任何情况下通过邮局寄出的外交邮袋均能迅速而安全地抵达目的地（A/CN . 4/ 

321，英文本第7页）。 

(i) 过境国和接受国给予没有人护送的邮袋的保护措施应该给予有外交信使护 

送的相同。但《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 1至 4款对两类邮袋都适 

用，而该条第 7款对没有信使护送的邮袋作出进一步规定（ A / C N . 4 / 3 2 1 / A d d . 

5 ,英文本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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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委托商营飞机机长或船舶船长运带的外交邮袋 

(1)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7款) 

7.外交邮袋得托交予定在准许入境地点降落的商营飞机机长转递.机长 

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构成邮袋的邮包件数，但机长不得视为外交信使。使馆 

得派馆员一人迳向飞机机长自由取得外交邮袋。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7款) 

7. 领馆邮袋得托交予定在准许入境地点停泊的船舶船长或在该地降落的 

商营飞机机长运带。船长或机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构成邮袋的包裹件数， 

但不得视为领馆信使，领馆得与主管地方当局商定，派领馆人员一人迳向船 

长或机长自由提取领馆邮袋，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8款) 

8. 特别使节邮袋得委托予定在准许入境地点停泊或降落的船舶或商营飞 

机的船长或机长转递。船长或机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构成邮袋的邮包件 

数，但不得视为特别使节的信使，特别便节团与主管机关安排后，得派团员 

一人不受阻碍迳向船长或机长取得邮袋。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X第二十七条第7款和第五十七条第8款） 

第二十七条 

7.常驻代表团的邮袋，得委托予定在指定地点停泊的船只的船长或降落 

的商营飞机的机长转递。船长或机长应持有载明构成邮袋的包裹件数的正式 

文件，但不得视为是常驻代表团的信t常驻代表团经与东道国的主管机关作 

成安排，得派其成员一人无阻碍地迳向船长或机长取得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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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8.代表团的邮袋得委托予定在指定地点停泊的船只的船长或降落的商营 

飞机的机长转递。船长或机长应持有载明构成邮袋的包裹件数的正式文件，但 

不得视为是代表团的信使。代表团经与东道面的主管机关作成安排，得派其 

成员一人无阻碍地迳向船长或机长取得邮袋。" 

(2)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审议时机已经成熟的问题之一，就是更详细地拟订一些规定，说明外交信 

使、受委托护送邮袋的人和没有人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各国，尤其是较小的 

国家，越来越经常使用没有人护送的外交邮袋。关于后两种情况，《一九六一年 

维也纳公约》的规定过于空泛。处理外交邮袋托交商营飞机机长，机长不得视为 

外交信使的公约第二十七条第7款应该更详细地加以拟定。关于此点，他提到早 

在一九五八年就有人表示也许应考虑让携带外交邮袋的苘营飞机机长或机员享有外 

交信使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利；他们只能在旅途期间和在邮袋送抵目的地以前享有豁 

免权（A/C . 6 / 3 1/SR . 6 5 ,第57段）。 

(b)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7款规定如何从商营飞«长取得 

外交邮袋，但没有提到如何把邮袋交给飞机机长，而这方面可能产生技术困难（A/ 

C 1 4/WP . I ,附件，英文本第3页）。 

(c) H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规定，外交信使"享有 

人身不得侵犯权，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禁"。第6款规定特别外交信使得享 

有第5款规定的豁免权，直到他把外交邮袋送交收件人为止。第7款涉及外交邮 

袋托交商营飞机机长转递的情况，机长不得视为外交信使；这一款规定，使馆得派 

馆员一人直接向机长自由取得该外交邮袋。问题在于，根据国际惯例，《维也纳 

公约》第二十七条第6和第7款的例外和第5款的一般规则是否合理？(=)如果 

答案是肯定的话，提议议定书应该明确观定邮袋携带者或护送者（特别外交信使和 

(或）商营飞机机长）与邮袋各具独立地位，以便保证接受国也许可能对护送人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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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的 任 何 措 施 均 不 会 涉 及 外 交 邮 袋 ， 反 之 亦 然 1 / A d d ‧ I,英文本第 

4至 5页）。 

(d) 如果认为构成邮袋的包裹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保护和自由过境，最好是指 

明对这类邮袋适用的规则。因此，应当坚持现有各项多边公约设立的原则，规定 

外交邮袋应托交交通工具的最高级负贵人携带，即由有关船长或机长携带。抵达接 

受国的入境港口或机场后，外交邮袋便转交获使馆正式授权接受邮袋的人员，由他 

直接取得这些包裹（A/c W . 4 / 3 2 1 / A d d . 1，英文本第5至6页）。 

(e) 通常只有在外交邮袋和航空公司同属一个国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按照《一 

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7款的规定把外交邮袋托交商营飞机机长转递。 

因此，其他国家的外交邮袋必须以空运货物方式运送，而且按空运货物的出入境手 

续办氣 为了避免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出现的延误，应该考虑更快地将空运邮袋送 

抵目的地的各项措施，尤其是豁免，海关手续的措施（A/Cl 4/ 321，英文本第7 

页）。 

16.尊重接受国的法律和规章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议定书应该规定外交信使有贲任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章（A/C. 6 / 3 3 / 

S R . 4 1 , 第 5 8段； A / C N . 4 / 3 2 1，英文本第 6页）。 

(b) 亳无疑问，外交信使必须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草。在不妨碍他有权享有 

的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外交信使应设法不触犯接受国的法律；虽然《一九六一年 

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一条第1款明确规定，凡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人员均有此义 

务，包括不干涉该国内政的义务，没有理由不在关于外交信使的未来规则中重申这 

项原则（ A / C N . 4 / 3 2 1 / A d d . 1，英文本第 6页， A d d .2,英文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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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接受国的义务 

A. 一般规定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的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 

5.外交信使于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5款）： 

5. ⋯-⋯领馆信使⋯⋯"于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6款）： 

6. 特别使节团的信使于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和第五十七条第6款): 

第二十七条 

5. 常驻代表团的信使⋯'一在执行职务时，应受东道国的保护。 

第五十七条 

6. 代表团的信使⋯⋯-在执行职务时，应受东道国的保护。"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各使馆的接受国有义务在外交信使执行职务时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A/ 

3 1 / 1 4 5 ,英文本第 1 3页）。 

(b) 东道国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对外交信使的人身、自由或尊严进行 

任何攻击（A/CN.4/WP. 1/Add . 3，附件，英文本第 2页； A / C . 6 / 3 3 / S R . 4 1 , 

第 5 8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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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接受国的主要义务可以概括为给外交信使提供必要保证，让他能够享有其 

职务所固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如各项有关多边公约所示，接受国应保护外交信使. 

因此，与其拟订一项使主要义务生效的具体次级义务清单，倒不如提出这项职务的 

一般定义'（ A / C l 4 / 3 2 1 / A d d ‧ 1，英文本第6页）， 

(d) 当外交邮袋在其境内时，东道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邮袋不受侵 

犯和尽快抵达目的地（ A / C l 4 / W P . 1 / A d d . 3 ,附件，英文本第 2页）。 

(e) 符合各国利益的做法是，締结一项国际协定，规定接受国或任何其他过境 

囯负起保护邮袋的全部贲任（ A / C l 4 / W P ‧ 1，附件，英文本第5页）。 

B.接受国在外交信使死亡或因意外事件无法执行其职务时的义务 

(1) 囯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没有规定"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外交信使突然死亡或因意外事件无法执行其职务时，东道国应尽快通知外 

交邮袋所属国政府，并把该外交邮袋转交其所属国政府的官方代表 4 / 

W P . 1 / A d d . 3,附件，英文本第3页）。 

对于外交信使死亡或因某一意外亊件使他无法执行其职务的情况，未来的 

规则应该规定保证保护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直到把它们转交另一信使时为止（A/ 

C N . 4 / 3 2 1 / A d d . 1,英文本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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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过境国的义务 

A . 一般规定 

(1)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有关公约的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条第3款） 

3.第三国对于过境的来往公文及其他公务通信，包括明密码电信在 

内，应一如接受国给予同样的自由及保护。第三国于已发给所需护照签证 

的外交信使及外交邮袋过境时，应比照接受国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不 

得侵犯权及保护。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四条第3款） 

3.第三国对于过境的来往公文及其他公务通信，包括明密码电信在 

内，应比照接受国依本公约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自由及保护。第三国 

迂有已领其所应领签证的领馆信使及领馆邮袋过境时，应比照接受国依本 

公约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不得侵犯及保护。 

(c) 《特别使节公约》（第四十二条第3、 4款） 

3. 第三国对于过境的来往公文及其他公务邇信，包括明密码电信在 

内，应比照接受国在本公约下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自由及保护。以不违 

反本条第4款的规定为限，第三国于特别使节团的信使及邮袋过境时，应 

比照接受国在本公约下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不得侵犯权及保护。 

4. 第三国对本条第1款、第2款及第3款所称人员务必履行义务的 

情形以经由申请签证或通知，事前获悉特别使节团人员及其家属或信使过 

境而未表示反对者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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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八十一条第4款） 

4.第三国应照东道国根据本公约的义务对于通过其国境的来往公文 

及其他公务通信，包括明、密码电信在内，给予同样的自由和保护。第三 

国又应照东道国根据本公约的义务，对常驻代表团、代表团或观察员代表 

团的信使，或在有签订需要时，已经得到筌订的这些信使，以及对过境的 

常驻代表团、代表团或观察员代表团的邮袋，给予同样的不受侵犯的权利 

和保护。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境国的问题上，是否也需要讨论外交信使的地位， 

特别是他的权利和豁免问题。有人指出，按照现有各项公约，过境国没有义务向 

外交信使发给签证，伹如果一旦被允许入境，他们应享有必要的保护。" 

(2)各国政府的评论 

(a) 过境国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对外交信使人身、自由或尊严进行任 

何攻击（A/CN . 4/WP . I/Aâ(i . 3 ,附件，英文本第 2页；A/C . 6 / 3 3/SR . 4 1 , 

英文本第58页）。 

(b) 为了迅速而彻底地执行委托给他的任务，在必须领取签证的情况下，外交 

信使应该可以信赖各国政府给予护照筌证的许诺。由过境国作出规定，列明它有 

义务准许外交信使过境，对于信使执行职务的行程将是一项有效的保护。为了这 

个目的，最好把这个原则同关于给外交信使提供各项便利的项目5结合起来（A/ 

CJSf.4/321/Add . 1,英文本第6页）。 

(c) 在第三国过境中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应享有相同于接受国按照《一九六 

一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条第3和第4款必须给予他的保护和不可侵犯权利。这 

样便保证对接受国适用的各项规定也适用于第三国（A/ C . 6 / 3 3 / S R . 1 7 ,第 1 4 

段）。 

(d) 当外交邮袋在其境内时，过境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邮袋不受侵 

犯和尽快抵达目的地（A / C l 4/WP . l/Add . 3，附件，英文本第 2页；A/C . 6 / 

3 3 / S R . 1 8 ,第 I 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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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符合各国政府利益的做法是，締订一项国际协定，观定接受国和任何其他 

过境国负起保护邮袋的全部责任（A/CH.4/WP.1,附件，英文本第5页）。 

B. 过境国在外交信使死亡或'因意外事件 

无法执行其职务时的义务 

(1)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 

(2) 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外交信使突然死亡或因意外事件无法执行其职务时，过境囯应尽快采取步 

骤，通知外交邮袋所属国家，并把该邮袋转交其所属国政府的官方代表（A/CN. 4 / 

WP. i/Add. 3,附件，英文本第3页）。 

(b) 对于外'交信使死亡或因某一意外事件使他无法执行其职务的情况，未来的 

规则应该规定保证保护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直到把它们转交另一信使时为止（A/ 

CN. 4 / 3 2 1/Add. 1 ,英文本第 6页）。 

C. 第三国在遇有不可抗力时的义务 

(1)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一九七九年的报告) 

"现有各项公约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条第4款） 

4 .第三国依本条第 1款、第 2款及第 3款规定所负的义务，对各该 

款内分别述及的人员与公务通信及外交邮袋之因不可抗力而在第三国境内 

耆亦应适用。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四条第4款) 

4.第三国依本条第1款、第2款及第3款规定所负的义务，对各该 

款内分别述及的人员与公务通信及领馆邮袋之因不可抗力而在第三国境内 

者亦应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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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特别使节公约》（第四十二条第5款） 

5 .第三国依本条第1款、第 2款及第 3款规定所负的义务，对各 

该款内分别述及的人员与特别使节团的公务通信及邮袋之因不可抗力而利 

用第三国领土者，亦应适，。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X第八十一条第5款) 

5 .第三国依本条第 1、 2、 3和4各款所负的义务，对于各该款所 

提及的人，以及常驻代表团、代表团或观察员代表团的公务通信和邮袋， 

因不可抗力而出现在第三画国境时，也一样适用。" 

(2)各国政府的评论 

(a) 在不可抗力情况下（飞机被迫降落或其他交通工具的损坏），外交信使或 

外交邮袋碰巧在其境内的国家应尊重关于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以及外交邮袋地 

位的议定书的各项规定^/(^.4/^1>.1/^(1(1.1，英文本第5页；Add.3，附件, 

英文本第 3页； A / C . 6 / 3 3 / S R , 1 7，第 1 4段）。 

(b) 如果外交信使因不可抗力或某一偶发事件被迫使用第三国领土，有理由推 

断第三国应对该信使人身及所护送的外芡邮袋给予保护，需要保护多长时间就保护 

多长&间（A/CN . 4 / 3 2 1/Add . 1,英文本第6页）。 

D.需要研究的其他项目 

1. 外交信使出入接受国领土时应得到的各项便利。 

2. 外交信使为履行职务在接受国和过境国境内进行时应得到的各项便利。 

3. 外交信使因公同派遣国及其在接受国境内的使馆进行通讯时应得到的各项 

便利。 

4. 免缴国家、区域或城市的费用和我款。 

5. 豁免任何形式的个人服务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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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交信使有义务不在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内从事任何专业或商业活动。 

7. 派遣国主管当局停止外交信使的职务。 

8. 对外交信使和有人护送或无人护送的外交邮袋适用不岐视原则。 

E '结论和建议 

163. 上面c和！)节的简略审查证明现有各项公约对许多争论点都没有作出现定, 

虽然现有公约中有若干相关的规定，伹由于这些规定属一般性质，应进一步加以详 

细拟订。 

164. 鉴于上述考虑，委员会对以后这方面的工作运成如下的结论： 

(1) 秘书处应参照最近工作文件的格式（A/CN. 4/WP. 4)，继续编制一 

份全面的补充报告，分析各国政府可能提出的书面评论和可能在大会第三十四 

届会议期间发表的意 

(2) 委员会应任命一位负贵处理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 

位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委托他为一项适当的法律文书编制一套条款草案。 

165. 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B第一五八〇次会议上任命亚历山大•扬 

科夫先生为这个论题的特别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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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 

166.国际法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第一届会议上拟出了 一个选定要进行编纂的十 

四个专题的暂订清单，其中包括"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专题
7 6 3

。 委员 

会在拟制这份暂订清单的时候手头上有一份秘书长编制的题为"与国际法委员会编 

纂工作有关的国际法调査"的备忘录
7
"。 这个《调査》载有关于"对外国的管辖

: 

的专节，该节说，这个主题包括"关于国家及其财产、公共船只、元首和武装鄧队 

的管辖豁免权的整个领域"。
7 6 5 

16 7.委员会考虑到大会的建议和国际社会的当前需要，打算增订它的长期工作方案， 

它请秘书长提出一个新的工作文件，使委员会能够据以选出一些可能列入它的长期 

工作方案的专题。 7 6 6秘书长于一九七一年提出了工作文件，题目是《国际法调 

査》 7 6 7,其中载有关于"外国及其机关、代理和财产的管辖豁免权" 7 6 8。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补编10号》（A / 9 2 5 ) ， 第 3 页 ， 第 

16段（《一九四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81页，A/925号文 

件，第16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編号1948.V.I(1)。 

《同上》，第50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8 0 1 0/Rev . l ) ,第 

113页，第87段（《一九七〇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09页，A/ 

8 0 1 0号文件，第 8 7段。 

《一九七一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页，A/Cl 4 / 

245号文件。 

《同上》，英文本第20页，第7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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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8 . 一九七三年，在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对审査长期工作方案进行审议的 

期间，一九七一年的《调査》曾作为讨论的基础。在讨论时屡次提到的专题就包 

括了关于外国及其机关、代理及财产的管辖豁免权。委员会决定在将来的会议上对 

各个有关提案或建议作进一步的审i义 7 6 9 

1 6 9 . 一九七七年，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考虑到在执行现有的工作方案后 

可能加添的研究专题。"°有人建议，考虑到"S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题 

日常的实际重要性以及适宜于编纂和逐渐发展，委员会在最近将来可选择该专题进 

行积极审议。 

170. 大会审议了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通过第 3 2 / 1 5 1号决议，其中第 7段如下： 

"±±, 

" 7 . 国际法委员会参照在目前工作方案内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 

责任的条款Î案以及其他专题的进展情况，在适当时间开始进行关于国际法不 

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贲任以及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 

两专题的工作；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010/Rev.i),英 

文本第 6 9页，第 1 7 3 - 1 7 4段（《一九七三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 

本第 2 3 0 - 2 3 1页， A / 9 0 1 0 / R e y . 1号文件，第 1 7 3 - 1 7 4段）。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2/10),英文本第315-316 

页，第107-111段（《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 

第 1 2 9 - 1 3 0页， A / 3 2 / I 0号文件，第 1 0 7 - 1 1 1段）。 

《同上》，英文本第316页，第110段（《同上》，英文本第130页，第 

1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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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的第三十届会议
7 7 2

上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审议委员会 

将来要就这个专题进行工作的问题，并就此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工作组的组成如下: 

颂蓬‧素差伊库先生（主席）、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和 

威廉斯‧里普哈根先生。 

172. 委员会于一九七/V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的第一五二四次和第一五二 

七次会议上审议了工作组的报告，并根据该报告的建议决定： 

"(a)将'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题列入它现有的工作方案； 

"(b)指派一名专题特别报告员； 

"(c)请特别报告员早曰编制一个初步报告，以供委员会审议； 

"(d)请秘书长向各会员国政府发出通知，请它们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 

曰以前提出与该专题有关的资料，包括国内法律、国内法庭的决定以及外交和 

官方函件； 

"(e)请秘书处按照需要和委员会或专题特别报告员的if求编制关于该专 

题的工作文件和资料。 

173. 此外，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 7 7〗并在委员会报告内的有关篇章中加 

入一节。委员会还聘请颂蓬‧素差伊库先生担任"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 

题的特别报告员。 

174. 大会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除其他外，在研究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方 

面所进行的初步工作，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第33/139号决议中建议委 

参看《同上，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3 3 / 1 0和Corr . l (只 

有阿拉伯文文本）），第4 0 5 —4 0 9页，第 1 7 9 - 1 9 0段（《一九七八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52-155页，A/33/10号文件, 

第 1 7 9 - 1 9 0段）。 

《 同 上 》 ， 第 4 0 9 页 ， 第 1 8 8段（《同上》，英文本第 1 5 3页， 

A / 3 3 / 1 0号文件，第 1 8 8段）。 

A/CN.4/L.279 / R e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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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继续进行它目前方案中其他专题的工作"，包括有关审议中专题的工作。 

175. 根据委员会在上文第172段中提出的请求，联合国法律顾问在一九七九 

年一月十八日向各会员国政府发出通知信，请它们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提 

出与该专题有关的资料，包括囯家法律、国家法庭的决定以及外交和官方函件。 

176.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中收到特别报告员就这个专题提交的初步报告（A/CH. 

4/323)。报告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导言，阐明该报告的目的、试图辨明该专题的 

有关材料及其所涉内容，并回顾委员会以前的各项决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作为研究 

的根据。第二章概略介绍了为编纂工作所作各种努力的过程，包括国际联盟专家 

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各区域法律委员会以及专业和学术界的努力。第三章以 

四个标题类分将要加以审议的各种可能取得的资料，这四个标题是各国以国家法律 

地方法院的裁决、政府惯例等形式所釆用的惯例；国际公约；国际判决以及作者的 

意见。第四章大略地分析国家豁免法可能载列的内容，包括一些初步问题、给一 

些用语下定义的问题、国家豁免权的一般法则及其适用范围、同意作为这个法则的 

要素以及一些可能的例外、扣押和执行的豁免权以及其他程序上的冋题及有关问题。 

第五章强调最后就这个专题拟订条款草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177. 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召开的本届会议第一五七四次 

和一五七五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专题。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报告时指出，这纯粹 

是一份初步性的报告，报告旨在显示出这个专题的全面概况而没有对指出来的任何 

一项买质性问题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为了^应上文第175段 

中提到的有关资料的请求，大约有/V个会员国政府已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提 

交这种资料。 

178. 委 员 会 大 多 数 委 员 都 参 加 了 对 该 报 告 的 讨 论 。 大 家 有 

了一致的意见，大意是说特别报告员应在最近的将来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集中 

研究一般性原则，从而把首先注意的问题限制在国家管辖豁免权一般规则的买质性 

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的范围内。大家也理觯到，对于国家豁免权规则的适用程度 

和限度问题必需采取极为小心和稳当的办法，而报告中所指出的各种例外情况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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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可能出现的限制因素，并没有对它们在国家惯例中产生的影响逬行过任何 

评价的工作。 

179. 讨论中指出，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参考与国家惯例有关的各种资料，包括社 

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囿家的惯例。讨论中还强调，可以从各国的条约惯例之中找 

到资料来源，因为这些惯例表示出同意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有某些限制。 

180. 就处理这个专题的优先次序而言，大家同意特别报告员应继续进行其国家 

管辖豁免权方面的工作，暂时先不谈裁决执行的豁免的问题。"管辖豁免权"一词 

被认为包括豁免由领土当局行使的各种政府权力，包括司法权以及由执行当局和其 

他行政当局所行使的权力。但这些豁免一般来说并不等于立法规定的各种买质豁 

免。 

181. 委员会也注意到讨论中专题的特殊性质，这个专题比至今为止所研究的其 

他专题更触及国内法和国际私法范画内的问题。有人指出要小心注意到特别报告员 

的主要任务是找寻国家豁免权方面国际私法的各种条例。在这项工作中，他除了 

要注意其他各点外必然要审査国家的司法及其他惯例作为这种条例的依据。同时 

也要考虑某些亶大的程序问题以便完成这项研究。在这方面，该专题的范围可以 

不包括"国家行为"学说和纯属国内法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182. 注意到的另一点是国家的职权越来越广泛，这也使得国家豁免权的问题更 

形复杂。过去曾经有过争论，争论涉及国家职权的可分性以及现代国家在以前由 

个人从事活动的领域内所进行各种活动的区分，包括贸易和财政活动。尝试进行这 

种区分是为了显示出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领域内可以行使或给予国家豁免权。这 

方面并没有普遍接受的准则。处理和这个专题有关的特别领域要极为小心谨慎。 

183. 委员会决定发出问题单请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回复，以这种形式取得进一 

步的资料。各国最了解它们自己在各种活动中，在豁免权方面的惯例、需要和需 

求。国家豁免权条例应对要求获得或恢复豁免权的囿家同样适用，也应该对那些 

欲从它们的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的裁判权取得同类豁免权的国家同样适用。各国 

政府的观点和意见恰当地显示出国家豁免权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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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 

1 8 4 .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题为 "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的第32/ 

4 8号决议请"秘书长就详细制订多边条约所用的技术^程序写一份报告、在 

同一次决议中，大会"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正在过去二十九车来对于编拟多边条 

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提供机会给国际法委员会参加该项宙査工作.决议请 

委员会和各国政府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它们对这个主题的意见，以 

供载入秘书长的报告. 

185. 遵照这个邀请，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庙会议议程上列入题为"多边条约拟订 

程序的审査"的题目.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举行的第148 6次会议 

_ B f c i L 由艇 '巴 ^ r 概生（ ± 0 ) 、粮權 .卡列啼歹赦弗兰克 " ^ f e â 、克 

里斯托弗‧沃渐特‧平托先生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组成的工作组以审査第32/ 

48号决议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并建议委员会应釆取何种行动来咽应大会的邀请， 

186. 工作组在一九七八年各次会议就委员会响应大会邀请的最好途径交换了意 

HL 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第1526次会议上批准了工作组的报告并 

决定把它载入委员会就其第三十庙会议的工作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内. 7 7 9 

187. 正如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提交给大会的报告所示，委员会认为多边条约拟 

订程序的审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需要慎重考虑^思索,鉴于这一事实，也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三 十 三 庙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 C o r r . 

1 (只有阿拉伯文本）），第39 5— 3 9 6页，第八章，B节，第1 6 4— 

169段（《一九七八车⋯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49页， 

^yS3y\ 0号文件，第八章，B节，第164—1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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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于委员会根据其规程在逐步发展国P潘加以編作所发挥 3 ^用,委员細为有机 ‧ 

巧题而感到高兴。至于当时所得出的各种初步结论，报告除其他外还指出， 

(a) 委员会在仔细估计其工作成绩勒,潜力以后，其意见必需较为偏重在评定的方面; 

(b) 委员会'的工作能量主要依靠两个因素；第一，委员会在为期十二个星期内年度 

会议中所能够完成的工作，以及其成员，尤其是特别报告员在该年其余时期内所能 

完成的工作；第二，分析资料，选择文件以及由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在委员会的工作 

领域内就委员会议程上各专题所编写的研究报告。以及(c)国际法委员会就条约 

拟订的技术问题和程序问题进行评价的时候应有更广泛的范围，应考虑到为编纂* 

逐步发展所选择各种专题的题材，并研究专题的选择以及委员会工作*其他条约拟 

订机构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 

188. 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国际法委员会一九七/V年庙会议工作报告的期 

间，许多成员国代表就委员会对这个专题所提出的初步意见发盲，这些初步意见载 

于第六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工作报告向大会提出的报告第259 ^ 

叙 2 6 0 段 。 7 7 6 

189. 在本届会议上,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决程上列入题为"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 

审査"的项目并在一九七九年的第1546次会议上恢复在前一庙会议设立的工作组 

同时扩充工作组的成员。工作组的组成如下：昆廷‧巴克斯特先生（主席）、胡 

安‧何塞。卡列‧卡列先生、伊曼纽尔'科乔'达德齐先生、莱昂纳多 ‧迪亚澌‧ 

冈萨雷澌先生、劳雷尔‧弗朗西^先生、弗兰克‧思金加先生、克里勘托弗。沃斯 

特‧平托先生、鹤冈千向先生、尼古拉。乌沙科夫先生、瓦莱特‧弗朗西^爵士^ 

亚力山大‧扬科夫先生。 

1 9 0 . 工作组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之间举行了五次会议，工作组在第一次 

《同上，附件》，议程项目114，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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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审议了秘书长编写的一份题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多边条约拟订程序中 

的作用"的非正式工作文件。工作组在第四次会议上收到了其主席提交的另一份 

题为"工作组报告草稿"的文件。工作组在第五次会议上通过该份工作报告，连 

同一些结论，作为"工作组的报告"（A/CN。 4/325),并将该报告提交给委员会 

审议^批准。 

191. 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有机会参加讨论工作组的报告，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三 

十一日举行的委员会第1580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正式记载委员会关于批准该报 

告 4 ^ 3 2 5 )的决定并按照大会第32/48号决议的规定，向秘书长提交载 

于该报告内的国际法委员会对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的意见，以便载入秘书长将 

要根据该决议的规定就详细制订多边条约所用的技术*程序编写一份报告内。 

192. 这些意见分别列载在如下九节：一.作为联合囯«/的国际法委员会，二.国际法委员 

繊目的稱口、能g ‧ 国 ^ ^ 员 鍋 工 作 ^ ^ ；四.国际‧员会的作用及拟制条款草案对条约 

拟订程序所作出的贡献；五.囿际法委员会通常应用于拟制条款草案的综合工作方 

法和技术；六.国际法委员会采用的其他方法勒技术；七。大会与国际法委员会的 

关系。八.根据大会在这方面的一项决议以国际法委员会拟制的条款草案为基础 

拟订并締结各项公约；九.结论。由于委员会决定把这些意见递交给秘书长，以 

便载入秘书长将要按照大会第32/48号决议提交给大会的报告内，委员会交给大 

会的这份报告中并没有照录这些意 

193. 国际法委员会递交给秘书长的蒽见显示出,《委员会搬呈》^：这三十^践的发展出 

来的技术禾时旨^^于第一条所述的目标并且在〈潘规》第1有进一步的限定，即 

"国际法的逐渐发展^编纂"。总的说来，这些技术^程序已证实了适合于国际 

法委员会执行其所承抠的任务，特别是适合于它拟制条款草案对条约拟订程序作出 

贡献，根据大会在这方面的一项决定，该条款草案将成为各国详细制订勒通过逐渐 

发展*编纂国际法的各种文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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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各会员国已经以委员会拟制的条款草案为基础制订了并締结了一些重要的 

立法性的公约.例如一九五八年的四项《海洋法公约》、一九六一年的《减少无国 

籍人公约》、一九六一年的《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一九六三年的《关于 

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一九六九年的《特别使节公约》、一九六九年的《维也 

纳条法公约》、一九七三年的《关于防止和惩罚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 

表的罪行的公约》、一九七五年的《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晋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 

的代表权公约》*一九七八年的《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此外 

委员会目前正在就其工作古案上的其他和专题着手拟制条款草案，.这^:草案最后可 

以成为各国制订*通过今后其他立法性公约的基础。 

1 9 5 . 由于委员会工作得到普遍认识，由于在第六委员会*全权代表会议上委员 

会的条款草案得到的支持粕接受的程度，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委员会规程规 

定的并经过实践所发展出来的技术^程序都适用于大会委托给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进而言之，这些技术^程序使各国政府有机会直接或通过其在大会的代表提出评论 

*意见.以使委员会在通过某一特定专题的条款草案的最后定本以前加以审査‧因 

此这些技术^程序有足够的灵活性让委员会在其一般范围内按照某一专题的特征或 

按照其他情况的需要作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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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决定相结论 

A .任命特别报告员 

1 9 6 . 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第1580次会议上任命茱昂纳多.迪 

亚斯‧冈萨雷斯先生为"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上述专题第二部分）"专题 

的特别报告员，接补因当选国际法院法官而辞职的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未满的任 

期. 

1 9 7 . 尚可回顾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还任命了威廉‧里普哈根先生为"国家责 

任"专题舱特别报告员、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为"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 

的外交邮袋的地位"专题的特别报告员（上文第 7 3相 1 6 5段). 

B . ， 一 员 „ 工 作 方 案 和 ， 

1 9 8 . 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举行的第1549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本 

届会议扩大主席团规划小组.该小组的成员为克里斯托弗 •沃斯特•平托先生 

(主席）、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劳雷尔‧ 弗朗西斯先生、弗兰 

克，恩金加先生、保罗，泰勒先生，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阿卜杜勒‧哈基姆‧ 

塔比比先生、杜杜‧提亚姆先生、鹤冈千仞先生、尼古拉•乌沙科夫先生.瓦茱特， 

弗朗西斯爵士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该小组可负的任务是审议委员会工作方 

案相方法并就此向扩大主席团提出报告.规划小组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二 

十二和二十七日以及七月九日举行了会议.非规划小组成员的委员会委员被邀请 

参加会议，其中有许多人参加了会议. 

1 9 9 . 应规划小组的提议，扩大主席团建议委员会在提交给大会的本届会议工作 

报告中载入下文第 2 0 0至 2 1 0段，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举行的第 1 5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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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上审议了扩大主席团的各项建议并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下列各段 a 

2 0 0 . 考虑到经大会批准的委员会以前各届会议所订的各项总目标和优先次序， 

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33/1 39号决议内所载的各项建议，以及研究中 

各专题在本届会议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完成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的初读，委员会应在一九八〇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应其中主要的力量审议该决i义特 

别提到的其他专题，即国家责任.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 

的条约的问题、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以及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 

袋的地位. 

2 0 1 . 就"国家责任"专题而言，委员会应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完成审议防止 

不当行为条款草案的工作并考虑到各国政府的葸见，审査根据委员会存其第三十届 

会议作出的决定提交给各国的条款草案，委S会由此就完成关于这个专题的草案 

第一部分各条款草案的初读，并已考虑到大会辩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各国政府的评论. 

2 0 2 .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締结的条约"的专题，委员会 

已在本届会议中取得重大进展，并有条件完成这个专题的条款草案的初读，以便可 

以通过秘书长把整个条款草案交给各1ÏI政府和有关的国际组织提供意见. 

2 0 3 . 就"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专题而言，委员会已初步讨论了特别报告 

员提交的第一份报告及载于报告内的条款草案，委员会应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继续 

进行其工作. 

2 0 4 . 按照大会在第33/139号决议中提出的建议继续研究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问题，为了可以拟订一项适当的法律文书，委员会为这 

个专题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并授权他为这一法律文书拟订条款草案. 

2 0 5 . 为了执行上文第201—204段内所节述的工作方案，委员会打算在一九八 

〇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审议这几段中所提到的四个专题，至于第三十二届会议中分 

配给这四个专题的时间，委员会将于该届会议开始时，在安排工作的时候作出适当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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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6 . 其余的时间将用来审议委员会目前工作方案内的其他专题，主要有： 

(a)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在这方面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完成了 

审议特别报告员所提交的初步报告的工作，并且可能在第三十二届会议收到报 

告员所编制的条款草案； 

(b) "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在 

这方面，委员会可能会收到特别委员会的初步报告，这需要充分审议本专题的 

各基本要点；以及 

(c) "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本专题第二部分）；在这方面，委员会 

在本届会议任命了一名特别报告员（见上文第196段）. 

2 0 7 . 考虑到大会各项有关的建议，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有机会全面审査其工作 

方法和程序，同时根据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32748号的要求就"多边条 

约拟订程序的审査"这个项目提出意见.本报告第八章谈到委员会就这个项目所 

进行的工作.该章指出，国际委员会按照大会第 3 2 / 4 8号决议就"多边条约的 

拟订程序"提出的意见已递交秘书长以便载入秘书长按照该决议的规定所编写的关 

于详细制订多边条约所用的技术相程序的报告内. 

2 0 8 . 委员会一如既往，打算不断地审査进一步改善其现有工作方法和程序的可 

能性一特别是根据委员会对本报告的审议情况相第207段所提到的"蒽见，，来进 

行审査工作——以便可以及时有效地完成交付它的任务.委员会表示希望可以按 

照它所提出的要求继续获得各种需要的工作人员和设备，以便完成交付给它的工作. 

2 0 9 . 委员会还希望指出，委员会委员——尤其是特别报告员相主席团成员—— 

在委员会以外承担的各种义务所需要的时间近年来已增加到足以影响委员会正常工 

作的地步.因此委员会希望各国政府和委员会委员所属或有关系的各机构考虑到 

需要使各委员，尤其是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相主席团成员，有充分的时候完成他们对 

委员会所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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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0 . 委员会交流意见讨论其委员，尤其是特别报告员的工作表现所得到的酬金。 

委员会注意到大会从第三十届会议开始就在研究应给予联合a机构和附属机构的成 

员的报酬，在研究时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 5 ^ 3 1 / 2 , AZC. 5/33/54 )、 

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 / 3 3 „ d d . 39 )，以及第五委员会关于 

这个问题的文件和辩论。委员会还注意到，虽然成员们的生活津贴已多少按照生 

活费的改变定期进行调整，但在过去二十年来他们的酬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 

委员会希望大会注意到这件禀， 

C.与国际法院的关系 

2 1 1 . 委员会在第1546次会议上接待国际法院代表团的访问，该代表团由汉弗 

茱‧沃尔多克爵士率领，随行者有法院副院长埃利亚斯法官和莫罗佐夫法官. 

2 1 2 . 委员会主席在致欢迎词的时候强调国际法院和委员会之间的相辅相成作用， 

以及双方工作效果的相互关系，也强调这两个机构之间的自然联结，大家共同的 

最终目标是促进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他进一步指出，许多委员会的 

委员相法学家任命到参加联合S正在从事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工作的其他机构， 

其后被选为国际法院的法官，从而为促进这两个机构的合作作出了贡献， 

2 1 3 .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指出，委员会的工作成缋不应该只是其拟订的各项 

公约来衡量，同时也要根据委员会各项报告对于统一法律蒽见以及在许多国际法的 

流派进一步取得普遍一致蒽见的重要性来加以衡量.他还强调了，委员会和国际 

法院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正如委员会在大陆架和条约法某些问题上为法院指 

出了方向，法院的宣判也提供基础让委员会在某些重要的法律领域进行编纂和发展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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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与其他机构合作 

1 .美洲法律委员会 

214-阿尔德托‧埃拉尔特‧冈萨雷斯先生代表美洲法律委员会出席第三十一届 

会议,他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的第1566次向委员会发了言。 

2 1 5 . 埃拉尔特‧冈萨雷斯先生说，美洲法律委员会无比重视它与国际法委员会 

的关系，因为国际委员会所审议的专题对于逐渐发展国际法有很重大的意义,而且委 

员会委员为研究这些专题提供许多学识，关于委员会最近以来的工作，他说，一九七 

九年四五月间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美洲国际私法第二届特别会议已批准了国际法委 

员会就下列问题所起草的八项多边公约：支票问题的法律冲突；商业公司问题的法 

律冲突；外国仲裁裁决的治外法权执行；非最后裁定性措施的执行，关于外国法律 

的证据和资料；国际私法规定的自然人、国际法的一般规则以及查讯证人的请求。 

埃拉尔特‧冈萨雷斯先生进一步指出，与过去每年的情况一样，非洲法律委员会成 

员应积极投入委员会主持下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法课程讲授工作。最后，他 

通知国际法委员会说，美洲法律委员会下一届会议议程的主要项目是：作为国际罪 

行的酷刑；跨国公司和行为守则；美洲关于工业产权的各项公约的修正；就技术转 

让进行合作的法律问题；自决原则及其适用范围；美洲系统内促进非自治领土取得 

独立的措施；以及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各种争端。 

2 1 6 . 国际法委员会被邀请常期指派观察员参加美洲法律委员会的各届会议，要 

求其主席米兰•萨霍维奇先生参加美洲'法律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如果他不能参加的 

话，也要指派一名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2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2 1 7 . 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以国际法委员会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一九七 

九年二月在汉城举行的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并向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发了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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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派它的付秘书长基‧尼莫托先生出席委员会第三十一届 

会议尼莫托先生在一九七^b月十三日举行的第1568次会议上向委员会发了言。 

219. 尼莫托先生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现在有3 8个政府成员.在国际法方 

面为亚非地 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论坛。除了审査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以外，亚非 

、法律协商委员会还在五个不同的法律领域从事活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近年来 

极为重视海洋法的研究，希望能够协助成员国政府确定它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此 

外，有一个常设附属委员会已多年从事各式各样货品交易的标准合同的工作。最 

近在开罗和吉隆坡设立的两个区域商业仲裁中心已经或将会与世界银行国际中心締 

结一项解决投资争端的协议。在环境问题方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了一个专 

家小组会议，与会者有来自二十四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团和来自国际法委员会和环境 

规划署的观察员，会议决定紧急注意人类住区、土地利用、山区生态、工业化和海 

洋污染等方面所存在的共同问题。就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而言，亚非法律协商委员 

会同意为联合企业拟订样板条款，以便促进和加速利用本区域各种资沅。最后， 

尼莫托先生强调说.国际法委员会的支持与合作对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该地区发 

挥积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220. 国际法委员会被邀请长期派观察员参加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各届会议， 

要求主席米兰•萨霍维奇先生参加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如果他不能 

参加的话，也要指派国际法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参加。 

3 .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 

221. 米兰•萨霍维奇先生参加了一九七八年十一、十二月间在斯特拉斯堡举行 

的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并向该委员会发了言。 

222. 欧洲理事会法律事务部第一司司长汉斯•彼得•弗雷尔先生代表欧洲法律 

合作委员会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并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第 

1576次会议上向国际法委员会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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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弗雷尔先生说，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除其他外已在研究两个主要专题：国 

家的豁免权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就第一个专题来说.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已着手 

研究一九七二年欧洲国家豁免权公约，考虑批准该公约的前景。该公约似乎代表 

着相当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愿望.因为已有四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并有 

其他七个国家采取了有利于批准公约的态度。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问题.欧洲法 

律合作委员会审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欧洲公约，尽管有 

各种争端，都很少适用这项公约。虽然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的某些成员已主动提 

议修改该公约，但这一提议并没有在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中获得支持。除了其他 

活动以外，他还提到拟订一项关于在电脑处理个人数据方面保护个人的新公约草案; 

一项关于保护儿童的新公约；以及关于领土庇护和难民方面的工作。最后，他提 

到，一九七九年五月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项关于欧洲各地方当局间越境 

合作的纲领性公约，这是第一项多边公约，一些国家已授权其地方或区域当局在区 

域、改善基本建设以及保护环境等方面与它们的邻国的对应当局建立起条约关系。 

224. 弗雷尔先生宣布将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斯特拉斯堡举 

行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并表示希望国际法委员会派一名观察员参加。 

国际法委员会既接到长期邀请派一位观察员参加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的各届会议， 

就请主席米兰•萨霍维奇先生参加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如果他不能 

的话.也请他指派国际法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参加。 

E.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225. 委员会决定从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五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举行下一届会议。 

î 1 .出席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代表 

226. 委员会决定指派主席米兰.萨霍维奇先生代表委员会出席大会第三十四届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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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国际法讨论傘 

227. 按照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3/13转决议第一部分第1 0段的 

决定，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为国际法的研究生以及 

在工作中经常要处理国际法问题的初级政府官员举办一次国际法讨论会，这是第十 

五次讨论会。 

228. 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对外关系和机构间事务主任基哈诺‧卡瓦列罗先生 

主持下举行了一次甄选委员会会议。甄选委员会还包括以往参加过讨论会的其他 

三名成员:迪克利奇.特拉科维奇女士（南斯拉夫常驻代表团）、奥默先生（秘书 

处；阿富汗）和坎塔先生（土耳其常驻代表）。 

229. 从六十名候选人中选拔出三十二名与会者，其中有三名由于各种原因不能 

来日内瓦；有两名在联合国和训练所合办方案下取得研究金的人士参加了该会议。 

230. 与会者利用了联合国图书馆的各种便利并且观看了由联合国新闻处所放映 

的电影。他们都拿到为旁听委员会的讨论以及讨论会各课题所需要的基本文件。 

他们还可以取得.或减价买得在他们本国买不到或难以买到的各种联合国文件。 

2 3 1 .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至二十二日.讨论会举行了十一次专门讲课，并在课 

后进行讨论。 

232. 下列七名委员会成员抠任讲师：劳雷尔‧ 弗朗西斯先生（新经济秩序 

范围内的商品生产者协会)、弗兰克恩金加先生（海洋法会议)、尼古拉•乌沙科 

夫先生（最惠国条款）、克里斯托弗。沃斯特‧平托先生（通过联合国会议拟制习 

惯国际法）、保罗. 先生（麻醉品和国际法）、颂蓬‧素差伊库先生（确定关 

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准则）以及弗朗西斯‧瓦茱特點(关于国家对条约的 

继承的维也纳公约)。此外，大会第六委员会主席费拉里.布拉沃先生讲述联合 

国宪章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人权司司长范‧博文先生讲述"联合国为增进和维护人 

权而作出的各种努力"。讨论会主任拉顿先生介绍了国际法委员会及其工作又替 

-515 -



代一位因故未能参加的讲师就"国际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的专题作了 

讲解。 

2 3 3 . 如以往一样.联合国不必负责讨论会任何费用，不必支助参加者的旅费和 

生活费用。奥地利、丹麦、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威特、荷兰、挪威和瑞 

典等国政府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提供研究金。这些研究金的数额从750É 

元至 1 0 , 000美元以上，颁发给十名参加候选人。由于颁发了这些研究金，就肴 

可能适当照顾到参加候选人的地域分配，使一些遥远国家内应参加坐谈会的参加候 

选人不会仅仅因为缺少经费而没有机会参加。从坐谈会一开始就接纳了代表102 

个国笈的 3 2 7名与会者，其中有 1 3 7名获得研究金。因此，希望上述的各国政府 

继续努力，也希望其他国家政府一起慷慨捐助。这里特别要向挪威政府致谢，该 

国政府的捐献比前一届会议多了三倍。讨论会的举办人一向的习惯是把受益人的: 

名字通知捐助国政府.同时也让受益人知道提供研究金的国家。 

2 3 4 . 委员会要向拉顿先生和他的助手彼蒂夫人有效地组织了这个坐谈会表示谢 

。 

-516 -



to何昀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K物在全世羿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a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 A K nO^ty^HTfc H S A A H H f l O P r A H H 3 A U H H O B'BKaHHEHHblX HA1XHH 

H3AQ-HHH OpraHH3ai ( H H OS'Be/tHHeHHbix H a i ^ u â M O ^ C H O K y n n T b B K R H % H X > I X H a r a -

3 H H a x H areHTCTBax B O B c e x p a â o H a x H H p a . H a B O f l H T e cnpaBKM 06 H 3 A a H H f l x B 

s a u i e M K H H » C H O M Mara3HHe HJIH n H i n H T e n o a A p e c y ： O p r a H H 3 a x i H H O G r b e A H H e H H b i x 

H a q H Û , C e K q H H n o n p o ^ a n c e H3^SLHHA, H t i o - H o p K HJIH H C e H e B a . 

COMO CONSEGUÏ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 tan en venta en Iibreri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én de Ventes, Nueva York o G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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